








第
二
章

第
三
章

第
一

章

作
者
前
言

推
薦
序

目

次

17 

不
在
殿
堂
的
政
治
哲
學

盧
梭
論
文
明
社
會
的
殞
落

《
論
人
類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與
基
礎
》

21

從
「
什
麼」

到
「
為
什
麼」

／
盧
梭
對
社
會
與
不
平
等
的
質
問
／
文
明
社
會
崩
壞
的
起
始
／

人
類
故
事
中
的
兩
大
關
鍵
轉
變
／
現
代
文
明
問
題
的
解
方

邊
沁
談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
《
道
德
與
立
法
原
則
導
論
》

51

偏
執
的
邊
沁
／
對
效
益
主
義
的
兩
種
經
典
批
評
／
邊
沁
對
社
會
成
規
的
追
問
／
以
效
益
主
義
作
為
社
會
的
根
本
／

對
效
益
主
義
進
一

步
的
批
評
與
回
應
／
從
邊
沁
的
角
度
看
現
今
社
會

道
格
拉
斯
論
奴
隸
制
的
罪
惡
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
》

81

道
格
拉
斯
對
生
而
為
奴
的
責
問
／
抵
抗
與
逃
離
奴
隸
制
／
揭
露
奴
隸
制
的
真
相
／
抗
爭
所
必
要
的
暴
力
／

解
放
奴
隸
必
需
的
政
治

簫
育
和
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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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章

第
八
章

第
七
章

第
六
章

第
五
章

第
四
章

巴
特
勒
對
極
端
與
成
規
的
省
思
—
|
《
埃
魯
洪》

107

紐
西
蘭
與
達
爾
文
／
熟
悉
又
陌
生
的
理
想
郷
／
鏡
子
裡
的
翻
轉
社
會
／
對
極
端
事
物
的
警
醒
／
審
慎
面
對
偶
然
的
成
規

尼
采
談
道
德
信
仰
的
過
去
未
來

《
道
德
系
譜
學》

133

「
上
帝
已
死」

與
「
權
力
意
志」

／
尼
采
論
道
德
的
系
譜
／
侵
蝕
社
會
的
三
個
P
／
與
一

切
的
偶
然
和
解
／

尼
采
哲
學
在
當
今
政
治
的
意
涵

盧
森
堡
談
民
主
的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—
|
《
俄
羅
斯
革
命》

159

反
戰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／
從
資
本
主
義
到
帝
國
主
義
／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僵
化
與
妥
協
／
列
寧
的
中
央
集
權
主
義
／

盧
森
堡
對
列
寧
的
批
評
／
盧
森
堡
革
命
旅
程
的
終
點

施
密
特
論
朋
友
與
敵
人
的
區
別
|
|,
《
政
治
性
的
概
念
》

185

為
什
麼
要
讀
施
密
特
？
／
自
由
與
民
主
的
對
比
／
對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的
批
判
／
兼
容
自
由
民
主
的
威
瑪
憲
法
／

政
治
本
質
在
於
敵
友
之
別
／
施
密
特
之
於
今
日
政
治
的
影
響

熊
彼
得
談
民
主
政
治
的
表
演
本
質
—
|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》

213

熊
彼
得
談
民
主
的
本
質
／
資
本
主
義
的
成
敗
／
古
典
與
現
實
的
民
主
／
民
主
的
三
個
面
向
／
民
主
政
治
的
活
力
與
未
來

波
娃
談
女
性
的
解
放
與
自
由

1

《
第
二
性》

241

男
性
之
於
女
性
的
壓
迫
／
女
性
面
對
的
「
陷
阱」

／
受
困
於
傳
統
性
別
理
解
的
男
女
／
逃
離
絕
望
陷
阱
的
可
能
性
／

解
放
女
性
的
進
步
與
阻
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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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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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章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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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
355 

357 

羅
爾
斯
談
正
義
的
本
質

《
正
義
論》

271

羅
爾
斯
的
「
道
德
主
義」

標
籤
／
對
正
義
的
反
思
／
對
正
義
本
質
的
兩
種
回
答
／
羅
爾
斯
的
三
項
正
義
原
則
／

對
羅
爾
斯
論
點
的
批
評

諾
齊
克
談
國
家
治
理
的
正
當
性

《
無
政
府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》

301

反
對
羅
爾
斯
／
為
什
麼
要
接
受
國
家
治
理
？
／
以
保
護
之
名
的
勒
索
／
諾
齊
克
對
批
判
者
的
質
問
／

放
眼
未
來
的
烏
托
邦

史
珂
拉
論
習
以
為
常
的
殘
忍

i
《
平
常
的
惡》

329

與
日
常
無
異
的
殘
酷
地
獄
／
對
五
種
惡
習
的
警
惕
／
對
抗
殘
忍
的
方
法
／
民
主
社
會
的
偽
善
／

社
群
媒
體
的
善
意
與
殘
忍
／
接
納
雙
重
生
活
的
變
動
與
自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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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起
知
名
企
業
的
性
騷
擾
風
波
，

引
發
社
群
媒
體
上
的
抵
制
浪
潮
，

而
某
些
來
自
全
台
各
地
的
明
星
男
校

學
生
竟
拍
下
購
買
該
企
業
產
品
的
照
片
，

並
附
上
「
沒
有
女
權
的
世
界
真
好」

等
語
出
驚
人
的
發
言
°

也
許

閲
讀
波
娃
：
女
權
是
讓
每
一

個
性
別
都
能
獲
致
自
由

在
這
個
資
訊
快
速
流
動
、

立
場
對
立
激
烈
的
時
代
，

我
們
需
要
能
夠
引
領
深
層
思
考
的
經
典
與
論
述
°

無

論
是
性
別
平
等
、

社
會
正
義
，

或
是
日
常
道
德
的
選
擇
，

每
一

個
關
鍵
議
題
，

都
值
得
我
們
回
到
思
想
本
身
，

重
新
思
考
「
人」

的
樣
貌
與
理
想
社
會
的
可
能
性
°

以
下
引
介
正
是
希
望
與
關
注
相
關
議
題
的
您
'
-

同
展
開

對
話
與
思
辨
°

周
維
毅

二
小
大
人
的
公
民
素
養
課
》

作
者
、

高
中
公
民
教
師
)

女
權
、

正
義
與
人
性
：
從
閱
讀
中
學
習
反
思
與
批
判

推
薦
序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8

 

羅
爾
斯
為
我
們
開
啟
反
思
正
義
的
大
門

他
們
並
未
深
思
其
言
，

但
這
樣
的
舉
動
卻
赤
裸
地
揭
示
了
我
們
社
會
在
性
別
教
育
上
的
缺
口
與
盲
點
°
《
第
二

性
》
，

波
娃
的
經
典
之
作
，

於
此
刻
顯
得
格
外
重
要
°

波
娃
曾
說
：
「
女
人
不
是
天
生
的
，

而
是
後
天
形
成
的
°
」

她
以
存
在
主
義
哲
學
為
基
礎
，

深
刻
指
出
女

性
長
久
以
來
被
建
構
為
「
他
者」
，

無
法
如
男
性
般
被
視
為
自
由
而
完
整
的
主
體
°

這
不
只
是
關
於
個
別
男
性

如
何
對
待
女
性
，

而
是
關
於
整
個
社
會
如
何
界
定
「
人」

的
樣
貌
，

又
如
何
限
縮
某
些
人
的
可
能
性
與
未
來
°

「
女
權」

時
常
被
誤
解
為
對
立
與
排
擠
，

其
實
它
訴
求
的
是
每
一

個
人
—
|＇
無
論
性
別
—
|l
都
能
自
主
定

義
人
生
、

不
被
角
色
與
生
理
限
制
所
侷
限
°

性
別
平
等
不
是
口
號
，

而
是
一

種
思
想
的
解
放
，

是
對
人
性
尊
嚴

的
堅
持
°

在
本
書
第
九
章
，

波
娃
《
第
二
性
》

中
對
自
由
的
論
述
，

為
我
們
指
出
了
思
考
的
路
徑
，

也
提
醒
我

們
：
真
正
的
自
由
，

是
讓
每
一

種
性
別
能
夠
自
由
°

在
《
正
義
論
》

中
，

羅
爾
斯
提
出
一

個
簡
單
卻
深
刻
的
思
考
實
驗
：
「
如
果
你
不
知
道
自
己
會
出
生
在
什

麼
樣
的
家
庭
、

階
級
、

族
群
或
性
別
，

你
會
希
望
生
活
在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裡
？」

這
是
他
著
名
的
「
無
知
之

幕」
，

讓
我
們
能
夠
跳
脫
自
身
當
下
的
處
境
，

以
更
公
平
的
角
度
思
考
制
度
的
正
義
°

這
樣
的
觀
點
對
臺
灣
社
會
尤
為
重
要
°

當
我
們
討
論
如
原
住
民
族
的
升
學
保
障
政
策
時
，

常
聽
到
關
於
公

平
性
的
質
疑
°

但
若
從
羅
爾
斯
的
角
度
思
考
|
|
4
右
你
無
法
預
知
自
己
是
否
會
是
長
期
處
於
不
利
處
境
結
構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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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一

員

你
會
不
會
期
待
社
會
提
供
一

個
合
理
的
保
障
與
支
持
？

羅
爾
斯
強
調
，

自
由
固
然
重
要
，

但
若
不
能
保
障
最
不
利
群
體
者
的
權
益
，

那
樣
的
社
會
制
度
就
稱
不
上

正
義
°

他
的
「
差
異
原
則」

提
醒
我
們
，

正
義
不
是
平
均
分
配
，

而
是
讓
最
需
要
的
人
也
能
得
到
尊
重
與
機

會
°

這
不
只
是
政
治
理
論
，

更
是
關
乎
我
們
每
一

個
人
的
生
活
°

透
過
羅
爾
斯
的
觀
點
，

關
心
平
權
與
公
平
的

讀
者
，

將
有
機
會
重
新
思
索
：
未
來
的
社
會
該
是
什
麼
模
樣
？
而
我
們
，

又
能
承
擔
什
麼
責
任
？

從
史
珂
拉
看
見
我
們
沾
染
的
平
凡
卻
危
險
的
惡
習

第
十
二
章
的
史
珂
拉
點
出
五
種
日
常
生
活
中
看
似
平
凡
卻
極
具
危
險
性
的
惡
習
：
殘
忍
、

勢
利
、

背
叛
、

偽
善
、

冷
漠
°

這
些
惡
習
並
非
驚
天
動
地
的
罪
行
，

而
是
我
們
每
一

個
人
可
能
在
日
常
選
擇
、

社
群
發
文
、

甚

至
轉
發
行
為
中
無
意
識
展
現
的
習
慣
°

其
中
最
值
得
當
代
社
群
使
用
者
警
覺
的
是
「
偽
善」
。

我
們
都
曾
無
法
完
全
實
踐
自
己
所
信
奉
的
原
則
，

也
因
此
對
他
人
的
偽
善
格
外
敏
感
°

社
群
媒
體
是
一

座
偽
善
的
製
造
機
，

它
既
容
納
大
量
的
善
意
，

也
醞
釀

著
殘
酷
的
審
判
與
公
審
文
化
°

當
揭
露
與
譴
責
成
為
一

種
公
共
娛
樂
，

絕
大
多
數
人
可
能
在
「
討
伐
偽
善」

之

際
，

反
倒
助
長
了
更
大
的
殘
忍
°

史
珂
拉
提
醒
我
們
，

容
忍
偽
善
並
不
等
於
接
受
它
，

而
是
要
理
解
人
性
與
制
度
的
限
制
，

避
免
我
們
在
追

求
道
德
潔
癖
的
過
程
中
，

反
而
喪
失
了
對
人
的
寬
容
與
理
解
°

這
樣
的
反
思
，

不
只
是
對
他
人
的
提
醒
，

也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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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自
己
的
省
思
°

若
你
願
意
從
閱
讀
練
習
思
辨
能
力
，

對
社
會
議
題
保
持
敏
感
，

那
麼
這
本
書
的
波
娃
、

羅
爾
斯
與
史
珂
拉

等
十
二
位
思
想
家
，

將
能
引
領
我
們
思
考
自
由
、

正
義
與
道
德
實
踐
°

除
此
之
外
，

還
有
盧
梭
、

邊
沁
、

道
格

拉
斯
、

巴
特
勒
、

尼
采
等
人
的
經
典
論
述
，

引
領
我
們
反
思
人
類
、

社
會
與
國
家
的
各
種
重
要
課
題
°

他
們
的

視
角
或
許
無
法
提
供
正
確
答
案
，

但
將
能
陪
伴
我
們
提
問
與
深
思
：
在
這
個
世
界
裡
，

我
們
該
成
為
怎
樣
的

人
？
我
們
該
怎
麼
做
才
能
構
建
更
理
想
的
公
民
社
會
？



n 推薦序 不在殿堂的政治哲學

不
在
殿
堂
的
政
治
哲
學

我
們
噹
與
過
去
劃
清
界
線
，

並
被
迫
將
殘
破
的
生
命
碎
片
，

拼
接
到
機
運
或
將
留
給
我
們
的
，

那
未
決
新

境
地
。

推
薦
序

洛
厄
爾
(
Ja
mes
Russe
ll
 Lo
we
ll
)
，
《
林
背
》

政
治
哲
學
經
常
給
人
一

種
莊
嚴
的
觀
感
，

人
們
經
常
期
許
政
治
哲
學
家
大
從
國
家
權
力
的
限
度
，

小
至
性

別
友
善
廁
所
的
設
立
，

都
能
提
出
一

套
堅
不
可
摧
的
理
據
，

盼
望
自
己
的
意
見
能
得
到
大
哲
學
家
口
頭
乃
至
片

語
的
肯
定
。

我
曾
親
睹
訪
台
的
政
治
哲
學
大
師
被
問
及
其
學
說
如
何
運
用
於
兩
岸
紛
爭
時
，

表
現
出
半
是
困
窘

半
是
困
惑
的
啞
然
，

眼
神
彷
彿
在
向
對
方
確
認
，

是
否
真
心
要
從
他
口
中
得
到
一

個
攸
關
共
同
體
命
運
的
權
威

解
答
°在

這
本
《
世
界
還
能
變
好
嗎
？
》

最
後
，

朗
西
曼
以
一

個
最
不
為
人
所
知
的
思
想
家
與
著
作
做
尾
，

結
束

簫
育
和

二芸
甲
大
學
通
識
中
心
助
理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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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史
珂
拉
一

個
或
許
違
背
人
們
對
強
勢
政
治
哲
學
期
待
的
主
張
，

若
殘
忍
是
現
代
政
治
生
活
中
最
需
要
謹
慎
對

抗
的
首
惡
，

那
麼
，
「
沒
有
任
何
哲
學
體
系
能
告
訴
你
該
如
何
解
決
這
個
難
題」
。

朗
西
曼
歷
數
了
十
二
位
哲
人
，

從
十
八
世
紀
中
葉
延
續
到
二
十
世
紀
末
，

本
該
是
時
代
精
神
最
昂
揚
的
兩

百
年
間
，

讀
者
卻
很
難
在
本
作
中
感
受
到
一

絲
自
信
的
氣
息
，

沒
有
同
類
型
作
品
中
對
革
命
成
就
與
現
代
權
利

體
系
的
讚
揚
，

更
沒
有
對
世
紀
浩
劫
的
沉
痛
反
思
，

在
自
盧
梭
而
始
、

在
史
珂
拉
而
終
的
布
局
中
，

透
露
出
一

條
傅
柯
式
(
F
ou
ca
ul
dia
n)

的
引
線
：
殘
忍
並
未
因
酷
刑
屠
戮
與
舊
世
界
的
退
場
而
消
失
，

反
倒
重
新
在
現
代

生
命
的
日
常
境
地
中
具
體
而
微
成
形
°

現
代
人
究
竟
是
如
何
走
到
這
一

步
？
朗
西
曼
並
沒
有
讓
他
的
主
角
們
做
出
基
進
的
批
判
或
決
絕
的
論
斷
，

顯
然
也
刻
意
略
去
了
某
些
躊
躇
滿
志
的
思
想
家
°

開
場
那
位
帶
著
困
惑
憂
思
的
盧
梭
奠
定
了
本
作
基
調
，

邊
沁

也
遠
遠
不
是
人
們
刻
板
印
象
中
執
著
於
改
造
計
畫
的
強
迫
症
，

而
是
一

個
對
一

切
成
規
發
起
天
真
質
疑
的
自
閉

症
患
者
°

在
朗
西
曼
的
安
排
下
，

現
代
政
治
世
界
無
理
的
支
配
幾
乎
無
以
挽
救
，

盧
梭
的
第
一

個
謊
言
、

尼
采
的

「
奴
隸
在
道
德
上
的
反
叛」
，

乃
至
於
波
娃
對
於
性
別
系
統
性
壓
迫
無
從
解
放
的
診
斷
；
至
於
引
領
現
代
自
由

主
義
不
同
風
尚
的
羅
爾
斯
與
諾
齊
克
，

則
在
朗
西
曼
的
導
演
下
各
自
以
弱
勢
的
說
理
呼
籲
以
及
矽
谷
的
盲
目
追

捧
，

淡
出
指
引
現
代
生
命
的
講
臺
°

,

此
外
，

兩
百
年
間
以
倡
議
革
命
知
名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家
，

都
不
在
這
本
題
有
「
革
命」

的
著
作
之

列
°

如
果
存
在
任
何
意
義
上
的
革
命
，

它
都
不
應
該
無
底
線
地
與
暴
力
妥
協
，

看
來
是
作
者
借
盧
森
堡
對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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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紀
共
產
革
命
的
幽
微
反
擊
°

然
而
，
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「
革
命」

的
缺
席
，

不
乏
批
評
朗
西
曼
誤
解
盧
森
堡
的

評
論
，

不
過
，

我
希
望
指
出
他
在
盧
森
堡
一

章
中
畫
龍
點
睛
的
詮
釋
，

至
大
的
革
命
是
「
讓
意
料
之
外
的
事
情

發
生」
，
「
革
命」

既
需
要
得
以
翻
轉
既
有
世
界
認
知
的
智
識
勇
氣
，

也
需
要
避
免
極
端
的
審
慎
自
省
，

於
是

《
埃
魯
洪
》

就
不
僅
僅
只
是
賽
伯
格
宣
言
的
先
聲
，

同
時
也
是
對
革
命
的
注
解
°

值
得
推
敲
的
是
，

朗
西
曼
何
以
在
標
題
中
隱
去
在
本
作
各
章
中
占
據
相
當
篇
幅
，

遠
遠
多
過
平
等
與
正
義

的
「
民
主」

？
即
便
觸
及
那
些
對
現
代
民
主
最
有
力
的
論
證
與
批
判
，

諸
如
熊
彼
得
民
主
作
為
菁
英
競
爭
的
最

小
定
義
，

以
及
施
密
特
筆
下
糾
葛
不
清
的
民
主
與
自
由
主
義
，

朗
西
曼
也
從
未
從
任
何
人
身
上
得
出
民
主
「
應

該
是
怎
樣」

的
強
勢
定
義
°

他
鼓
勵
在
這
些
著
作
中
延
伸
出
一

條
「
意
料
之
外」

的
詮
釋
：
應
該
從
熊
彼
得
那
裡
思
考
競
爭
作
為
民
主

的
門
檻
實
際
上
並
不
容
易
，

以
及
競
爭
的
多
元
民
主
精
神
適
用
於
社
會
其
他
建
制
的
可
能
，

是
否
人
們
對
「
政

治」

的
過
度
熱
情
鼓
動
了
當
前
令
人
困
擾
的
民
粹
主
義
，

而
施
密
特
看
似
冷
酷
的
論
斷
，

則
意
外
提
示
了
身
分

政
治
與
民
主
的
內
在
緊
張
°

道
格
拉
斯
最
終
在
憲
法
發
現
了
「
為
廢
除
奴
隸
制
提
供
了
法
理
基
礎」

的
故
事
，

別
具
深
意
°

同
樣
的
，

盧
梭
「
從
來
都
沒
有
一

種
真
正
的
民
主
，

未
來
也
都
不
會
有」

的
論
斷
，

與
羅
爾
斯
那
需
要
設

置
諸
多
條
件
的
正
義
理
念
，

從
來
也
都
不
該
是
暴
烈
改
造
社
會
的
依
據
，

而
是
對
我
們
當
前
境
地
，

絕
不
應
該

如
此
自
滿
的
反
省
°

問
題
從
來
不
是
民
主
「
是
什
麼」
，

而
是
人
身
而
為
政
治
動
物
的
創
造
能
力
，

在
近
乎
神

經
質
追
問
何
以
致
此
之
後
，

依
然
不
因
美
好
的
願
景
棄
絕
所
有
底
線
，

試
探
出
過
去
與
未
來
之
間
，

意
料
之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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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未
決
新
境
地」

的
能
力
°

這
也
就
是
盧
梭
之
始
與
史
珂
拉
之
終
彼
此
之
間
的
呼
應
，

我
們
總
是
具
有
重
新
奪
回
政
治
的
能
力
，

總
是

具
有
反
思
收
束
對
弱
者
施
加
痛
苦
與
恐
懼
，

抗
拒
殘
忍
的
能
力
，

特
別
是
在
活
生
生
的
人
化
身
數
位
形
象
的
社

群
媒
體
時
代
°

朗
西
曼
的
這
本
著
作
，

顯
然
不
是
為
了
打
造
膜
拜
十
二
位
大
師
的
宏
偉
殿
堂
，

用
心
的
讀
者
將
會
發
現

他
在
思
想
之
間
一

條
條
穿
梭
串
連
的
創
意
之
線
°

例
如
，

他
多
次
提
示
現
代
社
會
的
支
配
與
壓
迫
，

早
已
是

一

套
去
中
心
化
的
複
雜
體
系
，

敏
銳
的
讀
者
於
是
會
意
識
到
，

波
娃
對
性
別
壓
迫
的
批
判
，

同
樣
也
適
用
於
資

本
主
義
，

而
社
群
媒
體
過
度
激
化
的
刺
激
，

肯
定
也
會
讓
人
聯
想
起
盧
梭
對
「
模
糊
而
強
烈」

與
「
清
楚
但
薄

弱」
，

兩
種
憐
憫
的
區
分
°

用
心
愛
智
的
讀
者
，

終
會
在
這
十
二
個
思
想
節
點
的
往
返
、

接
力
與
串
連
之
間
，

找
到
屬
於
自
己
的
「
政

治
哲
學」

關
懷
°



獻
給
海
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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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如
前
作
《
政
治
哲
學
的
12
堂
P
o
dcast
》

(
Co
r
Jro
ntin
g
Levi
ath
an)
，

這
本
書
同
樣
是
以
我
在
新
冠
疫

情
大
流
行
期
間
及
其
後
，

所
推
出
的
一

系
列
P
o
dcasts
為
基
礎
發
展
而
來
°

在
《
政
治
哲
學
的
12
堂
Po
dcast
》

裡
，

我
探
討
了
國
家
及
其
權
力
如
何
在
歷
史
中
出
現
的
課
題
°

在
我
們
的
政
治
領
導
者
基
於
安
全
考
量
，

而
實

施
各
種
將
我
們
閉
鎖
在
家
門
中
的
時
刻
裡
，

那
個
主
題
似
乎
格
外
符
合
我
們
對
現
實
的
經
驗
°

與
之
相
對
地
，

這
本
書
的
主
旨
則
關
乎
人
們
如
何
構
想
一

個
更
美
好
的
世
界
，

而
對
於
後
疫
情
時
代
而
言
，

這
樣
的
主
題
似
乎

更
為
合
適
°

本
書
的
核
心
課
題
是
平
等
、

正
義
與
革
命
，

並
探
討
了
不
同
思
想
家
如
何
試
著
思
辨
這
些
課
題
，

試
圖
構
思
如
何
能
讓
我
們
擺
脫
現
實
困
境
的
方
法
，

同
時
也
構
思
著
人
們
能
否
享
有
更
公
平
和
更
自
由
的
集

體
生
活
方
式
°
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
我
筆
下
所
觸
及
的
每
位
作
者
都
試
圖
了
解
為
何
我
們
會
身
陷
當
前
的
困
境
，

同

時
也
試
圖
了
解
我
們
能
如
何
實
現
更
美
好
的
未
來
°

有
時
候
他
們
反
思
的
問
題
，

是
閽
乎
個
人
生
命
歷
程
的
：

「
為
什
麼
我
會
生
而
為
奴
隸
？」

有
時
候
，

則
是
帶
有
普
遍
性
的
叩
問
：
「
為
什
麼
人
類
的
現
代
生
活
是
如
此

令
人
窒
息
？」

而
我
希
望
，

無
論
面
對
哪
一

種
問
題
的
情
境
，

我
在
本
書
提
出
的
答
案
，

能
在
發
人
深
省
的
同

作
者
前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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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
又
能
鼓
舞
人
心
°

本
書
的
章
節
各
自
獨
立
，

讀
者
可
以
不
必
按
照
章
節
順
序
閱
讀
°

然
而
，

如
果
把
這
些
章
節
合
併
在
一

起

看
，

將
會
發
現
它
們
講
述
了
一

段
從
十
八
世
紀
中
葉
延
續
到
二
十
世
紀
末
的
故
事
°

這
本
書
的
宗
旨
，

試
圖
剖

析
我
們
所
見
所
聞
的
現
實
情
境
，

但
同
時
它
談
論
的
內
容
也
超
脫
了
現
狀
°

也
許
可
以
挪
用
小
說
家
山
謬
．

巴

特
勒
的
比
喻
，

繞
到
鏡
子
背
後
以
探
究
眼
前
的
形
像
是
否
為
真
°

這
本
書
裡
所
分
析
的
文
本
，

涵
蓋
了
非
常
不

同
的
書
寫
風
格
，

有
哲
學
式
的
書
寫
、

自
傳
式
的
寫
作
、

論
戰
中
的
議
論
，

乃
至
軼
事
隨
筆
般
的
短
文
°

而

這
些
風
格
各
異
的
文
本
，

則
是
在
各
自
不
同
的
脈
絡
中
生
成
：
從
喬
治
時
期
的
英
格
蘭
與
南
北
戰
爭
時
期
的
美

國
，

到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的
德
國
與
二
戰
後
的
法
國
°

儘
管
它
們
彼
此
之
間
存
在
如
此
多
元
的
差
異
，

我
希
望
讀

者
在
讀
完
這
本
書
之
後
會
發
現
，

這
些
文
本
之
間
的
共
同
之
處
多
於
分
歧
°

它
們
最
大
的
共
通
點
之
一
，

在
於

解
放
我
們
對
政
治
的
想
像
°

在
行
文
上
，

我
試
圖
保
留
原
本
在
P
o
dcasts
中
呈
現
的
口
語
乃
至
對
話
般
的
風
格
，

哪
怕
本
書
的
每
一

章

都
經
過
大
量
改
寫
(
甚
至
重
寫)
，

以
符
合
書
籍
閱
讀
的
形
式
o

口
述
文
句
和
書
面
書
寫
的
文
旬
,

在
句
構
與

用
字
遣
詞
上
，

都
屬
於
兩
種
不
同
的
書
寫
形
態
，

在
本
書
裡
，

我
盡
可
能
想
要
保
留
口
語
論
述
的
風
格
與
精

髓
，

也
同
時
試
著
使
文
旬
得
以
達
致
書
寫
文
句
的
嚴
謹
°

在
Po
dc
a
sts

的
口
述
版
本
中
，

我
陳
述
的
句
型
往
往

在
過
去
式
與
現
在
式
之
間
任
意
轉
換
，

這
意
味
著
有
時
候
我
是
從
現
代
的
觀
點
分
析
某
個
歷
史
文
本
與
歷
史
時

刻
，

有
時
候
我
又
彷
彿
是
回
到
歷
史
情
境
裡
，

視
歷
史
文
本
的
記
述
為
正
在
眼
前
發
生
的
事
情
°

在
本
書
的
旬

構
上
，

我
保
留
了
這
種
彈
性
°

本
書
所
陳
述
的
內
容
，

全
是
我
對
不
同
作
者
和
文
本
所
抱
持
的
個
人
觀
點
°
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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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章
都
涉
及
不
同
作
者
的
生
平
故
事
，

但
在
本
書
的
末
尾
，

還
會
有
更
詳
細
的
傳
記
介
紹
1

，

以
及
關
於
這
些

作
者
更
進
一

步
的
閱
讀
指
南
，

供
有
興
趣
的
讀
者
自
行
延
伸
°
一

如
既
往
地
，

關
於
本
書
所
談
論
的
觀
念
及
其

歷
史
，

有
更
多
更
豐
富
的
課
題
與
內
容
值
得
深
入
探
討
°

而
我
希
望
，

這
本
書
能
作
為
一

個
適
當
的
起
點
°

1

編
注
：
繁
體
中
文
版
將
每
章
談
及
的
思
想
家
生
平
小
傳
調
整
至
各
章
結
尾
°





一

章

《
論
人
類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與
基
礎
》

(
DIS
C
O
U
R
SE
 O
N
 IN
E
Q
UA
LI
T
Y,
 1
7
5
5
)
 

．

從
「
什
麼」

到
「
為
什
麼」

·

盧
梭
對
社
會
與
不
平
等
的
質
問

·

文
明
社
會
崩
壞
的
起
始

·

人
類
故
事
中
的
兩
大
關
鍵
轉
變

·

現
代
文
明
問
題
的
解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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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「
什
麼」

到
「
為
什
麼」

當
我
們
在
思
考
政
治
上
一

些
深
層
難
題
時
，

我
們
往
往
會
從
所
謂
「
什
麼」
(
what)

的
問
題
追
問
，

這

意
味
著
我
們
會
開
始
指
認
，

眼
前
所
遭
遇
的
難
題
是
「
什
麼」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
我
們
可
能
會
從
一

些
看
似
簡
單

直
白
的
問
題
切
入
，

探
討
「
政
治
是
什
麼」
。

在
前
作
《
政
治
哲
學
的
12
堂
P
o
dcast
》

裡
，

我
就
是
從
十
七

世
紀
哲
學
家
湯
瑪
斯
·

霍
布
斯
(
Th
o
mas
Ho
b
bes)

所
提
出
的
、

一

個
類
似
的
問
題
展
開
論
述
°

他
首
先
問

道
：
「
國
家
是
什
麼
？」

以
及
隨
之
而
來
的
是
：
「
什
麼
是
和
平
？」
「
什
麼
足
以
構
成
秩
序
與
安
全
？」
「
什

麼
得
以
保
障
我
們
的
安
全
？」

然
而
，

這
些
問
題
並
不
是
我
們
在
構
思
政
治
的
深
刻
難
題
時
，

所
會
面
臨
的
唯

一

的
「
what

問
題」
。

在
本
書
稍
後
的
章
節
裡
，

當
我
討
論
二
十
世
紀
的
政
治
哲
學
家
約
翰
·

羅
爾
斯
(Jo
hn

Ra
wls)

時
，

我
們
將
會
見
到
，

羅
爾
斯
在
展
開
他
自
身
對
政
治
的
哲
學
反
思
時
，

是
從
他
所
謂
的
「
第
一

問

題」

開
始
進
行
深
刻
的
思
辨
°

而
他
的
第
一

問
題
即
是
：
「
正
義
是
什
麼
？」

我
們
在
那
個
章
節
裡
也
會
見

到
，

羅
爾
斯
從
從
第
一

問
題
所
延
伸
的
兩
個
問
題
：
「
什
麼
足
以
構
成
一

個
公
平
的
社
會
？」

以
及
「
如
果
我

們
無
從
得
知
，

我
們
在
社
會
中
將
會
有
什
麼
樣
的
處
境
，

那
麼
，

我
們
會
選
擇
在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裡
生
活
？」

人
們
很
常
將
羅
爾
斯
的
問
題
和
霍
布
斯
的
問
題
視
為
相
互
對
立
、

只
能
從
中
擇
一

的
問
題
°

要
麼
選
擇
當

一

位
叩
問
「
什
麼
是
正
義
？」

的
哲
學
家
，

要
麼
將
「
什
麼
是
和
平
？」

視
為
你
哲
學
家
生
涯
的
首
要
課
題
°

你
必
須
在
公
平
與
政
治
秩
序
間
做
出
抉
擇
，

究
竟
哪
一

個
問
題
更
為
重
要
°

顯
而
易
見
地
，

根
據
這
種
觀
點
，

公
平
正
義
與
和
平
安
穩
的
政
治
秩
序
是
無
法
兼
容
共
存
的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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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，

這
些
並
不
是
我
們
能
對
政
治
提
出
的
，

唯一

的
基
本
問
題
°

在
這
本
書
中
，

我
想
從
另一

組
問
題

開
始
，

我
稱
之
為
「
為
什
麼」
(
w
hy)

的
問
題

氥^
「
w
hat
問
題」

不
同)
°
我
想
要
追
索
的
，

不
是
「
『
什

麼』

是
政
治」
(w
ha
t
is
 
p
olitic
s)

這
樣
的
普
遍
性
問
題
，

而
是
問
：
「
『
為
什
麼』

我
們
的
政
治
成
了
我
們
現

今
的
樣
貌
？」

換
個
角
度
來
說
，

這
種
問
題
也
可
以
是
「
如
何」
(ho
w)

的
問
題
：
我
們
是
「
如
何」

走
到

這
一

步
，

使
得
我
們
的
政
治
成
了
現
今
的
樣
貌
的
？
我
們
又
如
何
發
覺
自
己
被
如
此
樣
貌
的
政
治
所
支
配
？
這

些
問
題
背
後
，

隱
含
了
一

個
簡
單
而
且
根
本
的
問
題
：
我
們
是
如
何
讓
政
治
淪
落
為
由
那
些
傻
瓜
來
掌
握
權

力
？
「
w
hy
問
題」

在
追
索
事
情
為
什
麼
發
生
的
同
時
，

也
引
出
了
追
索
起
點
與
終
點
的
「
哪
裡」
(
w
here)

的
問
題
°
這一

切
是
從
哪
裡
開
始
崩
壞
的
？
如
果
我
們
已
經
走
到
了
這
一

步
，

為
什
麼
我
們
沒
辦
法
從一

開
始

就
踏
上
一

條
更
好
的
道
路
？

為
什
麼
呢
？
這
樣
的
處
境
又
是
如
何
發
生
的
？
我
們
的
政
治
到
底
從
哪
裡
開
始
踏
上
了
錯
路
？
我
相
信
我

們
多
少
能
認
同
，

有
時
候
，

這
些
問
題
更
讓
人
感
覺
像
是
政
治
的
根
本
問
題
°

無
庸
置
疑
地
，

在
近
年
來
，

這

些
問
題
更
是
頻
繁
地
讓
人
感
覺
，
它
們
就
是
政
治
的
核
心
課
題
°

盧
梭
對
社
會
與
不
平
等
的
質
問
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
我
將
從一

位
在
十
八
世
紀
中
期
便
提
出
這
類
問
題
的
人
，

開
始
我
們
的
討
論
，

而
這
個
人

提
問
的
方
式
，

幾
乎
決
定
了
後
續
的
人
們
如
何
思
考
政
治
°

他
的
提
問
出
自一

本
於一

七
五
五
年
出
版
的
書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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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本
書
的
作
者
是
一

名
瑞
士
哲
學
家
、

思
想
家
和
作
家
(
儘
管
他
常
被
誤
認
為
是
法
國
人
)

o

他
就
是
讓
丨
雅

克
·

盧
梭
°

這
本
書
有
時
被
稱
為
盧
梭
的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(
Seco
n
d
Disco
urse)
，

有
時
則
稱
為
《
論
人
類
不

平
等
的
起
源
與
基
礎
》
。

書
中
包
含
了
他
對
「
ho
w
問
題」

與
「
wh
y
問
題」

最
犀
利
的
表
述
°

盧
梭
問
道
，

我
們
是
如
何
又
為
什
麼
會
走
到
這
一

步
，

使
得
我
們
的
世
界
竟
然
有
了
如
此
的
樣
貌
：

二

個
孩
子
統
治
著
老

人
，
一

個
愚
蠢
的
人
領
導
著
智
者
，

少
數
人
貪
婪
地
享
受
著
過
剩
的
物
質
，

而
飢
苦
的
大
眾
卻
連
基
本
生
活
所

需
都
無
法
滿
足
？」

在
他
所
描
繪
的
世
界
裡
，

蘊
含
了
三
個
問
題
°

第
一

個
問
題
是
時
代
的
產
物
，

他
寫
作
的

年
代
，

仍
舊
是
一

個
孩
童
可
能
繼
承
王
位
成
為
君
王
的
年
代
°

第
二
個
問
題
則
橫
亙
了
時
間
，

因
為
看
起
來
，

愚
庸
之
人
經
常
得
以
掌
握
政
治
權
力
°

然
而
，

真
正
烙
印
在
人
們
心
中
的
，

是
他
的
第
三
個
問
題
：
我
們
究
竟

是
如
何
走
到
這
一

步
，

使
得
我
們
的
世
界
裡
富
裕
之
人
得
以
不
斷
吃
香
喝
辣
，

而
窮
人
卻
連
維
繫
基
本
溫
飽
的

物
資
都
有
所
欠
乏
？
這
就
是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裡
，

盧
梭
所
呈
現
的
核
心
課
題
°

這
不
是
在
追
問
政
治
是
什
麼
的

間
題
，

而
是
追
問
政
治
是
如
何
又
為
什
麼
會
變
成
這
般
樣
貌
°

有
趣
的
是
，

盧
梭
並
不
是
從
這
類
問
題
開
始
他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的
反
思
°

事
實
上
，

這
些
問
題
是
該

書
的
最
後
一

旬
話
：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以
提
出
這
個
難
題
畫
下
結
語
(
儘
管
事
實
上

辶
追
本
書
並
沒
有
在
這
裡
結

束
，

因
為
正
文
之
後
還
有
一

系
列
略
顯
瘋
狂
的
注
腳
，

盧
梭
把
他
無
法
塞
進
核
心
論
點
的
種
種
想
法
都
放
到
這

些
注
腳
中
：
從
素
食
主
義
和
動
物
的
性
生
活
，

到
一

些
非
常
奇
特
的
人
類
學
討
論
；
如
果
讀
者
有
興
趣
，

那
些

內
容
都
很
值
得
一

讀)
°

但
撇
除
注
腳
不
談
，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的
論
點
隨
著
問
題
結
束
，

這
是
因
為
叩
問
「
為

什
麼
走
到
如
今」

的
問
題
，

唯
有
在
抵
達
終
點
後
才
得
以
實
際
開
展
°

如
果
政
治
的
關
鍵
問
題
是
，

我
們
是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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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走
到
今
天
這
個
地
步
，

那
麼
追
索
這
個
問
題
，

確
實
需
要
我
們
反
向
思
考
°

尤
其
是
當
你
想
知
道
，

我
們
是

從
哪
裡
開
始
出
錯
時
°

我
們
必
須
回
顧
我
們
走
過
的
路
°

而
這
裡
的
「
我
們」

指
的
是
誰
？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這

是
一

個
追
溯
我
們
作
為
一

個
社
會
，

甚
至
一

如
他
在
書
中
所
做
的
，

是
一

個
我
們
作
為
一

類
物
種
的
問
題
°

因
此
，

這
些
在
書
末
浮
現
的
問
題
，

其
實
才
是
盧
梭
論
點
的
起
點
°

作
為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開
頭
的
問
題
，

則
與
這
些
問
題
有
所
不
同
，

因
為
這
本
書
原
本
是
為
了
回
應
十
八
世
紀
法
國
所
舉
辦
的
論
文
競
賽
而
寫
°

在
當

時
，

有
很
多
學
院
喜
歡
提
出
一

些
關
於
人
類
境
況
的
大
哉
問
，

並
邀
請
任
何
認
為
自
己
有
能
力
的
人
來
撰
寫
論

文
參
賽
並
賺
取
獎
金
°

這
次
的
主
辦
方
是
第
戎
學
院
，

而
這
場
競
賽
的
問
題
(
也
是
盧
梭
表
面
上
必
須
回
答
的

問
題)
'

是
一

個
「
what
問
題
」

，

它
問
的
是
：
人
類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是
什
麼
？
又
，

人
與
人
之
間
存
在
不
平

等
，

是
否
是
自
然
法
所
認
可
的
？
問
題
的
第
二
部
分
，

似
乎
表
現
出
一

種
是
非
題
的
格
式
，

而
對
論
文
競
賽
而

言
，

這
種
格
式
總
會
有
點
危
險
，

因
為
有
人
可
能
只
會
簡
短
回
答
「
不
是」

就
交
卷
結
案
。

盧
梭
確
實
回
答
了

「
不
是」
，

但
幸
運
的
是
，

他
進
一

步
詳
細
解
釋
了
原
因
°

這
本
書
之
所
以
被
稱
為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，

是
因
為
在
五
年
前
，

盧
梭
參
加
了
另
外
一

場
論
文
競
賽
，

他
贏

得
獎
金
，

論
文
也
成
功
出
版
°

五
年
前
的
那
篇
論
文
被
稱
作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(
First
Disco
urse)
。

當
時
那
場

競
賽
的
問
題
是
：
「
科
學
與
藝
術
的
復
興
，

是
否
淨
化
了
人
類
的
道
德
？·」
(
這
些
學
院
似
乎
總
是
喜
歡
一

些

自
以
為
是
的
浮
誇
措
詞)
'

學
院
的
問
題
同
樣
採
用
了
是
非
題
的
格
式
，

而
盧
梭
對
這
個
問
題
的
答
覆
，

也
同

樣
是
明
確
的
否
定
°

這
個
問
題
基
本
上
在
問
說
，

藝
術
與
科
學
是
否
讓
我
們
成
為
更
好
的
人
，

而
學
院
似
乎
已

經
對
什
麼
是
「
更
好
的
人」

有
了
隱
含
的
標
準
：
我
們
是
否
更
體
面
、

更
有
榮
譽
感
也
享
有
更
好
的
生
活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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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？
而
盧
梭
的
回
答
則
是
：
不
，

不
，

不
°

對
盧
梭
的
生
平
來
說
，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
扮
演
了
比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更
為
重
要
的
角
色
°

這
有
幾
個
原
因
°

首
先
，

正
如
他
在
自
傳
裡
所
言
，

當
他
在
思
考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
的
問
題
並
考
慮
是
否
參
賽
時
，

他
對
該
問
題
的

答
案
突
如
其
來
地
在
眼
前
浮
現
，

就
彷
彿
受
到
某
種
神
啟
一

般
°

在
當
時
存
在
著
一

種
普
遍
看
法
(
所
謂
啟
蒙

運
動
進
步
精
神
的
結
晶)
'

這
種
看
法
認
為
，

藝
術
與
科
學
，

即
便
未
能
完
全
促
使
人
們
的
道
德
更
加
純
粹
，

至
少
也
確
實
改
善
了
人
類
的
處
境
°

但
當
盧
梭
開
始
深
思
這
個
問
題
時
(
他
當
時

二
如
往
常
在
鄉
間
漫
步
丶

陷

入
沉
思)
'

他
突
然
意
識
到
這
種
普
遍
看
法
可
能
存
在
錯
誤
°

事
實
上
，

人
類
曾
經
比
現
在
過
得
還
要
幸
福
許

多
。

我
們
曾
經
是
更
好
的
人
，

而
所
謂
文
明
使
我
們
的
道
德
敗
壞
，

也
腐
化
了
我
們
自
身
°

我
們
的
處
境
，

正

是
因
為
所
謂
的
「
進
步」

而
變
得
更
糟
°

也
就
是
說
，

這
種
進
步
根
本
算
不
上
真
正
的
進
步
°

也
因
此
，

我
們

所
熟
悉
的
進
步
敘
事
突
然
完
全
翻
轉
過
來
°
一

旦
盧
梭
得
出
了
文
明
是
一

種
陷
阱
的
論
點
，

他
就
不
曾
改
變
這

樣
的
立
場
°

他
在
不
同
著
作
中
，

對
這
個
論
點
的
著
重
程
度
和
推
論
方
式
都
各
有
不
同
，

但
這
對
他
來
說
是
一

次
真
正
改
變
人
生
的
啟
示
時
刻
°

當
他
帶
著
這
樣
的
論
點
開
始
回
顧
人
類
從
古
至
今
的
發
展
，

他
的
立
場
再
也

沒
有
動
搖
過
°

另
外
一

個
讓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
更
為
重
要
的
原
因
是
，

盧
梭
贏
下
了
那
場
論
文
競
賽
，

而
這
多
少
有
些
出

乎
意
料
之
外
°

畢
竟
，

當
時
學
院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是
個
略
顯
自
鳴
得
意
、

慶
賀
現
代
文
明
的
發
展
與
進
步
的

問
題
，

而
盧
梭
的
回
答
卻
十
分
明
確
地
否
定
了
問
題
本
身
°

他
告
訴
學
院
，

他
們
的
問
題
是
荒
謬
的
，

而
他
仍

舊
贏
了
競
賽
°

獲
得
這
個
論
文
獎
徹
底
改
變
了
盧
梭
的
生
活
，

因
為
這
讓
他
一

舉
成
名
。

雖
然
在
當
時
，

盧
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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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名
聲
還
遠
不
及
他
後
來
的
那
麼
顯
赫
，

盧
梭
最
終
將
成
為
世
界
名
人
(
彼
時
歐
洲
人
生
活
中
所
接
觸
到
的

世
界
遠
比
現
在
小
得
多)
，

成
為
全
歐
洲
最
有
名
的
人
之
一
。

得
獎
時
的
盧
梭
並
沒
有
像
後
來
的
他
那
麼
家
喻

戶
曉
，

然
而
，

贏
得
論
文
獎
為
他
打
下
成
為
國
際
名
人
的
基
礎
，

也
引
介
他
進
入
法
國
啟
蒙
運
動
(
尤
其
在
巴

黎)

的
社
交
圈
裡
°

他
開
始
結
識
當
時
的
重
要
人
物
(
包
含
了
男
性
與
女
性
)

o

換
旬
話
說
,
《
第

了
論
文
》

成
為
盧
梭
進
入
上
流
社
會
的
名
片
。
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
或
許
改
變
了
盧
梭
的
生
活
，

但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卻
更
為
深
刻
，

部
分
原
因
是
它
本
身
是
更

加
出
色
也
更
加
引
人
入
勝
的
著
作
°

也
許
可
以
這
麼
說
，

在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
裡
，

學
院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讓
盧

梭
得
以
更
為
輕
易
地
開
展
他
反
對
定
見
的
論
點
；
學
院
的
問
題
基
本
上
邀
請
盧
梭
反
思
並
批
評
藝
術
與
科
學
的

自
鳴
得
意
，

即
便
是
藝
術
家
和
科
學
家
，

有
時
候
也
會
自
我
懷
疑
是
否
對
自
己
有
些
過
於
自
滿
，

或
者
更
常
見

的
是
，

他
們
認
為
其
他
藝
術
家
和
科
學
家
過
於
強
調
自
己
的
重
要
性
°

這
種
知
識
菁
英
往
往
容
易
成
為
攻
擊
對

象
°

但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裡
，

盧
梭
批
判
對
象
的
範
圍
要
廣
泛
得
多
，

因
為
他
討
論
的
是
整
個
人
類
°
《
第
二

論
文
》

是
一

場
關
於
「
身
而
為
人」

意
味
著
什
麼
的
辯
論
，

這
也
包
括
了
所
有
非
藝
術
家
和
非
科
學
家
°

它
其

實
指
向
了
我
們
所
有
人
。

這
是
一

個
範
圍
極
其
廣
泛
的
分
析
，

而
對
當
時
的
評
審
來
說
，

這
顯
然
過
於
寬
泛

了
，

也
因
此
這
一

次
，

盧
梭
沒
有
贏
得
獎
金
°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的
論
點
對
他
們
來
說
太
過
激
進
了
°

盧
梭
可
以
讓
人
感
到
極
其
厭
煩
，

而
這
有
可
能
是
因
為
他
過
早
出
名
，

使
得
他
在
同
儕
之
間
不
怎
麼
受
歡

迎

G
畠
然
他
自
己
也
有
許
多
虛
偽
且
志
得
意
滿
的
地
方)
°
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
獎
項
來
來
去
去
，

得
獎
者
也
很
快

就
會
為
世
人
所
淡
忘
°

但
在
盧
梭
的
著
作
裡
，

那
篇
沒
有
獲
獎
的
論
文
始
終
是
一

本
更
好
的
著
作
°

事
實
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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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是一

部
極
其
不
同
凡
響
的
著
作
，
與
其
他
任
何
著
作
相
比
，
它
都
顯
得
獨
樹一

格
°
儘
管
這
本
書
並
沒
有
為

盧
梭
那
永
駐
的
聲
名
奠
下
基
礎
，
但
它
卻
比
《
第一

論
文》

要
更
廣
為
人
們
閱
讀
傳
頌
°
盧
梭
後
來
的一

些

著
作
，
讓
他
的
聲
名
更
為
響
亮
°
例
如
他
在
《
愛
彌
兒》
(
E
m
ile
，
一

七
六
二
年)

中
論
述
的
教
育
理
念
；
他

在
《
懺
悔
錄》
(
Co
nfessions
'
－

七
七
O
年)

這
部
自
傳
裡
暴
露
自
我
的
不
足
0
這
本
書
幾
乎
創
造
了
「
生

命
告
解」

這一

文
類)
.
，
還
有
他
的
政
治
哲
學
巨
作
《
社
會
契
約
論》
(
The
Social
 Con
tract，
也
是
出
版
於

一
七
六
二
年)
°
然
而
，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我
決
定
不
聚
焦
討
論
《
社
會
契
約
論》
。
其
中一

個
原
因
是
，
我
認

為
《
第
二
論
文》

的
原
創
性
更
無
與
倫
比
°
《
社
會
契
約
論》

也
是一

本
引
人
注
目
的
書
，
它
在
哲
學
上
更
自

成
體
系
，
但
範
疇
也
較
為
狹
隘
°
《
第
二
論
文》

同
樣
涉
及
了
政
治
與
教
育
，
但
它
的
內
容
卻
超
越
了
這
些
範

疇
。
它
本
質
上
是一

個
關
於
人
類
該
如
何
認
識
自
我
的
論
述
°
從
這
個
意
義
上
說
，
它
與
《
懺
悔
錄》

相
仿
，

都
是一

部
關
於
自
我
認
識
與
自
我
揭
示
的
作
品
°
但
該
書
的
主
人
翁
不
僅
僅
是
盧
梭
自
己
，
也
不
是
他
那
些
怪

奇
的
小
毛
病
和
小
虛
榮
，
而
是
我
們
每一

個
人
°

用
更
接
近
我
們
現
代
的
用
語
來
說
，
盧
梭
在
《
第
二
論
文》

裡
所
描
繪
的
，
是一

種
社
會
集
體
的
自
我
傷

害
°
它
的
主
旨
是
在
探
討
，
我
們
如
何
集
體
被
那
看
似
微
不
足
道
的
虛
榮
心
所
擺
布
°
盧
梭
相
信
，
所
謂
的

「
文
明」

社
會
，
特
別
是
像
十
八
世
紀
中
葉
的
法
國
那
樣
的
社
會
，
是一

種
持
續
傷
害
自
我
的
形
態
，
它
對
自

身
構
成
了
極
大
的
損
害
，
而
連
帶
地
，
也
促
使
生
活
在
那
樣
的
社
會
裡
的
人
們
，
深
陷一

種
明
明
對
自
身
有
害

的
行
為
模
式
裡
卻
無
以
自
拔
°
人
們
是
如
何
陷
入
這
種
狀
態
的
？
為
什
麼
人
們
如
此
容
易
地
陷
入
這
種
狀
態
，

而
又
為
什
麼
如
此
難
以
擺
脫
這
種
自
我
毀
滅
的
困
境
？
閽
於
盧
梭
如
何
面
對
這
些
問
題
，
首
先
必
須
要
確
立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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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，

盧
梭
並
不
試
圖
將
這
種
情
況
呈
現
為
一

種
選
擇
錯
誤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°

這
是
因
為
盧
梭
並
沒
有
嘗
試
去
辨

別
，

我
們
是
從
什
麼
時
候
開
始
選
擇
了
這
種
生
活
方
式
，

從
而
放
棄
其
他
生
活
形
態
的
可
能
°

這
不
是
一

個
關

於
在
分
岔
路
口
走
上
了
錯
路
的
故
事
，

它
更
像
是
一

個
溫
水
煮
青
蛙
的
漸
進
歷
程
°

如
果
真
要
說
是
什
麼
使
我

們
走
上
了
這
條
路
，

倒
不
如
說
，

這
一

切
都
只
不
過
是
一

場
意
外
，

而
不
是
一

種
選
擇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°

或
者

可
以
這
麼
說
，

這
是
一

系
列
不
幸
的
事
件
所
引
發
的
°

但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
這
是
一

個
漫
長
的
故
事
，

盧
梭
將
這

段
歷
程
講
述
為
，

由
數
代
人
的
經
驗
積
累
而
成
的
故
事
°

與
此
同
時
，

盧
梭
並
不
僅
僅
將
這
個
過
程
，

描
繪
成
一

段
從
最
原
初
的
願
景
終
至
無
以
避
免
的
毀
滅
，

緩

慢
而
漫
長
的
衰
頹
故
事
°

這
個
過
程
中
間
還
經
歷
了
許
多
曲
折
與
轉
化
。

盧
梭
版
本
的
人
類
故
事
，

常
讓
我
想

到
一

句
話
，

這
句
話
出
自
一

位
非
常
不
同
的
作
家
所
撰
寫
的
一

本
截
然
不
同
的
著
作
：
厄
內
斯
特
·

海
明
威

(
E
rn
est
 He
min
g
wa
y
)

的
《
太
陽
依
舊
升
起
》
。

在
這
部
小
說
中
，
一

名
角
色
詢
問
另
一

名
角
色
道
：
「
你
是

怎
麼
破
產
的
？」

得
到
的
著
名
回
答
是
：
「
有
兩
種
方
式
，

漸
漸
地
，

而
後
猛
然
地
°
」

盧
梭
對
人
類
如
何
走

向
道
德
破
產
的
回
答
也
是
如
此
：
漸
漸
地
，

而
後
猛
然
地
，

我
們
破
產
了
°

海
明
威
想
要
傳
達
的
是
，

在
邁
向
破
產
的
過
程
中
，

許
多
分
崩
離
析
的
過
程
都
包
含
在
初
期
那
些
細
微
的

瑣
碎
裡
，

這
一

步
步
的
細
節
往
往
在
發
生
的
當
下
，

沒
有
引
起
我
們
的
警
覺
°

但
就
是
那
些
細
瑣
之
事
，

那
些

我
們
以
為
微
不
足
道
的
便
宜
行
事
，

以
及
那
些
似
乎
不
那
麼
重
要
的
決
策
，

那
些
儘
管
我
們
可
能
隱
約
覺
得
似

乎
略
有
那
麼
點
不
妥
，

卻
也
覺
得
可
能
沒
那
麼
嚴
重
而
忽
略
的
細
節
，

開
始
了
破
產
的
路
途
°

然
而
，

這
些
細

小
的
債
務
和
虛
偽
詭
詐
逐
漸
累
積
了
起
來
°

然
後
，

在
某
個
時
刻
，

某
件
重
大
的
事
發
生

，

我
們
必
須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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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選
擇
，

必
須
好
好
處
理
眼
前
的
事
務
以
免
導
致
嚴
重
的
後
果
，

而
我
們
手
上
所
有
的
資
源
卻
已
經
不
足
以
應

對
眼
前
的
任
務
°

就
在
這
時
後
，

我
們
猛
然
驚
覺
自
己
實
際
上
已
經
沒
有
選
擇
，

選
擇
早
在
過
往
那
一

系
列
的

細
瑣
決
策
裡
定
下
了
。

當
破
產
的
時
刻
到
來
時
，

它
總
是
猛
然
發
生
的
，

因
為
發
生
的
當
下
，
一

切
都
為
時
已

晚
°

然
後
我
們
開
始
反
問
自
己
：
我
們
是
怎
麼
走
到
這
一

步
的
？
我
們
意
識
到
，

這
個
故
事
可
以
追
溯
到
一

開

始
，

從
最
早
那
一

系
列
的
失
誤
開
始
°

而
這
正
是
盧
梭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中
所
講
述
的
，

關
於
我
們
所
有
人
的

故
事
°

文
明
社
會
崩
壞
的
起
始

那
麼
，

他
認
為
這
一

切
是
從
哪
裡
開
始
的
呢
？
盧
梭
認
為
，

它
起
始
於
一

種
與
霍
布
斯
相
似
的
「
自
然
狀

態」
(s
ta
te
o
f
 
n
a
tur
e
)

理
論
：
這
是
一

種
假
設
探
討
社
會
出
現
以
前
的
人
類
情
境
，

並
在
其
中
分
析
人
性
本
質

為
何
的
論
述
°

盧
梭
的
版
本
呼
應
了
一

些
常
見
的
十
八
世
紀
人
類
學
論
述
，

並
使
用
了
許
多
現
代
人
會
感
到
不

自
在
的
語
言
°

他
談
到
了
他
所
謂
的
「
原
始」

社
會
，

儘
管
這
裡
的
原
始
意
指
的
是
「
第
一

個」
，

是
指
人
類

最
初
的
狀
態
，

而
不
是
「
不
文
明
的」

或
「
野
蠻
的」

社
會
°

但
原
始
也
同
時
意
味
著
「
在
文
明
以
前」

的
社

會
°

只
是
我
們
必
須
謹
記
，

當
盧
梭
使
用
「
在
文
明
以
前」

這
樣
的
表
述
方
式
時
，

他
並
不
認
為
「
文
明」

是

一

件
好
事
°

盧
梭
從
不
藐
視
那
些
缺
乏
文
明
的
人
，

即
使
他
可
能
會
誤
解
他
們
，

甚
至
幾
乎
肯
定
會
以
極
其
浮

誇
的
方
式
來
描
繪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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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活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的
人
類
，
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特
徵
呢
？
盧
梭
明
言
，

自
然
狀
態
是
一

個
和
平
的
時
代
，

而
這
與
霍
布
斯
形
成
了
明
顯
且
直
接
的
對
比
°
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
人
類
能
夠
和
平
共
處
，

成
功
地
相
互
共
存
°
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
我
們
之
間
並
沒
有
任
何
持
久
的
、
想
讓
彼
此
過
得
不
順
遂
的
動
機
°

但
為
什
麼
會
這
樣
呢
？

盧
梭
的
答
案
，

圍
繞
著
他
對
我
們
如
何
看
待
平
等
與
不
平
等
有
關
，

而
這
也
是
學
院
的
論
文
評
審
委
員
最
初
提

出
的
問
題
：
人
類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是
什
麼
？
盧
梭
並
不
認
為
，
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的
人
類
在
本
質
上
是
平
等
的
°

自
然
狀
態
裡
的
和
平
，

並
不
是
因
為
我
們
在
自
然
狀
態
裡
都
曾
是
相
同
的
，

而
因
此
促
使
我
們
良
善
地
對
待
彼

此
。

哪
怕
是
在
自
然
狀
態
裡
，

我
們
每
個
人
也
都
是
各
不
相
同
的
°

有
些
人
強
壯
些
，

有
些
人
病
弱
些
，

有
些

人
天
生
健
康
，

有
些
人
則
勉
強
健
全
—
—
l

而
在
自
然
社
會
裡
，

如
果
你
生
病
了
，

你
很
可
能
會
死
，

因
此
健
康

的
不
平
等
實
際
上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課
題
°

但
對
於
盧
梭
而
言
，

這
裡
有一

種
更
深
層
次
的
平
等
：
無
論
健
康
或

不
健
康
，

在
現
代
醫
學
(
或
用
我
們
現
代
的
術
語
來
說
，

醫
療
保
健)

出
現
之
前
，

我
們
幾
乎
無
法
改
變
這
－

點
°

我
們
都
平
等
地
受
制
於
自
然
的
法
則
，

再
怎
麼
體
魄
強
健
的
人
也
會
生
病
，

而
生
病
就
有
可
能
死
亡
°

不
過
，

還
有一

種
更
進
一

步
的
平
等
°
這
種
平
等
並
不
是
上
一

段
所
說
的
那
種
人
類
自
然
福
祉
所
蘊
含
的

要
件
之
間
的
平
等
(
強
壯
的
人
與
不
強
壯
的
人
，

都
平
等
地
面
對
著
生
病
就
可
能
亡
故
的
情
境)
,

而
是
根
植

於
這
些
要
件
之
內
的
平
等
°

不
健
康
的
人
都一

樣
脆
弱
，

健
康
的
人
都一

樣
得
以
自
給
自
足
°
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我
們
得
以
和
平
共
存
的
理
由
在
於
，

我
們
並
不
需
要
相
互
依
存
。

誠
然
，

不
健
康
的
人
可
能
會
因
病
早
逝
，

但
健
康
的
人

籬
諡
豐
強
壯
與
否)
'

卻
可
以
隨
心
所
欲
地
選
擇
自
己
要
以
什
麼
形
式
生
活
°
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他

們
彼
此
之
間
不
會
發
生
衝
突
。
盧
梭
並
不
相
信
我
們
天
生
良
善
，

也
不
相
信
我
們
秉
性
惡
劣
°

我
們
是
人
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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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
此
而
已
°

而
盧
梭
說
，

如
果
我
們
與
其
他
人
發
生
衝
突
，

我
們
永
遠
都
有
一

個
選
擇
，

那
就
是
自
衝
突
中
轉

身
離
開
：
作
為
一

個
自
給
自
足
的
個
體
，

我
們
可
以
在
必
要
時
消
失
在
森
林
裡
延
續
著
我
們
的
生
活
，

不
受
衝

突
所
困
擾
°

盧
梭
的
這
種
思
路
，

隱
含
的
是
某
種
採
集
或
狩
獵
採
集
社
會
的
想
像
：
如
果
你
是
一

個
採
集
者
，

如
果
你
不
喜
歡
你
周
圍
的
人
，

那
麼
你
大
可
以
去
別
的
地
方
，

去
看
不
到
這
些
人
的
地
方
採
集
生
活
所
需
的
資

源
°

人
們
總
是
有
逃
避
衝
突
的
手
段
°

盧
梭
明
確
指
出
，

他
之
所
以
如
此
描
繪
自
然
狀
態
，

其
所
要
反
對
的
部
分
論
點
，

正
是
霍
布
斯
的
看
法
；

後
者
曾
表
示
自
然
狀
態
是
一

種
戰
爭
狀
態
，

是
一

場
所
有
人
對
抗
所
有
人
的
戰
爭
，

而
人
類
在
自
然
狀
態
的
生

命
歷
程
是
粗
暴
、

殘
酷
且
短
暫
的
，

因
為
我
們
將
無
以
避
免
地
陷
入
與
彼
此
的
戰
鬥
裡
。

盧
梭
認
為
，

儘
管
衝

突
有
時
是
自
然
而
然
就
發
生
，

但
衝
突
也
是
可
以
避
免
的
°

衝
突
自
身
，

並
沒
有
任
何
要
素
使
其
成
為
不
可
避

免
的
現
象
°

我
們
可
以
用
平
等
與
不
平
等
的
語
言
，

來
表
現
霍
布
斯
與
盧
梭
之
間
的
差
異
°
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人

們
之
所
以
平
等
的
原
因
在
於
，

當
衝
突
發
生
時
，

任
何
人
都
可
以
輕
易
地
轉
身
離
開
，

不
被
捲
入
其
中
°

對
霍

布
斯
而
言
，

人
們
之
所
以
平
等
，

是
因
為
任
何
人
都
有
得
以
攻
擊
其
他
人
的
能
力
°

還
有
一

種
方
式
可
以
捕
捉

兩
人
的
差
別
，

亦
即
是
他
們
關
於
我
們
睡
眠
時
會
發
生
什
麼
事
的
思
考
°

對
霍
布
斯
而
言
，

每
一

個
人
都
需
要

睡
眠
，

表
現
了
我
們
脆
弱
的
自
然
本
質
：
無
論
一

個
人
在
清
醒
時
有
多
麼
強
大
，
一

旦
陷
入
睡
眠
，

你
將
無
法

確
保
自
己
不
會
受
到
攻
擊
°
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睡
眠
則
是
我
們
自
然
的
逃
難
機
制
：
如
果
你
不
喜
歡
一

個
人
，

你

只
須
等
待
那
個
人
睡
著
，

然
後
趁
他
睡
著
的
時
候
趕
快
遠
離
他
，

這
麼
一

來
，

你
根
本
不
必
再
見
到
他
，

遑
論

與
他
發
生
衝
突
°

霍
布
斯
認
為
睡
眠
是
攻
擊
的
契
機
，

而
盧
梭
認
為
，

睡
眠
是
一

個
逃
離
一

切
的
良
機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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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
到
這
裡，
我
必
須
要
強
調一
件
事°
霍
布
斯
與
盧
梭
的
對
比
常
常
被
過
分
誇
大°
在
二
0一
九
年，
羅

格·
布
雷
格
曼
(Rutger
Breg
man)
出
版
的
著
作
《
人
慈》
(
Humankind:
A
 
Hop
eful
 Histo
ry)
就
是一
個

例
子°
這
本
書
涉
及
了
關
於
人
類
的
天
性，
是
屬
於
衝
突
性
還
是
合
作
性
物
種
的
辯
論°
換
旬
話
說，
人
類
是

容
易
彼
此
衝
突
的、
還
是
更
傾
向
於
發
展
合
作
與
友
誼
？
布
雷
格
曼
認
為，
在
現
代
社
會
中，
我
們
接
受
了
霍

布
斯
的
理
念，
認
為
我
們
需
要
設
立
國
家，
否
則
我
們
就
會
陷
入
彼
此
爭
鬥
的
情
境
裡°
但
他
表
示，
這
種
思

維
是
錯
誤
的°
從
根
本
上
說，
我
們
更
傾
向
於
彼
此
合
作，
而
正
是
國
家
的
存
在，
反
而
讓
我
們
更
容
易
與
彼

此
發
生
衝
突°
他
的
這
個
觀
察
很
可
能
是
對
的°
然
而，
布
雷
格
曼
書
裡
的
錯
誤
在
於，
他
說
現
代
思
想
中
存

在
著一
種
選
擇，
你
要
不
選
擇
站
在
霍
布
斯
這一
邊，
要
不
就
選
擇
站
在
盧
梭
那一
邊°
他
說
霍
布
斯
是
宣
揚

敵
意
的
哲
學
家，
而
盧
梭
則
是
宣
揚
和
諧、
宣
揚
友
好
的
哲
學
家°
這
個
說
法
顯
得
過
於
誇
大。
除
此
之
外，

若
將
盧
梭
視
為
友
善
的
哲
學
家
也
很
奇
怪，
因
為
他
在
《
第
二
論
文》
中
明
確
論
及
孤
獨
和
自
給
自
足
的
重
要

性°
我
們
能
夠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保
持
和
平，
正
是
因
為
我
們
不
依
賴
他
人、
我
們
不
需
要
合
作°
我
們
可
以
對

其
他
人
類
顯
得
漠
不
關
心，
而
這
正
是
保
障
我
們
自
身
安
全
的
要
因°
在
自
然
狀
態
裡，
當
涉
及
其
他
人
時，

我
們
不
需
要
在
意
他
們
對
我
們
的
看
法
為
何，
也
不
需
要
太
在
意
我
們
對
他
們
有
什
麼
印
象°
總
體
而
言，
我

們
可
以
自
由
地
只
顧
慮
自
己
°
這
聽
起
來
的
確
有
幾
分
像
是
盧
梭
在
描
繪
他
自
己，
我
們
可
以
用
許
多
形
容
詞

來
形
容
盧
梭
是一
個
什
麼
樣
的
人，
但
顯
然
「一
個
友
善
或
友
好
的
人」
並
不
適
用，
盧
梭
也
確
實
花
了
許
多

時
間，
只
忙
著
想
著
自
己
的
事
情°

某
方
面
來
說，
霍
布
斯
才
是
真
正
宣
揚
友
好
的
哲
學
家，
因
為
他
認
為
我
們
天
生
渴
望
友
誼，
但
也
注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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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因
此
而
失
望
°

霍
布
斯
的
自
然
狀
態
裡
的
人
們
，

是
想
要
與
他
人
成
為
朋
友
的
人
，

但
同
時
自
然
狀
態
的
人

們
也
因
為
無
法
相
互
信
任
以
致
難
以
持
續
這
股
衝
動
°

盧
梭
甚
至
不
確
定
人
們
是
否
想
要
或
需
要
成
為
朋
友
°

因
此
，

我
會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來
看
待
霍
布
斯
和
盧
梭
之
間
的
對
比
°

他
們
對
自
然
狀
態
描
述
的
根
本
差
異
在

於
，

盧
梭
認
為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
我
們
並
不
具
有
自
我
意
識
，

因
為
我
們
並
不
需
要
將
自
己
與
其
他
人
類
互
相

比
較
°

當
然
，

我
們
還
是
會
進
行
一

些
比
較
°

我
們
會
自
然
而
然
地
將
自
己
與
野
獸
做
比
較
，

並
從
比
較
中
得

知
牠
們
比
我
們
健
壯
，

因
此
如
果
你
遇
到
獅
子
或
老
虎
，

你
應
該
趕
快
逃
離
現
場
°

但
這
並
不
會
在
我
們
心
中

引
發
不
適
或
自
我
意
識
°

我
們
可
能
會
擔
心
獅
子
，

但
我
們
不
會
擔
心
自
己
是
否
比
獅
子
更
好
或
更
差
，

因
為

我
們
的
相
對
弱
小
只
是
自
然
界
中
的
一

個
事
實
而
已
°

被
獅
子
吃
掉
是
一

種
可
怕
的
命
運
，

但
這
並
不
會
影
響

我
們
的
自
尊
(
被
其
他
人
類
當
成
娛
樂
來
餵
食
給
獅
子
，

比
如
在
羅
馬
競
技
場
的

二
疽
觀
眾
面
前
，

則
是
完
全

不
同
的
事
情
，

那
既
是
種
羞
辱
也
是
種
恐
怖
的
經
驗
°

但
在
盧
梭
看
來
，

關
於
羅
馬
競
技
場
的
任
何
事
物
，

包

含
其
中
的
表
演
、

吼
叫
的
人
群
、

被
捕
獲
的
獅
子
，

都
不
是
自
然
的)
°

相
比
之
下
，

霍
布
斯
認
為
，

驕
傲
是
人
類
從
一

開
始
就
根
深
柢
固
存
在
於
人
性
之
中
的
特
質
°

霍
布
斯
是

最
深
刻
分
析
虛
榮
為
何
物
的
哲
學
家
之
一
，

他
分
析
了
人
類
如
何
自
我
陶
醉
，

指
出
我
們
渴
望
比
其
他
人
看
起

來
過
得
更
好
，

即
使
這
意
味
著
我
們
必
須
要
有
幾
分
自
我
欺
瞞
°

而
他
認
為
，

這
是
使
我
們
成
為
人
類
的
部
分

原
因
之
一
，

也
是
使
我
們
與
獅
子
和
野
獸
有
所
不
同
的
原
因
°

獅
子
可
能
看
似
在
享
受
自
我
，

但
實
際
上
牠
們

只
是
在
依
循
本
性
行
動
而
已
。

盧
梭
則
不
同
意
°

他
認
為
虛
榮
是
相
當
晚
近
的
產
物
，

是
隨
著
文
明
的
出
現
才

會
出
現
於
人
心
的
特
質
。

盧
梭
認
為
，

在
自
然
狀
態
裡
，

我
們
更
像
獅
子
與
其
他
野
獸
，

即
使
我
們
有
時
也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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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為
獅
子
的
獵
物
°

然
而
，

盧
梭
也
認
為
，

我
們
天
生
就
具
備
了
一

種
內
在
的
、

自
我
中
心
的
特
質
，

他
稱
之
為
「
自
愛」

(a
m
our
 de
 soi)
。
這
1

意
吐
呤
者
玲
g
們
右
E

皿
g
護
白
目
已
齿尸
欲
望
，

因
為
所
有
人
類
(
實
際
上
是
所
有
的
動
物
皆
然)
,

都
會
試
圖
避
免
死
亡
°

這
是
很
自
然
的
事
情
°

然
而
，

將
這
種
「
自
愛」

稱
為
「
自
私」

好
像
就
有
些
過
度
°

「
自
愛」

只
是
人
之
所
以
活
著
的
意
義
的
一

部
分
°

到
此
為
止
，

盧
梭
的
觀
點
與
霍
布
斯
的
看
法
相
似
°

但
對

於
盧
梭
來
說
，

在
自
然
狀
態
下
，

這
種
自
我
保
護
的
驅
動
力
與
另
一

種
非
常
不
同
的
特
質
長
相
伴
隨
，

他
稱
這

種
特
質
為
「
憐
憫」
，

而
我
們
可
以
稱
之
為
同
情
(
在
盧
梭
寫
作
的
情
境
中
,
「
憐
憫」

並
不
具
備
我
們
今
天

可
能
蘊
含
的
輕
視
意
涵
，

而
更
接
近
於
同
情
心)
°

我
們
與
其
他
人
類
產
生
連
結
的
一

種
方
式
是
，

我
們
不
喜

歡
看
到
他
們
受
苦
°

盧
梭
認
為
這
是
根
基
於
人
類
本
性
的
事
實
：
在
自
然
狀
態
是
如
此
，

在
現
代
社
會
也
是
如

此
，

人
類
無
法
逃
避
這
樣
的
事
實
°

當
我
們
看
到
另
一

個
人
類
受
苦
(
特
別
是

二
個
脆
弱
的
人
，

例
如
孩
童)

時
，

我
們
的
心
裡
會
產
生
波
動
°

完
全
不
會
因
為
他
人
的
痛
苦
而
觸
動
內
心
是
一

種
不
人
道
的
表
現
，

至
少
在
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這
是
一

種
心
理
病
態
°

我
們
與
其
他
動
物
共
享
「
自
愛」

這
種
求
生
的
驅
力
，

而
「
憐
憫」

卻
是
人
類
所
獨
有
的
特
質
°

然
而
'

盧
梭
認
識
到
，

人
類
在
面
對
其
他
人
時
，

還
會
有
另
一

種
反
應
：
我
們
看
到
其
他
人
受
難
時
會
感
受
到
他
們
的

痛
苦
，

但
當
我
們
感
受
到
其
他
人
，

因
為
我
們
並
沒
有
表
現
出
極
度
的
痛
苦
(
正
如
多
數
時
候
＇

我
們
的
痛
苦

可
能
不
明
顯
的
情
形)
'

而
沒
有
表
現
出
什
麼
情
緒
時
，

我
們
也
會
為
之
感
到
痛
苦
°

我
們
確
實
會
好
奇
，

自

己
在
其
他
人
眼
中
的
形
象
為
何
°

我
們
的
痛
苦
可
能
會
引
起
他
們
的
憐
憫
，

但
當
我
們
不
在
痛
苦
中

I
當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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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只
是
在
忙
著
做
自
己
的
事
情
時

1

其
他
人
可
能
對
我
們
並
不
特
別
感
興
趣
°

他
們
不
在
乎
我
們
的
內
心
世

界
°

他
們
為
什
麼
要
在
乎
呢
？
因
此
，

儘
管
我
們
並
不
是
特
別
愛
自
我
表
現
的
生
物
，

但
我
們
仍
會
尋
找
不
同

的
方
法
來
提
升
自
己
，

吸
引
他
們
的
注
意
，

讓
自
己
在
人
群
中
脫
穎
而
出
°

我
們
注
意
到
其
他
人
也
在
做
同
樣

的
事
情
，

人
人
都
在
試
圖
博
取
注
意
力
°

這
使
得
我
們
有
了
比
較
的
對
象
°

其
他
人
的
自
我
表
現
讓
我
們
意
識

到
，

吸
引
他
人
的
注
意
是
一

種
競
爭
°

盧
梭
將
這
種
情
感
稱
為
「
愛
己」
(a
m
o
ur
pro
pre)
，

這
是
某
種
「
以
己
為
尊」

的
情
感
，

是
人
類
在
人

際
關
係
中
所
擁
有
的
，

愛
著
自
我
之
於
他
人
享
有
重
要
性
的
感
受
°

這
與
「
自
愛」

不
同
°
「
自
愛」

是
自
利

的
(
我
只
愛
著
自
我
生
存
得
以
延
續)
,

而

盂
変
己」

則
是
面
向
他
人
的
(
我
愛
著
「
我
被
其
他
人
所
喜
愛」

的
感
受)
°

同
時
，

儘
管
所
有
人
類
都
有
能
力
感
受
到
這
兩
種
自
我
中
心
的
情
感
(
即
使
聖
人
也
有

二
竺

孟
変

己」

的
情
感
，

這
使
他
們
渴
望
受
到
關
注)
'

但
並
不
能
因
此
就
斷
言
，

愛
己
必
然
主
導

更
不
用
說
預
先

決
定

1

任
何
人
類
社
會
的
形
態
°

這
兩
種
非
常
人
性
化
的
特
質
之
間
的
相
對
強
度
如
果
有
所
消
長
，

都
是
偶

然
的
，

而
它
們
都
與
憐
憫
共
存
°

人
類
故
事
中
的
兩
大
關
鍵
轉
變

那
麼
，

往
後
的
人
類
社
會
—
|
例[
如
十
八
世
紀
的
法
國
|l
|
究
竟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，

以
至
於
與
自
然
狀
態

產
生
差
異
？
為
什
麼
在
自
然
狀
態
充
斥
著
以
自
愛
來
驅
使
行
動
的
人
類
，

但
到
了
社
會
裡
卻
充
斥
著
以
社
經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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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為
驅
動
的
行
為
，

與
滿
滿
的
社
會
地
位
焦
慮
？
如
果
在
自
然
狀
態
裡
，

人
類
並
不
需
要
愛
己
的
情
感
，

又
為

什
麼
愛
己
會
在
社
會
裡
勝
出
？
愛
己
在
人
類
故
事
的
初
始
章
節
只
是
一

段
伏
流
，

它
是
如
何
開
始
占
據
主
導
地

位
的
？盧

梭
的
回
答
是
，

這
一

切
發
生
的
過
程
，

先
是
漸
漸
地
發
生
，

而
後
則
猛
然
地
發
生
°

這
段
過
程
存
在
某

種
無
以
避
免
的
特
性
，

但
也
存
在
著
跳
躍
式
的
轉
化
。

愛
己
並
不
是
一

種
在
我
們
人
類
演
化
的
故
事
中
，

突
然

出
現
的
外
部
感
染
，

導
致
我
們
偏
離
了
原
本
的
軌
道
°

它
一

直
潛
藏
在
人
性
裡
，

而
在
某
些
情
境
下
，

它
甦
醒

了
。
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思
想
家
的
困
難
之
處
在
於
，

要
怎
麼
解
釋
這
一

切
究
竟
是
如
何
發
生
，

因
為
一

旦
提
及
觸

發
愛
己
的
條
件

盒
譬
爭
、

比
較
、

辯
論)
'

似
乎
也
同
時
假
設
了
愛
己
早
已
存
在
°

這
個
難
題
近
似
於
另
一

個
困
擾
盧
梭
許
久
的
課
題
，

即
「
語
言
是
如
何
出
現
的
？」

這
－

深
奧
的
謎
團
°

這
同
時
也
是
人
類
演
化
中
最
難
以
解
釋
的
事
情
之
一

。

我
們
是
如
何
習
得
語
言
的
？
讓
這
個
課
題
難
以
輕
易
釐

清
的
原
因
在
於
，

任
何
產
生
語
言
所
需
的
合
作
關
係
，

似
乎
同
時
也
要
求
我
們
要
先
擁
有
語
言
才
能
開
始
展
開

合
作
°

如
果
你
不
能
談
論
某
個
詞
彙
的
意
涵
為
何
，

你
怎
麼
能
夠
對
該
詞
彙
的
意
涵
產
生
共
識
呢
？
盧
梭
認
為

他
並
沒
有
扎
實
的
證
據
得
以
回
答
這
個
問
題
，

但
誰
能
怪
他
呢
？
要
到
幾
百
年
後
，

關
於
演
化
的
證
據
才
開
始

被
彙
整
起
來
，

而
且
時
至
今
日
，

關
於
語
言
的
起
源
為
何
仍
舊
充
滿
爭
辯
。

盧
梭
所
認
識
到
的
是
，

在
人
類
從

過
去
走
向
現
在
的
漫
長
歷
程
中
，

合
作
、

競
爭
和
相
互
依
存
之
間
存
在
著
密
切
而
複
雜
的
關
係
°

語
言
是
一

種

相
互
依
存
的
形
式
，

它
既
是
人
類
競
爭
的
來
源
，

也
是
人
類
合
作
的
手
段
°

當
我
們
溝
通
時
，

我
們
必
然
會
與

他
人
進
行
比
較
，

並
且
有
時
會
懷
疑
自
己
是
否
能
夠
信
任
他
人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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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梭
認
為
，

有
兩
個
重
大
事
件
標
示
了
人
類
故
事
中
的
關
鍵
轉
變
，

它
們
誘
使
了
愛
己
的
覺
醒
，

而
其
後

果
龐
大
深
遠
：
亦
即
是
農
業
和
冶
金
技
術
兩
者
同
時
被
發
明
了
出
來
(
現
在
有
些
史
學
家
會
用
所
謂
的
農
業
革

命
來
稱
呼
這
兩
個
事
件
，

這
大
約
發
生
在
一

萬
年
前)
°

正
如
盧
梭
所
言
，

人
類
的
虛
榮
心
並
不
始
於
金
銀
，

而
是
始
於
小
麥
和
鐵
。

當
人
類
從
狩
獵
與
採
集
社
會
轉
向
農
業
與
定
居
社
會
時
，

當
人
們
開
始
耕
種
土
地
，

必

須
要
停
留
在
一

個
地
方
以
利
種
植
和
養
成
所
需
的
食
物
時
，

當
人
們
開
始
了
解
要
如
何
使
用
農
業
勞
力
所
需
的

器
具
時
，

人
們
同
時
也
獲
得
了
社
會
階
級
與
所
有
權
的
概
念
°

人
們
開
始
會
說
這
是
我
的
農
具
、

那
是
我
的
土

地
。

而
這
些
器
具
也
成
為
新
形
態
戰
爭
的
器
具
，

犁
頭
足
以
轉
化
為
劍
刃
°

隨
著
這
一

切
的
開
展
，

人
們
開
始

有
了
勞
力
分
工
。

如
果
一

些
人
負
責
製
造
器
具
，

那
麼
另
一

些
人
就
必
須
要
為
他
們
提
供
食
物
，

而
這
會
形
成

一

種
相
互
依
存
關
係
：
器
具
製
造
者
需
要
食
物
，

而
食
物
供
應
者
需
要
器
具
來
生
產
食
物
°

但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這
同
時
帶
來
了
更
為
根
本
的
轉
變
°

它
轉
變
了
我
們
如
何
體
驗
空
間
和
時
間
°

在
人
類

的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
我
們
是
日
復
一

日
地
生
活
：
早
上
起
床
，

晚
上
入
睡
，

這
就
是
你
的
生
活
；
沒
有
人
需
要
考

慮
明
天
，

因
為
明
天
總
是
可
以
使
我
們
遠
離
今
天
的
種
種
°

然
而
，
一

旦
你
安
定
在
一

個
地
方
，

尤
其
當
你
開

始
播
種
並
等
待
所
種
植
的
種
子
熟
成
為
食
物
時
，

你
就
必
須
計
畫
並
思
考
未
來
°

計
畫
和
思
考
未
來
的
需
求
，

使
得
人
類
要
開
始
擔
心
其
他
人
°

他
們
可
以
被
依
賴
嗎
？
他
們
會
等
待
嗎
？
他
們
等
不
及
作
物
熟
成
時
，

又
該

如
何
控
制
？

人
們
對
空
間
的
感
受
也
發
生
了
變
化
，

因
為
現
在
人
們
被
固
定
在
一

塊
土
地
上
，

離
開
變
得
更
加
困
難
°

如
果
這
個
地
方
讓
你
過
得
不
順
遂
了
，

你
能
確
保
有
一

個
地
方
可
以
讓
你
離
開
嗎
？
如
果
下
一

片
土
地
已
經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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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占
據
，

而
且
那
些
人
並
不
是
你
所
認
同
的
人
呢
？
一

旦
有
了
小
麥
和
鐵
，

脫
離
社
會
變
得
愈
發
困
難
°

當

然
，

這
並
非
完
全
不
可
能
，

只
是
確
實
變
得
困
難
了
°

隨
著
農
業
與
冶
金
技
術
的
出
現
，

人
類
在
無
可
挽
回
的
道
路
上
，

已
經
緩
緩
邁
入
下
一

個
階
段
，

而
這
個

階
段
，

正
是
事
情
真
正
開
始
出
錯
的
時
刻
：
私
有
財
產
概
念
的
發
明
°

盧
梭
認
為
，

當
第
一

個
人
類
開
始
宣
稱

某
塊
土
地
「
是
我
的」
，

並
為
之
標
出
界
線
的
時
刻
，

就
是
人
類
終
局
的
開
端
°

又
或
者
說
，

是
人
類
故
事
初

始
篇
章
的
終
結
°

這
一

刻
開
啟
了
盧
梭
所
認
定
的
，

將
會
成
為
所
謂
「
進
步」

或
「
文
明」

最
為
糟
糕
的
面
向

的
過
程
°

這
個
面
向
是
事
物
的
外
表
總
是
優
於
其
真
實
本
質
°

試
想
，

如
果
你
要
宣
稱
某
塊
土
地
是
你
的
，

你

會
需
要
提
出
一

個
理
由
°

而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這
個
理
由
本
質
上
是
虛
假
的
°

從
自
然
的
角
度
來
說
，

這
塊
土
地

並
不
是
你
的
，

也
不
是
我
的
°

人
類
對
土
地
從
屬
的
爭
論
，

對
自
然
沒
有
意
義
°

私
有
財
產
本
身
，

也
不
是
一

種
自
然
現
象
°

因
此
，

你
必
須
提
出
一

個
人
造
的
論
證
，

來
解
釋
你
擁
有
這
種
權
利
的
理
由
°

這
個
論
證
將
是

虛
假
的
，

因
為
這
種
人
造
論
證
所
構
成
的
權
利
將
是
一

種
虛
構
°

所
以
，

從
那
一

刻
起
，

我
們
踏
上
了
虛
構
論

證
的
道
路
，

而
一

個
人
依
據
這
種
虛
構
論
證
所
能
給
出
的
、

占
據
財
產
的
理
由
愈
是
巧
妙
，

那
個
人
的
處
境
也

就
愈
好
。

事
物
的
外
觀
將
比
其
真
實
樣
貌
更
為
重
要
，

表
象
將
成
為
我
們
相
互
貿
易
賴
以
為
之
的
流
通
貨
幣
°

一

旦
發
生
這
種
情
況
，

盧
梭
認
為
我
們
將
會
深
陷
麻
煩
°

現
在
讓
我
們
再
加
速
一

下
故
事
的
進
程
°

富
人
和
窮
人
之
間
的
區
別
，

被
重
新
定
義
為
強
者
與
弱
者
之
間

的
區
別
°

富
人
藉
由
宣
稱
自
己
更
有
能
力
，

來
為
自
己
所
做
的
事
情
辯
護
，

並
以
此
解
釋
了
他
們
享
有
富
裕
的

權
利
從
何
而
來
°

從
這
層
虛
構
的
強
弱
之
別
的
宣
稱
，

到
主
人
與
奴
隸
之
間
的
差
異
，

只
有
一

小
步
之
隔
°
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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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
人
類
最
終
會
被
他
人
所
擁
有
，

成
為
其
他
人
的
財
產
°

私
有
財
產
產
生
了
社
會
分
化
，

這
種
分
化
變
得
根
深

柢
固
，

然
後
受
到
法
律
的
支
持
，

而
這
同
時
要
求
人
們
必
須
創
造
具
有
強
制
權
力
的
國
家
°

這
一

過
程
的
發
展

方
向
，

是
從
標
示
土
地
界
線
的
木
竿
繩
線
到
守
護
建
築
的
警
衛
，

再
到
法
律
，

終
至
國
家
°

第
一

個
透
過
虛
構

論
證
來
宣
稱
自
己
享
有
私
有
財
產
的
人
，

僅
只
是
藉
由
標
記
來
劃
定
土
地
，

但
他
隨
後
意
識
他
所
劃
下
的
邊
界

需
要
被
保
護
，

因
此
他
需
要
警
衛
°

為
了
證
明
警
衛
的
存
在
和
使
用
武
力
的
正
當
性
，

法
律
是
必
需
的
°

法
律

要
得
以
被
確
立
，

則
意
味
著
政
治
必
須
存
在
，

而
政
治
則
將
成
為
強
制
力
的
基
礎
°

到
了
這
一

刻
，

我
們
真
的

被
現
代
的
困
境
給
困
住
了
°

為
什
麼
人
們
會
允
許
這
種
事
情
發
生
呢
？
如
果
一

個
人
宣
稱
「
這
塊
土
地
是
我
的」
，

為
什
麼
其
他
人
會

允
許
這
個
人
如
此
宣
稱
呢
？
盧
梭
的
答
案
是
，

大
多
數
人
在
面
對
少
數
人
時
，

自
然
處
於
劣
勢
，

因
為
多
數
永

遠
缺
乏
一

個
單
一

的
聲
音
來
進
行
抗
議
°

畢
竟
，

人
類
的
自
然
狀
態
是
一

種
孤
獨
的
狀
態
°

我
們
無
法
就
我
們

想
要
什
麼
達
成
共
識
，

哪
怕
我
們
不
想
要
的
事
情
已
經
在
眼
前
發
生
°

對
於
一

個
人
或
一

小
群
人
來
說
，

講
述

一

個
自
私
的
故
事
來
解
釋
他
們
的
需
求
，

會
比
一

大
群
人
抗
議
這
個
解
釋
要
來
得
容
易
許
多
°

這
一

小
群
人
只

需
要
發
展
出
一

套
規
則
，

甚
至
一

套
適
用
於
所
有
人
的
權
利
°

這
將
會
是
一

個
虛
構
的
敘
事
，

但
如
果
呈
現
得

當
，

它
可
能
會
非
常
有
說
服
力
，

尤
其
如
果
這
個
敘
事
被
以
巧
妙
的
方
式
表
達
出
來
°

也
因
此
，

我
們
陷
入
虛
構
敘
事
的
陷
阱
，

而
這
是
因
為
我
們
開
始
覺
得
自
己
似
乎
別
無
選
擇
：
我
們
的
抵

抗
意
識
來
得
太
晚
，

使
得
我
們
已
經
無
力
抵
抗
°

借
用
一

個
更
近
代
的
術
語
，

這
個
過
程
中
存
在
了
一

種
網
絡

效
應
°

愈
多
的
人
認
同
表
現
勝
於
本
質
，

堅
持
本
質
也
就
愈
發
困
難
°

事
實
上
，

如
果
同
意
並
接
受
了
這
個
虛



41 第一章 盧梭論文明社會的殞落

構
敘
事
能
讓
人
得
到
溫
飽
與
保
護
，

那
麼
要
離
開
這
個
虛
構
敘
事
編
織
的
陷
阱
，

會
需
要
無
與
倫
比
的
勇
氣
°

但
是
盧
梭
認
為
，

私
有
財
產
權
的
虛
構
敘
事
所
織
就
的
陷
阱
，

並
不
僅
是
坑
陷
了
窮
人
而
已
；
這
是
一

個
為

每
個
人
所
設
的
陷
阱
，

包
括
了
最
富
有
的
那
群
人
°

就
連
那
個
最
初
宣
稱
「
這
是
我
的
土
地」

的
人
，

也
把
自

己
困
在
陷
阱
裡
了
。

盧
梭
在
將
故
事
推
進
到
他
所
處
的
時
代
時
，

提
出
了
這
麼
一

個
論
點
，

那
是
一

個
富
人
相

對
享
有
了
許
多
資
源
，

而
窮
人
卻
得
到
極
少
物
資
的
世
界
°

如
果
有
些
人
擁
有
的
遠
超
他
們
需
求
所
有
的
物
質

資
源
，

而
另
一

些
人
卻
根
本
沒
有
足
夠
的
物
資
，

這
樣
的
情
境
對
富
人
來
說
也
是
極
其
不
利
的
°

十
八
世
紀
的

「
文
明」

社
會
的
表
徵
是
，

即
使
是
最
富
裕
的
人
也
受
狹
隘
、

膚
淺
的
生
活
以
及
持
續
不
健
康
的
毛
病
所
苦
：

他
們
身
體
虛
弱
、

被
虛
偽
醫
藥
的
空
洞
承
諾
所
欺
瞞
、

沉
迷
於
奢
華
，

花
費
時
間
和
精
力
試
圖
讓
自
己
看
起
來

光
鮮
亮
麗
，

同
時
卻
也
忘
記
了
真
正
重
要
的
事
物
°

盧
梭
批
判
了
文
明
的
虛
構
與
虛
偽
，

也
批
判
其
視
人
造
虛

構
的
價
值
高
於
自
然
本
質
的
荒
謬
雙
重
標
準
°

從
某
種
意
義
上
說
，

這
是
一

個
相
對
為
人
所
熟
悉
的
論
點
：
盧
梭
當
然
不
是
唯
一
一

個
看
穿
文
明
行
為
虛

假
表
象
的
人
°

但
在
這
裡
，

必
須
要
指
出
的
是
，

盧
梭
的
論
點
超
越
了
對
現
代
生
活
有
多
膚
淺
的
常
見
譴
責
°

盧
梭
的
觀
點
之
所
以
既
令
人
振
奮
又
令
人
震
驚
，

在
於
他
不
僅
拒
絕
奢
華
、

文
明
和
貪
婪
生
活
的
虛
偽
，

更
是

完
全
拒
絕
了
定
居
在
特
定
地
域
這
種
生
活
形
態
及
其
各
種
附
屬
產
物
，

而
這
包
括
了
那
些
我
們
已
經
視
為
自
然

而
然
的
特
徵
°

盧
梭
認
為
，

所
有
這
一

切
都
是
腐
化
的
°

用
同
情
心
來
舉
例
：
我
們
從
未
揚
棄
過
同
情
心
，

即

使
在
像
我
們
所
在
的
這
種
自
私
的
社
會
裡
，

我
們
仍
然
保
有
著
因
為
見
到
他
人
受
難
而
感
到
痛
苦
的
能
力
°

但

盧
梭
認
為
，

文
明
情
境
下
的
同
情
心
與
原
始
情
境
下
的
同
情
心
有
所
不
同
；
如
他
所
說
，

在
自
然
情
境
中
，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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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彼
此
之
間
的
情
感
是
「
模
糊
但
強
烈
的」
°

他
的
意
思
是
，

這
種
情
感
的
本
質
並
不
會
有
太
多
的
哭
泣
和
哀

號
，

也
不
會
有
太
多
過
剩
的
情
感
表
現
，

但
卻
有
著
真
正
的
信
念
°
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
人
們
看
到
其
他
人
受
苦

時
不
會
哭
，

但
他
們
會
採
取
行
動
來
幫
助
緩
解
他
人
的
痛
苦
°

盧
梭
認
為
，

在
文
明
社
會
中
，

所
謂
的
同
情
心

表
現
出
顯
著
而
奢
華
的
外
在
形
式
，

但
實
際
的
感
受
卻
是
薄
弱
的
°

這
種
觀
點
至
今
仍
然
有
其
影
響
力
°

我
們

在
新
聞
中
看
到
一

個
孩
子
餓
得
瘦
弱
無
力
時
會
流
淚
，

但
總
體
來
說
，

我
們
卻
沒
有
採
取
任
何
實
際
行
動
去
改

善
孩
子
餓
得
過
瘦
的
處
境
°

在
文
明
情
境
中
，

同
情
心
變
成
某
種
表
現
°

盧
梭
最
激
進
的
論
點
之
一

在
於
，

他
指
出
家
庭
生
活
也
是
一

種
虛
構
的
表
現
°

而
這
對
十
八
世
紀
與
許
多

現
代
的
讀
者
來
說
，

都
是
他
最
令
人
震
驚
的
論
點
°

家
庭
看
起
來
是
唯
一

能
將
現
代
的
我
們
與
人
類
故
事
的
起

源
串
連
起
來
的
事
物
°

即
使
在
人
類
原
初
的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
家
庭
似
乎
無
庸
置
疑
是
必
要
的
存
在
，

也
是
唯
一

不
可
避
免
的
相
互
依
存
閽
係
：
父
親
、

母
親
和
孩
子
°

但
盧
梭
卻
說
，

連
這
種
家
庭
關
係
也
不
是
自
然
的
°

在

這
裡
，

他
是
在
反
駁
另
一

位
十
七
世
紀
的
英
國
哲
學
家
約
翰
·

洛
克
(Jo
hn
L
oc

ke)
。

洛
克
認
為
，

由
於
人

類
的
自
然
構
造

I

懷
孕
過
程
的
艱
辛
、

童
年
的
脆
弱
無
助
，

使
得
人
類
與
其
他
動
物
相
比
起
來
，

需
要
很
長

的
時
間
才
能
自
給
自
足

我
們
需
要
大
量
的
保
護
°

母
親
在
懷
孕
期
間
需
要
父
親
的
支
持
和
保
護
，

孩
子
在

幼
年
時
期
需
要
父
母
的
支
持
和
保
護
°

這
必
然
會
導
致
某
種
分
工
，

按
照
當
時
的
的
說
法
：
父
親
照
顧
母
親
，

母
親
照
顧
嬰
兒
°

這
被
認
為
是
一

種
自
然
關
係
，

是
人
類
這
個
物
種
得
以
延
續
的
唯
一

方
式
°

但
盧
梭
對
這
個
觀
念
說
「
不」
。

這
不
是
自
然
的
°

他
認
為
在
自
然
狀
態
下
，

父
親
沒
有
理
由
留
在
原
地

等
待
孩
子
出
生
°

有
些
嬰
兒
會
活
下
來
，

有
些
嬰
兒
會
死
去
，

這
才
是
自
然
°

他
甚
至
不
認
為
對
孩
子
的
同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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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以
鞏
固
家
庭
關
係
°

盧
梭
相
信
，

人
類
在
本
質
上
既
有
能
力
也
有
權
利
脫
離
家
庭
生
活
°

而
且
，

他
不
僅
止
於
懷
抱
這
樣
的
想

法
，

還
把
它
們
付
諸
實
踐
。

盧
梭
的
個
人
生
活
中
最
令
人
震
驚
的
一

點
是
，

他
有
五
個
孩
子
，

卻
未
曾
撫
養
過

任
何
一

個
小
孩
；
他
們
都
在
出
生
不
久
就
被
送
走
了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
他
們
都
被
帶
到
孤
兒
院
去
成
長
°

這
或
許

不
像
把
他
們
留
在
山
坡
上
讓
他
們
死
去
那
麼
糟
糕
，

但
比
起
將
孩
子
們
留
在
一

個
溫
暖
安
全
的
地
方
由
雙
親
照

顧
長
大
，

這
已
經
幾
近
於
將
孩
子
們
棄
置
於
山
上
任
由
他
們
自
生
自
滅
了
。

盧
梭
實
際
上
就
是
拋
棄
了
他
的
孩

子
。

他
最
終
還
是
有
和
孩
子
們
的
母
親
結
婚
(
那
位
有
時
被
形
容
為
半
識
字
的
洗
衣
工
的
女
性)
,

但
那
是
在

孩
子
們
早
已
離
開
不
在
之
後
°

也
許
他
認
為
這
樣
才
是
真
正
地
做
自
己
°

誰
知
道
他
這
麼
做
的
動
機
是
什
麼

呢
？
但
這
也
是
我
認
為
，

我
們
不
可
能
把
盧
梭
稱
為
一

個
「
好
哲
學
家」

的
原
因
之
一
。

霍
布
斯
和
洛
克
這
兩

位
哲
學
家
都
沒
有
孩
子
，

但
他
們
的
人
格
都
遠
比
盧
梭
好
上
許
多
°

盧
梭
絕
對
不
是
一

個
善
良
的
人
，

他
也
不
是
一

個
懷
舊
的
人
。

他
並
不
認
為
人
類
有
可
能
回
到
一

個
更

早
、

更
真
實
、

更
美
好
的
時
代
°

人
類
社
會
無
法
回
溯
，

更
無
法
逆
轉
其
先
是
緩
慢
而
漸
進
地
發
生
、

然
後
是

迅
速
進
展
而
終
至
致
命
的
錯
誤
：
從
小
麥
和
鐵
、

財
產
和
法
律
，

經
歷
家
庭
和
國
家
，

來
到
奢
華
、

特
權
，

直

至
真
正
的
現
代
生
活
的
荒
唐
與
可
笑
的
種
種
表
演
°

我
們
曾
經
是
自
然
的
存
在
，

但
我
們
早
已
不
再
自
然
°

當

然
，

我
們
都
需
要
在
生
活
中
融
入
更
多
的
自
然
元
素
。

盧
梭
會
鼓
勵
我
們
走
向
郷
村
，

呼
吸
更
自
然
的
空
氣
，

即
便
我
們
不
可
能
再
像
過
去
那
樣
隱
居
森
林
、

靠
覓
食
為
生
°

但
他
並
不
認
為
我
們
的
社
會
能
夠
重
新
「
自
然

化」
。

社
會
本
身
就
不
是
自
然
的
存
在
，

我
們
也
都
變
成
了
極
具
社
會
性
的
動
物
°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44 

現
代
文
明
問
題
的
解
方

那
麼
，

如
果
無
法
回
頭
，

我
們
可
以
怎
麼
辦
呢
？
這
就
是
政
治
哲
學
必
須
著
手
介
入
的
課
題
°

事
實
上
，

這
也
是
他
後
來
更
著
名
的
作
品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的
切
入
點
°

盧
梭
同
意
霍
布
斯
的
觀
點
，

亦
即
政
治
不
是
自

然
的
°

它
是
人
造
的
：
我
們
必
須
發
明
政
治
°

儘
管
如
此
，

盧
梭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中
講
述
的
故
事
，

是
一

個

偶
然
發
明
出
來
的
政
治
，

政
治
的
出
現
是
隨
機
的
，

而
不
是
任
何
刻
意
計
畫
的
°

如
果
我
們
能
比
過
去
更
有
意

識
去
創
造
政
治
，

那
麼
也
許
我
們
可
以
避
免
那
條
不
斷
犯
下
非
選
擇
性
錯
誤
、

最
終
感
到
被
陷
阱
所
困
的
道

路
，

並
找
到
一

種
替
代
方
案
°

盧
梭
與
霍
布
斯
之
間
的
區
別
在
於
，

盧
梭
明
確
拒
絕
了
霍
布
斯
提
出
的
實
現
人
造
秩
序
的
主
要
機
制
：
政

治
代
表
制
°

霍
布
斯
說
，

我
們
實
現
和
平
的
唯
一

方
法
，

是
將
我
們
的
決
策
權
委
託
給
某
個
人
或
某
個
機
構
，

讓
他
們
代
表
我
們
，

來
為
我
們
做
出
政
治
決
定
，

以
獲
取
穩
定
的
生
活
°

盧
梭
拒
絕
了
這
一

點
，

他
拒
絕
了
代

表
制
，

因
為
對
他
來
說
，

這
正
是
現
代
文
明
生
活
問
題
的
根
源
，

而
不
是
解
決
之
道
°

將
代
表
制
作
為
政
治
的

基
礎
，

意
味
著
把
表
象
置
於
現
實
之
上
，

因
為
我
們
最
終
所
生
活
的
情
境
，

將
不
會
是
由
我
們
自
身
參
與
創
造

的
法
律
所
規
範
的
情
境
°

哪
怕
那
些
人
以
我
們
的
代
表
自
居
，

這
些
法
律
終
究
是
他
們
所
制
定
的
而
不
是
我
們

所
制
定
的
，

其
中
所
蘊
含
的
正
當
性
也
會
是
別
人
的
正
當
性
；
在
代
表
制
所
構
成
的
政
治
與
法
律
中
生
活
，

將

意
味
著
我
們
以
代
表
的
表
象
異
化
了
我
們
的
真
實
自
我
°

盧
梭
希
望
我
們
為
自
己
重
新
奪
回
政
治
這
個
屬
於
我
們
的
人
造
特
徵
°

在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中
，

他
提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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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一

個
看
似
簡
單
的
實
現
方
法
，

那
就
是
我
們
可
以
藉
由
集
體
行
動
來
重
新
奪
回
政
治
：
我
們
可
以
將
我
們
的

意
志
融
合
成
為
一

個
稱
為
「
公
意」
(
gen
eral
wi
ll)

的
東
西
，

這
樣
我
們
作
為
一

個
人
民
可
以
確
實
地
說
，

我
們
統
治
著
我
們
自
己
°

但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的
論
述
，

並
沒
有
讓
這
個
過
程
顯
得
容
易
達
成
，

盧
梭
也
明
確

指
出
這
將
會
是
一

段
非
常
困
難
的
過
程
°

考
慮
到
我
們
已
經
成
為
什
麼
樣
的
人
，

考
慮
到
我
們
現
在
的
狀
況
，

要
親
自
參
與
立
法
是
非
常
艱
難
的
°

這
意
味
著
我
們
要
做
出
龐
大
的
犧
牲
，

包
括
我
們
要
放
棄
那
些
為
了
表
象

而
生
活
的
快
樂
並
且
投
身
政
治
參
與
裡
°

而
且
盧
梭
明
確
意
識
到
，

這
種
犧
牲
並
不
適
合
所
有
人
°

他
指
出
，

這
種
奪
回
政
治
的
現
象
，

只
能
在
人
口
規
模
較
小
的
社
會
中
實
現
，

比
如
像
日
內
瓦
這
樣
的
城
邦
，

而
那
裡
也

是
盧
梭
出
生
和
成
長
的
地
方
°

要
達
到
這
樣
的
目
標
，

會
需
要
一

種
特
定
的
社
會
存
在
方
式
：
他
所
謂
的
「
嚴

厲
的
民
主」
。

這
不
是
一

種
懷
舊
的
願
景
，

它
沒
有
那
種
舒
適
的
安
逸
感
，

但
它
回
顧
的
是
一

種
更
為
簡
樸
的

生
活
方
式
。

更
少
的
奢
侈
，

更
少
的
商
業
，

更
少
的
貿
易
，

對
企
業
權
力
予
以
約
束
，

為
了
集
體
的
利
益
而
限

制
個
人
自
由
°

這
當
然
不
是
自
然
的
生
活
形
態
，

但
這
是
一

種
更
為
簡
樸
的
生
活
，

擁
有
更
少
的
干
擾
、

更
少

的
比
較
、

更
少
的
愛
己
和
更
少
的
驕
傲
°

這
是
非
常
嚴
苛
的
°

在
十
八
世
紀
是
如
此
，

今
天
更
是
如
此
°

盧
梭
在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中
，

並
沒
有
將
這
種
形
態
的
政
治
呈
現
為
針
對
現
況
困
境
的
萬
靈
藥
°

相
反

地
，

他
將
之
視
為
某
種
標
準
，

用
來
衡
量
我
們
與
一

種
可
能
對
我
們
有
意
義
、

能
夠
使
我
們
擺
脫
我
們
所
陷
入

的
陷
阱
的
政
治
之
間
，

有
著
多
麼
遙
遠
的
距
離
°

但
對
於
盧
梭
的
批
評
者
來
說
，

這
樣
的
政
治
本
身
也
是
一

種

陷
阱
：
它
誘
人
的
理
論
與
清
晰
的
論
述
，

掩
蓋
了
盧
梭
的
理
論
中
所
蘊
含
太
多
不
可
能
被
實
現
的
要
求
°

這
會

導
致
什
麼
結
果
呢
？
盧
梭
的
批
評
者
之
一
，

班
雅
明
．

康
斯
坦
(
Be
nja
min
C
onsta
nt)

在
一

八
一

九
年
回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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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
將
法
國
大
革
命
及
其
後
的
恐
怖
統
治
的
災
難
都
歸
咎
於
盧
梭
，

因
為
他
認
為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對
現
代
公

民
的
要
求
過
於
苛
刻
°

那
種
嚴
苛
的
集
體
自
我
統
治
，

在
像
法
國
這
樣
的
社
會
中
是
不
可
能
實
現
的
，

當
時
的

法
國
是
擁
有
數
千
萬
人
口
的
國
家
，

已
經
不
僅
僅
致
力
於
奢
華
，

還
包
括
貿
易
、

商
業
、

進
步
、

藝
術
、

科
學

和
個
人
自
由
的
私
密
享
樂
：
這
樣
的
社
會
由
像
你
我
這
樣
的
人
組
成
°

最
終
，

試
圖
挽
救
國
家
免
於
政
治
代
表

制
的
缺
陷
，

反
而
有
可
能
將
國
家
變
成
壓
迫
個
人
多
樣
性
的
怪
物
°

先
不
論
盧
梭
的
追
隨
者
可
能
怎
麼
想
，

我
不
確
定
盧
梭
是
否
曾
相
信
，

像
法
國
這
樣
的
社
會
能
夠
實
現
政

治
上
的
自
我
統
治
°

我
認
為
他
是
故
意
把
他
的
理
論
構
築
成
為
一

個
幾
乎
不
可
能
達
到
的
政
治
標
準
，

以
便
讓

他
的
同
時
代
人
看
清
他
們
的
真
實
面
貌
°
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中
，

他
向
我
們
展
示
了
我
們
與
曾
經
的
自
己
之
間

有
著
多
麼
遠
的
距
離
°

而
在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中
，

他
向
我
們
展
示
了
我
們
與
政
治
應
該
達
到
的
目
標
之
間
的

距
離
有
多
遠
°
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指
向
的
方
向
不
僅
僅
是
革
命
政
治
，

它
還
指
向
十
九
世
紀
的
演
化
理
論
，

因
為
它
本
身
就

是
一

種
不
受
傳
統
進
步
觀
念
束
縛
的
、

人
類
發
展
的
演
化
論
°

我
們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演
化
成
了
我
們
現
在
的

樣
子
，

這
並
不
是
我
們
自
己
的
選
擇
，

我
們
自
己
也
知
道
自
己
正
在
邁
向
這
樣
的
結
局
°

有
一

些
別
的
力
量
在

影
響
我
們
，

這
些
力
量
存
在
於
我
們
的
本
性
之
中
，

但
我
們
卻
無
法
控
制
它
們
°

盧
梭
的
演
化
論
與
達
爾
文
的

有
所
不
同
，

因
為
他
對
未
來
的
科
學
一

無
所
知
°

但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預
示
了
後
來
關
於
如
何
用
演
化
論
的
觀
點

來
理
解
過
去
的
論
點
，

並
思
考
甚
至
我
們
的
自
由
也
可
能
是
受
到
我
們
演
化
的
遺
產
所
預
先
決
定
了
。
《
第
二

論
文
》

還
指
向
了
二
十
世
紀
心
理
治
療
和
心
理
學
的
智
識
革
命
，

因
為
它
在
某
部
分
上
是
一

個
關
於
自
我
認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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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論
點
°

我
們
必
須
真
正
了
解
我
們
的
起
源
，

真
正
認
識
我
們
是
誰
，

以
及
這
樣
的
認
識
意
味
著
什
麼
°

如
果

我
們
不
僅
被
重
大
選
擇
所
塑
造
，

甚
至
也
不
總
是
被
瑣
碎
的
選
擇
所
影
響
，

而
是
被
那
些
我
們
未
曾
深
思
的
決

定
所
構
成
，

其
中
，

有
些
未
曾
深
思
的
決
定
，

甚
至
是
連
我
們
自
己
都
不
知
道
自
己
已
經
做
出
了
這
樣
的
決
定

時
，

那
又
意
味
著
什
麼
？
然
後
分
析
我
們
自
己
，

嘗
試
理
解
我
們
還
剩
下
哪
些
選
擇
，

又
意
味
著
什
麼
？
這
也

是
盧
梭
的
研
究
計
畫
之
一
。

如
果
我
必
須
指
出
盧
梭
與
霍
布
斯
之
間
的
核
心
區
別
—
|＇
也
是
這
本
書
與
上
一

本
書
之
間
的
差
異
|
|＇
我

會
說
霍
布
斯
希
望
我
們
接
受
現
代
生
活
的
二
元
性
°

這
是
生
活
在
虛
構
時
代
的
基
本
條
件
：
我
們
將
會
異
化
自

己
，

而
我
們
必
須
學
會
與
之
共
處
°

這
是
我
們
為
個
人
自
由
，

是
為
了
創
造
一

個
私
人
空
間
並
在
其
中
自
在
做

自
己
而
不
受
干
涉
，

並
同
時
請
求
他
人
的
關
注
，

是
我
們
為
了
這
些
種
種
所
必
須
付
出
的
代
價
°

盧
梭
則
堅
拒

地
說
「
不」

：
我
們
無
法
在
這
種
條
件
下
繁
榮
，

也
不
應
該
接
受
它
。

這
種
現
代
生
活
的
自
我
標
榜
是
一

個
謊

言
，

是
一

個
建
立
在
表
象
的
自
我
定
義
並
由
代
表
制
的
真
理
所
支
撐
的
謊
言
°

盧
梭
並
不
認
為
，

在
這
樣
的
困
境
裡
，

我
們
一

定
能
有
辦
法
使
自
己
重
新
變
得
完
整
°

尤
其
不
是
藉
由
追

溯
那
段
帶
我
們
回
到
人
類
不
平
等
自
然
起
源
的
故
事
°

那
只
會
讓
我
們
對
自
己
淺
薄
的
生
活
感
到
沮
喪
°

但
他

認
為
，

即
使
在
現
代
的
虛
構
情
境
下
，

我
們
也
不
應
放
棄
努
力
變
得
更
加
完
整
，

我
們
應
該
將
這
種
虛
構
性
掌

握
在
自
己
手
中
，

而
不
是
單
純
接
受
它
是
來
自
外
界
且
必
然
令
人
異
化
的
事
實
°

我
們
不
應
放
棄
°

我
們
應
該

繼
續
努
力
，

讓
現
代
生
活
比
它
本
來
可
能
的
樣
態
少
一

些
自
我
異
化
，

特
別
是
考
慮
到
我
們
已
經
成
為
了
什

麼
樣
貌
：
我
們
成
了
自
我
意
識
過
剩
的
生
物
、

花
費
荒
謬
的
大
量
時
間
與
他
人
比
較
而
非
彼
此
同
情
、

思
索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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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是
否
比
那
個
人
更
好
還
是
更
差
、
苦
惱
自
己
能
否
在
沒
有
某
個
人
的
情
況
下
生
存
丶
自
願
或
有
時
不
自
願
且

常
常
不
知
不
覺
地
進
入
某
種
相
互
依
存
的
關
係
°
既
然
這
就
是
我
們
—
�
既
然
我
們
已
經
不
再
是
自
然
的
人
類

我
們
就
應
該
更
積
極
擁
抱
這一

點
°
既
然
我
們
如
此
執
著
於
表
象
，
我
們
就
不
應
放
棄
努
力
讓
這
些
表
象

變
得
更
加
真
實
，
更
加
能
夠
反
映
本
質
，

從
而
使
得
本
質
能
藉
由
表
象
而
被
欣
賞
°
我
們
應
該
更
好
地
了
解
自

己
°
在
這一

點
上
，

有
誰
能
說
盧
梭
是
錯
的
呢
？



盧
梭
於
＿

七
＿
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出
生
在
日
內
瓦
共
和
國
°

他
的
母
親
在
他
出
生
不
久
後
去
世
，

他
由
父
親
(
-

位
鐘
錶
匠)

和
姑
姑
撫
養
長
大
°

在
他
十
歲
的
時
候
，

他
的
父
親
因
為
法
律
糾
紛
被
迫
逃

離
城
市
，

將
盧
梭
留
給
當
地
＿

位
牧
師
照
顧
°

他
被
送
往
＿

間
奉
行
喀
爾
文
教
派
教
義
的
寄
宿
學
校
上

學
，

在
學
校
待
了
幾
年
之
後
，

他
被
送
到
＿

位
刻
字
師
傅
的
工
坊
當
學
徒
，

而
在
工
坊
裡
盧
梭
飽
受
刻
字

師
傅
虐
待
°

最
後
，

盧
梭
逃
離
了
工
坊
，

投
靠
了
＿

位
天
主
教
神
父
，

神
父
則
將
盧
梭
引
介
給
＿

位
年
長

的
貴
婦
：
弗
朗
索
瓦
絲
l
路
易
絲
．

德
．

華
倫
(
Fra
n
c;
oi
s
e-
L
o
ui
s
e
d
e
 la
 To
ure)
°

人
們
稱
她
為
華
倫

夫
人
°

經
歷
了
數
年
在
義
大
利
和
法
國
的
漂
泊
生
活
後
，

盧
梭
回
到
了
華
倫
夫
人
身
邊
，

成
為
她
的
情
人

及
家
庭
照
顧
者
°

儘
管
他
年
輕
時
的
求
學
過
程
極
不
穩
定
，

但
盧
梭
在
二
十
多
歲
時
重
新
投
入
對
哲
學
丶

數
學
和
音
樂
的
硏
究
°
＿

七
四
二
年
，

盧
梭
前
往
巴
黎
，

期
望
自
己
能
為
當
時
音
樂
家
的
記
譜
方
式
帶
來

革
命
般
的
變
革
°

雖
然
法
國
科
學
院
拒
絕
了
盧
梭
的
提
案
，

但
這
＿

趟
巴
黎
之
旅
使
他
與
法
國
啟
蒙
運
動

的
明
星
們
，

如
哲
學
家
和
百
科
全
書
的
編
纂
者
丹
尼
斯
．

狄
德
羅
(
D
e
ni
s
Di
d
e
rot)
，

建
立
了
更
緊
密

的
聯
繫
°
＿

七
四
四
年
，

盧
梭
搬
到
巴
黎
，

繼
績
為
狄
德
羅
和
尚
·

勒
朗
．

達
朗
貝
爾
(
Je
a
n
le
 Ro
n
d
 

d'
Al
e
m
b
e
rt)

的
《
百
科
全
書》

撰
寫
文
章
°

他
的
哲
學
與
人
生
突
破
發
生
在
＿

七
四
九
年
，

當
時
他
憑

藉
一

篇
論
文
贏
得
論
文
競
賽
，

論
文
的
核
心
論
點
是
「
人
類
天
性
善
良
，

但
已
被
社
會
所
腐
蝕」
°

在
他

隨
後
的
著
作
裡
，

如
《
論
人
類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與
基
礎
》
、
《
社
會
契
約
論
》

和
《
愛
彌
兒
》

等
書
，

盧

梭
探
討
了
現
代
人
如
何
藉
由
政
治
和
教
育
來
保
障
並
重
獲
自
由
與
重
新
發
現
真
實
的
自
我
°

隨
著
盧
梭
名



聲
的
增
長
，

他
所
引
發
的
爭
議
也
隨
之
增
加
°

他
那
帶
有
異
議
的
宗
教
觀
點
冒
犯
了
新
教
和
天
主
教
的
權

威
°

隨
著
他
的
教
育
論
著
《
愛
彌
兒
》

出
版
，

法
國
議
會
發
出
了
逮
捕
盧
梭
的
命
令
°

有
感
於
於
歐
洲

大
陸
對
他
的
敵
意
愈
發
深
刻
，

盧
梭
決
定
接
受
蘇
格
蘭
哲
學
家
大
衛
·

休
謨
(
D
a
vi
d
H
u
m
e)

的
邀
請

前
往
英
國
°

然
而
，

兩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很
快
就
惡
化
°

盧
梭
變
得
愈
發
偏
執
，

並
認
為
休
謨
在
招
待
他
的

同
時
，

也
在
暗
地
裡
籌
畫
著
什
麼
陰
謀
°
＿

七
六
七
年
，

盧
梭
以
化
名
返
回
法
國
，

完
成
了
自
傳
《
懺
悔

錄
》
，

並
開
始
硏
究
植
物
學
°

他
於
＿

七
七
八
年
因
中
風
去
世
°

盧
梭
的
終
身
伴
侶
是
泰
蕾
絲
·

勒
瓦
瑟

(
Th
er
es
e
 L
e
va
s
s
e
ur)
，
＿

位
近
乎
半
文
盲
的
巴
黎
洗
衣
女
工
°

無
論
盧
梭
如
何
在
早
期
著
作
裡
關
懷

兒
童
的
教
育
，

他
顯
然
並
未
將
這
種
關
懷
延
伸
到
自
己
的
孩
子
身
上
°

泰
蕾
絲
為
他
生
了
許
多
孩
子
，

盧

梭
卻
強
迫
她
將
這
些
嬰
兒
送
到
育
嬰
堂
°



《
道
德
與
立
法
原
則
導
論
》

(
A
N
 IN
TR
O
D
U
CTI
O
N
 T
O
 T
H
E
 P
RI
N
CI
PL
ES
 O
F
 MO
RA
LS
 A
N
D
 L
E
GISLA
TI
O
N,
 1
7
8
0
)
 

·

偏
執
的
邊
沁

．

對
效
益
王
義
的
兩
種
經
典
批
評

·

邊
沁
對
社
會
成
規
的
追
問

躉

以
效
益
王
義
作
為
社
會
的
根
本

·

對
效
益
主
義
進一
步
的
批
評
與
回
應

詹

從
邊
沁
的
角
度
看
現
今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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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美
國
當
代
的
政
治
評
論
中
，

有
一

個
慣
常
被
採
納
的
通
則
，

叫
作
「
高
華
德
守
則」
(
Gol
d
water

R
ul
e)
。

該
守
則
指
出
，

當
我
們
尚
未
實
際
為
政
治
人
物
進
行
心
理
治
療
時
，

我
們
應
該
抵
制
對
政
治
人
物
的

心
理
狀
況
進
行
診
斷
的
誘
惑
，

無
論
我
們
是
專
業
心
理
學
家
還
是
非
專
業
的
「
沙
發
心
理
學
家」
(
如
果
我
們

確
實
治
療
過
他
們
，

那
麼
醫
師
與
患
者
之
間
的
保
密
協
議
，

也
意
味
著
我
們
應
該
對
他
們
的
心
理
狀
態
保
持

沉
默)
°

畢
竟
，

人
們
總
是
太
輕
易
地
指
控
某
個
公
眾
人
物
，

說
某
人
顯
然
患
有
自
戀
型
人
格
障
礙
、

可
能
是

精
神
病
態
或
其
他
類
似
的
問
題
°

在
一

九
六
四
年
曾
經
有
一

本
雜
誌
以
一

群
精
神
科
醫
師
為
對
象
做
民
調
，

調
查
他
們
是
否
認
為
脾
氣
暴
躁
、

總
被
外
界
視
為
非
理
性
的
共
和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貝
里
．

高
華
德
(
Ba
3r
 

Gol
d
water)

的
精
神
狀
態
，

會
是
合
適
的
總
統
人
選
°

高
華
德
起
訴
了
發
布
民
調
結
果
的
雜
誌
，

並
贏
得
訴

訟
°

在
那
之
後
，

人
們
以
他
的
名
字
為
這
條
守
則
定
名
°

在
唐
納
·

川
普
(
D
onal
d
T

rum
p)

擔
任
總
統
期

間
，

有
許
多
人
發
現
要
遵
守
高
華
德
守
則
是
件
困
難
的
事
情
°

然
而
，

這
條
守
則
依
然
成
立
°

在
政
治
哲
學
的
領
域
裡
，

並
沒
有
類
似
「
高
華
德
守
則」

的
規
範
°

但
或
許
也
應
該
要
有
°

人
們
經
常
熱

切
地
想
藉
由
診
斷
某
種
情
境
來
「
解
釋」
一

位
哲
學
家
的
世
界
觀
°

尤
其
常
見
的
是
，

有
些
人
會
推
測
某
個
知

名
思
想
家
是
否
應
該
被
歸
納
到
患
有
自
閉
症
的
天
才
裡
°

我
讀
過
一

些
學
術
文
章
宣
稱
霍
布
斯
顯
然
是
名
自
閉

症
患
者
，

指
出
康
德
(
Ka
nt)

顯
然
也
是
名
自
閉
症
患
者
，

點
名
維
根
斯
坦
(
Wi
tt
genste
in)

不
折
不
扣
地
患

有
自
閉
症
°

但
也
許
最
常
被
拿
來
指
出
偉
大
哲
學
家
是
自
閉
症
患
者
的
例
子
，

是
這
一

章
的
主
角
：
哲
學
家
傑

偏
執
的
邊
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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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米·
邊
沁
°

在
二
0
0
六
年
時
，
有
兩
位
心
理
學
家
菲
利
普
·
盧
卡
斯
(Philip
Lucas)

與
安
妮·
希
蘭
(
E
me
 

Shee
ran)

發
表
了一

篇
文
章
，
推
測
邊
沁
、
天
才
、
創
造
力
以
及
它
們
與
自
閉
症
之
間
的
關
係
°
文
章
指

、

出
，
根
據
我
們
對
邊
沁
的
了
解
，
他
很
可
能
確
實
患
有
亞
斯
伯
格
症
°
證
據
是
什
麼
呢
？
邊
沁
是一
個
痴
迷

於
系
統
性
的
人
：
他
熱
中
於
在
任
何
地
方
尋
找
足
以
被
歸
類
為
系
統
的
模
式
°
他
還
是一

個
痴
迷
於
語
言

的
人
，
試
圖
精
確
地
定
義
語
言
°
他
創
造
了
許
多
新
的
詞
彙
，
而
且
通
常
是一

些
醜
陋
或
怪
奇
的
詞
彙
，

比
如
「
抽
象
性」
(abs
tractiveness)
、
「
使
某
事
或
某
物
變
得
不
確
定」
(disprobabilise)

和
「
推
理
性」

(ratiocinato
ry)
，
還
有一
些
像
「
窮
盡
的」
(e
己
iaustive)

和
「
全
能
的」
(o
nmico
mpet
g

 
t)

這
樣
的
詞
彙

進
入
了
我
們
的
日
常
語
言
°
令
他
沮
喪
的
是
，
許
多
人
們
日
常
使
用
的
詞
彙
涵
義
過
於
模
糊
，
而
他
發
明
這
些

詞
彙
真
正
想
得
知
的
，
不
僅
是
他
自
己
使
用
某
些
詞
彙
時
究
竟
在
說
什
麼
，
還
有
釐
清
別
人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使

用
這
些
詞
彙
時
，
又
有
什
麼
涵
義
°
他
的
寫
作
量
極
其
龐
大
。
在
他
漫
長
的一
生
中
，
他
寫
了
數
百
萬
字
°
學

術
界
現
在
有一
個
進
行
中
的
「
邊
沁
計
畫」

試
圖
出
版
他
所
有
的
著
作
(
因
為
他
大
部
分
的
著
作
在
生
前
並
未

出
版)
'
而
這
已
經
成
為
倫
敦
大
學
學
院
長
期
執
行
的
計
畫
°
邊
沁
手
稿
的
數
量
多
到
令
人
窒
息
，
而
這
項
計

畫
也
仍
在
緩
慢
進
行
中
。
邊
沁
遺
稿
的
數
量
之
多，
也
部
分
反
映
了
邊
沁
對
系
統
性
的
痴
迷
，
他
似
乎
試
圖
透

過
寫
作
來
為
生
活
中
的一
切
賦
予
明
確
定
義
，
從
而
為
這
些
事
物
定
錨
°
邊
沁
畢
生
深
信
，
一
切
的
事
物
總
能

藉
由
定
義
而
變
得
更
加
清
晰
°

邊
沁
怕
鬼
，
也
對
面
具
的
存
在
感
到
憂
慮
°
亞
斯
伯
格
症
的一
個
特
徵
，
是
患
者
往
往
難
以
理
解
被
人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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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為
常
規
的
社
交
線
索
，
特
別
是
那
些
不
是
藉
由
口
說
語
言
傳
遞
的
訊
息
，
這
使
得
人
類
的
面
孔
，
在
患
者
眼

中
有
時
會
看
起
來
像
是一
個
個
的
面
具
。
邊
沁
總
是
想
知
道
這
些
「
人
臉
面
具」

背
後
隱
藏
了
什
麼
涵
義
，
而

有
很
大
的
程
度
可
能
是
因
為
他
難
以
讀
懂
人
們
肢
體
語
言
或
臉
部
表
情
背
後
所
傳
遞
的
訊
息
°
他
有
些
古
怪
'

會
幫
家
中
的
物
品
取
名
字
，
例
如
他
把
他
的
茶
壺
取
名
為
「
迪
基」
。

盧
卡
斯
和
希
蘭
的
論
述
是
對
患
者
深
具
同
情
，
且
有
扎
實
學
術
基
礎
的
°
總
體
而
言
，
他
們
對
邊
沁
的
分

析
極
具
說
服
力
°
然
而
，
也
許
我
們
也
應
該
要
有一
個
「
邊
沁
守
則」
，
來
約
束
這
類
對
歷
史
人
物
的
心
理
與

精
神
狀
態
進
行
診
斷
的
嘗
試
°
因
為
這
種
診
斷
往
往
會
助
長
人
們
對
邊
沁
常
有
的
刻
板
印
象
°
一
般
來
說
，
人

們
傳
統
上
對
邊
沁
的
批
評
，
總
是
認
為
他
是一
位
過
激
的
哲
學
家
，
而
這
是
因
為
他
缺
乏
對
人
類
社
會
的
基
本

理
解
，
他
不
知
道
用
什
麼
理
性
推
論
來
處
理
人
類
問
題
，
或
在
什
麼
時
候
應
該
畫
下
分
界
°
也
因
此
，
邊
沁一

生
都
在
無
止
境
地
寫
作
，
創
造
出
無
數
的
系
統
和
列
表
，
不
斷
地
將
事
物
分
解
、
列
舉
、
演
算
和
重
新
演
算
，

試
圖
重
新
校
準
它
們
，
使
事
物
變
得
更
清
晰
而
非
模
糊
°
這
是一
位
不
懂
得
或
無
法
理
解
其
他
人
用
來
應
對
世

界
的
種
種
捷
徑
，
從
而
錯
過
了
許
多
人
類
經
驗
中
重
要
環
節
的
哲
學
家
，
而
這
些
環
節
往
往
是
那
些
「
神
經
典

型」
(neuro
typical
，
在
更
好
的
詞
彙
出
現
以
前
，
讓
我
們
暫
時
繼
續
使
用
這
個
詞
彙)

的
人
能
夠
輕
易
理
解

的
°
這
些
人
能
夠
讀
懂
其
他
人
的
臉
部
表
情
，
能
夠
辨
別
人
類
的
情
感
，
也
能
夠
明
白
為
什
麼
有
些
約
定
俗
成

會
存
在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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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種
觀
點
進一

步
助
長
了
人
們
對
邊
沁
的
哲
學
|
—_
即
效
益
主
義
(utilita
rianis
m
，
或
譯
作
功
利
主
義)

|
—
常
見
的
兩
種
經
典
批
評
°
第一

個
批
評
所
針
對
的
，
是
邊
沁一

生
中
最
具
實
踐
精
神
的
重
要
計
畫
，
這

或
許
也
是
他
迄
今
為
止
最
廣
為
人
知
的
計
畫
：
全
景
監
獄
(Panopti
g
 n)
。
邊
沁一

生
中
有
過
許
多
計
畫
，

包
括
他
為
不
同
國
家
(
如
法
國
丶
澳
大
利
亞
丶
委
內
瑞
拉)

所
建
言
的
多
部
憲
法
，
但
在
這
些
計
畫
中
，
最
特

別
的
是
他
設
計
了一

座
理
想
監
獄
°
這
座
監
獄
的
宗
旨
，
是
要
讓
監
獄
成
為
理
性
實
踐
的
場
域
，
而
這
又
是
基

於
以
下
原
則
：
一

個
管
理
有
序
的
監
獄
，
應
該
是
獄
長
可
以
時
時
觀
察
到
囚
犯
，
而
囚
犯
無
法
看
到
或
知
道
是

誰
在
觀
察
他
們
的
場
所
°
這
個
想
法
的
基
礎
是
，
因
為
囚
犯
無
法
看
到
也
無
法
知
道
自
己
什
麼
時
候
正
在
被
觀

察
，
所
以
他
們
只
好
無
時
無
刻
有
著
良
好
的
表
現
以
換
取
假
釋
°
全
景
監
獄
的
設
計
目
的
，
是
要
在
最
低
成
本

下
最
大
化
使
囚
犯
能
維
持
良
好
行
為
的
訴
求
，
而
邊
沁
花
了
半
輩
子
的
時
間
試
圖
說
服
英
國
政
府
建
造
它
°
但

對
許
多
人
來
說
，
這
似
乎
只
是
對
啟
蒙
思
想
的
戲
仿
°
這
是一

種
非
人
道
的
理
性
效
率
，
忽
視
了
真
正
重
要
的

事
物
，
那
就
是
被
監
視
卻
不
知
道
自
己
正
在
被
他
人
監
視
的
感
受
°
在
今
天
，
「
全
景
監
獄」
一

詞
，
已
經
成

為
人
們
對
監
控
社
會
感
到
恐
懼
時
常
使
用
的
術
語
°
也
因
此
，
全
景
監
獄
成
為
了
反
對
邊
沁
的
第一

個
例
證
°

第
二
個
典
型
的
批
評
是
針
對
效
益
主
義
本
身
，
而
效
益
主
義
哲
學
則
可
以
用
邊
沁
那
句
惡
名
昭
著
的
口
號

來
概
括
：
「
最
大
多
數
人
的
最
大
利
益」
(
The
墮eatest
happ
iness
 of
 the
 greatest
 nu
mber)
。
對
邊
沁
而
言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目
的
是
為
所
有
人
類
的
行
為
提
供
行
動
原
則
和
標
準
：
人
類
的
行
為
是
否
增
進
了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
對
效
益
主
義
的
兩
種
經
典
批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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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？
從
某
些
方
面
來
看
，

這
似
乎
是
一

個
無
可
反
駁
的
觀
點
°

我
們
的
一

切
行
為
不
都
是
為
了
追
求
幸
福
嗎
？

但
對
許
多
邊
沁
的
批
評
者
來
說
，

這
也
是
一

種
極
其
簡
化
的
觀
點
，

因
為
它
把
一

切
都
化
約
為
計
量
量
表
°

這

是
邊
沁
所
提
出
的
又
一

個
加
總
方
案
，

而
他
的
批
評
者
常
常
指
出
，

這
種
方
案
優
先
考
慮
了
事
物
的
數
量
而
非

質
量
°

它
並
沒
有
區
分
不
同
形
態
或
不
同
層
次
的
幸
福
，

因
為
為
了
使
幸
福
與
福
祉
得
以
被
加
總
，

它
們
之
間

必
須
是
可
以
相
互
比
較
甚
至
相
互
轉
換
的
，

而
這
也
意
味
著
背
後
必
須
要
有
一

種
普
世
通
用
，

用
來
衡
量
幸
福

與
福
祉
的
價
值
的
標
準
°

這
個
標
準
是
一

種
以
快
樂
與
痛
苦
為
基
礎
的
演
算
公
式
，

並
藉
由
這
個
標
準
來
評
估

所
有
的
人
類
行
為
°

畢
竟
，

我
們
所
有
人
最
想
要
的
是
什
麼
？
快
樂
°

而
我
們
最
想
避
免
的
是
什
麼
？
痛
苦
°

除
了
快
樂
與
痛
苦
，

其
他
多
餘
的
都
只
是
點
綴
而
已
°

因
此
，

人
們
經
常
取
笑
邊
沁
，

認
為
他
(
用
個
著
名
的
例
子
來
說)

是
個
荒
誕
的
人
，

他
視
「
彈
球
遊

戲」
(
或
者
用
今
天
的
話
來
說
，

彈
珠
台)

和
詩
歌
是
同
等
美
好
的
事
物
，

因
為
兩
者
對
我
們

二
碳
有
益＇
'
它

們
都
能
讓
人
們
在
其
中
找
到
樂
趣
°

他
不
認
為
有
更
高
層
次
的
快
樂
和
較
低
層
次
的
快
樂
存
在
，

所
有
那
些
能

讓
人
感
到
心
滿
意
足
的
事
物
彼
此
不
分
軒
輕
°

正
因
如
此
，

他
被
形
容
成
是
一

台
「
計
算
機」
，

這
是
與
他
同

處
在
維
多
利
亞
時
代
的
批
評
者
(
包
括
小
說
家
狄
更
斯

5ic
有
n
s
]

)

對
他
的
看
法，
'
邊
沁
就
像
人
形
電
腦
－

樣
不
帶
感
情
、

無
法
思
考
也
無
法
認
識
到
人
類
生
活
的
多
樣
性
、

人
類
存
在
的
複
雜
性
和
命
運
的
偶
然
性
，

他

只
忙
於
運
算
出
一

個
解
釋
人
類
行
為
的
系
統
，

而
忽
視
了
人
作
為
一

個
生
命
的
意
義
°

以
上
所
說
的
，

是
對
邊
沁
常
見
的
批
評
，

而
這
不
僅
僅
是
對
邊
沁
思
想
的
一

種
速
寫
而
已
°

這
樣
的
批
評

極
不
公
允
，

無
論
是
對
邊
沁
本
身
來
說
，

還
是
對
他
的
哲
學
而
言
，

這
些
批
評
所
呈
現
的
邊
沁
都
沒
能
反
映
邊



57 第二章 邊沁談人類福祉的總和

沁
與
他
的
思
想
的
真
實
樣
貌
°
為
什
麼
會
有
這
麼
不
公
平
的
批
評
呢
？
有
很
多
原
因
°
除
了
這
些
批
評
對
邊
沁

這
樣
的
人
對
世
界
的
經
驗
懷
抱
偏
見
之
外
，
它
們
還
忽
略
了
邊
沁
是
自
閉
症
患
者
的
此
一

關
鍵
，
甚
至
掩
藏
了

這
一

點
°
邊
沁
很
可
能
確
實
是
一

個
難
以
理
解
某
些
非
口
說
語
言
交
流
其
約
定
俗
成
之
意
涵
的
人
。

而
這
所

造
成
的
結
果
是
，

他
想
知
道
那
些
他
無
法
讀
懂
的
面
具
背
後
隱
藏
了
什
麼
涵
義
°
也
因
此
，

他
的
基
本
問
題
與

盧
梭
並
沒
有
太
大
差
異
°
他
追
問
著
：
為
什
麼
我
們
要
用
這
種
方
式
做
事
？
告
訴
我
為
什
麼
，

因
為
我
真
的
不

懂
°
邊
沁
身
上
有一

種
對
約
定
俗
成
發
起
挑
戰
的
天
真
，

而
這
或
許
源
自
於
他
的
心
理
狀
況
°
他
想
知
道
這
些

令
人
困
惑
的
行
為
背
後
到
底
是
什
麼
°
他
對
著
人
們
習
以
為
常
的
種
種
疾
呼
：
解
釋
給
我
聽
呀
！
用
我
能
理
解

的
語
言
來
解
釋
，

因
為
你
們
所
習
以
為
常
的一

切
，

在
我
看
來
都
不
合
邏
輯
°
為
什
麼
我
們
要
這
樣
做
呢
？

這
讓
我
想
到
另
一

位
患
有
亞
斯
伯
格
症
的
人
：
格
蕾
塔
·

桑
柏
格
(
Greta
Thunberg)
°
她
也
經
常
被

簡
單
地
刻
板
印
象
化
，

就
她
的
情
況
而
言
，
她
則
是
被
描
繪
成一

個
斯
堪
地
那
維
亞
的
單
人
死
亡
邪
教
°
桑
柏

格
曾
經
公
開
談
論
她
的
情
況
，
她
說
，

對
她
而
言
，
亞
斯
伯
格
症
帶
給
她
最
大
的
優
勢
，
正
是
促
使
她
去
提
出

「
為
什
麼」

這
個
問
題
°
當
其
他
人
只
是
默
然
接
受
「
這
就
是
我
們
的
作
法
，

有
時
候
事
情
就
是
這
樣
，

我
們

只
好
照
做」

時
，

她
會
說
：
「
告
訴
我
為
什
麼
！
因
為
從
我
的
角
度
看
來
，

這
完
全
像
是
一

種
瘋
狂
的
行
為
！

如
果
你
們
這
麼
做
有
正
當
理
由
，

那
很
好
，

我
會
接
受
它
°
但
是
，

請
給
我
一

個
理
由
，
並
且
用
我
能
理
解
的

方
式
來
解
釋
這
個
理
由
°
不
要
透
過
暗
示
或
眼
神
交
流
，

不
要
用
那
些
隱
密
的
訊
號
和
約
定
俗
成
，

請
用
任
何

人
都
能
理
解
的
語
言
把
話
說
清
楚
°
」

為
什
麼
我
們
要
用
約
定
俗
的
方
式
做
事
呢
？
這
確
實
是
一

個
非
常
好
的

問
題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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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沁
一

生
都
在
提
出
這
個
問
題
°

他
從
一

七
四
八
年
活
到
一

八
三
二
年
，

這
意
味
著
他
出
生
在
盧
梭
發
表

《
第
一

論
文
》

前
幾
年
，

並
在
一

八
三
二
年
去
世
，

當
時
正
值
《
第
一

次
改
革
法
案
》

盒
晶
時
稱
為
《
大
改
革
法

案
之

頒
布
，

這
個
法
案
的
頒
布
，

標
誌
著
英
國
國
家
民
主
化
的
起
點
，

雖
然
邊
沁
並
沒
有
直
接
促
進
這
個
改

革
，

但
至
少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他
是
這
場
變
革
的
重
要
思
想
來
源
之
一
。

他
與
盧
梭
不
同
，

他
相
信
進
步
°

他

在
自
己
的
一

生
中
看
到
了
某
些
進
步
，

但
說
實
話
，

進
步
之
處
並
不
多
°

我
想
邊
沁
會
認
為
，

他
一

生
中
所
見

到
的
進
步
少
得
令
人
沮
喪
(
尤
其
是
在
英
國)
,

而
這
正
是
他
不
斷
追
問
「
為
什
麼」

的
原
因
o

對
邊
沁
來
說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重
要
價
值
不
僅
止
在
於
它
讓
邊
沁
得
以
計
算
並
系
統
化
人
類
行
為
，

和
為
邊

沁
那
無
盡
的
列
表
和
改
善
人
類
情
境
的
計
畫
提
供
基
礎
°

相
反
地
，

效
益
主
義
哲
學
的
價
值
在
於
，

它
讓
邊
沁

能
夠
提
出
政
治
的
基
本
問
題
：
如
果
我
們
的
政
治
充
滿
問
題
，

我
們
為
什
麼
還
要
繼
續
這
麼
做
？
因
為
從
邊
沁

的
角
度
看
來
，

明
知
有
問
題
還
繼
續
做
下
去
，

完
全
像
是
一

種
瘋
狂
的
行
為
°

他
能
夠
對
那
些
捍
衛
現
狀
的
支

持
者
說
，

如
果
你
們
為
維
持
現
狀
辯
護
的
理
由
，

是
現
狀
增
加
了
人
類
幸
福
與
福
祉
的
總
和
，

那
很
好
，

我
們

可
以
開
始
討
論
這
個
問
題
°

你
們
這
種
看
法
有
可
能
是
對
的
，

但
也
可
能
是
錯
的
，

所
以
讓
我
們
可
以
把
一

切

都
化
成
計
量
來
演
算
看
看
°

如
果
這
是
現
狀
捍
衛
者
的
理
由
，

他
們
將
不
能
反
對
邊
沁
拿
出
他
的
「
計
算
機」

來
驗
證
現
狀
是
否
真
的
有
益
於
福
祉
°

但
如
果
他
們
有
其
他
的
理
由
|
|`
如
果
現
狀
與
人
類
幸
福
或
褔
祉
無
關

那
麼
邊
沁
也
將
洗
耳
恭
聽
：
「
告
訴
我
你
們
的
理
由
是
什
麼
°
」

但
是
邊
沁
也
提
醒
，

人
們
必
須
謹
記
'

邊
沁
對
社
會
成
規
的
追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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捍
衛
現
狀
的
理
由
不
能
只
是
「
總
的
來
說
這
樣
比
較
好」
，

因
為
這
種
含
糊
的
說
詞
，

本
質
上
還
是
適
用
於
效

益
主
義
的
檢
測
(
畢
竟
，
「
總
的
來
說」

是

二
個
數
學
問
題
)

o

換
句
話
說
，

要
不
捍
衛
現
狀
的
人
必
須
接
受

邊
沁
的
論
點
，

然
後
開
始
和
邊
沁
討
論
現
狀
是
否
就
計
量
上
促
進
了
人
類
的
福
祉
，

要
不
就
他
們
不
接
受
°

而

這
麼
一

來
，

邊
沁
會
說
：
「
我
真
的
很
想
知
道
，

你
們
認
為
什
麼
比
人
類
的
幸
褔
與
福
祉
更
重
要
°
」

他
不
容

許
任
何
人
有
迴
避
這
個
基
本
問
題
的
空
間
°

當
我
們
在
思
考
邊
沁
的
效
益
主
義
時
，

我
們
可
以
將
其
視
為
一

種
酸
劑
°

它
不
是
某
種
枯
燥
、

深
奧
、

冷

冰
冰
的
演
算
系
統
，

與
我
們
的
日
常
生
活
經
驗
相
距
甚
遠
°

它
的
設
計
目
的
是
要
燒
盡
我
們
日
常
生
活
的
環
境

中
會
遇
到
的
種
種
冗
言
贅
旬
°

當
邊
沁
說
，

他
的
目
標
是
要
清
洗
人
們
公
共
生
活
中
的
種
種
貪
腐
時
，

他
在
腦

海
中
構
思
的
就
是
這
種
形
象
°

他
讓
我
們
回
想
幾
個
世
紀
以
來
，

不
可
避
免
地
積
累
在
各
種
人
類
制
度
和
社
會

中
的
多
餘
之
物
與
掩
飾
這
些
事
物
的
荒
誕
言
論
，

回
想
現
代
生
活
中
被
熟
視
無
睹
的
複
雜
結
構
、

角
色
和
表

演
，

然
後
反
省
有
哪
些
是
真
的
有
道
理
而
且
有
益
於
我
們
的
幸
福
與
福
祉
°

效
益
主
義
的
目
標
當
然
不
是
要
燒

毀
這
一

切
種
種
，

因
為
其
中
有
某
些
部
分
大
概
是
有
道
理
的
，

也
可
以
被
證
明
對
促
進
我
們
的
集
體
褔
祉
有
著

必
要
的
貢
獻
°

但
效
益
主
義
會
燒
掉
那
些
無
稽
之
談
，

而
那
些
被
留
下
來
的
事
物
才
是
重
要
的
°

邊
沁
不
認
為

留
下
的
會
是
那
些
只
追
求
快
樂
而
不
經
思
考
的
個
體
，

更
不
用
說
人
類
單
純
的
自
私
利
己
的
特
質
(
對
效
益

主
義
的
某
些
刻
板
印
象
認
為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目
標
就
是
如
此)
°

邊
沁
知
道
人
類
的
生
活
非
常
豐
富
也
有
著
複

雜
的
面
向
，

更
知
道
人
們
會
以
各
種
奇
特
和
不
尋
常
的
方
式
獲
取
幸
福
和
快
樂
°

沒
有
人
得
以
預
判
什
麼
是
值

得
做
的
事
或
值
得
追
尋
的
目
標
°

但
至
少
，

在
效
益
主
義
的
烈
火
之
後
，

剩
下
的
東
西
不
會
是
虛
偽
的
無
用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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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°

那
些
留
下
來
的
事
物
，

至
少
必
須
要
具
備
某
種
合
理
促
進
人
類
福
祉
的
特
質
°

邊
沁
的
效
益
主
義
的
宗
旨
在
於
減
少
人
類
的
痛
苦
，

特
別
是
避
免
那
些
非
必
要
的
人
類
苦
難
°

但
它
並
不

是
要
讓
我
們
擺
脫
痛
苦
，

因
為
痛
苦
是
人
類
生
存
狀
態
中
不
可
避
免
的
一

部
分
°

他
並
不
像
某
些
人
所
想
的
那

樣
，

是
在
推
銷
販
售
某
種
荒
謬
的
萬
靈
藥
°

他
認
為
，

如
果
有
機
會
的
話
，
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應
該
從
那
些
顯
而

易
見
的
愚
蠢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
尤
其
是
當
這
些
愚
蠢
是
在
未
經
人
們
同
意
的
情
況
下
強
加
於
他
們
身
上
時
°

最

終
，

愚
蠢
將
導
致
痛
苦
，

而
承
受
通
苦
的
人
會
開
始
意
識
到
這
一

點
°

也
因
此
，

我
們
應
該
透
過
揭
露
並
最
終

終
結
這
種
愚
蠢
來
瓦
解
苦
痛
的
經
驗
°

在
一

七
七
六
年
，

邊
沁
匿
名
出
版
了
他
寫
的
第
一

本
書
，

這
本
書
後
來
被
稱
為
《
政
府
片
論
》

(
Go
vern
me
nt)
，
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
邊
沁
對
英
國
法
律
提
出
了
效
益
主
義
的
詮
釋
°

換
旬
話
說
，

他
將
「
最
大

多
數
人
的
最
大
利
益」

這
一

酸
性
試
紙
，

應
用
在
既
定
的
法
律
體
系
上
，

而
他
發
現
既
有
的
法
律
體
系
極
其

不
足
°

他
特
別
針
對
了
一

位
名
為
威
廉
·

布
萊
克
史
東
(
Wi
=

 

ia
m

 Blac
kston
e)

的
法
學
家
和
托
利
黨
1

政
治

家
°

布
萊
克
史
東
的
四
大
卷
《
英
格
蘭
法
評
述
》
(
Co
m
me
ntaries)

旨
在
為
英
國
法
律
提
供
一

個
教
科
書
式

的
概
述
°

而
當
邊
沁
對
布
萊
克
史
東
以
及
他
對
現
狀
的
辯
護
進
行
剖
析
後
，

他
發
現
能
夠
通
過
檢
驗
、

留
下
來

促
進
人
類
福
祉
的
事
物
幾
乎
所
剩
無
幾
°

效
益
主
義
這
種
酸
性
試
紙
檢
測
已
經
發
揮
其
作
用
，

它
揭
露
了
許
多

英
格
蘭
法
的
荒
謬
之
處
°

其
中
一

些
荒
謬
之
處
來
自
於
，

律
師
堅
持
視
為
必
要
的
各
種
法
律
擬
制
(le
gal
fiction)
。

這
些
是
律
師

自
己
也
承
認
並
不
真
實
、

與
現
實
無
關
的
事
物
，

但
卻
被
認
為
是
維
繫
法
律
運
作
所
必
要
存
在
的
事
物
，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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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法
律
就
無
法
有
效
運
轉
°
我
們
不
得
不
假
裝
某
些
不
存
在
的
東
西
是
存
在
的
，
這
樣
才
能
得
到
我
們
想
要
的

結
果
。
邊
沁
想
知
道
為
什
麼
我
們
「
不
得
不」

這
樣
做
°
為
什
麼
我
們
不
能
如
實
描
述
事
物
？
如
果
我
們
縱
容

這
種
幻
想
，
我
們
怎
麼
知
道
自
己
不
是
在
自
我
欺
瞞
？
這
些
荒
謬
之
處
，
還
包
括
所
謂
的
法
律
專
業
術
語
°
邊

沁
厭
惡
所
有
這
些
神
祕
的
詞
彙
與
行
話
°
他
特
別
憎
恨
法
律
經
常
不
是
用
英
文
寫
的
，

而
是
用
拉
丁
文
，

因
為

這
又
成
為
某
種
理
解
障
礙
(
正
如
新
教
改
革
者
曾
抱
怨
聖
經
為
什
麼
必
須
用
拉
丁
文
寫
二
粽
)

o

為
什
麼
律
師

與
神
職
人
員一

樣

不
希
望
人
們
理
解
他
們
在
做
什
麼
？

基
本
上
，

邊
沁
對
十
八
世
紀
晚
期
英
國
的
現
況
感
到
絕
望
，

而
那
個
現
況
就
是
任
何
面
對
法
律
的
人
，

都
很
有
可
能
無
法
理
解
對
他
們
彼
此
所
說
的
話
，

因
為
法
律
語
言
是
一

種
自
成
體
系
的
語
言
°
邊
沁
想
創
造

一

套
自
己
的
語
言
，

有
部
分
的
原
因
是
他
想
要
建
立
一

套
讓
不
同
領
域
的
人
都
能
理
解
並
有
所
共
識
的
術
語
°

確
實
，
邊
沁
提
出
的
替
代
詞
彙
，
通
常
看
起
來
比
他
試
圖
取
代
的
術
語
更
難
懂
°
他
實
際
上
是
試
圖
用一

種
個

人
的
術
語
取
代
公
共
術
語
°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邊
沁
的
野
心
是
我
們
要
開
始
意
識
到
法
律
的
荒
謬
之
處
，
就
算
不

是
從
最
基
礎
的
地
方
(
例
如
法
律
的
本
質
是
什
麼)

開
始
意
識
到
這
件
事
，
至
少
也
要
從
最
接
近
基
礎
的
地

方
(
法
律
為
什
麼
要
用
這
種
艱
澀
的
語
言
表
述)

開
始
挑
戰
法
律
o

法
律
術
語
太
過
高
深
，
邊
沁
曾
著
名
地
指

出
，
法
律
術
語
最
糟
糕
之
處
就
在
於
它
基
本
上
是
「
高
蹺
上
的
胡
言
亂
語」
°

1

托
利
黨
(
To
ry
Pa
113、)

：
十
七
至
十
九
世
紀
期
間
的
英
國
保
守
派
政
黨
，

而
後
發
展
成
為
現
代
的
保
守
黨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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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沁
的
這
句
批
評
，
特
別
指
的
是
「
自
然
權
利」
(
n
a
tu
ral
ri
g
ht
s
)

的
語
言
，
邊
沁
認
為
這
種
語
言
藉
由

掩
蓋
重
要
問
題
來
避
免
討
論
它
們
(
在
這
裡
，
他
暗
示
的
是
那
種
認
為
自
然
權
利
是
無
可
爭
議
的
論
述
)

o

對

邊
沁
來
說
，
權
利
是
人
類
的
創
造
，
因
此
不
可
能
是
自
然
的
°
如
果
說
權
利
是
自
然
的
，
其
實
真
正
的
意
涵
是

權
利
的
價
值
是
不
證
自
明
的
°
換
旬
話
說
，
自
然
的
就
是
無
人
可
以
反
駁
的
°
這
正
是
讓
邊
沁
極
為
不
滿
的
地

方
：
宣
稱
說
某
件
事
是
無
可
爭
議
的
，
只
不
過
是
在
掩
飾
無
法
為
它
找
到
合
理
的
論
證
(
事
實
上
'
「
自
然」

通
常
意
味
著
「
傳
統」
。
它
表
達
的
訊
息
是
「
這
是
我
們一

直
以
來
習
慣
的
作
法」
，
但
這
正
是
需
要
被
證
明

合
理
的
部
分)
°

為
什
麼
人
們

尤
其
是
律
師
|
|I
要
提
出
這
些
荒
誕
言
論
呢
？
邊
沁
認
為
，
可
能
只
有
三
種
解
釋
°
第

一

種
解
釋
是
，
這
些
言
論
其
實
並
不
荒
誕
°
它
聽
起
來
像
是
無
稽
之
談
，
但
事
實
上
有
其
道
理
°
在
這
種
情
況

下
，
邊
沁
希
望
聽
到
以
效
益
主
義
為
基
礎
的
辯
護
°
也
許
我
們
這
麼
做
(
用
拉
丁
文
術
語
丶
引
用
自
然
權
利
丶

使
用
法
律
擬
制
表
述)
'
是
因
為
這
使
人
們
的
生
活
變
得
更
好
，
增
加
了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°
這
聽
起
來
不
太

可
能
，
但
誰
知
道
呢
？
一

旦
辯
論
以
這
種
方
式
展
開
，
邊
沁
至
少
會
認
為
，
這
允
許
他
能
夠
提
出
他
的
觀
點
，

並
試
圖
證
明
現
狀
的
捍
衛
者
算
錯
了
。
如
果
這
不
是
荒
誕
言
論
，
那
至
少
我
們
對
這
些
言
論
有
討
論
的
空
間
°

第
二
種
可
能
是
，
律
師
知
道
這
是
荒
誕
言
論
，
但
他
們
不
僅
不
在
乎
，
還
因
為
這
些
荒
誕
言
論
能
給
他
們

帶
來
狹
隘
的
個
人
利
益
而
重
視
它
°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並
不
是
他
們
所
關
心
的
問
題
°
法
律
的
荒
誕
是
他
們
用

來
隱
藏
圖
利
自
身
的
面
具
，
讓
他
們
可
以
在
群
眾
不
知
情
的
情
況
下
巧
妙
圖
謀
°
用
我
們
今
天
的
話
來
說
，
法

律
是一

場
騙
局
°
法
律
體
系
之
所
以
未
經
改
革
，
是
因
為
它
的
存
在
是
為
了
讓
律
師
謀
取
私
利
°
邊
沁
更
傾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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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這
種
看
法
°

他
有
些
偏
執
，

有
時
聽
起
來
像
是
我
們
今
天
所
說
的
陰
謀
論
者
°

他
確
實
懷
疑
法
律
體
系
不

過
是
針
對
群
眾
的
一

場
重
大
陰
謀
°

然
而
他
並
不
孤
單
。

超
過
一

個
世
紀
後
，

愛
爾
蘭
劇
作
家
喬
治
．

蕭
伯
納

(
G
g
 
rge
 B
e
rnar
d
 Sha
w)

在
他
的
劇
作
《
醫
生
的
兩
難
》
(T
h
e
D
octor
s
 D
ile
m
m
a)

中
讓
一

個
角
色
宣
稱
，

所
有
職
業
都
是
「
針
對
外
行
人
的
陰
謀」

：
醫
學
、

會
計
、

法
律
莫
不
如
此
。

這
些
職
業
的
設
計
，

是
讓
需
要

他
們
服
務
的
人
無
法
理
解
它
們
°

邊
沁
懷
疑
，

將
法
律
交
給
那
些
擁
有
內
部
知
識
的
人
，

只
是
讓
他
們
利
用
這

些
知
識
為
自
己
謀
利
°

但
還
有
另
一

種
可
能
，

即
可
能
律
師
他
們
自
己
也
不
知
道
，

自
己
所
習
慣
的
術
語
荒
誕
不
實
°

也
許
他
們

曾
經
試
圖
去
探
究
其
根
本
，

但
最
終
他
們
自
身
也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法
律
長
成
了
現
今
的
樣
貌
°

他
們
並
不
是
刻

意
要
欺
騙
他
人
，

而
是
受
困
於
一

些
他
們
習
以
為
常
的
傳
統
或
約
定
俗
成
°

這
是
職
涯
訓
練
的
一

環
，

也
是
要

在
這
個
行
業
取
得
成
功
的
必
經
方
式
：
要
成
為
律
師
，

你
必
須
要
學
會
那
套
專
業
術
語
°

這
並
不
是
一

場
陰

謀
，

而
是
一

種
無
意
識
的
麻
木
°

讓
我
總
結
一

下
邊
沁
對
法
律
擬
制
依
舊
運
作
如
常
、

未
經
挑
戰
的
三
種
可
能
：
第
一
，

律
師
是
理
性
的

人
，
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效
益
主
義
提
供
了
人
們
對
法
律
進
行
真
切
辯
論
的
基
礎
；
第
二
，

法
律
人
都
是
騙
子
，
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效
益
主
義
將
揭
穿
他
們
的
謊
言
；
第
三
，

他
們
都
是
愚
昧
的
人
，
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效
益
主

義
會
教
育
他
們
°

與
他
們
辯
論
，

揭
露
他
們
，

教
育
他
們
°

無
論
是
哪
一

種
可
能
，

其
結
果
都
是
效
益
主
義
取

得
勝
利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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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效
益
主
義
作
為
社
會
的
根
本

邊
沁
的
《
道
德
與
立
法
原
則
導
論
》

於
一

七
八
O
年
寫
成
，

並
在
九
年
後
出
版
，

這
是
邊
沁
早
期
效
益
主

義
方
法
的
核
心
論
述
°

這
本
書
所
要
做
的
，

並
不
僅
僅
是
要
修
補
英
國
法
律
體
系
的
問
題
而
已
，

它
還
提
出
更

強
力
的
主
張
，

認
為
應
該
將
所
有
的
懲
罰
、

制
裁
、

道
德
認
同
與
不
認
同
的
體
系
，

都
建
立
在
效
益
主
義
的
原

則
之
上
。

書
中
充
滿
了
列
表
和
分
類
表
格
，

而
這
是
邊
沁
試
圖
拆
解
讀
者
種
種
預
設
的
結
晶
°

也
因
此
，

這
不

是
一

本
容
易
閱
讀
的
書
，

裡
面
有
很
多
難
以
讓
讀
者
接
受
的
內
容
°

然
而
，

邊
沁
仍
然
在
強
調
他
的
核
心
觀

點
°

我
們
必
須
要
服
用
這
帖
藥
，

這
樣
我
們
才
能
變
得
更
好
°

如
果
我
們
拒
絕
，

邊
沁
將
會
追
問
，

我
們
到
底

是
在
害
怕
什
麼
？
當
眼
前
這
帖
藥
能
夠
為
這
麼
多
牽
連
體
大
的
事
情
帶
來
更
好
的
轉
變
時
，

我
們
拒
絕
服
用
是

否
只
是
出
於
對
些
許
不
適
的
恐
懼
？
還
是
我
們
拒
絕
效
益
主
義
的
背
後
，

有
著
更
深
層
陰
暗
的
原
因
？

在
這
本
書
中
，

邊
沁
有
條
不
紊
地
討
論
了
人
們
用
來
抵
制
效
益
主
義
計
算
的
各
種
論
點
，

並
逐
一

反
駁
°

其
中
，

邊
沁
認
為
人
們
之
所
以
會
反
對
效
益
主
義
的
核
心
原
則
(
即
人
類
的
福
祉
是
任
何
評
估
改
善
人
類
處
境

的
唯
一

合
理
基
礎)
'

有
一

個
可
能
的
重
要
論
點
，

即
禁
欲
主
義
°

禁
欲
主
義
明
確
反
對
感
受
快
樂
這
件
事
°

它
認
為
追
求
快
樂
本
身
是
有
問
題
的
，

並
且
認
為
尋
求
快
樂
對
我
們
不
利
，

最
終
也
會
讓
人
們
的
處
境
變
得
更

糟
°

這
主
要
是
一

種
宗
教
哲
學
(
但
也
不
僅
只
是
宗
教
哲
學
)

o

邊
沁
相
當
認
真
地
看
待
這
個
論
點
，

但
他
最

終
認
為
這
並
不
足
以
構
成
一

個
有
力
的
論
據
°

效
益
主
義
在
反
對
禁
欲
主
義
上
，

有
兩
個
論
點
°

其
中
一

個
相
對
簡
單
，

另
一

個
則
更
為
複
雜
°

簡
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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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點
是
，

即
使
是
禁
欲
主
義
者
也
重
視
快
樂
，

只
是
他
們
的
快
樂
來
源
於
自
我
否
定
°

然
而
，

這
種
思
路
的
危

險
在
於
它
過
於
簡
單
，

最
終
可
能
成
為
一

種
逃
避
問
題
的
方
式
°

人
們
總
是
可
以
說
，

他
們
做
任
何
事
情
的
原

因
都
是
因
為
他
們
單
純
想
要
這
麼
做
，

而
他
們
之
所
以
想
要
這
麼
做
，

是
因
為
這
麼
做
將
會
帶
給
他
們
某
種
程

度
的
滿
足
°

用
這
個
標
準
來
說
，

那
些
鞭
打
自
我
的
修
行
者
、

禁
食
者
、

隱
士
，

不
正
是
和
我
們
一

樣
嗎
？
他

們
不
也
在
做
自
己
想
做
的
事
情
嗎
？
或
許
確
實
如
此
°

但
這
樣
的
論
點
無
法
帶
我
們
走
向
更
深
遠
的
推
論
，

因

為
它
並
未
留
下
進
一

步
討
論
的
空
間
°

如
果
你
告
訴
一

個
正
在
鞭
打
自
己
的
人
，

他
其
實
內
心
深
處
是
在
享
受

這
個
鞭
打
自
我
的
過
程
，

而
他
說
他
並
沒
有
享
受
這
個
過
程
，

那
麼
你
們
最
終
會
陷
入
無
止
境
的
循
環
討
論
°

邊
沁
認
為
，

在
許
多
情
況
下
，

禁
欲
主
義
者
確
實
從
其
禁
欲
中
獲
得
快
樂
，

但
他
也
意
識
到
這
需
要
更
多

的
解
釋
°

因
此
，

邊
沁
認
真
看
待
了
聖
徒
可
能
確
實
是
出
於
聖
潔
的
動
機
而
禁
欲
的
理
論
可
能
°

邊
沁
假
設
'

聖
徒
的
行
為
與
我
們
不
同
，

他
們
不
僅
出
於
自
私
地
追
尋
快
樂
的
動
機
，

還
因
為
他
們
真
誠
相
信
自
我
否
定
是

一

種
美
德
，

相
信
追
求
快
樂
是
一

種
罪
惡
°

邊
沁
認
為
，

我
們
大
可
以
接
受
禁
欲
主
義
的
字
面
意
涵
，

接
受
這

個
假
設
°

那
麼
，

接
下
來
的
問
題
是
，
一

個
建
立
在
這
種
哲
學
基
礎
上
的
社
會
體
系
會
是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體

系
呢
？
它
又
將
會
如
何
運
作
？
禁
欲
主
義
無
法
成
為
道
德
和
立
法
的
一

般
指
引
原
則
，
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政
府
或

法
律
體
系
會
主
動
尋
求
傷
害
人
民
°

邊
沁
敏
銳
地
意
識
到
這
之
中
的
嘲
諷
意
涵
，

因
為
確
實
有
許
多
政
府
和
法

律
體
系
實
際
上
在
傷
害
人
民
°

誠
然
，

世
界
上
存
在
著
許
多
糟
糕
的
政
府
體
系
，

但
這
些
政
府
體
系
並
沒
有
以

「
糟
糕」

作
為
其
立
法
目
標
°

無
論
它
最
終
造
成
了
多
少
痛
苦
，

沒
有
任
何
政
府
會
宣
稱
自
己
是
為
了
最
大
化

人
民
的
痛
苦
而
存
在
°

正
如
邊
沁
所
說
，

請
指
出
世
界
上
有
哪
一

個
政
府
體
系
的
治
理
者
會
說
，

他
們
試
圖
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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勵
強
盜
、

搶
劫
和
盜
竊
，

因
為
他
們
熱
愛
痛
苦
，

並
且
認
為
讓
人
民
受
苦
是
好
事
°

即
使
是
最
邪
惡
和
腐
敗
的

政
權
也
不
會
這
樣
做
°

即
使
是
最
惡
劣
的
體
制
，

也
試
圖
藉
由
宣
稱
它
們
會
讓
人
民
生
活
變
得
更
好
來
為
自
己

的
正
當
性
辯
護
°

因
此
，

禁
欲
主
義
者
永
遠
無
法
將
他
們
的
信
條
轉
化
為
一

個
社
會
體
系
並
為
之
辯
護
°

而
如

果
你
不
能
將
它
作
為
一

個
社
會
體
系
加
以
辯
護
，

那
麼
即
便
你
想
過
著
自
我
鞭
打
的
生
活
，

也
只
是
你
個
人
的

事
°

重
點
在
於
你
不
應
該
把
這
樣
的
私
事
強
加
予
他
人
°

邊
沁
還
考
慮
了
另
一

種
可
能
的
、

反
對
效
益
主
義
的
論
點
°

他
將
這
種
論
點
稱
為
「
同
情
和
反
感
的
論

點」
，

這
指
的
是
某
些
事
物
的
對
錯
並
不
是
因
為
它
們
對
人
類
幸
福
總
和
的
影
響
，

而
是
因
為
我
們
受
到
它
們

吸
引
或
我
們
感
到
排
斥
°

也
許
有
些
事
物
被
我
們
拒
絕
，

並
不
是
基
於
任
何
效
益
主
義
的
計
算
，

而
僅
僅
因
為

它
們
令
人
厭
惡
°

我
們
就
是
不
喜
歡
它
們
，

認
為
它
們
有
問
題
°

這
種
論
點
存
在
一

個
特
定
版
本
，

而
邊
沁
經

常
聽
到
並
且
極
為
厭
惡
這
個
版
本
，

即
有
些
人
會
認
為
某
些
事
物
之
所
以
錯
誤
的
原
因
，

就
在
於
它
們
「
不
自

然」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
這
個
論
點
認
為
，

我
們
的
本
性
告
訴
我
們
，

這
些
事
物
違
反
了
我
們
的
本
性
°

抱
持
這
種

論
點
的
人
不
需
要
去
說
明
「
不
自
然」

的
具
體
涵
義
為
何
，

也
不
需
要
說
明
這
些
事
情
到
底
造
成
什
麼
傷
害
°

他
們
只
堅
持
強
調
這
些
是
不
自
然
的
行
為
，

而
且
光
憑
藉
這
一

點
就
足
以
制
止
這
些
行
為
存
在
°
一

直
到
今

天
，

我
們
還
是
可
以
聽
到
這
種
說
法
°

邊
沁
的
回
應
是
什
麼
呢
？
他
說
，

這
只
有
兩
種
可
能
的
情
況
°
一

種
可
能
是
這
僅
僅
是
偏
見
°

如
果
論
點

是
「
這
件
事
是
錯
的
，

因
為
它
讓
我
感
到
厭
惡」
，

這
個
理
由
並
不
充
足
°

就
算
這
個
人
真
的
對
眼
前
的
事
物

感
到
極
其
厭
惡
，

個
人
是
沒
有
辦
法
將
自
身
的
厭
惡
感
轉
化
為
社
會
或
政
治
上
需
要
制
裁
的
原
則
°

對
邊
沁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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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，

這
就
僅
是
單
純
的
偏
見
罷
了
，

而
這
也
確
實
符
合
偏
見
的
定
義
：
一

個
人
認
為
他
自
身
對
事
物
的
感
受
'

理
應
要
成
為
所
有
人
的
生
活
準
則
°

偏
見
固
然
是
一

種
可
能
性
，

但
卻
是
一

種
完
全
沒
有
理
據
的
可
能
性
°

另
一

種
可
能
是
，

當
人
們
說
某

件
事
不
自
然
時
，

他
們
的
意
思
是
它
普
遍
令
人
反
感
，

也
就
是
說
，

多
數
人
的
反
應
是
反
對
這
件
事
情
的
°

但
邊
沁
指
出
，

這
實
際
上
是
一

個
被
「
自
然」

的
語
言
掩
蓋
或
混
淆
的
效
益
主
義
論
點
°

如
果
某
件
事
在
整
體

上
是
錯
的
，

那
麼
我
們
需
要
一

個
公
認
的
標
準
來
衡
量
人
們
對
這
件
事
的
種
種
反
應
，

並
計
算
這
件
事
造
成
的

傷
害
°

在
這
裡
，

邊
沁
是
在
進
行
一

種
哲
學
論
證
，

但
這
並
不
是
那
種
象
牙
塔
中
的
哲
學
思
辨
°

畢
竟
，

什
麼

樣
的
事
情
會
被
稱
為
是
「
不
自
然
的
行
為」

呢
？
大
多
數
情
況
下
，

其
所
涉
及
的
都
是
性
和
性
向
°

在
十
八
世

紀
，

同
性
戀
不
僅
被
認
為
是
不
自
然
的
，

還
是
足
以
致
死
的
罪
行
°

當
時
的
俗
諺
稱
之
為
「
雞
姦
法」

或
「
反

雞
姦
法」
，

而
這
樣
的
法
律
意
味
著
，

個
人
可
能
會
因
為
同
性
戀
與
同
性
之
間
的
性
行
為
而
被
絞
死
°

這
不
僅

僅
是
一

些
過
時
的
法
律
°

在
邊
沁
的
有
生
之
年
及
其
死
後
，

人
們
不
斷
因
為
這
樣
的
罪
行
被
處
決
°

在
一

八
三

五
年
，

邊
沁
過
世
的
三
年
後
，

有
兩
名
同
性
戀
者
在
公
開
場
合
被
絞
死
，

他
們
的
名
字
叫
作
詹
姆
斯
．

普
拉
特

與
約
翰
·

史
密
斯
°

他
們
因
為
被
一

位
旅
館
老
闆
撞
見
正
在
進
行
所
謂
的
「
不
自
然
的
行
為」

而
被
處
死
，

哪

怕
兩
人
的
妻
子
都
在
法
庭
上
懇
求
寬
恕
°

他
們
是
英
國
最
後
兩
名
因
為
同
性
戀
被
判
死
刑
的
人
。

而
這
就
是
使

用
「
不
自
然
的
罪
行」

這
種
語
言
將
會
導
致
的
嚴
重
後
果
°

邊
沁
認
為
，

將
大
眾
對
同
性
戀
的
感
受
刑
事
化
是
極
其
可
憎
的
°

他
再
次
指
出
，

這
裡
只
有
兩
種
可
能

性
：
要
麼
同
性
戀
者
是
因
為
偏
見
而
被
絞
死
，

如
果
是
這
樣
，

這
將
是
完
全
無
法
被
接
受
的
；
要
麼
同
性
戀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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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因
為
同
性
戀
與
同
性
之
間
的
性
行
為
將
會
減
少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，

從
而
使
得
他
們
必
須
被
絞
死
，

並
且
處

死
他
們
將
會
增
加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°

但
這
顯
然
不
可
能
成
立
°

對
邊
沁
而
言
，

雙
方
合
意
的
性
行
為
是
人
類

最
主
要
的
快
樂
來
源
之
一
。

兩
名
男
性
在
私
下
進
行
的
自
願
性
行
為
，

不
僅
與
他
人
無
關
，

還
增
加
了
人
類
快

樂
的
總
和
°

為
此
絞
死
他
們
，

如
果
不
是
邪
惡
的
，

就
是
極
其
荒
謬
不
堪
的
°

而
處
刑
同
性
戀
，

很
可
能
同
時

既
邪
惡
又
荒
謬
°

在
十
八
世
紀
末
和
十
九
世
紀
初
的
英
國
，

有
許
多
罪
行
都
可
以
判
處
死
刑
°

小
額
盜
竊

任
何
超
過
五

先
令
2

的
竊
罪
—
—
i

都
被
列
為
死
刑
罪
°

當
時
有
兩
百
多
條
法
規
列
舉
了
類
似
的
罪
行
，

儘
管
並
不
是
所
有
這

類
罪
行
都
會
被
絞
死
，

他
們
中
有
些
人
被
處
死
，

有
更
多
人
則
被
流
放
°

在
《
道
德
與
立
法
原
則
導
論
》

中
，

邊
沁
花
了
大
量
的
篇
幅
將
這
些
罪
行
進
行
系
統
化
°

他
為
它
們
分
類
，

並
創
造
許
多
新
的
詞
彙
，

用
來
描
述
一

個
更
合
乎
效
益
主
義
原
則
的
，

對
於
犯
罪
和
懲
罰
的
法
律
系
統
應
該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樣
貌
°

要
理
解
其
中
的
所

有
內
容
並
不
容
易
°

他
使
用
了
諸
如
「
鄰
近
性」
(
pro
p
inq
u
i

ty)
、
「
有
效
性」
(
e
茁ca
c
i

ousn
ess)
、
「
敏
感

性」
(sensib
il
i

ty)
、
「
比
例
性」
(
pro
p
o
rt
i

ona
li
ty)

這
樣
的
詞
語
來
陳
述
法
律
與
量
刑
之
間
的
關
聯
°

這
看

起
來
極
其
枯
燥
，

但
其
實
它
所
蘊
含
的
思
維
很
簡
單
°

即
我
們
必
須
不
斷
反
問
自
己
：
這
個
罪
行
真
的
值
得
受

到
這
樣
的
懲
罰
嗎
？
這
種
制
裁
會
讓
人
類
整
體
生
活
變
得
更
好
嗎
？
為
了
被
偷
的
五
先
令
而
絞
死
一

個
人
，

這

合
乎
比
例
嗎
？
這
顯
然
是
不
合
比
例
的
°

與
對
法
律
懲
處
的
興
趣
相
仿
，

邊
沁
對
政
治
也
深
感
興
趣
°

在
政
治
上
，

他
所
關
注
的
不
僅
在
於
那
些
荒

謬
的
事
物
(
儘
管
政
治
也
常
常
帶
有
荒
謬
的
面
向)
,

他
更
關
切
的
，

是
那
些
政
治
場
域
中
毫
無
意
義
的
愚
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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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為
°

效
益
主
義
的

個
用
途
，

就
是
讓
人
們
思
考
他
們
是
否
在
問
正
確
的
問
題
°

邊
沁
將
這
一

點
應
用
於

稅
收
問
題
°

沒
有
人
喜
歡
繳
稅
°

繳
稅
帶
來
的
痛
苦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，

因
為
極
少
有
人
會
從
被
徵
稅
中
獲
得
快

樂
°

因
此
，

人
們
常
常
試
圖
為
自
己
不
應
該
繳
稅
辯
護
°

其
中
一

種
不
繳
稅
的
論
點
，

可
能
是
指
出
稅
收
涉
及

了
自
然
正
義
與
基
本
權
利
的
問
題
°

這
種
論
點
可
以
被
粉
飾
成
私
有
財
產
權
的
神
聖
性
，

彷
彿
人
們
擁
有
某
種

自
然
或
上
帝
賦
予
的
私
有
財
產
權
利
，

因
此
政
府
不
能
從
個
人
身
上
正
當
地
取
走
財
物
°

但
邊
沁
認
為
，

權
利

是
人
造
的
產
物
，

其
起
源
是
人
類
而
不
是
上
帝
或
某
種
自
然
法
則
°

邊
沁
希
望
，

人
們
能
夠
更
加
深
入
思
考
這

些
權
利
的
基
礎
°

讓
我
們
再
假
設
一

個
情
境
°

儘
管
我
們
不
喜
歡
繳
稅
，

但
如
果
我
們
之
所
以
必
須
繳
納
某
項
特
定
稅
款
的

原
因
，

是
因
為
原
本
應
該
繳
納
該
項
稅
款
的
人
逃
漏
稅
了
，

因
此
原
本
該
由
其
他
人
繳
納
的
稅
款
隨
著
系
統
遞

延
，

最
終
落
到
我
們
身
上
，

但
我
們
卻
不
知
道
這
個
過
程
呢
？
可
以
想
見
，

我
們
會
為
此
感
到
義
憤
填
膺
，

開

始
談
論
私
有
財
產
權
的
神
聖
性
°

但
假
設
政
府
明
確
告
訴
我
們
，

讓
我
們
知
道
我
們
之
所
以
被
要
求
繳
納
這
筆

稅
款
，

是
因
為
其
他
人
逃
避
了
他
們
該
繳
的
稅
，

那
麼
我
們
又
會
如
何
反
應
呢
？
我
們
可
能
會
說
：
「
那
些
人

應
該
要
繳
納
他
們
負
責
的
稅
額
°
」

如
果
是
這
樣
的
話
，

私
有
財
產
權
的
神
聖
性
又
有
多
可
靠
呢
？
我
們
不
會

再
談
論
任
何
東
西
的
神
聖
性
°

這
有
個
隱
含
的
論
點
，

如
果
我
們
提
出
正
確
的
問
題
，

我
們
會
開
始
談
論
系
統

的
有
效
性
°

2

十
九
世
紀
英
國
的
五
先
令
大
約
等
於
現
今
新
台
幣
八
百
七
十
五
元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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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益
主
義
幫
助
我
們
看
到
，
那
些
經
常
被
視
為
崇
高
原
則
的
問
題
，
其
實
是
實
際
結
果
和
權
衡
的
問
題
°

整
體
來
說
，
事
物
之
間
往
往
是
彼
此
相
互
聯
繫
的
(
陰
謀
論
思
維
的
二
個
優
點
是
能
夠
看
出
事
物
的
聯
繫)
°

真
正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我
們
選
擇
如
何
安
排
事
物
°
我
們
的
選
擇
有
時
愚
昧
，
有
時
粗
心
大
意
°
但
如
果
我
們
能

夠
有
更
好
的
安
排
，
人
們
就
會
少一

些
不
愉
快
，
而
當
人
們
不
那
麼
不
愉
快
時
，
他
們
所
說
的
和
所
相
信
的
荒

謬
言
論
就
會
減
少一

些
。
這
是一

個
良
性
循
環
，
至
少
它
在
理
論
上
看
來
是
如
此
°

對
效
益
主
義
進
一

步
的
批
評
與
回
應

邊
沁
式
效
益
主
義
是
現
代
經
濟
學
的
基
礎
，
亦
即
比
較
不
同
結
果
之
間
的
利
益
與
利
益
之
間
的
關
聯
°
現

代
經
濟
學
招
致
了
許
多
批
評
，
其
中一

個
原
因
是
它
似
乎
有
種
令
人
不
快
的
傾
向
°
現
代
經
濟
學
將
人
類
行
為

的
點
點
滴
滴
串
連
起
來
，
而
後
宣
稱
這
表
現
了
人
類
行
為
的
真
理
°
當
經
濟
學
家
過
於
迷
戀
自
己
的
理
論
系
統

和
模
型
，
忘
卻
了
人
類
並
不一

定
如
他
們
所
想
像
的
那
般
時
，
經
濟
學
模
型
就
有
可
能
會
出
錯
°
和
邊
沁
相

仿
，
人
們
可
能
會
如
此
熱
中
於
設
計一

個
可
以
交
互
操
作
的
衡
量
系
統
，
以
至
於
忘
記
了
自
己
正
在
衡
量
的
標

的
是
什
麼
°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也
有一

個
合
理
的
、
邊
沁
式
的
論
點
得
以
用
來
支
持
現
代
經
濟
學
，
那
就
是
現
代

經
濟
學
至
少
常
常
能
幫
助
我
們
擺
脫
我
們
所
處
環
境
中
的
所
有
荒
誕
言
論
°
當
我
讀
到
保
羅
·

克
魯
曼
(
Paul

百
U

四nan)

這
位
諾
貝
爾
經
濟
學
獎
得
主
與
《
紐
約
時
報》

專
欄
作
家
(
他
在
過
去
二
十
幾
年
來
，
幾
乎
每
隔

幾
週
就
會
寫
同
樣
的
專
欄)

的
文
章
時
，
我
常
常
會
想
到
邊
沁
°
現
代
經
濟
學
的
論
調
是
：
我
們
不
能
只
因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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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些
事
物
讓
我
們
感
覺
是
對
的
，

或
我
們
希
望
它
是
對
的
，

或
者
我
們
不
喜
歡
那
些
告
訴
我
們
這
些
事
物
存
在

錯
誤
的
人
，

就
盲
目
相
信
這
些
事
物
是
正
確
的
，

或
是
錯
誤
的
；
與
之
相
反
，

請
看
看
這
些
數
據
°

如
果
經
濟

學
有
任
何
價
值
，

那
麼
至
少
應
該
讓
我
們
免
於
被
餵
食
那
些
以
崇
高
原
則
和
自
然
正
義
的
名
義
來
包
裝
的
荒
誕

言
論
°然

而
，

對
邊
沁
式
效
益
主
義
的
批
評
仍
然
存
在
°

維
多
利
亞
時
代
的
哲
學
家
約
翰
·

斯
圖
爾
特
·

彌
爾

(Jo
hn
 S
tua
rt
 Mi
ll)

就
論
述
了一

種
批
判
°

彌
爾
最
初
也
是
邊
沁
的
忠
實
擁
護
者
，

但
後
來
對
效
益
主
義
產
生

了
懷
疑

言
取
具
說
服
力
的
批
評
，

往
往
來
自
那
些
曾
經
信
奉
某
種
世
界
觀
的
人)
°

彌
爾
認
為
，

直
接
追
求
效

益
存
在
著
龐
大
的
風
險
°

如
果
我
們
一

生
都
在
問
，

這
件
事
或
那
件
事
是
否
增
加
了
人
類
褔
祉
的
總
和
，

我
們

將
會
因
為
關
注
細
節
而
忽
略
了
全
局
°

例
如
，

愛
情
並
不
特
別
適
合
用
效
益
主
義
的
問
題
來
衡
量
°

如
果
你
正

在
思
考
是
否
要
與
另
一

個
人
交
往
，

可
能
最
好
不
要
用
效
益
主
義
的
問
題
意
識
來
匡
限
這
個
問
題
：
和
這
個
人

交
往
會
增
加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嗎
？
當
然
，

交
往
之
後
你
可
能
會
變
成
更
好
的
人
，

也
因
此
更
可
能
增
加
人
類

幸
福
的
總
和
°

但
你
之
所
以
選
擇
與
人
交
往
，

往
往
只
是
因
為
你
依
循
了
自
己
的
心
意
°

有
些
人
認
為
，

如
果

我
們
真
的
要
實
現
淨
效
益
的
結
果
，

那
麼
我
們
最
好
不
要
讓
人
們
不
斷
追
求
它
，

至
少
追
求
的
路
徑
必
須
是
無

意
的
°

我
們
必
須
迂
迴
前
進
，

讓
幸
褔
悄
然
出
現
°

對
邊
沁
式
效
益
主
義
的
批
評
還
有
進
一

步
的
延
伸
。

顯
然
，

大
多
數
人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
都
不
應
該
是

教
條
式
的
效
益
主
義
者
，

因
為
這
會
妨
礙
愛
、

藝
術
、

詩
歌
或
美
°

不
要
看
著
一

幅
畫
，

問
自
己
這
幅
畫
是

否
增
加
了
人
類
褔
祉
的
總
和
°

我
們
該
做
的
應
該
是
問
自
己
，

這
幅
畫
的
美
是
否
打
動
了
我
？
但
仍
然
有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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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為，
社
會
的
結
構
中，
應
該
有＿
些
人
負
責
閽
注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°
必
須
要
有
人
負
責
這
件
事
情，
才

得
以
確
保
人
類
走
在
正
軌
上°
這
進
而
可
以
轉
變
為
所
謂
的
「
治
理
式
效
益
主
義」
(
Gove
rnment
House
 

utilitarianis
m)
，
其
基
本
思
路
為，
大
多
數
人
不
應
該
是
效
益
主
義
者，
也
不
會
是
效
益
主
義
者，
但
那
些
治

理
社
會
的
人
應
該
要
是
(
並
且
往
往
是)
效
益
主
義
者
辶追
造
成
的
結
果
是，
制
定
規
則
的
人
與
那
些
必
須
遵

守
規
則
的
人
之
間
形
成
了
鴻
溝，
而
這
包
含
了
那
些
制
定
規
則
的
人
對
規
則
背
後
意
圖
的
理
解，
與
遵
守
規
則

的
人
有
所
不
同°
這
產
生
了一
個
與
人
們
相
距
甚
遠
的、
技
術
官
僚
主
導
的
的
效
益
主
義
菁
英
階
層°
他
們
戴

著
另一
副
面
具，
為
了
我
們
的
利
益
做
出
決
策，
但
卻
不
願
意
用
他
們
理
解
的
語
言
向
我
們
傳
達
他
們
所
做
決

策
的
理
由，
因
為
他
們
擔
心
我
們
會
感
到
困
惑，
從
而
開
始
為
自
己
追
求
效
益°

「
治
理
式
效
益
主
義」
最
嚴
重
的
例
子，
通
常
與
殖
民
政
權
的
殖
民
地
改
善
計
畫
有
關°
也
就
是
說，
那

些
自
認
為
文
明
更
加
開
化
的
統
治
者，
來
自
那
些
自
認
為
文
明
更
加
開
化
的
社
會，
為
居
住
在
殖
民
地
上
那
些

被
認
為
無
法
自
主
做
出
判
斷
的
人
做
決
定°
由
此，
人
們
很
快
就
能
推
演
出
對
邊
沁
的
批
評，
認
為
他
不
僅
是

全
景
監
獄
的
設
計
師，
更
是
全
面
監
控
式
社
會
的
始
作
俑
者，
認
為
他
是
那
位
最
終
相
信
整
個
社
會
都
應
該
有

監
督
者
的
人，
而
這
些
監
督
者
會
在
暗
中
觀
察
我
們，
確
保
我
們
的
行
為
符
合
「
最
大
多
數
人
的
最
大
利
益」

的
原
則，
卻
不
告
訴
我
們
該
怎
麼
做，
甚
至
不
告
訴
我
們
為
什
麼
該
這
樣
做°
我
們
被
監
視
著，
但
我
們
不
知

道
我
們
從
何
時
開
始
被
監
視，
因
為
我
們
被
不
斷
地
微
調、
調
整、
推
動
朝
著
人
類
改
善
的
方
向
發
展，
但
這

樣
的
改
善
是
以
我
們
的
自
由，
甚
至
是
我
們
的
自
我
認
知
作
為
代
價°
這
是
在
今
天，
最
常
引
起
人
們
共
鳴
的

批
評
之一
。
而
這
並
非
巧
合，
揭
露
美
國
國
家
安
全
局
(
N
S
A)
機
密
的
維
基
解
密
告
密
者
愛
德
華·
史
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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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
(
Ed
ward
Sn
o
wden)

就
將
美
國
國
安
局
稱
為
「
全
景
監
獄」

：
美
國
的
安
全
機
構
，

將
美
國
化
成
了
一

個

人
們
在
不
知
情
的
情
況
下
被
監
控
的
監
獄
°

緊
接
而
來
的
，

是
數
位
監
控
社
會
的
私
人
領
域
問
題
，

或
者
是
今
天
所
稱
的
「
監
控
資
本
主
義」

(s
u
rvei
lla
n
ce
 ca
pitalis
m)

�
 
口
問
題
°

在
這
個
私
有
化
版
本
的
全
景
監
獄
中
，

我
們
不
僅
待
續
受
監
視
，

還
被

口
袋
裡
的
機
器
推
動
著
，

它
們
通
過
發
出
鈴
聲
和
提
示
音
，

設
計
出
各
種
小
小
的
觸
發
點
來
帶
給
我
們
多
巴
胺

的
快
感
，

讓
我
們
無
休
止
地
與
他
人
比
較
，

懷
疑
自
己
是
否
錯
過
了
什
麼
、

誘
使
我
們
購
買
新
的
商
品
，

並
以

這
種
方
式
不
斷
受
到
刺
激
，

以
至
於
我
們
像
被
當
作
巨
大
的
「
彈
球」

體
系
中
的
一

部
分
一

樣
被
對
待
°

最

終
，

這
樣
的
社
會
確
實
會
讓
我
們
得
到
一

個
，

乍
看
之
下
彷
彿
是
對
邊
沁
效
益
主
義
的
戲
仿
的
結
局
°

那
麼
，

從
邊
沁
的
角
度
出
發
，

要
如
何
回
應
這
些
批
評
呢
？
這
有
許
多
種
回
應
方
式
，

但
我
將
限
縮
在
三

個
簡
短
的
回
應
°

首
先
，

這
是
關
於
情
境
和
風
險
平
衡
的
問
題
°

對
於
那
些
認
為
如
果
我
們
只
以
效
益
主
義
來

追
求
效
益
，

就
會
錯
過
生
活
中
的
重
要
事
物
的
論
點
(
如
果
我
們
過
度
忙
於
擔
心
什
麼
是
有
用
的
＇

就
會
錯

過
什
麼
是
美
麗
的)
'

這
種
論
點
可
能
是
那
些
自
認
為
已
經
解
決
了
基
本
人
類
福
祉
問
題
的
社
會
所
享
有
的
奢

侈
°

相
信
這
些
問
題
已
經
真
正
解
決
了
，

本
身
就
是
一

種
危
險
的
想
法
°

當
然
，

經
濟
計
算
也
存
在
風
險
，

我

們
可
能
會
錯
過
那
些
難
以
量
化
的
事
物
°

過
度
量
化
可
能
會
讓
我
們
忘
記
人
類
經
驗
之
間
的
質
性
差
異
°

有
時

候
也
確
實
如
此
，

有
時
候
我
們
會
過
度
專
注
於
計
算
而
忽
略
了
本
質
°

但
這
並
不
是
邊
沁
所
生
活
的
社
會
中
最

重
要
的
事
情
°

在
當
時
，

人
們
會
因
自
願
的
合
意
性
行
為
被
處
死
°

在
那
種
情
況
下
，

風
險
的
平
衡
是
相
對
之

下
沒
那
麼
要
緊
的
事
°

在
當
時
，

如
果
效
益
主
義
不
被
落
實
，

反
而
會
對
人
類
的
處
境
更
加
危
險
，

因
為
這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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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
我
們
無
法
看
到
真
相
°

而
真
相
就
是
有
許
許
多
多
的
人
，

正
因
某
些
荒
謬
的
教
條
和
論
點
而
遭
受
不
必
要
的

極
大
痛
苦
°

在
那
樣
的
社
會
中
(
而
我
認
為
我
們
必
須
自
己
判
斷
，

我
們
是
否
仍
生
活
在
那
樣
的
社
會
裡)
,

我
會
更
偏
向
於
賦
予
效
益
主
義
者
話
語
權
，

讓
他
們
發
揮
作
用
°

為
當
時
的
社
會
倒
入
酸
劑
來
檢
驗
看
看
會
發

生
什
麼
事
情
°

是
的
，

這
樣
做
會
有
風
險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檢
驗
可
能
會
燃
燒
掉
一

些
真
正
有
價
值
的
事
物
°

但

當
許
多
人
正
遭
受
不
必
要
的
痛
苦
時
，

最
重
要
的
是
燒
掉
任
何
使
這
些
痛
苦
得
以
維
繫
的
事
物
°

第
二
個
回
應
，

是
關
於
全
景
監
獄
這
個
理
念
°

邊
沁
花
了
許
多
年
的
時
間
，

苦
惱
不
堪
地
試
圖
說
服
英
國

國
會
資
助
全
景
監
獄
計
畫
，

以
建
造
更
好
的
監
獄
°

當
時
的
監
獄
是
極
其
恐
怖
的
場
所
°

我
們
應
該
要
記
住
的

是
，

我
們
不
應
該
拿
邊
沁
當
時
的
全
景
監
獄
構
想
，

來
與
二
十
一

世
紀
斯
堪
地
那
維
亞
國
家
的
現
代
監
獄
相

比
，

而
是
應
該
拿
它
與
當
時
地
獄
般
的
新
門
監
獄
3

相
比
°

下
議
會
似
乎
曾
經
答
應
邊
沁
會
建
造
他
所
提
倡
的

監
獄
，

但
卻
一

再
地
跳
票
令
他
失
望
不
已
。

邊
沁
對
議
會
沒
有
履
行
承
諾
感
到
無
比
沮
喪
，

並
覺
得
自
己
被
政

客
的
狡
詐
所
背
叛
°

他
的
回
應
並
不
是
去
尋
找
某
個
私
人
贊
助
者
來
建
造
他
的
監
獄
，

而
是
試
圖
改
革
政
治
本

身
°

真
正
的
問
題
在
於
議
會
°

議
會
也
變
成
了
一

個
戴
著
面
具
的
機
構
，

對
普
通
人
來
說
不
可
接
近
，

且
沉
浸

於
自
身
的
儀
式
和
特
權
中
，

並
根
據
沒
人
願
意
質
疑
的
習
俗
為
其
行
為
辯
護
°

議
會
政
治
既
不
透
明
又
充
斥
腐

敗
的
氣
息
，

其
解
決
方
法
也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：
讓
議
會
制
度
變
得
更
加
透
明
公
開
°

人
們
必
須
要
能
夠
看
到
在

議
會
裡
究
竟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情
°

因
此
，

邊
沁
變
成
了
一

位
激
進
的
民
主
派
人
士
，

而
隨
著
年
齡
增
長
，

他
變
得
愈
來
愈
激
進
°

這
裡
的
激

進
，

並
不
僅
僅
是
以
當
時
的
標
準
來
說
°

邊
沁
的
許
多
民
主
理
念
，
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就
算
按
照
我
們
今
天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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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準
來
看
，

也
一

樣
激
進
°

他
指
出
，

他
所
生
活
的
英
國
根
本
算
不
上
是
一

個
民
主
國
家
°

當
時
的
選
舉
只
是

一

場
鬧
劇
，

往
往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荒
謬
版
本
，

充
滿
著
腐
敗
的
選
區
，

選
民
的
法
律
資
格
極
為
限
縮
，

幾
乎
所

有
人
都
被
排
除
在
選
民
資
格
之
外
。

邊
沁
因
此
提
出
了
三
項
基
本
改
革
：
第
一

是
祕
密
投
票
原
則
，

讓
人
們

可
以
在
私
人
場
合
表
達
意
願
，

避
免
受
到
威
脅
；
第
二
是
大
幅
擴
增
選
民
資
格
，

讓
工
人
階
級
的
男
性
也
能
投

票

G
品
時
女
性
選
舉
權
仍
被
認
為
太
過
激
進
，

但
毫
無
疑
問
，

邊
沁
最
終
認
為
沒
有
理
由
排
除
任
何
人)
.
，
以

及
第
三
，

年
度
議
會
和
年
度
選
舉
，

這
樣
當
選
的
代
表
就
沒
有
時
間
將
議
員
身
分
變
成
一

個
私
密
俱
樂
部
的
會

員
°

我
們
應
該
要
讓
當
選
的
議
員
必
須
每
年
為
自
己
辯
護
，

不
應
該
讓
任
何
政
治
人
物
認
為
他
們
的
權
力
是
穩

固
不
變
的
°

我
們
最
終
實
現
了
邊
沁
三
項
改
革
主
張
中
的
兩
項
：
我
們
有
了
祕
密
投
票
原
則
，

我
們
有
了
非
常
廣
泛
的

選
民
資
格
(
儘
管
兒
童
仍
被
排
除
在
外)
,

但
我
們
沒
有
年
度
議
會
o

現
今
成
熟
民
主
國
家
的
制
度
裡
，

最
接

近
這
一

點
的
是
美
國
眾
議
院
，

所
有
議
員
每
兩
年
必
須
重
新
參
選
°

但
這
一

參
選
過
程
以
另
一

種
方
式
給
篡
改

3

新
門
監
獄
(
Ne
w
gate

 P
ris
on)

 ,．
或
譯
「
紐
蓋
特
監
獄」
。

位
於
英
國
倫
敦
，

建
於
十
二
世
紀
，

於
一
一

八
八
年
作
為
監
獄
啟
用
，

期

間
曾
關
押
民
事
案
件
債
務
人
及
刑
事
罪
犯
，

到
一

九
O
二
年
停
用
，

並
在
一

九
O
四
年
拆
除
°

從
邊
沁
的
角
度
看
現
今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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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。

藉
由
大
範
圍
的
不
公
正
選
區
劃
分
4

，

選
區
已
然
被
黨
派
利
益
所
把
持
，
一

些
政
治
人
物
只
要
讓
最
為
活

躍
的
黨
派
基
礎
滿
意
，

就
能
將
選
區
視
為
自
己
的
長
期
壟
斷
的
職
務
°

邊
沁
肯
定
會
想
用
他
的
效
益
主
義
酸
劑

來
摧
毀
這
一

切
°

邊
沁
對
全
景
監
獄
計
畫
的
失
望
幫
助
他
轉
向
了
民
主
，

他
並
沒
有
成
為
「
治
理
式
效
益
主
義
者」
°

恰
恰

相
反
，

他
逐
漸
認
識
到
，

民
主
的
最
大
優
勢
在
於
，

民
主
賦
予
人
民
機
會
，

能
夠
反
擊
那
些
自
認
為
最
懂
事

理
，

但
實
際
上
只
是
為
了
自
己
的
狹
隘
私
利
服
務
的
人
。

讓
政
治
人
物
脫
離
他
們
封
閉
的
世
界
並
戳
破
他
們
的

泡
泡
，

是
效
益
主
義
能
為
我
們
大
眾
福
祉
做
出
的
重
要
貢
獻
之
一
。

這
讓
政
治
人
物
不
得
不
傾
聽
他
們
本
來
寧

願
忽
視
的
聲
音
，

從
而
拓
寬
他
們
的
視
野
°

最
後
，

邊
沁
會
如
何
看
待
我
們
這
個
數
位
化
、

受
監
控
、

充
斥
各
種
提
示
音
的
世
界
呢
？
他
會
怎
麼
看
待

在
這
個
世
界
中
，

不
斷
被
推
動
和
觸
發
去
追
求
廉
價
快
樂
的
我
們
呢
？
我
想
，

他
會
對
此
感
到
震
驚
°

邊
沁
的

著
作
中
並
沒
有
任
何
跡
象
表
明
，

他
希
望
我
們
過
這
樣
的
生
活
°

他
無
疑
會
為
這
種
現
象
感
到
驚
訝
，

因
為
這

在
技
術
上
與
十
八
世
紀
的
生
活
相
去
甚
遠
，

但
他
也
會
辨
識
出
其
中
一

些
相
近
的
情
況
°

我
們
正
在
被
狹
隘
的

私
利
所
操
控
，

而
這
正
是
他
一

生
所
反
對
的
°

他
會
提
出
最
基
本
的
問
題
，

也
就
是
效
益
主
義
的
問
題
：
這
讓

我
們
快
樂
嗎
？
我
們
口
袋
裡
的
這
些
機
器
是
否
讓
我
們
感
到
滿
足
？
我
們
在
網
路
上
不
斷
尋
求
自
滿
，

但
這
是

否
增
加
了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？
毫
無
疑
問
地
，

在
一

個
充
滿
多
巴
胺
刺
激
和
不
斷
被
剝
奪
的
經
濟
世
界
中
，

這

些
機
器
確
實
觸
發
了
某
些
快
樂
(
小
小
的
快
樂
，

也
伴
隨
著
小
小
的
痛
苦
)

o

然
而

辶
這

二
翌
具
的
讓
我
們
的

生
活
變
得
更
好
嗎
？
如
果
我
們
懷
疑
它
並
沒
有
(
而
我
確
實
強
烈
懷
疑
它
並
沒
有)
,

那
麼
我
們
必
須
問
出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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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不
可
避
免
的
後
續
問
題
：
為
什
麼
我
們
要
這
樣
做
？

這
當
然
不
是
自
然
的
現
象，
這
是
人
類
所
創
造
的
世
界°
那
麼，
為
什
麼
我
們
允
許
它
從
我
們
人
性
中
最

脆
弱
的
面
向
上
著
手
剝
奪
並
主
導
我
們
的
生
活
？
為
什
麼
我
們
這
麼
快
就
陷
入
這
樣
的
困
境，
使
得
這
項
原
本

充
滿
潛
力
的
技
術，
如
今
被
龐
大、
冷
酷
無
情
的
企
業
利
益
所
控
制，
而
這
些
企
業
用
「
連
接」
和
「
賦
予
權

力」
這
些
空
洞
的
語
言，
來
為
自
己
的
行
為
辯
護
？
邊
沁
會
說，
只
有一
個
工
具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回
答
這
些
問

題
：
效
益
主
義°
如
果
你
提
出
效
益
主
義
思
維
的
問
題，
我
們
所
預
期
要
得
到
的
回
答，
就
不
應
該
只
是
「
這

就
是
技
術
發
展
的
方
式，
我
們
別
無
選
擇，
只
能
隨
波
逐
流」
，
也
不
應
該
只
是一
些
人
常
說
的
：
「
這
就
是

自
由
市
場
的
運
作
方
式，
自
由
是
神
聖
的，
我
們
必
須
非
常
小
心
避
免
干
涉
個
人
選
擇
的
神
聖
性°」
當
任
何

闆汪
這
些
問
題
的
人
都
能
看
出，
我
們
的
選
擇
正
受
到
我
們
無
法
控
制
的
力
量
操
縱
時，
這
種
說
法
是
極
度
缺

乏
說
服
力
的°
指
出
我
們
正
在
被
操
縱
和
欺
騙，
並
不
表
示
你
是
陰
謀
論
者，
而
是
意
味
著
你
是一
位
效
益
主

義
者°
將
效
益
主
義
的
酸
性
檢
驗
應
用
於
我
們
的
數
位
世
界，
然
後
問
問
自
己，
我
們
真
的
沒
有
其
他
事
能
做

了
嗎
？
真
的
沒
有
其
他
能
讓
我
們
更
快
樂
的
事
了
嗎
？

我
們
的
監
控
社
會
既
不
是
邊
沁
式
效
益
主
義
的
延
伸，
也
不
是
對
它
的
戲
仿°
恰
恰
相
反，
我
們
的
社

會
結
構，
正
是
效
益
主
義
旨
在
幫
助
我
們
擺
脫
的
那
種
社
會
類
型°
因
為
效
益
主
義
讓
我
們
看
到，
這一
切

並
非
不
可
避
免°
我
們
需
要
重
新
關
注
人
類
褔
祉、
快
樂
和
自
我
滿
足
這
個
課
題，
而
這
種
快
樂
和
滿
足
的
概

4

不
公
正
選
區
劃
分
(
ge

3
 rman
de
rin
g)

 ：
透
過
操
縱
選
區
劃
分
削
弱
對
手
政
黨
，

使
特
定
政
黨
獲
得
不
正
當
的
優
勢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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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應
該
是
廣
義
的

G
畠
然
不
能
像
許
多
大
型
科
技
公
司
那
樣
用
狹
隘
的
方
式
來
理
解
它
們)
°

邊
沁
在
《
道
德

與
立
法
原
則
導
論
》

中
，

提
出
了
一

個
非
常
廣
泛
的
模
型
，

來
界
定
什
麼
可
以
被
定
義
為
快
樂
°

人
們
可
以
從

各
種
事
物
中
獲
取
快
樂
°

他
們
當
然
可
以
從
自
我
犧
牲
中
獲
取
快
樂
，

他
們
可
以
僅
僅
透
過
關
心
他
人
來
獲
得

快
樂
，

他
們
甚
至
可
以
從
痛
苦
中
獲
取
快
樂
°

我
們
有
無
數
種
方
法
可
以
找
到
自
我
滿
足
。

邊
沁
並
不
是
一

位
化
約
派
的
政
治
哲
學
家
°

如
果
這
項
曾
經
充
滿
可
能
的
技
術
在
如
今
變
得
過
度
簡
化
我
們
對
幸
福
與
快
樂
的

理
解
，

我
們
不
應
該
將
責
任
歸
咎
於
邊
沁
的
思
維
方
式
°

邊
沁
絕
對
不
是
二
十
一

世
紀
故
事
中
的
反
派
°

相
反

地
，

傑
瑞
米
·

邊
沁
，

這
個
有
些
怪
僻
，

但
也
正
如
他
的
許
多
朋
友
所
堅
稱
的
、

深
受
他
們
喜
愛
的
人
物
，

才

是
我
們
這
個
時
代
的
英
雄
°



傑
瑞
米
·

邊
沁
於
＿

七
四
八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出
生
於
倫
敦
的
一

個
富
裕
家
庭
，

他
從
童
年
開
始
就
展

現
出
非
凡
的
天
賦
，

十
二
歲
時
就
被
錄
取
並
到
牛
津
大
學
就
讀
°

身
為
＿

名
著
名
的
法
學
理
論
家
丶

社
會

改
革
家
，

最
終
甚
至
成
為
激
進
派
，

邊
沁
創
立
了
現
代
效
益
主
義
，
一

種
視
落
實
「
最
大
多
數
人
的
最
大

利
益」

作
為
最
高
良
善
原
則
的
倫
理
體
系
°

邊
沁
試
圖
藉
由
具
體
的
社
會
改
革
來
實
踐
這
些
原
則
°

他
最

著
名
的
提
議
或
許
是
全
景
監
獄
，

他
認
為
這
是
一

個
可
以
用
來
取
代
當
時
英
國
骯
髒
監
獄
的
設
計
°

邊
沁

的
計
畫
，

要
求
人
們
建
造
一

個
環
形
排
列
的
牢
房
，

在
監
獄
正
中
央
設
立
＿

座
觀
視
塔
°

守
衛
可
以
從
觀

視
塔
中
觀
察
每
個
牢
房
，

但
沒
有
人
能
從
牢
房
裡
窺
探
到
塔
內
的
事
物
°

邊
沁
認
為
，

因
為
這
樣
的
設
計

讓
人
們
隨
時
可
能
受
到
監
視
，

因
此
人
們
會
自
我
約
束
，

從
而
促
進
囚
犯
的
自
我
改
進
，

並
減
少
既
有
監

獄
體
系
的
道
德
和
財
政
成
本
°

邊
沁
的
終
極
目
標
是
根
據
效
益
主
義
原
則
建
立
一

套
完
整
的
法
典
°

他
曾

向
美
國
總
統
詹
姆
士
．

麥
迪
遜
(J
a
m
es
M
a
dis
o
n)
，

以
及
當
時
美
國
每
＿

州
的
州
長
提
供
個
人
法
律

諮
詢
服
旌
，

雖
然
他
們
對
邊
沁
的
服
務
不
感
興
趣
°

但
就
算
如
此
，

還
是
有
些
邊
沁
的
計
畫
得
以
實
現
°

他
的
反
貪
腐
活
動
促
成
了
泰
晤
士
河
藍言
備
隊
的
設
立
，

而
這
是
英
國
第
＿

個
以
預
防
犯
罪
為
目
標
的
擎＝
察

部
隊
°

他
還
深
刻
影
響
了
＿

整
個
世
代
的
效
益
主
義
思
想
家
，

其
中
最
著
名
的
是
他
的
學
生
約
翰
．

斯
圖

爾
特
·

彌
爾
°

邊
沁
是
一

位
無
神
論
者
，

也
是
早
期
女
性
權
利
丶

同
性
權
利
與
動
物
權
的
倡
議
者
，

他
是

一

位
政
治
激
進
派
°

他
也
以
古
怪
的
性
格
著
稱
°

儘
管
他
是
＿

位
偏
執
於
寫
作
的
作
家
，

但
他
很
少
完
成

或
出
版
任
何
著
作
°

他
養
了
＿

隻
老
貓
，

並
為
其
取
名
為
尊
敬
的
約
翰
·

朗
博
恩
爵
士
°

他
與
女
性
的
交



往
並
不
順
利
°

邊
沁
＿

直
工
作
到
＿

八
三
二
年
去
世
，

享
壽
八
十
四
歲
°

在
遺
囑
中
，

他
交
代
人
們
，

他

的
遺
體
應
該
在
＿

群
朋
友
面
前
進
行
解
剖
，

以
推
廣
屍
體
硏
究
的
價
值
，

在
解
剖
之
後
，

他
的
遺
體
將
要

被
保
存
為
「
主
體」
(
a
ut
o'＿
8
n)
°

在
＿

八
五
O
年
，

倫
敦
大
學
學
院
收
購
了
他
的
遺
體
°

如
今
，

它

仍
然
展
示
在
大
學
的
學
生
活
動
中
心
裡
，

哪
怕
他
的
真
實
頭
顱
被
分
開
來
獨
立
保
存
(
因
為
頭
顱
在
防
腐

過
程
中
未
能
妥
善
保
存)
°



第
三
章

毚

道
格
拉
斯
對
生
而
為
奴
的
責
問

國

抵
抗
與
逃
離
奴
隸
制

·

揭
露
奴
隸
制
的
真
相

毚

抗
爭
所
必
要
的
暴
力

龜

解
放
奴
隸
必
需
的
政
治
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
》

(

MY
 B

O}lDA
GE
 AN
D
 
MY
 F
REE
D
O
M,
 1
8

5

5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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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格
拉
斯
對
生
而
為
奴
的
責
問

盧
梭
提
出
了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「
w
h
y
問
題」

：
為
什
麼
富
人
擁
有
這
麼
多
資
源
，

而
窮
人
擁
有
的
卻
這
麼

稀
少
？
或
者
，

用
更
重
要
問
法
來
說
：
既
然
富
人
的
數
量
這
麼
稀
少
，

為
什
麼
他
們
能
夠
成
為
那
些
制
定
規
則

的
人
？
但
在
某
些
方
面
，

最
極
端
的
「
w
h
y
問
題」

—
|i
而
這
往
往
同
時
也
是
一

個
「
ho
w
問
題」
(
追
問
事

情
「
為
什
麼」

會
發
生
，

往
往
意
味
著
叩
問
事
情
是
「
如
何」

發
生
的)
'

是
由
美
國
作
家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
格
拉
斯
在
盧
梭
寫
作
的
一

百
年
後
所
提
出
的
°

這
出
自
他
的
三
部
自
傳
中
的
第
二
部
，

他
為
這
部
自
傳
定
名
為
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
》
。

該
書
於
一

八
五
五
年
出
版
，

當
時
道
格
拉
斯
大
約
三
十
七
或
三
十
八
歲
，

正
值
他
人
生
的
中
點
°

在
書
裡
，

他
重
新
回
顧
了
一

個
他
一

生
都
在
提
出
，

但
從
未
能
完
全
回
答
的
問
題
°

某

種
程
度
上
，

這
是
因
為
這
個
問
題
永
遠
無
法
被
詳
實
有
理
地
回
答
°

為
什
麼
我
生
來
就
是
奴
隸
？

我
們
實
際
上
並
不
知
道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格
拉
斯
的
確
切
出
生
日
期
，

因
為
他
出
生
時
是
奴
隸
°

他
認
為

自
己
可
能
出
生
於
一

八
一

八
年
的
二
月
，

但
即
便
到
了
他
生
命
的
盡
頭
，

他
仍
在
試
圖
尋
找
自
己
確
切
的
出
生

日
期
；
因
為
像
他
這
樣
的
人
，

在
出
生
時
，

並
沒
有
人
會
將
他
們
的
出
生
日
期
登
錄
在
政
府
檔
案
或
私
人
日
記

裡
°

他
於
一

八
九
五
年
去
世
，

因
此
他
的
一

生
橫
跨
了
大
部
分
的
十
九
世
紀
°

他
可
能
的
出
生
年
份
，

是
安
德

魯
·

傑
克
遜
1

入
侵
佛
羅
里
達
，

將
佛
羅
里
達
從
西
班
牙
殖
民
者
手
中
奪
走
的
那
一

年
°

而
在
他
去
世
的
那
一

年
，

美
國
註
冊
了
第
一

個
汽
車
專
利
°

道
格
拉
斯
見
證
了
十
九
世
紀
美
國
的
開
展
°

他
見
證
了
奴
隸
制
的
終

結
，

見
證
了
所
謂
的
「
美
國
重
建
時
期」
2

，

也
見
證
了
「
美
國
重
建
時
期」

的
終
結
，

以
及
美
國
南
部
種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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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義
秩
序
的
重
生
°

他
見
證
了
新
的
不
平
等
時
代

「
鍍
金
時
代」
3

的
到
來
°

但
他
在
《
我
的
奴
隸
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
》

中
提
出
的
問
題
，

都
早
於
所
有
這
些
種
種
°

他
第
一

次
提
出
這
個
問
題
的
時
候
，

是
在
他

生
命
相
對
早
期
的
時
刻
，

在
他
約
莫
七
八
歲
的
時
候
開
始
，

他
問
道
：
為
什
麼
我
是
奴
隸
？
這
個
世
界
上
，

是

否
曾
經
有
過
一

段
時
間
，

在
那
裡
，

我
不
會
是
奴
隸
？
這
種
有
些
人
出
生
就
注
定
是
奴
隸
的
世
界
是
如
何
開
始

的
？
為
什
麼
會
開
始
？
世
界
是
如
何
變
成
了
現
在
這
個
樣
子
？

即
使
在
孩
童
時
期
(
雖
然
這
是
三
十
年
後
,

道
德
拉
斯
三
十
七
、

八
歲
時
的
回
憶)
,

道
格
拉
斯
也
得
出

了
這
項
結
論
°

他
無
法
接
受
任
何
關
於
那
個
問
題
的
答
案
，

因
為
在
他
的
處
境
裡
，

沒
有
任
何
可
能
的
正
當
理

由
得
以
解
釋
，

為
什
麼
他
會
是
奴
隸
°

早
在
當
初
，

在
他
出
生
的
馬
里
蘭
州
，

他
就
明
白
，

他
身
邊
有
一

些
黑

人
不
是
奴
隸
，

而
有
一

些
白
人
也
不
是
奴
隸
主
°

因
此
，

即
使
在
孩
童
時
期
，

他
就
知
道
答
案
不
可
能
是
膚
色

的
問
題
，

這
與
黑
人
與
白
人
之
間
的
差
異
無
關
°

這
種
等
級
制
度
沒
有
任
何
合
理
的
自
然
解
釋
，

而
如
果
沒
有

合
理
的
自
然
解
釋
，

那
唯
一

可
能
的
答
案
就
是
他
所
說
的
：
「
並
非
膚
色
，

而
是
罪
行
°
」

這
是
一

種
竊
盜
°

奴
隸
制
無
法
被
以
任
何
形
式
辯
護
；
它
只
能
被
解
釋
為
，

有
一

群
人
竊
走
了
另
一

群
人
的
自
由
°

1

安
德
魯
·

傑
克
遜
(
E1
合e
w
Jackson,
 1
7
6
7
'
1
8
4
5
)
 

：
美
國
的
第
七
任
總
統
，

他
統
領
美
軍
在
第
一

次
塞
米
諾
爾
戰
爭
(
-

八
一

七

至
一

八
一

八
年)

取
得
勝
利
，

西
班
牙
因
而
割
讓
西
屬
佛
羅
里
達
(
^
7

佛
羅
里
達
州)
°

2

美
國
重
建
時
期
(
R
gons
truction)
 ：
美
國
在一

八
六
五
到
一

八
七
七
年
這
段
時
期
，

針
對
南
北
戰
爭
中
南
方
各
州
回
歸
聯
邦
、

奴
隸

的
國
家
公
民
身
分
、

黑
人
男
性
投
票
權
利
等
議
題
提
出
修
正
法
案
，

重
建
內
戰
後
嚴
重
分
裂
的
情
況
°

3

鍍
金
時
代
(the
Gil
de
d
 Age)
 ：
伴
隨
移
民
潮
與
工
業
高
度
發
展
，

美
國
在一

八
七
0
到
一

九
O
0
年
代
之
間
財
富
突
飛
猛
進
的
時
期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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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道
格
拉
斯
在
孩
童
時
期
得
出
的
結
論
，

而
他
一

生
的
反
思
從
未
偏
離
過
這
個
結
論
°

這
個
結
論
其
中

的
一

個
涵
義
是
，

反
對
奴
隸
制
的
辯
論
是
沒
有
必
要
的
°

因
為
進
行
這
種
辯
論
，

意
味
著
人
們
有
可
能
去
構

思
，

反
對
反
奴
隸
制
論
述
的
邏
輯
是
有
可
能
存
在
的
°

道
格
拉
斯
非
常
清
楚
，

在
這
個
問
題
上
，

沒
有
任
何
相

反
意
見
來
回
陳
述
辯
論
的
空
間
°

奴
隸
制
是
永
遠
無
法
以
奴
隸
能
夠
接
受
的
理
由
來
解
釋
的
°

而
對
道
格
拉
斯

來
說
，

不
可
能
由
任
何
人
、

在
任
何
時
候
解
釋
清
楚
，

為
什
麼
有
些
人
生
來
就
是
奴
隸
？
他
從
來
沒
有
接
受
過

這
一

點
°

因
此
，

從
這
個
意
義
上
來
說
，

反
對
奴
隸
制
這
件
事
，

根
本
沒
有
討
論
的
餘
地
°
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中
，

盧
梭
指
出
，

企
圖
為
強
者
對
弱
者
的
統
治
進
行
辯
護
，

無
一

例
外
地
都
是
試
圖
解

釋
為
什
麼
人
類
會
落
入
這
種
狀
況
的
徵
狀
°

換
旬
話
說
，

這
些
論
點
只
有
在
你
已
經
接
受
了
提
出
這
些
論
點
的

人
，

有
權
力
決
定
辯
論
的
條
件
時
才
有
意
義
°

奴
隸
之
所
以
必
須
為
其
主
人
的
權
威
辯
護
，

是
因
為
他
們
是
奴

隸
，

因
為
他
們
除
了
為
主
人
辯
護
以
外
別
無
選
擇
°

但
這
並
不
是
奴
隸
制
的
正
當
性
，

而
只
是
奴
隸
制
的
一

種

表
現
°這

正
是
道
格
拉
斯
在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
親
眼
見
到
他
的
奴
隸
同
胞
所
經
歷
的
，

而
這
讓
他
感
到
絕
望
°

他
聽

到
奴
隸
之
間
討
論
他
們
的
主
人
是
好
是
壞
，

以
及
擁
有
好
或
壞
的
主
人
，

對
他
們
來
說
是
幸
運
還
是
不
幸
，

哪

怕
其
實
根
本
不
可
能
有
意
義
地
區
分
這
些
標
準
°

顯
然
，

不
同
的
奴
隸
主
或
不
同
的
奴
隸
工
作
場
域
的
監
工
對

奴
隸
所
施
加
的
殘
酷
程
度
可
以
有
所
不
同
，

但
在
區
分
好
或
壞
，

甚
至
是
區
分
幸
運
或
不
幸
時
，

根
本
沒
有
任

何
依
據
，

因
為
在
奴
隸
制
面
前
，

這
些
區
別
已
經
完
全
崩
潰
°

對
於
一

個
作
為
他
人
所
有
物
的
人
來
說
，

將

這
種
關
係
中
的
任
何
方
面
描
述
成
「
好
的」
，

都
無
法
體
現
任
何
實
質
內
容
°

唯
一

能
證
明
的
，

是
這
個
人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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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自
由
的
，
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一

個
自
由
的
人
，

會
說
：
「
我
如
果
被
一

個
『
好
的』

奴
隸
主
統
治
是

運』

的
事
情
°
」

正
如
奴
隸
無
法
說
出
任
何
能
合
理
解
釋
奴
隸
制
的
話
語
一

樣
，

奴
隸
主
也
無
法
做
到
°

道
格
拉
斯
並
不
是

效
益
主
義
者
，

但
他
的
論
點
與
邊
沁
有
著
相
似
之
處
，

這
尤
其
是
在
他
們
如
何
揭
露
那
些
慣
常
隱
藏
在
普
遍
原

則
背
後
的
個
人
偏
見
的
方
式
，

尤
其
當
這
些
原
則
以
「
自
然」

的
語
言
作
為
表
述
方
式
時
°

效
益
主
義
的
酸
性

檢
驗
有
一

個
重
要
之
處
在
於
，

它
會
詢
問
任
何
論
點
是
否
可
以
在
超
越
提
出
論
點
的
當
事
人
其
個
人
利
益
的
層

面
之
外
得
到
辯
護
°

道
格
拉
斯
也
明
確
表
示
，

他
從
未
聽
過
任
何
支
持
奴
隸
制
的
論
點
能
禁
得
起
這
一

種
挑

戰
，

因
為
任
何
為
奴
隸
制
的
辯
護
只
有
在
你
是
奴
隸
主
的
情
況
下
才
有
意
義
，

而
不
是
在
當
你
是
奴
隸
的
情
況

下
。
一

個
人
在
這
條
界
線
的
某
一

側
可
能
會
比
另
一

側
要
過
得
更
好
，

但
從
個
人
的
利
益
推
導
出
一

條
普
遍
的

社
會
通
則
卻
是
不
可
能
的
°

奴
隸
制
除
了
奴
隸
主
的
個
人
偏
好
(
因
此
也
是
他
們
的
偏
見)

之
外
，

沒
有
任
何

可
取
之
處
°

唯
一

在
所
有
情
況
下
都
適
用
、

無
論
個
人
情
況
如
何
都
適
用
的
普
遍
真
理
就
是
：
奴
隸
制
是
一

種

罪
行
°

抵
抗
與
逃
離
奴
隸
制

那
麼
，

如
果
奴
隸
制
是
無
法
辯
論
的
，

我
們
還
有
什
麼
可
以
去
說
或
做
的
呢
？
你
無
法
與
奴
隸
制
講
道

理
°

唯
一

能
做
的
，

就
是
透
過
任
何
可
能
的
手
段
試
圖
擺
脫
它
°

所
有
手
段
都
是
正
當
的
°
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
件
『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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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拉
斯
，

這
個
生
而
為
奴
旳
孩
子
，

最
初
的
反
應
就
是
嘗
試
找
到
任
何
一

種
可
以
逃
脫
的
方
式
逃
離
奴
隸
制
°

他
採
取
的
第
一

步
是
學
習
閲
讀
°

他
被
送
離
自
己
出
生
的
種
植
園
，

去
到
巴
爾
的
摩
的
一

個
家
庭
，

那
家
人
是

他
原
本
奴
隸
主
的
親
戚
°

那
個
新
主
人
的
妻
子
對
年
幼
的
道
格
拉
斯
產
生
了
好
感
，

決
定
應
該
讓
道
德
拉
斯
接

受
教
育
，

於
是
她
教
他
識
字
°

值
得
強
調
的
是
，

在
道
格
拉
斯
對
自
己
所
受
教
育
的
描
述
中
，

他
並
不
認
為
自

己
需
要
學
會
閱
讀
才
能
理
解
奴
隸
制
的
錯
誤
°

閱
讀
不
是
解
放
，

也
不
是
啟
蒙
°

他
在
學
會
閱
讀
之
前
就
已
經

完
全
理
解
了
自
己
的
處
境
°

他
在
開
始
學
習
閱
讀
的
三
、

四
年
前
就
問
過
「
為
什
麼
我
是
奴
隸
？」

這
個
問

題
，

並
且
提
出
回
答
°

或
者
，

更
準
確
地
說
，

他
發
現
這
個
問
題
沒
有
任
何
值
得
一

聽
的
答
案
°

他
並
不
需
要

藉
由
識
字
來
理
解
這
一

點
°

相
反
地
，

學
會
閱
讀
是
一

種
抵
抗
的
形
式
，

僅
僅
因
為
奴
隸
是
被
禁
止
閱
讀
識
字

占
H
日

當
那
位
教
會
他
識
字
的
女
人
的
丈
夫
發
現
，

自
己
的
妻
子
正
在
教
奴
隸
閲
讀
之
後
，

他
立
即
以
「
奴
隸
受

教
育
是
違
反
既
有
社
會
秩
序」

為
由
試
圖
禁
止
妻
子
繼
續
這
樣
的
行
徑
°

而
最
終
，

他
也
成
功
說
服
了
妻
子
，

讓
她
相
信
這
種
說
法
蘊
含
了
「
真
理」
，

於
是
她
停
止
教
道
格
拉
斯
識
字
，

並
在
發
現
他
嘗
試
閱
讀
報
紙
時
懲

罰
他
°

但
當
然
，

這
無
法
說
服
道
格
拉
斯
°

從
此
以
後
，

他
只
能
完
全
自
學
°

他
找
到
了
一

本
叫
《
哥
倫
比
亞

演
說
家
》
(
The
Colo
m
bi
a
n
 Orator)

的
書
，

這
是
十
九
世
紀
初
美
國
標
準
的
、

教
導
人
們
如
何
進
行
演
說
的

指
南
，

而
道
格
拉
斯
就
是
從
這
本
書
中
學
習
閱
讀
與
講
演
°

這
段
經
歷
教
會
了
他
兩
件
事
°

首
先
，

如
果
奴
隸

受
教
育
是
禁
忌
，

那
麼
奴
隸
制
本
身
就
是
一

種
罪
惡
，

因
為
任
何
禁
止
教
育
的
制
度
本
身
就
是
一

種
罪
行
°

其

次
，

它
證
實
了
奴
隸
制
的
一

切
都
是
不
自
然
的
，

因
為
那
位
教
他
識
字
的
女
人
所
做
的
，

是
一

件
再
自
然
不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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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、

善
良
的
事
，

而
這
也
是
盧
梭
會
認
同
的
°

她
教
導
道
格
拉
斯
，

是
出
於
一

種
憐
憫
而
採
取
的
行
動
°

她
的

行
為
本
來
是
自
然
的
，

直
到
她
的
丈
夫
用
一

個
完
全
荒
謬
且
虛
構
的
論
點
欺
騙
了
她
，

讓
她
相
信
阻
止
這
個
男

孩
閱
讀
符
合
她
的
利
益
°

奴
隸
制
沒
有
任
何
自
然
之
處
，

因
為
在
這
個
制
度
裡
，

連
人
們
本
來
擁
有
的
自
然
良

善
也
必
須
被
屏
除
殆
盡
°

學
會
閱
讀
是
抵
抗
的
第
一

步
，

因
為
這
是
他
對
抗
主
人
非
人
道
對
待
、

宣
示
自
己
基
本
人
性
的
一

種
方

式
。

道
格
拉
斯
的
下
一

個
抵
抗
行
徑
則
是
反
擊
°

作
為
一

個
識
字
的
年
輕
人
，

他
得
到
了
「
難
搞」

的
名
聲
°

人
們
說
，

他
是
一

個
「
自
視
甚
高」

的
奴
隸
，

於
是
他
被
不
斷
轉
移
到
不
同
的
勞
動
場
，

直
到
最
終
被
送
至
一

個
有
著
可
怕
外
號
的
奴
隸
主
手
中
：
「
奴
隸
破
壞
者」

科
維
°

科
維
的
工
作
，

是
徹
底
粉
碎
那
些
不
清
楚
自
己

的
處
境
為
何
的
年
輕
男
性
奴
隸
的
反
抗
意
志
°

於
是
，

他
開
始
試
圖
打
擊
道
格
拉
斯
°

在
他
的
自
傳
中
，

道
格

拉
斯
描
述
了
這
個
過
程
，

而
這
段
經
歷
讀
來
也
確
實
令
讀
者
痛
苦
不
堪
，

因
為
科
維
確
實
擊
垮
了
他
°

正
如
道

格
拉
斯
所
言
，

他
被一

種
混
雜
了
生
理
與
心
理
的
折
磨
給
擊
潰
°

在
那
之
前
，

道
格
拉
斯
已
經
見
識
過
許
多
作

為
奴
隸
時
親
眼
目
睹
的
可
怕
事
蹟
，

見
識
過
許
多
的
折
磨
和
殺
戮
，

但
當
這
種
系
統
性
的
折
磨
降
臨
到
他
自
己

身
上
時
，

他
也
無
法
承
受
°

這
摧
毀
了
他
°

然
而
，

他
所
說
的
「
擊
潰」

並
不
是
指
他
停
止
了
反
抗
，

而
是
指
他
決
定
要
開
始
以
完
全
不
計
後
果
的
方

式
反
抗
，

因
為
他
意
識
到
，

自
己
已
經
沒
有
什
麼
可
以
失
去
了
°

他
來
到
了
這
麼
一

個
境
地
：
如
果
他
繼
續

反
抗

0
這
時
的
他
已
經
長
成
一

名
高
大
、

體
格
健
壯
的
少
年)
'

他
很
可
能
會
付
出
生
命
的
代
價
，

但
他
不
在

乎
°

在
此
我
必
須
要
強
調
，

當
道
格
拉
斯
敘
述
這
段
親
身
經
歷
時
，

他
並
不
是
在
說
這
種
不
計
後
果
的
態
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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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隱
藏
在
奴
隸
身
上
的
力
量
°

他
不
是
在
說
，

奴
隸
相
對
於
奴
隸
主
的
優
勢
在
於
，

他
們
已
經
沒
有
什
麼
能
失

去
的
了
，

甚
至
連
死
亡
也
可
能
是
一

種
解
脫
°

道
格
拉
斯
非
常
明
確
地
表
達
了
他
並
不
想
死
，

並
且
指
出
陷
入

這
種
「
沒
有
什
麼
可
以
失
去」

的
情
境
是
極
其
可
怕
的
，

因
為
這
種
情
境
連
失
去
生
命
都
不
再
是
令
人
畏
懼
的

事
情
°

這
不
是
奴
隸
的
力
量
，

而
是
身
為
奴
隸
的
恐
怖
之
處
°

有
一

天
，

當
科
維
再
次
用
拳
頭
攻
擊
他
，

而
道
格
拉
斯
再
也
無
法
忍
受
時
，

年
輕
的
道
格
拉
斯
反
擊
了
°

最
終
，

他
壓
倒
了
他
的
攻
擊
者
°

接
下
來
發
生
的
事
情
，

讓
他
們
兩
個
人
都
感
到
驚
訝
°

當
科
維
意
識
到
自
己

正
被
一

個
不
計
後
果
的
對
手
打
敗
時
，

他
試
圖
呼
救
，

但
旁
觀
者
並
沒
有
來
幫
助
他
，

而
是
任
由
這
場
打
鬥

進
行
下
去
°

最
終
，

科
維
被
這
次
打
鬥
的
經
歷
擊
垮
了
。

道
格
拉
斯
描
述
這
是
他
一

生
中
最
重
要
的
時
刻
之

一
，

因
為
他
意
識
到
自
己
可
以
反
抗
，

並
且
奇
蹟
般
倖
存
下
來
°

但
儘
管
他
反
擊
並
擊
敗
了
這
位
「
奴
隸
破
壞

者」
，

他
仍
然
是
一

個
奴
隸
°

在
這
方
面
，
一

切
都
沒
有
改
變
°

他
對
一

個
奴
隸
主
的
反
抗
並
沒
有
真
正
解
放

他
°

它
只
是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使
他
從
持
續
面
對
折
磨
和
未
知
恐
懼
的
痛
苦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
但
並
沒
有
使
他
擺

脫
奴
隸
的
身
分
：
他
仍
然
完
全
屬
於
其
他
人
°

於
是
，

他
最
終
的
抵
抗
階
段
，

就
是
真
正
逃
離
奴
隸
制
的
重

壓
°

道
格
拉
斯
的
自
傳
中
有
一

段
著
名
且
令
人
痛
心
的
描
述
，

在
其
中
，

他
講
述
了
他
與
一

小
群
年
輕
男
性
奴

隸
歷
時
數
月
，

策
畫
一

個
向
北
方
逃
亡
的
方
案
°

他
在
敘
述
中
提
道
，

這
段
經
歷
的
恐
懼
感
，

就
像
生
活
在
一

個
變
異
的
全
景
監
獄
之
中
°

生
活
在
奴
隸
制
下
，

意
味
著
你
永
遠
被
無
法
看
見
的
人
監
視
°

你
無
法
確
定
有
誰

在
看
著
你
，

因
為
你
隨
時
處
於
那
些
可
能
對
你
做
出
武
斷
行
動
之
人
的
掌
控
，

無
論
是
因
為
你
做
了
某
件
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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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是
因
為
你
什
麼
都
沒
做
°

在
那
種
情
況
下
祕
密
策
畫
是
極
其
恐
怖
的
。

邊
沁
設
計
的
全
景
監
獄
，

就
是
為
了

防
止
囚
犯
串
通
謀
畫
°

我
並
不
是
要
藉
此
將
邊
沁
與
奴
隸
制
連
結
起
來
，

事
實
遠
非
如
此
°

但
在
奴
隸
的
世
界

中
，

存
在
著
一

種
扭
曲
的
監
控
邏
輯
：
如
果
你
永
遠
不
知
道
何
時
被
監
視
，

你
就
永
遠
不
知
道
何
時
會
被
抓
到

你
在
做
什
麼
，

又
或
者
單
純
什
麼
也
沒
做
°

這
種
情
緒
，

在
道
格
拉
斯
的
敘
述
中
，

創
造
了
張
力
強
大
的
緊
張
感
°

你
該
何
時
採
取
行
動
？
你
怎
麼
知

道
監
視
者
不
是
正
在
等
待
你
暴
露
自
己
逃
難
的
意
圖
？
你
不
知
道
°

最
終
，

在
經
歷
了
長
時
間
的
痛
苦
猶
豫
，

道
格
拉
斯
和
他
那
群
計
畫
逃
難
的
同
伴
決
定
孤
注
一

擲
：
明
天
將
會
是
行
動
的
日
子
°

但
他
們
早
就
被
出
賣

了
，

在
他
們
還
沒
開
始
採
取
行
動
時
，
一

切
就
已
經
變
得
明
朗
，

有
人
將
他
們
的
計
畫
告
訴
奴
隸
主
°

他
們
很

快
就
被
圍
捕
，

這
一

切
都
結
束
了
。

無
論
是
道
格
拉
斯
還
是
他
的
反
抗
意
圖
，

似
乎
都
告
一

段
落
°

從
這
絕
望
的
處
境
中
拯
救
道
格
拉
斯
的
，

單
純
是
簡
單
而
無
法
解
釋
的
運
氣
°

這
沒
有
邏
輯
，

就
像
奴
隸

制
本
身
沒
有
邏
輯
一

樣
°

作
為
一

個
失
敗
的
逃
亡
者
被
抓
住
，

可
能
意
味
著
任
何
事
情
(
甚
至
可
能
意
味
著

死
亡)
.
，
但
事
實
上
，

在
經
歷
了
膽
戰
心
驚
的
一

週
後
，

道
格
拉
斯
發
現
他
不
會
受
到
懲
罰
°

相
反
地
，

他
被

送
去
體
驗
一

種
新
的
奴
隸
生
活
°

他
被
送
到
巴
爾
的
摩
，

成
為
一

名
勞
動
者
，

在
那
座
他
學
會
閱
讀
的
城
市
工

作
°

在
那
麼
一

個
奴
隸
與
非
奴
隸
之
間
的
界
線
有
些
模
糊
的
社
區
裡
，

他
與
自
由
的
黑
人
和
工
人
階
級
的
白
人

一

同
工
作
°

從
外
界
的
視
角
看
來
，

在
巴
爾
的
摩
當
奴
隸
的
生
活
，

似
乎
與
道
格
拉
斯
身
邊
那
些
非
奴
隸
的
生

活
有
些
許
相
似
°

那
裡
有
一

定
的
行
動
和
交
往
自
由
，

監
視
也
少
了
一

些
。

然
而
，

他
的
身
分
仍
然
是
個
奴

隸
°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90 

道
格
拉
斯
很
快
就
下
定
決
心
，

不
管
這
種
環
境
的
變
化
如
何
改
善
了
他
的
處
境
，

他
仍
然
必
須
逃
跑
°

為

什
麼
呢
？
因
為
他
仍
舊
處
於
那
些
，

可
能
隨
時
決
定
將
他
從
巴
爾
的
摩
帶
走
丶

並
送
回
南
方
恐
怖
地
獄
的
人
們

的
掌
控
之
下
°

同
時
，

這
是
他
一

生
中
第
一

次
因
為
自
己
的
勞
動
而
獲
得
報
酬
，

就
像
那
些
與
他
一

起
工
作
的

男
人
一

樣
°

而
這
讓
現
在
的
他
無
法
忍
受
°

他
現
在
是
一

名
領
取
工
資
的
勞
動
者
，

但
他
卻
無
法
保
留
自
己
賺

到
的
錢
°

他
用
自
己
的
勞
動
賺
來
的
錢
都
歸
他
的
主
人
所
有
，

而
他
只
能
得
到
奴
隸
主
決
定
施
捨
給
他
的
一

小

部
分
°

在
巴
爾
的
摩
，

他
不
再
像
以
前
那
樣
隨
時
可
能
遭
受
奴
隸
主
的
專
橫
暴
力
，

但
他
仍
然
處
於
他
們
隨
意

施
予
的
「
仁
慈」

之
下
，

這
對
道
格
拉
斯
來
說
是
無
法
忍
受
的
°

有
時
候
，

道
格
拉
斯
被
視
為
一

種
典
型
的
美
國
精
神
象
徵
，

因
為
貫
穿
了
他
對
自
己
生
活
經
驗
的
各
種
敘

述
的
，

是
一

種
堅
毅
的
自
助
精
神
°

他
深
信
勤
奮
工
作
，

深
信
人
們
應
該
藉
由
自
己
的
努
力
謀
生
°

因
此
，

他

無
法
忍
受
自
己
努
力
工
作
卻
沒
辦
法
保
留
自
己
的
收
入
，

這
驅
使
他
逃
跑
°

在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
由
》
一

書
裡
，

道
格
拉
斯
沒
有
描
述
他
逃
跑
的
細
節
，

因
為
他
仍
需
要
保
護
那
些
幫
助
他
逃
脫
的
人
，

這
些
人

包
含
了
他
的
第
一

任
妻
子
安
娜
(
E
ma
 Mu
rra
y)
。

安
娜
是
一

位
廢
奴
主
義
者
，

也
是
「
地
下
鐵
路」

網
絡
的

成
員
，

而
這
是
一

個
由
反
奴
隸
制
支
持
者
所
設
立
的
逃
亡
路
線
和
安
全
屋
網
絡
°

藉
由
這
個
網
絡
，

這
一

次
，

道
格
拉
斯
成
功
逃
到
北
方
°

但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他
獲
得
了
自
由
，

因
為
在
當
時
的
美
國
法
律
規
範
下
，

他
的
身

分
不
外
是
一

個
逃
亡
成
功
的
奴
隸
，

他
隨
時
可
能
被
合
法
逮
捕
並
送
回
南
方
°

逃
到
北
方
並
不
意
味
著
安
全
'

它
僅
僅
意
味
著
成
功
逃
離
了
南
方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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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
露
奴
隸
制
的
真
相

那
麼
，

接
下
來
該
怎
麼
做
呢
？
當
他
意
識
到
，

面
對
「
w

h
y

問
題」

沒
有
任
何
一

個
能
讓
你
接
受
的
答
案

時
，

他
的
回
應
是
逃
脫
°

他
的
第
二
個
回
應
，

則
是
揭
露
他
所
逃
離
的
事
物
的
一

切
種
種
，

也
就
是
揭
露
奴
隸

制
的
真
相
°

這
不
是
要
對
奴
隸
制
展
開
辯
論
，

而
僅
只
是
展
示
奴
隸
制
的
本
質
°

這
時
的
道
格
拉
斯
大
約
二
十

歲
，

很
快
地
，

他
開
始
以
演
講
家
和
作
家
的
身
分
謀
生
，

講
述
和
轉
寫
關
於
奴
隸
制
的
一

切
°

他
並
不
認
為
自

己
的
新
工
作
，

是
到
全
國
各
地
向
奴
隸
主
或
那
些
代
表
奴
隸
主
利
益
的
廣
泛
奴
隸
制
支
持
者
辯
論
°

他
相
信

自
己
的
工
作
，

只
是
講
述
自
己
的
生
活
故
事
°

他
是
奴
隸
制
的
見
證
者
，

他
的
目
的
是
讓
人
們
看
到
他
所
經
歷

的
一

切
°

親
眼
見
到
奴
隸
制
的
真
相
，

就
是
在
理
解
奴
隸
制
的
殘
酷
，

因
為
即
便
是
個
孩
子
也
能
理
解
這
種
殘

忍
°

酷
刑
、

殺
戮
、

恣
意
的
懲
罰
、

殘
暴
，

甚
至
拒
絕
人
們
學
習
閱
讀
的
權
利
，

還
有
任
意
拆
散
家
庭
、

將
孩

子
與
母
親
分
離
，

正
如
他
自
己
被
與
母
親
分
離
一

樣
：
你
不
需
要
與
這
些
辯
論
，

你
只
需
要
揭
示
它
們
的
殘
酷

真
相
°然

而
，

要
揭
露
奴
隸
制
，

可
以
有
兩
種
方
式
°

道
格
拉
斯
一

生
中
經
歷
了
兩
種
不
同
版
本
的
奴
隸
制
°

第
一

種
是
他
早
年
在
美
國
南
方
隱
密
的
種
植
園
上
所
經
驗
的
°

他
經
歷
的
種
植
園
位
於
馬
里
蘭
州
的
鄉
村
，

那
是
一

個
自
成
體
系
的
世
界
，
一

個
外
界
很
難
窺
見
的
恐
怖
之
地
，

因
為
它
被
精
心
設
計
成
不
受
外
人
干
涉
的

園
地
°

作
為
一

個
孩
子
，

他
所
知
道
的
世
界
就
只
有
那
個
莊
園
°

但
如
果
從
未
體
會
過
莊
園
的
恐
怖
，

就
無
法

真
正
了
解
它
°

他
明
白
，

南
方
鄉
村
奴
隸
制
的
面
具
必
須
被
徹
底
撕
毀
，

遮
蔽
種
植
園
的
面
紗
必
須
揭
開
，
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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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讓
人
們
看
到
其
中
的
真
相
°
然
而
，
另一

個
必
須
被
正
確
看
待
的
是
巴
爾
的
摩
的
奴
隸
世
界
°
在
那
裡
，
奴

隸
與
勞
工
的
界
線
似
乎
變
得
模
糊
，
奴
隸
的
生
活
看
起
來
就
和
那
些
與
奴
隸一

起
工
作
的
自
由
人
沒
有
太
大
區

別
°
這一

點
也
必
須
被
揭
露
，
儘
管
它
沒
有
被
刻
意
隱
藏
起
來
°
那
個
看
似
模
糊
的
界
線
必
須
重
新
明
確
地

劃
分
出
來
°
即
使
你
們
從
事
的
是
相
同
的
勞
動
，
身
為
奴
隸
與
自
由
人
仍
然
完
全
不
同
°
兩
者
之
間
的
區
別
在

於
，
奴
隸
完
全
缺
乏
自
主
決
定
權
°

道
格
拉
斯
是一

位
充
滿
魅
力
的
人
°
他
相
貌
英
俊
，
聲
音
悅
耳
，
是一

位
口
條
極
其
流
利
的
演
說
家
，
而

他
在
廢
奴
運
動
的
巡
迴
演
講
中
成
為
轟
動
當
時
的
人
物
°
他
是
講
述
奴
隸
制
這
個
恐
怖
故
事
的
最
佳
人
選
，
因

為
這
是
他
的
故
事
，
而
他
講
得
非
常
精
采
°
這
是一

本
充
滿
恐
怖
的
故
事
集
，
但
道
格
拉
斯
也
懂
得
幽
默
°
聽

過
道
格
拉
斯
演
講
的
人
，
經
常
提
到
他
喜
歡
逗
觀
眾
發
笑
，
而
他
自
己
有
時
也
說
，
如
果
不
能
讓
聽
眾
發
笑
，

亶
讓
他
感
到
極
度
不
自
在
°
這
種
笑
聲
是
為
了
讓
受
害
者
感
到
不
安
，
是
為
了
嘲
笑
奴
隸
主
°
這
種
嘲
弄
不
是

一

種
辯
論
技
巧
，
而
是
單
純
揭
露
奴
隸
制
的
荒
誕
°

在一

八
四
五
年
，
道
格
拉
斯
寫
下
了
他
的
第一

部
生
平
故
事
°
這
部
早
期
自
傳
的
全
名
是
《
弗
雷
德
里

克
·

道
格
拉
斯
的
生
平
敘
事
：
一

個
美
國
奴
隸
，
由
奴
隸
本
人
所
寫》
(
N
arr
ative
of
 the
 L
ife
 of
 Frederick
 

Douglass,
 an
 A
merican
 Sl
ave,
 
Wri
tten
 by
 Hi
mse{J)
。
然
而
，
道
格
拉
斯
身
兼
演
說
家
和
作
家
身
分
使
得
他

面
臨
了一

個
難
題
°
他
的
工
作
，
是
揭
露
他
所
來
自
的
那
個
奴
隸
世
界
的
恐
怖
之
處
，
這一

點
他
做
得
非
常
出

色
，
但
也
因
為
他
做
得
如
此
出
色
，
以
至
於
觀
眾
有
時
候
會
懷
疑
他
所
說
所
寫
的
內
容
太
過
戲
劇
性
而
不
夠
真

實
°
因
此
，
有一

些
帶
著
他
參
加
巡
迴
演
講
的
白
人
廢
奴
主
義
者
試
圖
說
服
他
，
希
望
他
稍
微
緩
和一

些
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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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°

他
們
擔
心
聽
眾
會
認
為
：
如
果
奴
隸
制
真
的
像
他
說
的
那
麼
糟
糕
，

那
他
又
是
怎
麼
能
在
那
樣
的
惡
劣
環

境
裡
，

成
長
為
如
此
優
秀
的
人
？
這
麼
一

個
恐
怖
的
制
度
，

怎
麼
可
能
造
就
出
這
麼
一

個
卓
越
的
個
人
？
他
的

支
持
者
希
望
他
聽
起
來
多
一

些
「
種
植
園
口
音」
，

多
幾
分
奴
隸
的
色
彩
，

而
少
幾
分
像
他
們
這
樣
的
、

受
教

育
的
自
由
人
之
特
質
°

更
糟
的
是
，

人
們
知
道
道
格
拉
斯
是
混
血
兒
，

他
的
聽
眾
可
能
會
認
為
他
的
口
才
來
自
他
的
白
人
血
統
°

道
格
拉
斯
不
知
道
自
己
的
父
親
是
誰
，

只
知
道
他
是
個
白
人
(
而
且
很
可
能
強
暴
了
他
的
母
親
)

o

他
深
知
，

白
人
聽
眾
很
容
易
將
他
的
天
賦
歸
因
於
他
身
上
的
白
人
血
統
，

而
不
是
黑
人
血
統
°

他
一

生
都
在
抗
拒
這
種
推

論
°

在
自
傳
中
，

他
特
意
指
出
他
的
母
親
會
閱
讀
，

儘
管
她
是
奴
隸
°

他
不
知
道
她
是
如
何
學
會
閱
讀
，

只
知

道
她
做
到
了
。

他
一

生
中
只
見
過
母
親
幾
次
，

她
在
他
年
幼
時
去
世
，

他
被
迫
與
母
親
分
離
，

他
對
她
的
了
解

少
之
又
少
，

而
這
讓
他
痛
苦
萬
分
°

但
當
他
見
到
母
親
時
，

道
格
拉
斯
發
現
，

她
在
他
認
識
的
奴
隸
中
是
非
常

罕
見
的
，

因
為
她
也
會
閱
讀
°

他
希
望
他
的
受
眾
知
道
，

他
所
繼
承
的
所
有
-

切
(
包
括
他
的
毅
力
和
天
賦)

都
是
從
母
親
那
裡
繼
承
而
來
°

同
時
，

他
在
第
一

本
自
傳
中
也
明
確
指
出
，

這
是
他
的
故
事
，

由
他
本
人
所

寫
，

因
為
他
知
道
人
們
會
懷
疑
這
本
書
是
由
代
筆
者
撰
寫
，

因
為
這
個
故
事
的
文
筆
是
如
此
美
妙
動
人
。

這
是

經
常
針
對
那
些
出
身
不
明
，

或
像
道
格
拉
斯
這
樣
比
不
明
還
要
糟
糕
的
背
景
的
天
才
作
家
所
提
出
的
指
控
：
他

們
的
故
事
不
可
能
是
真
的
°

這
種
指
控
有
一

個
典
型
版
本
，

而
這
是
關
於
莎
士
比
亞
的
辯
論
，

即
「
莎
士
比
亞
不
可
能
是
莎
士
比
亞
戲

劇
的
真
實
作
者」
，

因
為
這
些
作
品
太
好
了
，

太
超
凡
卓
越
，

以
至
於
不
可
能
出
自
英
格
蘭
中
部
某
個
沒
沒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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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的
男
孩
的
腦
袋
°
斯
特
拉
特
褔
鎮
不
是一
個
能
誕
生
像
莎
士
比
亞
這
樣
的
文
人
的
地
方
；
莎
士
比
亞
肯
定

是
某
位
伯
爵
或
王
子
的
化
名
°
針
對
這一
論
點
的
最
佳
反
駁
方
式
，
是
想
想
看
如
果
我
們
無
法
確
知
狄
更
斯
就

是
狄
更
斯，
儘
管
有
足
夠
的
證
據
證
明
狄
更
斯
確
實
是
他
所
說
的
自
己
，
那
會
怎
麼
樣
？
狄
更
斯
是
個
幾
乎
沒

有
接
受
過
基
礎
教
育
的
男
孩，
他
的
父
親
欠
債
累
累
，
他
在
成
長
過
程
中
有一
段
時
間
在
鞋
油
工
廠
工
作，
他

經
歷
了
悲
慘
的
童
年
和
許
多
挫
折，
然
後，
在
二
十
歲
左
右，
在
那
個
與
道
格
拉
斯
相
仿
的
年
紀，
他
突
然
崛

起，
成
為一
名
奇
蹟
般
的
作
家
°
作
為
作
家
的
他
似
乎
無
所
不
知
、
無
所
不
見，
他
能
夠
表
達一
切，
能
夠
理

解一
切
°
如
果
我
們
不
知
道
狄
更
斯
的
故
事
是
真
實
的，
懷
疑
論
者
會
說
：
「
狄
更
斯
的
小
說
不
可
能
是
查
爾

斯·
狄
更
斯
所
撰
寫
的，
不
可
能
；
這一
定
是
某
個
出
身
更
好
的
人
才
有
能
力
寫
出
的
故
事
°
」
但
這
是
狄
更

斯
的
真
實
故
事，
這
也
是
道
格
拉
斯
的
真
實
故
事，
同
樣
地
，
這
也
是
莎
士
比
亞
的
真
實
故
事
°
這
種
不
可
能

的
事
情
就
是
會
發
生
°

道
格
拉
斯
非
常
欽
佩
狄
更
斯，
而
狄
更
斯
也
聽
聞
過
道
格
拉
斯
°
狄
更
斯
於一
八
四
二
年
訪
問
美
國，

親
眼
目
睹
並
立
即
認
識
到
奴
隸
制
的
極
端
虛
偽
之
處，
並
在
隨
後
的
小
說
《
馬
丁·
朱
述
爾
維
特》
(
Martin

Chuzzle
wi
t，
於一
八
四
三
到一
八
四
四
年
連
載)
中
著
手
揭
露
這一
點
°
道
格
拉
斯
在
《
馬
丁·
朱
述
爾
維

特》
一
出
版
就
閱
讀
了
這
本
小
說，
當
道
格
拉
斯
的
自
傳
在一
年
後
出
版
時，
狄
更
斯
回
報
了
他
的
敬
意，
很

快
便
入
手
了
道
格
拉
斯
的
自
傳
°
他
們
兩
人
在
某
些
方
面
有
著
極
為
相
似
之
處，
彼
此
的
人
生
也
有
交
集°
他

們
都
是
表
演
者，
不
僅
是
偉
大
的
作
家，
也
是
出
色
的
演
說
家，
而
且
兩
人
都
成
為
了
雜
誌
主
編
(
狄
更
斯
是

《
家
常
話
報》
的
主
編，
道
格
拉
斯
則
是
《
北
極
星
報》
的
主
編)
°
在
十
九
世
紀
中
葉，
成
為
雜
誌
主
編
意
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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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擁
有
廣
泛
的
影
響
力
，

因
為
報
紙
和
雜
誌
是
公
共
輿
論
的
主
要
來
源
°

道
格
拉
斯
和
狄
更
斯
都
深
知
這
一

點
°

在
一

八
四
五
年
到
一

八
四
六
年
的
冬
天
，

道
格
拉
斯
展
開
一

場
長
期
的
巡
迴
書
展
，

前
往
愛
爾
蘭
和
英
格

蘭
推
廣
他
的
自
傳
°

巡
迴
結
束
時
，

人
們
在
倫
敦
為
他
舉
辦
了
一

場
告
別
晚
宴
，

狄
更
斯
本
來
應
該
要
出
席

的
，

但
最
終
卻
沒
有
出
現
，

不
過
仍
致
上
了
他
的
歉
意
°

狄
更
斯
是
一

個
非
常
好
勝
的
人
，

他
可
能
知
道
自
己

無
法
與
道
格
拉
斯
競
爭
°

他
一

定
意
識
到
道
格
拉
斯
有
更
好
的
故
事
°

從
奴
隸
制
逃
脫
與
從
鞋
油
工
廠
脫
身
，

是
兩
種
完
全
不
同
的
境
遇
°

此
外
，

就
像
他
那
個
時
代
幾
乎
所
有
的
白
人
一

樣
，

儘
管
狄
更
斯
支
持
廢
除
奴
隸

制
，

但
狄
更
斯
對
種
族
平
等
的
理
念
並
不
完
全
認
同
°

狄
更
斯
的
經
驗
世
界
雖
然
廣
泛
，

但
仍
然
是
一

個
白
人

中
心
的
世
界
°

這
趟
前
往
不
列
顛
群
島
的
旅
行
，

從
許
多
面
向
上
改
變
了
道
格
拉
斯
的
生
活
°

他
正
在
推
廣
的
書
成
為
了

暢
銷
書
，

當
他
跨
越
大
西
洋
時
，

他
已
經
是
一

位
小
有
名
氣
的
國
際
名
人
°
二
0

二
二
年
時
，

愛
爾
蘭
作
家
卡

倫
姆
·

麥
坎
(
Col
u
m

Mc
Ca
目)

出
版
了
一

本
名
為
《
飛
越
大
西
洋
》
(
Trans
Atlantic)

的
精
采
小
說
，

講

述
過
去
兩
百
年
中
，

美
國
與
愛
爾
蘭
之
間
多
次
的
跨
洋
故
事
，

而
其
核
心
正
是
一

八
四
五
年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
格
拉
斯
的
旅
程
°

這
個
故
事
的
核
心
是
某
種
殘
酷
的
諷
刺
°

道
格
拉
斯
抵
達
了
一

個
正
開
始
要
經
歷
人
類
歷
史

上
最
嚴
重
饑
荒
的
國
家
：
我
們
今
日
稱
之
為
「
愛
爾
蘭
大
饑
荒」
4

。

道
格
拉
斯
來
到
了
一

個
數
百
萬
人
即
將

4

「
愛
爾
蘭
大
饑
荒」
(
the
Iris
h
 Po
tato
 Fa
m

ine)
 ：
又
稱
「
愛
爾
蘭
馬
鈴
薯
饑
荒」
，

發
生
在一

八
四
五
到
一

八
五
二
年
°

馬
鈴
薯
在
當

時
是
愛
爾
蘭
主
要
的
糧
食
作
物
，

而
當
致
病
疫
霉
在一

八
四
五
年
席
捲
歐
洲
各
地
，

愛
爾
蘭
便
深
受
其
害
，

彼
時
政
府
因
奉
行
自
由
放

任
的
經
濟
政
策
並
未
干
涉
農
產
品
持
續
外
銷
°

結
果
導
致
愛
爾
蘭
當
地
總
死
亡
人
數
高
達一

百
萬
人
，

另
有
超
過一

百
萬
人
被
迫
移
民
°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96 

餓
死
或
被
迫
移
民
的
地
方
，

這
讓
他
在
目
睹
這
一

創
傷
時
，

提
出
了
一

個
尖
銳
的
問
題
°

當
他
看
到
愛
爾
蘭
農

民
的
生
活
條
件
是
如
此
極
端
的
貧
困
和
對
單
一

作
物
(
馬
鈴
薯)

的
全
然
依
賴
，

以
至
於
當
作
物
歉
收
時
，

他

們
和
他
們
的
孩
子
只
能
餓
死
之
後
，

他
的
問
題
隨
之
而
來
：
這
不
是
和
奴
隸
制
一

樣
糟
糕
嗎
？
甚
至
，

難
道
這

沒
有
比
奴
隸
制
更
糟
嗎
？

畢
竟
，

在
美
國
南
方
並
沒
有
那
種
饑
荒
°

奴
隸
有
食
物
可
以
吃
°

道
格
拉
斯
從
未
見
過
像
愛
爾
蘭
農
民
所

處
的
那
種
最
惡
劣
的
生
活
條
件
那
般
可
怕
情
景
°

然
而
，

他
堅
決
認
為
這
不
能
與
奴
隸
制
的
罪
行
混
為
一

談
°

儘
管
美
國
南
方
的
奴
隸
不
會
挨
餓
，

但
食
物
可
以
作
為
折
磨
他
們
的
工
具
°

食
物
可
以
被
任
意
剝
奪
，

飢
餓
可

以
被
用
來
作
為
控
制
奴
隸
的
手
段
°

在
這
個
時
期
，

英
格
蘭
殖
民
統
治
者
對
愛
爾
蘭
農
民
的
管
理
極
其
疏
忽
，

有
時
甚
至
到
了
殘
酷
的
地
步
°

但
他
們
不
是
奴
隸
主
°

他
們
無
法
因
為
自
己
可
以
殺
人
就
濫
殺
愛
爾
蘭
人
；
相

反
地
，

英
格
蘭
殖
民
者
之
所
以
讓
愛
爾
蘭
人
踏
上
死
亡
之
途
，

是
因
為
他
們
對
這
些
人
的
命
運
漠
不
關
心
。

疏

忽
是
可
怕
的
，

但
奴
隸
制
更
為
糟
糕
°

因
此
，

道
格
拉
斯
堅
持
認
為
，

奴
隸
制
必
須
作
為
人
類
經
驗
中
的
一

個

獨
特
的
類
別
來
看
待
°

身
為
奴
隸
與
身
為
一

個
在
饑
荒
中
可
能
會
餓
死
的
人
不
同
：
這
是
不
同
層
次
的
罪
行
°

整
體
而
言
，

英
格
蘭
人
並
不
打
算
讓
愛
爾
蘭
人
餓
死
，

儘
管
這
是
他
們
最
終
導
致
的
結
果
°

而
奴
隸
主
無
一

例

外
地
，

都
確
實
有
意
擁
有
他
們
的
奴
隸
°

當
道
格
拉
斯
來
到
英
格
蘭
時
，

他
使
用
了
同
樣
的
論
點
°

那
是
一

八
四
六
年
，

正
值
激
進
的
工
人
階
級
運

動
「
憲
章
運
動」
(
Cha
rtis
m)

的
初
期
。

憲
章
派
經
常
提
出
，

英
格
蘭
工
人
的
生
活
，

尤
其
是
在
英
格
蘭
北

部
的
工
廠
裡
的
工
人
，

是
一

種
奴
隸
形
式
，

這
有
時
被
稱
為
「
工
資
奴
隸
制」
(
wa
ge
sla
ve
ry)
°

他
們
的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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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條
件
極
其
惡
劣
，

資
產
階
級
對
他
們
的
剝
削
也
極
為
嚴
酷
，

工
廠
主
(
那
些
經
營
和
擁
有
工
廠
的
人
)

的
權

力
如
此
絕
對
，

以
至
於
工
人
的
境
遇
可
以
與
奴
隸
相
提
並
論
°

道
格
拉
斯
拒
絕
接
受
這
種
說
法
°

他
指
出
，

這

不
是
奴
隸
制
°

這
些
工
人
的
處
境
在
許
多
方
面
確
實
極
其
可
怕
，

但
這
不
是
奴
隸
制
，

因
為
奴
隸
制
在
本
質
上

是
不
同
的
°

奴
隸
制
是
純
粹
的
暴
力
；
它
不
是
一

個
經
濟
系
統
，

儘
管
它
支
撐
了
美
國
南
方
的
經
濟
，

並
使
許

多
人
的
生
活
溫
飽
高
度
仰
賴
奴
隸
制
的
存
續
°

但
無
論
多
麼
嚴
酷
的
經
濟
系
統
都
有
其
邏
輯
，

而
奴
隸
制
中
所

存
有
的
，

僅
只
是
殘
酷
而
已
°

抗
爭
所
必
要
的
暴
力

道
格
拉
斯
的
這
趟
旅
行
中
，

經
歷
了
三
種
改
變
°

首
先
，

在
君
主
制
和
貴
族
制
的
英
格
蘭
，

他
並
沒
有
遭

遇
到
如
同
在
美
國
(
包
括
北
方
諸
州
)

那
樣
的
種
族
歧
視
o

美
國
的
社
會
階
層
雖
然
比
英
國
少
(
英
國
的
社
會

由
階
級
統
治
)

'

但
種
族
歧
視
卻
遠
比
英
國
嚴
重
°

道
格
拉
斯
注
意
到
，

例
如
在
愛
爾
蘭
，

他
在
愛
爾
蘭
當
地

面
臨
的
種
族
歧
視
，

遠
不
及
他
在
美
國
承
受
來
自
愛
爾
蘭
移
民
的
種
族
歧
視
°

他
得
出
的
結
論
是
，

在
美
國
，

除
了
奴
隸
制
之
外
，

還
有
另
一

個
更
深
層
的
問
題
埋
藏
在
社
會
結
構
裡
°

他
將
其
稱
為
「
種
姓」
(
caste)
，

美
國
社
會
存
在
著
一

種
種
族
階
級
，

它
不
僅
構
成
了
南
方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
也
影
響
了
北
方
的
社
會
經
驗
°

在
當

時
與
現
今
相
同
，
「
種
姓」

這
個
詞
彙
常
常
與
印
度
的
社
會
結
構
連
結
起
來
，

用
來
指
涉
從
婆
羅
門
到
賤
民
各

個
階
級
°

道
格
拉
斯
認
為
，

無
論
美
國
在
表
面
上
是
多
麼
沒
有
階
級
之
分
，

它
實
際
上
也
是
一

個
立
基
於
種
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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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
級
的
社
會
°
因
此
，
即
使
奴
隸
制
因
為
無
法
延
續
而
不
可
避
免
地
被
廢
除
，

他
還
有
另
一

項
任
務
在
身
，

而

這
是
更
深
層
的
挑
戰
，
即
解
構
這
種
致
命
的
種
姓
階
級
制
度
，

這
將
是
需
要
歷
時
數
代
人
才
能
完
成
的
計
畫
°

道
格
拉
斯
所
經
歷
的
第
二
個
改
變
是
，

他
在
英
格
蘭
和
蘇
格
蘭
仰
慕
者
為
他
買
下
了
自
由
°
根
據
美
國
法

律
，

在
道
格
拉
斯
渡
海
巡
迴
的
時
候
，

他
的
身
分
仍
然
是
個
奴
隸
，

他
仍
然
是
其
他
人
的
財
產
°
他
原
本
可
以

留
在
英
格
蘭
，

在
那
裡
他
將
會
是
絕
對
安
全
的
，
不
會
有
人
突
然
捉
住
他
，
然
後
依
法
將
他
送
回
南
方
奴
隸
主

的
手
上
°
但
道
格
拉
斯
想
回
到
自
己
的
出
生
地
，

而
為
了
幫
助
他
達
成
願
望
，

英
格
蘭
與
蘇
格
蘭
的
支
持
者
從

握
有
道
格
拉
斯
自
由
權
的
奴
隸
主
身
上
，
買
回
道
格
拉
斯
的
自
由
人
身
分
。
這
激
怒
了
許
多
他
在
美
國
的
擁
護

者
，

他
們
認
為
，

藉
由
購
買
道
格
拉
斯
的
自
由
，

在
實
質
上
無
非
等
同
與
奴
隸
制
妥
協
，
和
這
個
他
曾
聲
稱
絕

丕
讓
步
的
制
度
妥
協
°
他
們
認
為
，
買
下
自
由
這
種
作
法
，
是
在
迎
合
奴
隸
制
的
經
濟
邏
輯
，
彷
彿
暗
示
奴
隸
制

有
某
種
邏
輯
似
的
°
道
格
拉
斯
決
定
不
去
在
乎
這
些
批
評
者
的
看
法
°
他
希
望
能
獲
得
自
由
，
以
便
安
全
返
回
美

國
，
不
再
時
時
憂
慮
他
可
能
會
被
捕
，
並
在
美
國
繼
續
與
奴
隸
制
抗
爭
°
個
人
的
虛
偽
—
�
如
果
買
下
自
由
就
是

虛
偽
的
話
—
|
是
無
關
緊
要
的
(
就
像
偶
爾
搭
乘
飛
機
環
遊
世
界
，
以
宣
傳
應
對
氣
候
變
遷
之
人
的
個
人
虛
偽
，

在
與
人
們
忽
視
氣
候
危
機
的
抗
爭
是
無
關
緊
要
的一

樣)
°
比
起
個
人
聲
名
，
有
更
重
要
的
事
情
需
要
完
成
°

因
此
，

在
結
束
了
跨
越
大
西
洋
的
巡
迴
回
國
後
，
道
格
拉
斯
發
現
自
己
與
許
多
早
年
同
盟
的
廢
奴
運
動

人
士
產
生
了
分
歧
°
最
終
，

他
與
他
們
徹
底
決
裂
，

走
上
了
自
己
的
道
路
°

他
們
主
要
的
分
歧
來
自
一

個
名

為
「
加
里
森
派」
(
Ga
rrisonians)

的
團
體
，
這
個
團
體
以
他
們
的
領
袖
威
廉
·

加
里
森
(
Wi
llia
m
Ga
rrison)
 

為
名
°
道
格
拉
斯
在
其
公
眾
生
涯
的
早
期
，
曾
被
加
里
森
派
所
接
納
，

而
他
個
人
也
對
加
里
森
非
常
欽
佩
°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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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，

隨
著
時
間
的
推
移
，

他
逐
漸
認
為
加
里
森
派
的
作
法
是
錯
誤
的
°

加
里
森
及
其
追
隨
者
將
廢
奴
主
義
視
為

一

項
道
德
事
業
，

他
們
的
方
式
既
帶
有
宗
教
色
彩
，

也
帶
有
某
種
復
興
精
神
。

他
們
認
為
奴
隸
制
是
美
國
的
原

罪
，

因
此
美
國
需
要
被
淨
化
°

這
意
味
著
不
僅
不
能
與
美
國
南
方
妥
協
，

實
際
上
也
不
能
與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妥

協
。

美
國
從
內
部
、

從
建
國
初
始
就
已
經
被
腐
化
了
，

這
種
原
罪
被
深
深
埋
寫
在
其
憲
法
之
中
°

加
里
森
派
認
為
，

美
國
所
需
要
的
是
一

個
嶄
新
的
起
點
，

藉
由
啟
示
和
道
德
模
範
，

以
達
到
煥
然
一

新
的

目
的
°
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加
里
森
派
如
此
熱
愛
道
格
拉
斯
，

因
為
他
是
他
們
理
念
中
那
個
具
有
啟
示
性
的
、

作
為

見
證
者
的
前
奴
隸
典
範
°

他
們
的
目
標
是
要
盡
可
能
的
純
潔
至
善
，

與
他
們
所
想
要
掃
除
的
事
物
是
全
然
的
污

穢
不
堪
作
為
對
比
°

這
也
意
味
著
加
里
森
派
信
奉
著
非
暴
力
的
教
條
°

他
們
不
希
望
被
暴
力
腐
化
，

但
更
根
本

的
是
，

他
們
不
希
望
被
政
治
腐
化
°

加
里
森
主
張
分
離
，

主
張
解
散
這
個
帶
有
原
罪
的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，

讓
一

切
重
新
開
始
°

這
一

立
場
包
括
不
鼓
勵
自
由
的
美
國
黑
人
參
與
既
有
的
政
治
系
統
，

儘
管
他
們
有
權
利
參
政
°

投
票
被
視
為
對
腐
敗
的
體
制
讓
步
°

這
曾
是
道
格
拉
斯
年
輕
時
所
認
同
的
信
條
，

但
他
後
來
改
變
了
想
法
°

他
在
一

八
五
五
年
撰
寫
第
二
本
自

傳
的
部
分
原
因
，

就
是
為
了
表
明
這
一

思
想
轉
變
°

他
認
為
有
兩
件
事
情
是
實
現
解
放
所
必
需
的
，

因
此
他
不

得
不
與
加
里
森
派
決
裂
°

第
一

個
必
需
的
元
素
是
暴
力
°

奴
隸
制
無
法
藉
由
辯
論
來
得
到
解
決
，

必
須
藉
由
戰

鬥
來
對
抗
它
，

如
果
你
要
與
奴
隸
制
戰
鬥
，

你
不
能
同
時
希
望
藉
由
保
持
自
身
純
潔
來
對
抗
它
°

你
必
得
用
盡

你
所
擁
有
的
一

切
去
攻
擊
它
、

摧
毀
它
°

他
回
顧
了
自
己
年
輕
時
與
奴
隸
破
壞
者
科
維
的
戰
鬥
，

領
悟
到
了
這

一

點
°

他
逐
漸
認
為
，

奴
隸
制
最
終
只
能
被
暴
力
擊
潰
，

也
因
此
，

他
的
第
二
本
自
傳
中
有
更
多
對
暴
力
的
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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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
，
甚
至
對
暴
力
的
讚
頌
比
第一

本
要
多
上
許
多
°
在
某
個
時
刻
，
他
表
示
，
如
果
有
必
要
，
就
讓
霍
亂
來
奪

走
南
方
的
奴
隸
主
的
生
命
；
無
論
是
用
什
麼
方
法
殺
死
這
些
人
，
這
些
人
都
必
須
被
清
除
掉
°

必
要
的
暴
力
可
以
有
許
多
不
同
的
形
式
°
道
格
拉
斯
成
為
了
約
翰
·
布
朗
(Jo
hn
Bro
wn)

的
朋
友
，
後

者
在一

八
五
九
年
發
動
了
著
名
的
哈
普
斯
渡
口
突
襲
戰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煽
動
美
國
南
方
的
奴
隸
起
義
，
這
成
為

了
即
將
到
來
的
美
國
內
戰
這
場
更
大
規
模
暴
力
衝
突
的
導
火
線
°
道
格
拉
斯
差
點
被
捲
入
這
場
突
襲
，
而
他
不

得
不
逃
往
加
拿
大
，
以
躲
避
可
能
致
命
的
後
果
°
他
的
批
評
者
從
兩
個
面
向
指
責
他
，
既
批
評
他
的
逃
跑
是

懦
弱
的
表
現
，
又
指
責
他
是一

名
潛
在
的
恐
怖
分
子
，
因
為
他
逃
避
的
正
是
他
自
己
所
策
畫
的
事
情
°
此
時
的

道
格
拉
斯
已
經
堅
定
地
認
為
，
形
勢
迫
切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要
終
結
奴
隸
制
°
他
在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
由》

中
寫
道
，
奴
隸
可
以
對
主
人
做
任
何
事
，
因
為
主
人
也
可
以
對
奴
隸
為
所
欲
為
°
當
這
個
制
度
本
身
就
是

一

場
罪
惡
時
，
任
何
反
抗
行
為
都
不
能
被
視
為
犯
罪
°

解
放
奴
隸
必
需
的
政
治

另一

個
必
須
接
受
的
事
情
是
政
治
°
道
格
拉
斯
得
出
結
論
，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的
憲
法
並
不
是一

個
本
質
上

腐
敗
和
腐
朽
的
文
件
，
哪
怕
加
里
森
派
再
怎
麼
堅
持
它
與
奴
隸
制
度
緊
密
相
連
°
道
格
拉
斯
仔
細
閱
讀
了
憲

法
，
並
意
識
到
憲
法
為
廢
除
奴
隸
制
提
供
了
法
理
基
礎
，
因
為
奴
隸
制
與
憲
法
的
核
心
原
則
相
悖
°
任
何
建
立

在
這
些
原
則
之
上
的
國
家
，
如
果
要
繼
續
將
某
些
人
類
視
為
他
人
財
產
，
就
無
法
有
效
地
延
續
下
去
°
但
這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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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意
味
著
這
個
國
家
必
須
被
解
散
，

它
只
需
要
忠
實
於
自
己
立
國
的
原
則
°

在
道
格
拉
斯
出
版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
》

的
前
一

年
，

美
國
成
立
了
一

個
新
政
黨
，
一

個
全
國

性
政
黨
(
或
準
全
國
性
政
黨)
,

名
為

五^

和
黨」

辶
這
成
為
了
道
格
拉
斯
決
定
參
與
政
治
後
所
屬
的
政
黨
o

他
此
後
餘
生
一

直
是
共
和
黨
人
。

最
終
，

打
贏
內
戰
並
廢
除
美
國
奴
隸
制
的
正
是
這
個
道
格
拉
斯
所
寄
望
的
共

和
黨
°

道
格
拉
斯
對
亞
伯
拉
罕
·

林
肯
(
A
b
ra
ha
m
Li
n
 g
h)
，

那
位
在
他
總
統
任
期
內
贏
得
了
內
戰
並
解
放

奴
隸
的
人
，

有
一

些
懷
疑
°

他
知
道
林
肯
身
上
有
很
多
基
於
種
姓
和
種
族
主
義
的
思
維
，

他
意
識
到
林
肯
的

種
族
主
義
可
能
與
狄
更
斯
的
種
族
主
義
，

是
相
當
程
度
的
根
深
柢
固
在
兩
人
的
人
格
裡
°

道
格
拉
斯
對
林
肯
的

一

些
想
法
也
抱
持
懷
疑
的
態
度
°

林
肯
曾
多
次
考
慮
將
美
國
解
放
的
奴
隸
送
回
非
洲
°

這
種
「
遣
返」

思
想
令

道
格
拉
斯
感
到
厭
惡
°

對
道
格
拉
斯
來
說
，

解
放
的
終
極
目
的
就
是
要
讓
美
國
奴
隸
能
夠
進
入
美
國
社
會
以

及
參
與
美
國
政
治
，

而
不
是
再
一

次
地
遭
到
排
斥
而
驅
逐
°

然
而
，

道
格
拉
斯
也
知
道
，

共
和
黨
在
林
肯
身

上
意
外
地
找
到
了
他
一

生
中
最
重
要
的
政
治
家
，
一

個
能
夠
做
到
他
人
所
做
不
到
的
事
情
的
人
°

而
在
他
看

來
，

行
動
比
想
法
更
重
要
°

道
格
拉
斯
曾
說
，

他
一

生
中
最
偉
大
的
一

天
，

就
是
林
肯
將
《
解
放
奴
隸
宣
言
》

(
E
ma
nci
pati
on
 Pro
cla
mati
on)

簽
署
成
為
法
律
的
那
天
。

在
內
戰
結
束
後
，

道
格
拉
斯
仍
有
三
分
之
一

的
人
生
要
走
，

而
這
是
整
整
一

個
世
代
的
人
的
時
間
°

他
成

為
了
某
種
意
義
上
的
建
制
派
人
物
，

他
曾
為
美
國
政
府
工
作
，

並
在
某
個
時
期
擔
任
駐
海
地
大
使
°

他
為
教
育

奔
走
，

為
貧
困
抗
爭
，

為
女
性
選
舉
權
而
奮
鬥
°

他
認
為
，

要
兌
現
美
國
立
國
原
則
的
許
諾
，

所
需
要
的
遠
遠

不
只
是
廢
除
奴
隸
制
而
已
。

即
使
是
奴
隸
制
的
廢
除
，

也
不
只
是
藉
由
立
法
來
瓦
解
它
作
為
制
度
上
的
存
在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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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正
的
解
放
，
需
要
的
是
社
會
和
政
治
上
的
重
建
，

而
這
種
可
能
性
隨
著
「
美
國
重
建
時
期」

的
結
束
而
破

滅
，
因
為
道
格
拉
斯
所
信
仰
的
政
治
未
能
兌
現
其
承
諾
°
在
他
的
一

生
中
，
道
格
拉
斯
看
到
了
希
望
，
也
看
到

了
這
些
希
望
的
破
滅
，
但
隨
後
他
再
次
覓
得
新
的
希
望
°

道
格
拉
斯
是一

位
真
正
超
凡
的
人
物
°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他
與
林
肯一

樣
，
都
是
那
個
時
代
最
傑
出
的
美

國
人
。
他
是一

位
非
常
有
天
賦
的
人
，
他
天
賦
異
稟
，
然
而
有
時
後
他
被
期
許
能
夠
代
表
整
個
族
群
°
他
必
須

成
為
他
種
族
的
象
徵
，
同
時
又
要
保
持
獨
立
的
個
體
身
分
°
這
是
他
與
林
肯
共
享
的
命
運
，
某
種
程
度
上
這
也

是
任
何
民
主
領
袖
的
命
運
：
他
們
必
須
同
時
是
卓
越
與
平
凡
二
者
的
象
徵
°
道
格
拉
斯
對
這一

負
擔
深
感
不

滿
°
畢
竟
，
他
並
未
尋
求
政
治
領
導
地
位
，
也
從
未
競
選
公
職
°
但
當
其
他
人
成
為
其
族
群
的
象
徵
，
取
代
了

他
的
地
位
時
，
他
也
對
此
感
到
厭
惡
°

他
是一

個
性
格
執
拗
的
人
°
他
常
常
敏
感
易
怒
，
而
他
自
己
也
知
道
這
-

點
(
就
像
盧
梭
了
解
自
己
一

樣
，
儘
管
這
種
自
知
並
沒
有
阻
止
他
們
做
出
不
當
的
行
為)
°
道
格
拉
斯
有
時
脾
氣
暴
躁
，
有
時
不
太
寬
容
，

也
有
些
自
負
，
儘
管
他
確
實
有
足
夠
的
理
由
能
感
到
自
負
°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》

收
錄
了
詹
姆

斯
·

麥
肯
·

史
密
斯
(Ja
mes
Mc
C
目e
S
mith)

的
導
言
，
史
密
斯
是
當
時
另一

位
著
名
的
非
裔
美
國
人
，
他

曾
在
蘇
格
蘭
受
過
教
育
，
因
為
其
身
為
醫
生
、
出
版
人
和
作
家
的
身
分
而
廣
為
人
知
，
是一

位
極
為
出
色
的
文

學
人
物
°
他
成
為
了
道
格
拉
斯
的
擁
護
者
，
在
序
言
中
，
他
談
到
道
格
拉
斯
非
凡
的
個
人
旅
程
，
不
僅
是
他
從

奴
隸
制
中
逃
脫
，
還
有
他
從
高
尚
的
加
里
森
主
義
走
向
實
際
參
與
結
束
奴
隸
制
的
政
治
挑
戰
°
麥
肯
·

史
密
斯

表
示
，
弗
雷
德
里
克
·
道
格
拉
斯
是
「
美
國
的
代
表
人
物」
。
事
實
確
實
如
此
，
道
格
拉
斯
總
是
不
得
不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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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些
東
西
°

他
的
人
生
經
歷
，
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是
翻
轉
了
盧
梭
在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中
所
做
的
論
述
°

盧
梭
試
圖

講
述
人
類
的
故
事
，

彷
彿
那
是
某
個
單
一

個
人
的
故
事
：
一

個
人
的
一

生
，
一

個
單
一

的
敘
述
°

而
道
格
拉
斯

不
得
不
講
述
自
己
的
故
事
、

講
述
他
的
人
生
，

卻
又
彷
彿
那
是
代
表
整
個
族
裔
的
敘
述
°

這
無
疑
是
件
極
其
艱

難
的
工
作
，

也
對
他
造
成
了
沉
重
的
負
擔
°

但
即
便
是
「
代
表
性」

的
另
一

個
意
涵
，

道
格
拉
斯
也
符
合
其
定
義
，

是
一

名
代
表
性
人
物
°

當
他
問
出

他
的
「
w

h
y

問
題」

二
為
什
麼
我
是
奴
隸
？
二

時
，

他
就
知
道
，

接
下
來
他
該
做
些
什
麼
°

他
本
來
大
可
以

把
這
個
問
題
視
為
一

項
個
人
問
題

i
「
為
什
麼
在
所
有
人
之
中
，

會
是
我
那
麼
不
幸
地
成
為
奴
隸
？」

但
他
沒
有
°

他
把
這
項
個
人
的
問
題
轉
化
成
一

個
普
遍
性
問
題
°

接
下
來
的
三
件
事
就
是
如
此
轉
化
的
結
果
°

首
先
，

他
必
須
從
奴
隸
制
中
逃
脫
°

然
後
，

他
必
須
揭
露
它
°

接
著
，

他
必
須
幫
助
終
結
奴
隸
制
°

逃
脫
、

揭

露
、

廢
除
°

三
個
步
驟
都
完
成
了
，

那
接
下
來
呢
？
這
段
旅
程
的
第
四
階
段
是
什
麼
？
與
盧
梭
不
同
，

道
格
拉

斯
相
信
政
治
代
表
制
°

他
相
信
政
治
教
育
，

相
信
進
步
，

他
在
許
多
方
面
都
是
一

個
傳
統
的
共
和
黨
人
，

相
信

努
力
工
作
和
自
我
實
現
°

他
並
不
像
狄
更
斯
那
樣
無
所
不
知
°

當
道
格
拉
斯
在
愛
爾
蘭
時
，

他
也
表
達
了
他
自

己
的
偏
見
；
他
認
為
愛
爾
蘭
人
遭
受
可
怕
饑
荒
的
部
分
原
因
，

在
於
他
們
根
深
柢
固
的
習
慣
°

他
們
酗
酒
而
且

篤
信
天
主
教
，

而
這
兩
者
都
是
他
徹
底
不
贊
同
的
°

他
蔑
視
他
人
的
懶
惰
°

但
他
之
所
以
是
「
代
表
人
物」

的

原
因
，

是
因
為
他
相
信
代
表
制
的
代
議
政
治
°

他
理
解
，
一

旦
美
國
生
活
中
那
種
罪
惡
的
、

不
可
容
忍
的
、

無

法
持
續
的
分
裂
被
克
服
，

真
正
的
工
作
才
會
展
開
°

對
於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格
拉
斯
來
說
，

在
廢
除
了
奴
隸
制

後
，

接
下
來
真
正
的
事
情
，

就
是
政
治
°



道
格
拉
斯
於
＿

八
＿

八
年
的
冬
天
，

出
生
在
馬
里
蘭
州
霍
爾
姆
山
農
場
，

身
為
奴
隸
的
他
終
其
＿

生

無
從
得
知
自
己
確
切
的
出
生
日
期
為
何
°

他
自
幼
與
母
親
分
離
，

父
親
很
可
能
是
種
植
園
的
主
人
°

與
大

多
數
奴
隸
不
同
，

道
格
拉
斯
學
會
了
讀
書
寫
字
°

最
初
，

他
是
在
奴
隸
主
的
妻
子
鼓
勵
下
學
習
識
字
，

儘

管
她
後
來
試
圖
阻
止
他
閲
讀
°

在
人
們
發
現
，

道
格
拉
斯
暗
地
裡
教
導
其
他
奴
隸
識
字
後
，

他
的
奴
隸
主

將
他
送
往
一

位
臭
名
昭
著
的
「
奴
隸
破
壞
者」

愛
德
華
．

科
維
手
上
°

在
十
六
歲
時
，

道
格
拉
斯
反
抗
了

科
維
的
殘
酷
鞭
打
，

並
在
爭
執
中
壓
倒
了
他
°

儘
管
他
最
初
逃
離
南
方
的
嘗
試
失
敗
了
，

但
在
＿

八
三
七

年
，

他
遇
到
了
＿

位
名
叫
安
娜
·

穆
雷
的
黑
人
女
性
°

穆
雷
是
位
自
由
人
，

並
為
道
格
拉
斯
提
供
協
助
°

次
年
，

他
偽
裝
成
水
手
，

登
上
了
開
往
北
方
的
火
車
，

最
終
抵
達
紐
約
市
，

隨
後
安
娜
與
他
會
合
°

十
＿

天
後
，

他
們
結
婚
了
°

這
對
夫
婦
定
居
於
麻
薩
諸
塞
州
，

在
那
裡
，

道
格
拉
斯
遇
到
了
著
名
的
廢
奴
主
義

者
，

如
威
廉
·

洛
伊
德
．

加
里
森
°

道
格
拉
斯
卓
越
的
演
講
能
力
和
引
人
注
目
的
人
生
經
歷
，

讓
他
很
快

地
在
反
奴
隸
制
的
巡
迴
演
講
中
贏
得
了
一

席
之
地
°
＿

八
四
五
年
，

他
出
版
了
第
＿

部
自
傳
，

這
本
書
立

即
成
為
暢
銷
書
°

為
了
避
開
前
主
人
的
關
注
，

他
展
開
了
為
期
兩
年
的
愛
爾
蘭
和
不
列
顛
之
旅
°

在
他
旅

居
英
國
期
間
，

他
在
英
國
的
擁
戴
者
集
資
為
他
正
式
購
回
了
自
由
°

在
美
國
內
戰
期
間
，

道
格
拉
斯
呼
籲

黑
人
男
性
加
入
聯
邦
軍
隊
，

包
括
他
自
己
的
兒
子
也
從
軍
了
°

亞
伯
拉
罕
．

林
肯
總
統
曾
經
徵
求
他
的
意

見
，

儘
管
道
格
拉
斯
對
林
肯
相
對
溫
和
的
態
度
抱
持
批
判
態
度
°

在
戰
爭
結
束
後
，

這
位
國
內
最
著
名
的

黑
人
活
動
家
迎
來
了
新
的
際
遇
°

道
格
拉
斯
被
任
命
為
自
由
人
儲
蓄
信
託
公
司
的
總
裁
(
該
銀
行
的
使
命



是
保
障
前
奴
隸
的
終
身
儲
蓄)
，

並
被
任
命
為
哥
倫
比
亞
特
區
的
美
國
元
帥
°

他
還
接
受
了
在
海
地
的
外

交
使
命
°

道
格
拉
斯
＿

生
都
是
一

名
活
動
家
°

在
戰
爭
之
前
，

他
和
安
娜
幫
助
了
超
過
四
百
名
奴
隸
藉
由

地
下
鐵
路
網
逃
離
南
方
°

他
是
唯
＿
＿

位
參
加
塞
內
加
瀑
布
會
議
的
非
裔
美
國
人
，

而
那
是
場
倡
議
女
性

權
利
的
會
議
°

道
格
拉
斯
以
作
家
和
演
說
家
的
身
分
存
在
於
人
們
的
記
憶
裡
，

但
他
也
是
最
早
認
識
到
攝

影
的
政
治
力
量
的
人
之
＿
。

事
實
上
，

他
是
十
九
世
紀
留
下
最
多
照
片
的
人
之
＿
。

道
格
拉
斯
與
安
娜
育

有
五
個
孩
子
°

安
娜
於
一

八
八
二
年
去
世
之
後
，

他
與
比
自
己
小
二
十
歲
的
白
人
女
權
主
義
者
海
倫
·

皮

茨
(
H
el
e
n
Pitts)

結
婚
°

道
格
拉
斯
於
＿

八
九
五
年
因
心
臟
病
發
作
去
世
°





《
埃
魯
洪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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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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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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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鄉

詹

鏡
子
裡
的
翻
轉
社
會

國

對
極
端
事
物
的
警
醒

姍

審
慎
面
對
偶
然
的
成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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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西
蘭
與
達
爾
文

十
九
世
紀
歐
洲
思
想
史
有
許
多
重
大
課
題
，

而
在
其
中
，

存
在
著
這
麼
一

個
奇
特
的
子
題
，

即
紐
西
蘭

在
英
國
政
治
想
像
中
，

扮
演
了
什
麼
樣
的
角
色
？
紐
西
蘭
是
距
離
不
列
顛
最
遙
遠
的
殖
民
地
，

它
所
象
徵
的

不
僅
僅
是
地
球
的
另
一

端
，

還
是
一

個
提
供
鏡
像
投
射
、

供
人
反
思
的
地
方
。

藉
由
將
目
光
投
向
地
球
彼
端
的

另
一

座
孤
島
，

十
九
世
紀
的
英
國
人
很
可
能
可
以
從
中
見
到
世
界
倒
轉
過
來
的
模
樣
°

紐
西
蘭
之
所
以
獲
得
這

種
象
徵
性
的
地
位
，

有
一

部
分
的
原
因
是
歷
史
學
家
湯
瑪
斯
·

麥
考
萊
(
T
h
o
mas

Ma
ca
ula
y)

在
一

八
四
O

年
所
寫
的
一

篇
文
章
中
，

留
下
了
一

段
著
名
的
文
句
°

他
在
文
中
推
想
了
一

個
可
能
未
來
°

在
麥
考
萊
推
想
的

當
下
，

大
英
帝
國
尚
未
攀
爬
至
其
威
勢
的
頂
點
，

但
麥
考
萊
已
經
開
始
想
像
帝
國
傾
頹
後
的
模
樣
°

麥
考
萊
設

想
，

也
許
會
有
這
麼
一

天
，

當
來
自
紐
西
蘭
的
旅
行
者
在
一

片
寂
靜
的
荒
野
中
，

孤
身
站
立
在
倫
敦
橋
某
個
斷

裂
的
拱
門
遺
跡
上
，

試
圖
描
繪
出
已
成
廢
墟
的
聖
保
羅
大
教
堂
殘
餘
的
斷
壁
°
「
紐
西
蘭
人」

成
為
了
一

個
代

名
詞
，

它
代
表
了
那
些
，

來
自
一

個
相
對
未
受
歷
史
衰
敗
影
響
的
世
界
、

來
訪
且
目
睹
曾
經
偉
大
的
文
明
遺
跡

的
人
們
°

.

紐
西
蘭
還
扮
演
了
一

個
角
色
°

它
是
一

個
讓
人
能
夠
遠
離
現
代
工
業
文
明
核
心
的
地
方
，

它
讓
人
們
得
以

想
像
，

尤
其
是
想
像
那
些
身
處
文
明
核
心
周
遭
的
我
們
往
往
難
以
任
想
像
力
企
及
的
種
種
°
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紐

西
蘭
的
這
個
角
色
延
續
迄
今
°

對
於
二
十
一

世
紀
的
許
多
人
來
說
，

紐
西
蘭
因
為
是
電
影
《
魔
戒
三
部
曲
》

的

真
實
拍
攝
場
景
而
最
為
人
熟
知
°

它
有
著
美
麗
、

令
人
熟
悉
但
又
略
顯
陌
生
歧
異
的
景
致
°

紐
西
蘭
依
然
是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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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
最
有
趣
的
科
幻
小
說

正
掌
蠹
是
烏
托
邦
小
說
還
是
反
烏
托
邦
小
說)

的
誕
生
地
°
據
說
，

某
些
矽
谷
科
技
億

萬
富
翁
也
在
紐
西
蘭
購
買
了
隱
居
避
難
的
居
所
，

隨
時
準
備
逃
離
那
場
他
們
可
能
得
為
此
負
責
的
末
日
災
厄
°

紐
西
蘭
是一

個
既
讓
人
熟
悉
卻
又
陌
生
的
地
方
，
它
刺
激
了
人
們
的
想
像
力
，

也
是一

個
供
人
們
逃
避
文
明
核

心
之
地
°
紐
西
蘭
在
山
謬
·

巴
特
勒
的
人
生
中
也
扮
演
了
這
樣
的
角
色
°
巴
特
勒
踏
上
了
這
趟
前
往
世
界
另一

端
的
旅
程
，
並
在
那
裡
看
到
了
截
然
不
同
的
世
界
°

巴
特
勒
於一

八
三
五
年
出
生
，

他
生
在
英
格
蘭
中
部
的一

個
傳
統
聖
公
會
家
庭
裡
°
他
的
父
親
是一

名
牧

師
，

祖
父
則
是
公
立
學
校
的
校
長
°
巴
特
勒
接
受
了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中
葉
的
傳
統
教
育
°
他
進
入
劍
橋
大
學
，

原
本
被
期
望
得
以
從
此
繼
承
父
親
的
職
業
，

成
為一

名
牧
師
°

但
他
很
快
便
違
背
了
這
樣
的
期
許
°
他
無
法
接

受
牧
師
的
生
活
，

尤
其
是
因
為
他
發
覺
，

自
己
無
法
將一

生
都
奉
獻
給一

件
他
認
為
本
質
上
是
空
洞
不
實
的
事

務
°
這
不
僅
僅
是
因
為
巴
特
勒
失
去
了
宗
教
信
仰
，

也
因
為
他
看
透
了
他
所
認
為
的
、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的
宗
教

偽
善
無
情
°
因
此
，

他
放
棄
了
這
一

切
，

在
二
十
三
歲
時
乘
船
遠
走
，

前
往
紐
西
蘭
，

成
為
一

名
牧
羊
人
。

他

在一

八
五
九
年
踏
上
了
這
趟
旅
程
°
這一

年
不
僅
對
巴
特
勒
本
人
是
重
要
的
年
份
，

對
全
世
界
來
說
，

那
也
是

極
其
重
要
的一

年
°
因
為
就
是
在一

八
五
九
年
，

人
類
見
證
著
也
許
是
十
九
世
紀
最
重
要
的
書
籍
出
版
問
世
：

查
爾
斯
．

達
爾
文
(
C
ha
rles
Da
rwin)

的
《
物
種
起
源》
(
On
the
 Or
igin
 of
 Species)
。

這
本
書
出
版
不

久
，
巴
特
勒
就
閱
讀
了
它
，
並
深
深
受
其
影
響
°

對
巴
特
勒
而
言
，

達
爾
文
所
造
成
的
影
響
，

與
達
爾
文
對
其
他
許
多
讀
者
帶
來
的
影
響
有
所
不
同
°

在
當

時
，

有
許
多
人
對
演
化
論
所
帶
來
的
衝
擊
感
到
震
驚
，

因
為
這
種
演
化
論
的
敘
述
將
上
帝
及
其
意
旨
與
對
世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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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安
排
徹
底
排
除
在
外，
從
而
直
接
挑
戰
了
維
多
利
亞
時
代
中
葉
的
人
們
日
常
生
活
習
以
為
常
的
宗
教
基
礎°

然
而，
這
並
未
動
搖
巴
特
勒
的
信
仰，
因
為
他
的
信
仰
早
就
已
經
被
動
搖
了°
他
不
需
要
達
爾
文
來
告
訴
他
宗

教
權
威
是
虛
構
的，
因
為
他
從
小
在
父
親
教
養
的
過
程
裡
就
已
經
清
楚
意
識
到
這一
點°
對
巴
特
勒
而
言，

達
爾
文
的
影
響
在
於，
演
化
論
的
敘
述
使
他
開
始
思
考，
達
爾
文
視
巧
合
與
隨
機
為
所
有
生
命
發
展
核
心
的
觀

點°
這
讓
巴
特
勒
開
始
思
考，
也
許
我
們
很
難
劃
清
不
同
生
命
形
式
之
間
的
界
線，
甚
至
很
難
確
定
生
命
是
由

什
麼
所
構
成°
他
不
僅
思
考
了
植
物
與
動
物、
動
物
與
人
類
之
間
的
邊
界
有
多
麼
模
糊，
他
還
把
推
論
往
前
更

進
了一
步°
巴
特
勒
或
許
是
第一
個
認
真
思
考，
達
爾
文
的
思
想
應
該
如
何
應
用
於
探
討
人
類
與
機
器
之
間
的

界
線
差
異
的
人。
假
設
達
爾
文
的
故
事
涵
蓋
了
不
只
是
生
命，
而
是
所
有
事
物
呢
？
如
果
這
所
有
的
事
物，
包

含
了
無
生
命
體
和
生
命
體、
包
含
了
機
械
的
和
有
機
的
存
有
呢
？

當
巴
特
勒
在
紐
西
蘭
展
開
他
成
功
的
農
夫
生
涯
時，
他
寫
了一
篇
短
文，
短
文
被
作
為一
封
讀
者
來
函，

刊
登
在
基
督
城
當
地
的
報
紙
上°
這
篇
文
章
於一
八
六
三
年
匿
名
發
表，
雖
然
不
久
後
人
們
就
意
識
到
文
章
的

作
者，
是
這
位
年
輕
的
移
民°
這
篇
文
章
的
標
題
是
〈
達
爾
文
與
機
器〉
(Da
rw
in
Among
 the
 Mach
ines)
，
 

篇
幅
短
小，
只
有
四
到
五
頁
的
長
度，
但
它
是
那
個
時
代
最
超
凡
脫
俗
的
作
品
之一
。
在
文
章
中，
巴
特
勒
探

討
了
如
果
將
機
器
看
作
像
物
種一
樣
能
夠
演
化
的
存
有，
會
存
在
著
什
麼
意
涵
；
而
且
他
進一
步
指
出，
機
器

的
演
化
速
度
將
會
遠
比
有
機
體
的
物
種
快
上
許
多，
以一
種
人
為
的、
轉
眼
即
變
的
速
度
演
化
發
展°
巴
特
勒

如
此
構
思，
是
因
為
他
認
為
這
種
情
況
在一
八
六
三
年、
在
他
寫
作
的
當
下
已
然
發
生。
機
器
演
化
的
速
度，

顯
然
比
有
機
生
命
還
要
快°
巴
特
勒
所
指
的
機
器
是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中
葉
的
人
們
耳
熟
能
詳
的
機
器
：
蒸
汽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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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引
擎
、

巨
大
的
製
造
設
備
，

與
繁
忙
的
工
廠
°

這
些
都
是
正
在
改
變
世
界
的
工
業
革
命
的
最
新
發
明
成
果
°

巴
特
勒
認
為
，

建
造
這
些
機
器
的
人
類
正
逐
漸
成
為
它
們
的
僕
人
°

在
他
看
來
，

人
們
不
斷
地
為
機
器
提
供
能

量
，

讓
它
們
得
以
成
長
°

在
一

個
人
的
一

生
中
，

人
們
已
經
見
證
了
機
械
非
凡
的
演
化
效
率
，
一

台
機
器
的
發

明
會
不
斷
刺
激
丶

催
生
出
新
機
器
的
生
產
，

而
新
的
機
器
將
又
再
次
催
生
出
更
新
的
機
器
°

巴
特
勒
猜
想
，

如
果
當
一

台
蒸
汽
機
開
始
與
其
他
蒸
汽
機
繁
殖
時
，

會
產
生
什
麼
後
果
°

他
半
開
玩
笑
又

半
帶
認
真
地
思
考
了
這
麼
一

個
想
像
的
世
界
，

在
那
個
世
界
裡
，

機
器
會
與
機
器
結
婚
，

生
下
小
的
機
器
幼
兒

並
教
育
它
們
，

最
終
成
為
一

個
由
數
量
不
斷
增
加
的
機
器
所
統
治
的
世
界
°

他
認
為
，

承
認
所
有
事
物
(
包
含

機
器)

都
會
演
化
，

意
味
著
承
認
人
類
這
個
種
族
終
將
不
可
避
免
地
成
為
跟
不
上
時
代
的
物
種
°

機
器
終
將
取

代
我
們
，

差
別
只
在
於
取
代
的
時
間
早
晚
，

而
這
是
因
為
它
們
將
以
我
們
無
法
控
制
的
方
式
演
化
°

它
們
終
會

超
越
我
們
，

終
將
學
會
我
們
以
為
只
有
人
類
能
實
踐
的
許
多
行
為
(
諸
如
思
考
與
創
造)
，

而
這
個
過
程
可
能

很
快
就
會
發
生
；
問
題
在
於
，

當
它
開
始
發
生
時
，

機
器
的
演
化
將
以
我
們
無
法
理
解
的
方
式
進
行
°

基
本

上
，

巴
特
勒
在
距
今
一

百
七
十
年
前
，

就
表
達
了
現
今
的
人
們
在
面
對
所
謂
人
工
智
慧
革
命
的
初
期
時
，

普
遍

存
在
的
憂
慮
°

在
這
篇
短
文
的
結
尾
，

巴
特
勒
說
，

他
的
憂
慮
或
許
是
認
真
的
，

但
又
或
許
帶
了
幾
分
虛
構
°

但
無
論
如

何
，

只
有
一

種
方
法
可
以
阻
止
人
類
面
對
那
可
能
即
將
發
生
的
、

跟
不
上
時
代
以
至
於
被
演
化
的
進
程
所
拋
下

的
結
局
°

而
那
個
方
法
就
是
廢
除
機
器
°

他
說
，

人
們
必
須
向
所
有
的
機
器
宣
戰
，

並
且
絕
不
留
情
°

機
器
必

須
被
擊
敗
，

否
則
它
們
終
將
取
代
我
們
°
〈
達
爾
文
與
機
器
〉

尤
其
是
該
文
的
結
論
|
|l
為
巴
特
勒
從
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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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蘭
回
到
英
國
後
所
撰
寫
的
著
作
提
供
了
靈
感
°

當
巴
特
勒
回
到
倫
敦
後
，

他
開
始
過
著
相
對
更
為
傳
統
的
生

活
，

成
了
一

名
作
家
與
金
融
投
資
客
°

哪
怕
他
在
這
兩
份
工
作
的
起
步
，

都
不
如
他
在
紐
西
蘭
當
牧
羊
人
時
那

麼
成
功
°

但
這
一

切
都
在
一

八
七
二
年
發
生
了
改
變
°

那
一

年
，

他
出
版
了
一

部
名
為
《
埃
魯
洪
》

的
小
說
°

在
最
初
，

這
本
小
說
是
以
匿
名
的
形
式
出
版
，

但
很
快
地
，

人
們
就
發
現
了
作
者
是
山
謬
·

巴
特
勒
°

這
也
讓

他
聲
名
大
噪
°

這
本
書
經
常
被
認
為
是
一

本
烏
托
邦
(
也
可
能
是
反
烏
托
邦)

的
奇
幻
小
說
o

讀
者
很
快
就
會

發
現
，

這
本
書
那
不
尋
常
的
標
題
「
埃
魯
洪」
(
Ere
wh
on)

幾
乎
就
是
「
無
一

處」
(n
o
wh
ere)

的
反
向
拼

寫
°

這
是
一

種
反
向
的
烏
托
邦
，

因
為
「
烏
托
邦」
(
Utop
ia
)

挪
用
了
古
希
臘
文
的
兩
個
詞
彙
］
，

其
字
面
上

的
意
涵
就
是
「
沒
有
這
個
地
方」
。
《
埃
魯
洪
》
一

書
中
，

包
含
了
一

個
章
節
，

它
基
本
上
是
〈
達
爾
文
與
機

器
〉
一

文
的
擴
寫
，

但
在
書
與
文
章
之
間
還
是
存
在
著
顯
著
差
異
，

因
為
書
的
主
題
遠
不
止
於
機
器
°

熟
悉
又
陌
生
的
理
想
鄉

與
文
章
相
仿
，

這
本
書
的
靈
感
來
自
巴
特
勒
最
初
在
閱
讀
達
爾
文
時
的
感
想
°
《
埃
魯
洪
》

似
乎
是
利
用

了
演
化
的
觀
念
及
其
對
演
化
過
程
中
的
巧
合
(
演
化
的
隨
機
特
質)
,

來
探
索
微
小
的
轉
折
和
突
變
，

將
會
如

何
隨
著
時
間
的
推
移
產
生
深
遠
的
影
響
°

或
者
更
直
白
地
說
，

這
本
小
說
將
隨
機
突
變
的
觀
念
應
用
在
像
維

多
利
亞
時
期
的
英
國
這
樣
的
社
會
上
，

而
這
樣
的
應
用
，

又
是
從
世
界
另
一

端
的
視
角
觀
察
與
書
寫
°
《
埃
魯

洪
》

的
開
頭
，

是
一

段
對
景
色
的
描
寫
，

而
那
顯
然
是
出
自
巴
特
勒
記
憶
中
紐
西
蘭
的
景
致
°

它
既
美
麗
又
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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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
，
對
英
國
人
來
說
既
熟
悉
又
陌
生
°
書
中
試
圖
描
繪一
個
對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中
葉
的
英
國
人
來
說
，
同
樣
既

熟
悉
但
又
極
度
陌
生
的
社
會
，
它
是
由
各
種，
在
難
以
追
訴
的
過
往
中
所
發
生
的
細
微
轉
折
和
突
變
所
形
成
的

社
會
，
也
顛
覆
了
我
們
習
以
為
常
地
認
為
人
類
所
唯一
能
夠
生
活
的
形
式
°

《
埃
魯
洪》
是一
個
翻
轉
的
世
界
°
但
這
並
不
是一
個
以
革
命
來
翻
轉
秩
序
的
世
界，
不
是
如
在
百
老
匯
音

樂
劇
《
漢
彌
爾
頓》
(
Ha
milton)
中
的
革
命
者
所
歌
頌
的
飲
酒
歌
那
樣
的
陳
述
°
在
《
漢
彌
爾
頓》
這
齣
音
樂

劇
裡，
主
角
們
在
約
克
鎮
戰
役
後
歡
唱
了一
首
名
為
〈
翻
轉
世
界
吧
I·
〉

(The

World
 T
urned
 Upside
 Do
wn)
 

的
樂
曲
，
因
為
約
克
鎮
戰
役
體
現
了
被
壓
迫
者
是
如
何
翻
轉
局
勢
，
戰
勝
了
壓
迫
者
°
但
巴
特
勒
並
不
是
這
種

意
義
上
的
革
命
者
°
他
所
想
像
的
，
是
要
翻
轉
那
看
似
理
所
當
然
的
秩
序
，
以
展
示
這
樣
的
秩
序
是
如
何
由
各

種
機
緣
巧
合
所
構
成
，
而
不
是
要
展
示
這
樣
的
秩
序
所
蘊
含
的
不
正
義
之
處
°
他
的
目
標
並
不
是
要
將
我
們
的

現
實
處
境
與
某
種
理
論
上
看
來
更
合
理
的
樣
態
做
對
照
，
而
是
試
圖
暗
示
我
們
，
有
許
多
我
們
認
為
理
所
當
然

的
事
物
，
其
實
是
由一
種
沒
有
任
何
人
有
能
力
操
控
的
力
量
所
生
成
的
°
《
埃
魯
洪》
是一
種
對
人
類
社
會
習

俗
與
結
構
背
後
的
隨
機
特
質
的
探
索
°
它
指
出，
有
許
多
我
們
認
為
是
最
為
根
深
柢
固
的
信
念
，
其
實
都
是
巧

合
的
產
物
，
而
理
解
到
這一
點，
將
可
以
讓
我
們
更
了
解
自
己
。
它
沒
有
告
訴
我
們
，
人
類
應
該
怎
麼
做
才
能

改
善
或
翻
轉
這一
點
，
而
這
或
許
也
暗
示
了
在
隨
機
特
性
面
前
，
我
們
是
如
此
地
無
能
為
力
°
但
它
提
醒，
至

少
我
們
應
該
要
更
加
謹
慎，
不
要
以
為
我
們
真
的
了
解
並
能
控
制
自
己
。
這
就
是
巴
特
勒
的
論
點
°

1

「
烏
托
邦」
(
Utopia)
：

源
自
古
希
臘
文
「ob」
(
意
指
不
、

不
是)
，

以
及
「t
合
O(;」
(
指
地
方)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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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《
埃
魯
洪》
在
這一
點
上
最
為
相
似
的
著
作，
是
僅
僅
早
《
埃
魯
洪》
一
年
出
版
的
《
愛
麗
絲
鏡
中
奇

遇》
。
在一
八
七一
年，
作
為
《
愛
麗
絲
夢
遊
仙
境》
續
作
的
《
愛
麗
絲
鏡
中
奇
遇》
問
世，
而
《
埃
魯
洪》
也

與
這
本
書
相
仿，
它
也
是
從
鏡
子
的
另一
端
回
看
維
多
利
亞
社
會
的
鏡
像°
然
而，
它
所
呈
現
的
鏡
中
世
界，

遠
比
路
易
斯．
卡
洛
爾
(Le
wis
Ca
rroll)
所
構
思
的
任
何
事
物
都
更
為
激
進°

《
埃
魯
洪》
的
故
事，
始
於
講
述一
名
旅
行
者
的
故
事°
他
是
位
敘
述
者，
是一
名
類
似
山
謬·
巴
特
勒

的
角
色，
而
他
來
到
了一
個
與
紐
西
蘭
極
其
相
似
的
地
方，
並
展
開
了
探
索
這
片
土
地
的一
段
旅
程，
因
為
他

聽
說，
在
群
山
的
另一
邊，
有一
個
與
山
的
這一
側
極
為
不
同
的
土
地
°
即
便
在
紐
西
蘭，
山
的
彼
端
也
有
另

一
個
世
界°
他
與一
位
當
地
的
導
遊
同
行，
但
很
快
就
被
導
遊
拋
下°
於
是
他
開
始
獨
自
上
路，
最
終
爬
上
了

一
座
陡
峭
的
山
脊，
發
現
了一
個
令
人
難
忘
的
景
象°
這
裡
是
「
雕
像
之
地」
：
是一
個
荒
涼
的
地
方，
風
聲

呼
嘯，
彷
彿
殘
破
的
巨
型
雕
像
斷
斷
續
續
地
吹
著
口
哨°
這
些
雕
像
似
乎
是
某
種
失
落
文
明
的
遺
跡°
它
們
是

人
造
的，
但
顯
然
已
經
被
人
們
所
遺
棄°
環
顧
四
周，
沒
有
任
何
直
接
證
據
顯
示
是
現
今
還
呼
吸
著
的
生
命
創

造
了
它
們°

這
個
場
景
引
發
了
各
種
聯
想
°
其
中
之一
是
詩
人
雪
萊
(Percy
Bysshe
 Shelley)
的
著
名
詩
篇
〈
奧
西

曼
迪
亞
斯〉
(
0
趨
mandias)
裡，
講
述
古
代
君
王
的
破
碎
雕
像
躺
在
荒
蕪
的
沙
漠
中
的
描
述
—
�
「
環
繞
盡

是
衰
微
／
巨
大
的
破
敗，
無
邊
無
際
的
空
虛
／
沒
有
人
煙
與
遙
遠
延
伸
的
沙
層」
l

�

這
是
時
間
如
何
處
置

文
明
的
傲
慢
最
好
的
證
據°
它
讓
人
聯
想
到
麥
考
萊
筆
下，
造
訪
倫
敦
並
為
聖
保
羅
大
教
堂
的
廢
墟
素
描
的
紐

西
蘭
人
°
它
也
讓
人
聯
想
到
復
活
節
島
上
的
巨
型
雕
像，
這
些
雕
像
象
徵
著
當一
個
社
會
陷
入
建
築
狂
熱
而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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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控
制
時
，

會
有
什
麼
樣
的
後
果
°

復
活
節
島
經
常
被
視
為
社
會
為
了
滿
足
人
類
的
虛
榮
，

而
無
止
境
地
消
耗

自
然
資
源
並
最
終
自
我
毀
滅
的
象
徵
°

然
而
，

巴
特
勒
在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所
呈
現
的
這
個
畫
面
，

並
不
是
在
暗

示
這
些
雕
像
是
因
為
人
類
社
會
的
傲
慢
超
越
了
自
身
界
限
，

終
致
殘
餘
遺
跡
的
後
果
°

相
反
地
，

它
們
所
做
的

是
要
指
向
一

個
已
然
回
溯
自
身
歷
程
的
社
會
的
入
口
°

那
是
個
關
於
社
會
開
始
踏
上
了
翻
轉
其
自
身
歷
程
的
旅

程
的
故
事
°
《
埃
魯
洪
》

的
旅
行
者
來
到
了
一

個
已
經
開
始
走
到
盡
頭
、

再
也
無
法
延
續
下
去
的
地
方
，

但
在

那
個
地
方
，

那
個
旅
行
者
即
將
到
訪
的
社
會
，

在
一

切
眼
看
就
要
無
可
挽
回
的
那
個
剎
那
，

做
出
了
巴
特
勒
在

〈
達
爾
文
與
機
器
〉

中
所
提
出
的
抉
擇
：
它
廢
除
了
機
器
°

旅
行
者
穿
越
了
群
山
，

走
過
了
破
碎
雕
像
之
地
，

進
入
了
一

個
顯
然
沒
有
自
我
毀
滅
的
社
會
，

這
個
社
會
不
僅
運
作
良
好
，

似
乎
還
蓬
勃
發
展
，

並
且
具
備
了
許

多
讓
旅
行
者
看
來
頗
為
親
切
的
特
色
°

然
而
，

這
個
社
會
裡
也
存
在
著
不
少
讓
人
感
到
奇
異
的
地
方
°

第
一

個

讓
人
熟
悉
卻
有
帶
有
陌
生
感
的
體
驗
是
，

旅
行
者
身
上
帶
著
一

只
手
表
，

然
而
正
因
為
他
擁
有
了
手
表
，

使
得

他
在
走
入
這
個
社
會
時
，

引
起
了
人
們
深
切
的
狐
疑
°

他
很
清
楚
地
被
社
會
裡
的
人
們
告
知
，

光
是
擁
有
手
表

這
件
事
就
足
以
被
視
為
某
種
非
法
行
為
°

他
的
手
表
被
沒
收
了
，

並
且
被
視
為
恐
怖
的
物
品
°

無
須
多
言
，

這

個
社
會
顯
然
有
些
古
怪
°

旅
行
者
並
沒
有
馬
上
就
發
現
，

這
是
因
為
在
這
個
社
會
裡
，

機
器
曾
經
經
歷
了
被
廢
止
的
命
運
°

就
如
同

那
些
最
好
看
的
懸
疑
小
說
，

唯
有
在
故
事
的
尾
聲
才
會
揭
露
真
相
°

旅
行
者
只
是
一

步
步
地
發
覺
，

埃
魯
洪
這

個
社
會
裡
還
有
許
多
古
怪
的
特
色
，

而
這
些
特
色
，

不
論
是
對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的
讀
者
還
是
現
今
的
我
們
來

說
，

都
是
一

種
翻
轉
°

他
很
快
地
就
發
現
，

在
埃
魯
洪
，

生
病
被
視
為
一

種
罪
行
°

如
果
你
生
病
了
，

你
會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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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以
刑
罰
°

然
而
，

有
許
多
旅
行
者
認
為
是
犯
罪
行
為
的
事
情
，

卻
被
埃
魯
洪
人
視
為
單
純
意
外
°

做
錯
事
反

而
會
得
到
社
會
的
同
情
°

例
如
，

在
埃
魯
洪
，

如
果
你
被
懷
疑
感
染
了
肺
結
核
，

你
會
被
指
控
犯
罪
，

並
且
必

須
走
過
一

個
與
傳
統
刑
事
訴
訟
相
似
的
審
判
程
序
，

而
如
果
你
被
判
有
罪
，

你
將
身
受
刑
罰
°

對
於
重
病
的
最

終
懲
罰
是
死
刑
°

這
對
我
們
來
說
是
極
其
荒
謬
的
，

但
對
埃
魯
洪
人
來
說
，

將
快
要
病
死
的
人
處
死
是
理
所
當

然
的
°

與
此
相
反
，

如
果
你
做
了
某
些
旅
行
者
認
為
明
顯
是
犯
罪
的
事
情
，

例
如
書
中
提
到
了
有
人
挪
用
公

款
，

那
麼
你
將
有
充
分
的
機
會
得
以
接
受
治
療
°

旅
行
者
遇
到
了
一

名
「
飽
受
侵
占
之
苦」

的
人
°

在
這
個
案

例
中
，

那
個
侵
占
他
人
財
產
的
人
才
是
受
害
者
，

而
不
是
那
些
財
產
被
侵
占
的
人
，

侵
占
者
有
時
間
從
這
場
不

幸
的
災
厄
中
接
受
治
療
並
康
復
°

在
埃
魯
洪
，

犯
下
侵
占
行
為
後
你
可
以
得
到
治
療
，

但
萬
一

感
染
了
結
核
病

你
卻
必
須
接
受
審
判
°

《
埃
魯
洪
》

書
中
最
為
古
怪
的
場
景
之
一
，

是
一

場
描
述
得
淋
漓
盡
致
的
肺
結
核
審
判
°

這
場
審
判
的
場

景
，

有
點
像
《
愛
麗
絲
夢
遊
仙
境
》

中
的
一

幕
，

因
為
它
呈
現
了
一

個
讀
者
可
以
輕
易
辨
識
，

並
且
在
某
種
程

度
上
算
是
熟
悉
的
法
律
程
序
°

審
判
裡
有
法
官
、

陪
審
團
和
旁
聽
席
°

然
而
，

這
也
是
極
其
瘋
狂
的
場
景
°

在

這
個
案
件
中
，

法
官
在
總
結
時
對
患
者
表
現
出
同
理
之
情
，

他
提
到
他
能
理
解
染
上
結
核
病
對
被
告
來
說
是
一

場
悲
劇
，

因
為
報
告
是
一

名
正
值
壯
年
的
年
輕
人
，

卻
因
為
病
情
嚴
重
而
不
得
不
因
為
染
上
疫
病
的
罪
行
而
被

處
決
°

但
不
幸
的
是
，

在
庭
上
沒
有
任
何
理
據
、

也
沒
有
任
何
辯
詞
能
夠
免
除
病
患
受
刑
的
結
果
°

儘
管
這
位

年
輕
人
可
能
試
圖
宣
稱
，

他
的
家
族
有
豐
富
的
病
史
，

宣
稱
他
之
所
以
染
病
有
遺
傳
性
的
因
素
，

但
法
官
也
深

表
遺
憾
地
指
出
，
一

旦
社
會
接
受
了
這
樣
的
理
由
，

那
麼
社
會
將
無
法
存
續
下
去
°

感
染
肺
結
核
就
是
必
須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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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懲
罰，
因
為
它
對
社
會
太
危
險
了，
不
能
置
之
不
理
°
與
此
同
時，
侵
占
他
人
財
產
的
人
則
有
機
會
被
送
到

安
養
院
接
受
治
療°

旅
行
者
還
在
埃
魯
洪
遇
到
了一
位
酒
精
成
癮
的
人°
或
者
更
精
確
地
說，
他
遇
到
了一
位
自
稱
自
己
是
酒

鬼
的
女
人°
但
實
際
上，
旅
人
發
現
女
人
其
實
滴
酒
不
沾，
她
只
是
體
弱
多
病，
但
她
非
常
害
怕
被
其
他
人
發

現
她
很
容
易
生
病
的
真
相，
因
為
這
麼一
來
她
就
必
須
接
受
刑
法
審
判°
所
以
她
不
得
不
假
裝
自
己
的
體
弱
多

病，
是
由
於
她
的
道
德
軟
弱
所
造
成
的°
她
選
擇
將
生
病
的
罪
行
歸
咎
於
深
受
「
酒
精
惡
魔」
困
擾，
因
為
這

麼一
來
她
將
會
得
到
社
會
的
同
情°
酗
酒
在
這
個
社
會
裡
被
視
為
意
外，
而
自
然
疾
病
則
被
視
為
罪
行°
這
位

女
人
假
裝
自
己
酗
酒，
但
她
真
正
恐
懼
的
並
不
是
她
被
其
他
人
發
現
她
嗜
酒
如
命，
而
是
被
其
他
人
發
現
她
其

實
沒
有
喝
酒，
發
現
她
的
病
情
與
嗜
酒
毫
無
關
係，
發
現
她
只
是
假
裝
喝
酒
以
逃
避
罪
刑°
因
為一
旦
這
個
真

相
被
發
現
了，
一
旦
她
的
病
情
與
她
的
道
德
選
擇
無
閽，
她
就
應
該
接
受
審
判°

藉
由
這
種
翻
轉
讀
者
的
預
期，
巴
特
勒
想
要
傳
遞
什
麼
訊
息
呢
？
這
是一
種
諷
刺
嗎
？
想
當
然
耳，
這
其

中
確
實
包
含一
些
諷
刺
的
元
素°
埃
魯
洪
社
會
中
有一
群
人
被
巴
特
勒
稱
為
「
改
革
者」
，
他
們
認
為
他
們
的

制
度
存
在
不
正
義，
認
為
因
為
染
病
就
懲
罰
患
者
過
於
殘
酷°
這
可
以
看
作
是
對
邊
沁
主
義
的
諷
刺，
因
為
邊

沁王
義
認
為，
在
十
九
世
紀
早
期
的
英
國，
對
某
些
罪
行
處
以
死
刑
是
荒
謬
且
不
符
合
比
例
原
則
的°
在
埃
魯

洪，
這
些
改
革
者
認
為，
不
能
因
為
有
人
得
了
肺
結
核
就
處
決
他
們
0這
太
荒
謬
了
I·

)

，
但
就
像
邊
沁
主
義

者一
樣，
他
們
也
接
受
染
病
還
是
必
須
接
受一
定
程
度
的
懲
罰，
只
是
刑
罰
必
須
比
死
刑
輕
緩
許
多°
畢
竟，

邊
沁
並
沒
有
主
張
廢
除
懲
罰，
只
是
倡
導
更
為
適
度
的
懲
罰°
埃
魯
洪
的
改
革
者
(-
如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的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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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者)
'

主
張
法
律
與
刑
罰
都
要
更
為
仁
慈
，

更
有
同
情
心
，

更
合
乎
比
例
原
則
，

要
找
到
與
犯
罪
相
匹
配
的

懲
罰
°

但
他
們
並
不
認
為
生
病
不
是
犯
罪
°

他
們
接
受
病
患
應
當
遠
離
公
眾
視
野
，

如
果
他
們
染
上
傳
染
病
，

他
們
就
應
當
被
隔
離
以
防
其
他
人
也
被
感
染
，

所
以
對
改
革
者
來
說
，

的
確
，

病
患
可
能
需
要
被
關
在
監
獄

裡
°

但
他
們
的
問
題
是
，

監
獄
的
環
境
有
需
要
那
麼
骯
髒
和
嚴
酷
嗎
？
懲
罰
真
的
必
須
要
那
麼
殘
忍
嗎
？

也
許
，

巴
特
勒
試
圖
藉
由
這
種
翻
轉
，

來
顛
覆
我
們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的
秩
序
°

我
們
習
慣
性
地
懲
罰
人

們
道
德
上
的
過
失
，

而
對
人
們
身
體
上
的
缺
陷
表
示
同
情
°

他
所
想
表
達
的
是
，

這
種
觀
點
與
埃
魯
洪
人
的

觀
點
，

雖
然
看
似
截
然
相
反
，

卻
將
在
某
些
議
題
上
交
會
°

畢
竟
，

我
們
確
實
會
因
為
疫
病
而
將
人
隔
離
°

事

實
上
，

我
們
最
近
在
新
冠
疫
情
期
間
的
生
命
經
驗
，

不
就
是
活
在
這
麼
一

個
極
端
的
世
界
裡
嗎
？
封
城
是
一

種

懲
罰
嗎
？
還
是
它
是
一

種
醫
療
保
健
的
政
策
(
封
城
的
確
伴
隨
著
制
裁
的
威
脅)

？
又
或
者
，

它
可
能
是
兩
者

的
結
合
？
在
現
代
的
自
由
社
會
中
，

我
們
有
時
也
將
犯
罪
行
為
看
成
是
需
要
接
受
治
療
而
不
是
接
受
刑
罰
的
行

為
°

犯
罪
者
需
要
的
是
從
缺
陷
中
康
復
，

而
不
是
彌
補
他
們
所
造
成
的
後
果
°

尤
其
是
當
犯
罪
行
為
本
身
具
備

了
潛
在
的
、

可
接
受
治
療
的
原
因
時
尤
其
如
此
°

染
上
毒
癮
，

以
及
與
之
相
關
的
犯
罪
活
動
，

究
竟
是
吸
毒
者

道
德
上
的
過
失
，

還
是
身
體
上
的
疾
病
呢
？

鏡
子
裡
的
翻
轉
社
會

這
般
描
繪
著
界
線
模
糊
的
課
題
，

不
僅
出
現
在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，

也
貫
穿
了
巴
特
勒
的
其
他
著
作
°

如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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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他
有
想
要
反
對
什
麼
，

那
麼
他
所
想
要
反
對
的
，

是
任
何
的
極
端
立
場
°

對
巴
特
勒
來
說
，

人
們
最
荒
謬
的

習
性
，

是
習
慣
於
某
種
非
此
即
彼
的
思
維
：
不
是
活
在
一

個
極
其
嚴
厲
懲
罰
道
德
過
失
的
社
會
，

就
是
活
在
一

個
極
其
嚴
厲
懲
罰
身
體
缺
陷
的
社
會
°

這
兩
個
看
似
截
然
相
反
的
社
會
，

其
實
不
過
是
彼
此
的
鏡
像
投
射
°

當

你
開
始
靠
近
這
面
鏡
子
，

你
會
發
現
懲
罰
人
們
的
道
德
過
失
與
懲
罰
人
們
的
身
體
缺
陷
之
間
，

似
乎
並
不
存
在

著
太
大
的
區
別
°

如
果
我
們
觀
察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
我
們
會
發
現
這
兩
者
確
實
非
常
相
似
，

刑
罰
改
革
的
一

部
分

理
由
是
將
犯
罪
行
為
視
為
一

種
疾
病
，

而
某
些
醫
學
言
論
則
將
疾
病
幾
乎
視
為
個
人
的
過
失
°

我
們
真
的
有
辦

法
確
定
，

自
己
身
處
在
鏡
子
的
哪
一

側
嗎
？

《
埃
魯
洪
》

也
讓
人
聯
想
到
盧
梭
的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，

因
為
盧
梭
也
提
出
過
類
似
的
論
點
°

盧
梭
指
出
，

自
然
狀
態
下
，

唯
一

真
正
的
壞
事
就
是
生
病
°

除
此
之
外
，

沒
有
任
何
其
他
規
則
能
夠
讓
人
區
分
出
好
壞
，

人

們
所
有
的
只
有
健
康
與
生
病
之
間
的
絕
對
差
異
°

兩
人
的
不
同
之
處
在
於
，

盧
梭
認
為
這
種
自
然
狀
態
的
世

界
必
然
會
被
社
會
的
建
構
所
消
滅
，

社
會
引
入
了
各
種
區
別
好
壞
(
以
及
區
別
「
我
的」

和
「
你
的
匕

的
概

念
，

並
依
賴
法
律
、

習
俗
和
某
種
虛
構
的
道
德
來
維
繫
這
種
區
別
°

我
認
為
，

盧
梭
和
巴
特
勒
都
會
同
意
道
德

是
虛
構
的
°

巴
特
勒
借
用
了
盧
梭
對
於
自
然
狀
態
的
可
能
性
的
觀
點
，

並
設
想
了
一

個
以
此
為
基
礎
的
社
會
°

巴
特
勒
知
道
這
會
讓
我
們
覺
得
瘋
狂
，

因
為
我
們
認
為
社
會
必
須
要
是
我
們
所
熟
悉
的
這
個
樣
貌
°

但
巴
特
勒

希
望
我
們
藉
此
反
思
的
是
，

社
會
其
實
可
以
具
備
任
何
不
同
的
形
態
°

我
們
其
實
無
法
控
制
，

我
們
所
擁
有
的

社
會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樣
貌
°

我
們
所
身
處
的
社
會
是
隨
機
演
化
的
路
徑
上
，

無
數
個
微
小
步
伐
機
緣
巧
合
生
成

的
結
果
，

而
我
們
至
少
應
該
能
夠
想
像
我
們
的
社
會
可
能
會
與
現
狀
有
所
不
同
°

但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
他
希
望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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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承
認
，

無
論
我
們
身
處
何
種
社
會
，

都
不
應
將
其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的
自
然
秩
序
°

我
們
不
應
該
假
設
我
們
認

為
是
好
的
標
準
就
是
正
確
的
°

我
們
應
該
盡
量
靠
近
那
面
鏡
子
去
反
思
我
們
習
以
為
常
的
一

切
°

《
埃
魯
洪
》

書
中
還
有
其
他
類
似
翻
轉
世
界
的
例
子
，

其
中
有
些
在
經
歷
時
間
的
考
驗
後
依
舊
適
用
於
現

今
的
讀
者
，

而
有
些
則
不
再
適
用
°

但
它
們
都
具
備
某
種
魅
力
，

因
為
撇
除
其
他
因
素
不
談
，

這
本
書
本
身

就
充
滿
了
古
怪
和
奇
特
的
風
格
，

而
這
正
是
它
的
魅
力
所
在
°

在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，

巴
特
勒
描
述
了
他
所
稱
的

「
音
樂
銀
行」
，

旅
行
者
發
現
埃
魯
洪
人
經
常
會
去
這
些
銀
行
存
取
音
樂
°

這
是
一

種
毫
無
價
值
的
貨
幣
，

大

家
都
知
道
你
無
法
用
音
樂
購
買
或
出
售
任
何
物
品
°

但
埃
魯
洪
社
會
裡
的
每
個
人
都
必
須
這
麼
做
°

哪
怕
沒
有

人
真
的
相
信
在
音
樂
銀
行
開
戶
有
任
何
好
處
，

但
人
們
還
是
會
在
音
樂
銀
行
開
戶
，

也
會
定
期
光
顧
銀
行
檢
查

戶
頭
°

音
樂
銀
行
顯
然
是
在
影
射
教
會
°

這
是
對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中
晚
期
宗
教
的
嘲
諷
，

哪
怕
這
樣
的
嘲
諷
稍

微
有
些
生
硬
°

巴
特
勒
想
要
強
調
的
是
英
格
蘭
國
教
會
的
虛
偽
°

如
他
所
言
，

就
算
是
音
樂
銀
行
的
職
員
(
也

就
是
教
士)
'

也
不
會
表
現
得
像
是
他
們
真
的
相
信
音
樂
有
其
價
值
°

埃
魯
洪
社
會
的
人
不
會
發
現
，

那
些
在

音
樂
銀
行
工
作
的
員
工
會
真
的
視
存
放
在
其
中
的
貨
幣
具
有
真
實
的
價
值
°

他
們
和
社
會
中
的
其
他
人
一

樣
都

只
是
在
依
循
習
慣
而
做
戲
，

但
這
些
員
工
比
其
他
人
更
需
要
維
持
這
種
表
象
°

巴
特
勒
在
此
所
指
的
，

是
他
所

認
識
的
聖
公
會
教
士
，

而
這
包
含
了
他
自
己
的
父
親
°

儘
管
《
埃
魯
洪
》

對
教
會
的
諷
刺
手
法
有
些
笨
拙
，

但
它
的
文
風
同
時
也
帶
有
一

種
溫
和
的
風
格
°

巴
特

勒
從
不
說
教
°

當
旅
行
者
指
出
，

人
們
愈
來
愈
少
使
用
音
樂
銀
行
(
就
像
現
實
中
教
會
的
出
席
率
開
始
下
降
－

樣)
'

巴
特
勒
讓
那
些
為
音
樂
銀
行
辯
護
的
角
色
表
示
，

這
僅
僅
證
明
了
他
們
的
價
值
已
經
融
入
了
社
會
的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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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
裡
，

人
們
不
需
要
去
使
用
銀
行
才
能
理
解
它
們
的
價
值
°

巴
特
勒
總
是
偏
愛
較
為
溫
和
的
基
督
信
仰
，

而
不

是
教
條
生
硬
的
強
勢
宗
教
°

在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也
存
在
著
大
學
，

這
些
大
學
顯
然
是
以
巴
特
勒
所
熟
悉
的
英

格
蘭
大
學
為
原
型
，

尤
其
是
他
的
母
校
劍
橋
大
學
°

這
同
樣
是
一

種
溫
和
而
略
顯
笨
拙
地
嘲
諷
著
牛
津
和
劍
橋

大
學
的
師
生
與
校
友
，

尤
其
是
他
們
對
母
校
所
懷
抱
自
豪
情
感
°

埃
魯
洪
的
大
學
教
授
是
一

群
略
顯
可
笑
的
角

色
，

他
們
總
是
確
信
自
己
對
一

切
事
物
的
理
解
都
是
正
確
的
，

並
且
會
為
任
何
問
題
爭
論
不
休
，

哪
怕
沒
有
人

關
心
他
們
辯
論
的
結
果
是
什
麼
°

但
在
埃
魯
洪
這
個
翻
轉
的
世
界
裡
，

大
學
是
人
們
學
習
謊
言
和
不
理
性
的
地

方
°

學
生
們
選
修
的
是
如
何
犯
錯
的
課
程
，

因
為
即
使
是
那
些
自
負
的
、

過
於
自
信
的
學
者
也
意
識
到
，

這
個

世
界
上
有
很
多
東
西
都
是
虛
構
的
、

未
知
的
和
不
確
定
的
，

所
以
我
們
應
該
研
究
它
°

在
考
試
中
，

我
們
應
該

要
因
為
犯
錯
而
獲
得
更
高
的
分
數
，

我
們
的
表
現
愈
差
意
味
著
我
們
的
學
習
效
果
愈
好
°

這
既
是
對
世
界
的
荒

誕
翻
轉
，

也
同
樣
呈
現
了
一

個
反
覆
在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出
現
的
主
題
：
任
何
事
情
都
不
應
該
走
向
極
端
°
一

個

更
溫
和
的
教
育
，

應
該
把
對
真
理
與
對
虛
構
知
識
的
學
習
更
加
緊
密
地
串
連
起
來
°

此
外
，

學
術
研
究
也
不
應

該
假
設
自
己
總
是
站
在
真
理
的
這
一

側
°

巴
特
勒
痛
恨
他
所
認
識
的
學
者
們
，

但
這
並
不
是
因
為
他
們
的
研
究

內
容
或
他
們
對
學
術
研
究
的
信
念
，

而
是
因
為
他
們
對
自
己
的
研
究
必
然
正
確
的
自
滿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巴
特
勒

認
為
，

這
些
學
者
走
向
了
某
種
極
端
，

但
最
好
的
位
置
應
該
是
站
在
鏡
子
的
邊
緣
，

意
識
到
極
端
及
其
反
面
其

實
沒
有
那
麼
大
的
不
同
°

在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，

巴
特
勒
不
斷
思
考
一

切
事
物
的
演
化
方
式
°

演
化
總
是
隨
機
、

偶
然
的
°

而
這
包
含

了
藝
術
的
演
化
。

對
巴
特
勒
來
說
，

藝
術
也
是
一

種
有
機
體
，

其
中
不
僅
包
含
了
藝
術
作
品
，

也
包
含
了
藝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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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格
與
藝
術
流
派
，
它
們
誕
生
、
興
盛
然
後
消
亡
°
在
《
埃
魯
洪》

中
，
有一

些
委
員
會
負
責
清
理
那
些
消
逝

的
藝
術
，
防
止
它
們
被
隨
處
擺
設
°
埃
魯
洪
人
認
同
藉
由
為
逝
者
豎
立
雕
像
來
紀
念
他
們
，
但
埃
魯
洪
人
也
接

受
這
麼一

個
事
實
，
即
那
些
雕
像
的
風
格
也
會
如
同
它
們
所
紀
念
的
人一

樣
消
亡
°
間
題
是
，
逝
去
的
藝
術
會

堆
積
在
街
道
上
，
所
以
必
須
要
設
立
一

個
清
理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清
理
那
些
確
定
已
經
消
亡
，
但
不
會
像
有
機
物

那
樣
自
然
消
散
的
藝
術
°
我
可
以
相
當
肯
定
地
說
，
巴
特
勒
在
寫
下
這
段
文
字
時
，
有
考
量
到
他
那
個
時
代
的

一

些
藝
術
作
品
與
藝
術
風
格
°
而
他
很
樂
意
看
到
其
中
有
許
多
被
某
個
委
員
會
終
結
，
免
於
繼
續
痛
苦
地
苟
延

殘
喘
°

對
極
端
事
物
的
警
醒

《
埃
魯
洪》

不
僅
僅
是一

本
迷
人
、
古
怪
、
令
人
困
惑
又
充
滿
趣
味
的
書
°
到
了
故
事
的
結
尾
，
它
還
成

了一

部
帶
有
預
言
性
質
的
天
才
之
作
°
《
埃
魯
洪》

的
結
局
又
被
稱
為
「
機
器
之
書」
。
在
這
裡
，
巴
特
勒
不

僅
延
續
了
〈
達
爾
文
與
機
器〉

的
論
點
，
還
頗
具
顛
覆
效
果
地
翻
轉
了
那
篇
文
章
的
論
述
°
我
們
還
沒
有
解

釋
，
埃
魯
洪
社
會
是
如
何
擺
脫
機
器
，
又
為
什
麼
要
擺
脫
機
器
°
而
會
有
這
樣
的
發
展
，
是
因
為
在
許
多
世
紀

以
前
，
埃
魯
洪
出
現
了一

位
先
知
°
先
知
告
訴
埃
魯
洪
人
機
器
生
命
的
未
來
走
向
—
|
化]
就
是
巴
特
勒
在一

八

六
三
年
提
出
的
論
點
—
—
卓這
位
先
知
說
服
了
人
們
，
必
須
與
機
器
宣
戰
，
否
則
人
類
這
個
物
種
將
會
隨
著
機
器

的
演
化
變
得
無
足
輕
重
°
這
位
先
知
提
出
了一

些
非
凡
的
見
解
°
他
說
，
許
多
人
誤
以
為
機
器
演
化
的
最
終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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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，

是
機
器
會
變
得
像
人
類
一

樣
思
考
，

甚
至
像
人
類
一

樣
生
活
°

也
因
此
，

這
些
人
以
為
最
讓
人
擔
心
的
事

情
，

是
萬
一

機
器
開
始
獲
得
類
似
人
類
的
智
能
時
，

人
類
該
怎
麼
應
對
°

但
這
位
先
知
說
，

如
果
我
們
被
這
樣

的
誤
解
誤
導
，

那
將
意
味
著
我
們
的
思
維
模
式
變
得
與
植
物
無
異
°

他
邀
請
人
們
想
像
在
演
化
故
事
的
初
期
，

作
為
一

株
植
物
意
味
著
什
麼
°

他
說
，

植
物
開
始
看
到
動
物
生
命
的
起
點
°

植
物
可
能
認
為
，

那
些
非
常
原
始

的
動
物
(
如
軟
體
動
物
和
變
形
蟲)

正
在
演
化
，

而
植
物
開
始
擔
心
，

也
許
最
終
有

二
大

辶
這
些
原
始
動
物
可

能
會
演
化
成
植
物
，

因
為
植
物
誤
以
為
成
為
植
物
就
是
演
化
的
終
點
°

先
知
說
，

對
於
機
器
來
說
，

我
們
的
誤

解
，

就
如
同
植
物
看
待
動
物
一

樣
°

埃
魯
洪
的
先
知
警
告
，

如
果
我
們
認
為
機
器
的
演
化
，

正
在
朝
著
具
備
人
類
意
識
的
方
向
發
展
，

那
就
表

示
我
們
錯
得
離
譜
°

機
器
的
演
化
進
程
，

將
與
其
他
一

切
事
物
的
演
化
相
似
，

而
這
個
過
程
是
沒
有
任
何
人
得

以
控
制
或
預
見
的
°

況
且
，

機
器
演
化
的
終
點
將
不
會
是
發
展
出
類
似
人
類
的
生
命
形
態
，

而
是
會
遠
遠
超
越

人
類
°

就
像
動
物
的
生
命
形
態
超
越
了
植
物
，

甚
至
人
類
的
生
命
形
態
超
越
了
動
物
一

樣
，

最
終
，

機
器
的
生

命
形
態
也
將
超
越
人
類
°

因
此
，

這
位
先
知
說
，

如
果
我
們
不
想
成
為
植
物
之
於
動
物
一

樣
的
存
在
，

我
們
就

必
須
要
在
機
器
進
一

步
演
化
之
前
廢
除
機
器
°

而
這
位
先
知
堅
持
認
為
，

機
器
接
管
人
類
曾
經
主
導
的
世
界
，

將
不
會
在
一

夕
之
間
發
生
。

這
不
會
是
一

場
革
命
，

而
將
會
是
一

個
漸
進
的
過
程
，

以
至
於
我
們
可
能
都
不
會

注
意
到
它
已
經
在
我
們
身
邊
發
生
了
。

明
確
的
時
間
斷
點
，
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是
模
糊
的
°

這
位
先
知
談
論
的
，

是
埃
魯
洪
社
會
在
許
多
世
紀
以
前
的
情
境
，

但
巴
特
勒
寫
作
這
段
故
事
時
，

顯
然
是
在
參
照
一

八
七
O
年
代
的

維
多
利
亞
社
會
°

他
說
，

人
們
已
經
來
到
了
這
麼
一

個
階
段
，

我
們
正
逐
漸
地
將
自
身
生
為
人
類
的
一

些
特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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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交
給
機
器
°

他
說
了
一

旬
今
日
聽
來
尤
其
切
要
的
話
：
人
們
正
在
把
他
們
的
記
憶
，

留
給
他
們
口
袋
裡
的
小

冊
子
°

人
們
把
他
們
的
思
考
，

從
自
己
的
大
腦
中
抽
取
出
來
，

收
進
口
袋
裡
的
小
冊
子
裡
，

因
為
這
些
小
冊
子

記
載
了
一

切
人
們
無
法
自
行
記
憶
的
事
物
°

這
與
我
們
現
今
在
二
0
二
0
年
代
的
處
境
全
然
相
同
°

我
們
口
袋

裡
的
手
機
正
在
替
我
們
進
行
許
多
思
考
，

而
如
果
我
們
不
至
少
加
以
留
意
，

我
們
可
能
很
快
就
會
失
去
自
主
思

考
的
能
力
°

早
在
一

八
七
二
年
，

巴
特
勒
就
已
經
表
達
了
這
個
觀
點
°

因
此
，

埃
魯
洪
的
先
知
說
機
器
必
須
被
廢
除
，

而
在
埃
魯
洪
，

與
英
國
(
或
紐
西
蘭)

不
同
，

先
知
的
呼

籲
得
到
了
回
應
°

廢
除
機
器
的
過
程
伴
隨
了
一

場
可
怕
的
戰
爭
，

因
為
廢
除
機
器
永
遠
不
會
是
一

件
容
易
的

事
°

機
器
的
擁
護
者
與
機
器
的
批
判
者
展
開
了
內
戰
，

但
最
終
，

視
機
器
為
敵
的
一

方
取
得
了
勝
利
，

埃
魯
洪

也
成
為
一

個
擁
有
手
表
是
個
罪
行
的
社
會
°

然
而
，

巴
特
勒
也
翻
轉
了
這
個
觀
點
，

因
為
旅
行
者
還
發
現
了
另
一

位
埃
魯
洪
的
先
知
，

這
名
先
知
曾
經

試
圖
提
出
反
駁
，

認
為
對
機
器
發
動
戰
爭
既
毫
無
意
義
，

最
終
也
不
會
有
所
收
穫
°

因
為
如
果
機
器
最
終
會
成

為
另
一

種
有
別
於
人
類
的
生
命
形
態
，

並
且
取
代
人
類
，

這
也
正
是
事
物
演
化
的
方
式
°

因
此
，

當
人
們
對
機

器
宣
戰
，

與
其
說
是
人
們
挺
身
對
抗
機
器
，

不
如
說
是
人
們
在
對
抗
自
然
演
化
本
身
°

這
位
先
知
堅
持
認
為
，

作
為
人
類
，

我
們
應
該
接
受
植
物
、

動
物
、

人
類
和
機
器
之
間
的
界
線
總
是
模
糊
的
，

而
且
在
許
多
層
面
上
看

來
，

人
們
已
經
開
始
變
得
像
是
機
器
了
°

人
類
無
法
對
抗
演
化
°

另
一

名
先
知
的
這
個
觀
點
，

也
許
更
接
近
巴

特
勒
十
年
後
移
居
紐
西
蘭
所
生
成
的
思
想
°

然
而
，

巴
特
勒
並
不
是
在
說
，

人
類
應
該
單
純
地
接
受
，

我
們
只

是
生
命
演
化
成
更
高
形
態
的
存
在
的
階
段
上
的
一

塊
墊
腳
石
°

巴
特
勒
是
一

名
更
加
令
人
驚
喜
且
更
具
神
祕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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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的
思
想
家
°
他
反
其
道
而
行
°
他
希
望
我
們
思
考
，
演
化
進
程
的
初
期
，
與
我
們
現
在
所
處
的
狀
態
，
其
實

並
沒
有
存
在
太
多
差
異
°
他
並
不
想
把
人
類
貶
低
到
植
物
的
層
次
°
相
反
地
，
他
希
望
將
植
物
，
甚
至
是
無
生

命
的
物
體
(
例
如
石
頭
和
口
袋
書)
,
提
升
到
與
人
類
相
同
的
層
次
o

從
石
頭
到
會
思
考
的
機
器
，
從
洋
蔥
到

人
類
，
所
有
事
物
都
是
同一

個
演
化
進
程
的一

部
分
°
我
們
都
是
這
個
故
事
的一

部
分
，
而
試
圖
為
這
樣
的
故

事
強
加一

個
人
造
的
等
級
制
度
是
錯
誤
的
°

第一

位
先
知
贏
得
了
埃
魯
洪
的
歷
史
論
戰
，
但
第
二
位
先
知
則
是
《
埃
魯
洪》

的
故
事
畫
下
結
局
時
，
擁

有
最
後
龔
言
權
的
人
°
他
的
觀
點
更
接
近
巴
特
勒
的
立
場
，
因
為
他
暗
示
了
我
們
最
需
要
警
惕
的
，
是
將
任
何

論
點
推
向
極
端
°
廢
除
機
器
、
拯
救
人
類
免
於
演
化
的
論
據
，
永
遠
都
有
可
能
被
推
得
太
過
激
進
，
因
為
這
個

論
點
過
於
絕
對
。
它
賦
予
了
某
些
事
物
過
高
的
優
先
權
，
而
這
些
事
物
之
所
以
出
現
，
其
實
是
肆
意
巧
合
的
結

果
°
這
裡
的
「
肆
意」

指
的
究
竟
是
什
麼
呢
？
它
指
的
是
我
們
當
前
對
人
類
本
質
的
理
解
。
我
們
當
前
對
人
性

的
理
解
，
只
是
我
們
剛
好
在
現
在
這
個
時
刻
擁
有
的一

種
理
解
而
已
，
它
並
不
比
其
他
任
何一

種
理
解
更
為
自

然
，
甚
至
不
比
當
人
類
與
機
器
融
合
後
，
對
人
性
機
械
化
的
理
解
更
為
自
然
°
到
了
那
個
時
後
，
身
而
為
人
的

意
義
將
會
與
現
今
有
所
不
同
°
而
如
果
從
我
們
的
角
度
看
來
，
這
樣
的
結
果
看
來
太
過
於
任
由
某
種
隨
機
與
偶

然
肆
意
安
排
，
那
麼
這
種
任
意
，
其
實
並
無
異
於
我
們
之
於
過
往
不
同
的
生
命
形
態
如
何
看
待
我
們
所
可
能
懷

抱
的
態
度
°
我
們
可
能
會
抱
怨
我
們
只
是
流
於
偶
然
與
隨
機
的
掌
控
，
但
這
將
無
異
於
馬
鈴
薯
可
能
怎
麼
看
待

我
們
成
為
主
導
如
今
世
界
的
生
命
形
態
°

在
《
埃
魯
洪》

的
結
尾
，
還
有一

個
我
認
為
是
其
核
心
主
題
的
最
終
詮
釋
，
亦
即
它
反
對
我
們
將
這
種
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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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的
任
意
視
為
必
然
的
思
維
°

這
是
一

種
譏
嘲
素
食
主
義
和
純
素
主
義
的
變
形
°

當
埃
魯
洪
社
會
中
的
人
們
開

始
反
思
演
化
的
真
正
本
質
，

以
及
人
類
與
動
物
、

動
物
與
植
物
之
間
的
界
線
其
實
很
模
糊
時
，

有
許
多
論
述
也

隨
之
浮
現
°

其
中
一

個
論
述
是
關
於
食
物
的
°

為
什
麼
有
些
人
或
事
物
會
吃
掉
其
他
生
命
形
態
？
為
什
麼
事
態

會
發
展
成
這
個
結
果
？
－

群
激
進
的
素
食
主
義
者
開
始
要
求
埃
魯
洪
人
停
止
吃
肉
，

因
為
人
類
和
動
物
之
間

的
界
線
不
夠
明
確
，

而
他
們
無
法
允
許
這
種
行
為
°

這
個
立
場
開
始
獲
得
支
持
°

看
來
在
埃
魯
洪
，

只
要
有
先

知
出
現
，

人
們
就
傾
向
於
相
信
新
的
先
知
，

並
將
先
知
的
預
言
轉
化
成
法
律
°

因
此
，

肉
食
被
法
律
禁
止
了
°

但
社
會
總
會
有
另
一

位
先
知
出
現
，

而
這
位
先
知
的
洞
見
將
會
超
越
前
一

位
先
知
°

於
是
素
食
主
義
先
知
被
一

位
純
素
主
義
先
知
取
代
，

後
者
提
出
，

既
然
我
們
不
再
吃
動
物
，

那
麼
我
們
也
不
應
該
吃
來
自
動
物
的
任
何
東

西
°

接
著
這
個
論
點
更
進
一

步
：
我
們
真
的
不
應
該
吃
大
多
數
的
植
物
，

因
為
植
物
是
整
個
生
命
演
化
故
事
的

起
點
，

我
們
應
該
對
此
表
示
尊
重
°

我
們
不
能
從
樹
上
摘
取
果
實
，

而
應
該
讓
它
自
然
落
地
°

我
們
必
須
尊
重

植
物
的
感
受
°

如
果
我
們
要
吃
植
物
，

我
們
必
須
以
道
德
的
方
式
進
行
°

我
們
必
須
成
為
最
極
端
、

最
徹
底
的

純
素
主
義
者
，

以
保
持
道
德
一

致
°

在
任
何
社
會
裡
，

當
一

個
論
述
走
向
成
為
法
律
的
極
端
時
，

論
述
的
訴
求
就
會
變
得
難
以
維
繫
°

即
使
埃

魯
洪
將
素
食
主
義
寫
入
法
律
，

社
會
中
仍
然
有
些
人
會
偷
偷
吃
肉
，

因
為
他
們
無
法
過
著
純
素
主
義
的
生
活
°

隨
著
法
律
變
得
更
加
激
進
和
極
端
，

虛
偽
也
變
得
益
發
嚴
重
，

最
終
虛
偽
擊
敗
了
對
純
粹
的
追
求
°

埃
魯
洪
人

放
棄
了
純
素
主
義
，

回
到
了
肉
食
的
生
活
中
°

對
於
巴
特
勒
來
說
，

這
種
循
環
是
一

種
自
然
規
律
°

任
何
事
物

一

旦
變
得
太
過
極
端
(
不
論
是
道
德
還
是
健
康)
,

最
終
都
會
自
我
崩
壞
o
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有

二
個
流
行
的
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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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，
叫
「
健
壯
的
基
督
信
仰」
2

。
這
個
片
語
激
怒
了
巴
特
勒
°
任
何
將
事
物
推
到
極
端
的
人
(
無
論
是
先
知

還
是
信
奉
教
條
的
人)
'
都
在
玩一
場
危
險
的
遊
戲，
因
為
這
種
極
端
是
無
法
持
續
的
°
任
何
事
物
之
所
以
會

有
其
現
有
的
樣
貌
，
無
論
它
再
怎
麼
健
壯
，
都
依
舊
是
任
意
造
就
的
，
而
這
會
引
發
不
支
持
該
事
物
的
人
採

取
虛
偽
的
言
行，
最
終
也
會
讓
其
支
持
者
中
採
行
虛
偽
的
舉
止
。
即
便
你
可
能
實
現
了
自
己
對
事
物
的
期
待，

讓
你
偏
好
的
體
系
在
社
會
中
被
採
納
了，
但
當
其
他
人
無
法
依
照
你
的
偏
好
而
生
活
時，
該
怎
麼
辦
呢
？
你
要

如
何
堅
守
這
條
界
線
？
在
任
何
社
會
裡，
某
種
程
度
的
虛
偽
是
無
可
避
免
的
°
但
有
些
形
式
的
虛
偽
將
無
法
維

繫
°
維
多
利
亞
時
期
的
虛
偽
最
終
是
無
法
維
繫
的
，
除
非
這
些
虛
偽
不
再
極
端，
而
走
向
中
庸
與
溫
和
的
步

調
°
任
何
極
端
的
事
物，
都
需
要
在
鏡
子
中
看
到
自
己
翻
轉
後
的
模
樣
°

審
慎
面
對
偶
然
的
成
規

巴
特
勒
在一
九
O
二
年
去
世
。
在
他
過
世
之
後，
他
的
名
聲
隨
著
在一
九
O
三
年
(
巴
特
勒
身
故
二
午

笆
出
版
的
、
對
他
成
長
過
程
的
自
傳
體
批
判
小
說
《
眾
生
之
路》
(
The
W
ay
。ifAll
 Flesh)
的
名
聲一
同
高

漲
°
在
維
吉
尼
亞·
吳
爾
芙
(
Virg
inia

Wool
f)
和
喬
治．
蕭
伯
納
等
同
時
代
的
著
名
文
人
眼
中，
巴
特
勒
被

2

「
健
壯
的
基
督
信
仰」
(
muscular
C
hristia
ni
ty)
·
 · 或
作
「
健
碩
基
督
教」
。
這
是一

套
提
倡
參
與
體
育
活
動
以
體
現
基
督
教
的
道
德

價
值
與
男
子
氣
概
的
意
識
形
態
，
發
源
於
十
九
世
紀
中
期
的
英
國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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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為
維
多
利
亞
社
會
最
重
要
的
真
相
揭
露
者
之
一
，

他
揭
露
了
維
多
利
亞
社
會
中
許
多
虛
偽
的
面
向
°

他
的
作

品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頭
幾
十
年
間
甚
為
流
行
，

但
隨
後
他
的
名
聲
與
著
作
的
熱
潮
稍
微
消
退
°

他
的
名
聲
並
沒
有

持
續
太
久
。

這
其
中
也
有
些
偶
然
的
肆
意
成
分
，

而
我
懷
疑
巴
特
勒
自
己
對
此
也
會
坦
然
接
受
°

他
會
看
到
這

其
中
的
諷
刺
意
味
，

即
他
死
後
的
名
聲
本
身
也
只
是
一

個
短
暫
的
停
留
，

就
像
埃
魯
洪
社
會
中
不
同
藝
術
風
格

的
雕
像
終
將
被
移
除
°
《
埃
魯
洪
》

仍
然
有
一

些
讀
者
，

雖
然
它
通
常
被
歸
類
為
那
些
略
帶
古
怪
風
格
的
烏
托

邦
小
說
°

但
我
認
為
它
不
僅
僅
是
自
成
風
格
的
烏
托
邦
小
說
°

這
當
然
是
一

本
獨
特
的
書
°

除
了
警
告
人
們
要

小
心
將
偶
然
構
成
的
事
物
誤
以
為
理
所
當
然
之
外
，

我
不
確
定
它
所
提
出
的
論
點
與
寓
意
是
什
麼
°

但
這
本
書

絕
對
不
是
虛
無
主
義
的
著
作
°

它
並
不
是
要
說
，

因
為
一

切
都
是
偶
然
與
巧
合
所
導
致
的
，

所
以
無
論
眼
前
發

生
了
什
麼
事
情
，

人
們
都
應
該
要
可
以
坦
然
接
受
°

它
是
試
圖
在
讓
人
們
面
對
這
種
偶
然
與
隨
機
時
，

為
人
們

提
供
慰
藉
°

他
試
圖
安
慰
的
是
那
些
，

理
解
到
我
們
僅
僅
是
無
數
代
隨
機
演
化
的
產
物
的
人
們
°

然
而
，

巴
特
勒
在
面
對
達
爾
文
主
義
時
，

還
有
一

個
他
畢
生
都
掙
扎
著
要
如
何
面
對
的
問
題
°

他
試
圖

在
基
因
科
學
出
現
之
前
，

理
解
演
化
的
真
諦
是
什
麼
°

但
也
因
此
，

巴
特
勒
並
無
法
理
解
到
演
化
進
程
的
肆

意
與
絕
對
背
後
真
正
的
原
因
是
什
麼
°

巴
特
勒
自
己
難
以
理
解
這
一

點
，

並
且
在
另
一

個
脈
絡
下
，

成
為
了
所

謂
的
拉
馬
克
主
義
者
3

，

因
為
他
開
始
相
信
，

有
某
些
特
徵
是
可
以
遺
傳
的
°

這
甚
至
包
括
了
認
為
人
們
一

生

經
歷
中
，

所
習
得
的
習
慣
是
能
夠
透
過
遺
傳
傳
遞
給
後
代
的
°
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
拉
馬
克
主
義
被
證
明
是
錯
誤

的
°

我
們
所
能
傳
遞
的
，

只
有
我
們
的
基
因
，

而
且
我
們
沒
有
辦
法
改
變
基
因
序
列

G
畠
然
這
在
晚
近
有
所
不

同)
°

然
而
，

也
許
巴
特
勒
的
想
法
，

在
論
及
機
器
的
時
候
並
沒
有
太
多
錯
誤
°

也
許
機
器
在
它
們
的
生
命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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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中
所
獲
得
的
特
性
，

確
實
會
被
傳
下
去
°

當
機
器
演
化
並
超
越
人
類
時
，

達
爾
文
主
義
也
將
被
超
越
。

在
這

個
意
義
上
，
一

切
都
是
演
化
的
絕
對
表
現
°

巴
特
勒
希
望
我
們
理
解
的
是
，

如
果
一

切
都
是
演
化
的
肆
意
與
絕

對
，

那
麼
我
們
對
這
種
肆
意
的
理
解
本
身
也
可
能
是
肆
意
的
°

我
們
應
該
非
常
謹
慎
，

不
要
成
為
任
何
觀
念
與

意
識
形
態
的
狂
熱
擁
護
者
，

無
論
是
達
爾
文
主
義
、

無
神
論
、

健
壯
的
基
督
信
仰
，

還
是
邊
沁
式
的
法
律
改

革
。

這
並
不
表
示
，

我
們
應
該
視
一

切
皆
為
偶
然
，

但
我
們
應
該
時
時
思
考
，

如
果
我
們
將
我
們
所
深
信
的
事

物
與
價
值
帶
到
鏡
子
前
，

它
所
呈
現
的
翻
轉
形
態
，

會
是
什
麼
樣
貌
？

3

拉
馬
克
主
義
(
La
marc
kia
n)

：
這
是
由
法
國
生
物
學
家
拉
馬
克
(
C
he
valier
de
 La
marc
k ,
 I
 
7

 4
4'1
8
2
9)

提
出
的
演
化
理
論
，

其
中

兩
大
基
礎
分
別
是
，
「
用
進
廢
退
說」
(
生
物
個
體
經
常
使
用
的
構
造
會
愈
發
發
逹
,

反
之
則
退
化)
,

以
及
「
獲
得
性
遺
傳」
(
生
物

因
應
環
境
而
發
展
的
構
造
將
遺
傳
至
後
代)
°



巴
特
勒
於
＿

八
三
五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出
生
°

他
的
父
親
是
一

位
英
國
國
教
牧
師
，

而
他
的
祖
父
也
＿

樣
名
叫
山
謬
．

巴
特
勒
，

曾
經
出
任
士
魯
斯
柏
利
學
校
校
長
，

當
時
年
輕
的
查
爾
斯
．

達
爾
文
仍
然
在
學

校
裡
就
讀
°

巴
特
勒
從
劍
橋
大
學
畢
業
後
，

對
奇
蹟
和
洗
禮
的
合
法
性
日
益
感
到
懷
疑
，

而
這
使
他
放
棄

了
父
親
為
他
所
安
排
的
神
職
生
涯
°

很
可
能
是
出
於
避
免
兒
子
放
棄
神
職
丶

選
擇
進
入
藝
術
學
校
就
讀
的

尷
尬
(
巴
特
勒
早
年
確
實
有
成
為
藝
術
家
的
志
向)
，

巴
特
勒
的
父
親
同
意
讓
他
移
民
到
紐
西
蘭
o

他
於

＿

八
五
九
年
離
開
，

當
時
的
他
二
十
三
歲
，

並
在
五
年
後
才
回
到
英
國
°

在
紐
西
蘭
管
理
羊
場
的
期
間
，

巴
特
勒
開
始
寫
作
，
＿

開
始
主
要
是
以
輕
鬆
的
書
信
形
式
投
稿
到
當
地
報
紙
°

這
些
充
滿
著
顛
覆
演
化

論
和
顛
覆
宗
教
教
條
的
短
篇
文
章
，

成
為
了
他
第
一

本
小
說
《
埃
魯
洪
》
(
出
版
於

了
八
七
二
年)

的
基

礎
，

這
本
書
是
在
他
回
到
倫
敦
後
才
出
版
的
°

儘
管
《
埃
魯
洪
》

是
巴
特
勒
在
世
時
最
著
名
的
作
品
，

但

他
個
人
最
寄
予
厚
望
的
，

是
希
望
他
業
餘
的
生
物
學
理
論
能
在
死
後
留
下
影
響
，

而
不
是
他
的
小
說
°

從

＿

八
七
八
年
的
《
生
命
與
習
性
》
(
Li
fe
a
n
d
 Ha
bit)

開
始
，

巴
特
勒
發
表
了
＿

系
列
的
著
作
，

主
張
演

化
應
被
理
解
為
代
間
積
累
的
記
憶
°

最
初
，

這
些
想
法
被
認
為
是
達
爾
文
《
物
種
起
源
》
(
出
版
於

了
八

五
九
年)

的
延
伸
，

但
最
終
，

這
些
觀
點
使
巴
特
勒
在
寫
作
中
採
取
了
反
對
達
爾
文
的
立
場
°

在
個
人

層
面
上
，

巴
特
勒
與
達
爾
文
的
友
誼
，

在
他
指
責
達
爾
文
的
想
法
竊
取
自
早
期
科
學
家
，

並
且
存
在
對

巴
特
勒
著
作
的
不
當
引
用
之
後
徹
底
惡
化
°

巴
特
勒
在
人
生
的
最
後
幾
十
年
裡
成
為
了
科
學
界
的
局
外

人
，

因
為
他
偏
執
於
對
達
爾
文
之
於
當
時
科
學
界
的
影
響
感
到
怨
懟
°

巴
特
勒
晚
年
的
著
作
放
棄
了
生
物



學
，

轉
而
大
多
以
怪
奇
的
文
學
偵
探
工
作
為
主
要
寫
作
模
式
，

例
如
：
在
《
奧
德
賽
的
女
作
者
》
(
Th
e

A
uth
ore
s
s
 of
 th
e·
o
dys
s
e
y)
 
I

書
中
，

他
主
張
荷
馬
其
實
是
＿

名
女
性
；
在
《
重
新
審
視
莎
士
比
亞

的
十
四
行
詩
》
(
S
h
a
kes
p
e
are's
S
o
n
n
ets
 R
e
c
o
n
si
d
ere
d)

中
，

他
聲
稱
莎
士
比
亞
的
繆
斯
是
＿

位
名

叫
威
利
·

休
斯
的
年
輕
海
船
廚
師
°

除
了
作
家
身
分
外
，

巴
特
勒
還
是
＿

位
畫
家
丶

攝
影
師
和
熱
中
於
旅

行
的
人
，

他
對
義
大
利
北
部
特
別
感
興
趣
°

他
終
身
未
婚
，

但
與
其
他
男
性
形
塑
了
深
厚
的
情
誼
，

尤
其

是
亨
利
．

費
斯
汀
·

瓊
斯
(
H
e
n
ry

F
esti
n
g
 J
o
n
es)

和
查
爾
斯
．

保
利
(
C
h
arl
es
P
a
u
 
=)
，

巴
特
勒

還
在
經
濟
上
資
助
了
他
們
°

在
巴
特
勒
於
＿

九
O
二
年
去
世
後
，

他
的
作
品
重
新
受
到
評
價
°

人
們
出

版
了
他
的
自
傳
式
諷
刺
小
說
《
眾
生
之
路
》
，

並
得
到
諸
如
喬
治
．

蕭
伯
納
等
著
名
作
家
的
熱
烈
支
持
°

維
吉
尼
亞
．

吳
爾
芙
曾
寫
道
：
「
大
約
在
一

九
＿

0
年
十
二
月
，

人
類
的
性
格
發
生
了
重
大
變
化」
，

而

「
這
＿

變
化
最
早
的
跡
象
可
以
在
山
謬
·

巴
特
勒
的
書
中
見
到
端
倪」
°





第
五
章

·
「
上
帝
已
死」

與
「
權
力
意
志」

·
尼
采
論
道
德
的
系
譜

·
侵
蝕
社
會
的
三
個
P

·
與一
切
的
偶
然
和
解

·
尼
采
哲
學
在
當
今
政
治
的
意
涵

《
道
德
系
譜
學
》

(
O
N
 T
H
E
 G
E
NE
AL
O
G
Y
 O
F
 MO
RALI
T
Y,
 1
8
8

7
)
 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134 

有
些
政
治
哲
學
家
被
與一
些
為
人
耳
熟
能
詳
的
片
語
連
結
再一
起，
這
些
片
語
往
往
比
這
些
哲
學
家
本
人

更
廣
為
人
知°
例
如
霍
布
斯
的
「
惡
劣、
殘
暴
且
短
暫」
，
托
克
維
爾
1

的
「
多
數
人
的
暴
政」
，
還
有
漢
娜·

鄂
蘭
討
「
平
庸
之
惡」
等
等°

弗
里
德
里
希·
尼
采
有
兩
句
同
樣
著
名
的
名
言，
而
這
就
算
在
哲
學
家
之
間
也
是
相
當
罕
見
的°
這
些
名

言
幾
乎
成
為
人
們
會
在
T
恤
上
看
到
的
片
語°
你
可
以
在
休
閒
服
飾、
海
報
和
馬
克
杯
上
看
到
這
些
名
言，
名

言
旁
邊
還
常
常
印
著
尼
采
那
張
獨
特、
充
滿
痛
苦
的
臉
龐，
以
及
他
那
更
加
引
人
注
目
的
茂
密
鬍
鬚°
尼
采
成

了
二
十一
世
紀
流
行
文
化
最
常
見
的
標
誌
人
物
之一
。
他
的
兩
句
名
言
分
別
是
「
上
帝
已
死」
和
「
權
力
意

志」
，
這
兩
旬
話
也
簡
要
概
括
了
尼
采
的
天
才
之
處°
但
僅
憑
這
兩
句
話，
並
不
足
以
完
整
概
括
他
的
天
才°

如
果
把
這
兩
句
話
拆
開
來
單
獨
分
析，
它
們
自
身
既
無
特
別
深
奧
之
處，
也
並
非
尼
采
所
原
創°
「
上
帝
已

死」
這
句
話
的
基
本
思
維
在
於，
宗
教
—
|
卡～
其
是
基
督
信
仰
|
|t
已
經
被
揭
露
為一
種
人
為
建
構
的
產
物°

宗
教
並
不
是
來
自
於
任
何
外
在
於
人
類
經
驗
的
事
物，
更
不
必
說
來
自
於
天
啟°
宗
教
的
源
頭
是
來
自
於
我
們

內
心
：
是
我
們
創
造
了
宗
教，
宗
教
是
我
們
所
表
述
出
來
的°
基
督
信
仰
是一
種
虛
構
的
觀
點，
並
非
尼
采
原

創
的
論
點°
在
十
九
世
紀
下
半
葉，
也
有
許
多
人
提
出
類
似
的
想
法。
這
種
想
法
是
在
許
多
人
閱
讀
達
爾
文
之

後
開
始
生
成°
尼
采
並
不
喜
歡
達
爾
文
|
—
l

整
體
而
言，
他
其
實
不
太
喜
歡
科
學，
因
為
他
認
為
科
學
也
是一

種
建
構，
而
我
們
應
該
也
要
能
看
穿
科
學
的
真
面
目°
然
而，
達
爾
文
刺
激
了
許
多
人
去
思
考，
也
許
我
們
其

「
上
帝
已
死」

與
「
權
力
意
志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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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可
以
藉
由
科
學
，

來
為
我
們
所
宣
稱
的
宗
教
找
到
更
好
的
解
釋
°

與
此
同
時
，

在
尼
采
所
處
的
時
代
，

人
們

第
一

次
對
歷
史
上
的
耶
穌
這
個
人
做
了
深
入
的
研
究
，

這
種
研
究
認
為
，

聖
經
也
可
以
被
當
作
一

種
歷
史
文
獻

來
閲
讀
分
析
°

這
讓
聖
經
不
再
被
視
為
神
啟
的
產
物
，

而
是
人
類
想
像
的
結
果
，

甚
至
在
極
端
情
況
下
，

聖
經

被
認
為
是
一

種
宗
教
宣
傳
的
工
具
°

尼
采
不
是
唯
一
一

個
開
始
對
基
督
信
仰
產
生
深
刻
懷
疑
的
人
°

權
力
意
志
同
樣
也
是
一

種
常
見
的
概
念
。

它
的
意
涵
是
，

在
人
類
生
活
的
核
心
，

存
在
著
一

種
支
配
人
類

行
動
與
思
維
的
驅
力
，

那
是
一

種
向
他
人
宣
揚
或
自
我
宣
示
的
衝
動
°

這
種
驅
力
可
以
是
極
具
創
造
力
的
，

也

可
以
是
挾
帶
破
壞
力
的
，
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
我
們
都
是
有
著
依
循
自
己
的
本
能
，

而
將
自
己
的
意
志
施
加
於
他
人

之
上
的
生
物
°

尼
采
不
是
唯
一
一

個
提
出
這
個
構
想
的
人
，

有
許
多
人
在
他
之
前
(
以
及
在
他
之
後)
，

都
認

為
人
類
具
有
這
種
支
配
精
神
。

有
時
候
，

這
種
觀
點
成
為
國
際
政
治
場
域
中
，
一

個
國
家
支
配
其
他
國
家
的
正

當
性
論
述
，

成
為
某
種
種
族
階
級
論
述
，

或
成
為
舉
證
某
些
人
天
生
就
應
該
統
治
其
他
人
的
依
據
°

人
們
經
常

把
這
些
論
調
和
尼
采
串
連
在
一

起
，

但
這
往
往
是
不
公
平
的
，

因
為
他
的
思
想
經
常
被
那
些
不
曾
真
正
想
要
了

解
其
原
創
性
，

而
且
別
有
所
圖
的
人
所
挪
用
°

而
這
就
是
當
哲
學
論
述
被
化
約
成
T
恤
口
號
會
衍
生
的
問
題
°

「
上
帝
已
死」

與
「
權
力
意
志」

這
兩
種
思
維
都
不
是
尼
采
的
原
創
°

但
他
的
天
才
之
處
在
於
，

他
將
這

1

阿
勒
克
西
．

德
．

托
克
維
爾
(
Alexis
de
 Tocq
uevi
lle,
 1
8
0
5
'
1

8
5
9
)
 

：
法
國
政
治
家
、

歷
史
學
家
、
哲
學
家
°
其
代
表
作
為
《
民
主

在
美
國》
(
De
la
 dem
oc
ra
tie
 
e
n

 
A
mer
iqu
e)
、
《
舊
制
度
與
大
革
命》
(
L
En
cie
n

 Reg
im
e
 et
 la Re�o
lu
tion
)
°
 

2

漢
娜
·

鄂
蘭
(
Ha
目a
h

Aren
dt, 1
9
0
6
'
1

9
7
5
)
 

：
二
十
世
紀
首
屈一

指
的
政
治
哲
學
家
之
一
，

以
《
極
權
主
義
的
起
源》
(
The
Or
igins
 

。if
Tota
litarianis
m)

奠
定
其
政
治
哲
學
家
地
位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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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個
想
法
結
合
在
一

起
°

更
準
確
的
說
法
是
，

他
聰
穎
過
人
的
地
方
就
在
於
，

他
用
了
一

個
想
法
來
解
釋
另
一

個
想
法
。

尼
采
用
權
力
意
志
來
解
釋
上
帝
的
死
亡
，

而
他
這
麼
做
的
結
果
，

使
他
得
以
提
出
「
無
權
力
者
的
權

力
意
志」

這
個
想
法
°

這
才
是
他
真
正
的
原
創
思
想
°

對
尼
采
而
言
，
「
無
權
力
者
的
權
力
意
志」

就
是
基
督

信
仰
曾
經
是
丶

迄
今
也
是
的
真
相
：
它
是
無
權
者
的
權
力
意
志
的
表
述
°
一

旦
你
看
透
了
這
一

點
，

你
就
看
穿

了
基
督
信
仰
的
真
面
貌
，

而
一

旦
你
看
穿
了
基
督
信
仰
的
真
貌
，

那
麼
從
某
種
意
義
上
說
來
，

你
就
已
經
「
殺

死」

了
這
個
信
仰
°

尼
采
說
，

讓
我
們
來
檢
驗
基
督
信
仰
的
口
號
，

例
如
：
「
溫
柔
的
人
有
福
了
，

因
為
他
們

必
將
承
受
地
土
°
」
3

是
什
麼
樣
的
人
會
提
出
這
樣
的
想
法
呢
？
尼
采
有
一

個
非
常
明
確
的
答
案
：
是
溫
柔
的

人
會
提
出
這
樣
的
想
法
，

而
這
意
味
著
，

他
們
其
實
並
不
那
麼
溫
柔
°

但
他
們
為
什
麼
會
提
出
這
樣
的
想
法
？

原
因
也
很
簡
單
，

因
為
想
要
能
夠
承
受
地
土
。

這
聽
起
來
是
如
此
顯
而
易
見
°

但
尼
采
解
釋
這
一

點
的
方
式
，

對
許
多
人
來
說
既
是
徹
頭
徹
尾
的
啟
示
，

也
讓
更
多
人
感
到
震
懾
°

.

我
們
可
以
用
一

種
更
有
尼
采
風
格
的
方
式
來
提
出
同
樣
的
論
點
°

尼
采
曾
說
過
，

人
類
寧
願
有
「
虛
無
的

意
志」

也
不
願
意
沒
有
意
志
°

我
們
所
有
人
，

哪
怕
是
只
享
有
極
少
數
資
源
甚
至
是
一

無
所
有
的
人
(
包
括

幾
乎
沒
有
權
力
的
人)
，

都
不
會
放
棄
我
們
身
為
人
類
的
意
志
°

因
此
，

為
了
表
達
這
種
意
志
，

我
們
會
意
志

無
力
、

意
志
虛
無
，

並
將
這
種
虛
無
的
意
志
作
為
一

種
自
我
表
述
的
形
式
°

我
們
寧
願
擁
有
虛
無
的
意
志
，

也

不
願
意
成
為
虛
無
°

那
些
什
麼
都
沒
有
的
人
，

將
會
需
要
一

個
載
體
來
承
載
他
們
的
權
力
意
志
，

而
這
將
是
他

們
的
虛
無
表
述
°

這
在
尼
采
看
來
，

就
是
基
督
信
仰
的
本
質
，

它
是
無
權
力
者
的
權
力
°

在
這
一

洞
見
的
基
礎

上
，

尼
采
構
思
了
整
個
人
類
世
界
的
歷
史
與
哲
學
，

或
者
，

用
他
自
己
的
話
來
說
，

他
構
思
了
「
一

部
道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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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采
論
道
德
的
系
譜

的
系
譜
學」
。

在
他
的
一

生
中
，

他
寫
過
許
許
多
多
不
同
的
課
題
，

他
所
關
切
的
哲
學
課
題
絕
不
僅
限
於
與
道

德
系
譜
學
相
關
°

尼
采
的
作
品
並
不
全
然
是
關
於
上
帝
之
死
或
權
力
意
志
，

但
他
的
不
同
書
寫
之
間
是
有
關
聯

的
，

這
兩
個
概
念
正
是
關
聯
的
重
要
節
點
°

尼
采
的
著
作
豐
富
，

但
他
並
不
像
邊
沁
那
樣
多
產
°

他
不
是
一

個
絕
世
的
列
表
製
作
者
或
系
統
化
的
學

者
°

他
的
文
學
創
作
更
像
是
一

種
意
識
流
的
寫
作
，

這
多
數
發
生
在
一

八
八
O
年
代
，

尤
其
是
一

八
八
O
年
代

的
後
期
°

在
那
段
時
間
裡
，

文
字
似
乎
源
源
不
絕
地
自
他
內
心
湧
出
°

他
的
人
生
軌
跡
非
比
尋
常
，

某
種
程
度

上
也
染
上
了
悲
劇
色
彩
°

他
是
個
智
識
天
才
，

曾
經
是
德
國
大
學
體
系
中
最
年
輕
的
教
授
之
一
，

而
這
個
體
系

是
如
此
高
度
階
級
化
且
為
身
分
地
位
所
驅
動
°

年
紀
輕
輕
躋
身
這
麼
封
閉
的
學
術
窄
門
，

使
得
尼
采
成
為
一

名

小
有
名
氣
的
學
術
明
星
°

他
的
專
業
是
語
言
學
，

但
他
把
這
一

學
科
拓
展
得
遠
不
止
於
語
言
研
究
°

最
終
，

他

幾
乎
寫
盡
了
所
有
的
學
術
課
題
°

但
他
是
一

個
性
格
上
難
相
處
的
人
，

他
與
同
事
們
的
關
係
不
睦
，

也
與
朋
友

決
裂
°

最
著
名
的
例
子
是
，

他
與
作
曲
家
理
查
德
·

華
格
納
(
密c
莒
己

Wa
gn
er)

的
決
裂
o

隨
著
時
誾
的
推

移
，

他
逐
漸
遠
離
了
那
群
曾
經
栽
培
他
、

保
護
他
的
學
術
體
系
°

在
他
人
生
的
旅
途
中
，

他
變
得
愈
來
愈
像
一

3

出
自
《
馬
太
福
音
》

第
五
章
第
五
節
°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138 

個
局
外
人
和
流
浪
者
，

遊
走
於
歐
洲
各
地
°

他
愈
是
流
浪
，

就
愈
是
陷
入
深
思
，

反
之
亦
然
°

但
也
讓
他
愈
發

接
近
徹
底
的
瘋
狂
°

在
一

八
八
九
年
，

他
經
歷
了
一

次
徹
底
的
精
神
崩
潰
，

並
在
接
下
來
的
十
年
裡
住
進
精
神

病
院
°
一

八
八
O
年
代
中
期
到
後
期
的
這
段
時
間
，

隨
著
尼
采
逐
漸
走
向
瘋
狂
，

這
個
時
代
的
人
們
也
見
證
了

尼
采
智
識
天
才
最
後
一

次
的
爆
發
°

在
一

八
九
O
年
之
後
，

他
停
止
了
出
版
，

也
可
以
說
停
止
了
寫
作
°

但
即

使
如
此
，

文
字
依
然
源
源
不
絕
地
自
他
內
心
湧
出
，

這
些
文
字
變
成
了
無
數
封
瘋
狂
的
信
件
，

他
寄
信
的
對
象

從
華
格
納
至
教
宗
等
，

各
式
各
樣
°

《
道
德
系
譜
學
》

寫
於
尼
采
最
後
一

波
創
作
的
高
峰
期
°

它
於
一

八
八
七
年
出
版
，

那
是
在
尼
采
精
神
崩

潰
走
向
瘋
狂
之
前
°

但
那
個
時
節
的
尼
采
，

已
經
與
瘋
狂
相
距
不
遠
，

也
正
因
此
，

這
本
書
帶
有
一

些
不
穩
定

的
特
色
，

正
如
尼
采
的
許
多
作
品
一

樣
°

尼
采
的
寫
作
極
具
自
我
參
照
的
特
色
，

到
了
這
個
階
段
，

他
的
不
同

著
作
之
間
的
界
線
已
經
變
得
模
糊
，

他
不
太
清
楚
哪
本
書
即
將
結
束
，

而
下
一

本
書
即
將
開
始
°

他
是
一

名
經

常
自
我
引
用
的
人
，

他
自
我
引
用
的
次
數
甚
至
遠
高
過
他
引
用
其
他
任
何
人
的
次
數
°

儘
管
如
此
，
《
道
德
系

譜
學
》

仍
舊
獨
樹
一

格
°

它
也
許
是
尼
采
的
代
表
作
，

至
少
，

它
是
最
清
晰
地
表
達
基
督
信
仰
與
權
力
意
志
的

關
係
的
著
作
°

這
是
一

部
扎
實
的
系
譜
學
，

因
為
尼
采
試
圖
講
述
道
德
的
故
事
，

它
既
追
溯
過
往
，

也
展
望
未
來
，

正

如
一

個
家
族
的
譜
系
可
以
向
過
往
建
構
(
從
現
在
活
著
的
人
追
溯
到
所
有
可
能
的
祖
先)
,

也
可
以
向
未
來
延

展
(
從
已
故
的
人
延
伸
到
所
有
的
後
代
)

o

在
這
方
面
，

它
與
盧
梭
的
《
第
二
論
文
》

有
相
似
之
處
o

盧
梭
同

樣
讓
人
類
故
事
同
時
朝
向
過
去
與
未
來
開
展
°

盧
梭
想
要
解
釋
的
是
，

有
一

些
對
我
們
而
言
是
如
此
核
心
的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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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
其
實
源
自
於
各
種
偶
然
的
情
況
和
不
經
意
的
交
集°
但
他
也
想
要
告
訴
我
們，
若
我
們
回
到
最
初，
會
看

到一
個
簡
單
的
故
事
如
何
開
展
成
為一
個
驚
人
且
可
怕
的
複
雜
體

這
就
是
所
謂
現
代
性
的
複
雜
面
向
|_
|

四這
是
因
為
人

謩目
經
簡
單
直
白
的
生
活
開
始
變
得
無
限
複
雜°

尼
采
在
他
的
系
譜
學
中
也
做
了
類
似
的
事
情°
他一
方
面
想
要
展
現，
我
們
視
為
傳
統
的
道
德
原
則，
其

實
是
由
數
個
不
同
的
偶
然
原
因
所
構
成°
另一
方
面，
他
也
想
要
探
討
如
果
我
們
能
從一
個
更
早
期

或
許

更
單
純

的
人
類
生
命
經
驗
開
始
追
溯，
會
有
什
麼
樣
的
成
果°
而
他
指
出，
這
將
會
展
現
道
德
如
何
可
能

可
以
開
展
成
多
種
可
能
的
樣
貌°
這
樣
的
哲
學
分
析
就
像
閱
讀
族
譜一
樣，
一
切
取
決
於
你
從
哪
裡
開
始，
以

及
你
想
要
達
到
的
目
的
為
何°
尼
采
既
回
溯
論
述，
也
論
述
未
來，
而
這
與
盧
梭一
致°

尼
采
的
系
譜
學
與
盧
梭
的
著
作
還
有
其
他
相
似
之
處°
尼
采
回
溯
人
類
經
驗
的
起
源
以
尋
求
道
德
最
初
最

為
清
晰
的
樣
貌，
因
為
他
相
信
人
類
在
過
往
曾
經
比
現
代
更
不
依
賴
彼
此°
他
的
起
源
故
事
所
試
圖
尋
找
的，

是
那
種
獨
立
和
無
自
我
意
識
的
要
素，
而
這
些
要
素
在
現
代
已
然
佚
失°
對
於
尼
采
和
盧
梭
而
言，
這
種
無
自

我
意
識
曾
經
存
在
於
最
初
的
時
刻，
因
此
對
他
們
兩
人
來
說，
追
問
這
種
無
自
我
意
識
的
去
向，
乃
至
追
問
它

是
否
全
然
消
失
了，
都
是
合
乎
邏
輯
的
探
詢°
然
而，
儘
管
存
在
這
些
相
似
之
處，
尼
采
和
盧
梭
之
間
還
是
存

在
著
顯
著
的
差
異°
其
中一
個
明
顯
的
區
別
是，
尼
采
的
系
譜
學
是
關
乎
道
德
的，
他
所
感
興
趣
的，
最
主
要

是
原
初
的
道
德
狀
態
到
現
代
的
道
德
狀
態
之
間
的
轉
變，
而
盧
梭
主
要
關
注
的，
則
是
原
初
社
會
狀
態
到
現
代

社
會
狀
態
的
變
化°
對
盧
梭
來
說，
最
重
要
的
問
題
是
社
會
從
何
而
來，
而
他
的
答
案
最
終
導
向
了
對
我
們
視

為
理
所
當
然
的
道
德
傳
統
的
來
源
提
出
解
釋°
尼
采
則
更
加
關
注
我
們
現
代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的
道
德
傳
統
從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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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來
，

並
由
此
推
導
出
我
們
為
何
會
擁
有
當
今
這
樣
的
社
會
°

也
許
可
以
換
旬
話
說
，

尼
采
想
要
理
解
的
核
心

差
異
是
善
與
惡
之
間
的
區
別
，

正
如
他
所
說
的
，

我
們
如
何
從
「
好
與
不
好」

的
區
別
，

轉
變
為
「
善
與
惡」

的
界
線
°

盧
梭
想
要
理
解
的
，

則
是
我
們
是
如
何
進
入
了
一

個
區
別
「
我
的」

與
「
你
的」
，

並
且
使
兩
者
之

間
存
在
明
顯
斷
裂
的
世
界
°

對
於
他
們
倆
來
說
，

這
些
事
物
I

�

道
德
、

社
會
、

財
產
、

禮
節

1

都
是
相
互

串
連
的
°

然
而
，

在
他
們
看
來
，

這
些
事
物
之
間
的
優
先
順
序
還
是
存
在
極
大
的
不
同
°

尼
采
與
盧
梭
之
間
的
另
一

個
重
大
差
異
是
，

盧
梭
的
分
析
從
憐
憫
開
始
°

憐
憫
是
盧
梭
對
人
類
起
源
描
述

中
的
一

個
基
本
元
素
°
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
憐
憫
卻
是
一

個
需
要
被
解
釋
的
現
象
，

因
為
它
是
人
類
發
展
後
期
才
被

附
加
上
人
類
本
質
的
°

尼
采
認
為
憐
憫
是
隨
著
道
德
的
出
現
而
來
，

而
他
也
確
實
認
為
憐
憫
是
道
德
的
產
物
°

他
將
憐
憫
視
為
一

種
疾
病
或
瘟
疫
：
憐
憫
這
場
可
怕
的
瘟
疫
隨
著
基
督
信
仰
的
到
來
席
捲
了
世
界
°

在
尼
采
看

來
，

這
無
疑
是
場
災
難
°

他
希
望
能
夠
回
溯
到
憐
憫
出
現
之
前
，

探
尋
其
背
後
的
根
源
°

而
盧
梭
則
將
憐
憫
置

於
起
點
°

或
許
，

還
有
一

個
更
大
的
差
異
°

他
們
之
間
最
大
的
差
異
，

也
許
在
於
他
們
對
「
w
h
y
問
題」

與
「
ho
w

問
題」

的
核
心
為
何
，

有
著
不
同
的
理
解
°
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問
題
是
為
什
麼
是
少
數
特
權
來
支
配
多
數
人
，

以
及
少
數
特
權
是
如
何
得
以
支
配
多
數
人
的
？
而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
情
況
正
好
相
反
°

他
最
感
到
困
惑
之
處
就
在

於
，

為
什
麼
多
數
人
能
夠
支
配
少
數
人
？
因
為
在
尼
采
看
來
，

多
數
人
是
弱
者
，

而
少
數
人
才
是
強
者
°

沒
有

權
力
的
多
數
人
是
如
何
扭
轉
局
勢
，

擊
敗
菁
英
的
？
對
盧
梭
來
說
，

特
權
菁
英
是
弱
者
；
他
將
他
們
比
作
愚
鈍

之
人
與
孩
童
°
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
現
代
生
活
的
難
解
之
謎
在
於
，

為
什
麼
多
數

那
個
由
平
庸
、

不
具
辨
別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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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大
眾
所
構
成
的
多
數
|
|＇
最
終
戰
勝
了
他
們
真
正
的
主
人
、

戰
勝
了
少
數
的
菁
英
？

尼
采
的
故
事
是
從
哪
裡
開
始
的
呢
？
這
並
不
是
一

個
從
自
然
狀
態
出
發
的
故
事
°

它
始
於
一

個
高
度
階
級

化
且
極
其
不
平
等
的
人
類
歷
史
經
驗
，

在
這
個
歷
史
經
驗
中
，
一

種
社
會
階
層
分
化
已
然
出
現
°

有
一

些
人
，

僅
僅
是
少
數
人
，
一

個
極
為
有
限
的
群
體
，

能
夠
與
其
他
人
保
持
距
離
、

超
越
他
們
，

並
以
俯
瞰
的
姿
態
來
看

待
其
他
多
數
人
，

因
為
多
數
人
的
能
耐
遠
遠
低
於
這
群
少
數
菁
英
°

權
力
意
志
在
這
個
菁
英
群
體
中
表
現
得
淋

漓
盡
致
°

他
們
是
主
導
者
，

也
是
創
造
者
°

對
尼
采
而
言
，

這
是
人
性
核
心
的
表
現
：
權
力
意
志
也
是
創
造
的

意
志
，

這
是
一

種
想
要
留
下
屬
於
菁
英
印
記
的
意
志
°

這
種
生
活
方
式
是
階
級
制
的
，

但
並
不
是
一

種
明
文
化

的
階
級
制
度
°

這
種
分
層
並
不
是
透
過
法
律
或
任
何
成
文
形
式
的
明
確
規
範
來
表
述
，

當
然
也
不
會
是
透
過
某

種
憲
法
來
確
立
°

這
種
階
級
制
度
僅
僅
體
現
在
強
者
的
行
為
中
，

體
現
在
菁
英
的
所
作
所
為
；
菁
英
的
行
為
，

足
以
表
現
出
他
們
為
什
麼
是
菁
英
°

而
尼
采
說
，

在
這
個
世
界
裡
，

好
壞
之
間
的
區
別
，

僅
僅
是
強
者
會
做
什

麼
與
不
會
做
什
麼
之
間
的
區
別
°

他
們
會
去
做
的
事
情
就
是
好
的
與
良
善
的
事
情
，

而
不
好
的
與
壞
的
事
情
之

所
以
是
不
好
的
與
壞
的
，

就
在
於
菁
英
們
拒
絕
採
取
那
樣
的
行
為
°

這
個
好
壞
之
間
的
標
準
，

並
不
取
決
於
事

物
是
否
符
合
某
種
外
在
的
理
想
或
行
為
準
則
°

這
是
一

種
非
常
直
觀
的
、

對
於
善
的
表
現
方
式
°

當
你
看
到
善
的
事
物
時
，

你
能
夠
輕
易
辨
識
出
它
為
什

麼
是
善
°

因
為
一

旦
善
的
事
物
被
菁
英
實
踐
了
，

你
就
能
清
楚
意
識
到
這
是
良
善
的
°

同
樣
地
，

在
這
個
世
界

裡
，

壞
的
事
物
並
不
帶
有
邪
惡
或
犯
罪
的
涵
義
°

所
謂
的
「
壞」
，

僅
僅
意
味
著
平
庸
，

意
味
著
是
強
者
不
屑

採
取
的
作
為
或
不
屑
一

顧
的
事
物
，

它
們
是
強
者
的
力
量
與
行
為
的
受
害
者
°

菁
英
不
會
藉
由
與
「
壞」

的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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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對
比
來
自
我
定
義
，
他
們
甚
至
不
會
定
義
什
麼
是
「
善」
。
他
們
只
是
依
循
其
本
能
，
做
了
菁
英
會
做
的
事

情
而
已
，
而
他
們
所
做
的
事
物
自
然
而
然
就
是
善
的
事
物
°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這
種
不
受
外
在
理
由
所
限
制
的
、

人
類
生
活
的
表
現
，
最
接
近
我
們
真
正
的
創
造
潛
能
°
至
少
對
那
些
少
數
菁
英
、
對
那
些
極
少
數
能
夠
過
上
這

種
生
活
的
人
來
說
是
如
此
°
至
於
其
他
人
呢
？
對
這
個
目
的
來
說
，
其
他
人
並
沒
有
那
麼
重
要
°
他
們
的
存
在

只
是
為
了
被
菁
英
利
用
°
而
如
果
這
讓
他
們
成
為
奴
隸
l

�

字
面
意
義
上
的
奴
隸
—
—
那正
也
是
無
可
奈
何
之

事
°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創
造
性
與
奴
隸
制
是一

體
兩
面
的
事
物
°

侵
蝕
社
會
的
三
個
P

那
麼
，
這
個
故
事
中
的
「
害
蟲」

是
從
哪
裡
開
始
出
現
的
呢
？
是
什
麼
能
夠
瓦
解
這
個
強
者
就
是
強
者
，

弱
者
就
是
弱
者
，
無
須
再
對
好
壞
善
惡
做
出
更
多
解
釋
的
世
界
？
在
尼
采
看
來
(
雖
然
這
其
實
不
是
尼
采
所

使
用
的
表
達
方
式)
，
有
三
個
可
以
被
縮
寫
成
三
個
「
P」

的
現
象
，
消
蝕
了
這
樣
的
原
初
社
會
°
它
們
分
別

是
：
祭
司
制
度
(p
riestcra
ft)
、
哲
學
(philosophy)

和
財
產
(prope
rty
，
最
後
這
個
「
P」

將
尼
采
的
故

事
與
盧
梭
的
故
事
連
接
起
來)
°
祭
司
制
度
之
所
以
出
現
，
是
因
為
弱
者
仍
然
會
尋
找
能
表
達
其
權
力
意
志
的

方
式
，
其
中一

種
表
達
方
式
，
就
是
創
造一

種
讓
人
們
必
須
自
我
克
制
的
準
則
：
讓
人
們
成
為
苦
行
修
道
者
°

這
有
幾
個
步
驟
°
首
先
，
弱
者
要
故
意
壓
抑
自
己
，
然
後
將
其
轉
化
為一

種
無
私
與
超
脫
的
倫
理
°
也
就
是

說
，
利
用
你
的
禁
欲
苦
修
來
使
自
己
成
為一

個
與
他
人
不
同
的
特
殊
階
層
°
對
尼
采
而
言
，
這
正
是
早
期
祭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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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
級
所
做
的
事
情
°

他
們
試
圖
藉
由
清
除
許
多
人
類
最
本
能
的
特
質
來
淨
化
人
類
的
生
命
經
驗
，

這
包
括
了
隨

一

己
之
能
對
待
他
人
的
衝
動
，

而
這
正
是
強
者
的
行
動
準
則
°

否
認
這
種
衝
動
，

成
為
了
一

種
自
我
表
現
的
方

式
，

這
也
使
得
苦
行
者
變
得
與
眾
不
同
°

最
初
，

這
種
祭
司
式
的
禁
欲
苦
修
是
一

種
隱
居
生
活
，

它
可
能
意
味

著
弱
者
會
選
擇
像
隱
士
般
孤
獨
地
生
活
，

因
此
這
是
一

種
有
些
自
我
挫
敗
的
權
力
意
志
的
表
達
方
式
°

如
果
你

隱
居
獨
處
、

不
與
其
他
人
打
交
道
，

你
的
意
志
能
夠
主
宰
誰
呢
？
但
它
也
有
可
能
成
為
一

種
社
會
現
象
，

使
得

隱
居
與
禁
欲
不
再
只
是
一

種
超
然
脫
俗
的
象
徵
，

而
是
開
始
象
徵
一

種
獨
特
的
價
值
°

它
讓
人
們
開
始
驚
嘆
：

看
看
這
些
隱
士
和
苦
行
者
，

他
們
的
自
律
是
多
麼
讓
人
欽
佩
呀
！
而
這
也
讓
人
們
看
到
了
他
們
為
自
己
創
造
的

價
值
°對

尼
采
來
說
，
一

旦
祭
司
的
淨
化
過
程
開
始
，

原
本
僅
只
是
強
者
對
弱
者
的
輕
視
就
會
開
始
轉
變
為
某
種

厭
惡
°

在
人
類
原
初
的
生
命
經
驗
裡
，

強
者
對
弱
者
嗤
之
以
鼻
，

健
康
的
人
會
蔑
視
生
病
的
人
°

尼
采
認
為
'

健
康
的
人
沒
有
理
由
要
照
顧
病
患
，

也
沒
有
必
要
將
自
己
拉
低
到
病
患
的
水
準
°

為
什
麼
健
康
的
人
要
彎
下
身

軀
來
關
心
及
照
顧
病
患
呢
？
然
而
，

祭
司
式
的
自
我
淨
化
為
這
樣
的
心
態
引
入
了
一

種
潛
在
的
不
安
，

這
種
不

安
與
人
體
運
作
的
機
能
有
關
，

包
括
最
基
本
的
身
體
機
能
°

這
種
不
安
從
人
們
對
健
康
的
焦
慮
延
伸
到
對
髒
污

的
厭
惡
、

對
體
液
的
忌
諱
，

也
產
生
了
試
圖
想
將
淨
化
的
身
體
與
身
體
所
排
出
的
物
質
(
如
今
被
視
為
污
穢
的

排
泄
物)

保
持
特
定
距
離
的
念
頭
°

當
這
種
厭
惡
感
開
始
萌
芽
，

從
厭
惡
感
轉
化
成
羞
恥
感
的
距
離
極
小
°

而

一

旦
人
類
開
始
進
入
羞
恥
感
主
導
的
世
界
—
—
l

祭
司
試
圖
說
服
其
他
人
，

讓
人
們
對
許
多
再
自
然
不
過
的
事
物

感
到
羞
恥
|
|
耶
t

麼
，

我
們
就
已
經
離
創
造
出
一

種
壓
抑
自
我
的
道
德
體
系
不
遠
了
。

這
種
道
德
體
系
同
樣
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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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
了
祭
司
，
因
為
厭
惡
很
快
也
會
轉
變
為
自
我
厭
惡
°

《
道
德
系
譜
學》

並
不
能
算
是一

本
有
趣
的
書
籍
°
我
認
為
裡
面
沒
有
任
何
笑
話
°
但
有
時
候
，
我
們
很

難
不
因
為
尼
采
突
如
其
來
的
想
像
力
與
突
然
轉
變
的
表
達
方
式
露
出
會
心一

笑
°
他
可
以
在
非
常
抽
象
的
層
面

上
探
討
道
德
的
起
源
，
然
後
突
然
話
鋒一

轉
，
在
下一

段
開
始
探
討
為
什
麼
這
些
祭
司
階
級
那
麼
痴
迷
於
他
們

的
排
便
到
底
正
常
與
否
的
討
論
°
最
終
，
他
暗
示
道
，
祭
司
其
實
是
被
他
們
肚
子
裡
的
結
節
所
支
配
°
他
們
的

道
德
其
實
就
只
是
他
們
消
化
不
良
的
產
物
°
這
是
「
害
蟲」

如
何
開
始
侵
蝕
原
初
社
會
的一

種
形
式
°

哲
學
的
出
現
與
祭
司
階
級
的
出
現
有
類
似
之
處
，
但
又
有
所
不
同
°
哲
學
的
本
意
並
不
是
關
於
淨
化
(
除

非
我
們
要
說
的
是
智
識
上
的
淨
化)
'
而
是
那
些
沒
有
其
他
能
耐
輸
出
自
我
創
造
力
的
人
唯一
所
能
想
到
的
、
表

達
自
我
好
奇
心
的
方
式
°
然
而
，
這
並
不
是
藉
由
行
動
所
表
現
出
來
的
好
奇
心
—
|＇
踏
入一
般
人
未
知
的
領
域
，

那
是
菁
英
與
強
者
會
做
的
事
情
，
他
們
會
以
行
動
展
現
好
奇
—
�
而
是
藉
由
提
出一

連
串
的
普
遍
問
題
來
表
述

的
°
這
是一

種
從
「
因
為
我
採
取
了
這
樣
的
行
動
，
所
以
這
樣
的
行
動
必
然
是
好
的」

之
菁
英
標
準
，
轉
變
為

自
我
質
疑
「
我
所
採
取
的
行
動
真
的
是
好
的
行
動
嗎
？」

的
過
程
°
他
們
希
望
藉
由
某
些
外
在
於
行
為
本
身
的

標
準
來
判
斷
行
為
，
而
這
些
標
準
可
能
會
藉
由
理
性
、
邏
輯
或
純
粹
的
論
辯
強
度
來
獲
得
更
廣
泛
的
認
同
°
這

種
思
維
方
式
是
軟
弱
的
象
徵
，
因
為
它
有
利
於
弱
者
°
它
質
疑
行
動
本
身
是
否
合
理
，
而
不
敢
採
取
行
動
°
或

者
換
旬
話
說
，
這
是一

種
向
「
what
問
題」

的
轉
變
°
什
麼
是
正
義
？
什
麼
是
真
理
？
什
麼
是
被
允
許
的
？

正
如
對
大
多
數
試
圖
講
述
西
方
哲
學
史
的
人
而
言
，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哲
學
真
正
的
起
點
始
於
古
希
臘
°
尼

采
對
古
希
臘
的
感
情
非
常
矛
盾
°
他
既
深
深
仰
慕
並
渴
望
他
們
的
文
化
和
生
活
方
式
中
展
現
菁
英
意
志
的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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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，

但
也
認
為
那
是
人
類
衰
敗
的
開
始
：
古
希
臘
哲
學
是
人
類
邁
向
腐
敗
的
起
點
之
一
。

他
區
分
了
古
希
臘
生

活
和
社
會
中
，

哲
學
出
現
以
前
的
時
期
(
或
者
也
可
以
稱
為
「
前
蘇
格
拉
底」

的
時
期)
,

與
哲
學
出
現
之
後

的
時
期
°

自
從
蘇
格
拉
底
帶
著
他
那
無
止
境
的
提
問
—
|＇
他
不
斷
地
提
出
「
什
麼」
、
「
為
什
麼」
，

與
「
為

什
麼
不」

的
質
問
，

並
堅
持
不
懈
地
追
問
答
案
、

尋
求
真
理

出
現
之
後
，
一

切
都
改
變
了
。

在
此
之
前
，

希
臘
人
只
是
單
純
地
生
活
著
，

他
們
的
行
動
沒
有
被
哲
學
所
束
縛
，

他
們
中
的
一

些
人
過
著
英
雄
式
的
生
活
°

尼
采
將
荷
馬
時
代
的
希
臘
文
化
(
如
阿
基
里
斯
與
阿
伽
曼
農)
,

和
蘇
格
拉
底
出
現
後
的
時
期
做
了
對
比

辶
這

個
時
期
隨
後
還
有
柏
拉
圖
和
亞
里
斯
多
德
的
出
現
，

並
演
變
成
了
所
謂
的
「
經
院
派」

哲
學
的
時
代
(
其
名
稱

起
源
於
雅
典
的
學
院
，

哲
學
家
在
雅
典
學
院
裡
進
行
他
們
的
哲
學
思
辨)
°

在
英
雄
時
代
，

人
們
採
取
行
動
；

而
在
學
院
時
代
，

人
們
只
會
提
問
°

只
會
提
問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
它
為
人
類
行
動
覆
蓋
上
一

個
上
位
結
構
，

限
制

人
類
行
動
的
諸
多
可
能
°

人
們
會
被
期
望
以
真
理
或
正
義
的
名
義
去
採
取
行
動
，

而
不
是
藉
由
行
動
來
發
現
什

麼
是
真
實
的
°

好
壞
與
善
惡
的
區
別
不
再
體
現
在
行
動
中
，

而
是
成
為
行
動
的
前
提
條
件
°
一

旦
走
上
這
條
不

歸
路
，

你
的
社
會
就
會
開
始
自
我
翻
轉
°

強
者
會
開
始
覺
得
在
行
動
之
前
，

他
們
必
須
參
考
某
些
外
在
於
自
身

的
準
則
°

或
者
說
，

如
果
他
們
信
從
了
哲
學
家
的
話
術
，

他
們
便
會
如
此
自
我
束
縛
°

最
後
的
稻
草
是
財
產
，

而
這
對
尼
采
來
說
是
一

個
嚴
峻
的
問
題
，

因
為
它
引
入
了
所
有
權
的
思
維
，

進

而
創
造
了
義
務
的
概
念
°

唯
有
在
其
他
人
承
認
你
的
確
擁
有
你
所
宣
稱
擁
有
的
東
西
時
，

財
產
才
有
意
義
°

但
更
糟
的
是
，

財
產
衍
生
了
債
務
的
概
念
|
|l
你
必
須
要
為
你
所
取
之
物
還
債
°

在
尼
采
的
解
釋
中
，

債
務
與

罪
責
的
概
念
密
切
相
關
°

事
實
上
，

這
兩
個
概
念
在
語
言
學
上
是
直
接
有
所
關
聯
的
，

在
德
文
中
，

同
一

個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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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Sc
h
ul
d」

可
以
表
示
債
務
或
罪
責
°

尼
采
的
語
言
學
家
身
分
始
終
不
曾
遠
離
他
的
哲
學
°

也
因
此
，

從
所
有
權
到
義
務
，

從
義
務
到
欠
債
，

從
欠
債
到
債
務
，

從
債
務
到
罪
責
，

從
罪
責
很
快
地
就

可
以
與
羞
恥
、

祭
司
與
哲
學
家
結
成
盟
友
°

突
然
之
間
，

這
些
毀
壞
人
類
原
初
社
會
的
事
物
開
始
相
互
聯
繫
：

罪
責
與
羞
恥
伴
隨
著
的
是
對
什
麼
是
正
義
和
什
麼
是
真
理
的
憂
慮
°

然
而
，

儘
管
如
此
種
種
，

我
們
依
舊
身
處

於
基
督
信
仰
出
現
之
前
的
世
界
°

我
們
還
未
到
達
尼
采
所
認
為
的
道
德
世
界
°

古
代
世
界
有
它
的
祭
司
，

有
它

的
哲
學
家
，

當
然
也
有
富
人
°

他
們
無
一

例
外
地
都
是
奴
隸
主
：
他
們
的
財
富
不
僅
僅
是
財
富
，

也
是
一

種
絕

對
權
力
°

這
些
人
都
是
封
閉
的
菁
英
群
體
°

祭
司
是
菁
英
，

哲
學
家
是
菁
英
，

富
人
(
而
且
都
是
男
人)

也
是

菁
英
°

這
一

切
都
不
是
由
普
通
人
來
安
排
或
由
普
通
人
所
設
計
的
，

甚
至
在
坐
擁
奴
隸
制
的
雅
典
民
主
社
會
中

也
不
是
如
此
°

絕
大
多
數
人
依
然
是
無
權
無
勢
、

被
菁
英
剝
削
的
人
。

然
而
，

從
羞
恥
、

罪
責
丶

自
我
克
制
和

債
務
中
，

出
現
了
讓
多
數
人
與
他
們
的
爪
牙
得
以
伸
向
少
數
菁
英
的
契
機
°

這
些
概
念
創
造
了
尼
采
系
譜
學
中

最
為
關
鍵
的
一

步
，

他
以
一

個
令
人
難
忘
的
短
語
稱
之
為
「
道
德
的
奴
隸
起
義」
。

這
是
他
對
基
督
信
仰
革
命

所
定
下
的
名
稱
°

那
是
一

場
顛
覆
世
界
的
運
動
，

在
那
一

刻
，

多
數
人
利
用
這
幾
組
概
念
與
其
他
思
維
展
開
了

他
們
對
少
數
菁
英
的
制
約
°

他
們
是
如
何
做
到
的
呢
？
尼
采
提
供
了
許
多
例
子
，

但
在
此
我
只
會
枚
舉
幾
個
°

讓
我
們
看
看
另
一

個

基
督
教
的
口
號
：
「
愛
人
如
己」
。

這
是
一

個
不
錯
的
想
法
°

但
它
意
味
著
什
麼
呢
？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
它
不
僅

引
入
了
鄰
里
關
係
的
觀
念
，

還
引
入
了
社
群
的
概
念
，

即
人
們
共
同
積
欠
他
人
某
種
義
務
，

不
論
這
些
他
人
是

誰
°

鄰
居
是
誰
並
不
重
要
，

你
都
應
該
要
愛
那
個
人
。

這
個
概
念
以
愛
為
名
，

消
除
了
少
數
菁
英
和
多
數
凡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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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間
的
區
隔
，

將
他
們
整
併
成
一

個
群
體
並
共
同
受
到
約
束
°

尼
采
認
為
，

基
督
信
仰
的
教
條
所
創
造
出
來
的

個
體
與
社
群
的
關
係
，

猶
如
債
務
人
與
債
權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°

突
然
之
間
，

你
欠
了
你
的
同
胞
一

些
事
物
，

而

一

旦
你
有
所
欠
債
，

你
就
不
再
是
原
初
那
個
自
由
的
、

有
創
造
力
的
、

掌
控
自
我
的
人
類
；
你
被
困
住
了
°

這
種
困
住
人
的
方
式
又
是
服
務
於
誰
呢
？
它
服
務
於
那
些
本
來
就
已
經
被
困
住
的
人
，

尤
其
是
奴
隸
°

在
這

裡
，

奴
隸
指
的
既
是
實
際
上
的
奴
隸
，

也
隱
喻
了
那
些
被
菁
英
壓
迫
的
凡
人
。

我
們
可
以
稱
他
們
為
「
溫
柔
的

人」
。

基
督
信
仰
允
許
這
些
溫
柔
的
人
對
他
們
的
主
宰
者
進
行
反
擊
，

而
反
擊
的
方
式
不
僅
藉
由
強
加
規
範
丶

法
律
和
憲
法
，

也
還
包
含
道
德
本
身
，

即
一

個
外
在
於
行
為
的
善
惡
觀
念
°
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
這
整
套
分
類
限
制

了
個
體
發
揮
自
我
的
能
力
°

所
有
這
些
都
是
為
了
那
些
沒
有
什
麼
可
失
去
的
人
而
設
計
的
°
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尼

采
認
為
基
督
信
仰
只
是
一

種
建
構
°

這
場
巨
型
翻
轉
並
不
是
什
麼
受
到
神
啟
的
行
為
，

也
不
是
超
自
然
力
量
介

入
人
類
歷
史
的
結
果
°

這
是
人
類
自
己
對
自
己
所
做
的
事
情
，

是
多
數
人
對
少
數
人
所
做
的
惡
行
°

在
尼
采
的
敘
述
中
，

這
並
不
是
一

個
帶
有
善
意
的
故
事
°
《
道
德
系
譜
學
》

中
的
某
些
部
分
確
實
讓
人
讀

來
感
到
恐
懼
°

尼
采
將
基
督
信
仰
的
慈
悲
觀
念
與
人
類
殘
酷
的
現
實
進
行
對
照
，

儘
管
這
並
不
表
示
尼
采
讚
頌

殘
酷
，

但
尼
采
確
實
擁
抱
了
殘
酷
°

這
是
因
為
他
認
為
，

試
圖
壓
制
或
否
認
殘
酷
在
人
類
生
命
經
驗
中
的
存
在

是
致
命
的
錯
誤
°

他
還
認
為
，

在
人
類
歷
史
中
殘
酷
無
所
不
在
，

甚
至
當
無
權
力
者
開
始
占
據
上
風
時
，

殘
酷

表
現
得
尤
其
明
顯
°

他
說
，

所
有
宗
教
的
基
礎
都
是
殘
酷
的
，

無
論
它
們
教
導
了
什
麼
道
德
信
念
°

權
力
意
志

僅
僅
是
一

些
人
對
他
人
施
加
影
響
，

且
毫
不
在
乎
這
些
影
響
會
有
什
麼
後
果
的
表
現
°

菁
英
是
如
此
，

基
督
徒

也
不
例
外
°

在
書
中
最
恐
怖
的
段
落
，

他
描
述
了
一

些
基
督
徒
對
彼
此
所
做
的
事
情
°

根
據
基
督
信
仰
的
標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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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但
那
不
是
尼
采
的
標
準
—_
|
基
督
徒
對
彼
此
所
做
的
行
為
，

是
人
類
所
能
做
出
的
最
糟
糕
的
事
情
°

最
殘

酷
的
酷
刑
、

最
可
怕
的
暴
行
、

最
恐
怖
的
行
為
都
發
生
在
基
督
信
仰
的
圈
子
裡
°

他
特
別
指
向
了
中
世
紀
德
國

基
督
信
仰
的
社
群
，

詳
細
列
舉
了
在
那
裡
發
生
的
酷
刑
與
恐
怖
事
件
°

是
誰
會
將
其
他
人
活
活
丟
進
油
鍋
裡
烹

煮
？
是
基
督
信
仰
世
界
的
君
王
。

試
圖
顛
覆
殘
酷
並
以
憐
憫
取
而
代
之
的
努
力
背
後
，

實
際
上
存
在
著
真
正
的

殘
酷
°

尼
采
認
為
，

如
果
你
仔
細
觀
察
，

你
總
能
看
到
那
深
藏
在
憐
憫
背
後
的
殘
酷
°

而
有
時
候
，

你
幾
乎
不

需
要
仔
細
看
也
能
看
見
殘
酷
外
顯
°

與
一

切
的
偶
然
和
解

但
尼
采
除
了
回
溯
故
事
之
外
，

也
講
述
這
個
故
事
將
會
如
何
向
未
來
開
展
°

他
不
僅
揭
示
了
基
督
信
仰
的

基
礎
，

還
描
述
了
後
來
覆
蓋
在
其
上
的
現
象
°

這
些
是
更
近
代
的
產
物
：
福
利
、

社
會
正
義
、

民
主
°

這
些
事

物
是
社
群
理
念
於
現
代
性
的
終
極
表
述
，

而
其
基
本
思
維
如
下
：
我
們
對
每
個
人
也
對
每
個
普
通
人
(
在
尼
采

看
來
，

這
曾
是
壞
的
定
義)

都
有
所
虧
欠
°

因
此
，

為
了
彌
補
我
們
對
病
患
虧
欠
，

我
們
創
造
了
福
利
國
家
來

治
癒
他
們
；
為
了
彌
補
我
們
對
被
壓
迫
者
和
弱
勢
群
體
的
虧
欠
，

我
們
建
立
了
民
主
制
度
以
賦
予
他
們
發
聲
的

權
利
°

這
些
都
是
道
德
奴
隸
起
義
的
延
伸
，

因
此
也
是
基
督
信
仰
倫
理
的
延
伸
°

所
有
這
些
十
九
世
紀
晚
期
歐

洲
文
明
進
步
思
想
的
重
要
內
容
(
進
步
丶

權
利
丶

法
治
丶

自
由
民
主
丶

關
愛
他
人
等
觀
念)
,

都
可
以
被
理
解

為
奴
隸
起
義
的
延
伸
°

它
們
都
是
無
權
力
者
的
權
力
意
志
的
表
述
，

這
些
人
寧
可
擁
抱
他
們
的
虛
無
也
不
願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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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
有
意
志
°

多
數
人
寧
可
擁
抱
民
主
也
不
願
失
去
發
言
權
，

儘
管
在
尼
采
看
來
，

自
由
民
主
是
對
人
類
生
命
價

值
的
否
定
°

因
為
尼
采
認
為
，

這
個
制
度
的
設
計
是
為
了
壓
抑
人
類
的
獨
特
與
偉
大
°

他
說
，

所
有
形
式
的
合

法
性
都
是
對
人
類
經
驗
的
限
制
°

這
是
一

種
令
人
震
懾
卻
又
令
人
振
奮
的
哲
學
°
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
我
認
為
尼
采
希
望
他
的
讀
者
(
不
論
是
誰)

從
他
所
講
述
的
故
事
中
，

得
到

二
個
理
念
o

這
個
故
事
的
核
心
是
翻
轉
：
那
些
曾
經
被
認
為
是
善
的
，

如
今
翻
轉
成
為
了
邪
惡
；
曾
經
被
認
為
是
惡
的
，

如

今
被
翻
轉
認
定
為
善
°

這
裡
有
幾
分
巴
特
勒
的
回
音
，

也
有
盧
梭
的
影
響
°

我
不
知
道
尼
采
是
否
曾
經
讀
過

巴
特
勒
的
作
品
；
他
有
可
能
讀
過
°

他
確
實
對
許
多
英
國
的
政
治
和
科
學
著
作
感
到
好
奇
，

但
也
極
度
蔑
視

它
們
(
尤
其
是
他
對
他
所
認
為
的
，

粗
鄙
的
英
國
效
益
主
義
哲
學
有
著
強
烈
的
批
判
)

o

巴
特
勒
可
能
讀
過
尼

采
，

儘
管
他
寫
《
埃
魯
洪
》

的
時
候
應
該
還
沒
有
讀
過
它
°

然
而
，
《
埃
魯
洪
》

中
提
出
的
那
種
翻
轉
世
界
的

概
念
，

那
種
我
們
認
為
是
壞
的
事
情
其
實
被
視
為
是
良
善
的
，

而
我
們
認
為
是
良
善
的
事
情
被
視
為
是
有
害
的

世
界
，

確
實
帶
有
尼
采
的
色
彩
。

然
而
，

尼
采
的
版
本
不
是
冒
險
家
的
烏
托
邦
幻
想
，

也
不
是
反
烏
托
邦
的
敘

事
°

尼
采
的
翻
轉
代
表
了
他
對
人
類
情
境
的
真
實
歷
史
的
看
法
°

這
不
是
關
於
地
球
另
一

端
的
虛
構
人
物
，

而

是
關
於
我
們
自
身
°

我
們
認
為
有
許
多
事
物
是
好
的
、

也
是
良
善
的
°

例
如
：
社
群
的
概
念
，

人
們
必
須
彼
此
分
享
、

相
互

照
顧
的
概
念
，

轉
過
臉
頰
不
做
反
擊
的
概
念
，

愛
人
如
己
的
概
念
，

認
為
普
通
人
應
該
擁
有
與
他
人
同
等
發

言
權
的
概
念
；
此
外
，

我
們
還
認
為
最
糟
糕
的
事
物
就
是
殘
忍
°

然
而
，

尼
采
指
出
，

這
些
都
曾
經
是
不
好
的

事
物
，

因
為
強
者
與
菁
英
不
會
採
取
這
樣
的
行
為
°

曾
幾
何
時
，

殘
忍
就
是
人
性
，

蔑
視
社
群
就
是
人
性
，
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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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這
也
包
含
了
婚
姻
°
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，

婚
姻
被
視
為
道
德
生
活
的
基
石
，

它
表
現
了
忠
於
一

個
人
、

忠
誠
與

奉
獻
°

但
尼
采
說
，

這
並
不
總
是
良
善
的

0
這
裡
再
次
有
些
許
盧
梭
的
回
音
，

儘
管
尼
采
是
基
於
非
常
不
同
的

理
由
反
對
婚
姻)
°

婚
姻
曾
經
也
是
不
好
的
事
物
，

因
為
當
你
將
一

個
女
人
據
為
己
有
時
(
尼
采
幾
乎
只
能
用

這
種
方
式
來
理
解
婚
姻)
'

你
是
在
壓
抑
某
些
人
類
隨
心
所
欲
的
能
力
°

而
如
果
你
順
從
自
己
隨
心
所
欲
的
能

力
，

並
採
取
行
動
落
實
它
，

那
麼
這
將
會
是
良
善
的
，

因
為
你
確
實
這
麼
做
了
，

你
採
取
了
行
動
°

婚
姻
是
留

給
失
敗
者
的
，

它
限
制
了
隨
心
所
欲
的
行
為
°

這
的
確
是
一

種
令
人
震
驚
的
哲
學
°

這
樣
的
系
譜
學
會
走
向
何
方
呢
？
這
是
關
於
尼
采
哲
學
中
，

最
難
回
答
的
問
題
，

因
為
系
譜
學
可
以
走
向

許
多
不
同
的
結
局
，

而
這
取
決
於
你
從
哪
裡
開
始
以
及
你
推
論
的
方
向
°

毫
無
疑
問
地
，

在
這
個
故
事
的
某
些

段
落
，

存
在
著
對
那
個
早
期
的
獨
立
狀
態
的
渴
望
，

對
前
蘇
格
拉
底
世
界
那
種
英
雄
式
的
冷
漠
渴
望
°

那
並
不

是
一

個
全
然
自
給
自
足
的
時
代
，

因
為
這
個
故
事
並
非
閽
乎
純
粹
的
個
人
主
義
°

英
雄
與
菁
英
仍
然
彼
此
需

要
°

對
尼
采
而
言
，

真
正
的
核
心
價
值
是
文
化
，

而
文
化
不
會
只
是
個
體
的
行
為
°

文
化
總
有
某
種
集
體
的
性

質
，

即
便
在
荷
馬
時
代
也
是
如
此
°

然
而
，

對
尼
采
來
說
，

被
現
代
社
群
觀
念
過
濾
後
的
文
化
，

恰
好
是
文
化

的
對
立
面
，

而
民
主
文
化
幾
乎
是
一

個
自
相
矛
盾
的
概
念
°

這
種
獨
立
狀
態
有
別
於
盧
梭
的
自
然
狀
態
°

盧
梭
懷
念
的
是
，

我
們
失
去
了
將
自
己
隱
藏
起
來
、

消
失
在

森
林
中
、

遇
到
困
境
時
能
夠
簡
單
走
開
的
能
力
°

而
尼
采
懷
念
的
則
是
，

有
些
人
在
遇
到
困
境
時
，

能
夠
不
僅

僅
是
遠
走
他
方
，

而
是
徹
底
跨
過
那
些
困
難
；
不
僅
能
夠
走
過
去
，

還
要
能
超
克
它
；
不
僅
不
逃
避
消
失
，

還

要
能
超
然
於
困
境
之
上
°

尼
采
經
常
用
「
距
離」

這
個
詞
彙
來
表
達
這
個
想
法
°

在
盧
梭
的
想
像
中
，

人
類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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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逃
離
的
地
方
是
森
林
或
樹
林
，

自
然
會
包
容
你
°

而
在
尼
采
的
寫
作
中
，

他
所
幻
想
的
場
景
是
沙
漠
或
山

頂
，

那
裡
的
空
氣
純
淨
乾
燥
，

可
以
看
得
很
遠
°

這
不
是
祭
司
式
的
淨
化
，

而
是
一

種
超
越
群
體
的
方
式
；
這

不
是
禁
欲
主
義
，

而
是
一

種
超
脫
俗
人
、

掙
脫
那
束
縛
人
們
的
枷
鎖
的
表
現
°

當
我
們
閱
讀
一

個
像
尼
采
這
樣
的
系
譜
學

甚
或
讀
任
何
族
譜
—
—丨
時
，

我
們
可
能
會
發
現
，

所
有
這

些
力
量
都
共
同
塑
造
了
你
，

讓
你
成
為
今
天
的
自
己
，

並
因
此
令
你
感
到
自
己
被
限
縮
了
。

我
們
會
發
現
，

自

己
只
是
各
種
我
們
無
法
控
制
的
力
量
偶
然
交
會
所
構
成
的
產
物
°

這
種
感
覺
正
是
許
多
人
在
十
九
世
紀
下
半
葉

開
始
，

發
現
人
類
發
展
的
演
化
論
解
釋
時
所
會
有
的
感
受
°

那
是
一

種
空
虛
感
，
一

種
近
乎
虛
無
主
義
的
感

覺
°

這
一

切
都
是
隨
機
的
，

人
類
的
生
命
其
實
沒
有
什
麼
特
殊
意
義
，
一

切
都
是
虛
無
的
°

也
許
我
們
應
該
從

這
個
系
譜
學
中
學
到
的
，

並
不
是
我
們
應
該
去
追
求
虛
無
，

而
是
我
們
應
該
與
這
一

切
的
偶
然
和
解
°

尼
采
非

常
明
確
地
表
示
，

他
並
不
支
持
虛
無
主
義
°

他
不
希
望
人
們
讀
完
這
個
系
譜
學
後
得
出
的
結
論
是
，

認
為
我
們

對
現
況
的
種
種
無
能
為
力
°

他
認
為
，

當
你
看
到
這
一

切
的
偶
然
時
，

你
應
該
因
此
感
到
解
脫
°

但
他
也
認

為
，

你
可
以
從
這
個
故
事
中
理
解
到
，

現
代
文
明
的
陷
阱
即
其
壓
抑
之
處
°

現
代
文
明
正
是
由
它
自
身
所
壓
抑

的
事
物
所
創
造
的
°

這
是
最
終
的
翻
轉
：
權
力
意
志
所
構
成
的
壓
迫
，

正
是
由
無
力
者
的
權
力
意
志
所
創
造

的
°

因
此
，

這
不
是
一

個
告
訴
我
們
權
力
意
志
已
經
消
亡
的
故
事
°

絕
非
如
此
°

這
個
故
事
告
訴
我
們
，

即
使

是
無
力
者
，

只
要
有
足
夠
的
創
造
力
，

只
要
足
夠
堅
定
，

也
許
甚
至
足
夠
冷
酷
，

他
們
也
能
找
到
表
述
自
己
權

力
意
志
的
出
口
。

看
看
那
些
可
怕
的
中
世
紀
基
督
徒
，

或
者
看
看
這
些
可
怕
的
當
代
民
主
政
客
，

他
們
所
展
現

的
殘
酷
證
明
了
，

即
使
在
文
明
的
歐
洲
社
會
，

權
力
意
志
依
然
生
機
勃
勃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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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采
希
望
這
是一
個
解
放
的
敘
事，
而
不
是
虛
無
主
義
的
敘
事°
這
個
敘
事
將
他
帶
向
何
方
呢
？
它
將
他

導
向
了
瘋
狂，
而
這
種
瘋
狂
的
跡
象，
早
已
體
現
在
《
道
德
系
譜
學》
中
他
那
宏
偉
的、
狂
野
的
想
像
力
中°

三
年
後，
尼
采
崩
潰
了°
在
那
之
後，
這
個
故
事
也
導
致
了
現
代
哲
學
史
上
最
不
尋
常
的
死
後
生
命°
在一
八

八
O
年
代
末，
當
尼
采
將
這
些
論
述
源
源
不
斷
地
傾
倒
書
寫
出
來
時＇

�
他
在一
年
內
寫
了
四
本
書
l

�

幾
乎

沒
有
人
在
閱
讀
它
們°
這
些
書
在
出
版
當
年
只
賣
出
了
幾
百
本°
他
的
文
字
看
起
來
過
於
瘋
狂，
而
且
內
容

過
於
繁
雜°
此
外，
書
中
帶
有
幾
分
說
教
的
語
氣，
也
讓
當
時
的
讀
者
難
以
接
受°
於
是，
人
們
不
再
閱
讀
尼

采，
他
基
本
上
被
遺
忘
了。
隨
後
他
被
送
進
精
神
病
院，
人
們
不
再
聽
到
有
閽
他
的
消
息°
然
而，
當
他
陷
入

最
終
且
永
久
的
沉
默
後，
人
們
突
然
開
始
傾
聽
尼
采°
當
那
些
書
不
再
像
洪
水
般
無
法
阻
擋
地
湧
現
時，
歐
洲

各
地
的
人
們
很
快
地
開
始
閱
讀
它
們，
並
從
中
獲
得
啟
發°
從
他
發
瘋
的一
八
九
0
年
到一
九一
四
年
間，
他

從
幾
乎
沒
人
知
曉、
一
個
被
遺
忘
的、
曾
經
小
有
名
氣
的
學
術
名
人，
迅
速
地
變
成
西
方
世
界
最
為
人
廣
泛
閱

讀
的
作
家
之一
。
他
的
影
響
無
處
不
在°
美
國
總
統
西
奧
多．
羅
斯
福
讀
過
他
的
書°
喬
治．
蕭
伯
納
(
那
位

也
同
樣
喜
愛
山
謬·
巴
特
勒
的
劇
作
家)
受
到
了
尼
采
的
啟
發°
尼
采
影
響
了
現
代
主
義
文
學
鼻
祖
法
蘭
茲·

卡
夫
卡
(Fra
nz
Ka
fka)
、
音
樂
家
古
斯
塔
夫·
馬
勒
(
Gustav
Mahler)
、
社
會
學
家
馬
克
斯·
韋
伯
(
Max

Weber)
、
德
國
文
豪
托
馬
斯·
曼
(Tho
mas
Ma
目)
丶
精
神
分
析
學
家
西
格
蒙
德·
佛
洛
伊
德
(Si
gmund

Freud)
和
精
神
醫
學
家
卡
爾·
榮
格
(Carl
Jung)
，
還
有
美
國
二
十
世
紀
現
實
主
義
作
家
傑
克·
倫
敦

尼
采
哲
學
在
當
今
政
治
的
意
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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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ack
 London)
和
愛
爾
蘭
文
藝
復
興
運
動
領
袖
威
廉·
巴
特
勒·
葉
慈
(
W.
B.
 Yeats)
。
他
被
改
革
者
和

反
動
者
所
接
納，
既
受
到
更
多
民
主
的
支
持
者
的
歡
迎，
也
被
那
些
想
要
擺
脫
民
主
的
人
所
擁
抱°
他
無
處
不

在，
且
勢
不
可
擋°

隨
著
第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的
爆
發，
尼
采
的
名
譽
也
有
所
翻
轉，
因
為
那
些
與
他
的
著
作
有
所
連
結
的
事
物

也
發
生
了
變
化°
他
不
再
是
那
位
狂
野、
追
求
解
放
的
哲
學
家，
而
成
為
了一
名
德
國
的
哲
學
家°
在
那
些
與

德
國
交
戰
的
國
家
中
—
�
包
括
英
國、
法
國，
最
終
還
有
美
國
—
|＇
他
被
視
為一
個
提
倡
權
力
意
志、
支
配、

階
級
與
殘
酷
的
德
國
哲
學
家，
這
些
思
想
被
與
德
國
的
無
情
和
殘
忍
聯
繫
在一
起°
尼
采
成
為
二
十
世
紀
上
半

葉
政
治
與
軍
事
宣
傳
戰
的一
部
分，
這
是
在
他
去
世
多
年
後
的
事°
這一
過
程
因
為
尼
采
與
納
粹
政
權
的
關

聯
而
有
了
飛
躍
的
進
展，
但
這
不
是
他
的
錯，
而
是
他
妹
妹
伊
麗
莎
白·
福
斯
特
I

尼
采
(Elizabeth
Forster'
 

Nietzsche)
的
錯°
伊
麗
莎
白
是
名
納
粹
支
持
者
和
反
猶
主
義
者，
她
負
責
管
理
尼
采
的
檔
案
館°
但
主
要
的，

還
是
納
粹
自
身
的
錯
誤°
尼
采
思
想
中
的
某
些
元
素

如
雅
利
安
主
義
4、
對
「
金
髮
獸
性」
的
讚
美、
某

些
看
似
反
猶
的
觀
點，
以
及
表
面
上
強
制
武
力
的
欣
賞l
�
讓
他
被
法
西
斯
主
義
的
追
隨
者
斷
章
取
義°
尼
采

似
乎
成
為
了
希
特
勒
政
權
的
御
用
哲
學
家°
當
第
三
帝
國
崩
潰
時，
尼
采
的
聲
譽
也
隨
之
崩
塌°
他
被
「
取
消」

了°
二
戰
後，
人
們
認
為
他
的
思
想
是
有
毒
的，
因
為
它
們
被
視
為
是
那
些
恐
怖
事
件
的
思
想
根
源°

4

雅
利
安
主
義
(
七
溢nis
m)

：
此
為
雅
利
安
人
種
至
上
的
意
識
形
態
o

納
粹
德
國
將
「
雅
利
安」

用
於
指
稱
「
血
統
純
正
的
德
國

人」
，
並
認
為
優
等
民
族
有
權
統
治
其
他
人
類，
而
對
其
他
族
裔
實
行
歧
視、
滅
絕
等
種
族
清
洗
政
策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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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到一
九
六
O
年
代
和一
九
七
O
年
代，
尼
采
才
重
獲
發
聲
的
機
會°
他
被
那
些
不
想
將
他
用
於
政
治
目

的，
而
是
用
於
所
謂
的
「
批
判
理
論」
，
現
今
通
常
被
稱
為
後
現
代
主
義
的
人
們
重
新
發
掘°
他
對
偶
然
性
的

銳
利
分
析

認
為
大
多
數
事
物，
也
許
所
有
事
物，
包
括
道
德，
都
是
人
類
建
構
的
也
因
此
可
以
被
重
構

—
被
挪
用
於
藝
術
和
文
化
理
論、
文
學
批
評，
與
哲
學
思
辨°
然
而，
尼
采
思
想
中
的
政
治，
仍
舊
是
被
視

為
過
於
可
怕
和
尷
尬
而
不
願
被
人
們
提
及
的
部
分，
它
只
是
被
擱
置
在一
旁°
當
時
的
觀
點
是，
也
許
只
要
忘

掉
那
些
令
人
不
快
的
東
西，
尼
采
的
某
些
思
想，
經
過
謹
慎
篩
選
並
剔
除
其
毒
性
後，
仍
然
可
以
派
上
用
場°

然
而，
這
種
立
場
是
無
法
維
繫
的°
尼
采
不
僅
僅
是
有
用
的，
他
還
是一
位
體
系
完
整
的
哲
學
家，
他
的
哲
學

中
關
於
政
治
的
反
思
必
然
會
再
次
回
歸°
讀
者
將
再
次
叩
問
那
些一
八
九
O
年
代
後
的
尼
采
讀
者，
對
這一
套

非
凡
但
讓
人
不
安
的
哲
學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：
這
樣
的
哲
學，
對
我
們
的
政
治
有
什
麼
意
涵
？

事
實
上，
尼
采
的
哲
學
中
並
沒
有
大
量
的
政
治
論
述°
但
它
確
實
有一
些
分
析，
也
可
能
比
後
現
代
主
義

的
詮
釋
所
暗
示
的
更
為
豐
富°
尼
采
哲
學
中
的
政
治
絕
對
不
是
納
粹
的
政
治，
也
不
是
粗
淺
的
民
族
主
義
或
種

族
主
義
的
政
治°
尼
采
的
政
治
思
想
是
複
雜
的，
它
與
他
對
現
代
政
治
世
界
的
理
解，
以
及
在
他
故
事
開
端
提

及
的
前
蘇
格
拉
底
時
代
裡，
哪
種
形
態
的
政
治
會
成
為
可
能
的
反
思，
有
很
大
的
關
聯°
可
以
說，
尼
采
其
實

是一
位
平
等
主
義
的
政
治
哲
學
家，
只
是
平
等
的
是
那
些
位
於
頂
端
的
人，
而
不
是
大
眾°
是
奴
隸
主，
而
非

奴
隸°
對
尼
采
來
說，
奴
隸
的
平
等
—l|
也
就
是
民
主
的
平
等
—
—'
是一
場
災
難°
但
是，
荷
馬
時
期
的
英
雄

之
間
的
平
等，
彼
此
作
為
真
正
的
平
等
者
和
競
爭
者
相
互
對
待，
這
很
可
能
是
人
類
最
優
秀
的
文
化
的
基
礎°

然
而，
這
種
願
景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有
什
麼
用
處
呢
？
更
不
用
說
在
二
十一
世
紀
初
的
現
今，
它
有
什
麼
涵
義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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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英
雄
早
已
不
復
存
在
的
當
下
，

這
樣
的
觀
點
能
帶
來
什
麼
？
對
於
像
我
們
這
樣
的
人
來
說
，

尼
采
的
論
點
對

政
治
的
可
能
，

有
三
種
不
同
的
走
向
°
這
取
決
於
你
如
何
解
讀
他
°

第
一

種
可
能
性
是
，

這
是
一

個
試
圖
引
領
我
們
超
越
現
代
政
治
的
論
點
°

他
指
出
，

我
們
所
謂
的
政
治
其

實
只
是
現
代
世
界
的
偽
裝
的一

部
分
°

政
治
—
|
就
像
上
帝一

樣
|_
|
其
實
已
經
死
亡
了
，

因
為
現
代
的
民
主

政
治
基
本
上
基
督
信
仰
道
德
的
附
加
品
°
一

旦
我
們
看
透
了
這
一

點
，

也
許
我
們
就
能
看
穿
一

切
°

我
們
現
在

所
認
為
政
治
裡
的
好
的
種
種
事
物
，

例
如
民
主
、
正
義
、

福
利
與
法
治
，
一

旦
當
我
們
開
始
追
溯
它
們
的
來
源

時
，

我
們
便
會
看
到
其
背
後
潛
藏
的
殘
酷
°

而
當
我
們
看
到
其
背
後
權
力
意
志
的
翻
轉
時
，

我
們
會
意
識
到

這
些
都
只
是
一

個
空
殼
°

當
我
們
看
到
它
們
只
是
空
殼
，

就
像
基
督
信
仰
只
是一

個
空
殼
時
，

我
們
就
會
理
解

到
，

擺
脫
它
們
及
擺
脫
基
督
信
仰
的
必
要
性
°

也
許
民
主
政
治
應
該
與
上
帝一

起
化
為
枯
木
°

尼
采
最
令
人
難
忘
的
形
象
之
一
，

出
現
在
他
的
另
一

部
出
版
於
一

八
八
二
年
的
作
品
《
快
樂
的
知
識》

(T
he
 Gay
 Science)

裡
°

他
在
書
裡
說
，

在
這
一

刻
，

人
類
終
於
擺
脫
了
基
督
信
仰
的
枯
朽
之
手
，

我
們
就

像
水
手
一

樣
，

開
始
航
行
於
開
闊
的
海
洋
，

準
備
迎
接
命
運
的
挑
戰
°
「
終
於
，

地
平
線
再
次
敞
開
了
，

儘
管

它
並
不
明
亮
；
我
們
的
船
終
於
可
以
迎
著
所
有
危
險
出
海
；
每
一

次
的
風
險
，

將
再
次
對
那
些
能
夠
識
別
航
道

的
人
開
放
°
」

我
們
可
以
用
一

種
方
式
來
解
讀
這
個
場
景
°

當
我
們
出
海
時
，

我
們
也
將
政
治
拋
諸
身
後
°

但

另
一

種
解
讀
則
認
為
，

我
們
正
在
尋
找
一

種
新
的
政
治
，
一

種
真
實
符
合
我
們
的
本
質
的
政
治
，

藉
由
這
種
政

治
，

我
們
可
以
真
正
做
回
自
己
°

有
些
民
主
派
和
改
革
者
用
這
種
方
式
詮
釋
尼
采
°

他
們
認
為
，

也
許
我
們
應

該
邁
向一

種
新
的
平
等
，
一

種
讓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被
嚴
肅
對
待
的
平
等
，

不
再
是
作
為
奴
隸
，

而
是
作
為
真
正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156 

自
我
表
述
和
創
造
的
個
體
°

從
一

百
年
前
到
今
天
，

都
有
人
試
圖
從
尼
采
的
論
點
中
建
構
一

種
對
民
主
的
全
新

理
解
，
一

種
超
越
虛
假
和
空
頭
承
諾
、

試
圖
嚴
肅
對
待
人
類
作
為
自
由
表
述
、

自
我
創
造
的
個
體
的
理
解
°

第

一

種
解
讀
將
政
治
置
於
歷
史
的
灰
燼
裡
；
而
第
二
種
解
讀
則
重
新
拾
起
政
治
，

並
試
圖
改
造
政
治
°

最
後
，

總
會
有
人
從
尼
采
的
思
想
中
找
到
一

種
他
們
所
認
為
的
，

對
政
治
是
什
麼
的
純
粹
表
述
°

政
治

是
簡
潔
、

無
情
、

無
幻
想
的
°

他
們
認
為
尼
采
發
現
了
，

在
現
代
社
會
的
所
有
政
治
空
談
背
後
，

存
在
著
一

些
更
基
本
的
、

更
殘
酷
的
、

更
具
支
配
力
的
也
更
階
級
化
的
事
物
，

而
我
們
必
須
要
正
視
它
們
°

因
為
除
非
我

們
理
解
到
，

在
我
們
的
政
治
中
，

存
在
著
一

些
我
們
這
些
現
代
的
、

自
由
主
義
的
、

民
主
的
基
督
徒
(
如
果
我

們
仍
然
是
基
督
徒)

會
覺
得
難
以
接
受
的
事
物
，

否
則
我
們
就
不
會
有
真
正
的
人
類
自
主
性
°

但
我
們
不
應
該

覺
得
這
些
事
物
難
以
接
受
，

因
為
這
也
是
我
們
的
一

部
分
°

有
時
這
種
對
尼
采
的
解
讀
被
稱
為
「
現
實
主
義」

(realis
m)
，

而
現
實
主
義
的
政
治
與
權
力
政
治
有
關
°

政
治
現
實
主
義
有
很
多
種
類
型
，
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現

實
主
義
都
讚
美
權
力
的
行
使
，

也
不
是
所
有
現
實
主
義
都
為
權
力
所
帶
來
的
不
道
德
行
為
辯
護
°

但
確
實
有
一

些
尼
采
的
讀
者
希
望
這
樣
做
，

這
在
二
十
世
紀
上
半
葉
尤
其
如
是
°

也
正
是
這
些
人
破
壞
了
尼
采
的
名
聲
°

那
些
人
不
是
尼
采
°

尼
采
亦
不
是
他
的
追
隨
者
°

尼
采
是
那
位
認
為
我
們
即
將
踏
上
漫
長
時
間
以
來
第
一

次
航
行
、

走
向
開
闊
海
洋
的
哲
學
家
°

我
認
為
尼
采
並
不
受
限
於
第
三
種
解
讀
°

我
認
為
尼
采
屬
於
第
一

種
或

第
二
種
解
讀
°

尼
采
不
是
那
位
想
讓
我
們
撕
下
面
紗
，

看
到
政
治
真
實
樣
貌
的
哲
學
家
°

尼
采
是
那
位
想
讓
我

們
撕
下
面
紗
，

然
後
看
看
我
們
能
對
政
治
做
些
什
麼
的
哲
學
家
°

而
他
說
，

我
們
可
以
做
到
任
何
我
們
想
做
的

事
情
°



尼
采
於
＿

八
四
四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出
生
在
萊
比
錫
附
近
的
村
莊
羅
肯
°
＿

八
四
九
年
，
在
他
的
父
親

去
世
後
，
尼
采
在
＿

個
周
遭
滿
是
女
性
的
環
境
中
長
大
，
他
與
母
親
丶

祖
母
丶
兩
位
姑
姑
以
及
妹
妹
伊

麗
莎
白
一

同
生
活
°
在
他
年
少
時
期
，
尼
采
計
畫
追
隨
父
親
的
腳
步
進
入
教
會
°
他
獲
得
了
在
著
名
的

舒
爾
普
福
爾
塔
學
校
的
獎
學
金
，
並
在
神
學
和
古
典
學
方
面
表
現
優
異
(
他
的
數
學
成
績
則
沒
有
那
麼

突
出)
°
他
繼
績
在
大
學
深
造
，
但
因
為
個
人
的
信
仰
危
機
放
棄
修
習
神
學
°
在
那
之
後
，
年
僅
二
十
四

歲
丶
尚
未
完
成
博
士
學
位
的
他
，
被
任
命
為
巴
塞
爾
大
學
有
史
以
來
最
年
輕
的
古
典
語
言
學
教
授
°
搬
到

瑞
士
後
，
他
放
棄
了
普
魯
士
國
籍
，
並
在
剩
餘
的
人
生
中
保
持
著
無
國
籍
的
身
分
°
尼
采
＿

生
飽
受
嘔

吐
丶
偏
頭
痛
和
慢
性
疼
痛
的
折
磨
°
到
他
二
十
多
歲
時
，
他
的
視
力
已
經
開
始
衰
退
°
為
了
保
護
眼
睛
免

受
陽
光
的
傷
害
，
他
戴
著
有
色
眼
鏡
°
在
瑞
士
，
尼
采
與
作
曲
家
理
查
．

華
格
納
成
為
密
友
°
尼
采
認
為

華
格
納
是
菁
英
文
化
的
典
範
，
而
當
時
歐
洲
正
見
證
著
社
會
主
義
和
無
產
階
級
運
動
的
興
起
，
它
們
威

脅
著
要
摧
毀
這
種
文
化
°
他
的
第
＿

部
重
要
作
品
《
悲
劇
的
誕
生
》
(T
he
Bi
rth
 of
 
Tra
ge
dy)
，
有
極
大

部
分
是
在
華
格
納
家
中
寫
成
的
°
然
而
，
這
段
友
誼
以
糟
糕
的
結
局
告
終
°
其
中
一

個
原
因
是
華
格
納

認
為
，
尼
采
的
健
康
問
題
源
於
他
長
期
手
淫
的
習
慣
°
最
終
，
健
康
狀
況
迫
使
尼
采
辭
去
教
授
職
務
，

成
為
全
職
作
家
°
有
＿

段
時
間
，
尼
采
與
哲
學
家
保
羅
．

瑞
(
Pa
ul
R
ee)

和
才
華
橫
溢
的
俄
羅
斯
心
理

學
家
露
．

安
德
烈
亞
斯
I

莎
樂
美
(L
o
u
An
dreas'
Salo
m
e)
一

起
在
一

個
智
識
分
子
的
社
群
裡
活
動
°

這
段
三
角
關
係
在
莎
樂
美
多
次
拒
絕
尼
采
的
求
婚
後
破
裂
，
莎
樂
美
與
瑞

同
前
往
柏
林
定
居
，
獨
留



尼
采
°
到
了
一

八
八
O
年
代
，
尼
采
幾
乎
沒
有
朋
友
，
而
且
對
鴉
片
類
藥
物
上
癮
°
然
而
，
這
個
十
年

對
他
來
說
是
創
作
力
豐
富
的
時
期
°

在
《
快
樂
的
知
識》
、
《
查
拉
圖
斯
特
拉
如
是
說》
(T
h
us
S
p
o
ke
 

Zarath
ustra)
、
《
善
惡
的
彼
岸》
(
Beyon
d
Go
o
d
 an
d
 Evil)
，
和
《
道
德
系
譜
學》

等
書
中
，
尼
采

猛
烈
抨
擊
了
傳
統
的
虔
誠
信
仰
，
包
括
從
基
督
信
仰
承
襲
而
來
的
「
奴
隸
心
態」
°
他
那
逼
人
的
修
辭
與

充
滿
格
言
色
彩
的
寫
作
風
格
，
對
許
多
來
讀
者
說
太
過
刺
激
°
他
不
得
不
自
費
出
版
《
善
惡
的
彼
岸》
°

在
一

八
八
九
年
，

扈
米
在
義
大
利
的
都
靈
街
頭
精
神
崩
潰
°
他
最
終
停
止
訴
說
，
但
寫
了
許
多
精
神
錯
亂

的
信
件
，
並
署
名
「
被
釘
上
十
字
架
的
人」
°
尼
采
最
後
的
幾
年
是
在
他
反
猶
的
妹
妺
伊
麗
莎
白
照
料
下

度
過
，
她
將
扈
米
的
一

些
作
品
重
新
包
裝
成
納
粹
思
想
的
早
期
哲
學
°
尼
采
於
＿

九
O
0
年
死
於
中
風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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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俄
羅
斯
革
命
》

(
T
H
E
 R
USSIA
N
 
RE
V
OL
UTI
O
N,
 

8
)
 

層

反
戰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
國

從
資
本
主
義
到
帝
國
主
義

·
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僵
化
與
妥
協

·

列
寧
的
中
央
集
權
主
義

·

盧
森
堡
對
列
寧
的
批
評

0

盧
森
堡
革
命
旅
程
的
終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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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戰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
從
各
種
意
義
上
來
說
，

羅
莎
．

盧
森
堡
的
一

生
充
斥
著
各
式
各
樣
的
革
命
°

她
的
生
命
歷
程
充
滿
危
險
°

她
花
了
相
當
長
的
時
間
在
監
獄
裡
，

並
且
經
常
處
於
人
身
危
險
的
威
脅
之
中
°

無
論
就
個
人
生
命
歷
程
或
政
治

生
涯
而
言
，

充
斥
革
命
的
經
驗
總
是
動
盪
難
安
°

而
盧
森
堡
也
曾
公
開
表
示
，

她
的
私
人
關
係
也
經
歷
著
同
樣

的
動
盪
°

她
有
著
局
外
人
的
一

生
°

她
是
一

個
身
處
在
男
人
主
導
的
世
界
中
的
女
人
。

她
是
一

名
活
在
一

個
以

反
猶
情
結
著
稱
時
代
裡
的
猶
太
人
°

她
是
波
蘭
人
，

但
她
成
年
人
生
的
多
數
時
間
都
身
處
在
德
國
人
的
社
會

裡
°

儘
管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的
一

生
充
滿
了
戲
劇
張
力
與
動
盪
，

但
我
們
仍
然
可
以
很
清
楚
地
指
出
她
一

生
中
最

糟
糕
的
一

天
°

或
者
更
準
確
地
說
，

在
她
生
命
的
最
後
一

天
到
來
前
，

她
所
經
歷
的
最
糟
糕
的
一

天
°

在
一

九

一

九
年
一

月
十
五
日
，

盧
森
堡
被
人
謀
殺
了
，

享
年
四
十
七
歲
°

但
在
這
個
可
怕
的
日
子
到
來
之
前
，

盧
森
堡

經
歷
最
糟
糕
的
事
情
，

發
生
於一

九
一

四
年
八
月
四
日
°

那
是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的
日
子
°

但
更
具
體
地

說
，

對
盧
森
堡
而
言
，

最
糟
糕
的
是
那
天
在
德
國
議
會
裡
所
發
生
的
事
°

在
一

九
一

四
年
時
，

德
國
已
經
有
了
一

個
由
民
主
選
舉
所
產
生
的
國
家
議
會
，

但
當
時
的
議
會
仍
然
是
虛

假
的
政
府
機
關
°

它
無
法
與
英
國
西
敏
寺
的
議
會
相
比
，

因
為
它
沒
有
西
敏
寺
議
會
所
享
有
的
政
治
權
威
°

德

國
依
然
是
一

個
由
皇
帝
威
廉
二
世
(
Kaiser
Wi
lhel
m
 II)

統
治
的
專
制
政
權
，

皇
帝
得
以
任
命
自
己
的
部
長
，

而
國
家
議
會
無
權
阻
止
他
°

議
會
也
無
法
對
失
職
的
部
長
提
請
不
信
任
案
並
要
求
官
員
辭
職
，

而
這
正
是
英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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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會
最
重
要
的
政
治
權
力
°
然
而
，
德
國
議
會
當
時
的
選
民
基
礎
，
遠
比
西
敏
寺
要
來
得
寬
廣
許
多

德
國

議
會
選
舉
賦
予
了
近
乎
所
有
成
年
男
性
投
票
權
°
所
有
工
人
階
級
的
男
性
都
可
以
在
德
國
投
票
°
在一

九一

四

年
，
德
國
議
會
中
最
大
的
政
治
集
團
是
由
社
會
主
義
者
所
組
成
的

他
們
大
多
數
是
社
會
民
主
黨
(
Social

De
mocratic
 Pa
rty
，
簡
稱
S
P
D)

的
成
員

這
些
人
完
全
信
奉
馬
克
思
主
義
原
則
°
至
少
在
他
們
自
己
的

心
中
，
他
們
仍
舊
是
革
命
者
，
哪
怕
他
們
已
經
不
再
試
圖
掀
起
顛
覆
性
的
政
治
革
命
°

德
國
議
會
所
擁
有
的
、
唯一

的
重
要
政
治
權
力
，
是
批
准
或
否
決
政
府
的
預
算
，
這
包
含
了
對
政
府
發
起

公
債
和
其
他
財
務
政
策
的
否
決
權
°
而
在一

九一

四
年
八
月
四
日
，
由
多
數
社
會
主
義
民
選
代
表
所
構
成
的
議

會
，
被
要
求
是
否
批
准
當
時
人
所
謂
的
「
戰
爭
公
債」
°
「
戰
爭
公
債」

是
當
時
德
國
政
府
所
發
起
的
公
債
計

畫
，
其
目
的
是
用
來
資
助
德
國
，
使
其
有
充
分
的
財
務
得
以
參
與
即
將
到
來
的
戰
爭
°
對
於
坐
在
旁
聽
席
上
的

盧
森
堡
來
說
，
這
項
議
案
的
答
案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°
她
也
是一

名
社
會
主
義
者
，
她
非
常
了
解
社
會
民
主
黨
是

個
派
系
眾
多
的
政
黨
，
內
部
又
細
分
為
各
種
不
同
的
集
團
°
其
中
有
正
統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和
修
正
主
義
者
，

有
國
際
主
義
者
和
民
族
主
義
者
，
有
務
實
派
也
有
理
想
派
°
盧
森
堡
對
這
些
立
場
都
有
明
確
的
看
法
，
但
她
認

為
在
這
樣
的
時
刻
裡
，
他
們
應
該
至
少
要
有一

點
共
識
，
即
反
對
戰
爭
。
戰
爭
與
他
們
所
有
人
所
堅
持
的
理
念

背
道
而
馳
°
這
些
人
以
各
自
的
方
式
，
堅
信
工
人
階
級
該
如
何
團
結
°
他
們
以
各
自
的
方
式
相
信
，
社
會
主
義

的
工
作
是
用
以
團
結
工
人
階
級
對
抗
統
治
階
級
的
思
想
°
儘
管
立
場
與
理
由
各
異
，
但
他
們
都
相
信
美
好
的
日

子
將
會
到
來
°
他
們
的
工
作
不
是
為
統
治
階
級
提
供
權
力
基
礎
，
從
而
導
致
工
人
們
自
相
殘
殺
°
他
們
的
工
作

不
是
投
票
支
持
戰
爭
公
債
，
讓
德
國
工
人
得
以
去
殺
害
法
國
工
人
、
比
利
時
工
人
、
英
國
工
人
，
以
及
平
民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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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資
本
主
義
到
帝
國
主
義

對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來
說
，

這
個
答
案
是
如
此
地
顯
而
易
見
，

以
至
於
她
根
本
無
法
理
解
當
天
所
發
生
的
事

情
，

並
為
此
感
到
極
度
震
驚
°

當
天
發
生
的
事
情
是
，

她
所
在
的
政
黨
(
德
國
的
革
命
社
會
主
義
政
黨)

全
體

一

致
投
票
支
持
戰
爭
公
債
，

從
而
准
許
了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°

就
連
她
的
同
事
、

激
進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卡
爾
·

李
卜
克
內
西
(
Ka
rl
Li
e
b
kn
echt
，

他
將
在
一

九
一

九
年
一

月
，

與
盧
森
堡
一

同
遭
人
謀
殺)
'

也
為
了
維
繫

黨
內
團
結
而
投
票
支
持
了
戰
爭
公
債
°

對
盧
森
堡
來
說
，

這
無
疑
是
背
叛
°

當
她
親
眼
目
睹
了
自
己
所
信
仰
的
政
黨
，

做
出
了
與
她
的
立
場
全
然
相
反
的
決
定
時
，

她
一

度
萌
生
了
自

殺
的
念
頭
°

她
認
為
，

也
許
在
那
一

刻
，

她
的
生
命
已
然
結
束
，

因
為
驅
使
她
的
一

切
都
變
得
毫
無
意
義
°

然

而
，

這
種
絕
望
的
感
受
並
沒
有
持
續
太
久
°

她
很
快
地
就
意
識
到
，

自
己
必
須
做
些
什
麼
°

對
於
一

個
真
正
的

革
命
者
來
說
，

在
發
生
了
這
樣
的
事
情
之
後
，

剩
下
所
能
做
的
事
只
有
一

件
，

那
就
是
停
止
戰
爭
°

如
果
戰
爭

是
革
命
社
會
主
義
的
對
立
面
，

那
麼
從
那
一

天
開
始
，

作
為
一

名
支
持
革
命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所
要
做
的
，

就
是

竭
盡
全
力
終
結
戰
爭
°

結
束
戰
爭
，

將
成
為
真
正
的
革
命
行
動
°

在
形
塑
出
這
個
想
法
的
過
程
裡
，

盧
森
堡
的

思
維
變
得
與
同
時
代
裡
的
另
一

個
人
愈
發
相
似
°

那
個
人
同
樣
也
是
革
命
者
，

但
在
最
終
卻
成
為
了
盧
森
堡
的

宿
敵
°

他
的
名
字
是
弗
拉
迪
米
爾
．

列
寧
(
Vla
d
im
ir
Len
in)
°

 
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對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的
反
應
，

有
三
個
層
面
與
列
寧
的
反
應
極
其
相
似
°

首
先
，
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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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對
戰
爭
成
因
的
理
解
相
仿
。

對
他
們
來
說
，

是
帝
國
主
義
導
致
了
這
場
衝
突
，

這
樣
的
解
釋
符
合
了
對
馬
克

思
(
Ka
rl

Ma
rx)

的
正
統
詮
釋
°

正
如
馬
克
思
所
理
解
的
，

帝
國
主
義
是
資
本
主
義
的
最
終
階
段
°

當
資
本

主
義
無
法
以
其
他
方
式
處
理
其
內
部
矛
盾
時
，

就
會
採
取
帝
國
擴
張
的
方
式
來
化
消
其
社
會
內
部
的
衝
突
°

根

據
經
典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，

資
本
主
義
最
終
無
法
自
我
延
續
，

因
為
資
本
主
義
的
生
產
數
終
將
遠
超
社
會
所

能
夠
消
費
承
擔
的
，

而
這
又
是
導
因
於
資
本
主
義
的
剝
削
性
質
°

資
本
主
義
藉
由
剝
削
工
人
來
實
現
利
潤
，

而

這
種
剝
削
意
味
著
工
人
得
到
的
報
酬
遠
低
於
他
們
勞
動
的
價
值
，

從
而
使
資
本
家
能
夠
從
工
人
生
產
的
商
品
中

獲
得
利
潤
°

但
如
果
工
人
已
然
因
為
這
樣
的
機
制
深
陷
貧
困
，

又
有
誰
來
購
買
這
些
生
產
的
獲
利
商
品
呢
？
這

正
是
為
什
麼
資
本
主
義
深
受
生
產
過
剩
的
危
機
所
困
擾
，

也
是
為
什
麼
資
本
主
義
企
業
會
倒
閉
°

因
此
，

當
你

有
過
多
的
商
品
無
法
銷
售
，

也
沒
有
人
有
能
力
購
買
，

那
麼
你
該
怎
麼
辦
呢
？
這
個
思
路
指
出
，

你
會
開
始
建

立
一

個
帝
國
，

把
剩
餘
的
商
品
轉
移
到
海
外
。

帝
國
主
義
是
資
本
主
義
生
產
過
剩
的
延
伸
，

因
為
帝
國
主
義
是

資
本
家
為
了
找
到
新
市
場
所
採
取
的
征
服
手
段
°

而
這
裡
的
征
服
，

就
是
字
面
意
思
上
的
武
力
征
服
°

然
而
，

帝
國
主
義
並
無
法
根
本
地
改
變
資
本
主
義
的
內
在
邏
輯
，

而
這
種
邏
輯
仍
然
是
資
本
主
義
的
致
命

缺
陷
。

藉
由
帝
國
擴
張
來
拓
展
市
場
，

只
是
推
遲
了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最
終
崩
潰
的
到
來
，

而
且
這
種
推
遲
最
終

只
會
引
發
更
大
規
模
的
、

國
際
層
面
上
的
崩
潰
，

因
為
各
個
帝
國
之
間
會
為
了
保
護
各
自
的
附
屬
市
場
而
產
生

衝
突
。

對
於
盧
森
堡
和
列
寧
來
說
，

這
就
是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的
本
質
。
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是
帝
國
之
間
，

為

了
避
免
各
自
經
濟
系
統
最
終
不
可
避
免
的
崩
潰
而
展
開
的
戰
爭
°

所
有
主
要
的
參
戰
國
都
是
帝
國
主
義
列
強
，

而
這
絕
非
巧
合
：
大
英
帝
國
、

法
蘭
西
帝
國
、

比
利
時
帝
國
、

俄
羅
斯
帝
國
、

德
意
志
帝
國
、

奧
匈
帝
國
、

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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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曼
帝
國
，

以
及
一

九
一

七
年
後
的
美
利
堅
帝
國
°

這
場
戰
爭
是
一

場
資
本
帝
國
主
義
的
災
難
°

羅
莎
·

盧
森

堡
和
列
寧
都
明
白
，

在
這
個
脈
絡
下
，

最
具
影
響
力
的
革
命
行
動
就
是
結
束
這
場
戰
爭
°

他
們
作
為
革
命
者

的
職
責
，

就
是
竭
盡
所
能
地
結
束
這
場
戰
爭
，

而
這
尤
其
是
因
為
戰
爭
的
終
結
，

很
可
能
也
意
味
著
資
本
主
義

的
終
結
°

盧
森
堡
深
信
這
一

點
，

列
寧
也
如
此
堅
信
°

最
終
，

列
寧
也
確
實
終
結
了
俄
羅
斯
的
戰
爭
與
資
本
主

義
°

他
們
最
後
一

個
共
同
的
想
法
是
，

俄
羅
斯
可
能
是
推
翻
資
本
主
義
世
界
的
起
點
°

兩
人
之
間
的
差
別
在

於
，

對
列
寧
來
說
，

這
是
他
自
始
至
終
根
深
柢
固
的
信
念
，

而
對
盧
森
堡
而
言
，

她
是
後
來
才
開
始
擁
抱
這

樣
的
想
法
°

對
他
們
兩
人
來
說
，

在
衝
突
已
然
拓
展
至
全
球
的
情
境
下
，

革
命
可
以
在
任
何
地
方
爆
發
°

這
並

不
一

定
意
味
著
革
命
首
先
會
發
生
在
像
德
國
這
樣
的
先
進
工
業
社
會
，

哪
怕
盧
森
堡
成
年
後
的
多
數
時
間
，

都

在
德
國
進
行
革
命
行
動
°

根
據
正
統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理
論
(
尤
其
在
盧
森
堡
所
身
處
的
德
國
智
識
界)
,

推
倒

資
本
主
義
的
革
命
可
能
先
在
俄
羅
斯
爆
發
，

這
是
不
尋
常
的
想
法
°

許
多
德
國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對
俄
羅
斯
持
有

一

種
居
高
臨
下
的
想
法
，

認
為
俄
羅
斯
是
一

個
落
後
的
農
民
社
會
，

也
是
一

個
神
權
政
治
主
導
社
會
°

俄
羅
斯

帝
國
當
然
是
一

個
帝
國
，

但
這
個
帝
國
的
社
會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更
像
是
中
世
紀
社
會
，

而
非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社

會
°

沙
皇
政
權
是
封
建
時
代
的
遺
留
°

俄
羅
斯
的
農
民
直
到
幾
代
之
前
都
還
是
農
奴
°

也
因
此
，

這
裡
不
太
可

能
是
無
產
階
級
革
命
爆
發
的
地
方
，

因
為
俄
羅
斯
的
無
產
階
級
規
模
過
小
，

與
農
民
的
數
量
相
比
也
仍
舊
太
微

不
足
道
°

俄
羅
斯
的
工
業
落
後
，

社
會
也
非
常
古
老
°

德
國
又
或
是
英
國
、

美
國
，

也
可
能
是
法
國
，

甚
至
是

比
利
時
，

這
些
國
家
才
擁
有
成
熟
的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
也
才
為
工
人
革
命
提
供
了
成
熟
的
環
境
°

俄
羅
斯
在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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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路
上
遠
遠
落
後
°

這
種
典
型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思
維
，

在
後
來
被
證
明
是
錯
誤
的
°

但
在
人
們
意
識
到
這
樣
的
思
維
有
誤
之

前
，

它
已
經
導
致
了
夠
多
的
荒
謬
，
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也
經
歷
過
太
多
讓
人
深
感
痛
苦
的
曲
解
°

對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而
言
，
一

九
一

四
年
八
月
四
日
就
見
證
了
這
種
思
維
最
荒
誕
的
表
述
方
式
°

當
時
社
會
主
義
者
試
圖
辯

解
，

他
們
為
什
麼
又
是
如
何
可
能
去
投
票
支
持
一

場
與
他
們
的
信
念
背
道
而
馳
的
戰
爭
°

其
中
一

個
辯
解
的
論

點
是
，

在
德
國
與
俄
羅
斯
的
戰
爭
中
，

先
進
的
德
意
志
工
業
國
家
勢
必
將
會
戰
勝
落
後
的
俄
羅
斯
°

這
將
加
速

俄
羅
斯
社
會
的
進
程
，

使
得
俄
羅
斯
社
會
開
始
迎
頭
趕
上
德
國
的
社
會
，

進
而
使
得
俄
羅
斯
能
更
快
擁
有
與
德

國
相
仿
的
、

讓
革
命
有
可
能
發
生
的
社
會
情
境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
這
是
全
然
荒
誕
的
胡
言
亂
語
°

人
們
不
應
該

用
戰
爭
得
以
轉
化
俄
羅
斯
，

將
它
從
封
建
社
會
轉
化
為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
從
而
賦
予
俄
羅
斯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的

前
置
條
件
，

並
以
此
名
義
來
為
這
場
戰
爭
辯
護
°

她
和
列
寧
都
看
穿
了
這
種
智
識
偽
善
°

戰
爭
不
是
一

種
重
整

社
會
情
境
的
手
段
，

它
單
純
是
血
腥
的
屠
殺
與
契
機
°

盧
森
堡
漸
漸
認
為
，

俄
羅
斯
可
能
成
為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的
發
源
地
。

這
個
想
法
，

有
一

部
分
來
自
於
她
出

生
與
成
長
於
波
蘭
的
個
人
經
歷
°

她
一

生
都
在
見
證
波
蘭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和
革
命
者
之
間
，

對
革
命
何
時
以
及

會
如
何
被
實
踐
所
展
開
的
激
烈
辯
論
°

在
這
個
議
題
上
，

我
們
又
再
次
見
到
某
種
傳
統
論
點
，

而
這
種
論
點
同

樣
源
自
德
國
°

它
認
為
，

在
當
時
還
不
是
獨
立
國
家
的
波
蘭
，

需
要
來
自
外
界
的
幫
助
才
能
為
即
將
到
來
的
革

命
做
好
準
備
°

波
蘭
是
一

個
被
兩
個
強
大
國
家
瓜
分
的
民
族
°

波
蘭
的
西
邊
是
德
國
，

東
邊
則
是
俄
羅
斯
°

根

據
正
統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理
論
(
儘
管
盧
森
堡
認
為
這
是

二
個
不
那
麼
充
分
的
理
論)
,

波
蘭
境
內
更
靠
近
德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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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區
塊
會
更
加
發
達
，

因
為
德
國
是
一

個
比
俄
羅
斯
更
先
進
的
社
會
°

西
波
蘭
發
生
改
革
的
可
能
性
，
一

定
會

比
境
內
那
些
仍
然
被
俄
羅
斯
文
化
傳
統
與
制
度
，

以
及
俄
羅
斯
農
民
習
俗
所
束
縛
的
區
域
更
高
，

因
為
它
也
比

東
部
更
加
「
進
步」
。

按
照
這
樣
的
詮
釋
，

封
建
的
東
部
將
落
後
於
工
業
化
的
西
部
°

對
此
，

盧
森
堡
的
回
應

是
：
這
也
許
在
理
論
上
是
有
可
能
的
，

但
你
們
這
些
正
在
理
論
化
波
蘭
發
展
將
在
什
麼
地
方
發
生
的
德
國
人
，

有
沒
有
實
際
去
過
波
蘭
？
因
為
波
蘭
真
正
的
發
展
，

並
沒
有
發
生
在
西
部
，

而
是
在
東
部
°

那
些
依
賴
著
俄
羅

斯
的
波
蘭
地
域
遠
比
依
賴
德
國
的
地
區
更
加
發
達
，

也
更
加
工
業
化
°

那
麼
，

要
如
何
在
理
論
上
解
釋
這
樣
的
現
實
呢
？
盧
森
堡
有
自
己
的
答
案
：
俄
羅
斯
是
一

個
帝
國
°

無
論

處
於
資
本
主
義
的
哪
個
階
段
，

資
本
主
義
的
作
法
都
是
試
圖
控
制
市
場
°

先
進
的
資
本
主
義
並
不
是
單
純
地
讓

市
場
的
力
量
自
由
發
揮
，

因
為
如
果
這
樣
做
，

資
本
主
義
只
會
自
我
毀
滅
°
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必
須
明
白
，

資
本

家
總
是
在
尋
求
壟
斷
市
場
、

限
制
競
爭
，

並
控
制
著
他
們
可
以
把
商
品
賣
給
誰
，

以
及
在
哪
裡
銷
售
，

以
免
自

己
陷
入
破
產
的
境
況
°

而
這
正
是
帝
國
的
效
用
所
在
，

也
正
是
資
本
家
與
帝
國
主
義
結
盟
的
原
因
—_
|
帝
國

主
義
提
供
了
資
本
家
為
求
生
存
所
需
的
控
制
力
°

因
此
，

正
是
俄
羅
斯
統
治
的
帝
國
屬
性
，

使
得
東
波
蘭
在
資

本
主
義
控
制
的
條
件
下
得
以
發
展
，

因
此
這
也
推
翻
了
「
愈
接
近
德
國
就
愈
接
近
革
命」

的
思
路
°

盧
森
堡
認

為
，

與
這
樣
的
思
路
截
然
相
反
的
情
況
，

至
少
是
有
可
能
的
°
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僵
化
與
妥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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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森
堡
依
然
相
信，
德
國
已
經
準
備
好
進
行
革
命°
或
者
更
明
確
地
說，
她
認
為
幾
乎
所
有
地
方
都
已
經

成
熟
到
可
以
進
行
革
命
了
。
但
她
無
法
接
受
「
俄
羅
斯，
進
而
波
蘭，
必
須
等
待
條
件
成
熟
才
能
發
生
革
命」

這
樣
的
想
法°
她
還
認
為
波
蘭
民
族
主
義
是一
個
錯
誤
。
盧
森
堡
堅
決
反
對
波
蘭
需
要
先
成
為一
個
獨
立
的
民

族
國
家，
才
能
走
上
革
命
變
革
的
道
路
這
種
思
維
°
她一
生
都
是一
位
徹
底
的
國
際
主
義
者，
在
她
心
中，

這
就
是
成
為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的
真
正
意
義
°
馬
克
思
主
義
在
本
質
上
是一
種
國
際
主
義
的
學
說，
否
則
它
便
什

麼
也
不
是
°
然
而，
這
樣
的
思
想
卻
與
民
族
主
義
的
原
則
混
淆
了，
甚
至
其
創
始
人
也
對
民
族
主
義
做
了
妥

協
°
在一
八
四
八
年，
卡
爾·
馬
克
思
和
斐
特
烈·
恩
格
斯
(Frie
drich
Engels)
所
撰
寫
的
《
共
產
黨
宣
言》

(The
 Co
m
munist
 
Man
ifesto)
，
原
本
是一
份
自
豪
的
國
際
主
義
論
述
°
在
十
九
世
紀
下
半
葉，
本
書
被
翻
譯

成
多
種
語
言，
通
常
也
附
帶
地
翻
譯
了
由
恩
格
斯
專
門
為
各
個
譯
本
所
撰
寫
的
新
序
言
°
在一
八
九
二
年
出
版

的
波
蘭
版
序
言
裡，
恩
格
斯
坦
言，
儘
管
更
廣
泛
的
革
命
運
動
必
然
是
帶
有
國
際
性
質
的，
然
而
波
蘭
民
族
主

義
仍
然
是一
股
不
容
忽
視
的
革
命
驅
力，
並
且
應
該
受
到
鼓
勵°
(
恩
格
斯
寫
道
：
「
恢
復一
個
獨
立
且
強
大

的
波
蘭，
不
僅
僅
是
波
蘭
人
的
事，
更
是
關
乎
我
們
所
有
人
的
事
°
」)
盧
森
堡
尊
敬
恩
格
斯，
但
她
厭
惡
這

種
以
革
命
原
則
為
代
價
來
迎
合
民
族
認
同
的
行
為
°

盧
森
堡
對
波
蘭
民
族
主
義
的
高
度
不
信
任，
與
她
在
各
種
形
式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正
統
論
述
中
所
分
辨
的
特

質
有
關
：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同
時
過
於
僵
化
又
過
於
靈
活°
僵
化
之
處
在
於，
它
假
定
社
會
必
須
經
歷
某
些
階

段，
才
能
準
備
好
進
行
無
產
階
級
革
命°
要
先
經
歷
過
這
些
，
最
終
才
能
實
踐
共
產
主
義
的
烏
托
邦。
這
種
正

統
但
僵
化
的
觀
點，
根
據
社
會
狀
態
的
進
程，
對
各
個
社
會
進
入
「
應
許
之
地」
的
遠
近
程
度
進
行
排
序
°
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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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
甚
至
還
不
是
一

個
獨
立
的
國
家
，

因
此
它
仍
然
必
須
經
歷
其
國
家
的
資
產
階
級
自
由
革
命
，

擺
脫
封
建
的
俄

羅
斯
帝
國
統
治
，

才
能
有
條
件
發
生
革
命
°

恩
格
斯
鼓
勵
波
蘭
的
革
命
運
動
與
民
族
主
義
運
動
結
合
，

以
加
速

這
一

進
程
°

這
就
是
僵
化
的
地
方
：
要
先
經
歷
第
一

階
段
，

然
後
是
第
二
階
段
，

才
能
迎
接
後
續
的
第
三
階
段
，

不
能

因
為
著
急
就
跳
過
第
二
階
段
以
期
能
更
快
抵
達
終
局
°

然
而
，

這
種
觀
點
也
帶
來
了
充
分
的
靈
活
度
和
實
踐
可

能
，

因
為
它
鼓
勵
了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與
各
種
不
曾
出
現
在
正
統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的
論
述
結
合
°

畢
竟
，

在

盧
森
堡
看
來
，

波
蘭
版
的
《
共
產
黨
宣
言
》

已
經
在
馬
克
思
主
義
絕
對
不
容
妥
協
的
本
質
上
(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
國
際
主
義
邏
輯)
'

與
民
族
主
義
妥
協
°

為
什
麼
得
以
如
此
呢
？
因
為
根
據
僵
化
的
邏
輯
，

在
進
入
革
命
階
段

前
，

人
們
不
論
做
出
什
麼
、

與
什
麼
樣
的
論
述
妥
協
都
不
重
要
，

這
些
都
只
是
革
命
前
期
的
準
備
而
已
°

我
們

可
以
在
現
階
段
做
出
妥
協
的
原
因
在
於
，
一

旦
我
們
最
終
抵
達
應
許
之
地
，

這
些
妥
協
也
都
會
被
清
除
°

盧
森
堡
意
識
到
這
兩
件
事
常
常
同
時
發
生
，

並
為
此
深
感
痛
惜
°

她
意
識
到
，

那
些
最
僵
化
的
人
往
往
也

是
最
容
易
妥
協
的
人
，

因
為
他
們
認
為
這
些
妥
協
無
關
緊
要
°

他
們
認
為
自
己
可
以
這
樣
做
，

因
為
這
不
是
最

重
要
的
，

因
為
革
命
的
階
段
還
未
到
來
，

所
以
真
正
需
要
堅
守
原
則
的
時
刻
也
還
未
到
來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
波

蘭
民
族
主
義
扭
曲
了
馬
克
思
主
義
思
想
的
革
命
原
則
，

也
讓
人
們
分
心
了
。

革
命
者
真
正
的
工
作
不
是
為
民
族

獨
立
而
戰
，

而
是
要
為
國
際
革
命
而
戰
°

這
當
然
包
含
了
要
推
翻
沙
皇
統
治
的
箝
制
，

但
這
麼
做
的
原
因
不
僅

是
為
了
要
讓
波
蘭
獲
得
自
由
，

更
是
為
了
要
讓
所
有
人
獲
得
自
由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俄
羅
斯
可
能
是
革
命
的
真
正
發
源
地
，

這
一

觀
點
在
俄
羅
斯
革
命
中
得
到
了
證
實
°

但
這
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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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革
命
，

並
不
是
一

九
一

七
年
的
革
命
，

而
是
一

九
O
五
年
的
革
命
°

她
和
列
寧
的
想
法
，

都
隨
著
一

九
O
五

年
在
俄
羅
斯
所
發
生
的
事
情
得
到
強
化
，

儘
管
強
化
的
方
式
大
不
相
同
°

許
多
正
統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將
第
一

次

俄
羅
斯
革
命
(
人
們
有
時
候
會
如
此
稱
呼

了
九
O
五
年
革
命)
,

視
為
－

場
錯
誤
的
革
命
，

或
者
至
少
是

二
場

非
常
粗
糙
的
起
義
°

它
不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，

只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的
序
幕
°

由
於
俄
羅
斯
仍
然
是
封
建
的
、

神
權

的
、

沙
皇
統
治
的
農
業
社
會
，

它
必
須
先
經
歷
資
產
階
級
的
自
由
主
義
革
命
(
類
似
於

二
八
八
八
年
英
格
蘭
的

光
榮
革
命
或
一

七
八
九
年
的
法
國
大
革
命)
'

然
後
才
能
在
這
個
基
礎
上
進
行
無
產
階
級
革
命
°

因
此
，

許
多
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認
為
，
一

九
O
五
年
的
革
命
是
一

場
他
們
應
該
旁
觀
而
不
應
該
共
襄
盛
舉
的
革
命
°

先
讓
資

產
階
級
來
開
展
他
們
的
革
命
，

然
後
再
看
看
革
命
後
的
形
勢
如
何
°

這
場
革
命
看
起
來
肯
定
不
像
是
無
產
階
級

革
命
°

它
是
由
各
種
不
同
的
力
量
推
動
的
°

當
時
的
農
民
起
義
，

工
人
罷
工
，

但
資
產
階
級
也
在
罷
工
。

甚
至

資
本
家
(
中
產
階
級)

也
在
要
求
徹
底
的
變
革
o

他
們
想
推
翻
沙
皇
，

或
者
至
少
想
讓
沙
皇
做
出
重
大
讓
步
：

實
現
政
治
自
由
、

憲
政
秩
序
與
現
代
化
°

他
們
的
重
點
是
推
動
選
舉
制
度
，

選
出
一

個
負
責
制
定
新
憲
法
的
議

會
，

並
在
憲
法
中
確
立
自
由
權
利
，

例
如
宗
教
自
由
和
新
聞
自
由
°

正
統
的
古
典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怎
麼
會
對
這

些
內
容

資
產
階
級
的
選
舉
、

資
產
階
級
所
在
意
的
事
物
、

資
產
階
級
的
自
由
|
|'
感
興
趣
呢
？
因
此
，

對

他
們
來
說
，

這
是
場
錯
誤
的
革
命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這
種
態
度
是
荒
謬
的
，

列
寧
也
認
為
這
是
荒
謬
的
°
一

九
0
五
年
，

列
寧
寫
了
一

系
列
犀
利

的
文
章
，

基
本
上
指
出
：
如
果
我
們
自
稱
是
革
命
者
，

而
這
是
一

場
革
命
，

那
我
們
為
什
麼
要
旁
觀
？
列
寧
認

為
，

如
果
革
命
是
我
們
的
信
念
所
在
，

那
麼
如
果
有
一

場
革
命
看
起
來
不
像
我
們
想
要
的
革
命
，

那
我
們
應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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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親
身
參
與
革
命
，

並
改
變
革
命
的
訴
求
，

將
革
命
轉
化
成
我
們
想
要
的
革
命
°

他
開
了
一

個
壓
根
不
好
笑
的

笑
話
，

但
我
認
為
這
可
能
是
列
寧
最
接
近
於
說
出
一

個
發
自
內
心
的
笑
話
的
時
刻
°

他
說
，

那
些
過
於
僵
化
、

過
於
正
統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對
一

九
O
五
年
俄
羅
斯
革
命
的
態
度
，

就
像
那
些
被
跳
蚤
粉
廣
告
所
騙
的
人
一

樣
°

跳
蚤
粉
的
瓶
身
側
面
寫
著
：
「
使
用
說
明
：
首
先
抓
住
你
的
跳
蚤
，

然
後
倒
上
跳
蚤
粉
°
」

笑
點
在
於
，

如
果
你
已
經
抓
到
跳
蚤
了
，

你
怎
麼
還
會
需
要
跳
蚤
粉
呢
？
作
為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，

人
們
該
做
的
不
是
等
著
跳

蚤
被
抓
住
，

而
是
要
拿
著
跳
蚤
粉
撒
向
一

切
，

看
看
什
麼
害
蟲
會
死
去
，

然
後
自
信
地
認
為
，

死
去
的
東
西
本

來
就
是
害
蟲
°

列
寧
的
中
央
集
權
主
義

列
寧
是
那
種
積
極
主
動
的
革
命
者
，

而
盧
森
堡
在
許
多
面
向
上
也
是
如
此
°

但
他
們
對
一

九
O
五
年
俄
羅

斯
革
命
所
帶
來
的
啟
示
，

存
在
著
重
大
分
歧
°

分
歧
之
處
在
於
，

列
寧
認
為
，

要
實
現
他
們
想
要
的
革
命
，

需

要
來
自
布
爾
什
維
克
黨
強
有
力
的
、

自
上
而
下
的
領
導
°

列
寧
是
一

個
中
央
集
權
主
義
者
°

他
相
信
，

如
果
這

場
革
命
出
現
偏
差
，

馬
克
思
主
義
知
識
分
子
領
導
的
緊
密
組
織
應
該
負
責
將
它
引
向
正
確
的
方
向
°
一

九
O
五

年
革
命
後
續
所
造
成
的
混
亂
和
動
盪
不
安
，

都
表
明
了
工
人
並
不
知
道
自
己
在
做
什
麼
，

也
不
知
道
自
己
真
正

想
追
求
的
是
什
麼
°

他
們
對
自
己
試
圖
實
現
的
目
標
為
何
，

以
及
應
該
與
誰
合
作
感
到
困
惑
°

是
要
與
農
民
合

作
，

還
是
與
資
產
階
級
，

又
或
者
要
與
沙
皇
合
作
呢
？
但
是
列
寧
身
邊
的
人
毫
不
困
惑
：
他
們
知
道
自
己
想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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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麼
°

黨
的
職
責
是
抓
住
工
人
的
領
子

必
要
時
拳
打
腳
踢
及
尖
叫

拖
著
他
們
也
要
帶
他
們
進
入
共
產

社
會
的
應
許
之
地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
列
寧
的
態
度
是
錯
誤
的
°

在
一

九
0
五
年
，

她
提
出
了
自
己
對
第
一

次
俄
羅
斯
革
命
的
另

一

種
解
釋
，

並
用
一

個
詞
來
概
括
：
「
自
發
性」
。

革
命
必
須
是
一

種
自
發
的
行
為
。

她
的
意
思
是
，

唯
有
在

革
命
開
始
之
後
，

人
們
才
能
從
革
命
的
過
程
裡
汲
取
革
命
帶
來
的
啟
示
°

人
們
同
時
要
藉
由
行
動
展
開
革
命
丶

引
導
著
革
命
的
方
向
，

卻
也
同
時
在
革
命
的
發
展
所
帶
來
的
變
化
裡
學
習
革
命
的
價
值
°

藉
由
如
此
，

革
命

將
會
教
育
革
命
者
，

讓
他
們
知
曉
革
命
的
目
的
與
意
義
為
何
°

這
是
盧
森
堡
與
列
寧
最
為
不
同
的
地
方
°

列
寧

認
為
，

他
和
那
些
與
他
有
相
同
思
想
的
知
識
分
子
菁
英
團
體
的
職
責
，

是
去
教
育
人
們
革
命
的
意
義
並
引
導
革

命
°

而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
知
識
分
子
應
該
被
革
命
的
經
驗
所
教
育
，

被
實
際
參
與
革
命
的
工
人
所
教
育
°

如
果
你

作
為
一

名
馬
克
思
主
義
革
命
者
進
入
工
廠
，

發
現
工
人
們
並
沒
有
在
爭
論
那
些
你
認
為
他
們
所
應
該
積
極
爭
取

的
目
標
，

你
要
做
的
並
不
是
要
教
化
他
們
，

而
是
應
該
試
圖
去
理
解
，

為
什
麼
他
們
沒
有
在
爭
論
那
些
、

你
認

為
是
革
命
價
值
的
事
物
°

當
你
理
解
了
之
後
，

你
將
更
有
能
力
去
引
領
他
們
，

因
為
你
將
會
發
現
，

他
們
是
如

何
藉
由
試
圖
重
新
掌
控
自
己
的
命
運
來
理
解
自
己
的
命
運
°

而
列
寧
完
全
不
認
同
這
一

點
°

他
不
相
信
工
人
可

以
真
正
理
解
他
們
的
命
運
°

那
是
只
有
布
爾
什
維
克
黨
才
能
做
得
到
的
事
°

當
一

九
0
五
年
的
俄
羅
斯
革
命
逐
漸
平
息
時
，

列
寧
和
盧
森
堡
都
認
為
自
己
的
觀
察
與
見
解
是
正
確
的
°

列
寧
認
為
，

這
場
革
命
失
敗
的
原
因
是
因
為
缺
乏
革
命
領
袖
°
一

九
O
五
年
的
革
命
沒
有
達
到
那
個
至
少
讓
俄

羅
斯
蛻
變
為
資
產
階
級
主
導
的
自
由
主
義
社
會
的
階
段
，

它
甚
至
沒
有
讓
沙
皇
政
權
做
出
最
微
小
的
讓
步
°
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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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認
為
，
如
果
他
有
機
會
，
他
原
本
可
以
推
動
革
命
，
讓
革
命
繼
續
前
進
°
而
對
盧
森
堡
來
說
，
革
命
之
所
以

失
敗
，
與
人
們
沒
有
能
夠
從
革
命
的
經
驗
中
學
習
有
關
°
參
與
那
場
革
命
的
人
，
沒
有
對
革
命
所
帶
來
的
種
種

契
機
抱
持
著
足
夠
開
放
的
心
態
，
也
沒
有
保
持
充
分
的
警
惕
°
要
這
麼
做
，
人
們
需
要
的
是
更
開
廣
的
心
胸
°

人
們
要
能
夠
接
受
，
也
許
工
人
革
命
的
種
子
，
隱
藏
在
那
些
未
曾
被
預
料
和
未
曾
被
探
索
的
地
方
，
因
為
沒
有

人
能
夠
準
確
地
規
畫
乃
至
預
定
自
發
性
會
如
何
開
展
°
對
盧
森
堡
來
說
，
真
正
的
革
命
時
刻
會
帶
來
新
的
和
未

曾
預
見
的
事
物
°
而
對
列
寧
來
說
，
革
命
應
該
到
達
它一
直
以
來
應
該
到
達
的
地
方
°
列
寧
認
為
，
如
果
革
命

沒
有
到
達
應
許
之
地
，
那
是
因
為
它
沒
有
被
正
確
引
導
°

到
了一
九一
七
年
，
俄
羅
斯
又
爆
發
了一

場
革
命
，
而
列
寧
和
盧
森
堡
對
這
場
革
命
的
看
法
全
然一
致
°

但
這
還
不
是
列
寧
的
革
命
，
他
的
那
場
革
命
要
等
到
同
年
的
十
月
。
這
是一
九
O
五
年
後
的
第
二
次
俄
羅
斯
革

命
，
也
是一
九一
七
年
的
第一
次
革
命
°
這
場
所
謂
的
二
月
革
命
是一
場
自
由
主
義
革
命
，
它
最
終
推
翻
了
沙

皇
政
權
°
沙
皇
政
權
在
試
圖
發
動
並
贏
得
第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失
敗
後
，
因
為
重
重
壓
力
而
崩
潰
°
這
個
政
權
在

這
場
全
球
規
模
的
衝
突
所
造
成
的
混
亂
和
屠
戮
中
瓦
解
，
一

如
列
寧
和
盧
森
堡
所
預
見
的
那
般
°
與一

九
O

五
年
的
革
命
相
仿
，
一
九一
七
年
二
月
革
命
最
初
的
動
力
，
是
希
望
藉
由
選
舉
來
建
立一

個
新
的
憲
政
秩
序
，

並
確
立
權
利
法
案
以
保
障
公
共
輿
論
和
新
聞
自
由
化
等
權
利
，
同
時
也
致
力
於
讓
更
多
俄
羅
斯
社
會
的
群
體
參

與
民
王
決
策
°
這
是一
場
典
型
的
自
由
主
義
革
命
，
而
對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來
說
，
這
也
是一

場
資
產
階
級
的
革

命
°
同
樣
地
，
一
些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再
次
主
張
我
們
應
該
旁
觀
這
場
革
命
，
因
為
這
不
是
我
們
的
革
命
°
然

而
，
盧
森
堡
和
列
寧
再
次
表
態
指
出
：
無
論
性
質
為
何
，
這
就
是一

場
革
命
，
而
身
為
革
命
者
，
我
們
不
應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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袖
手
旁
觀
°
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
他
們
都
認
為
二
月
革
命
存
在
一

個
無
法
延
續
的
內
在
矛
盾
，

這
意
味
著
這
場
革
命

很
快
地
就
會
演
變
為
其
他
革
命
°

自
由
主
義
的
改
革
者
致
力
於
持
續
參
與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，

致
力
於
以
更

好
、

更
人
道
、

更
有
效
率
的
方
式
參
戰
，

並
期
望
著
這
麼
做
或
許
能
讓
俄
羅
斯
贏
得
勝
利
°

但
盧
森
堡
和
列
寧

知
道
，

讓
革
命
唯
一

有
可
能
延
續
下
去
的
作
法
，

是
徹
底
停
止
戰
爭
°

這
是
革
命
者
試
圖
藉
由
參
與
革
命
、
主

導
革
命
以
奪
取
政
治
權
力
，

並
終
結
俄
羅
斯
參
與
第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的
時
刻
°

而
這
正
是
列
寧
所
做
的
。

第
三

次
俄
羅
斯
革
命

一

九
一

七
年
的
第
二
次
革
命

就
是
布
爾
什
維
克
革
命
°

這
場
革
命
其
實
就
是
一

場
政

變
°

列
寧
和
布
爾
什
維
克
黨
內
的
少
數
成
員
奪
取
了
權
力
，

並
且
堅
持
住
了
夠
長
的
時
間
，

讓
俄
羅
斯
全
面
退

出
第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°

到
了
一

九
一

八
年
三
月
，

新
成
立
的
布
爾
什
維
克
政
權
實
際
上
終
結
了
俄
羅
斯
參
戰
°

對
外
界
許
多
人
來

說
，

這
看
起
來
是
種
近
乎
瘋
狂
的
行
為
°

但
對
盧
森
堡
和
列
寧
來
說
，

這
是
最
為
關
鍵
的
革
命
行
動
，

哪
怕
在

世
界
其
他
地
方
的
外
人
看
來
，

這
被
定
義
為
全
面
投
降
。

當
時
有
許
多
人
認
為
，

這
並
不
是
在
停
止
戰
爭
，

也

不
是
在
拯
救
工
人
免
於
更
多
毫
無
意
義
的
殺
戮
，

而
是
直
接
投
降
°
至
於
革
命
後
的
俄
羅
斯
向
誰
投
降
呢
？
俄

羅
斯
向
軍
國
主
義
、

帝
國
主
義
的
德
國
投
降
了
。

德
國
在
《
布
列
斯
特
—
立
陶
夫
斯
克
條
約》

中
，

對
俄
羅
斯

提
出
了
近
乎
嚴
懲
的
要
求
，

並
成
功
讓
俄
羅
斯
同
意
締
約
°

更
糟
的
是
，

列
寧
讓
俄
羅
斯
投
降
的
決
定
，

似
乎

讓
德
國
更
有
可
能
贏
得
這
場
戰
爭
，

因
為
那
之
後
德
國
不
再
需
要
在
兩
條
戰
線
上
作
戰
°

乍
看
之
下
，

當
時
正

身
處
於
德
國
監
獄
之
中
的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，

怎
麼
可
能
會
認
為
這
是
一

個
好
的
決
策
呢
？
但
盧
森
堡
確
實
是
這

樣
認
為
的
°

她
認
為
列
寧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英
雄
°

他
不
僅
實
現
了
一

場
真
正
的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|
|
哉
署
I

至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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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開
始
了一
場
真
正
的
革
命
—_
—
而
且
還
藉
由
讓
帝
國
主
義
者
彼
此
爭
鬥，
來
使
俄
羅
斯
通
過
了
其
革
命
歷
程

所
面
對
的
首
要
考
驗°
這
讓
她
倍
感
振
奮°

當
時
的
盧
森
堡
之
所
以
入
獄，
是
因
為
她
在
同一
時
期，
試
圖
在
德
國
境
內
呼
籲
德
國
應
該
停
止
戰
爭°

這
在
專
制
德
國
這
麼一
個
戰
爭
機
器
的
眼
中
不
僅
是
不
忠
於
國
家，
甚
至
是
叛
國
的
罪
行°
在
牢
房
裡，
她
將

注
意
力
轉
向
了
俄
羅
斯
接
下
來
可
能
發
生
的
事
情°
儘
管
她
為
了
俄
羅
斯
退
出一
戰
感
到
狂
喜，
但
她
也
擔
心

她
與
列
寧
之
間
長
期
存
在
的
分
歧
會
再
次
出
現°
而
這一
次，
與
列
寧
爭
辯
的
風
險
要
比
之
前
都
要
來
得
高'

因
為
現
在
列
寧
掌
握
了
權
力，
而
她
則
毫
無
權
力。
盧
森
堡
在
獄
中
寫
了一
本
名
為
《
俄
羅
斯
革
命》
的
小

冊
子，
在
其
中
她
讚
揚
了
列
寧
的
勇
氣
及
其
歷
史
意
義＇

�
她
明
確
地
表
示，
她
認
為
列
寧
是
人
類
歷
史
上
最

重
要
的
人
物
之一
—,
—
但
與
此
同
時，
她
也
對
他
提
出
了
極
為
嚴
厲
的
批
評°
在
某
些
面
向
上
，
她
徹
底
地
抨

擊
列
寧
的
革
命，
批
評
的
火
力
之
猛
烈
讓
列
寧
在
盧
森
堡
筆
下
近
乎
體
無
完
膚°
究
竟
是
什
麼
在
煩
擾
著
盧
森

堡，
讓
她
如
此
憤
慨
地
寫
作
呢
？
她
批
評
列
寧
的
內
容，
一
如
她
曾
在一
九
0
五
年
所
提
出
的
批
判
：
列
寧
主

義
太
過
於
將
權
力
集
中，
太
過
於
強
調
社
會
控
制，
其
結
果
是
列
寧
的
革
命
將
會
變
得
過
於
壓
迫
且
殘
酷°

到
了一
九一
八
年
的
春
天，
布
爾
什
維
克
顯
然
已
經
開
始
實
施
恐
怖
統
治°
他
們
開
始
鎮
壓
並
扼
殺
民

主
°
對
盧
森
堡
來
說

日^
實
是
對
所
有
社
會
民
主
黨
人
來
說)
'
民
主
是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不
可
或
缺
的一
部

分°
列
寧
表
面
上
也
支
持
這
個
理
念，
聲
稱
他
所
做
的一
切
都
是
為
了
建
立一
個
真
正
的、
屬
於
工
人
的
民

主，
而
這
樣
的
民
主
將
藉
由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來
實
現°
但
列
寧
堅
持
他
所
想
像
的
民
主，
與
自
由
主
義
社
會
那

種
虛
假
的、
由
資
產
階
級
選
舉
所
構
成丶
奠
基
在
言
論
自
由
和
公
開
辯
論
的
民
主
毫
無
關
係°
他
認
為
這
種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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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徒
具
空
殼
，
而
他
之
所
以
在一

九一

七
年
參
與
這
樣
的
民
主
政
治
政
治
，
其
目
的
只
是
為
了
讓
他
能
夠
掌
握

權
力
，
並
決
定
什
麼
形
態
的
民
主
最
適
合
工
人
。
與
列
寧
相
反
，
盧
森
堡
仍
舊
堅
信
，
參
與
革
命
意
味
著
你
應

該
要
向
普
通
人
打
開
心
扉
，
了
解
他
們
眼
中
所
認
為
正
在
發
生
的一

切
，
而
不
是
教
化
他
們
°
參
與
革
命
意
味

著
試
圖
從一

般
大
眾
的
角
度
來
理
解
事
態
，
哪
怕
群
眾
所
深
信
的一

切
並
不
符
合
你
的
預
期
。
這
是一

種
對
民

主
的
定
義
，
即
民
主
政
治
應
該
也
是
出
人
意
料
的
政
治
°
盧
森
堡
深
信
這一

點
，
而
列
寧
對
此
感
到
排
斥
°
列

寧
認
為
，
真
正
的
民
主
政
治
永
遠
不
應
該
存
在
任
何
驚
喜
°

在
盧
森
堡
看
來
，
布
爾
什
維
克
政
權
停
止
立
憲
議
會
的
選
舉
並
取
消一

九一

七
年
新
建
立
的
自
由
(
包

括
言
論
自
由
和
新
聞
自
由)
'
是
嚴
重
的
錯
誤
°
列
寧
放
棄
了
這
些
自
由
，
因
為
這
樣
的
自
由
與
他
主
導
的
革

命
無
閽
°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讓
民
主
政
治
以
某
種
形
態
持
續
存
在
，
對
任
何
革
命
來
說
，
都
是
實
踐
其
最
終
潛
在

目
標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她
認
為
，
列
寧
在
革
命
有
機
會
開
展
之
前
就
扼
殺
了
它
，
因
為
列
寧
缺
乏
了
向
革
命
學

習
，
而
非
自
以
為
是
地
引
導
革
命
的
勇
氣
°
然
而
，
盧
森
堡
在
《
俄
羅
斯
革
命》

中
的
論
點
存
在一

個
悖
論
°

這
本
小
書
似
乎
同
時
指
向
兩
個
方
向
°
她
既
讚
美
列
寧
又
猛
烈
批
評
他
，
以
至
於
你
無
法
完
全
確
信
盧
森
堡
的

批
評
是
否
為
嚴
肅
的
論
述
°
看
起
來
，
盧
森
堡
確
實
認
為
列
寧
是一

個
絕
對
的
英
雄
人
物
，
但
你
也
能
感
受
到

她
似
乎
發
覺
，
列
寧
很
可
能
是一

個
怪
物
°
但
真
正
讓
人
困
惑
之
處
在
於
，
她
對
列
寧
及
其
新
政
權
在一

九一

八
年
的
兩
項
政
策
提
出
批
評
，
而
她
批
評
的
原
因
是
這
些
政
策
不
夠
中
央
集
權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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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森
堡
對
列
寧
的
批
評

盧
森
堡
指
出，
列
寧
所
犯
的
第一
個
重
大
錯
誤，
與
她
所
稱
的
「
民
族
問
題」
有
關°
這
涉
及
到
俄
羅

斯
帝
國
的
構
成
部
分，
盧
森
堡
認
為，
俄
羅
斯
帝
國
內
並
不
存
在
所
謂
的
準
國
家，
這
些
準
國
家
||_
包
括

立
陶
宛、
愛
沙
尼
亞
和
拉
脫
維
亞
等
波
羅
的
海
國
家，
以
及
像
烏
克
蘭
這
樣
的
其
他
地
區

都
是
虛
構
的
國

家
和
虛
構
的
民
族°
她
不
認
為，
除
了
少
數
知
識
菁
英
的
幻
想
外，
烏
克
蘭
全
然
不
足
以
成
為一
個
獨
立
的
政

治
實
體
而
存
在°
然
而，
當
列
寧
掌
權
時，
他
沒
有
試
圖
將
這
個
帝
國
內
部
的
準
國
家
維
繫
在一
起°
相
反

地，
列
寧
允
許
它
們
與
俄
羅
斯
分
裂°
列
寧
與
許
多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相
同
(
包
括
恩
格
斯)
，
他
們
都
認
為
讓

不
同
的
民
族
走
上
屬
於
自
己
的
革
命
道
路，
是
全
然
可
以
接
受
的°
所
以
列
寧
暫
時
允
許
這
些
國
家
擁
有
自
決

權，
而
這
個
詞
讓
盧
森
堡
聯
想
到
伍
德
羅·
威
爾
遜
1

和
美
國
帝
國
資
本
主
義
所
披
上
的
民
主
外
衣°
在
盧
森

堡
看
來，
現
在
的
列
寧
也
開
始
說
著
他
相
信
某
種
形
式
的
民
族
自
決，
認
為
要
維
繫
俄
羅
斯
帝
國
的
遺
產
過
於

困
難，
哪
怕
俄
羅
斯
帝
國
至
少
曾
經
是一
個
跨
國
實
體°
於
是
乎，
列
寧
允
許
這
些
國
家
走
上
自
己
的
旅
程，

直
到
它
們
被
重
新
納
入
俄
羅
斯
的
政
治
版
圖
為
止
(
雖
然
這
很
快
就
發
生
了

l
烏
克
蘭
於
了
九
二
二
年
被
併

入
蘇
聯)
°
盧
森
堡
希
望，
列
寧
至
少
能
堅
持
將
這
些
國
家
扣
在
革
命
後
的
俄
羅
斯
版
圖
裡°
然
而，
與
此
同

時，
她
也
批
評
列
寧
過
於
集
權、
擁
有
過
多
的
控
制
力°

她
對
列
寧
的
另一
項
批
評，
是
關
於
他
的
土
地
政
策°
而
在
本
質
上，
這
與
她
對
列
寧
向
民
族
自
決
妥
協

是
同
樣
的
批
判°
布
爾
什
維
克
政
權
早
期
的一
個
決
定，
是
不
再
試
圖
維
持
大
規
模
的、
俄
羅
斯
帝
國
時
期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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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
留
下
來
的
半
封
建
莊
園
°

這
些
莊
園
是
大
多
數
農
民
的
工
作
場
域
°

在
列
寧
主
政
之
下
，

這
些
龐
大
的
莊
園

被
拆
分
成
較
小
的
、

自
給
自
足
的
土
地
，

並
返
還
給
農
民
，

讓
他
們
得
以
進
行
小
規
模
的
農
地
重
整
°

全
面
的

公
有
制
被
推
遲
，

成
了
未
來
待
實
現
的
政
策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這
項
政
策
也
是
一

個
嚴
重
的
錯
誤
°

為
什
麼
呢
？

為
什
麼
列
寧
在
政
治
權
利
的
中
央
集
權
上
做
得
過
多
，

卻
又
過
於
放
任
地
允
許
大
單
位
解
體
為
小
的
自
主
單
位

呢
？
我
認
為
，

盧
森
堡
對
列
寧
這
兩
項
政
策
的
批
評
，

與
她
從
波
蘭
歷
史
中
學
到
的
教
訓
有
關
°

作
為
一

名
國

際
主
義
者
，

她
憎
恨
任
何
可
能
會
讓
民
族
主
義
抬
頭
的
妥
協
。

她
還
認
為
，

俄
羅
斯
對
東
波
蘭
的
控
制
，

使

得
波
蘭
成
為
一

個
更
加
先
進
的
社
會
，

並
且
在
某
些
方
面
賦
予
了
波
蘭
更
多
的
革
命
潛
能
°

俄
羅
斯
帝
國
的
規

模
，

正
是
其
革
命
潛
力
所
在
°

拆
分
它
，

拆
分
土
地
，

就
是
習
得
了
錯
誤
的
歷
史
教
訓
°

這
不
僅
僅
是
歷
史
上

的
錯
誤
，

也
是
政
治
上
的
錯
誤
，

因
為
最
終
，

無
論
是
重
新
整
併
農
地
還
是
國
家
，

整
合
的
過
程
將
會
比
一

開

始
就
努
力
維
持
整
個
體
系
要
來
得
更
加
殘
酷
和
痛
苦
°

列
寧
希
望
實
現
中
央
集
權
，

但
那
是
唯
有
在
依
照
列
寧

所
設
想
的
條
件
下
，

他
才
會
願
意
開
始
集
權
°

在
條
件
具
足
以
前
，

列
寧
非
常
願
意
等
待
°

而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
他
的
這
種
作
法
完
全
誤
導
了
群
眾
°

她
認
為
，

按
照
列
寧
設
想
的
情
境
來
行
事
，

最
終
只
會
帶
來
災
難
性
的
後

果
°

1

伍
德
羅．
威
爾
遜
(
Woo
dro
w
Wilson,
 1
8
5
6'
1

92
4)
 
：
代
表
民
主
黨
參
選
並
贏
得
選
戰，
成
為
美
國
第
二
十
八
任
總
統
°
威
爾
遜

強
調
國
際
秩
序
立
基
於
國
際
法
及
國
家
之
間
的
互
信
，
並
認
為
各
民
族
享
有
自
決
的
權
利，
後
人
將
其
政
治
思
想
稱
為
「
威
爾
遜
主

義」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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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森
堡
的
想
法
與
列
寧
截
然
相
反
°

她
認
為
應
該
要
先
維
繫
既
有
的
整
體
，

而
後
讓
內
部
的
組
織
自
行
分

化
，

而
不
是
先
分
化
內
部
組
成
後
，

再
由
外
力
強
行
重
整
聚
合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盧
森
堡
相
信
，
一

場
革
命
所
需

要
的
是
最
大
範
疇
的
革
命
，

以
便
讓
意
料
之
外
的
事
情
發
生
。

革
命
要
保
持
農
地
莊
園
的
規
模
，

要
保
持
帝
國

疆
域
的
規
模
，

然
後
讓
這
些
大
規
模
內
的
人
民
得
以
表
達
自
我
°

革
命
者
不
應
該
壓
制
新
聞
自
由
丶

拆
分
土

地
，

而
是
應
該
保
持
土
地
的
完
整
，

並
開
放
新
聞
自
由
°

不
應
該
將
帝
國
拆
分
為
其
內
部
的
各
個
民
族
，

而
是

應
該
維
持
帝
國
的
完
整
，

然
後
再
賦
予
其
內
在
所
有
不
同
的
組
成
，

在
政
治
核
心
享
有
最
大
的
發
言
權
°

而
這

麼
做
，

需
要
的
是
真
正
的
選
舉
制
度
和
真
正
的
民
主
代
表
°

列
寧
做
了
截
然
相
反
的
事
°

他
所
做
的
是
分
裂
國

家
，

卻
保
留
狹
隘
的
中
央
集
權
控
制
，

於
是
被
維
繫
的
只
是
他
個
人
的
權
力
與
他
主
導
政
黨
的
權
力
，

但
整
體

社
會
結
構
卻
被
分
裂
了
。

對
盧
森
堡
來
說
，

這
正
是
與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信
念
背
道
而
馳
°

真
正
的
工
人
革
命
所

賦
予
的
承
諾
，

是
將
資
本
主
義
(
無
論
是
所
謂
「
落
後」

的
俄
羅
斯
帝
國
資
本
主
義
，

還
是
所
謂
「
先
進」

的

德
國
工
業
資
本
主
義)

已
經
合
併
且
聚
合
的
事
物
向
民
主
開
放
°

你
必
須
擁
抱
你
所
接
管
的
規
模
，

而
不
是
將

它
分
裂
丶

扼
殺
民
主
然
後
再
試
圖
重
建
°

後
者
所
反
映
的
，

是
革
命
者
害
怕
承
擔
他
們
所
應
承
擔
的
責
任
°

盧
森
堡
對
列
寧
革
命
的
核
心
批
判
是
，

列
寧
永
遠
無
法
擺
脫
集
權
控
制
的
階
段
°

他
的
政
權
及
其
繼
任
者

將
保
持
著
狹
隘
、

非
民
主
化
的
政
治
模
式
，

並
且
只
允
許
政
治
與
社
會
按
照
黨
的
條
件
發
展
°

她
認
為
，

任
何

向
民
主
開
放
的
可
能
性
都
會
被
無
限
期
推
遲
，

而
她
是
對
的
°

盧
森
堡
始
終
相
信
，

革
命
的
本
質
在
於
它
的
起

源
°

革
命
並
沒
有
要
經
歷
的
階
段
，

也
沒
有
讓
它
變
得
合
理
的
過
程
°

革
命
從
一

開
始
就
建
立
在
它
所
賦
予
自

身
的
框
架
內
，

因
此
，

如
果
一

場
革
命
是
從
恐
怖
統
治
開
始
，

如
果
革
命
從

開
始
就
壓
制
言
論
自
由
、

抱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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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恐
懼
人
民
的
念
頭
，

如
果
它
所
做
的
第
一

件
事
就
是
剝
奪
人
民
的
投
票
權
，

而
不
是
賦
予
人
民
投
票
權
，

那

麼
這
些
事
物
也
將
構
成
革
命
的
本
質
°

她
在
《
俄
羅
斯
革
命
》

中
提
出
了
一

項
根
本
問
題
：
一

場
工
人
革
命
怎

麼
能
夠
以
剝
奪
工
人
的
投
票
權
為
開
端
？
二
月
革
命

那
場
資
產
階
級
的
自
由
革
命
—
|＇
已
經
賦
予
工
人
選

舉
權
°

而
現
在
，

列
寧
卻
以
工
人
革
命
的
名
義
剝
奪
他
們
的
選
舉
權
°

這
就
表
明
了
往
後
一

切
革
命
的
本
質
°

這
也
是
她
對
那
些
過
於
僵
化
卻
又
過
於
容
易
妥
協
之
人
的
批
評
°

僵
化
的
正
統
觀
念
允
許
人
們
以
最
偏
激
的
方

式
偏
離
正
軌
，

因
為
他
們
認
為
無
論
自
己
做
了
什
麼
，

都
只
是
在
邁
向
正
軌
的
過
渡
階
段
而
已
°

這
樣
的
信
念

讓
他
們
認
為
，

現
在
所
做
的
種
種
並
不
重
要
，

因
為
他
們
最
終
會
試
圖
將
整
個
革
命
引
向
某
個
合
理
的
結
局
°

暫
時
放
手
|
|l
讓
烏
克
蘭
成
為
一

個
國
家
，

讓
農
民
接
管
土
地

1

只
是
為
了
讓
有
一

天
，

中
央
集
權
的
政
黨

會
重
新
整
合
一

切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，

這
條
路
只
會
有
一

種
發
展
方
向
°

在
試
圖
重
新
統
合
時
，

中
央
政
黨
將
不
會
走
向
民
主

化
°

恰
恰
相
反
，

中
央
政
黨
會
變
得
更
不
容
許
民
主
存
在
。

壓
迫
不
會
隨
著
重
新
整
合
而
緩
和
，

中
央
政
黨

只
會
變
得
更
加
壓
迫
、

更
加
恐
怖
，

也
更
加
強
制
°

如
果
在
做
出
妥
協
時
的
政
黨
已
經
是
一

個
威
權
政
黨
，

那

麼
當
它
試
圖
回
到
所
謂
的
「
正
軌」

時
，

它
也
將
會
變
得
更
加
威
權
°

布
爾
什
維
克
永
遠
不
會
相
信
，

有
一

天

它
可
以
放
鬆
中
央
對
一

切
的
控
制
°

就
算
有
那
麼
一

天
，

他
們
可
能
會
意
識
到
這
一

點
，

但
那
也
已
經
為
時
已

晚
。

盧
森
堡
所
提
倡
的
，

是
與
此
相
反
的
路
徑
：
革
命
後
的
國
家
應
該
在
一

開
始
有
更
多
的
團
結
、

更
少
的
控

制
，

這
樣
才
能
讓
真
正
的
社
會
主
義
民
主
革
命
得
以
誕
生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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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森
堡
革
命
旅
程
的
終
點

她
所
說
的
，
一

場
一

開
始
就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，

是
否
能
夠
保
持
其
民
主
性
直
到
最
後
呢
？

這
聽
起
來
似
乎
過
於
理
想
，

但
誰
知
道
呢
？
因
為
這
種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版
本
的
革
命
社
會
主
義
從
來
沒
有
被
實

踐
過
°

她
對
列
寧
的
批
評
是
否
正
確
呢
？
是
的
，

她
的
批
判
是
正
確
的
°

她
在
一

九
一

八
年
寫
下
的
許
多
內

容
，

在
某
些
方
面
幾
乎
像
是
準
確
的
預
言
°

她
準
確
預
見
列
寧
是
具
有
世
界
歷
史
意
義
的
人
物
，

他
在
一

九
一

七
年
做
了
一

件
完
全
非
凡
的
事
情
°

同
時
她
也
精
準
地
預
見
到
，

列
寧
在
一

九
一

八
年
所
創
造
的
革
命
不
會
突

然
轉
變
為
自
由
民
主
的
社
會
主
義
，

它
將
會
保
持
其
起
源
時
的
樣
貌
：
一

個
恐
怖
統
治
的
政
權
°

她
在
其
他
方

面
，

也
精
準
地
預
言
了
事
態
的
發
展
°

她
和
列
寧
都
明
確
認
識
到
，

俄
羅
斯
退
出
戰
爭
並
不
意
味
著
德
國
將
會

贏
得
戰
爭
°

德
國
在
俄
羅
斯
投
降
後
的
一

年
內
就
輸
掉
了
一

戰
，

當
德
意
志
國
家
在
戰
敗
後
崩
潰
時
，

發
生
了

德
意
志
革
命
，

而
這
正
是
盧
森
堡
一

生
所
追
求
的
°

歐
洲
最
先
進
的
工
業
國
家
，

現
在
掌
握
在
工
人
政
黨
社
會

民
主
黨
手
中
°

但
這
也
意
味
著
，

它
掌
握
在
許
多
在
一

九
一

四
年
投
票
支
持
戰
爭
、

到
了
一

九
一

八
年
仍
舊
在

位
的
那
群
政
客
手
中
°

他
們
組
成
了
臨
時
政
府
°

盧
森
堡
認
為
他
們
已
經
過
度
地
向
其
他
政
治
妥
協
°
一

九
一

四
年
支
持
戰
爭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，

不
應
該
被
賦
予
信
任
去
領
導
一

九
一

八
年
的
革
命
，

於
是
盧
森
堡
推
動
了
更

激
進
的
改
革
°

出
獄
後
，

她
再
一

次
成
為
名
副
其
實
的
革
命
者
°

她
開
始
呼
籲
更
多
的
民
主
，

更
多
的
工
人
控

制
，

更
多
的
自
發
性
°

她
要
為
真
正
的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而
奮
鬥
°

這
一

次
，

盧
森
堡
的
革
命
旅
程
並
沒
有
延
續
太
久
。

她
被
其
他
人
說
服
，

也
犯
下
了
致
命
錯
誤
°

這
是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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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盧
森
堡
的
重
大
錯
誤
決
策
，
雖
然
決
策
失
敗
所
影
響
的
規
模
遠
小
於
列
寧
的
任
何
決
定
，
但
對
盧
森
堡
而

言
，
這
卻
帶
來
災
難
的
終
局
°
她
同
意
參
與一

場
類
布
爾
什
維
克
的
政
變
°
她
所
組
織
的
小
型
革
命
團
體
|
|＇

被
稱
為
「
斯
巴
達
克
斯
同
盟」
(Spa
rtacus
Lea
gue)

於一

九一

九
年一

月
五
日
試
圖
推
翻
柏
林
的
新
政

權
°
他
們
試
圖
部
署
少
數
人
員
，
針
對
臨
時
政
府
所
接
管
的
各
層
級
政
府
辦
公
室
發
動
攻
擊
，
然
後
再
召
集
工

人
來
支
援
他
們
°
一

如
當
年
列
寧
的
布
爾
什
維
克
在
俄
羅
斯
所
做
的
那
般
°
盧
森
堡
對
此
抱
有
疑
慮
°
她
不
確

定
這
是
否
能
成
功
，
也
不
確
定
這
樣
的
革
命
行
動
是
否
有
足
夠
的
自
發
性
°
在
她
看
來
，
真
正
的
布
爾
什
維
克

革
命
，
遠
比
這
種
模
仿
俄
羅
斯
革
命
的
德
國
革
命
更
具
自
發
性
°
但
策
畫
這
場
革
命
的
是
她
的
朋
友
，
而
她
是

一

名
革
命
者
，
這
也
是一

場
明
確
的
革
命
°
因
此
，
她
必
須
要
做
點
什
麼
°
於
是
，
盧
森
堡
加
入
了
革
命
，
並

領
導
這
場
行
動
°
然
而
，
她
的
疑
慮
是
正
確
的
：
斯
巴
達
克
斯
同
盟
起
義
很
快
失
敗
°
起
義
開
始
的
十
天
後
，

革
命
的
兩
位
領
袖
卡
爾
·

李
卜
克
內
西
和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被
反
革
命
的
準
軍
事
部
隊
逮
捕
並
祕
密
槍
殺
°
羅

莎
·
盧
森
堡
的
屍
體
被
丟
棄
在
柏
林
的一

條
運
河
中
，
直
到
夏
天
才
被
人
發
現
°
儘
管
在
她
失
蹤
的
當
下
，
人

們
普
遍
認
為
她
已
經
遇
害
°

一

九
一

九
年
一

月
，

社
會
學
家
馬
克
斯
·

韋
伯
在
慕
尼
黑
發
表
了
著
名
的
〈
政
治
作
為一

種
志
業〉

(politics
 as
 a
 vocation)

的
演
講
，
演
講
的
內
容
強
烈
暗
示
他
深
切
反
思
過
李
卜
克
內
西
和
盧
森
堡
的
命
運
°

他
用一

句
冷
酷
且
不
帶
感
情
的
話
，
來
描
述
他
們
所
代
表
的
革
命
政
治
：
「
行
動
於
刀
劍
之
下
者
，
亦
將
死
於

刀
劍
°
」

韋
伯
沒
有
為
羅
莎
·
盧
森
堡
流
下
任
何一

滴
淚
°
而
且
，
韋
伯
的
話
不
僅
無
情
，
更
是
極
其
不
公
°

我
認
為
韋
伯
的
評
語
並
不
公
允
，
有
兩
個
主
要
理
由
°
首
先
是
因
為
，
盧
森
堡
和
韋
伯
有
些
共
同
點
°
他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182 

們
的
政
治
觀
點
不
同
，

但
他
們
有
著
共
同
的
政
治
直
覺
°

他
們
同
樣
明
白
，

任
何
形
式
的
革
命
政
治
都
存
在
一

種
深
層
的
危
險
，

那
就
是
革
命
政
治
往
往
假
設
，

只
要
革
命
者
心
中
有
一

個
能
超
越
行
動
當
下
的
妥
協
的
目

標
，

那
麼
革
命
當
下
的
選
擇
與
妥
協
—
—
革
命
必
然
會
與
暴
力
做
出
某
種
可
怕
的
妥
協
—
|＇
就
不
重
要
°

換
旬

話
說
，

他
們
本
能
地
對
僵
化
的
革
命
心
態
抱
持
不
信
任
的
態
度
，

而
那
種
革
命
心
態
固
執
地
認
為
，

革
命
有
些

階
段
不
那
麼
重
要
°

例
如
革
命
在
抗
爭
時
期
所
必
經
的
殺
戮
階
段
不
重
要
，

革
命
鞏
固
時
期
可
能
會
經
歷
的
恐

怖
統
治
階
段
不
重
要
，

因
為
在
這
些
階
段
之
後
，

我
們
終
將
會
到
達
革
命
的
應
許
之
地
°

韋
伯
和
盧
森
堡
都
認

為
，

抱
持
這
種
想
法
的
人
是
最
危
險
的
人
。

盧
森
堡
本
身
是
個
革
命
者
，

並
在
帶
有
這
種
性
質
的
革
命
中
喪

生
，

而
韋
伯
則
是
這
類
革
命
政
治
的
反
對
者
°

但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，

他
們
對
這
類
革
命
沒
有
共
同
的
理
解
°

他

們
都
犯
過
錯
°

盧
森
堡
在
生
命
的
最
後
一

年
中
，

對
列
寧
主
義
的
寫
作
與
批
判
，

遠
比
韋
伯
所
寫
的
要
更
具
遠

見
和
勇
氣
°

在
一

九
一

八
年
，

韋
伯
曾
稱
列
寧
主
義
是
一

場
迷
人
的
實
驗
°

而
盧
森
堡
雖
然
認
為
列
寧
的
革
命

是
世
界
歷
史
上
發
生
過
最
偉
大
的
事
情
，

她
卻
在
自
己
的
牢
房
中
預
見
這
個
實
驗
注
定
會
成
為
一

場
災
難
°

其
評
語
不
公
的
另
一

個
原
因
是
什
麼
？
我
認
為
盧
森
堡
會
如
此
回
應
：
是
的
，

行
動
於
刀
劍
之
下
者
，

或

許
終
將
死
於
刀
劍
°

但
那
些
拿
起
刀
劍
生
活
的
人
，

那
些
過
著
革
命
生
活
的
人
，

那
些
真
正
試
圖
改
變
這
個
僵

化
且
無
情
的
世
界
秩
序
之
人
＇

至
少
他
們
真
真
正
正
地
活
過
°



盧
森
堡
在
＿

八
七
＿

年
三
月
五
日
出
生
於
俄
羅
斯
統
治
下
的
波
蘭
的
＿

個
猶
太
家
庭
°

童
年
的
疾
病

使
她
不
良
於
行
°

她
從
很
年
輕
的
時
候
就
開
始
參
與
政
治
活
動
°

在
她
的
青
少
年
時
期
，

盧
森
堡
與
波
蘭

無
產
階
級
政
黨
一

起
組
織
了
＿

場
大
罷
工
°

由
於
她
早
就
與
當
局
對
立
，

她
移
民
到
瑞
士
，
並
在
那
裡
完

成
了
關
於
波
蘭
工
業
發
展
的
博
士
學
位
°

在
世
紀
之
交
，

擁
有
高
度
發
達
的
工
業
和
強
大
的
社
會
主
義
運

動
的
德
國
，
成
為
了
馬
克
思
主
義
抗
爭
運
動
的
核
心
°

為
了
獲
得
德
國
國
籍
，

盧
森
堡
與
一

位
家
族
世
交

的
兒
子
結
婚
(
後
來
又
離
婚
)

o

她
定
居
於
柏
林
，

加
入
了
社
會
民
主
黨
的
左
翼
派
系
，
並
開
始
呼
籲
革

命
°

這
使
她
與
黨
內
其
他
希
望
藉
由
改
革
來
實
現
轉
變
的
成
員
產
生
了
分
歧
°
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
盧
森
堡

發
表
了
對
德
國
軍
國
主
義
和
帝
國
主
義
的
犀
利
批
判
，
並
不
斷
進
出
監
獄
°
＿

九
O
七
年
，

她
前
往
倫

敦
，

在
那
裡
結
識
了
其
他
革
命
者
，
包
括
弗
拉
迪
米
爾
．

列
寧
°

她
的
主
要
關
懷
是
要
號
召
歐
洲
工
人
反

對
日
益
逼
近
的
戰
爭
°

當
她
所
在
的
政
黨
在
＿

九
一

四
年
壓
倒
性
地
支
持
戰
時
預
算
時
，

她
曾
考
慮
過
自

殺
°

但
最
終
，

她
聯
合
創
建
了
斯
巴
達
克
斯
同
盟
，
＿

個
以
反
抗
羅
馬
帝
國
的
角
鬥
士
斯
巴
達
克
斯
為
名

的
反
戰
運
動
°

斯
巴
達
克
斯
同
盟
呼
籲
進
行
反
戰
大
罷
工
，

這
再
次
導
致
盧
森
堡
被
捕
°

在
獄
中
的
兩
年

半
裡
，

她
繼
績
寫
作
不
輟
，
這
期
間
她
也
撰
寫
了
她
對
列
寧
式
布
爾
什
維
克
革
命
的
批
判
與
讚
揚
°

盧
森

堡
是
＿

位
堅
定
的
革
命
者
，

但
她
同
時
也
是
＿

位
民
主
主
義
者
，
堅
信
新
聞
自
由
和
集
會
權
°

盧
森
堡
於

一

九
一

八
年
十
一

月
停
戰
協
議
簽
署
的
三
天
前
獲
釋
°

與
斯
巴
達
克
斯
同
盟
的
共
同
創
建
者
卡
爾
·

李
卜

克
內
西
團
聚
後
，

她
幫
助
成
立
了
德
國
共
產
黨
(
C
o
m
m
u
ni
st
Pa
rty
 of
 G
er
m
a
n
y
，

簡
稱
K
P
D)
°



＿

九
一

九
年
＿

月
，

革
命
熱
潮
再
次
席
捲
柏
林
，

盧
森
堡
和
李
卜
克
內
西
支
持
了
＿

場
政
變
°

作
為
回

應
，

德
國
總
理
(
也
是
盧
森
堡
前

二
昀
政
黨
同
志
)

指
示
右
翼
準
軍
事
組
織
「
自
由
軍
團」

徹
底
鎮
壓
左

翼
分
子
°
一

九
＿

九
年
＿

月
十
五
日
，

盧
森
堡
和
李
卜
克
內
西
遭
到
逮
捕
並
被
槍
殺
°

四
個
月
後
，

盧
森

堡
的
屍
體
在
柏
林
的
蘭
德
維
爾
運
河
中
被
發
現
°

盧
森
堡
＿

生
過
著
徹
底
的
革
命
生
活
，

儘
管
她
曾
說
自

己
「
天
生
是
為
放
鵝
而
生」
。

她
與
革
命
同
志
里
奧
·

約
基
西
斯
(
L
e
o
J
o
gi
c
h
es)

之
間
有
著
數
十
年

反
覆
波
折
的
關
係
°

她
非
常
喜
愛
她
的
貓
咪
°

據
說
列
寧
曾
試
圖
藉
由
誇
獎
這
隻
貓
來
討
好
盧
森
堡
，

但

貓
咪
可
能
傳
承
了
主
人
性
格
，

當
列
寧
試
圖
撫
摸
她
時
，

貓
咪
揮
爪
打
了
他
的
手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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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為
什
麼
要
讀
施
密
特
？

·

自
由
與
民
主
的
對
比

·

對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的
批
判

·

兼
容
自
由
民
主
的
威
瑪
憲
法

·

政
治
本
質
在
於
敵
友
之
別

·

施
密
特
之
於
今
日
政
治
的
影
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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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什
麼
要
讀
施
密
特
？

卡
爾
·

施
密
特
這
個
人
的
一

生
，

存
在
著
一

件
不
但
無
法
迴
避
，

甚
至
必
須
直
視
的
關
鍵
事
實
：
施
密
特

曾
經
是
個
納
粹
°

談
到
他
是
名
納
粹
，

並
不
單
純
只
是
像
現
今
的
人
們
往
往
會
在
社
群
媒
體
上
用
「
這
個
人
根

本
就
是
個
納
粹」

或
「
這
完
全
就
是
納
粹
言
論」

這
樣
的
形
容
，

來
描
述
那
些
令
他
們
憎
惡
的
言
論
，

或
散
播

這
類
言
論
的
人
°

誠
然
，

卡
爾
·

施
密
特
的
言
論
確
實
有
諸
多
令
人
憎
惡
之
處
°

但
當
我
說
「
施
密
特
曾
經
是

個
納
粹」

時
，

我
的
意
思
是
他
是
名
真
正
的
、

持
有
黨
證
的
納
粹
黨
員
°

從
一

九
三
三
至
一

九
三
六
年
間
，

他

曾
經
是
國
家
社
會
主
義
德
國
工
人
黨
的
一

名
黨
員
°

在
希
特
勒
上
台
後
不
久
，

施
密
特
便
加
入
納
粹
黨
°

他
在
三
年
之
後
退
出
了
該
政
黨
，

但
這
短
短
三
年
期

間
，

他
成
為
了
納
粹
法
律
哲
學
的
知
名
代
言
人
°

他
不
遺
餘
力
地
推
廣
一

種
與
納
粹
意
識
形
態
、

尤
其
是
納
粹

的
種
族
意
識
形
態
相
互
呼
應
的
思
維
°

儘
管
如
此
，

對
於
當
時
的
某
些
人
來
說
，

他
所
做
的
努
力
顯
然
還
不
充

分
°

他
受
到
納
粹
黨
衛
軍
的
質
疑
，

並
因
為
不
忠
於
黨
政
的
嫌
疑
而
遭
到
調
查
，

儘
管
最
終
他
並
未
遭
受
政
治

迫
害
與
清
算
°

他
是
自
願
退
出
納
粹
黨
的
°

他
並
沒
有
成
為
納
粹
的
眾
矢
之
的
，

但
至
少
在
他
自
己
看
來
，

他

變
成
了
納
粹
政
權
中
的
某
種
局
外
人
°

在
第
三
帝
國
接
下
來
的
統
治
裡
(
又
或
者
如
納
粹
黨
人
所
自
稱
的
「
干

年
帝
國」
，

雖
然
實
際
上
從
施
密
特
退
黨
到
納
粹
垮
台
只
餘
下
九
年
的
光
景)
'

施
密
特
留
在
德
國
，

保
有
他

的
教
授
職
位
，

也
持
續
教
學
研
究
與
出
版
著
述
°

他
當
然
也
持
續
與
統
治
當
局
合
作
°

更
甚
者
，

他
也
必
須
為

納
粹
政
權
最
罄
竹
難
書
的
某
些
作
為
負
起
責
任
°

他
持
續
公
開
支
持
希
特
勒
的
各
項
政
策
，

其
中
包
括
了
所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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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「
生
存
空
間」
1

概
念
，

而
這
個
原
則
被
用
來
正
當
化
納
粹
德
國
向
東
擴
張
的
野
心
°

他
參
與
納
粹
政
權
之

深
，

幾
乎
使
他
成
了
納
粹
的
共
謀
，

而
這
也
足
以
導
致
他
在
戰
後
被
逮
捕
羈
押
於
紐
倫
堡
，

並
成
為
潛
在
的
被

告
°

美
國
人
對
他
進
行
了
調
査
和
訊
問
，

並
曾
經
考
慮
要
以
戰
爭
罪
起
訴
他
°

但
最
終
，

他
被
釋
放
了
°

施
密
特
在
這
些
訊
問
中
的
辯
詞
是
，

他
太
晚
認
識
到
希
特
勒
政
權
的
本
質
°

以
他
在
當
時
被
譽
為
德
國
最

傑
出
的
法
律
與
政
治
學
者
之
聲
名
而
言
，

這
樣
的
辯
詞
顯
得
相
當
薄
弱
°

那
麼
，

如
果
他
是
一

位
名
副
其
實
的

納
粹
，

為
什
麼
時
至
今
日
我
們
還
要
閱
讀
他
的
論
述
呢
？
在
今
天
，

對
於
「
為
什
麼
要
讀
施
密
特
？」

這
樣
的

問
題
，

最
常
見
的
智
識
解
釋
是
，

那
些
讓
他
在
現
今
依
舊
享
有
重
要
思
想
家
之
聲
譽
的
著
作
，

主
要
都
出
版
於

一

九
三
三
年
之
前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是
在
他
成
為
納
粹
之
前
所
出
版
的
°

這
些
著
作
也
包
含
了
本
章
所
要
討
論
的

書
籍
：
《
政
治
性
的
概
念
》
。

這
本
書
初
成
於
一

九
二
八
年
，

並
於
一

九
三
二
年
出
版
，

當
時
正
值
威
瑪
共
和

的
最
後
時
期
°

在
那
時
候
，

施
密
特
還
不
是
一

名
納
粹
；
事
實
上
，

從
某
些
角
度
上
來
說
，

他
還
是
當
時
法

西
斯
主
義
的
重
要
批
判
者
，

也
是
威
瑪
共
和
的
重
要
捍
衛
者
，

哪
怕
這
必
須
附
帶
一

些
說
明
°

他
對
威
瑪
共
和

的
辯
護
有
些
奇
特
，

因
為
他
同
時
也
扮
演
了
堅
定
批
判
威
瑪
政
權
的
角
色
°

他
認
為
威
瑪
的
政
治
體
系
搖
搖
欲

墜
，

組
成
不
良
°

其
政
權
的
構
成
欠
缺
深
思
熟
慮
，

制
度
上
與
實
務
上
都
過
於
軟
弱
、

混
亂
，

最
終
致
使
它
無

1

生
存
空
間
(
Lebens
rau
m)
：

德
國
地
理
學
家
拉
采
爾
(F
rie
drich
Ratzel ,
 1
8
4
4
'
1

9
0
4
)
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提
出
此
概
念
，

將
「
物
種
發

展
取
決
於
對
環
境
的
適
應
性」

此一
生
物
學
概
念
與
社
會
達
爾
文
主
義
相
結
合
，

認
為
國
家
(
如
同
有
機
生
物)

需
要
生
存
空
間
，

而

透
過
武
力
擴
張
領
土
、

增
加
生
存
空
間
是
必
然
的
現
象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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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保
護
自
身
免
於
敵
人
的
攻
擊
°

他
認
為
威
瑪
的
敵
人
中
，

包
含
了
納
粹
以
及
那
些
同
樣
想
推
翻
現
有
憲
政
秩

序
的
革
命
左
派
°

但
考
量
到
卡
爾
·

施
密
特
後
來
加
入
了
敵
人
的
那
一

方
，

加
入
了
那
些
最
終
因
為
摧
毀
了
威

瑪
共
和
而
取
得
勝
利
的
人
那
一

方
，

使
得
我
們
不
得
不
追
問
：
如
果
施
密
特
是
威
瑪
共
和
的
朋
友
，

那
麼
有
這

麼
一

位
朋
友
，

有
誰
還
需
要
敵
人
？

讓
我
們
回
過
頭
來
反
思
一

下
上
一

段
的
問
題
，

在
今
天
，

為
什
麼
我
們
還
要
讀
施
密
特
？
答
案
當
然
不
會

因
為
他
是
個
納
粹
，

也
不
是
因
為
他
在
成
為
納
粹
之
前
，

曾
經
對
納
粹
意
識
形
態
的
立
場
猶
疑
不
決
，

或
是
他

曾
經
為
了
威
瑪
共
和
做
出
模
稜
兩
可
的
辯
護
°

我
們
之
所
以
在
今
天
還
需
要
讀
卡
爾
·

施
密
特
的
理
由
，

在
於

他
對
威
瑪
共
和
的
批
判
°

這
並
不
是
一

種
基
於
法
西
斯
意
識
形
態
而
來
的
批
判
，

那
是
在
日
後
才
會
發
生
的
轉

變
°

施
密
特
對
於
威
瑪
政
治
的
原
始
批
判
，

源
於
他
試
圖
解
開
兩
個
已
然
混
淆
的
概
念
°

他
認
為
這
兩
個
概
念

經
常
被
混
為
一

談
，

彷
彿
它
們
是
彼
此
相
互
支
持
的
°

但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
人
們
必
須
要
清
楚
地
意
識
到
它
們
之

間
的
不
同
，

而
這
之
於
政
治
來
說
至
關
重
要
°

他
的
這
個
論
點
在
今
天
仍
然
深
具
重
要
性
，

因
為
時
至
今
日
，

我
們
依
然
認
為
這
兩
個
施
密
特
所
分
析
的
概
念
是
緊
密
相
連
的
°

這
兩
個
概
念
，

就
是
自
由
主
義
與
民
主
，

或

者
，

用
我
們
今
天
常
見
的
通
稱
來
說
，

就
是
「
自
由
民
主」

這
個
詞
彙
°

人
們
很
容
易
設
想
，

自
由
與
民
主
兩

個
概
念
的
結
合
是
出
於
某
種
必
然
，

彷
彿
自
由
主
義
和
民
主
必
然
是
相
互
呼
應
的
°

施
密
特
想
讓
我
們
明
白
的

是
，

這
兩
個
概
念
其
實
並
不
相
合
°

如
果
我
們
無
法
意
識
到
它
們
為
什
麼
不
相
合
，

我
們
可
能
會
發
現
自
己
無

法
捍
衛
兩
者
之
間
的
任
一

概
念
°

我
們
可
能
無
法
捍
衛
自
由
主
義
，

或
無
法
捍
衛
民
主
政
治
°

這
是
他
對
威
瑪

共
和
的
批
判
，

但
這
樣
的
批
判
也
隱
含
了
他
支
持
威
瑪
共
和
的
宣
言
°

施
密
特
的
批
判
指
出
，

威
瑪
政
治
的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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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，
體
現
了一
種
無
法
捍
衛
某
些
可
能
真
正
值
得
捍
衛
的
事
物
的
失
敗°

自
由
與
民
主
的
對
比

那
麼，
施
密
特
認
為
我
們
應
該
要
如
何
分
辨
自
由
主
義
和
民
主
這
樣
的
政
治
概
念
呢
？
他
對
這
兩
者
做
出

了
明
確
的、
幾
乎
是
程
式一
般
的
區
別°
對
施
密
特
來
說，
自
由
主
義
關
乎
個
體°
它
頌
揚
個
人
的
個
體
身
分

及
其
完
整
性，
因
此，
它
也
宣
揚
個
體
之
間
的
差
異
和
多
樣
性°
我
們
都
是
單一
個
體
|
—
I

我
們
都
是
我
們
自

身

l
所
以
我
們
都
是
不
同
的°
正
因
如
此，
自
由
主
義
也
頌
揚
異
質
性、
多
樣
性
和
自
我
表
述°
此
外，
施

密
特
認
為
自
由
主
義
是一
種
奠
基
於
論
述
的
政
治
形
態°
他
認
為，
自
由
主
義
者
最
喜
歡
做
的
事
就
是
對
政
治

發
表
論
述，
然
後
毫
無
止
歇
地
議
論
下
去°

在
這
裡
需
要
強
調
的
是，
我
們
討
論
的，
是
小
寫
的
自
由
主
義
者°
我
們
在
此
所
討
論
的、
施
密
特
筆
下

的
「
自
由
主
義」
與
「
自
由
主
義
者」
，
並
不
是
那
些
以
「
自
由」
或
「
自
由
民
主」
為
名
自
居
的
政
黨，
也

不
是
現
今
北
美
政
治
語
彙
中
常
見
的
當
代
「
自
由
主
義」
定
義，
北
美
的
「
自
由
主
義」
涵
義
幾
乎
等
同
於
左

翼
或
追
求
所
謂
「
進
步
政
治」
的
政
治
訴
求°
然
而
施
密
特
所
談
論
的，
是
可
以
追
溯
回
十
九
世
紀
初
期
的一

種
歐
洲
思
想
傳
統，
這
種
傳
統
的
代
表
人
物
包
括
了
班
雅
明·
康
斯
坦
、
托
克
維
爾
和
約
翰·
斯
圖
爾
特·
彌

爾。
這
些
人
認
為
自
由
主
義
的
原
則
是
用
來
捍
衛
個
人
自
由，
抵
禦
那
些
可
能
壓
制
自
由
的
力
量
(
而
這
包
含

了
宗
教、
政
治，
甚
至
智
識
的
力
量)
°
這
種
自
由
主
義
傾
向
認
為，
解
決
政
治
問
題
最
理
想
的
方
式，
是
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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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匯
集
不
同
的
觀
點
並
進
行
辯
論
°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的
典
型
情
境
是一

個
議
會
或
集
會
，
將
所
有
對
立
的
意
見

和
觀
點
匯
聚
在一

起
，
並
藉
由
議
論
來
試
圖
達
成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的
聖
杯
：
共
識
°
如
果
無
法
凝
聚
共
識
，
那

麼
退
而
求
其
次
的
選
擇
就
是
妥
協
°
自
由
主
義
是一

種
尋
求
達
成
協
議
的
過
程
，
如
果
無
法
達
成
協
議
，
那
討

論
就
必
須
持
續
下
去
°
愈
是
困
難
的
問
題
，
愈
是
需
要
人
們
參
與
討
論
°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這
就
是
自
由
主
義

的
政
治
形
態
°

在
施
密
特
看
來
，
這
與
他
所
理
解
的
民
主
政
治
形
成
顯
著
的
對
比
，
因
為
民
主
作
為一

種
政
治
形
式
，
比

自
由
主
義
有
著
更
悠
久
的
歷
史
，
也
更
遠
於
現
代
世
界
°
古
希
臘
人
並
不
是
任
何
意
義
上
的
自
由
主
義
者
，
但

其
中
有
些
人
是
民
主
主
義
者
(
同
樣
地
辶
這
裡
指
的
是
小
寫
的
民
主
政
治
，
而
不
是
任
何
以
「
民
主」

自
居
的

政
黨
及
其
政
治
訴
求)
°
根
據
施
密
特
的
說
法
，
民
主
政
治
的
原
則
並
不
是
個
人
主
義
，
而
是
集
體
主
義
°
民

主
政
治
的
基
本
特
徵
是
多
數
決
的
統
治
°
這
是一

種
由
多
數
人
統
治
的
政
治
，
他
們
共
同
擔
負
治
理
的
職
責
，

彷
彿
所
謂
的
「
多
數
人」

有
著一

個
單一

的
意
見
°
因
此
，
民
主
政
治
預
設
了
某
種
同
質
性
°
首
先
必
須
要
存

在
著
集
體
身
分
，
才
能
讓
群
體
—
—
夕夕
數
人

以一

個
整
體
的
方
式
對
政
治
發
聲
°

個
體
與
集
體
的
對
比
，
異
質
性
與
同
質
性
對
比
，
這
是
自
由
主
義
與
民
主
政
治
在
本
質
上
存
在
的
差
異
°

但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這
兩
者
之
間
最
主
要
的
差
異
在
於
，
民
主
政
治
並
不
涉
及
任
何
議
論
°
民
主
政
治
是
全
然

關
乎
政
治
決
策
的
政
治
°
它
本
質
上
是一

種
決
斷
性
的
政
治
形
式
°
在
做
出
決
策
之
前
可
能
會
有
討
論
，
但
決

策
|
—
用
投
票
的
方
式
做
出
政
治
抉
擇
—
—'
才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核
心
°
而
這
必
然
會
創
造
政
治
上
的
贏
家
和
輸

家
，
因
為
儘
管
群
體
已
然
發
聲
了
，
但
群
體
中
的
某
些
成
員
(
那
些
在
選
舉
中
敗
下
陣
來
的
少
數
派)

的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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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，

並
不
會
被
透
過
選
舉
所
做
出
的
決
策
直
接
代
表
，

哪
怕
他
們
必
然
會
受
到
決
策
的
影
響
°

此
外
，

群
體
之

外
的
人
更
是
根
本
不
會
在
決
策
的
過
程
中
被
代
表
°

決
策
是
議
論
的
終
點
°

即
使
決
策
不
是
最
後
的
結
論
，
一

旦
一

個
議
題
透
過
選
舉
的
方
式
得
到
解
決
，

就
意
味
著
議
題
終
止
，

人
們
該
開
始
討
論
其
他
議
題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當
自
由
主
義
者
遇
到
某
個
政
治
課
題
時
，

他
們
會
想
對
它
發
表
議
論
進
而
展
開
辯
論
，

而
當

民
主
主
義
者
遇
到
某
個
政
治
議
題
時
，

他
們
會
想
選
擇
其
中
的
一

方
進
行
投
票
從
而
針
對
議
題
做
出
決
定
°

兩

者
之
間
顯
著
的
差
異
，

讓
施
密
特
難
以
理
解
為
什
麼
人
們
經
常
假
設
自
由
主
義
和
民
主
政
治
是
自
然
而
然
地
相

輔
相
成
的
°

其
中
一

方
是
個
體
主
義
的
、

異
質
的
、

充
斥
議
論
的
，

但
另
一

方
卻
是
集
體
主
義
的
、

同
質
的
、

決
斷
性
的
°

那
麼
，

施
密
特
自
己
有
選
擇
站
在
哪
一

方
嗎
？
施
密
特
經
常
被
視
為
是
站
在
民
主
的
一

方
而
反
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人
°

他
有
時
被
直
接
冠
上
「
決
斷
論
者」
(
d
e
c
i
s
i
o
n
i
s
t
)

的
名
號
，

而
這
個
名
號
隱
含
的
深
意

是
，

施
密
特
的
政
治
哲
學
將
做
出
決
策
的
需
求
置
於
一

切
之
上
，

意
味
著
他
希
望
人
們
停
止
討
論
政
治
課
題
，

而
是
直
接
對
政
治
課
題
做
出
決
定
°

這
一

理
念
的
根
源
，

可
以
追
溯
到
霍
布
斯
°

施
密
特
對
霍
布
斯
進
行
了
深

入
的
研
究
，

他
頻
繁
書
寫
關
於
霍
布
斯
的
政
治
哲
學
的
論
文
，

並
時
不
時
批
評
霍
布
斯
的
思
想
；
整
體
說
來
，

他
對
政
治
有
著
深
刻
的
、

霍
布
斯
式
的
理
解
°

與
此
同
時
，

他
經
常
犀
利
地
批
判
自
由
主
義
的
理
念
和
自
由
主

義
的
精
神
°

他
在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撰
寫
了
好
幾
本
書
，

以
各
種
不
同
的
方
式
挑
戰
現
狀
°

而
他
認
為
，

這

是
一

種
正
在
被
柔
弱
或
空
洞
的
自
由
主
義
逐
步
滲
透
的
現
狀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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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的
批
判

在
施
密
特
看
來
，

自
由
主
義
的
核
心
問
題
是
，

它
很
容
易
與
其
他
「
主
義」

產
生
互
動
，

並
逐
漸
偏
離
其

宗
旨
°

例
如
，

自
由
主
義
很
容
易
與
國
際
主
義
產
生
密
切
關
聯
，

因
為
自
由
主
義
者
認
為
個
體
差
異
比
國
家
差

異
來
得
重
要
，

從
而
使
得
他
們
不
怎
麼
著
重
國
家
的
範
疇
和
疆
界
，

認
為
這
些
都
是
用
來
排
斥
其
他
個
體
的
概

念
，

也
因
此
在
本
質
上
是
排
他
性
的
°

而
自
由
主
義
者
的
理
念
與
此
相
反
，

他
們
總
是
試
圖
找
到
一

種
方
法
，

得
以
將
所
有
不
同
的
概
念
納
入
政
治
範
疇
°

國
際
主
義
與
另
一

個
更
模
糊
的
概
念
—
|
人^
道
主
義
相
距
不
遠
，

這
個
概
念
認
為
政
治
最
終
極
的
單
位
是
人
類
整
體
，

我
們
每
一

個
個
人
都
是
因
為
屬
於
人
類
這
樣
的
整
體
而
擁

有
權
利
°

這
個
概
念
最
為
直
接
的
影
響
，

在
於
衍
生
出
「
普
世
人
權」

這
種
政
治
語
言
°

施
密
特
對
「
人
類」

作
為
任
何
分
析
的
基
準
抱
持
高
度
的
懷
疑
—
|！
「
人
類」

作
為
一

個
分
析
範
疇
，

若
不
是
空
洞
而
無
實
質
內

容
，

就
是
出
於
某
些
人
的
一

廂
情
願
°

他
同
樣
也
懷
疑
那
些
以
「
人
類」

之
名
行
事
的
人
，

因
為
這
些
人
可
以

透
過
「
人
道」

之
名
指
涉
任
何
他
們
想
追
求
的
事
物
°
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人
道
主
義
雖
然
宣
稱
其
代
表
了
某
種

普
世
價
值
，

但
它
不
過
是
自
居
旁
觀
者
之
位
而
對
真
實
的
政
治
袖
手
旁
觀
°

而
這
也
體
現
在
與
人
道
主
義
結
合

的
自
由
主
義
°

視
自
由
為
普
世
價
值
的
自
由
普
世
主
義
，

也
是
施
密
特
深
感
厭
煩
之
物
°

他
認
為
，

任
何
宣
稱

具
備
普
世
性
的
事
物
都
缺
乏
真
正
的
涵
義
，

因
為
這
不
過
表
示
世
界
上
不
存
在
能
與
之
對
照
的
事
物
來
界
定
它

的
存
在
°

在
一

九
一

九
年
，

施
密
特
出
版
了
一

本
名
為
《
政
治
的
浪
漫
派
》
(
Politic
al
R
o
m
anti
cis
m)

的
書
°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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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本
書
裡
，

他
還
揭
露
了
自
由
主
義
中
的
浪
漫
主
義
傾
向
，

或
者
說
浪
漫
主
義
中
所
存
有
的
自
由
主
義
痕
跡
°

他
認
為
，

自
由
主
義
者
經
常
只
是
喜
歡
自
己
的
議
論
得
以
弘
揚
並
受
到
重
視
°

自
由
主
義
者
喜
歡
議
論
的
原
因

之
一
，

在
於
他
們
喜
歡
藉
由
發
表
議
論
來
感
受
人
們
對
其
看
法
的
重
視
°

這
種
對
自
我
的
關
切
是
發
自
內
心

的
，

而
浪
漫
主
義
者
的
行
動
也
體
現
了
這
種
偏
好
°

這
是
種
關
乎
「
真
實
的
我」

的
行
為
準
則
，

總
是
在
訴
諸

他
人
的
閽
注
並
疾
呼
：
「
請
聽
聽
我
的
意
見
！」

此
外
，

施
密
特
還
把
自
由
主
義
與
另
一

種
「
主
義」

連
結
在

一

起
°

他
所
發
明
的
這
個
詞
彙
沒
有
成
為
流
行
，

但
即
使
在
現
今
，

這
個
詞
彙
聽
起
來
也
非
常
有
趣
°

施
密
特

提
出
有
一

種
所
謂
的
「
機
運
主
義」
(
occasi
ona
lis
m)

或
「
機
運
主
義
者」
，

而
他
所
指
的
是
，

那
些
在
政
治

中
特
別
喜
歡
抓
住
機
運
、
一

有
機
會
就
想
把
握
得
以
站
上
舞
台
表
現
自
我
、

並
向
群
眾
公
開
展
示
自
我
內
心
的

人
。

機
運
主
義
者
就
和
浪
漫
主
義
者
一

樣
，

想
要
抒
發
情
感
、

表
述
激
情
並
向
人
們
展
示
關
懷
°

施
密
特
認

為
，

自
由
主
義
者
總
是
輕
易
屈
服
於
這
兩
種
主
義
，

而
這
是
因
為
他
們
同
樣
傾
向
於
這
種
虛
榮
心
的
展
演
：
自

由
主
義
者
總
是
過
於
淺
薄
、

表
演
欲
過
強
，

且
缺
乏
毅
力
°

正
因
如
此
，

他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批
判
，

有
一

部
分
在
於
自
由
主
義
的
軟
弱
°

這
是
一

種
軟
弱
的
政
治
形

式
，

因
為
它
欠
缺
政
治
所
必
需
的
決
斷
力
°

但
如
果
這
是
他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唯
一

見
解
，

那
麼
他
也
不
會
成

為
如
此
饒
富
趣
味
的
政
治
作
家
°

有
趣
的
是
，

除
了
批
評
之
外
，

他
發
現
了
自
由
主
義
的
另
一

個
面
向
°

我
們

可
以
稱
其
為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嘲
諷
，

但
我
認
為
施
密
特
所
要
論
述
的
比
嘲
諷
要
來
得
更
深
刻
一

些
°

這
更
近
乎

剖
析
自
由
主
義
思
想
的
核
心
悖
論
，

那
就
是
當
自
由
主
義
不
是
過
於
軟
弱
，

就
會
變
得
太
過
強
勢
°

當
自
由
主

義
從
內
省
模
式
中
走
出
來
時
，

它
往
往
會
變
得
自
我
膨
脹
，

甚
至
涵
蓋
了
人
類
生
活
的
全
貌
(
而
非
僅
止
於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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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政
治
理
念)
°
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
這
一

點
在
他
當
時
生
活
的
周
遭
隨
處
可
見
°
一

方
面
，

他
認
為
自
由
主
義
的

基
礎
上
存
在
一

種
反
政
治
的
傾
向
，

因
為
自
由
主
義
者
想
要
限
縮
國
家
權
力
，

以
保
護
個
人
免
受
國
家
任
意
干

預
°

自
由
主
義
者
喜
歡
創
造
屏
障
阻
止
國
家
的
行
動
，

這
樣
個
人
就
可
以
藏
身
於
在
這
些
屏
障
之
後
而
得
到
安

全
庇
護
°
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自
由
主
義
者
經
常
難
以
做
出
決
策
，

因
為
他
們
不
喜
歡
強
行
干
涉

人
們
的
生
活
°

但
施
密
特
也
注
意
到
，

當
這
些
自
由
主
義
者
開
始
掌
握
權
力
時
，

他
們
所
謂
的
「
被
限
縮
的
政

治」

有
時
候
卻
變
得
毫
無
節
制
°

這
其
中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
根
據
自
由
主
義
的
內
在
邏
輯
，

任
何
事
物
都
有
可
能

演
變
成
政
治
問
題
，

正
是
因
為
自
由
主
義
者
希
望
將
每
個
人
都
視
為
有
價
值
的
存
有
，

因
此
每
一

項
意
見
、

每

一

個
觀
點
、

每
一

種
輕
視
、

每
一

次
傷
害
、

每
一

次
侮
辱
，

都
會
被
視
為
政
治
問
題
而
由
政
治
來
解
決
°

正
因

如
此
，

自
由
主
義
者
不
知
道
政
治
的
範
疇
該
在
哪
裡
劃
下
終
止
。

最
終
，
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擴
展
到
人
類
生
活
的

各
個
領
域
，

而
這
種
擴
張
是
不
存
在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的
內
在
屏
障
，

因
為
任
何
事
物
都
可
能
具
有
政
治
性
，

但

凡
任
何
事
物
都
可
能
帶
來
痛
苦
、

可
能
傷
人
，

或
是
構
成
一

種
侮
辱
或
冒
犯
°

也
因
此
，

任
何
事
物
都
可
能
對

個
人
造
成
損
害
，

於
是
全
都
可
能
遭
受
到
政
治
以
保
障
個
人
之
名
來
處
置
°
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體
現
了
自
由

主
義
真
正
的
危
險
之
處
°

當
自
由
主
義
者
掌
握
權
力
時
，

他
們
既
有
可
能
毫
無
作
為
(
因
為
忙
於
議
論)
，

但

也
有
可
能
以
政
治
之
名
做
出
任
何
事
，

而
這
使
得
自
由
主
義
比
民
主
政
治
變
得
更
加
危
險
°

與
自
由
主
義
相
比
，

民
主
政
治
是
有
界
限
的
°

民
主
政
治
存
在
著
國
家
疆
界
的
限
制
，

也
存
在
著
必
須
接

受
贏
家
和
輸
家
的
存
在
這
麼
一

個
基
於
事
實
的
限
制
°

自
由
主
義
者
的
一

個
問
題
在
於
，

無
論
是
出
於
虛
榮

還
是
原
則
，

他
們
從
來
無
法
果
斷
地
說
出
：
「
這
不
是
我
們
的
問
題」
、
「
這
個
問
題
不
屬
於
我
們
這
個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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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群」
、
「
請
把
這
個
問
題
帶
到
其
他
社
群
討
論」
，

又
或
是
「
等
到
之
後
再
來
處
理」
。

他
們
也
無
法
更
直
白

地
對
某
些
人
說
：
「
你
不
屬
於
我
們
的
群
體
，

你
不
屬
於
我
們
的
部
落
。

我
們
對
你
的
處
境
不
感
興
趣
，

你
可

能
只
是
運
氣
不
好
，

但
現
實
生
活
有
時
就
是
如
此
°
」

自
由
主
義
暗
示
著
每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
都
有
可
能
成
為
我

們
這
個
社
群
的
政
治
問
題
°

但
在
民
主
政
治
中
，

如
果
你
不
屬
於
能
夠
做
出
政
治
決
定
的
群
體
，

那
麼
你
在
決

策
過
程
中
就
無
關
緊
要
，

甚
至
就
算
你
是
有
權
參
與
決
策
的
群
體
一

員
，

你
也
可
成
為
在
選
舉
中
落
敗
的
那
一

方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
在
民
主
政
治
中
，

人
們
永
遠
不
能
說
，

失
敗
者
的
看
法
與
勝
利
者
的
看
法
具
有
同
等
分
量
，

一

旦
保
持
了
這
樣
的
觀
點
，

那
麼
人
們
將
永
遠
無
法
依
循
民
主
政
治
的
原
則
做
出
決
策
，

因
為
這
意
味
著
失
敗

者
得
以
對
勝
利
者
實
行
否
決
權
°

施
密
特
確
實
認
為
，

某
些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體
制
的
最
大
問
題
，

正
是
自
由
主

義
在
其
中
引
入
過
多
否
決
權
，

從
而
影
響
了
民
主
政
治
的
決
策
力
°

基
於
以
上
種
種
理
由
，

施
密
特
看
來
似
乎
是
站
在
民
主
政
治
的
一

側
，

而
反
對
自
由
主
義
°

但
實
情
遠

比
這
來
得
更
為
複
雜
，

而
部
分
的
原
因
在
於
，

世
界
本
來
就
比
這
種
二

元
分
析
所
顯
示
的
要
複
雜
得
多
°

世

界
並
不
是
簡
單
劃
分
為
空
洞
或
瘋
狂
自
我
膨
脹
的
自
由
主
義
政
權
，

與
強
健
、

無
情
且
排
外
的
民
主
政
權
°

在

施
密
特
寫
作
的
時
代
，

許
多
政
權
同
時
兼
具
了
部
分
的
自
由
主
義
和
部
分
的
民
主
政
治
特
徵
，

這
在
歐
洲
尤
其

如
此
，

儘
管
其
中
大
多
數
的
國
家
在
不
久
後
的
將
來
，

都
會
在
希
特
勒
手
中
潰
敗
崩
塌
°

但
施
密
特
也
充
分
了

解
歷
史
的
重
要
，

他
知
道
有
些
政
權
在
成
為
民
主
政
權
之
前
曾
經
是
自
由
主
義
的
政
權
，

正
如
有
些
政
權

這
可
以
追
溯
到
古
希
臘
雅
典
—
—'
在
成
為
自
由
主
義
政
權
之
前
曾
是
民
主
政
權
°

每
種
政
權
都
有
其
長
處
和
弱

點
°

最
著
名
的
例
子
之
一
，

是
一

個
並
非
民
主
但
卻
享
有
自
由
的
國
家
，

而
這
就
是
前
民
主
的
英
國
°

更
準
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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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說
，

是
十
八
世
紀
末
、

十
九
世
紀
初
的
英
國
，

那
個
備
受
班
雅
明
·

康
斯
坦
仰
慕
，

並
稱
之
為
自
由
之
家
的

國
度
，

也
有
許
多
歐
洲
作
家
將
英
國
視
為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的
典
範
°

它
體
現
了
法
治
的
精
神
，

體
現
了
對
私
有

財
產
的
尊
重
，

也
免
於
最
嚴
重
的
宗
教
衝
突
，

並
擁
有
一

個
議
會
，

能
夠
在
其
中
對
各
種
議
題
進
行
討
論
和
辯

論
°

然
而
，

這
也
是
一

個
能
夠
果
斷
採
取
行
動
，

並
非
常
擅
長
捍
衛
政
權
的
議
會
°

施
密
特
對
威
瑪
共
和
的
批

判
之
一

就
在
於
，

威
瑪
共
和
中
的
自
由
主
義
元
素
，

使
得
它
的
政
治
不
斷
地
猶
豫
反
覆
，

最
終
無
法
果
決
地
捍

衛
自
身
°

威
瑪
共
和
總
是
忙
於
對
所
有
事
務
感
到
擔
憂
，

以
至
於
無
法
集
中
精
力
對
抗
其
最
致
命
的
敵
人
°

相

比
之
下
，

十
八
世
紀
末
到
十
九
世
紀
初
的
英
國
作
為
一

個
奉
行
自
由
主
義
原
則
的
國
家
，

尤
其
擅
長
辨
別
、

應

對
和
擊
敗
敵
人
°

這
個
國
家
成
功
發
動
對
拿
破
崙
的
戰
爭
°

在
當
時
，

沒
有
人
能
看
著
那
個
時
期
的
英
國
—
|'

小
威
廉
·

皮
特
2

治
理
下
的
英
國

而
宣
稱
，

因
為
那
個
時
期
的
英
國
是
一

個
享
有
議
會
政
治
的
自
由
主
義

政
權
，

故
而
不
曉
得
如
何
有
效
捍
衛
自
身
°

一

個
自
由
主
義
政
權
捍
衛
自
己
的
方
法
之
一
，

是
在
必
要
的
時
刻
暫
時
懸
置
其
自
由
主
義
原
則
°

英
國
在

與
革
命
後
法
國
的
戰
爭
期
間
就
做
出
這
麼
一

個
政
治
抉
擇
：
因
為
戰
爭
之
需
，

暫
時
懸
置
了
其
自
由
主
義
政

治
，

它
成
為
更
加
壓
迫
的
國
家

在
某
些
方
面
，

它
甚
至
將
自
己
變
成
了
準
警
察
國
家
，

壓
制
了
大
多
數
形

式
的
異
議

但
它
並
沒
有
因
此
變
得
更
加
民
主
。

要
一

直
到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，

英
國
的
政
治
才
開
始
往
民
主

政
治
靠
攏
°

決
斷
力
極
強
的
自
由
主
義
，

並
不
是
一

種
自
相
矛
盾
的
政
治
存
有
°

這
在
歐
洲
的
歷
史
中
是
顯
而

易
見
的
，

而
這
也
是
為
什
麼
施
密
特
的
矛
頭
不
能
單
純
指
向
自
由
主
義
°

他
真
正
的
不
滿
，

在
於
當
自
由
主
義

和
民
主
政
治
糾
纏
不
清
後
所
產
生
的
事
態
，

而
他
對
此
一

事
態
的
案
例
研
究
正
是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的
德
國
°
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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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一
開
始
就
看
見，
威
瑪
共
和
試
圖
同
時
兼
具
這
兩
個
特
徵

想
維
持一
個
既
自
由
又
民
主
的
政
權°
但
在

他
看
來，
這
種
雙
重
標
準
正
是
其
致
命
之
處，
而
這
致
命
的
弱
點
被
明
確
寫
入
其
憲
法
的
核
心
°

兼
容
自
由
民
主
的
威
瑪
憲
法
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是一
份
真
正
非
凡
卓
絕
的
思
想
文
本°
施
密
特
認
為，
這
同
時
也
是一
份
充
斥
著
幻
想
的

文
本

也
許
就
這
點
上
來
說，
施
密
特
並
沒
有
錯

因
為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預
設
了
在
政
治
上
可
以
同
時
達

成
的
所
有
美
好
事
物
：
它
讓
人
們
得
以
同
時
成
為一
個
好
的
自
由
主
義
者、
一
個
好
的
民
主
主
義
者，
甚
至
是

一
個
好
的
社
會
主
義
者°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捍
衛
所
有
基
本
的
自
由
主
義
權
利

i
言
論
自
由、
結
社
自
由、
財

產
自
由，
包
括
大
多
數
形
式
的
私
有
財
產°
它
以
個
人
隱
私
和
個
體
差
異
的
名
義，
提
供
個
人
保
障
使
其
得
以

免
受
國
家
專
制
統
治
的
侵
害°
但
這
同
時
也
是一
份
深
具
民
主
政
治
色
彩
的
文
件°
它
談
論
了
德
國
人
民
的
意

志，
並
試
圖
促
進
這一
意
志
有
著
統一
且一
致
的
表
述
方
式°
它
試
圖
藉
由
總
統
制
來
實
踐
這一
理
念，
而
總

統
制
又
是
奠
基
於一
人一
票
的
典
型
民
主
原
則°
自
由
主
義
者
預
期一
人一
票
將
導
致
多
元
化
的
聲
音，
而
民

主
則
假
定
這
將
產
生一
個
統一
的
聲
音°
威
瑪
憲
法
似
乎
假
設
這
兩
者
可
以
同
時
成
立
°

2

小
威
廉
．

皮
特
(
W
illia
m
Pi
 # the
 Yo
unger ,
 1
7
5
9-

1
8
0
6
)
 

：
一
七
八
三
年
擔
任
英
國
首
相
，

當
時
他
二
十
四
歲
，

至
今
仍
然
是
英
國

史
上
最
年
輕
的
首
相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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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份
自
由
民
主
憲
法
是
自
相
矛
盾
的
°

而
這
充
分
地
體
現
在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中
確
立

了
與
總
統
制
並
存
的
議
會
制
度
°

德
國
議
會
l

�

帝
國
議
會
3

|
|＇
掌
握
著
立
法
權
°

在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，

議

會
是
基
於
比
例
代
表
制
(pro
p
o
rti
onal
representati
on)

的
選
舉
程
序
所
產
生
的
，

而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正

是
自
由
主
義
和
民
主
思
想
混
淆
的
例
證
°

比
例
代
表
制
的
自
由
主
義
元
素
是
其
比
例
元
素
°

比
例
代
表
制
的
投

票
系
統
推
崇
差
異
性
和
多
樣
性
°

他
們
希
望
避
免
出
現
只
有
兩
個
政
黨
競
奪
誰
得
以
代
表
人
民
這
個
群
體
的
情

況
，

而
這
正
是
在
簡
單
多
數
決
(
曰st
pas
二
he
p
ost)

的
投
票
系
統
下
時
常
發
生
的
憾
事
o

他
們
試
圖
讓
所
有

不
同
的
聲
音
得
以
進
入
議
會
°

即
便
這
意
味
著
議
會
將
由
十
個
甚
至
更
多
政
黨
所
組
成
，

即
便
這
意
味
著
政
府

必
須
藉
由
各
種
聯
盟
、

共
識
和
妥
協
來
形
成
，

那
也
無
妨
°

實
際
上
，

自
由
主
義
者
甚
至
會
認
為
這
正
是
一

個

好
的
政
治
所
應
有
的
樣
貌
，

因
為
共
識
、

妥
協
和
聯
盟
正
是
自
由
主
義
理
念
眼
中
好
的
政
治
所
應
具
備
的
形

態
°

然
而
，

這
並
不
是
純
粹
的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，

因
為
這
些
代
表
仍
然
是
民
選
的
代
表
，

而
他
們
要
對
其
選
民

負
責
°

他
們
在
追
求
自
由
主
義
協
議
的
同
時
，

仍
然
必
須
實
行
民
主
政
治
°

在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，

民
選
代
表
不
同
於
十
八
世
紀
末
英
國
議
會
政
治
中
的
菁
英
。

講
白
了
，

英
國
議
會
政

治
中
的
國
會
議
員
不
必
太
在
意
選
民
對
他
們
的
看
法
，

因
為
當
時
的
選
民
並
不
多
°

但
在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，

憲

法
賦
予
了
年
滿
二
十
歲
的
男
性
和
女
性
普
選
權
，

這
在
當
時
來
說
，

是
相
當
廣
大
的
選
民
基
礎
(
遠
比

了
九
－

八
年
英
國
的
還
要
廣
大)
°

但
由
於
這
是
一

個
比
例
代
表
制
的
系
統
，
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的
政
治
人
物
經
常
關
注

其
所
負
責
的
、

被
切
割
成
小
團
體
的
選
民
對
他
們
的
看
法
，

因
為
他
們
必
須
對
這
些
選
民
負
責
°

因
此
，

這

最
終
形
成
了
民
主
政
治
與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這
兩
種
政
治
場
域
中
，

所
能
構
成
最
糟
糕
的
局
面
：
威
瑪
共
和
的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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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民
王
政
治
缺
乏
決
斷
力
、
充
斥
著
議
論
，
卻
又
有
著
激
烈
的
政
治
競
爭
，
政
治
人
物
必
須
不
斷
嘗
試
在
那
些

根
本
無
法
妥
協
的
人
之
間
追
求
妥
協
，
因
為
這
些
人
來
到
議
會
，
是
為
了
代
表
國
內
特
定
人
群
藉
由
民
主
代
表

制
所
追
求
利
益
°
如
果
他
們
不
為
讓
他
們
得
以
當
選
的
各
式
社
群
發
聲
(
包
含
基
督
新
教
徒
或
天
主
教
徒
丶
農

民
工
人
或
學
生
、
北
方
人
或
南
方
人)
'
他
們
就
會
被
其
他
政
治
人
物
取
代
°
這
種
政
治
構
成
了
不
同
地
域
乃

至
不
同
社
會
身
分
之
間
的
對
立
°
而
施
密
特
對
此
的
想
法
是
，
如
果
你
要
實
行
某
種
身
分
政
治
，
那
麼
民
選
代

表
在
議
會
中
必
須
要
有
得
以
變
更
立
場
的
自
由
°
這
是
自
由
主
義
能
夠
運
作
的
唯一

形
式
，
政
治
人
物
必
須
能

夠
隨
時
轉
換
其
身
分
認
同
，
以
反
映
異
質
的
個
體
°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身
分
政
治
和
民
主
政
治
的
結
合
不
可
能
走

得
長
遠
，
因
為
這
兩
者
在
概
念
上
相
互
排
斥
°
身
分
政
治
體
現
了
身
分
的
異
質
性
，
而
民
主
政
治
總
是
訴
諸
整

體
°

以
身
分
政
治
為
基
礎
的
民
主
政
治
之
所
以
無
法
運
作
，
具
體
體
現
在
這
種
政
治
全
然
無
力
抵
抗一

種
政
黨

那
種
對
任
何
形
式
的
政
治
聯
盟
、
對
共
識
與
妥
協
毫
無
興
趣
，
而
單
純
想
要
藉
由
參
與
這
樣
的
體
制
來
徹

底
推
翻
整
個
體
制
的
政
黨
°
當
威
瑪
共
和
的
議
會
還
在
辯
論
政
治
卻
無
法
達
成
共
識
時
，
極
左
和
極
右
的
政
黨

都
正
在
密
謀
摧
毀
它
。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除
非
能
將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中
的
民
主
政
治
要
素
與
自
由
主
義
要
素
區
分

開
，
否
則
將
無
法
有
效
捍
衛
威
瑪
共
和
°
要
在一

個
自
由
民
主
的
憲
法
中
捍
衛
自
由
主
義
原
則
，
必
須
要
能

讓
民
主
政
治
擺
脫
自
由
主
義
原
則
的
束
縛
，
才
能
採
取
保
護
其
免
受
威
脅
的
果
斷
行
動
°
施
密
特
挪
用
了一

個

3

帝
國
議
會
(
Reic
hsta
g)
：

此
處
指
德
國
威
瑪
共
和
國
時
期
的
國
會
下
議
院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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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治
本
質
在
於
敵
友
之
別

概
念
來
提
出
這
一

論
點
，

而
這
是
他
借
用
自
古
羅
馬
政
治
的
一

個
概
念
°

他
在
一

本
寫
成
於
威
瑪
共
和
初
期
的

書
中
闡
述
了
這
樣
一

個
概
念
：
獨
裁
者
°

對
我
們
來
說
，

獨
裁
者
的
出
現
意
味
著
憲
政
政
治
的
終
結
，

它
象
徵

著
個
人
統
治
、

暴
政
，

與
威
權
主
義
°

然
而
，

在
古
羅
馬
政
治
的
原
初
思
維
裡
，

獨
裁
者
是
憲
政
政
府
中
正
常

運
作
的
一

個
短
暫
插
曲
，

是
在
一

個
體
制
開
始
失
去
自
我
防
禦
能
力
時
，

臨
時
徵
召
一

位
具
備
強
大
果
斷
行
動

力
的
行
動
者
，

來
完
成
捍
衛
體
制
這
一

艱
巨
任
務
的
權
宜
之
計
°

獨
裁
者
的
職
責
是
保
護
共
和
國
免
受
敵
人
威

脅
，

然
後
在
任
務
完
成
後
歸
還
權
力
°

在
現
代
的
脈
絡
下
，
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
這
種
接
受
獨
裁
者
捍
衛
的
憲
法
，

沒
有
理
由
不
能
夠
同
時
也
是
一

部
自
由
主
義
的
憲
法
°
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正
是
政
治
的
本
質
：
識
別
敵
人
°

在
《
政
治
性
的
概
念
》

中
，

他
指
出
，

我
們
只
能

藉
由
一

種
特
定
的
區
隔
來
定
義
政
治
°

這
無
所
謂
好
壞
，

也
不
論
美
醜
°

政
治
既
不
是
一

種
道
德
判
斷
，

也
不

是
美
學
領
域
的
判
斷
°

政
治
也
不
是
經
濟
活
動
，

無
關
乎
區
分
利
弊
°

政
治
只
關
於
「
朋
友
／
敵
人」

的
區

隔
°
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
這
就
是
政
治
性
的
概
念
°

在
政
治
場
域
中
，

真
正
重
要
的
是
要
能
夠
區
辨
哪
些
人
同
屬
於

我
們
的
社
群
，

讓
我
們
能
夠
做
出
集
體
決
策
，

而
那
些
使
我
們
無
法
做
出
這
些
決
策
的
人
必
須
被
排
除
°

包
容

與
排
除
是
政
治
的
本
質
，
一

個
因
為
忙
於
辯
論
、

爭
論
或
虛
張
聲
勢
而
無
法
劃
清
這
條
界
線
的
政
權

過
於

注
重
場
合
與
程
序
而
沒
有
時
間
做
出
決
策
的
政
權
—
l

丨
必
須
要
能
有
自
救
的
方
案
來
做
出
這
樣
的
區
隔
°

古
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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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的
作
法
是
暫
時
懸
置
憲
法
，

跳
脫
出
既
有
的
憲
政
秩
序
，

以
便
做
出
純
粹
的
政
治
抉
擇
，

確
定
我
們
能
容
忍

誰
，

也
確
定
我
們
必
須
要
排
除
誰
°

然
後
，

在
排
除
不
可
容
忍
的
人
之
後
，

獨
裁
者
將
會
重
新
確
立
先
前
暫
時

被
閒
置
的
憲
政
秩
序
°

這
樣
的
憲
政
秩
序
可
以
是
一

種
自
由
主
義
的
憲
政
秩
序
°

但
自
由
主
義
憲
政
秩
序
要
能

夠
延
續
，

唯
有
在
必
要
時
得
以
跳
出
自
身
的
框
架
來
拯
救
自
己
°

如
果
說
施
密
特
也
有
一

句
屬
於
他
的
哲
學
名
句
，

那
就
是
：
「
主
權
者
是
決
定
例
外
狀
態
之
人
°
」

他
認

為
，

在
任
何
政
權
(
包
含
了
自
由
主
義
政
權)
,

擁
有
主
權
必
須
意
味
著
擁
有
在
必
要
時
刻
得
以
決
定
暫
時
懸

置
既
有
規
則
的
能
力
°

這
是
施
密
特
對
政
治
的
基
本
理
解
的
一

部
分
，

即
我
們
面
臨
的
一

些
政
治
情
境
將
是
例

外
的
，

而
這
種
例
外
往
往
是
極
其
危
險
、

極
具
威
脅
或
極
具
挑
戰
性
的
政
治
難
題
°

因
此
，

我
們
會
需
要
例
外

的
解
決
方
案
°

完
全
基
於
「
常
規」

而
無
「
例
外」

的
政
治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
這
樣
的
政
治
只
是
一

場
自
由
主
義

的
白
日
夢
罷
了
°

在
威
瑪
共
和
的
脈
絡
下
，

這
意
味
著
訴
諸
賦
予
共
和
國
的
總
統
擁
有
例
外
權
力
°

威
瑪
憲
法
其
中
存
在
著

這
麼
一

條
條
款

憲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||
l
明
文
規
定
了
當
議
會
無
法
正
常
運
作
時
，

總
統
可
以
也
應
當
介

入
，

暫
停
議
會
政
府
的
運
作
°

實
質
上
，

儘
管
憲
法
並
未
使
用
那
樣
的
語
言
，

但
這
是
無
疑
一

種
古
羅
馬
式
的

獨
裁
者
授
權
。

總
統
將
得
以
暫
停
議
會
，

必
要
時
甚
至
可
以
藉
由
排
除
部
分
民
選
議
員
或
更
改
規
則
來
拯
救
議

會
°

那
麼
，

這
種
屬
於
總
統
的
例
外
權
力
從
何
而
來
？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源
於
一

項
事
實
，

即
根
據
威
瑪
憲

法
，

總
統
是
唯
一

能
夠
代
表
整
個
國
家
的
人
，

因
為
總
統
是
唯
一

由
全
體
人
民
選
舉
產
生
的
代
表
°

這
是
純
粹
的
民
主
政
治
在
拯
救
自
由
主
義
，

免
於
受
那
毫
無
成
效
的
自
由
民
主
集
合
體
纏
繞
而
窒
息
°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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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
機
的
時
刻
裡
，

總
統
政
治
必
須
優
先
於
議
會
政
治
：
這
正
是
憲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的
作
用
所
在
°

在
致
使
威
瑪

共
和
時
期
結
束
的
那
場
危
機
裡
，

總
統
政
治
確
實
壓
倒
了
議
會
政
治
°

在
那
個
時
刻
，

憲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被
援

引
，

法
治
秩
序
被
暫
時
懸
置
，

而
在
那
不
久
之
後
，

希
特
勒
掌
權
°

我
會
在
本
章
的
結
尾
重
新
回
到
這
個
時

刻
，

來
討
論
它
對
施
密
特
的
論
點
來
說
，

意
味
著
什
麼
樣
的
問
題
°

但
在
那
之
前
，

我
想
再
多
說
一

些
關
於
施
密
特
對
威
瑪
共
和
作
為
無
效
的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的
終
極
案
例
的

批
判
°

正
如
在
十
八
世
紀
末
和
十
九
世
紀
初
，

總
有
一

些
自
由
政
權
能
夠
捍
衛
自
身
一

樣
，
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和
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
也
有
一

些
自
由
民
主
政
權
能
夠
捍
衛
他
們
自
己
°

到
了
一

九
一

八
年
，

當
時
世
界
上
最
強
大
的

國
家
是
一

個
自
由
民
主
集
合
體
的
國
家
：
美
國
°

美
國
擁
有
一

部
同
時
包
含
自
由
主
義
與
民
主
政
治
的
憲
法
，

賦
予
美
國
人
民
得
以
藉
由
總
統
發
聲
的
權
力
，

哪
怕
由
於
選
舉
人
團
的
存
在
，

總
統
的
代
表
性
有
所
淡
化
°

而

選
舉
人
團
這
一

制
度
的
設
立
，

正
是
旨
在
使
總
統
與
人
民
的
直
接
代
表
保
持
一

定
距
離
°

儘
管
如
此
，

我
認
為

到
了
一

九
一

八
年
，

沒
有
人
會
懷
疑
美
國
是
一

個
實
行
民
主
政
治
的
國
家
°

但
它
的
憲
法
也
維
護
了
自
由
主
義

的
權
利
和
價
值
，

這
尤
其
是
藉
由
一

個
強
大
的
最
高
法
院
和
憲
法
制
衡
系
統
來
實
現
°

同
時
，

到
了
一

九
一

八

年
，

沒
有
人
會
認
為
美
國
不
知
道
該
如
何
自
我
防
衛
°

它
剛
剛
在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中
獲
取
了
最
終
的
勝
利
，

並
且
從
那
時
開
始
，

短
暫
展
開
了
一

場
旨
在
將
其
政
治
體
系
強
加
於
世
界
諸
國
之
上
、

宛
若
十
字
軍
東
征
的
政

治
野
心
°

用
當
時
身
為
總
統
的
伍
德
羅
·

威
爾
遜
的
話
來
說
，

那
時
的
美
國
「
要
讓
世
界
變
成
一

個
民
主
政
治

得
以
安
然
滋
長
的
地
方」
。

在
施
密
特
看
來
，

美
國
的
這
番
野
心
，

恰
恰
體
現
了
當
民
主
政
治
陷
入
與
自
由
主
義
的
糾
纏
的
另
一

個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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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°
一
旦
民
王
政
治
並
沒
有
因
為
自
由
主
義
而
過
於
虛
弱
以
至
於
無
法
行
動
，
它
將
會
受
自
由
主
義
牽
引
而
變

得
過
分
擴
張
、
渾
然
不
曉
得
自
身
的
界
限
何
在
°
威
爾
遜
正
是
陷
入
了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人
物
那
易
於
自
我
膨
脹

的
陷
阱
裡
，
他
成
了
那
種
認
為
美
國
的
民
主
政
治
及
其
原
則
，
可
以
而
且
應
該
拓
展
到
全
人
類
的
政
治
人
物
°

因
此
，
美
國
開
始
了
它
週
期
性
的
國
際
人
道
干
預
，
試
圖
依
其
政
治
方
針
重
新
安
排
世
界
秩
序
°
這
正
是
自
由

民
主
政
治
的
傲
慢
，
而
這
是
自
由
民
王
政
治
除
了
優
柔
寡
斷
以
外
的
另一

個
缺
陷
°
自
由
主
義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
影
響
，
不
僅
可
以
藉
由
削
弱
民
主
政
治
決
斷
力
的
形
式
來
體
現
(-

如
威
瑪
共
和
的
情
境)
'
也
可
以
藉
由
擴

張
民
主
政
治
的
行
動
力
，
使
民
主
政
治
忘
卻
其
排
他
性
的
本
質
，
忘
卻
民
主
政
治
並
無
法
對
所
有
人
的
問
題
表

示
歡
迎
，
而
過
於
著
重
於
包
容
以
及
囊
括一

切
(-

如
美
國
的
情
境)
°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在
德
國
的
情
境
下
，

自
由
主
義
束
縛
了
民
主
，
而
在
美
國
的
情
境
裡
，
它
讓
民
主
無
法
看
清
其
固
有
的
疆
界
°

施
密
特
是一

位
難
以
定
位
的
思
想
家
，
哪
怕
他
時
不
時
會
對
政
治
有一
些
精
闢
的
表
述
°
他
對
第一

次
世

界
大
戰
後
逐
漸
成
形
的
、
對
自
由
民
主
集
合
體
政
治
成
為
共
識
的
批
判
，
具
有
雙
重
特
徵
°
他
認
為
這
種
政
治

既
過
於
軟
弱
，
又
過
於
強
勢
；
既
缺
乏
理
念
，
又
極
具
野
心
。
這
也
有
助
於
說
明
施
密
特
及
其
思
想
所
留
下
的

遺
產
°
這
有一

個
令
人
矚
目
的
特
徵
，
那
就
是
雖
然
施
密
特
曾
經
短
暫
卻
不
可
磨
滅
地
是一

名
納
粹
(
儘
管
這

不
是
發
生
在
威
瑪
共
和
時
期)
，
然
而
不
論
是
左
派
或
是
右
派
政
治
，
對
這
兩
翼
的
政
治
而
言
，
施
密
特
的
論

著
都
依
舊
享
有
極
強
的
、
智
識
層
面
的
吸
引
力
°
有
許
多
左
派
政
治
的
支
持
者
推
崇
施
密
特
的
政
治
思
想
°
當

然
，
他
的
政
治
分
析
也
確
實
打
動
了
德
國
極
右
翼
的
某
些
人
，
他
們
認
為
施
密
特
精
準
診
斷
了
威
瑪
共
和
體
制

的
問
題
核
心
，
即
這
個
體
制
因
為
自
由
主
義
的
罪
己
感
和
理
想
而
陷
入
貧
弱
的
處
境
，
因
此
德
國
政
治
應
該
變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204 

得
更
加
「
民
族
國
家
化」
(vo
lkisch)
，
更
加
同
質
化，
也
更
不
應
該
容
忍
反
對
意
見，
更
應
該
果
斷
排
除
那

些
想
要
摧
毀
它
的
人
(
對
右
翼
來
說，
真
正
的
國
家
之
敵
當
然
是
左
翼
政
治
理
念
)

o

這
些
施
密
特
的
崇
拜
者

往
往
會
以
尼
采
的
視
角
來
解
讀
他—
�
或
者
至
少
是
他
們
曲
解
尼
采
的
版
本°
他
還
吸
引
了
某
種
類
型
的
自
由

主
義
者

I

他
們
有
許
多
人
對
民
主
政
治
抱
持
懷
疑
態
度
—̀
—
這
些
自
由
主
義
者
認
為
威
瑪
共
和
體
制
需
要
更

加
積
極
地
捍
衛
個
人
自
由
和
私
有
財
產°
為
了
對
抗
那
些
鼓
動
群
眾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G晶
時
的
人
們
依
舊
對
羅

莎·
盧
森
堡
的
革
命
政
治
有
著
深
刻
的
印
象)
'
這
些
人
主
張
當
時
的
德
國
需
要一
個
更
強
有
力
的
自
由
主
義

國
家，
以
保
護
私
有
財
產
不
被
其
合
法
所
有
者
竊
奪°

施
密
特
的
思
想
打
動
了
以
上
這
些
立
場
各
異
的
人，
但
他
也
打
動
了
左
派
的
敵
人°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另一

個
顯
著
特
徵
在
於，
它
試
圖
兼
容
各
種
理
念°
它
將
社
會
權
利
與
憲
政
自
由
和
民
主
權
利
結
合
在一
起，
並
為

此
權
利
集
合
提
供
了
強
大
的
保
障°
威
瑪
共
和
憲
法
堅
持
捍
衛
每
個
德
國
人
都
有
居
住
的
權
利，
國
家
也
保
障

充
分
就
業
的
權
利，
同
時
每
個
人
都
有
獲
得
個
人
福
利
和
保
險
以
保
障
個
人
基
本
生
存
的
權
利°
這
不
僅
僅
是

一
個
初
具
雛
形
的
社
會
福
利
國
家，
更
是一
個
即
便
按
照
我
們
現
今
的
標
準
來
衡
量，
其
福
利
政
策
範
疇
也

非
常
廣
泛
的
國
家°
施
密
特
對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者
的
吸
引
力
在
於，
他
們
認
為
自
由
主
義
限
制
了
德
國
作
為一

個
國
家
實
踐
這
些
許
諾
的
能
力

在
自
由
主
義
的
影
響
下，
這
些
福
利
的
理
念
都
淪
為
紙
上
談
兵
的
空
話，

欠
缺
果
斷
的
政
治
行
動
來
落
實
它
們°
崇
高
的
社
會
理
想
陷
入
了
德
國
自
由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所
構
成
的
混
沌
之

中°
既
然
如
此，
假
若
人
們
能
擱
置
自
由
主
義
(
包
含
法
院
的
防
阻
力
量＇
因
為
社
會
主
義
者
往
往
也
通
常
正

確
地
認
為
法
院
被
保
守
派
把
持)
'
而
專
注
於
重
視
社
會
福
祉
的
民
主
政
治
呢
？
這
也
可
以
藉
由
總
統
的
權
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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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實
現
：
選
出
一

位
真
正
擁
抱
社
會
主
義
的
人
做
總
統
，

藉
此
繞
過
議
會
的
爭
辯
和
法
律
的
爭
議
，

將
企
業
國

有
化
，

並
藉
由
徵
稅
、

土
地
徵
用
、

資
源
重
新
分
配
來
兌
現
社
會
福
利
的
承
諾
°

正
因
如
此
，

施
密
特
的
決
斷
論
在
威
瑪
時
期
吸
引
了
各
個
政
治
光
譜
上
的
人
°

他
們
的
共
同
點
在
於
，

他

們
相
信
如
果
憲
法
的
各
個
部
分
能
夠
明
確
有
所
區
隔
並
依
此
運
作
，

這
部
憲
法
是
可
以
成
功
運
轉
的
°

但
這
麼

做
的
前
提
需
要
的
是
，

釐
清
優
先
順
序
，

以
及
對
敵
友
之
別
、

對
贏
家
與
輸
家
之
間
的
區
隔
有
明
確
的
認
識
°
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
政
治
需
要
就
最
重
要
的
事
物
做
出
決
斷
°

他
們
唯
一

的
差
異
只
在
於
一

個
簡
單
的
問
題
：
究
竟

自
由
、

民
主
與
社
會
這
三
者
之
間
，

誰
才
是
最
重
要
也
最
為
優
先
的
？

施
密
特
思
想
的
奇
特
之
處
就
在
於
，

它
能
夠
跨
越
左
右
派
的
分
界
，

這
一

點
也
體
現
在
晚
近
的
研
究
發
現

裡
°

在
經
歷
了
一

段
與
尼
采
的
知
識
寒
冬
相
仿
的
漫
長
際
遇
之
後
，

施
密
特
的
思
想
在
一

九
八
O
年
代
被
人
們

重
新
挖
掘
°

只
是
施
密
特
的
論
著
被
深
埋
並
遺
忘
的
時
間
，

比
尼
采
要
來
得
久
長
，

因
為
他
的
確
曾
經
是
名
納

粹
黨
人
，

而
且
在
戰
後
他
還
依
舊
健
朗
，

也
持
續
寫
作
(
他
在

了
兀
八
五
年
去
世
)

o

但
無
論
如
何
,

他
的
思

想
論
著
被
重
新
挖
掘
出
來
，

並
開
始
為
人
所
閲
讀
，

特
別
是
在
美
國
°

在
九
一
一

事
件
之
後
，

施
密
特
的
著
作

在
各
種
意
想
不
到
的
領
域
掀
起
了
一

波
新
的
潮
流
°

奇
特
之
處
就
在
於
，

他
的
思
想
既
被
援
用
來
為
美
國
反
恐

戰
爭
辯
護
，

也
被
用
來
批
判
美
國
的
反
恐
行
動
°

從
某
方
面
來
說
，

施
密
特
是
那
位
主
張
政
治
有
時
必
須
要
暫

時
懸
置
憲
法
，

以
保
護
憲
法
免
受
其
致
命
敵
人
威
脅
的
哲
學
家
°

自
由
主
義
的
自
由
，

不
能
被
濫
用
來
容
許
那

會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生
存
造
成
根
本
威
脅
的
敵
人
存
在
°

在
美
國
的
情
境
下
，

這
種
論
點
經
常
回
溯
到
美
國
內
戰

時
期
°

在
當
時
，

林
肯
—
|l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最
偉
大
的
守
護
者
之
一

—
|＇
曾
經
一

肩
攬
起
那
不
太
自
由
卻
還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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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稱
作
獨
裁
的
權
力
，
以
拯
救
聯
邦
這
個
自
由
的
燈
塔
°
既
然
林
肯
可
以
，
為
什
麼
喬
治．
布
希
(
G
grge
 

W.

 Bush)

不
能
有
同
樣
的
作
為
呢
？

施
密
特
之
於
今
日
政
治
的
影
響

在
九一
一
事
件
過
後
，
我
們
的
政
治
使
用
的
許
多
語
言
都
帶
有
施
密
特
的
潛
台
詞
。
施
密
特
曾
經
提
到
，

在
政
治
上
「
朋
友
／
敵
人」

的
區
隔
是
「
事
關
存
續
的」
，
這
意
味
著
除
非一
個
政
治
體
制
能
夠
識
別
並
抵
抗

其
敵
人
，
否
則
它
將
無
法
捍
衛
自
己
的
存
續
方
式
°
英
國
工
黨
首
相
東
尼·
布
萊
爾
(
Tony
Bla
ir)

在
伊
拉

克
戰
爭
前
夕
，
也
用
了
類
似
的
語
言
來
表
述
他
的
想
法
：
在
伊
拉
克
的
反
恐
戰
爭
是一
場
關
乎
存
續
的
挑
戰
，

因
為
它
關
乎
了
如
何
應
對
那
些
威
脅
著
自
由
民
主
(
即
「
西
方
n

生
活
方
式
存
續
的
敵
人
o

在
美
國
，
施
密

特
也
被
共
和
黨
的
憲
法
理
論
家
和
律
師
所
引
用
，
他
們
想
解
釋
在
緊
急
情
況
下，
採
取
某
些
措
施
來
超
越
法
治

精
神
有
其
必
要
性
°
專
橫
拘
留
、
強
行
取
證
，
甚
至
酷
刑
都
是
必
需
的
，
而
自
由
主
義
者
不
能
對
這
些
事
情
過

於
拘
謹
°
關
達
那
摩
監
獄

I
美
國
於
二
0
0
二
年
所
設
立
的
拘
押
中
心
，
允
許
無
限
期
閽
押
恐
怖
攻
擊
的
嫌

疑
犯
°
從
這
個
意
義
上
說
，
這
個
中
心
具
體
展
現
了
自
由
主
義
價
值
的
對
立
面
—
—'
可
以
透
過
這
種
語
言
來
為

其
辯
護
：
它
的
設
立
是
為
了
捍
衛
自
由
價
值
免
受
其
致
命
敵
人
攻
擊
所
必
須
採
取
的
措
施
°
這
種
翻
轉
、
鏡
中

世
界
般
的
自
由
主
義
要
如
何
成
為
可
能
呢
？
施
密
特
解
釋
了
這
種
可
能
性
—
�
如
果
這
只
是一
種
暫
時
的
懸

置
，
而
不
是
徹
底
地
顛
覆
自
由
主
義
憲
政
，
因
為
它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重
新
確
立
自
由
主
義
政
治
秩
序
的
長
期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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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，

那
麼
這
就
足
以
成
為
可
能
°

然
而
，

其
缺
陷
在
於
，

當
這
種
暫
時
的
懸
置
不
再
只
是
暫
時
的
權
宜
之
計
，

問
題
就
會
開
始
浮
現
°

與
此
同
時
，

施
密
特
也
被
那
些
批
判
關
達
那
摩
監
獄
的
批
評
者
所
引
用
°

這
些
批
評
者
將
之
視
為
以
反
恐

戰
爭
為
名
過
度
擴
張
例
外
狀
態
的
證
據
°

他
們
所
關
切
的
，

是
施
密
特
思
想
中
所
暗
示
的
危
險
，

即
自
由
民
主

政
治
的
最
終
問
題
不
在
於
它
的
疲
軟
，

而
在
於
它
的
傲
慢
°
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最
可
怕
的
一

面
，

在
於
它
不
知
道

何
時
該
停
止
以
達
成
某
個
理
念
為
名
而
擴
權
的
行
徑
，

因
為
它
認
為
自
己
可
以
為
抽
象
的
理
念
與
諸
如
人
道
主

義
這
樣
的
普
世
道
德
原
則
而
戰
°

在
九
一
一

事
件
之
後
，

人
們
很
容
易
將
以
反
恐
戰
爭
之
名
所
實
行
的
一

切
'

看
作
是
對
第
一
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威
爾
遜
時
期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傲
慢
行
為
的
驚
人
再
現

在
當
時
，

美
國
進
行

了
一

場
試
圖
讓
世
界
變
得
更
適
合
推
行
民
主
政
治
的
失
敗
嘗
試
°

在
《
政
治
性
的
概
念
》
一

書
裡
，

有
一

段
看

起
來
像
是
對
二
十
世
紀
初
和
二
十
一

世
紀
初
這
兩
個
時
代
的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，

為
了
拯
救
世
界
免
於
其
敵
人
而

展
開
人
道
主
義
戰
爭
的
純
粹
批
判
°

施
密
特
指
出
，

以
「
人
道」

之
名
舉
行
的
戰
爭
最
危
險
之
處
就
在
於
，

它

會
將
敵
人
非
人
化
。

當
施
密
特
談
論
「
朋
友
／
敵
人」

的
區
隔
時
，

他
說
這
個
區
隔
的
關
鍵
在
於
，

敵
友
之
分

是
有
限
度
的
：
你
不
會
將
敵
人
非
人
化
，

你
還
是
將
敵
人
視
為
與
你
同
等
的
人
類
，

對
方
只
是
你
無
法
包
容
的

對
手
而
已
°

因
此
，
一

旦
你
捍
衛
了
你
自
身
和
你
所
享
有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
你
就
再
也
沒
有
理
由
要
窮
盡
天
涯
海

角
地
去
追
捕
你
的
敵
人
°

但
如
果
你
假
借
人
道
之
名
發
動
戰
爭
並
將
敵
人
非
人
化
，

那
麼
這
個
敵
人
就
會
變
得

完
全
無
法
自
我
防
衛
，

因
為
他
們
被
置
於
文
明
規
範
之
外
了
。
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為
人
道
而
戰
的
終
極
命
運
是
，

這
些
戰
爭
似
乎
在
達
成
目
標
的
過
程
中
，

將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地
毀
滅
那
些
威
脅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存
續
的
敵
人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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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些
戰
爭
的
專
橫
殘
酷
、
任
意
妄
為
以
及
無
意
中
的
野
蠻
，
可
能
比
其
他
基
於
敵
友
之
分
的
衝
突
更
為
嚴
重
°

這
是
因
為
敵
友
之
分
依
舊
保
留
了
對
彼
此
最
基
本
的
相
互
尊
重
，
之
所
以
有
此
區
隔
，
僅
只
是
因
為
人
們
認
識

到
彼
此
對
政
治
的
看
法
存
在
分
歧
°

這
種
論
點
在
布
希
／
布
萊
爾
主
政
時
期
4

，
引
起
了
極
大
的
共
鳴
，
特
別
是
當
伊
拉
克
戰
爭
開
始
成
為
自

由
民
主
政
治
過
度
擴
張
的
象
徵
之
後
°
然
而
，
我
認
為
這
也
凸
顯
了
施
密
特
政
治
哲
學
的
問
題
°
施
密
特
對
政

治
的
分
析
問
題
在
於
它
過
於
包
容
°
它
吸
引
了
幾
乎
所
有
人
，
無
論
他
們
想
用
它
來
達
成
什
麼
目
的
，
因
為
它

本
身
包
含
了
他
對
自
由
主
義
所
指
責
的
相
同
缺
陷
°
施
密
特
認
為
，
自
由
主
義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儘
管
它
試
圖
限

制
政
治
，
但
它
實
際
上
是
沒
有
界
限
的
。
施
密
特
自
己
的
論
點
也
具
有
這
種
特
徵
°
他
試
圖
強
調
，
政
治
不
是

經
濟
，
不
是
道
德
，
也
不
是
美
學
°
但
這
麼
做
其
實
只
是
提
升
了
政
治
的
成
本
°
他
堅
持
主
張
政
治
的
範
疇
，

不
應
該
超
出
敵
友
之
分
的
區
辨
，
以
防
止
其
他
非
關
這一

本
質
的
爭
議
(
例
如
關
於
經
濟
增
長
或
宗
教
教
義

的
爭
議)

變
成
影
響
政
治
存
續
的
危
機
°
這
看
起
來
似
乎
是一

種
對
政
治
簡
化
的
理
解
，
但
事
實
上
，
它
與
簡

化
截
然
相
反
，
因
為
在
施
密
特
的
體
系
中
，
政
治
無
法
被
以
任
何
其
他
事
物
來
定
義
，
也
超
越
了
捍
衛
整
個
生

活
方
式
的
範
疇
°
施
密
特
想
提
醒
我
們
，
政
治
僅
僅
是
國
家
的
事
務
(
例
如
，
在
他
看
來
，
並
不
存
在
著
所
謂

「
辦
公
室
內
的
政
治」

這
種
現
象
，
因
為
這
種
說
法
會
把
政
治
變
得
太
過
瑣
碎)
°
但
這
樣一

來
，
國
家
的
事

務
就
可
以
是
任
何
可
能
威
脅
到
我
們
生
活
的
事
物
°
根
據
這
種
說
法
，
政
治
無
法
與
其
他
任
何
東
西
相
較
°
政

治
是一

個
獨
立
的
事
物
°
結
果
是
政
治
也
變
得
無
限
重
要
°

這
個
問
題
完
美
地
呈
現
在
「
關
乎
存
續」
一

詞
上
°
它
既
是
有
限
的
—
�
政
治
僅
僅
是
關
乎
存
續
的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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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，

因
此
它
不
是
道
德
、

經
濟
、

宗
教
或
美
學
等
課
題
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
它
又
是
無
所
不
包
的
|
|l
它
是
關

乎
存
績
的
，

而
任
何
事
物
都
可
能
關
乎
存
續
°

這
意
味
著
政
治
只
是
人
類
生
命
經
驗
的
一

環
，

但
它
也
可
能
是

生
命
經
驗
的
整
體
°

施
密
特
試
圖
維
繫
的
、

這
種
略
帶
混
亂
且
令
人
困
惑
的
區
隔
(
即
政
治
只
是
眾
多
事
物
中

的
一

部
分
，

但
政
治
又
是
高
於
一

切
的
唯
一

重
要
事
物)
'

在
一

九
四
五
到
一

九
四
六
年
間
，

他
試
圖
為
自
己

辯
護
的
表
現
中
一

覽
無
遺
°

在
當
時
，

他
被
美
國
人
質
疑
他
參
與
了
納
粹
政
權
的
暴
行
°

但
施
密
特
在
自
我
辯

護
中
解
釋
道
，

他
沒
能
理
解
希
特
勒
政
權
的
本
質
，

因
為
他
誤
解
了
其
本
質
的
要
點
°

他
說
，

他
曾
經
以
為
那

是
一

個
獨
裁
者
的
暫
時
政
權
，

而
這
也
是
他
所
希
望
的
，

他
認
為
德
國
需
要
一

個
獨
裁
者
的
暫
時
政
權
來
恢
復

威
瑪
共
和
時
期
崩
潰
的
政
治
秩
序
°

但
他
聲
稱
自
己
所
未
能
理
解
的
是
，

它
根
本
不
是
一

個
暫
時
的
獨
裁
政

權
，

而
是
一

個
極
權
主
義
政
權
°

施
密
特
在
紐
倫
堡
大
審
期
間
接
受
美
國
律
師
審
問
的
筆
錄
在
最
近
被
公
開
了
，

如
果
去
閱
讀
那
份
文
件
，

你
幾
乎
可
以
感
受
到
那
位
美
國
律
師
對
施
密
特
所
做
的
這
種
區
分
感
到
困
惑
°

對
美
國
律
師
來
說
，

這
種
區
隔

根
本
毫
無
意
義
°

它
聽
起
來
像
是
胡
言
亂
語
，

或
者
充
其
量
只
是
某
種
特
別
的
辯
護
手
段
°

在
他
看
來
，

這
意

味
著
施
密
特
想
要
一

個
暫
時
的
獨
裁
政
權
，

而
他
得
到
的
卻
是
一

個
極
權
主
義
政
權
，

但
施
密
特
難
道
沒
有
意

識
到
這
種
情
況
一

直
很
可
能
發
生
嗎
？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
這
恰
巧
是
最
為
核
心
的
區
隔
°

他
認
為
自
己
是
在
拯

救
政
治
，

使
政
治
遠
離
極
權
主
義
，

包
括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擴
權
的
全
能
野
心
°

他
認
為
獨
裁
政
權

特
別
是

4

東
尼
·

布
萊
爾
一

九
九
七
至
二
0
0
七
年
擔
任
英
國
首
相
°

喬
治
．

布
希
在
二
0
0
一

至
二
0
0
九
年
間
擔
任
美
國
總
統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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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馬
式
的
獨
裁
者
政
權
—
|
_
可
以
挽
救
德
國
，

擺
脫
一

個
政
治
混
亂
的
時
代
，

因
為
在
那
個
時
代
，

政
治
很
有

可
能
滲
透
到
一

切
事
物
中
°

獨
裁
政
權
的
目
的
是
將
政
治
重
新
限
縮
回
其
應
有
的
疆
域
裡
°

最
終
，

這
就
是
施

密
特
對
希
特
勒
的
期
望
：
讓
德
國
政
治
重
新
聚
焦
於
敵
友
之
分
，

從
而
使
政
治
之
外
的
生
活
能
夠
繼
續
°

不
難
想
像
，

為
什
麼
施
密
特
的
美
國
審
訊
者
並
沒
有
被
施
密
特
的
論
點
說
服
°

這
個
論
點
並
沒
有
強
大
的

說
服
力
，

而
我
這
麼
說
並
不
僅
是
事
後
諸
葛
而
已
°

但
是
，

還
有
其
他
值
得
一

提
的
事
°

如
果
施
密
特
的
辯
詞

真
的
誠
實
體
現
了
施
密
特
的
想
法
，

如
果
他
認
為
最
重
要
的
是
能
夠
區
分
有
限
的
暫
時
獨
裁
和
無
限
的
極
權
主

義
，

那
麼
與
此
同
時
，

他
也
確
實
沒
能
分
辨
出
希
特
勒
並
不
是
一

個
有
限
的
獨
裁
者
，

而
是
擁
有
無
限
擴
權
野

心
的
人
。

希
特
勒
的
野
心
最
終
導
致
了
德
國
和
整
個
世
界
的
災
難
，

這
點
對
希
特
勒
的
朋
友
和
敵
人
來
說
都
一

樣
°

而
這
也
表
明
了
，

施
密
特
的
政
治
哲
學
對
他
來
說
，

最
終
毫
無
實
質
幫
助
°



施
密
特
於
一

八
八
八
年
七
月
十
＿

日
，
出
生
在
德
國
威
斯
法
倫
省
的
普
萊
滕
貝
格
°
他
成
長
於
＿

個

虔
誠
的
天
主
教
家
庭
，
儘
管
他
後
來
因
為
與
第
一

任
妻
子
離
婚
，
並
在
未
經
婚
姻
無
效
裁
決
下
再
婚
而
被

開
除
教
籍
°
在
柏
林
丶
慕
尼
黑
和
史
特
拉
斯
堡
學
習
法
律
後
，
施
密
特
成
為
＿

名
法
律
學
者
°
在
威
瑪
共

和
的
政
治
動
盪
裡
，
他
因
為
對
自
由
主
義
的
批
判
而
聲
名
鵲
起
°
對
施
密
特
來
說
，
政
治
並
不
是
關
於
道

德
選
擇
—
—
不
是
善
與
惡
的
對
立
|
—'
而
是
＿

種
關
於
「
存
在」

的
區
分
，
是
敵
友
之
別
°
他
主
張
維
持

秩
序
的
關
鍵
在
於
，
賦
予
主
權
者
果
斷
行
動
的
權
力
°
根
據
施
密
特
的
觀
點
，
德
國
政
治
問
題
的
解
方
是

暫
時
實
行
獨
裁
°
這
一

論
點
打
動
了
納
粹
，
當
他
們
掌
權
後
，
他
們
邀
請
施
密
特
擔
任
法
律
顧
問
°
施
密

特
於
＿

九
三
三
年
加
入
納
粹
黨
，
成
為
納
粹
德
國
的
「
御
用
法
學
家」
°
他
為
希
特
勒
法
外
處
決
政
敵
以

及
其
帝
國
野
心
撰
文
辯
護
，
撰
寫
文
章
申
論
為
什
麼
這
些
行
為
具
備
正
當
性
°
他
也
是
＿

名
激
烈
的
反
猶

主
義
者
，
積
極
反
對
猶
太
人
在
學
術
界
留
下
任
何
影
響
°
儘
管
如
此
，
施
密
特
的
納
粹
同
黨
認
為
，
他
的

思
想
在
意
識
形
態
上
並
不
夠
堅
定
°
其
他
納
粹
法
學
家
開
始
公
開
攻
擊
他
，
黨
衛
軍
也
開
始
監
視
他
的
課

堂
，
他
對
納
粹
政
權
的
影
響
力
自
＿

九
三
六
年
後
逐
漸
減
弱
°
戰
爭
結
束
時
，
施
密
特
已
然
失
勢
，
但
他

的
名
聲
引
起
了
同
盟
國
的
注
意
，
同
盟
國
將
他
拘
留
並
作
為
紐
倫
堡
審
判
的
潛
在
被
告
進
行
審
訊
°
在
審

問
過
程
中
，
施
密
特
拒
絕
全
然
否
認
他
的
納
粹
主
義
，
同
時
堅
持
認
為
自
己
優
於
希
特
勒
°
他
拒
絕
「
去

納
粹
化」

的
態
度
使
他
無
法
重
返
學
術
界
°
然
而
，
施
密
特
在
戰
後
德
國
保
守
主
義
知
識
圈
仍
具
有
重
要

地
位
，
並
吸
引
了
來
自
各
個
政
治
光
譜
的
著
名
訪
客
和
對
話
對
象
°
在
戰
後
，
施
密
特
的
主
要
硏
究
轉
向



國
際
關
係
和
國
際
法
°
在
《
大
地
法》
(T
he
No
 mos
 of
 the
 Ea
rth)

和
《
游
擊
隊
理
論》
(T
heory
of
 

the
 Pa
rtisan)

等
書
中
，
他
探
討
了
國
際
秩
序
丶
主
權
丶
全
球
化
和
恐
怖
主
義
等
問
題
°
同
時
，
他
在

日
記
中
宣
泄
個
人
的
不
滿
，
這
些
日
記
後
來
以
《
語
彙》
(
G/ossa
riu
m)

為
名
出
版
，
其
中
充
滿
了
惡

毒
的
言
詞
和
反
猶
言
論
，
而
這
甚
至
令
那
些
為
他
辯
護
的
人
深
感
震
驚
°
施
密
特
於＿

九
八
五
年
四
月
七

日
在
普
萊
滕
貝
格
去
世
°
儘
管
飽
受
爭
議
，
但
他
對
自
由
主
義
和
世
界
主
義
的
批
判
仍
然
對
左
右
兩
派
的

思
想
家
產
生
影
響
°
在
最
近
，
施
密
特
的
作
品
在
中
國
政
治
理
論
家
中
再
度
受
到
關
注
°



第
八
章
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》

(
CA
P
I

TA
LIS
M,
 S
O
CIA
L
IS
M
A
N
D
D
E
M
O
C
RA
C
Y,
 1
9
6
2
)
 

·

熊
彼
得
談
民
主
的
本
質

·

資
本
主
義
的
成
敗

·

古
典
與
現
實
的
民
主

·

民
主
的
三
個
面
向

·

民
主
政
治
的
活
力
與
未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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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
彼
得
談
民
主
的
本
質

假
如
我
們
在
思
考
現
代
政
治
的
起
點
之一
，
是
從
提
問
「
什
麼
是
民
主
？」

開
始
，
那
麼
我
們
可
能
會
得

到一
些
相
當
驚
人
的
答
案
°
在
前一

章
裡
，
我
們
討
論
了
卡
爾·
施
密
特
的
決
斷
論
及
其
衍
生
的
、
對
民
主
政

治
的
看
法
°
但
除
此
之
外
，
民
主
政
治
的
意
涵
為
何
，
存
在
著一
個
範
圍
極
廣
的
光
譜
°
這
個
光
譜
從
極
其
理

想
化
壟
商
尚
理
念
，
例
如
將
民
王
政
治
視
為
某
種
人
類
的
最
終
目
標
或
最
極
致
的
善
，
是一

種
讓
人
們
得
以
藉

由
高
貴
且
富
有
成
效
的
方
式
自
我
統
治
，
並
允
許
人
們
在
其
中
追
尋
符
合
所
有
人
利
益
的
治
理
形
態
'
-
直
到

極
其
嘲
諷
的
回
應
，
認
為
民
主
(
尤
其
是
現
代
政
治
的
代
議
民
主)

不
過
是
二
呦
騙
局
或
二
殫
虛
偽
的
演
出
，

只
是
讓
掌
權
者
能
夠
合
理
化
為
什
麼
他
們
能
繼
續
掌
控
權
力
，
並
假
裝
這一

切
都
是
由
選
民
所
做
出
的
決
定
°

正
如
那
旬
著
名
的
格
言
所
說
：
「
如
果
投
票
真
的
能
改
變
政
治
，
權
力
者
早
就
會
將
投
票
設
成
犯
罪
行
為
°
」

民
王
政
治
的
光
譜
從
理
想
主
義
延
續
到
嘲
諷
民
主
的
態
度
，
在
這
個
光
譜
上
，
施
密
特
無
疑
是
更
接
近
理
想
化

的一

端
°
他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質
絕
無
嘲
諷
之
意
°

有
些
人
認
為
，
嘲
諷
民
主
政
治
的
代
表
，
是
這一

章
的
主
人
翁
：
約
瑟
夫
·
熊
彼
得
°
在
熊
彼
得
於一

九

四
二
年
出
版
了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》
一

書
以
後
，
人
們
時
常
認
為
他
在
書
中
對
現
代
代
議
民
主

政
治
的
描
繪
，
是一

種
較
為
嘲
諷
的
表
述
°
在
書
裡
，
熊
彼
得
分
析
了
他
所
認
為
的
民
主
政
治
的
真
實
樣
貌
，

而
他
的
分
析
變
得
十
分
著
名
，
也
因
此
讓
許
多
讀
者
感
到
沮
喪
°
因
為
他
的
分
析
剖
開
了
人
們
對
民
主
政
治
懷

抱
的
種
種
幻
想
°
熊
彼
得
是一

名
揭
穿
民
主
政
治
理
想
主
義
的
告
發
者
°
也
因
此
，
人
們
常
常
認
為
他
也
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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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嘲
諷
民
主
政
治
的
揭
密
者
°

但
這
種
看
法
未
必
正
確
°

那
麼
，

熊
彼
得
認
為
民
主
的
本
質
是
什
麼
呢
？
他
認
為
，

在
本
質
上
，

民
主
是
一

場
表
演
，

而
表
演
並
不

意
味
著
民
主
全
然
就
是
場
騙
局
°

民
主
政
治
的
實
踐
方
式
，

基
本
上
必
然
蘊
含
了
操
縱
群
眾
的
性
質
°

現
代
代

議
制
民
主
的
核
心
，

是
政
治
人
物
們
試
圖
說
服
群
眾
出
來
投
票
支
持
特
定
的
事
物
所
構
成
，

而
這
些
事
物
主
要

是
由
政
治
人
物
所
設
想
出
來
的
，

它
們
存
在
的
目
的
就
是
為
了
說
服
人
們
把
票
投
給
那
些
政
治
人
物
°

政
治
人

物
會
使
盡
任
何
可
能
的
手
段
和
技
巧
，

來
讓
那
些
他
們
設
想
出
來
的
事
物
聽
起
來
非
常
理
想
°

這
些
事
物
究
竟

是
否
真
的
如
此
理
想
並
不
重
要
°

重
點
在
於
，

如
果
政
治
人
物
能
讓
群
眾
相
信
，

這
些
事
物
真
的
很
理
想
，

那

麼
政
治
人
物
就
能
夠
贏
得
選
舉
°
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
這
種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描
述
，

確
實
充
滿
了
嘲
諷
色
彩
°

在
此
不
妨
援
引
一

句
出
自
《
資
本

主
義
、
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》

的
簡
短
引
言
，

或
許
更
能
展
現
這
本
書
的
風
格
°

熊
彼
得
寫
道
：
「
治
理
和
宣
傳

政
黨
所
需
要
的
心
理
戰
的
戰
略
、

宣
傳
口
號
和
進
行
曲
，

都
不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衍
生
物
，

而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
質
°
」

也
許
熊
彼
得
還
應
該
把
氣
球
也
加
到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質
裡
°

民
主
政
治
就
是
一

場
表
演
，

就
是
一

場
大

型
演
出
，

而
這
就
是
民
主
政
治
熱
鬧
喧
囂
的
特
質
°

除
了
將
民
主
視
為
表
演
之
外
，

人
們
還
會
基
於
其
他
理
由
，

將
熊
彼
得
歸
類
在
民
主
政
治
光
譜
兩
端
上
，

屬
於
揭
露
民
主
真
實
面
貌
的
嘲
諷
派
的
陣
營
°

其
中
的
一

個
主
要
原
因
，

是
因
為
熊
彼
得
是
一

位
經
濟
學
家
，

而
經
濟
學
家
時
常
對
民
主
政
治
抱
持
著
相
當
嘲
諷
的
態
度
(
雖
然
這
旬
話
本
身
聽
起
來
可
能
也
有
點
嘲
諷
意

味)
°

從
經
濟
學
的
視
角
來
探
討
政
治
問
題
的
人
，

往
往
傾
向
於
在
那
些
旁
人
認
為
是
公
共
利
益
的
表
現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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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到
人
們
追
求
自
我
私
利
的
陰
影
，
從
而
認
為
宏
觀
決
策
往
往
只
是
人
們
為
了
自
身
利
益
和
好
處
而
做
出
的
微

觀
決
策，
這
其
中
當
然
也
包
含
了
政
治
家
所
做
出
的
決
策
°
儘
管
熊
彼
得
並
不
是一
名
典
型
的
經
濟
學
家，
他

對
歷
史
和
人
類
心
理
學
的
興
趣
遠
遠
超
過
與
他
同
時
代
的
許
多
經
濟
學
家
°
然
而，
人
們
對
經
濟
學
家
的
偏
見

卻
也
其
來
有
自
，
有
許
多
二
十
世
紀
和
二
十一
世
紀
的
經
濟
學
論
述
對
民
主
政
治
都
感
到
不
以
為
然，
認
為
它

不
過
是
自
我
利
益
行
為
的
集
合
體
°

除
此
之
外，
熊
彼
得
本
人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經
驗
也
值
得一
提
°
在
本
書
討
論
的
諸
多
作
家
與
思
想
家
裡
，

熊
彼
得
算
是
罕
見
的
曾
經
親
身
參
與
現
代
政
治
核
心
事
物
的
人
(
他
當
然
不
是
唯一

二
罔
，
因
為
羅
莎．
盧
森

堡
也
是
其
中一
個)
°
在一
九一
九
年，
第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，
奧
匈
帝
國
戰
敗
了

Q縣
彼
得
出
生
於
當

時
從
屬
於
奧
匈
帝
國
的
摩
拉
維
亞
，
現
在
是
捷
克
治
下
的
行
政
區)
'
－
個
獨
立
的
奧
德
民
主
共
和
國
成
立
，

並
舉
行
了
選
舉
°
當
時
還
相
對
年
輕
的
熊
彼
得
成
為
了
新
奧
德
政
府
的
財
政
部
長
，
這
個
政
府
是
由一
個
相
當

脆
弱
的
聯
合
政
府
所
組
成
°
熊
彼
得
在
位
期
間
的
經
歷
並
不
能
算
是
成
功
°
經
歷
了一
年
的
任
期
後，
他
在
通

膨
達
到
高
點
時
被
免
職，
也
因
此
未
能
掌
控
這
個
在
戰
後
負
債
累
累
的
新
國
家
所
面
對
的
各
種
巨
大
問
題
°
不

過
，
這
也
讓
他
得
以
從
內
部
了
解
民
主
政
治
°
這
是一
種
充
斥
了
權
謀
詭
計
、
討
價
還
價
、
誇
誇
而
談
與
政
治

博
弈
的
政
治
°
熊
彼
得
並
不
擅
長
這
些
技
巧
，
最
終
也
被
排
擠
出
局
°
財
政
部
長
任
期
失
敗
後，
他
轉
而
進
入

私
人
商
業
領
域
，
並
成
為
維
也
納一
家
小
型
投
資
銀
行
的
負
責
人
°
但
他
在
這
方
面
也
失
敗
了
°
在一
九
二
四

年，
他
的
銀
行
倒
閉，
他
又
回
到
學
術
界，
最
終
在
這
裡
得
到
了
聲
名
和
財
富
°
他
後
來
移
居
哈
佛
任
教，
從

一
九
四
六
年
凱
因
斯
(
J
o

苜
Maynard
Keynes)
去
世
之
後，
一
直
到
他
本
人
於一
九
五
O
年
去
世
這
段
時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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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
，

熊
彼
得
可
能
是
世
界
上
最
著
名
的
經
濟
學
家
°

然
而
，

他
並
不
是
因
為
在
政
治
或
商
業
上
的
成
功
而
聞
名

(
不
同
於
多
才
多
藝
且
成
功
的
凱
因
斯)
°
這
樣
的
經
歷
或
許
會
讓
人
對
民
主
制
度
抱
有
較
為
悲
觀
的
看
法
°

儘
管
如
此
，

將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》

描
述
為
一

本
對
政
治
抱
持
嘲
諷
態
度
的
著
作
，

仍
是

對
這
本
著
作
的
誤
讀
°

這
本
書
的
性
質
隨
著
時
間
的
推
移
而
有
些
變
化
：
在
今
天
，

它
最
讓
人
印
象
深
刻
的

部
分
，

不一

定
是
它
剛
出
版
時
最
引
人
注
目
的
部
分
°

在
今
天
，

書
名
的
三
個
詞
彙
裡
，
「
民
主」

是
最
常
被

人
們
所
關
注
的
，

而
這
本
書
也
經
常
被
指
定
為
政
治
學
學
生
的
課
程
讀
物
，

而
非
經
濟
學
的
學
生
所
必
讀
°

然

而
，

這
並
不
是
熊
彼
得
寫
作
的
初
衷
°

他
寫
這
本
書
的
目
的
，

是
為
了
理
解
資
本
主
義
與
社
會
主
義
之
間
持
續

難
以
切
割
的
關
係
，
至
於
民
主
，

則
有
些
像
是
這
層
關
係
的
附
加
內
容
||
＇
正
因
如
此
，

民
主
才
在
書
名
中
位

列
在
第
三
者
°

資
本
主
義
的
成
敗

熊
彼
得
最
感
興
趣
的
是
資
本
主
義
°

他
深
入
研
究
並
充
分
撰
寫
了
有
關
商
業
週
期
、

企
業
家
精
神
、

經

濟
活
力
以
及
他
著
名
的
「
創
造
性
破
壞」
(creati
ve
des
tructi
on)

的
理
論
°

他
堅
信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具
備
推

動
技
術
創
新
的
能
力
，

並
且
藉
由
技
術
創
新
能
夠
產
生
龐
大
的
新
型
財
富
及
附
加
利
益
，

這
些
利
益
能
夠
更
廣

泛
地
分
配
給
社
會
大
眾
°

熊
彼
得
並
不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在
本
質
上
是
有
缺
陷
的
°

然
而
，

他
確
實
也
相
信
資
本

主
義
最
終
可
能
會
被
社
會
主
義
取
代
°

這
並
不
是
一

個
實
質
意
義
上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觀
點
°

熊
彼
得
對
馬
克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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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過
深
入
研
究，
包
括
在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》
一
書
中，
他
非
常
認
真
地
對
待
馬
克
思
及
其
學

說，
但
這
並
不
是
因
為
他
認
為
馬
克
思
是
正
確
的
°
他
顯
然
不
同
意
馬
克
思
的
想
法，
亦
即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會

因
其
內
部
矛
盾
而
必
然
崩
潰
°
在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及
其
他
社
會
主
義
者
眼
中，
成
為
資
本
主
義
失
敗
證
據
的
事

物，
對
熊
彼
得
來
說
卻
是
資
本
主
義
具
備
非
凡
適
應
能
力
的
表
現
°
「
創
造
性
破
壞」
這一
概
念
試
圖
捕
捉
資

本
主
義
的
混
亂
與
危
機，
但
同
時
也
指
出
這
種
危
機
正
是
創
新
重
燃
動
力
的
成
因
°
公
司
倒
閉，
資
本
家
資
金

耗
盡
，
老
企
業
連
同
其
員
工一
起
被
淘
汰
，
這
自
然
而
然
會
帶
來
種
種
艱
難
處
境
；
然
而，
資
本
主
義
的
結
果

並
非
必
然
的
貧
困，
更
不
是
革
命
°
其
最
終
的
結
果
是
，
財
富
和
繁
榮
會
以
更
廣
泛
的
範
圍
來
分
配°

對
熊
彼
得
來
說，
資
本
主
義
最
終
會
被
其
成
功
所
摧
毀
，
而
不
是
被
其
失
敗
所
擊
垮
°
這
是
因
為
資
本
主

義
的
成
功，
將
會
帶
來
許
多
意
料
之
外
的
社
會
和
政
治
後
果
°
資
本
主
義
的
發
展
仰
賴
著一
種
特
定
的
動
力，

一
種
專
屬
於
企
業
家
的
活
力

Q縣
彼
得
假
設
企
業
家
幾
乎
總
是
男
性)
'
正
是
這
種
活
力
讓
他
們
願
意
在
充
滿

不
確
定
的
創
造
性
破
壞
時
期
中
生
存
繼
而
推
動
繁
盛
°
雖
然
有
些
人
會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被
摧
毀
，
但
也
有
許
多

人
會
因
此
變
得
更
好
°
然
而，
這
種
進
步
往
往
只
是
使
人
們
在
某
些
面
向
上
獲
得
益
處，
卻
很
可
能
隨
著
時
過

境
遷
而
逐
漸
削
弱
資
本
主
義
的
精
神
。
資
本
主
義
是
藉
由
廣
泛
地
分
配
其
所
創
造
的
利
益
，
來
創
造
更
多
的
教

育
機
會
和
更
多
的
閒
暇
時
間
°
最
初
那
個
急
迫
、
飢
渴
的
資
產
階
級
企
業
家，
試
圖
在
充
滿
風
險
的
世
界
中
白

手
起
家
並
為
後
代
創
造
更
多
財
富，
但
他
的
成
功
也
將
意
味
著
最
初
那
個
辛
勤
的
企
業
家
世
代
，
最
終
將
會
被

一
個
更
安
逸
的
資
產
階
級
世
代
所
取
代
°
這
些
新
興
階
級
的
世
代
受
過
更
好
的
教
育，
有
更
多
的
空
閒
時
間，

包
括
用
來
研
究
資
本
主
義
、
批
判
資
本
主
義，
關
心
創
造
性
破
壞
所
帶
來
的
人
類
代
價
為
何
°
換
句
話
說，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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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開
始
有
時
間
閱
讀
馬
克
思，
甚
至
有
時
間
成
為
馬
克
思，
而
這
種
下
了
資
本
主
義
走
向
滅
亡
的
種
子°
對
熊

彼
來
說，
馬
克
思
主
義
能
夠
在
資
本
主
義
下
成
為一
種
政
治
力
量，
是
因
為
它
準
確
地
描
繪
了
資
本
主
義
的
某

些
面
向，
但
更
重
要
的
是，
馬
克
思
主
義
有
賴
於
這
些
它
所
描
繪
的
現
象
來
成
長
茁
壯。
而
這
正
是
資
本
主
義

的
發
展
以
及
資
本
主
義
所
帶
來
的
破
壞°
物
質
上
的
進
步，
意
味
著
承
擔
風
險
不
再
是
人
類
無
可
逃
避
的
唯一

選
擇，
社
會
保
障
和
舒
適
的
物
質
條
件，
開
始
在
人
類
生
活
中
占
據
更
重
要
的
地
位°
這
使
得
政
治
家
更
容
易

推
銷
另一
種
有
別
於
資
本
主
義
的
政
治
與
社
會
秩
序
替
代
方
案

l
那
就
是
社
會
民
主
主
義°
社
會
主
義
能
夠

依
附
於
資
本
主
義
的
成
功
而
茁
壯，
這
則
是
因
為
資
本
主
義
的
活
力
為
社
會
民
主
的
意
識
形
態
創
造
了
成
長
的

空
間°以

上
就
是
熊
彼
得
的
核
心
論
點，
哪
怕
他
的
論
點
所
建
立
的
核
心
論
述，
遠
比
這
種
簡
要
的
概
述
更
為
複

雜
和
巧
妙°
在
他
的
論
述
中，
民
主
政
治
在
改
變
資
本
主
義
性
質
的
過
程
中，
扮
演
著
關
鍵
角
色°
他
在
書
中

提
到
了
民
主
政
治，
但
他
的
目
的
並
不
是
要
去
回
答
「
什
麼
是
民
主
？」
這
個
「
what
問
題」
，
也
不
是
為
了

解
答
「
why
問
題」
或
「ho
w
問
題」
，
諸
如
：
「
為
什
麼
我
們
最
終
得
到
了
這
種
形
式
的
民
主
？」
「
這
個
混

合
式
的
政
體
又
是
如
何
成
為
我
們
現
在
所
理
解
的
民
主
政
治
？」
相
反
地，
熊
彼
得
所
試
圖
回
答
的
問
題
是，

民王
政
治
是
如
何
參
與
了
資
本
主
義
在
發
展
過
程
中
可
能
被
轉
化
為
社
會
主
義
的
情
境°
而
他
的
答
案
是，
民

主
政
治
促
進
了
這
個
轉
型
過
程°
民
主
政
治
不
會
終
止
資
本
主
義
的
終
局，
而
資
本
主
義
的
終
局
就
算
不
是
在

轟
轟
烈
烈
的
革
命
中
產
生，
至
少
也
會
是
悄
然
無
聲
地
退
出
人
類
歷
史
的
舞
台°

熊
彼
得
的
分
析
中，
最
為
關
鍵
也
是
我
們
最
必
須
釐
清
的
地
方
在
於，
資
本
主
義
終
將
淡
出
人
類
歷
史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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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運，
並
不
是
因
為
民
主
政
治
是
許
多
社
會
主
義
者
所
設
想
的
政
治
形
態°
民
主
政
治
當
然
也
絕
對
不
會
是
主

張
革
命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所
預
期
並
頌
揚
的
那
種
理
想
形
式°
熊
彼
得
不
遺
餘
力
地
揭
穿
社
會
主
義
者
那
些
過
於

理
想
的、
對
民
主
的
想
像
：
他
們
往
往
認
為
在
革
命
之
後，
人
民
將
能
真
正
地
掌
控
權
力，
實
行
自
我
統
治°

熊
彼
得
認
為，
所
謂
真
正
的
無
產
階
級
民
主
根
本
不
可
能
存
在，
因
為
勞
動
階
級
不
可
能
將
其
意
志
施
加
於
國

家
之
上，
進
而
實
踐
自
身
作
為一
個
群
體
得
以
治
理
自
我
的
情
境°
他
認
為
這
是
不
可
能
發
生
的
結
果，
充
其

量
只
是一
種
浪
漫
的
幻
想
罷
了°

熊
彼
得
之
所
以
認
為
這
是一
種
幻
想
的
證
據
就
在
於，
即
使
是
擁
戴
革
命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自
身
其
實
也
不

曾
真
的
相
信
這
個
理
想
益掌嚀
他
們
是
如
何
宣
稱
自
身
的
政
治
理
念)
°
而
熊
彼
得
如
此
指
控
的
證
據
在
於，

每
當
這
些
社
會
主
義
者
要
在
真
正
的
人
民
自
我
統
治，
和
他
們
所
信
仰
的
社
會
主
義
價
值
之
間
做
出
選
擇
時

—
不
論
這
個
價
值
是
集
體
主
義，
是
國
家
控
制
市
場，
是
財
富
重
新
分
配，
還
是
企
業
國
有
化
或
全
面
就

業，
無
論
其
信
念
為
何
—i
|
這
些
人
最
終
並
不
會
選
擇
民
主
政
治
作
為
他
們
的
終
極
價
值
或
目
標°
一
旦
面
臨

了
要
在
落
實
真
正
的
全
民
自
主，
還
是
落
實
其
所
信
仰
的
社
會
價
值
間
做
出
選
擇
時，
這
些
社
會
主
義
者
將
會

拋
棄
民
主
政
治°
熊
彼
得
與
羅
莎·
盧
森
堡
之
間
並
沒
有
太
多
相
似
之
處，
但
他
非
常
清
楚
地
看
到
了，
列
寧

主
義
以
及
隨
後
的
史
達
林
主
義
所
具
備
的一
個
明
顯
特
徵，
那
就
是
儘
管
它
們
都
不
斷
宣
稱
要
實
踐
真
實
將
權

力
還
給
人
民
的
民
主
政
治，
它
們
對
民
主
其
實
並
沒
有
任
何
興
趣°
而
這
個
看
法
與
盧
森
堡
對
列
寧
的
批
判
如

出一
轍°
一
旦
民王
與
革
命
理
念
產
生
衝
突，
民
主
總
是
首
當
其
衝
地
被
革
命
黨
人
所
拋
棄
；
它
不
會
是
最
後

別
無
選
擇
才
被
捨
棄
的
事
物°
但
當
熊
彼
得
指
出
這一
點
時，
他
並
不
是
在
刻
意
批
評
那
些
呼
籲
革
命
的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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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義
有
多
麼
虛
偽
；
他
認
為
這
只
是一

種
政
治
現
實
的
情
境
°
現
實
就
是
，
沒
有
人
會
將
民
主
的
價
值
置
於
自

己
真
正
懷
抱
的
政
治
信
念
之
上
。
對
所
有
人
來
說
，
民
主
都
只
是
達
成
目
標
的
手
段
，
而
不
是
政
治
的
最
終
目

仃

在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》
一

書
中
，
熊
彼
得
請
他
的
讀
者
們

無
論
他
們
是
不
是
社
會
主

義
者
—
|－

同
思
考
，
他
們
所
認
為
的
政
治
中
最
重
要
的
事
物
，
是
否
能
禁
得
起
民
主
的
檢
驗
°
他
提
問
道
：

如
果
人
民
的
投
票
結
果
，
選
擇
了
與
你
的
信
念
相
反
的
結
果
，
而
你
又
握
有
政
治
權
力
時
，
請
問
你
會
拋
棄
你

的
信
念
去
擁
抱
人
民
投
票
的
結
果
嗎
？
因
為
，

除
非
你
會
在
這
樣
的
情
境
中
，
選
擇
放
棄
你
自
身
的
政
治
信

念
，
否
則
民
主
政
治
就
不
是
你
所
追
求
的
政
治
，
它
只
是
你
在
追
求
實
踐
你
的
政
治
信
念
時
所
連
帶
衍
生
的
產

物
°
他
邀
請
讀
者
進
行一

個
思
想
實
驗
°
他
指
出
，
在
羅
馬
帝
國
時
期
，
基
督
徒
曾
經
飽
受
迫
害
°
他
進
而
假

設
，
如
果
那
時
的
羅
馬
帝
國
是一

個
更
加
民
主
的
政
權
，
即
羅
馬
人
民
掌
握
了
政
治
權
力
，
這
會
產
生
什
麼
樣

的
結
果
？
熊
彼
得
相
當
有
信
心
地
指
出
，
由
羅
馬
人
民
來
掌
握
政
治
權
力
，
並
不
會
使
當
時
的
羅
馬
成
為一

個

對
基
督
徒
更
加
寬
容
的
國
家
°
如
果
說
，
賦
予
人
民
權
力
會
帶
來
任
何
改
變
，
這
個
改
變
反
而
更
可
能
是
羅
馬

人
民
會
加
速
對
基
督
徒
的
迫
害
，
並
且
更
殘
酷
的
迫
害
會
藉
由
人
民
投
票
的
結
果
來
得
到
許
可
°
他
說
，
如
果

你
是一

名
真
正
的
民
主
主
義
者
，
你
應
該
說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羅
馬
人
民
對
基
督
徒
的
迫
害
是
可
以
被
接
受

的
，
因
為
這
是
民
主
政
治
所
決
定
的
結
果
°
畢
竟
，
我
們
是
民
主
主
義
者
，
我
們
也
應
該
要
相
信
民
主
的
決

策
°
熊
彼
得
接
著
追
問
他
的
讀
者
：
你
真
的
能
心
安
理
得
地
接
受
這
樣
的
結
果
嗎
？
他
替
讀
者
回
答
了
這
個
間

題
°
他
說
，
不
，
你
不
會
接
受
的
°
你
不
會
認
為
，
一

旦
經
過
民
主
程
序
所
認
可
，
對
基
督
徒
的
迫
害
就
是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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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的
°

如
果
你
認
為
經
過
民
主
程
序
後
對
基
督
徒
的
迫
害
是
種
錯
誤
，

那
麼
你
就
不
可
能
認
為
民
主
政
治
本
身

是
一

個
終
極
目
標
°

熊
彼
得
舉
出
了
許
多
例
子
，

來
說
明
現
實
的
民
主
制
度
是
多
麼
經
常
產
生
殘
酷
、

不
寬
容
以
及
其
他
令
人

極
度
不
安
的
後
果
°

這
些
結
果
，

並
不
會
因
為
經
歷
過
民
主
投
票
的
程
序
，

就
使
得
它
們
變
得
更
能
為
人
所
接

受
°

民
主
政
治
下
的
殘
酷
依
然
是
殘
酷
°

事
實
上
，

無
論
我
們
有
時
如
何
選
擇
陳
述
一

些
違
心
之
言
，

我
們
都

無
法
否
認
，

民
主
政
治
本
身
並
不
是
一

個
目
標
°

它
只
是
達
成
這
些
政
治
目
標
的
一

種
方
法
而
已
°

這
就
是
熊

彼
得
在
這
本
書
中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定
義
°

民
主
是
一

種
方
法
或
手
段
，

用
來
達
成
人
們
所
欲
達
成
的
政
治
結

果
°

而
這
些
結
果
有
可
能
是
好
的
，

也
可
能
是
不
好
的
°

它
們
的
好
壞
，

並
不
是
因
為
它
們
經
歷
過
民
主
政
治

的
程
序
後
被
賦
予
了
這
樣
的
價
值
，

它
們
的
價
值
必
然
來
自
獨
立
於
民
主
政
治
以
外
的
因
素
°

既
然
如
此
，

對
熊
彼
得
來
說
，

什
麼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手
段
呢
？
它
又
是
如
何
運
作
的
？
針
對
這
個
問
題
，

熊
彼
得
給
出
了
兩
種
明
顯
對
立
的
回
應
，

這
兩
個
回
應
雖
然
不
全
然
呼
應
著
民
主
的
理
想
主
義
與
嘲
諷
民
主
這

光
譜
的
兩
端
，

但
也
足
夠
接
近
這
兩
種
特
色
°

熊
彼
得
稱
這
兩
種
民
主
為
古
典
的
民
主
，

與
較
為
現
代
或
現
實

的
民
主
°

第
一

種
理
解
，

是
熊
彼
得
認
為
我
們
承
襲
自
十
八
世
紀
與
十
九
世
紀
早
期
政
治
思
想
的
民
主
程
序

I

他
指
出
盧
梭
和
邊
沁
是
主
要
的
代
表
，

因
為
他
認
為
他
們
各
自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，

呈
現
了
相
對
簡
化
的
民

古
典
與
現
實
的
民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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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論
述°
這
對
盧
梭
和
邊
沁
來
說
有
點
不
公
平，
因
為
他
們
對
任
何
事
物
的
看
法
都
不
會
是
過
於
簡
化
的°
然

而，
熊
彼
得
將
他
們
兩
人
與一
種
民
主
想
像
串
連
在一
起，
這
種
想
像
認
為，
民
主
政
治
是一
種
辨
別
「
共
同

利
益」
的
方
法°
當
你
向
人
民
叩
問
他
們
所
追
求
的
事
物
為
何
時，
你
的
目
的
是
要
得
到一
個
回
覆，
讓
你
得

以
知
道
他
們
共
同
的
追
求
為
何°
這
就
是
民
主
政
治
作
為
手
段
的
目
的
：
它
存
在
的
目
的，
是
要
構
成一
幅
選

民
集
體
利
益
的
圖
像，
然
後
由
選
民
的
代
表
來
實
踐
這
些
利
益°

熊
彼
得
對
這
種
民
主
想
像
深
感
懷
疑°
這
不
單
純
是
因
為
將
任
何
人
們
所
共
享
的
理
解
等
同
於
「
共
同
利

益」
，
是一
種
邏
輯
上
巨
大
且
盲
目
的
跳
躍

l
人
民
共
同
追
求
的
事
物
很
可
能
最
終
是
對
所
有
人
都
不
利
的

事
物°
這
種
民
主
想
像
有
更
根
本
的
問
題°
在
現
代
民
主
政
治
中，
我
們
首
先
必
須
意
識
到
的
是，
人
們
根

本
沒
有
充
分
的
共
通
點
得
以
去
得
出一
個
共
享
的
事
物°
現
代
國
家
的
選
民
太
多
樣
化，
利
益
過
於
分
歧，
需

求
也
過
於
難
以
預
測，
因
此
不
可
能
藉
由
任
何
形
式
來
提
煉
出一
個
他
們
|
|_
甚
至
不
是
所
有
人，
只
是
大
多

數
人

所
共
享
的
事
物
或
追
求°
當
然，
有
些
事
物
確
實
為
大
多
數
人
所
重
視°
熊
彼
得
舉
了
健
康
作
為
例

子，
並
承
認
古
典
的
民
主
政
治
可
能
確
實
能
夠
得
出
大
多
數
人
認
為
健
康
是
重
要
的
結
論，
並
因
此
認
為
健

康
應
該
成
為
政
府
政
策
的
核
心。
然
而，
熊
彼
得
認
為，
得
到
這
樣
的
結
論
其
實
並
不
能
帶
來
任
何
實
質
影

響°
它
當
然
不
會
告
訴
民
主
政
治
所
選
出
的
代
表，
應
該
要
做
些
什
麼°
更
具
體
地
說，
這
只
是
告
訴
當
選
的

政
治
人
物，
施
政
應
該
要
重
視
健
康°
而
他
們
的
回
應
會
是
：
「
好
吧，
但
這
依
舊
無
法
回
答
所
有
重
要
的
問

題°」
例
如
：
是
誰
的
健
康
？
要
花
多
少
預
算
來
維
繫
健
康
？
這
些
政
策
的
支
出
要
由
誰
來
支
付
？
社
會
要
採

取
什
麼
類
型
的
醫
療
制
度
？
要
如
何
組
織
這
些
醫
療
資
源
？
當
你
問
人
民
這
些
問
題
時

誰
的
健
康
重
要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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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麼
類
型
的
醫
療
制
度
重
要
？
要
花
多
少
錢
來
維
繫
這
樣
的
制
度
？
又
該
由
誰
支
付
？

I

你
會
得
到
上
百

個
、

上
千
個
，

甚
至
上
百
萬
個
不
同
的
答
案
°

儘
管
你
可
能
會
試
圖
設
計
出
複
雜
的
民
主
程
序
，

來
將
這
些
不

同
的
答
案
統
籌
成
一

個
足
以
代
表
集
體
意
志
的
答
案
，

但
那
個
單
一

答
案
必
然
也
將
是
虛
構
的
，

因
為
它
只
會

抹
殺
掉
所
有
對
這
些
問
題
的
差
異
°

,

這
是
第
一

個
問
題
°

但
還
有
第
二
個
問
題
°

第
二
個
問
題
在
於
，

即
使
我
們
真
的
有
可
能
構
建
出
某
種
可

以
合
理
稱
之
為
「
共
同
利
益」

或
「
集
體
利
益」

的
事
物
，

人
民
也
不
會
知
道
那
是
什
麼
°

也
就
是
說
，

即
使

他
們
對
這
些
利
益
的
理
解
沒
有
那
麼
大
的
差
異
，

他
們
還
是
對
其
中
利
害
關
係
的
了
解
不
足
，

以
至
於
無
法
辨

識
出
什
麼
是
共
同
利
益
°

選
民
在
大
多
數
情
況
下
，

對
不
同
政
策
會
帶
來
的
實
際
影
響
一

無
所
知
°

第
一

個
問

題
的
關
鍵
在
於
多
樣
性
，

第
二
個
問
題
的
關
鍵
則
是
無
知

i

�

選
民
的
無
知
°

這
聽
起
來
似
乎
有
些
譏
嘲
的
色
彩
，
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
熊
彼
得
並
不
是
說
人
們
太
過
愚
蠢
而
無
法
做
出
重

大
決
策
°

他
並
不
認
為
人
民
作
為
一

個
整
體
是
愚
蠢
的
，

他
指
出
，

人
民
當
然
不
會
比
政
治
人
物
要
來
得
愚

蠢
°

他
的
論
點
與
那
些
質
疑
人
民
的
智
識
能
力
的
懷
疑
論
者
不
同
°

他
認
為
大
多
數
人

幾
乎
所
有
人

1

在
生
活
的
某
些
面
向
上
都
有
著
豐
富
的
知
識
，

但
我
們
所
擁
有
的
知
識
是
關
乎
那
些
對
我
們
來
說
重
要
的
事
物

的
知
識
，

而
對
我
們
來
說
重
要
的
事
物
，

往
往
是
那
些
最
接
近
我
們
的
生
活
、

最
常
影
響
我
們
生
活
的
事
物
°

這
可
能
是
我
們
的
工
作
、

興
趣
、

喜
好
、

家
庭
，

或
是
我
們
居
住
的
場
域
°
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在
某
些
領
域
有
著

卓
絕
的
知
識
，
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是
某
個
領
域
的
專
家
°

但
只
有
極
少
數
人
是

二

般
領
域」

的
專
家
，

例
如
健

康
這
類
一

般
領
域

G
畠
然
如
果
你
的
工
作
涉
及
健
康
，

對
你
來
說
這
將
不
會
是
一

般
領
域
，

而
是
你
的
專
業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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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)
°

因
為
要
成
為

二

般
領
域」

的
專
家
，

需
要
的
是
你
對
某
個
與
自
己
生
活
經
驗
相
距
甚
遠
的
事
物
感
興

趣
，

這
又
意
味
著
你
需
要
走
出
自
身
經
驗
所
及
的
狹
隘
範
疇
，

去
積
累
並
吸
收
各
種
不
同
的
資
訊
和
經
驗
°

大

多
數
的
人
並
沒
有
這
樣
的
動
機
，

而
這
自
然
也
包
括
了
絕
大
多
數
的
選
民
°

如
果
你
問
一

個
熱
中
於
下
棋
的

人
，

請
他
做
出
關
於
棋
局
賽
事
的
決
策

比
如
如
何
組
織
一

場
下
期
賽
事

這
個
人
很
可
能
會
非
常
了
解

這
方
面
的
相
關
知
識
°

但
如
果
你
問
同
一

個
人

1
無
論
他
或
她
有
多
麼
聰
明
—
|_
請
他
或
她
做
出
關
於
健
康

政
策
的
決
策
，

那
麼
這
個
人
很
可
能
無
法
勝
任
°

我
認
為
，

幾
乎
所
有
有
過
類
似
經
歷
的
人
都
會
認
為
，

熊
彼
得
的
這
個
觀
察
在
某
些
層
面
上
是
正
確
的
°

許
多
人
仍
然
會
定
期
閱
讀
報
紙
或
其
他
形
式
的
新
聞
報
導
，

而
我
們
閱
讀
的
多
數
內
容
都
是
我
們
並
不
特
別
熟

悉
的
事
物
，

無
論
那
是
一

般
性
的
話
題
，

還
是
關
於
那
些
與
我
們
生
活
經
驗
相
距
甚
遠
的
人
或
事
的
報
導
°

這

種
相
距
甚
遠
，

不
僅
是
地
理
上
的
距
離
，

也
可
能
是
因
為
名
人
效
應
而
產
生
的
距
離
°

我
們
閱
讀
這
些
故
事
，

消
化
其
中
的
資
訊
°

我
們
可
能
會
受
到
它
們
的
影
響
，

但
也
可
能
會
很
快
就
忘
記
它
們
，

因
為
我
們
往
往
只
是

簡
單
地
接
收
這
些
資
訊
。

然
而
，

有
時
候
，

我
們
可
能
會
讀
到
一

個
與
我
們
的
生
活
息
息
相
關
的
故
事
：
或
許

那
是
關
於
我
們
熟
悉
的
人
，

或
許
是
我
們
居
住
的
地
方
(
不
僅
僅
是
城
市
，

而
是
我
們
所
在
的
街
道)
,

也
或

許
是
我
們
的
專
業
領
域
等
等
°

這
些
報
導
出
自
那
些
產
出
我
們
日
復
一

日
無
意
識
地
消
化
吸
收
的
資
訊
的
記

者
之
手
°

在
很
多
時
候
，

我
們
會
誤
以
為
這
些
記
者
所
傳
達
的
是
正
確
的
資
訊
°

但
當
報
導
的
內
容
涉
及
了
與

我
們
生
活
經
驗
息
息
相
關
的
事
物
時
，

我
們
會
突
然
意
識
到
這
些
記
者
可
能
根
本
不
知
道
自
己
在
說
什
麼
°

然

後
我
們
會
抱
怨
，

這
些
報
導
充
斥
著
錯
誤
的
資
訊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
當
這
些
報
導
影
響
到
我
們
的
世
界
時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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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
僅
是
這
個
世
界
，
而
且
是
你
的
世
界

我
們
會
發
現
大
多
數
新
聞
其
實
是
充
滿
錯
誤
的
，
是
人
為
拼
湊
出

來
的
，
而
且
其
中
充
斥
著
誤
解
，
充
斥
著
對
複
雜
事
物
的
錯
誤
解
讀
，
也
過
度
概
括
甚
至
忽
視
了
我
們
眼
中
的

種
種
重
要
差
異
°
許
多
人
都
有
過
這
樣
的
經
驗
，
然
後
我
們
會
突
然
想
起
：
「
天
哪
，
我
每
天
閱
讀
的
這
些
記

者
，
根
本
不
懂
他
們
在
說
什
麼
！」

然
而
，
當
我
們
其
fi
再
次
讀
到
那
些
對一

般
性
話
題
的
報
導
時
，
我
們
又

會
重
新
回
到
那
種
安
逸
舒
適
的
情
境
，
認
為
記
者
的
報
導
必
然
會
有一

定
程
度
的
概
括
簡
化
與
誤
解
，
而
這
是

可
以
被
接
受
的

盒
晶
然
，
這
只
是
在
陳
述
我
作
為一

個
讀
者
與
偶
爾
客
串
作
為一

名
新
聞
撰
稿
人
的
經
驗
，
但

我
想
我
們
多
少
都
共
享
了
這
樣
的
經
驗)
°

我
們
每
個
人
在
某
些
事
物

尤
其
是
關
乎
我
們
自
身
的
事
物

都
會
比
幾
乎
其
他
所
有
人
有
著
更
深

刻
的
認
識
°
甚
至
當
有
人
涉
足
這
個
我
們
所
熟
悉
的
領
域
時
，
即
便
涉
足
這
個
領
域
是
他
們
的
工
作
需
求
，
我

們
也
會
意
識
到
，
這
些
人
並
無
法
和
我
們一

樣
充
分
地
認
識
並
了
解
這
個
領
域
的一

切
°
然
而
，
在
大
多
數
時

候
，
針
對
大
多
數
沒
有
立
即
關
乎
我
們
自
身
的
事
物
，
我
們
習
慣
讓
那
些
「
通
才」

對
它
們
來
進
行
概
括
°
記

者
有
動
機
去
進
行
概
括
°
政
治
人
物
則
不
僅
有
動
機
去
概
括
，
還
有
動
機
去
學
習
要
如
何
說
服
人
們
，
他
們

對
事
物
的
概
括
是
有
道
理
的
°
他
們
會
對一

般
事
物
侃
侃
而
談
，
表
現
得
彷
彿
他
們
能
夠
理
解
各
種
不
同
的
領

域
°
熊
彼
得
認
為
，
這
是
選
民
和
他
們
所
選
出
的
政
治
人
物
之
間
的
最
大
差
異
：
政
治
人
物
知
道
要
如
何
玩
弄

政
治
—
|
包
含
了
那
種
假
裝
對一

切
事
物
都
有一

般
性
理
解
的
態
度

因
為
這
就
是
他
們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他

們
的
職
業
°
但
選
民
並
不
是
如
此
°
這
並
不
是
說
政
治
人
物
比
選
民
更
有
知
識
，
而
是
政
治
人
物
有
動
機
以一

般
性
概
念
來
進
行
思
考
和
溝
通
，
而
選
民
則
完
全
沒
有
這
種
動
機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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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

切
都
意
味
著
，
我
們
必
須
拋
棄
「
古
典」

的
民
主
概
念
，
即
認
為
民
主
是一

種
用
來
引
導
選
民
表
達

他
們
共
同
利
益
或
普
遍
利
益
的
政
治
形
態
°
熊
彼
得
提
出
了一

種
截
然
不
同
的
民
主
政
治
的
定
義
°
他
認
為
，

民
主
政
治
是一

種
在
政
治
菁
英
之
間
競
奪
權
力
的
手
段

它
在
本
質
上
是
專
業
政
治
家
階
層
的
內
在
競
爭
，

其
目
的
是
爭
取
選
民
對
政
治
家
所
「
製
造」

的
共
同
利
益
願
景
的
支
持
°
政
治
人
物
會
將
他
們
的
計
畫

也

就
是
他
們
想
要
達
成
的
事
物

以
「
共
同
利
益」

的
語
言
來
包
裝
，
然
後
民
主
政
治
的
運
作
，
就
成
了
將
這

些
華
麗
的
計
畫
重
新
販
售
給
選
民
的
過
程
°
那
些
銷
售
得
最
好
的
人
會
獲
得
最
多
的
選
票
，
而
那
些
獲
得
最
多

選
票
的
人
將
贏
得
權
力
競
爭
°
政
治
人
物
本
質
上
就
是
產
品
業
務
，
販
售
政
治
願
景
和
販
售
商
品
之
間
並
沒
有

太
大
差
異
°
而
這
就
是
熊
彼
得
所
認
為
的
，
現
代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質
°

然
而
，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熊
彼
得
對
民
主
的
看
法
，
是一

種
層
次
較
低
的
民
主
觀
，
這
也
不
是一

種
比
古
典

民
王
概
念
更
為
退
步
的
政
治
想
像
°
它
更
不
是
通
往
更
真
實
的
「
人
民
權
力」

的
初
步
階
段
°
熊
彼
得
要
強
調

的
是
，
所
謂
的
共
同
利
益
根
本
就
不
存
在
，
也
不
會
是
在
等
待
人
們
去
發
現一

種
更
好
的
方
法

哪
怕
是
更

加
要
求
技
術
的
形
式

來
追
求
它
的
存
在
°
熊
彼
得
要
說
的
是
，
這
種
民
主
政
治
就
是
我
們
現
今
所
擁
有
的

政
治
現
實
°
民
主
政
治
是一

種
將
人
們
想
要
的
事
物
加
工
包
裝
後
，
再
回
售
給
人
們
的
方
式
°
其
運
作
的
目
的

是
要
讓
人
們
認
可
這
些
包
裝
，
從
而
允
許
政
治
人
物
以
這
些
包
裝
為
名
，
去
從
事
他
們
最
感
興
趣
的
事
物
，
也

就
是
行
使
權
力
°
這
聽
起
來
，
無
疑
對
民
主
政
治
充
斥
著
嘲
諷
質
疑
的
色
彩
°
熊
彼
得
所
描
繪
的
類
比
，
他
認

為
政
治
運
作
最
接
近
的
職
業
就
是
廣
告
業
°
他
明
確
指
出
，
政
治
運
作
的
方
式
與
現
代
廣
告
運
作
的
方
式
非
常

相
似
|
—
因
此
選
舉
中
也
會
出
現
那
些
喧
囂
的
宣
傳
、
氣
球
、
遊
行
樂
隊
等
等
推
銷
商
品
打
廣
告
時
會
見
到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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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物
。

從
二
十
一

世
紀
的
視
角
回
望
，

這
個
類
比
顯
得
更
加
陰
沉
和
悲
觀
，

因
為
大
多
數
遊
行
樂
隊
早
已
在
廣

告
業
中
消
失
殆
盡
°

熊
彼
得
所
謂
的
「
心
理
戰
的
戰
術」
，

即
民
主
政
治
競
選
的
手
段
，

在
網
路
廣
告
和
精
準

投
放
的
時
代
變
得
更
加
普
遍
丶

操
控
的
力
道
也
更
強
°

政
治
人
物
會
使
用
任
何
可
用
的
技
術
，

來
說
服
選
民
相

信
某
些
事
物
符
合
他
們
的
利
益
°

而
在
現
今
，

可
供
政
治
人
物
操
弄
選
民
的
技
術
比
以
往
要
來
得
更
多
元
也
更

有
效
°

民
主
政
治
的
目
標
不
是
贏
得
政
策
的
辯
論
，

而
是
觸
動
人
心
、

引
發
人
民
的
反
應
，

讓
人
民
與
政
治
人

物
投
餵
的
願
景
產
生
情
感
連
結
°

正
如
熊
彼
得
所
說
的
，

這
些
都
不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衍
生
品
，

而
是
民
主
的
本

質
°民

主
的
三
個
面
向

在
深
偽
技
術
迅
速
發
展
的
時
代
，

如
果
民
主
只
是
一

種
美
化
的
廣
告
形
式
，

那
麼
這
確
實
會
讓
人
感
覺
'

我
們
深
陷
某
個
龐
大
的
麻
煩
深
淵
°

此
外
，

這
不
僅
是
針
對
目
標
客
群
精
準
投
放
廣
告
或
網
路
迷
因
的
時
代
，

還
是
大
型
科
技
公
司
如
Meta
、
Goo
gle
和
亞
馬
遜
把
持
的
時
代
，

這
些
公
司
全
都
從
極
度
誇
張
的
廣
告
業
務

中
獲
取
大
量
收
入
。

資
本
主
義
本
身
|
—'
伴
隨
著
其
創
造
性
破
壞
的
力
量
|
|＇
發
展
至
今
，

也
有
極
大
一

部
分

是
由
這
些
技
術
所
推
動
，

而
根
據
熊
彼
得
的
說
法
，

這
些
技
術
正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質
所
在
°

這
裡
存
在
著
一

系
列
的
潛
在
恐
怖
情
境
，

包
含
了
資
本
主
義
的
心
理
戰
戰
術
與
民
主
政
治
的
心
理
戰
戰
術
可
能
整
併
，

從
而
產

生
高
度
複
雜
的
操
控
手
段
°

這
種
手
段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是
如
此
精
妙
，

以
至
於
選
民
全
然
無
法
察
覺
其
運
作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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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
跡
，

最
終
只
能
按
照
他
們
被
操
弄
的
結
果
行
事
°

但
就
算
如
此
，

我
還
是
不
認
為
熊
彼
得
的
論
點
有
特
別
要
嘲
弄
民
主
政
治
，

我
也
不
認
為
上
述
那
種
噩
夢

般
的
情
境
是
未
來
民
主
政
治
唯
一

可
能
的
發
展
方
向
°

熊
彼
得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定
義
，

遠
不
止
於
將
民
主
簡
化

為
某
種
強
化
版
的
廣
告
業
°

我
們
可
以
從
三
個
面
向
上
來
說
，

熊
彼
得
對
民
主
的
定
義
，

足
以
為
人
們
該
如
何

區
分
不
同
類
型
的
政
治
提
供
了
基
礎
，

而
這
甚
至
可
能
用
來
區
分
「
好
的」

政
治
與
「
壞
的」

政
治
°

或
者
，

至
少
能
幫
助
我
們
區
分
出
我
們
可
能
想
要
的
政
治
與
我
們
可
能
不
想
要
的
政
治
，

無
論
我
們
對
此
的
看
法
可
能

有
多
麼
不
同
°

熊
彼
得
本
人
已
經
指
出
了
這
三
個
面
向
中
的
兩
個
°

而
第
三
個
面
向
，

則
是
由
更
近
期
的
一

代

政
治
思
想
家
所
提
出
的
，

這
些
思
想
家
都
受
到
熊
彼
得
的
啟
發
°

熊
彼
得
提
出
的
第
一

個
面
向
是
，

民
主
政
治
只
是
政
治
菁
英
的
內
部
競
爭
，

他
們
藉
由
必
要
的
操
弄
來
爭

取
選
民
認
可
那
些
他
們
所
製
造
的
、

可
能
讓
選
民
認
同
的
事
物
°

儘
管
這
聽
起
來
像
是
對
民
主
政
治
過
度
化
約

的
定
義
，

但
競
爭
性
的
民
主
與
非
競
爭
性
的
政
治
體
制
之
間
仍
舊
存
在
著
根
本
差
異
°

換
言
之
，

兩
者
之
間
仍

然
存
在
著
這
樣
的
區
別
：
在
一

個
政
治
體
系
中
，

選
民
可
以
在
不
同
的
團
體
之
間
選
擇
，

這
些
團
體
都
在
試
圖

向
你
「
推
銷」

某
些
事
物
；
而
在
另
一

個
體
制
中
，

你
只
能
接
受
當
權
者
推
銷
的
任
何
事
物
°

熊
彼
得
指
出
，

後
者
無
論
其
支
持
者
如
何
粉
飾
，

都
不
會
是
民
主
政
治
(
他
所
指
的
很
可
能
是
列
寧
主
義
)

o

民
主
必
須
包
含

真
正
的
競
爭
，

或
者
用
稍
微
更
符
合
民
主
政
治
語
言
的
說
法
，

民
主
必
須
讓
人
民
有
真
正
的
選
擇
°

這
個
論
點
在
今
天
仍
然
頗
有
共
鳴
°

在
當
代
政
治
理
論
中
，

有
一

種
有
時
被
稱
為
「
最
低
限
度
的
民
主
政

治
定
義」
，

旨
在
確
定
我
們
用
來
稱
呼
一

個
體
制
為
民
主
體
質
所
需
要
的
最
低
標
準
為
何
°

這
個
理
論
的
其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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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種
表
述
內
容
在
於
，
當
現
任
當
權
者
在
選
舉
中
失
去
權
力
後
，
另一

方
會
被
允
許
接
掌
權
力
°
這
種
權
力
轉

移
的
形
式
，
就
是
民
主
政
治
，
民
主
政
治
也
不
過
就
是
如
此
°
有
些
人
可
能
會
說
，
如
果
這
種
情
況
只
發
生
一

次
，
可
能
只
是
某
種
政
治
上
的
偶
然
，
但
如
果
發
生
了
兩
次
，
那
麼
就
可
以
說
這
是一

個
民
主
體
制
的
雛
形
°
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這
可
以
用
來
區
分
民
主
與
其
他
政
治
體
制
，
因
為
要
跨
越
這
個
門
檻
並
不
容
易
°
自
從
熊
彼

得
出
版
他
的
著
作
迄
今
，
很
多
國
家
都
未
能
通
過
這
個
民
主
政
治
的
基
本
測
試
|
�
有
時
候
，
現
任
的
當
權
者

在
失
去
權
力
時
並
不
會
放
棄
權
力
，
他
們
往
往
會
拒
絕
承
認
敗
選
，
聲
稱
自
己
其
實
贏
得
了
選
舉
°
當
這
種
情

況
發
生
時
，
如
果
人
們
沒
有
辦
法
以
其
他
方
式
來
解
決
僵
局
，
就
可
能
會
導
致
內
戰
°
還
有一

種
更
為
簡
化
的

民
主
定
義
指
出
：
民
主
就
是
「
沒
有
戰
爭
的
內
戰」
。
在一

個
民
主
制
度
下
，
掌
控
軍
隊
的
人

1

政
府
—
|

在
需
要
時
會
放
棄
自
身
對
武
力
的
掌
控
°
他
們
不
會
選
擇
動
用
武
力
來
維
繫
自
己
的
權
力
°

而
當
民
主
制
度

中
的
掌
權
者
選
擇
不
放
下
武
力
，
我
們

如
果
我
們
自
詡
是
民
主
主
義
者
(
哪
怕
是
這
種
極
簡
化
的
民
主)

就
有
理
由
反
抗
這
樣
的
政
府
°

儘
管
這
些
定
義
相
當
清
晰
，

但
現
實
情
況
並
不
總
是
如
此
簡
白
，
因
為
有
許
多
政
權
似
乎
介
於
「
最
低

限
度
的
民
主」

和
「
連
最
低
限
度
都
無
法
達
成
的
政
權」

之
間
°
政
治
學
中
所
使
用
的
術
語
是
「
混
合
政
權」

或
「
競
爭
式
威
權
政
權」

來
形
容
這
樣
的
政
權
°
這
類
政
權
有
某
種
形
式
的
政
治
競
爭
，
但
我
們
卻
不
清
楚
其

中
的
選
舉
是
否
真
的
賦
予
人
民
得
以
做
出
真
正
的
政
治
選
擇
°
這
有
可
能
是
因
為
選
舉
結
果
被
政
府
操
弄
，
或

競
選
環
境
根
本
不
公
平
°
這
些
國
家
自
稱
為
民
主
國
家
，
它
們
也
例
行
舉
行
選
舉
，
但
很
難
想
像
現
任
的
當
權

者
會
輕
易
放
棄
權
力
°
例
如
普
丁
(
Put
in)

統
治
下
的
俄
羅
斯
，
或
是
艾
爾
多
安
(
Erdogan)

治
下
的
土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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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°

有
一

些
人
擔
心
美
國
也
可
能
逐
漸
邁
向
這
種
情
境
°

目
前
美
國
還
沒
走
到
那
一

步
，

它
迄
今
依
然
是
一

個

完
全
符
合
熊
彼
得
所
定
義
的
正
常
運
作
的
民
主
國
家
°

在
二
0
二
0
年
時
，

當
時
的
美
國
總
統
川
普
敗
選
，

雖

然
他
表
示
不
會
放
棄
權
力
，

但
最
終
他
還
是
交
出
了
權
力
°

閽
鍵
在
於
，

他
基
本
上
沒
有
對
權
力
轉
移
發
起
太

多
抵
抗
°

當
時
確
實
有
一

些
零
星
暴
力
事
件
發
生
，

但
從
歷
史
的
標
準
看
來
，

這
種
針
對
權
力
轉
移
的
暴
力
規

模
是
相
對
有
限
的
°

當
二
0
二
一

年
拜
登
(Joe
Bi
den)

總
統
在
他
的
就
職
演
說
中
宣
告
他
當
選
總
統
是
對
民

主
的
肯
定
時
，

這
聽
起
來
有
些
自
我
感
覺
良
好
，

但
事
實
上
他
是
在
捍
衛
熊
彼
得
式
的
民
主
模
型
(
即
使
他
沒

有
具
名
提
到
熊
彼
得)
°

拜
登
當
選
總
統
並
不
意
味
著
人
民
的
意
志
被
完
全
體
現
，

或
是
美
國
人
民
的
共
同
利

益
被
清
楚
呈
現
，

以
至
於
如
拜
登
這
樣
的
政
治
人
物
知
道
他
們
該
如
何
施
政
°

因
為
人
民
無
法
在
這
樣
的
意
義

上
告
訴
政
治
人
物
應
該
如
何
作
為
°

在
當
時
所
發
生
的
，

只
不
過
是
一

次
在
看
似
艱
困
的
情
境
下
所
發
生
的
、

相
對
和
平
的
權
力
轉
移
罷
了
°

但
這
就
足
以
稱
其
為
一

次
成
功
的
民
主
實
例
°

熊
彼
得
指
出
的
第
二
個
面
向
在
於
，

他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定
義
不
僅
是
把
民
主
設
定
成
一

種
政
治
制
度
的
考

驗
，

而
是
把
這
個
考
驗
設
定
為
一

個
不
容
易
通
過
的
門
檻
°
一

個
政
治
制
度
要
通
過
民
主
檢
驗
，

往
往
需
要
滿

足
某
些
背
景
條
件
°

在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》
一

書
中
，

熊
彼
得
花
了
相
當
長
的
篇
幅
來
說
明
，

即
使
是
這
種
最
低
限
度
的
對
於
民
主
政
治
的
定
義
，

要
使
其
成
為
一

種
可
持
續
的
政
治
運
作
方
式
，

也
需
要
其

他
條
件
的
配
合
°

他
傾
向
於
將
這
種
民
主
模
式
與
資
本
主
義

云土
少
是
原
初
的
資
本
主
義)

連
結
在
一

起
°

繁
榮
的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相
較
於
其
他
經
濟
體
制
來
說
有
幾
個
優
勢
，

其
中
之
一

是
大
多
數
人
忙
於
其
他
事
物
，

無
暇
優
先
考
慮
政
治
，

這
對
熊
彼
得
來
說
是
成
功
民
主
的
一

個
前
提
條
件
°

民
主
政
治
要
求
大
多
數
人
有
比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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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民
王
政
治
更
重
要
的
事
情
要
做
°
如
果
政
治
對
每
個
人
來
說
都
至
關
重
要
，
那
麼
選
民
的
無
知
與
政
治
家
的

動
機
之
間
的
區
別
將
會
開
始
模
糊
，
因
為
每
個
人
都
會
有
理
由
關
心
政
治
，
而
當
每
個
人
都
有
理
由
關
心
政
治

時
，
民
主
政
治
就
會
變
得
更
加
難
以
實
踐
°
因
此
，
對
大
多
數
人
來
說
，
政
治
不
應
該
是
優
先
事
項
，
與
此
同

時
，
民
主
還
要
求
社
會
中
的
人
們
願
意
在
政
治
上
接
受
失
敗
°
這
是
從
前一

點
衍
生
而
來
的
推
論
°
不
僅
是
政

治
人
物
，
選
民
也
必
須
要
能
接
受
失
敗
°
如
果
選
民
想
要
的
選
項

他
們
被
推
銷
並
願
意
購
買
的
商
品

不
是
大
多
數
人
選
擇
的
商
品
，
那
麼
選
民
就
不
會
得
到
他
們
所
選
擇
的
結
果
，
至
少
在
現
階
段
還
無
法
得
到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民
主
既
需
要
選
民
不
參
與
政
治
(
有
比
政
治
更
在
乎
的
事
物)
，
也
需
要
選
民
參
與
政
治
(
體
認

到
自
己
的
政
治
選
擇
可
能
失
敗
並
坦
然
接
受)
°

熊
彼
得
指
出
，
這
些
條
件
有
利
於
資
本
主
義
的
社
會
組
成
°
在
這
種
模
式
中
，
經
濟
競
爭
通
常
比
政
治
競

爭
更
加
迫
切
，
但
這
些
條
件
也
與
資
本
主
義
向
社
會
主
義
的
轉
變
相
容
°
不
過
，
這
裡
指
的
不
是
激
進
的
共
產

主
義
式
社
會
主
義
，
不
是
那
種
全
面
財
產
公
有
的
社
會
主
義
，
也
不
是
鼓
吹
革
命
的
社
會
主
義
，
而
是
較
為
溫

和
的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°
在
這
種
模
式
下
，
愈
來
愈
多
的
決
策
將
會
由
國
家
官
僚
機
構
的
行
政
結
構
來
集
體
管

理
°
在
這
樣
的
社
會
中
，
大
多
數
人
仍
然
有
比
關
心
政
治
更
重
要
的
事
情
要
做
°
事
實
上
，
熊
彼
得
暗
示
，
在

民
王
社
會
主
義
下
，
人
們
可
能
根
本
不
會
過
於
擔
心
政
治
；
他
們
會
對
有
限
的
民
主
選
擇
感
到
心
滿
意
足
，
因

為
他
們
不
會
認
為
這
些
選
擇
有
多
重
要
°
當
然
，
選
擇
仍
然
必
須
是
真
實
的
選
擇
，
人
民
必
須
有
可
能
把
某
批

政
治
人
物
趕
下
台
，
換
上
另一

批
政
治
人
物
，
尤
其
是
當
政
治
人
物
開
始
變
得
腐
敗
或
固
守
權
力
時
°
但
熊
彼

得
認
為
，
在
社
會
民
主
制
度
下
，
民
主
政
治
很
可
能
會
蓬
勃
發
展
，
因
為
它
涉
及
的
利
益
愈
來
愈
少
。
然
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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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民
主
制
度
也
有
可
能
使
這
些
條
件
無
法
成
立
，

因
為
當
國
家
控
制
的
社
會
將
變
成
利
益
過
高
的
社
會
，

將

會
導
致
民
主
政
治
開
始
崩
潰
°

在
那
些
高
度
階
層
化
的
社
會
中
，

政
府
對
社
會
的
控
制
將
會
延
伸
到
愈
來
愈
多

的
人
民
生
活
的
場
域
，

選
民
可
能
無
法
保
持
民
主
所
必
需
的
、

對
選
舉
結
果
的
勝
負
坦
然
接
受
的
態
度
°

對
於

政
治
人
物
來
說
也
是
如
此
，

當
涉
及
的
利
益
過
大
，

當
他
們
的
權
力
開
始
變
得
如
此
廣
泛
，

放
棄
權
力
也
將
變

得
更
加
痛
苦
°

因
此
，
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政
治
的
關
係
可
能
會
朝
任
何
方
向
發
展
°

在
一

九
四
二
年
，

熊
彼
得
認
為
民
主
社
會
的
發
展
方
向
是
從
資
本
主
義
轉
向
社
會
民
主
，

原
因
是
他
認
為

社
會
主
義
相
對
來
說
更
容
易
推
銷
°

它
有
更
多
可
提
供
的
商
品
，

尤
其
是
在
創
造
性
破
壞
不
受
限
制
的
時
期
°

然
而
，

這
一

切
既
不
是
必
然
注
定
的
發
展
，

也
不
是
社
會
持
續
自
我
發
展
的
結
果
°

具
有
創
業
精
神
的
政
治
家

可
能
會
找
到
新
的
方
法
，

將
資
本
主
義
重
新
推
銷
給
人
民
°

而
社
會
主
義
政
治
人
物
也
可
能
會
發
現
，

要
保
持

充
分
的
物
資
供
應
對
民
主
體
制
所
造
成
的
壓
力
難
以
負
荷
，

尤
其
當
資
本
主
義
的
活
力
開
始
隨
著
轉
型
為
社

會
主
義
而
欠
缺
時
°
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吸
引
選
民
去
關
注
國
家
所
能
提
供
的
物
質
基
礎
，

而
這
將
給
國
家
帶
來
壓

力
，

也
會
要
求
掌
權
的
政
治
人
物
要
兌
現
承
諾
°

而
由
於
民
主
只
是
一

種
政
治
實
踐
的
方
式
，

這
種
方
式
本
身

並
不
能
保
證
必
然
會
取
得
成
功
的
結
果
°

最
後
一

個
讓
我
認
為
熊
彼
得
的
分
析
，

既
不
是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過
度
簡
化
，

也
不
是
對
民
主
政
治
冷
嘲
熱

諷
的
理
由
是
，

民
主
制
度
最
低
限
度
的
檢
測
，

其
實
可
以
拿
來
應
用
在
政
治
以
外
的
場
域
|
|l
換
言
之
，

熊
彼

得
提
供
的
民
主
檢
測
得
以
超
越
傳
統
國
家
政
治
的
範
疇
°

我
們
可
以
申
論
，

熊
彼
得
對
民
主
的
定
義
，

其
真
正

的
應
用
價
值
體
現
在
那
些
大
多
數
人
實
際
上
沒
有
真
正
選
擇
權
的
生
活
領
域
°

在
這
些
領
域
裡
，

人
們
無
法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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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
是
由
哪一

群
人
來
告
訴
他
們
該
如
何
行
事
°
那
麼
，
這
些
人
們
沒
有
實
質
選
擇
權
的
生
活
場
域
有
哪
些
呢
？

這
幾
乎
涵
蓋
了
我
們
生
活
經
驗
的
所
有
場
域
°
例
如
，
在
家
庭
的
場
域
裡
，
幾
乎
可
以
說
存
在
著
最
為
根
深
柢

固
的
集
權
決
策
和
控
制
方
式
，
而
沒
有
提
供
太
多
真
實
選
項
的
機
會
°
孩
子
常
常
被
父
母
的
決
定
所
束
縛
(
從

熊
彼
得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可
能
會
認
為
有
兩
位
家
長
比
只
有一

位
家
長
要
來
得
好
，
因
為
這
讓
孩
子
們
有
不
同
的

權
威
人
物
可
以
選
擇)
°
配
偶
也
常
常
感
到
被
伴
侶
束
縛
°
最
低
限
度
的
民
主
—
—
直^
正
的
、
最
低
限
度
的
民

主
—
|
意
味
著
有
選
擇
的
權
利
°
國
家
無
法
為
人
民
提
供
替
代
的
配
偶
，
但
它
可
以
提
供
福
利
制
度
，
讓
那
些

陷
入
不
良
婚
姻
的
人
能
夠
選
擇
新
的
生
活
，
而
不
必
依
賴
伴
侶
的
收
入
。
如
果
民
主
需
要
選
擇
，
那
麼
在
生
活

的
任
何
部
分
提
供
選
擇
，
也
可
以
是一

種
民
主
的
形
式
°

我
們
也
可
以
將
熊
彼
得
式
的
民
主
思
維
應
用
於
職
場
°
在
很
多
工
作
場
域
裡
，
如
果
你
不
喜
歡
主
管
交
代

你
做
的
任
務
，
你
並
沒
有
其
他
主
管
可
以
選
擇
°
「
股
東
式
民
主」

在
理
論
上
確
實
賦
予
公
司
的
股
東
權
利
，

讓
他
們
可
以
投
票
罷
免
董
事
會
，
並
換
上
其
他
人
出
任
董
事
，
但
在
現
實
經
驗
中
這
種
情
況
鮮
少
發
生
°
這
似

乎
是一

種
非
常
有
限
的
民
主

首
先
你
必
須
是
股
東
才
能
行
使
這
種
權
利
—
|`
但
這
也
清
楚
表
現
出
，
如
果

這
種
選
擇
權
不
那
麼
有
限
，
可
能
會
為
企
業
文
化
帶
來
巨
大
的
改
變
°
為
什
麼
只
有
股
東
可
以
投
票
罷
免
董
事

會
？
如
果
員
工
能
夠
投
票
罷
免
管
理
層
，
並
換
上
其
他
人
出
任
管
理
者
，
對
企
業
會
有
怎
樣
的
影
響
呢
？
這
當

然
有
個
前
提
，
即
這
種
民
主
並
不
是
讓
員
工
罷
免
主
管
後
，
由
員
工
自
身
掌
權
出
任
主
管
的
民
主
°
因
為
根
據

熊
彼
得
的
觀
點
，
人
民
永
遠
無
法
真
正
地
統
治
國
家
，
因
此
這
也
暗
示
了
員
工
永
遠
無
法
治
理
企
業
°
但
當
代

的
熊
彼
得
式
思
想
家
希
望
我
們
意
識
到
，
即
便
在
無
可
避
免
的
階
層
體
系
下
，
擁
有
選
擇
權
與
沒
有
選
擇
權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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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仍
舊
存
在
著
巨
大
的
差
別
，
而
在
這
些
條
件
下
，
真
正
的
選
擇
就
是一
種
激
進
的
選
擇
°
目
前
有一
些
研
究

民
王
政
治
的
學
者
希
望
我
們
去
思
考
，
即
使
在
菁
英
競
爭
模
式
中
，
基
於
最
低
限
度
的
民
主
選
擇
，
也
可
能
足

以
充
分
改
變
我
們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因
為
這
意
味
著
在
我
們
生
活
中
那
些
權
力
真
正
根
深
柢
固
的
場
域
之
中
|
|＇

這
些
場
域
的
權
力
往
往
比
政
治
中
更
加
鞏
固
，
尤
其
是
在
民
生
經
濟
的
場
域
_
—
上
讓
我
們
有
機
會
擺
脫
我
們
不

喜
歡
的
人
，
並
換
上
其
他
人
。
這
會
讓
人
們
有
機
會
得
以
迎
接
新
的
主
管
，
而
他
們
未
必
會
如
舊
的
主
管
那
般

行
事
°
民
主
的一
個
獨
特
特
質
在
於
，
我
們
確
實
可
以
「
把
那
些
壞
蛋
趕
出
去」
。
而
現
今
的
企
業
結
構
，
正

是一
個
可
以
讓
這
種
民
主
思
維
產
生
激
盪
的
場
域
°

民
主
政
治
的
活
力
與
未
來

然
而
，
這
並
不
是
熊
彼
得
在
《
資
本
主
義
、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》
一

書
中
主
要
想
傳
達
的
訊
息
°
正
如
我

之
前
提
到
的
，
這
本
書
的
主
題
是
資
本
主
義
、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。
書
名
的
順
序
也
決
定
了
這
本
書
關
懷
的
先

後
順
序
°
與
馬
克
思
不
同
的
是
，
熊
彼
得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可
以
不
斷
存
續
下
去
，
但
與
馬
克
思
相
仿
，
他
也
認

為
資
本
主
義
很
可
能
無
法
存
續
°
資
本
主
義
的
運
作
方
式
可
能
會
耗
盡
它
的
活
力
，
而
民
主
的
運
作
方
式
可
能

正
是
促
成
這一

轉
化
的
媒
介
°
以
當
代
的
視
角
看
來
，
這
個
說
法
似
乎
有
些
過
時
°
民
主
政
治
在
大
多
數
情

況
下
，
並
未
成
為
資
本
主
義
轉
向
社
會
主
義
過
渡
的
關
鍵
成
因
°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的
某
段
時
間
裡
，
似

乎
確
實
有
朝
這
個
方
向
發
展
的
跡
象
，
但
自一
九
七
O
年
代
末
以
來
，
政
治
發
展
的
方
向
主
要
是
朝
著
與
此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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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的
相
反
方
向
前
進
°
為
什
麼
會
這
樣
呢
？
有一

部
分
原
因
，
與
熊
彼
得
對
資
本
主
義
如
何
推
動
創
新
的
看
法

息
息
相
關
°
熊
彼
得
意
識
到
，
在
資
本
主
義
體
系
中
，
成
功
的
公
司
，
特
別
是
在
技
術
快
速
變
革
時
期
，
傾
向

於
能
對
其
技
術
與
新
興
市
場
達
成
某
種
壟
斷
，
讓
某
些
產
品
徹
底
占
據
市
場
°
我
們
現
在
正
在
見
證
著
這
個
現

象
°
隨
著
數
位
轉
型
，
一

些
半
壟
斷
公
司
正
吸
納
大
量
的
資
金
、
資
源
和
權
力
，
因
為
它
們
基
本
上
已
經
掌
控

了
一

個
全
新
的
市
場
°
這
正
是
推
動
創
新
的
部
分
動
力
來
源
，
因
為
成
功
壟
斷
市
場
的
公
司
所
能
帶
來
的
財

富
，
將
成
為
這
些
公
司
創
新
與
發
展
的
強
大
動
力
°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這
也
為
其
他
公
司
提
供
了
動
力
去
打
破
這

種
壟
斷
°
當
壟
斷
的
企
業
變
得
僵
化
、
自
滿
、
過
於
安
逸
時
，
創
新
的
動
力
便
會
重
新
出
現
，
隨
之
而
來
的
就

是
熊
彼
得
所
謂
的
「
創
造
性
破
壞」
°

國
家
本
身
也
是一

種
壟
斷
，
而
這
包
含
了
民
主
國
家
°
在
社
會
學
家
馬
克
斯
．

韋
伯
的
定
義
中
，
國
家
是

合
法
擁
有
並
實
踐
暴
力
的
壟
斷
者
°
這
種
壟
斷
也
可
以
以
自
身
的
方
式
推
動
政
治
改
革
和
創
新
。
當
社
會
民
主

主
義
變
得
根
深
柢
固
並
固
步
自
封
時
，
懷
抱
不
同
政
治
理
念
的
其
他
政
治
人
物
開
始
出
現
，
並
試
圖
從
社
會
民

主
主
義
的
政
治
人
物
手
中
競
奪
對
政
治
的
壟
斷
，
而
民
主
制
度
為
他
們
提
供
了
動
力
°
這
些
新
興
政
治
人
物
包

含
了
那
些
表
面
上
反
對
國
家
壟
斷
權
力
的
政
治
家
，
諸
如
新
自
由
主
義
者
、
私
有
化
推
動
者
、
放
鬆
管
制
的
倡

導
者
等
等
°
放
鬆
管
制
只
是一

種
他
們
新
推
銷
的
產
品
，
而
他
們
仍
舊
想
掌
控
國
家
的
壟
斷
權
力
，
就
像
資
本

主
義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者
想
掌
控
其
競
爭
對
手
的
壟
斷
優
勢
那
樣
°
這
就
是
創
業
的
運
作
方
式
，
這
些
政
治
創
業

家
—
—
包
括
最
成
功
的
新
自
由
主
義
先
驅
，
如
英
國
前
首
相
柴
契
爾
夫
人
(
Margaret
Thatcher)

和
美
國
第

四
十
任
總
統
雷
根
(
Ronald
Rea
gan)

—
—
I

也
不
例
外
°
他
們
向
人
民
推
銷
了
一

個
基
於
限
制
國
家
權
力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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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共
同
利
益」

的
商
品
，

但
這
是
為
了
讓
他
們
能
掌
控
國
家
的
權
力
°

而
且
他
們
成
功
了
|l
|
他
們
藉
由
創
造

一

些
新
的
事
物
來
協
助
達
成
他
們
轉
化
民
主
政
治
的
偏
好
°

然
而
，

隨
著
這
些
曾
經
的
新
事
物
在
現
今
已
經
變

成
了
舊
商
品
，

或
許
再
一

次
政
治
轉
型
的
時
刻
又
將
到
來
，

畢
竟
現
有
的
資
本
主
義
秩
序
已
經
疲
憊
不
堪
，

看

起
來
也
開
始
固
步
自
封
°

其
他
政
治
創
業
家
，

從
美
國
的
極
端
保
守
派
川
普
到
極
端
進
步
派
亞
歷
山
卓
·

歐
加

修
I

寇
蒂
茲
(
Alexan
dria
Ocasi
o'
Co
rtez)
，

從
阿
根
廷
右
翼
總
統
哈
維
爾
·

米
雷
伊
(Ja
vier
Milei)

到
智

利
左
翼
總
統
加
布
列
·

波
里
奇
·

豐
特
(
Ga
briel
B
o
ric
 Font)
，

新
的
政
治
創
業
家
開
始
積
極
尋
找
既
有
的

政
治
市
場
中
得
以
突
破
壟
斷
的
缺
口
°

而
這
就
意
味
著
，

哪
怕
我
們
採
用
了
熊
彼
得
那
對
民
主
政
治
最
低
限
度

的
定
義
，

或
者
更
精
確
地
說
，

如
果
我
們
接
受
了
熊
彼
得
式
民
主
的
定
義
，

那
麼
我
們
將
發
現
，

時
至
今
日
，

民
主
政
治
仍
然
有
著
充
沛
的
生
命
力
°



熊
彼
得
於
＿

八
八
三
年
二
月
八
日
，

出
生
在
奧
地
利
摩
拉
維
亞
省
的
特
熱
什
季
(
現
屬
捷
克)
，

而

他
始
終
認
為
自
己
是
奧
地
利
人
，

不
是
捷
克
人
°

他
的
父
親
在
當
地
經
營
＿

家
紡
織
廠
，

在
熊
彼
得
四
歲

時
去
世
，

隨
後
他
的
母
親
再
婚
，

嫁
給
了
＿

位
軍
官
°

這
位
軍
官
利
用
他
的
關
係
，

讓
繼
子
進
入
維
也
納

＿

所
好
學
校
就
讀
°

熊
彼
得
在
大
學
學
習
法
律
，

但
他
主
要
的
興
趣
轉
向
經
濟
學
，

並
隨
後
在
倫
敦
政
治

經
濟
學
院
度
過
了
＿

年
°

他
的
第
＿

部
重
要
著
作
是
《
經
濟
發
展
理
論
》
(T
h
e
T
h
e
o
ry
 of
 Ec
o
n
o
mi
c
 

D
e
v
el
o
p
m
e
nt)
，

在
這
本
書
中
，

他
確
立
了
企
業
家
在
資
本
主
義
演
變
中
的
核
心
角
色
°

第
＿

次
世
界

大
戰
爆
發
時
，

熊
彼
得
正
在
紐
約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任
教
，

而
他
的
妻
子
格
拉
迪
斯
(
Q
a
d
ys)

拒
絕
跟
隨

他
回
到
奧
地
利
°

他
們
於
＿

九
二
0
年
離
婚
°

他
反
對
奧
地
利
參
與
戰
爭
，

部
分
原
因
是
他
對
英
國
的

熱
愛
(
他
非
常
享
受
在
倫
敦
的
時
光
)

o

戰
後
，

儘
管
他
不
是
社
會
主
義
者
，

卻
加
入
了
柏
林
的
德
國
社

會
化
委
員
會
°
(
他
曾
說
：
「
如
果
有
人
想
自
殺
，

那
麼
有
一

位
醫
生
在
場
是
好
事
°
」
)

在
＿

九
一

九

年
，

他
被
任
命
為
戰
後
奧
地
利
聯
合
政
府
的
財
政
部
長
，

負
責
處
理
惡
性
通
貨
膨
脹
，

但
他
在
＿

年
後
被

革
職
°

隨
後
，

他
成
為
維
也
納
＿

家
小
型
私
人
投
資
銀
行
的
負
責
人
，

但
這
間
銀
行
很
快
就
宣
告
破
產
°

之
後
，

熊
彼
得
將
重
心
轉
向
學
術
界
(
儘
管
他
也
列
出
了
「
賽
馬
、

建
築
和
女
人」

是
他
未
能
取
得
更
高

成
就
的
原
因)
°

在
＿

九
六
二
年
夏
天
，

他
的
母
親
丶

年
輕
的
第
二
任
妻
子
和
新
生
的
孩
子
在
數
週
內
相

繼
去
世
，

這
段
創
傷
的
經
歷
永
遠
改
變
了
他
°
一

九
三
二
年
，

他
搬
到
哈
佛
大
學
，

並
在
那
裡
度
過
了
職

業
生
涯
的
最
後
階
段
°

熊
彼
得
活
力
充
沛
，

風
度
翩
翩
，

並
且
口
若
懸
河
，

他
主
導
了
哈
佛
大
學
的
經
濟



學
硏
究
°
在
＿

九
四
八
年
，
他
成
為
美
國
經
濟
學
會
會
長
，
並
發
表
了
＿

場
著
名
的
演
講
，
討
論
經
濟

學
與
意
識
形
態
的
關
係
°
一

九
三
九
年
，
他
出
版
了
《
景
氣
循
環
論》
(
Business
Cycles)
，
試
圖
解

釋
為
什
麼
繁
榮
與
蕭
條
是
資
本
主
義
發
展
的
必
要
條
件
°
＿

九
四
二
年
，
《
資
本
主
義
丶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
主》

問
世
，
而
他
於
一

九
五
四
年
出
版
的
巨
著
《
經
濟
分
析
史》
(
H
istory
of
 Econ
o
mic
 Ana
lys
包
，

則
由
他
的
第
三
任
妻
子
伊
麗
莎
白
(
Eliza
beth
B
oody)

負
責
編
輯
，
並
於
他
死
後
出
版
°
在
他
於
一

九

五
O
年
去
世
時
，
熊
彼
得
可
以
自
稱
，
他
已
然
實
現
了
成
為
世
界
上
最
著
名
的
經
濟
學
家
這
＿

目
標
°



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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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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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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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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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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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男
性
之
於
女
性
的
壓
迫

·

女
性
面
對
的
「
陷
阱」

·

受
困
於
傳
統
性
別
理
解
的
男
女

·

逃
離
絕
望
陷
阱
的
可
能
性

·

解
放
女
性
的
進
步
與
阻
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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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性
之
於
女
性
的
壓
迫
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我
討
論
了
不
同
的
思
想
家
，
針
對
人
類
社
會
中
存
在
的
各
種
不
同
的
壓
迫
者
與
被
壓
迫
者

關
係
所
梳
理
的
、
各
自
不
同
的
區
隔
方
式
°
這
類
區
隔
可
能
是
由
階
級
、
社
會
結
構
和
群
體
歧
視
所
構
成
，
而

其
形
態
之
多
，
包
含
了
奴
隸
主
與
奴
隸
之
間
的
區
隔
丶
白
人
與
黑
人
之
間
的
區
隔
、
資
本
家
與
工
人
甚
至
富
人

與
窮
人
之
間
的
區
隔
°
多
數
人
可
以
壓
迫
少
數
人
，
少
數
人
也
可
以
壓
迫
多
數
人
°
菁
英
階
層
不
負
責
任
的
言

行
舉
止
，
可
以
讓
幾
乎
所
有
其
他
人
的
生
活
深
陷
痛
苦
之
中
。
然
而
，
還
有一

種
階
級
、
一

種
權
力
結
構
與一

種
歧
視
的
形
態
，
似
乎
遠
比
上
述
的
這
些
區
隔
都
要
來
得
更
加
普
遍
°
這
種
區
隔
幾
乎
無
處
不
在
，
在
各
種
不

同
形
態
的
人
類
社
會
裡
，
這
種
區
隔
也
種
會
被
以
某
種
形
式
表
現
出
來
°
而
這
就
是
男
人
對
女
人
的
壓
迫
、
歧

視
與
權
力
的
濫
用
°

這
種
壓
迫
幾
乎
無
處
不
在
—
—_
畢
竟
，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人
類
社
會
都
會
產
生
奴
隸
主
與
奴
隸
的
壓
迫
關

係
，
但
恐
怕
沒
有一

個
人
類
社
會
(
除
了
神
話
或
古
代
的
母
系
社
會)
，
男
人
不
曾
以
某
種
形
式
比
女
性
更
加

享
有
優
勢
—
�
而
這
引
發
了一

個
問
題
°
既
然
性
別
之
間
的
壓
迫
是
如
此
普
遍
，
這
種
壓
迫
是
否
得
以
與
其
他

形
式
的
壓
迫
進
行
類
比
？
它
能
否
與
種
族
、
宗
教
或
經
濟
歧
視
相
比
較
？
某
種
普
遍
存
在
的
現
象
(
例
如
男
性

對
女
性
的
壓
迫)

固
然
可
以
作
為
這
種
現
象
(
例
如
壓
迫
這
個
現
象
本
身)

的
普
遍
代
表
，
但
同
樣
地
辶
這
種

普
遍
性
也
可
能
意
味
著
這一

種
普
遍
現
象
，
其
實
與
其
他
擁
有
相
似
性
質
的
現
象
(
例
如
經
濟
、
宗
教
或
種
族

等
等
形
態
的
壓
迫)

在
本
質
上
有
所
不
同
°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這
種
普
遍
性
是
否
賦
予
了
男
性
對
女
性
的
壓
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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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種
圖
騰
式
或
象
徵
性
的
特
質
，

使
其
足
以
代
表
其
他
所
有
形
態
的
壓
迫
？
又
或
者
，

這
種
壓
迫
體
現
的
不
過

是
男
性
與
女
性
、

男
人
與
女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的
現
實
，

進
而
使
得
它
與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迫
在
政
治
與
哲
學
的
分

析
意
涵
上
有
所
不
同
？

強
調
女
性
被
壓
迫
的
普
遍
性
存
在
一

個
風
險
，

即
這
種
陳
述
方
式
，

很
可
能
會
讓
人
認
為
這
是
在
指
出
女

性
被
壓
迫
是
種
自
然
而
然
的
、

因
此
隨
處
可
見
的
現
象
°

當
你
說
某
個
現
象
的
存
在
無
所
不
在
時
，

你
同
時
也

在
暗
示
這
種
現
象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與
我
們
的
本
性
息
息
相
關
°

也
因
此
，

強
調
普
遍
性
本
身
就
蘊
含
了
難
以

迴
避
的
風
險
°

這
可
能
會
促
成
一

種
帶
有
宿
命
論
語
調
的
思
維
：
如
果
你
將
壓
迫
視
為
自
然
現
象
，

那
麼
就
會

讓
人
更
難
相
信
有
什
麼
辦
法
得
以
實
質
改
變
它
。

這
種
情
況
，

尤
其
在
那
些
基
於
生
物
學
的
論
述
中
更
是
顯

而
易
見
°

但
是
，

如
果
你
說
它
與
其
他
形
式
的
壓
迫
或
歧
視
類
似
，

並
應
該
以
相
似
的
社
會
或
政
治
角
度
來
理

解
，

那
麼
你
就
需
要
解
釋
為
什
麼
它
會
如
此
普
遍
°

為
什
麼
男
性
對
女
性
的
壓
迫
是
這
麼
難
以
消
除
？
在
其
他

各
種
形
態
的
壓
迫
裡
，

哪
怕
是
最
為
糟
糕
的
壓
迫
都
能
被
制
度
所
廢
除
，

但
男
性
對
女
性
的
壓
迫
有
可
能
徹
底

去
除
嗎
？
如
果
可
以
的
話
，

為
什
麼
至
今
為
止
沒
有
任
何
一

個
社
會
能
成
功
做
到
這
點
？

這
種
困
境
，

正
是
西
蒙
·

德
·

波
娃
在
《
第
二
性
》
一

書
的
論
述
起
點
°

她
首
先
提
問
，

男
性
對
女
性
的

壓
迫
是
否
能
與
其
他
形
態
的
政
治
或
社
會
歧
視
相
比
較
°

她
從
其
他
階
級
和
情
境
中
取
得
靈
感
，

並
挪
用
了
用

來
描
繪
這
些
不
同
形
態
的
語
彙
來
形
塑
她
陳
述
男
女
關
係
的
術
語
°

她
談
到
了
女
性
被
男
性
奴
役
的
問
題
|
|＇

有
些
奴
役
關
係
，

體
現
的
是
這
個
詞
彙
字
面
上
的
涵
義
：
女
性
的
確
曾
經
被
當
作
奴
隸
，

正
如
同
其
他
男
性
也

曾
被
奴
役
一

般_
|
—
但
有
些
時
候
，

這
只
是
一

種
類
比
，

指
的
是
女
性
有
時
後
會
被
當
作
男
性
的
奴
隸
來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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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°

她
還
談
到
了
附
庸
關
係
，

這
是
一

種
挪
用
自
封
建
制
度
的
術
語
，

意
指
人
們
會
在
期
待
得
到
回
報
的
情
況

下
服
從
其
他
人
，

從
而
建
立
一

種
依
存
關
係
°

而
波
娃
使
用
了
這
樣
的
表
述
來
指
出
，

男
性
有
時
候
會
以
提
供

保
障
為
交
換
條
件
來
控
制
女
性
°

她
也
借
用
了
「
種
姓」

這
個
詞
彙
，

而
這
正
是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格
拉
斯
曾

經
使
用
的
單
字
°

道
格
拉
斯
用
這
個
詞
彙
來
類
比
美
國
北
方
白
人
與
黑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
而
不
是
南
方
的
奴
隸

主
與
奴
隸
之
間
的
關
係
(
正
如
道
格
拉
斯
所
說
，

奴
隸
主
與
奴
隸
的
關
係
不
是
種
姓
關
係
，

而
是
不
折
不
扣
的

罪
行)
°種

姓
關
係
描
述
了
一

種
不
單
純
只
被
明
文
寫
進
法
律
中
的
歧
視
和
偏
見
，

而
是
指
向
了
那
深
刻
烙
印
於
人

們
的
思
想
和
態
度
中
的
反
應
°

波
娃
說
，

男
人
存
在
於
種
姓
關
係
裡
，

女
人
亦
然
°

種
姓
關
係
的
一

個
明
顯
的

特
徵
是
，

享
受
利
益
的
主
導
階
級
—
—'
那
些
既
得
利
益
者
—重
—
往
往
無
感
於
這
種
制
度
的
不
公
之
處
，

也
因
此

視
這
種
制
度
為
理
所
當
然
，

而
對
是
否
有
需
要
改
善
這
個
制
度
中
人
們
的
處
境
無
動
於
衷
°

在
某
些
層
面
上
，

種
姓
制
度
所
蘊
含
的
壓
迫
，

與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迫
相
比
之
下
可
能
不
那
麼
顯
著
，

然
而
，

如
果
你
身
處
於
接
受

種
姓
制
度
所
蘊
含
的
壓
迫
的
一

方
，

你
將
會
時
時
感
受
到
制
度
所
帶
來
的
壓
迫
是
確
然
存
在
的
°

你
會
在
各
種

細
微
的
互
動
中
經
歷
到
這
種
壓
迫
，

會
在
哪
怕
是
人
與
人
最
飄
渺
的
互
動
中
見
到
壓
迫
的
存
在
，

例
如
所
謂
的

「
微
暴
力」

的
現
象
°

問
題
在
於
，

對
那
些
施
加
這
種
壓
迫
的
人
來
說
，

他
們
往
往
根
本
不
會
察
覺
到
自
己
在

施
加
迫
害
°

這
就
是
男
人
在
男
性
與
女
性
的
種
姓
關
係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°

而
無
時
無
刻
不
感
受
到
壓
迫
，

也

正
是
女
人
在
這
層
關
係
中
的
經
歷
°

波
娃
做
出
了
這
些
類
比
，

然
後
她
指
出
，

男
女
之
間
的
關
係
依
然
不
同
於
這
種
種
的
壓
迫
形
態
°

男
女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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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的
關
係
有
著
不
同
的
特
徵
，

而
這
意
味
著
它
不
能
被
簡
單
地
與
那
些
基
於
種
族
、

宗
教
、

經
濟
或
其
他
考
量

的
歧
視
和
壓
迫
形
態
相
提
並
論
°

為
什
麼
會
不
同
呢
？
她
說
，

這
之
中
的
關
鍵
原
因
之
一

在
於
，

女
性
既
不
是

群
體
中
的
多
數
，

也
不
是
群
體
中
的
少
數
°

這
不
是
多
數
人
對
少
數
群
體
的
持
續
壓
迫
，

例
如
歷
史
上
歐
洲
猶

太
人
所
遭
受
的
待
遇
°

但
這
也
不
是
由
一

個
封
閉
的
菁
英
階
層
所
施
為
的
、

對
多
數
大
眾
的
壓
迫
°

男
性
並
不

是
某
種
不
受
約
束
、

難
以
觸
及
的
群
體
，

也
不
是
一

個
貴
族
階
級
或
高
等
種
姓
°

在
男
女
閽
係
裡
，

基
本
上
存

在
著
人
口
上
的
平
等
°

男
性
和
女
性
這
兩
個
類
別
，

在
這
個
層
面
上
，

至
少
存
在
著
相
當
得
以
對
比
的
基
礎
°

當
然
這
並
非
總
是
如
此
：
有
些
社
會
中
的
性
別
比
例
嚴
重
失
衡
°

例
如
，
二
十
一

世
紀
的
印
度
和
二
十
世
紀

末
受
一

胎
化
政
策
影
響
下
的
中
國
，

往
往
會
選
擇
性
地
墮
胎
只
為
了
保
留
男
嬰
而
不
是
女
嬰
，

從
而
導
致
年
輕

男
性
人
口
數
量
遠
超
過
女
性
，

而
這
很
可
能
會
帶
來
潛
在
的
、

災
難
性
的
後
果
°

然
而
，

與
其
他
形
態
的
歧
視

(
無
論
是
少
數
壓
迫
多
數
，

還
是
多
數
壓
迫
少
數
)

相
比
，

從
宏
觀
的
歷
史
角
度
來
看
，

男
性
和
女
性
的
人
口

比
例
基
本
上
是
平
衡
的
°

此
外
，

波
娃
也
不
認
為
女
性
能
夠
像
其
他
迫
害
形
態
中
，

那
些
被
迫
害
的
少
數
群
體
或
多
數
群
體
一

樣
，

得
以
輕
易
地
將
自
己
視
為
一

個
被
壓
迫
的
政
治
階
級
°

就
這
方
面
來
說
，

女
性
作
為
整
體
與
猶
太
人

宗／
數
群

體
)

或
工
人
階
級

多夕
數
群
體
)

是
不
同
的
。

她
舉
出
的
一

個
證
據
是
，

女
性
相
對
來
說
，

很
少
會
用
政
治
語

言
來
談
論
「
我
們」
。

女
性
通
常
不
會
認
為
自
己
屬
於
一

個
擁
有
集
體
身
分
的
群
體
，

也
鮮
少
意
識
到
這
樣
的

群
體
能
夠
賦
予
自
身
政
治
力
量
(
波
娃
的
寫
作
時
間
，

是
在
現
代
女
性
主
義
興
起
之
前
，

而
從
某
些
意
義
上
來

說
，

正
是
她
促
成
了
現
代
女
性
主
義
的
崛
起
°

這
個
說
法
時
至
今
日
仍
舊
有
一

定
的
道
理)
°

在
其
他
形
態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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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
迫
關
係
裡
，

被
壓
迫
的
群
體
經
常
會
使
用
「
我
們」
、
「
我
們
的」

和
「
他
們」

的
修
辭
來
賦
予
自
身
政
治

能
動
力
，

但
波
娃
發
現
，

在
她
寫
作
的
時
代
裡
，

女
性
在
政
治
上
很
少
這
麼
做
°

最
後
，

還
有
一

個
無
法
迴
避
的
事
實
是
，
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迫
閽
係
裡
，

似
乎
會
默
認
社
會
中
總
是
會
存
在

更
為
廣
泛
的
、

超
出
被
壓
迫
的
階
級
或
群
體
的
範
疇
，

讓
人
們
可
以
置
身
其
中
從
而
否
認
自
身
必
然
將
受
到
壓

迫
的
思
維
°

舉
例
來
說
，

假
設
你
不
幸
的
是
無
產
階
級
的
一

員
，

但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，

你
必
須
要
接
受
身
為
無

產
階
級
的
一

員
是
你
終
其
一

生
都
無
法
擺
脫
的
宿
命
(
哪
怕
到
頭
來
事
實
可
能
會
是
如
此)
，

因
為
你
永
遠
都

可
以
嘗
試
著
擺
脫
你
所
身
處
的
階
級
°

你
可
以
嘗
試
廢
除
無
產
階
級
的
存
在
，

廢
除
壓
迫
無
產
階
級
的
資
產

階
級
的
存
在
，

甚
至
可
以
致
力
於
創
造
一

個
不
存
在
這
類
階
級
區
隔
的
社
會
°

而
如
果
你
身
處
於
壓
迫
者
的
階

級
—
—
如
果
你
是
個
資
本
家
，

掌
握
了
一

家
企
業

你
也
可
以
選
擇
放
棄
這
個
身
分
，

選
擇
放
棄
這
種
壓
迫

他
人
的
工
具
°

波
娃
指
出
，

沒
有
人
命
中
注
定
要
成
為
殖
民
地
的
管
理
者
，

要
成
為
壓
迫
者
與
否
，

是
人
們
可

以
自
行
選
擇
的
°

但
是
，

當
壓
迫
關
係
涉
及
到
男
性
和
女
性
時
，

人
們
是
否
也
同
樣
擁
有
選
擇
呢
？
她
認
為
沒

有
°

在
今
天
，

我
們
對
這
個
問
題
的
回
應
，

可
能
會
與
波
娃
不
同
，

但
在
那
個
年
代
，

她
認
為
性
別
作
為
一

個

類
別
是
無
法
逃
避
的
°

她
說
，

男
人
別
無
選
擇
，
一

旦
生
為
男
人
就
只
能
終
身
都
是
男
人
，

而
女
人
也
只
能
終

身
是
女
人
°

她
還
說
，

女
性
不
可
能
真
的
期
望
廢
除
男
性
作
為
一

個
階
級
或
群
體
的
存
在
°

人
們
可
以
廢
除
奴

隸
制
度
°

但
人
有
辦
法
廢
除
男
性
的
特
徵
嗎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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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性
面
對
的
「
陷
阱」

《
第
二
性》
出
版
於一
九
四
九
年°
德·
波
娃
在
這
本
書
中
的
假
設，
今
日
看
來
可
能
顯
得
過
時°
二
十

一
世
紀
關
於
性
別
及
其
流
動
性
的
論
點
|_|
例
如
女
性
得
以
變
為
男
性，
男
性
也
得
以
變
為
女
性，
並
且
存

在
著
許
多
介
於
兩
者
之
間
的
性
別
認
同

l
為
這
樣
的
理
論
開
啟
了
新
的
可
能°
這
些
論
點
中
最
激
進
的
論

述，
甚
至
想
暗
示
生
物
學
本
身
所
構
成
的
生
理
性
別
也
是
流
動
的，
儘
管
波
娃l
||－
如
許
多
當
代
女
性
主

義
者
|
|
不
會
將
推
論
推
得
那
麼
遠°
同
樣
地，
一
些
激
進
的
女
性
主
義
者
也
質
疑
她
所
採
取
的
反
對
廢
除

男
性
作
為
壓
迫
群
體
的
立
場°
瓦
萊
麗·
索
拉
納
斯
(
Valerie
Solanas)
，
那
位
在一
九
六
八
年
槍
擊
安
迪·

沃
荷
的
女
性，
早
在
《
第
二
性》
出
版
的一
年
之
前
發
表
了
《
人
渣
宣
言》
(SC
U
M
Man
ifes
to
:
 The
 So
cie
ty
 

for
 Cutting
 Up
 
Men)
，
該
書
主
張
女
性
應
該
徹
底
消
滅
男
性°
波
娃
不
認
為
這
是一
個
選
項，
正
因
為
這
不

是一
個
選
項，
她
認
為
女
性
主
義
因
此
將
受
到
限
制°
與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迫
關
係
所
激
發
的
解
放
運
動
相
比'

女
性
主
義
預
設
了
最
終
解
放
的
缺
席，
而
這
限
制
了
這
場
政
治
運
動
的
力
量
°
如
果
不
公
正
的
根
源
是
看
似
永

遠
無
法
完
全
根
除
的
問
題，
那
麼
想
要
取
得
進
展
改
善
這
層
壓
迫
關
係
就
會
變
得
更
加
困
難°
宿
命
論
在
女
性

主
義
的
背
後
若
隱
若
現。
道
格
拉
斯
的
作
法
|
—'
逃
離、
揭
露，
進
而
廢
除
|
—'
在
這
層
關
係
裡
似
乎
無
法
適

用°
儘
管
存
在
著
這
種
種
局
限，
波
娃
依
然
明
確
指
出，
解
放
女
性
免
於
壓
迫
的
訴
求，
也
是
弘
揚
進
步
精
神

的
訴
求°
女
性
與
其
他
被
壓
迫
的
群
體一
樣，
需
要
得
到
法
律
與
政
治
的
保
護°
但
讓
女
性
與
其
他
受
壓
迫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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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
體
不
同
的
地
方
在
於
，

讓
女
性
得
到
法
律
與
政
治
保
護
的
進
程
顯
得
緩
慢
許
多
°

在
她
所
處
的
法
國
，

尤
其

是
如
此
°

法
國
女
性
在
在
一

九
四
九
年
享
有
投
票
權
，

然
而
這
項
權
利
卻
早
在
五
年
前
已
藉
法
律
賦
予
女
性
°

對
於
保
護
女
性
免
於
壓
迫
的
訴
求
而
言
，

任
何
面
向
的
進
步
都
需
要
時
間
醞
釀
，

而
社
會
長
期
存
在
對
女
性
的

偏
見
也
很
難
根
除
°

但
儘
管
如
此
，

法
國
女
性
要
直
到
一

九
四
四
年
才
獲
得
選
舉
權
依
然
是
令
人
震
驚
的
事
，

尤
其
如
果
我
們
意
識
到
，

讓
女
性
得
以
參
選
並
與
男
性
一

同
競
奪
政
治
權
力
的
課
題
，

是
早
在
一

個
半
世
紀
以

前
的
法
國
大
革
命
時
期
就
已
經
為
人
所
倡
導
的
想
法
°

法
國
大
革
命
打
著
「
人
人
皆
享
有
平
等
的
權
利」

之
名

前
進
，

這
也
因
此
讓
許
多
參
與
革
命
的
人
質
疑
，

為
什
麼
女
性
不
能
享
有
參
政
的
權
利
。

然
而
一

直
到
了
二
戰

結
束
，

法
國
人
依
然
在
同
樣
的
問
題
上
打
轉
掙
扎
，

無
法
給
出
肯
定
的
答
案
°

同
樣
地
，

在
大
革
命
時
期
，

離

婚
問
題
早
已
是
關
於
公
民
自
由
的
核
心
辯
論
之
一
，

因
為
一

個
讓
人
們
無
法
擺
脫
不
幸
婚
姻
的
制
度
，

被
理
解

為
一

種
壓
迫
形
態
，

而
女
性
在
這
種
壓
迫
中
往
往
是
付
出
了
最
大
的
代
價
°

在
那
個
革
命
的
年
代
裡
，

女
性
在

婚
姻
中
幾
乎
沒
有
任
何
權
利
°

在
一

百
五
十
多
年
後
，

情
形
依
然
沒
有
好
轉
°

在
一

九
四
九
年
，

視
婚
姻
為
壓

迫
的
這
一

論
點
依
然
存
在
，

而
法
國
也
仍
舊
沒
有
在
制
度
上
落
實
離
婚
法
°

有
些
解
放
壓
迫
的
運
動
一

旦
成
功
爆
發
，

其
進
程
將
會
發
展
得
非
常
快
速
°

舉
例
來
說
，

在
不
到
一

個
世

代
以
前
，

對
社
會
上
的
許
多
人
來
說
，

同
性
戀
的
權
利
(
尤
其
是
是
同
性
婚
姻
的
制
度)

是
令
人
難
以
接
受
的

論
述
，

但
在
短
短
一

個
世
代
之
後
，

在
現
今
，

有
一

些
曾
經
拒
斥
同
婚
權
利
的
社
會
已
經
廣
泛
接
受
這
項
權
利

並
藉
由
制
度
保
護
它
，

甚
至
在
制
度
之
外
、

在
社
會
輿
論
裡
也
不
會
因
為
這
項
權
利
的
實
踐
而
引
發
爭
議
(
法

國
就
是
一

個
典
型
的
例
子)
°

然
而
，

二
十
世
紀
中
業
的
法
國
女
性
權
利
運
動
則
正
好
與
此
相
反
°

法
國
大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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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的
許
諾
，

曾
經
讓
解
放
女
性
免
於
壓
迫
成
為
啟
蒙
運
動
早
期
的
訴
求
之
一
。

然
而
，

有
好
幾
個
世
代
的
法
國

女
性
，

在
這
種
許
諾
未
曾
兌
現
的
陰
霾
中
度
過
了
一

生
°

在
波
娃
寫
作
的
時
刻
，

女
性
的
處
境
並
未
得
到
太
多

改
善
°

女
性
依
然
被
困
在
幾
個
世
紀
以
來
的
困
局
裡
°

波
娃
將
法
國
女
性
的
處
境
，

與
美
國
女
性
的
解
放
運
動
做
了
對
比
，

指
出
美
國
女
權
運
動
的
步
調
要
來
得

快
上
許
多
°

在
一

九
四
O
年
代
後
期
的
美
國
，

女
性
在
社
會
和
經
濟
上
擁
有
更
多
的
契
機
，

而
這
是
她
們
的
法

國
同
胞
所
無
法
享
有
的
，

哪
怕
即
便
當
時
的
美
國
，

女
性
的
解
放
仍
然
有
著
漫
長
的
道
路
要
走
°

法
國
依
舊
是

一

個
天
主
教
國
家
，

而
這
對
女
性
的
處
境
有
著
深
遠
的
影
響
°

相
比
之
下
，

美
國
看
起
來
是
一

個
女
性
能
夠
更

自
主
行
動
的
社
會
，

女
性
可
以
憑
藉
自
我
的
意
志
行
事
，

尤
其
可
以
依
循
自
我
的
想
法
，

規
畫
個
人
的
職
業
發

展
或
尋
找
不
同
的
工
作
機
會
，

而
這
些
都
是
身
處
在
法
國
的
女
性
難
以
企
及
的
°

然
而
，

正
如
波
娃
所
說
，

事

物
從
來
不
會
像
外
表
所
呈
現
的
那
麼
簡
單
°

任
何
的
解
放
運
動
總
會
有
著
連
帶
的
條
件
°

在
當
時
的
美
國
，

隨

著
女
性
變
得
更
加
獨
立
，

她
們
也
逐
漸
受
到
其
他
類
型
的
社
會
和
道
德
束
縛
°

靠
自
己
謀
生
的
女
性
常
常
會
受

到
更
寬
泛
的
質
疑
，

正
如
那
些
想
要
擺
脫
婚
姻
束
縛
的
女
性
一

樣
，

她
們
往
往
不
被
社
會
意
識
形
態
所
認
可
°

新
的
自
由
也
帶
來
了
新
的
判
斷
標
準
，

而
這
讓
女
性
再
次
必
須
面
對
挑
戰
°

除
此
之
外
，

美
國
女
性
的
自
主
權
利
一

旦
被
拿
來
與
美
國
男
性
所
享
有
的
自
由
相
比
，

將
可
以
輕
易
見
證

兩
者
之
間
依
然
存
在
著
一

些
根
本
上
的
差
異
°

男
性
在
行
使
自
己
所
選
擇
的
生
活
方
式
的
權
利
時
，

往
往
不
會

擔
心
自
身
的
選
擇
是
否
會
受
到
批
判

對
美
國
男
性
來
說
，

自
由
往
往
被
理
解
為
自
我
實
現
的
手
段
。

但
對

女
性
而
言
，

成
為
一

個
「
自
由
的
女
人」

則
意
味
著
進
入
了
一

個
新
的
社
會
範
疇
，

這
個
範
疇
充
滿
了
社
會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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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性
的
沉
重
期
待
°

男
性
可
以
選
擇
自
己
想
做
什
麼
就
放
手
去
做
，

而
女
性
在
做
出
選
擇
時
則
不
得
不
回
頭

看
，

顧
慮
著
自
己
的
選
擇
將
會
如
何
被
外
人
點
評
批
判
°

這
正
是
使
男
性
對
女
性
的
壓
迫
，

比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
迫
更
為
普
遍
的
原
因
之
一
。

任
何
形
態
的
解
放
，

往
往
意
味
著
新
的
道
德
負
擔
將
隨
之
而
來
°

這
些
負
擔
究
竟
從
何
而
來
呢
？
為
什
麼
乍
看
之
下
，

我
們
似
乎
見
到
了
男
性
在一

方
面
給
予
了
女
性一

些

權
利
，

卻
又
同
時
在
另
一

方
面
要
奪
走
這
些
權
利
？
波
娃
使
用
了
「
陷
阱」

這
個
詞
彙
，

來
形
容
女
性
所
面
臨

的
困
境
°

與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迫
相
比
，

對
女
性
的
壓
迫
更
像
是
一

個
陷
阱
°

其
他
形
態
的
壓
迫
可
能
更
加
糟
糕

例
如
最
極
端
的
奴
隸
制
，

那
些
歷
史
上
實
際
發
生
過
，

也
遠
比
男
性
對
女
性
的
隱
喻
性
奴
役
更
為
壓
迫
的

制
度
—
—
但
對
女
性
壓
迫
的
普
遍
性
之
所
以
危
險
，

就
在
於
它
被
構
建
得
如
此
無
法
逃
脫
°

這
裡
所
說
的
，
並

不
是
生
物
學
或
自
然
科
學
的
問
題
，

而
是
社
會
建
構
的
結
果
°
一

個
完
整
的
世
界
被
建
立
在
女
性
之
於
男
性
所

隱
含
的
劣
勢
之
上
。

這
種
思
維
無
處
不
在
，

也
是
個
普
遍
的
組
織
性
理
念
°

而
這
正
是
讓
女
性
被
壓
迫
如
此
難

以
擺
脫
的
原
因
°

《
第
二
性
》

是
一

部
篇
幅
極
長
的
著
作
，

它
探
索
了
各
種
不
同
的
思
路
，

來
反
思
同
一

個
難
題
：
這
個
關

於
女
性
深
陷
陷
阱
而
難
以
逃
脫
的
難
題
°

這
不
僅
僅
是
一

本
哲
學
或
歷
史
著
作
°

波
娃
在
本
書
裡
借
鑑
了
神

話
、

文
化
、

禁
忌
、

民
間
故
事
、

精
神
分
析
以
及
其
他
許
多
不
同
的
領
域
：
她
不
放
過
任
何
有
助
於
解
開
這
個

難
題
的
事
物
，

無
論
是
早
先
的
經
典
哲
學
著
作
還
是
某
種
文
化
裡
蘊
含
的
思
維
，

她
都
會
對
其
進
行
反
思
並
寫

下
這
些
事
物
是
否
有
可
能
協
助
女
性
擺
脫
壓
迫
°
她
引
用
了
她
所
研
究
過
的
許
多
不
同
領
域
的
論
著
，
並
對
其

中
許
多
領
域
的
思
維
進
行
了
相
當
犀
利
的
批
判
°
也
因
此
，

這
本
書
自
身
往
往
也
充
斥
著
批
判
精
神
。

舉
例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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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，

她
認
真
探
討
了
精
神
分
析
的
論
述
，

同
時
卻
也
毫
不
掩
飾
地
指
出
佛
洛
伊
德
的
精
神
分
析
理
論
有
多
麼
荒

謬
°

她
指
出
，

這
種
理
論
試
圖
解
釋
男
性
與
女
性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
並
為
構
成
女
性
壓
迫
陷
阱
的
現
象
提
供
一

個

理
論
基
礎
，

但
卻
完
全
不
足
以
達
成
此
一

企
圖
°

對
波
娃
來
說
，

精
神
分
析
是
一

個
全
然
不
夠
充
分
的
理
論
，

與
它
所
試
圖
想
要
描
述
的
現
象
相
比
，

其
理
論
內
涵
顯
得
過
於
簡
化
。

波
娃
堅
持
認
為
，

在
提
及
佛
洛
伊
德
所

謂
的
「
陽
具
羨
妒」

時
，

我
們
該
提
出
的
問
題
不
是
這
種
概
念
能
用
來
解
釋
什
麼
現
象
，

而
是
這
種
概
念
本
身

蘊
含
了
什
麼
思
維
°

為
什
麼
男
人
會
想
出
這
種
概
念
？
她
說
，

如
果
你
是
這
種
佛
洛
伊
德
式
的
精
神
分
析
師
，

那
麼
你
才
是
真
正
需
要
接
受
精
神
分
析
的
人
。

如
果
你
相
信
人
與
人
之
間
真
的
存
在
陽
具
羨
妒
這
種
說
法
，

你

才
是
那
個
需
要
躺
在
診
療
椅
上
接
受
分
析
的
人
。

我
們
該
追
問
的
問
題
是
：
你
過
去
究
竟
有
過
什
麼
樣
的
經
歷

讓
你
會
採
信
這
種
說
法
？
正
如
我
所
說
的
，

波
娃
這
種
批
判
相
當
犀
利
，

而
她
文
字
中
所
透
露
的
，

她
對
自
身

智
識
所
感
到
的
優
越
感
，

也
往
往
令
讀
者
感
到
振
奮
°

最
終
，

波
娃
對
兩
性
關
係
的
分
析
立
基
於
哲
學
°

她
的
哲
學
取
徑
有
一

個
稱
呼
，

叫
作
「
存
在
主
義」
，

這
是
一

個
令
人
生
畏
的
術
語
，

指
的
是
一

套
令
人
畏
懼
的
思
想
(
尤
其
當
它
被
掌
握
在
波
娃
的
朋
友
暨
戀
人
沙

特
〔J
ea
n'
P
a
ul
S
a
rtr
e〕

的
手
上
時)
°

然
而
，

這
種
哲
學
分
析
的
方
法
也
可
以
用
人
們
更
為
熟
悉
的
詞
彙
來

表
述
°

波
娃
使
用
了
「
主
體」
(su
bj
ect)

和
「
客
體」
(
o
bj
ect)

的
語
言
來
釐
清
兩
性
關
係
：
她
說
，

在
人

們
對
於
性
別
的
傳
統
理
解
裡
，

男
性
是
性
別
的
主
體
，

而
女
性
則
是
客
體
，

正
因
如
此
，

女
性
在
這
種
傳
統
理

解
中
被
物
化
了
。

她
還
使
用
了
另
一

個
詞
彙
，

而
這
個
詞
彙
在
她
寫
作
的
年
代
還
不
是
那
麼
常
被
人
們
所
使

用
：
她
說
，

女
性
成
為
了
「
他
者」
(
oth
er)
。

如
果
我
們
使
用
一

個
稍
嫌
不
雅
的
及
物
動
詞
來
重
現
她
的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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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困
於
傳
統
性
別
理
解
的
男
女

點
，
那
麼
波
娃
所
指
的
是
，
男
人
將
女
性
形
塑
為
「
他
者」
。
他
們
藉
由
將
女
性
視
為
男
性
的
對
照
組
，
來
定

義
男
性
的
特
質
是
什
麼
，
同
時
也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定
義
了
女
性
該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特
質
°
正
由
於
女
性
在
傳
統

性
別
論
述
中
是
客
體
，
也
是
他
者
，
這
表
示
她
們
時
常
被
剝
奪
自
我
定
義
的
權
力
°
而
這
種
權
力
正
是
由
男
性

剝
奪
走
的
°

然
而
，
波
娃
的
分
析
，
並
不
僅
止
於
指
出
女
性
是
如
何
受
困
於
這
種
性
別
理
解
°
她
認
為
，
男
性
同
樣
也

受
困
其
中
°
主
體
／
客
體
的
關
係
，
始
於
男
性
掙
扎
著
要
如
何
與
自
然
世
界
以
及
如
何
與
彼
此
共
存
°
雖
然
這

個
主
客
閽
係
的
論
述
，

在
王
流
詮
釋
中
往
往
被
視
為
是一
個
關
於
男
性
如
何
主
導
、
行
使
權
力
並
施
加
殘
酷
壓

迫
的
敘
事
，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這
也
是一
個
關
乎
男
性
弱
點
、
男
性
對
自
身
的
不
足
感
到
懼
怕
的
故
事
°
男
性
不

知
道
該
如
何
面
對
自
己
的
困
境
，
即
其
作
為
自
身
敘
事
的
主
體
而
不
是
客
體
的
事
實
°
他
們
是
那
些
可
以
決
定

如
何
生
活
的
人
，
可
以
選
擇
他
們
想
成
為
什
麼
樣
的
人
，
並
能
夠
自
我
定
義
的
人
。
但
問
題
在
於
：
男
性
的
自

我
理
解
，
是
否
乃
以
男
性
的
天
性
來
界
定
自
身
？
當
男
性
定
義
自
我
時
，
是
否
轉
向
了
那
些
關
乎
自
然
狀
態
和

自
然
權
利
的
語
言
？
有
許
多
哲
學
家
(
包
括
盧
梭
在
內)

都
認
為
辶
這
是
男
性
自
我
定
義
所
應
有
的
起
點
，
是

男
性
(
而
非
女
性)

應
該
積
極
建
構
自
身
與
自
然
的
聯
繫
o

但
波
娃
說
，
對
大
多
數
男
性
而
言
辶
這
種
哲
學
訴

求
往
往
令
人
感
到
恐
懼
°
將
自
我
的
定
位
上
溯
到
與
自
然
的
連
結
，
不
僅
會
讓
人
意
識
到
自
身
的
不
足
之
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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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亶
讓
人
感
到
自
身
有
多
麼
微
不
足
道
°
因
為
無
論
你
多
麼
在
意
自
然
以
及
自
然
與
你
自
身
的
關
聯
何
在
，
自

然
並
不
會
在
意
你
°

自
然
對
於
個
別
人
類
的
存
在
，
有
著
冰
冷
無
感
的
態
度
°
你
可
以
與
自
然
共
處
，
但
無
法
與
自
然
溝
通
；

你
可
以
感
受
到
自
然
的
美
麗
和
力
量
，
但
無
論
你
對
自
然
有
何
感
受
，
自
然
對
你
都
毫
無
感
覺
°
高
山
可
能
會

讓
男
人
感
覺
自
己
有
男
子
氣
概
，
但
最
終
，
高
山
並
不
在
乎
男
性
自
己
對
山
脊
有
什
麼
感
觸
°
人
類
作
為一

個

物
種
，
也
不
會
在
乎
物
種
之
間
的
個
體
成
員
°
個
別
的
人
類
單
體
對
這
個
物
種
而
言
毫
無
意
義
°
我
們
不
需
要

演
化
論
或
遺
傳
科
學
也
能
理
解
這一

點
°
我
們
都
知
道
，
今
天
我
們
可
能
健
朗
，
但
明
天
我
們
可
能
就
消
逝
死

亡
，
而
世
界
在
我
們
死
後
將
依
舊
運
轉
，
個
體
的
存
在
不
過
是
短
暫
的
過
眼
雲
煙
°

波
娃
認
為
，
作
為一

個
傳
統
性
別
意
識
中
的
男
人
，
意
味
著
你
終
將
被
潛
藏
在
你
的
主
體
性
背
後
個
人
的

渺
小
與
無
力
感
煩
擾
°
因
此
，
對
每一

個
男
人
來
說
，
在
無
法
從
與
自
然
的
連
結
中
獲
得
慰
藉
，
他
們
的
另一

個
選
擇
就
是
試
圖
在
自
身
與
其
他
男
人
之
間
的
關
聯
中
找
到
自
我
生
存
的
意
義

而
這
意
味
著
男
性
轉
向
了

他
的
同
胞
，
轉
向
那
些
同
樣
能
夠
定
義
自
我
存
續
方
式
並
做
出
存
在
選
擇
的
人
們
°
然
而
，
男
人
在
自
身
與
其

他
男
人
的
關
聯
間
尋
找
存
在
意
義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男
人
彼
此
之
間
似
乎
沒
有
什
麼
不
同
0
這
與
自
然
對
男
人

的
冷
漠
不一

樣)
··
男
人
們
都
同
樣
地
在
拚
命
尋
找
意
義
°
有
少
數
男
人
能
脫
穎
而
出

男
人
的
歷
史
上
偶

爾
會
出
現
如
盧
梭
或
拿
破
崙
，
這
類
以
某
種
方
式
超
越
了
他
們
同
時
代
和
同
處
境
的
男
人
的
人

但
這
些
男

人
極
為
罕
見
、
也
難
以
模
仿
，
尤
其
是
因
為
這
種
男
人
們
通
常
都
有
著
深
刻
的
個
體
創
傷
°
對
於
大
多
數
男
人

來
說
，
他
們
生
命
中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只
是
與
其
他
男
人一

同
發
現
到
，
男
人
彼
此
之
間
基
本
上
不
存
在
特
殊
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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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
°

這
裡
存
在
著
一

種
不
同
於
自
然
的
冷
漠
：
這
不
是
自
然
那
種
對
男
人
的
觀
感
無
感
的
冷
漠
，

而
是
某
種
交

互
作
用
的
冷
漠
°

因
此
，

男
人
需
要
轉
向
另
一

個
範
疇
來
支
撐
他
們
的
存
在
並
賦
予
其
意
義
，

這
種
範
疇
所
關

涉
的
事
物
需
要
包
含
一

些
自
然
的
元
素
，

也
需
要
包
含
一

些
他
們
的
同
胞
所
具
有
的
元
素
，

但
這
兩
種
元
素
都

不
能
過
多
°

波
娃
進
而
指
出
，

在
幾
乎
所
有
的
人
類
社
會
、

文
化
和
政
治
情
境
裡
，

男
人
們
發
現
，

那
個
能
夠

讓
他
們
感
到
充
實
、

感
受
到
存
在
意
義
的
角
色
，

最
適
合
由
女
性
來
填
補
°

換
旬
話
說
，

男
性
是
藉
由
將
女
性
視
為
帶
有
部
分
自
然
元
素
、

與
部
分
社
會
性
生
物
元
素
來
定
義
自
身
存

在
的
意
義
°

當
女
性
被
視
為
自
然
的
部
分
再
現
時
，

這
讓
男
性
感
受
到
他
們
的
與
眾
不
同
，

感
受
到
他
們
的
主

體
性
和
自
由
°

男
性
可
以
將
自
身
與
女
性
做
對
比
，

而
在
這
個
對
比
關
係
裡
，

女
性
被
自
然
化
了
，

成
為
一

種

具
備
象
徵
意
涵
的
、

大
寫
的
「
女
人」

這
個
群
體
，

其
特
質
往
往
被
簡
化
為
女
性
所
具
備
的
身
體
特
徵
、

生
育

能
力
與
性
°

藉
由
與
這
種
象
徵
意
涵
的
「
女
人」

對
比
，

男
人
感
覺
到
自
己
是
多
麼
特
別
、

多
麼
自
由
，

彷
彿

他
們
與
女
人
不
同
，

不
會
被
困
在
身
體
的
特
徵
裡
、

不
會
成
為
其
他
人
欲
望
投
射
的
對
象
，

也
因
此
享
有
更
多

的
自
由
°
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
女
性
也
和
男
人
一

樣
具
備
人
的
元
素
，

因
此
男
人
可
以
與
女
人
建
立
起
交
互
關
係
，

女
人
除
了
被
賦
予
象
徵
性
的
符
號
並
代
表
自
然
之
外
，

她
作
為
人
的
面
向
可
以
與
男
人
進
行
交
流
並
與
男
人
建

立
人
際
關
係
，
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
這
個
面
向
的
女
人
能
夠
給
予
男
人
充
分
的
情
緒
價
值
，

例
如
為
男
人
帶
來
戀

愛
的
情
感
，

為
男
人
提
供
安
慰
與
肯
定
°

女
性
是
一

個
能
讓
男
性
感
覺
到
自
己
是
主
體
的
客
體
°

高
山
不
會
給

予
個
別
男
性
任
何
肯
定
，

但
女
性
可
能
會
給
予
男
性
這
種
對
肯
定
情
感
的
索
求
°

因
此
，

男
性
從
女
性
那
裡
尋

求
的
是
一

種
奇
特
的
混
合
體
：
女
性
代
表
自
然
的
面
向
讓
男
性
感
到
自
己
的
與
眾
不
同
，

而
女
性
代
表
個
人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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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向
讓
男
性
感
到
備
受
肯
定
。

對
男
性
來
說
，

這
就
是
男
女
關
係
所
應
該
運
作
的
模
式
°

問
題
在
於
，

這
種
關
係
根
本
不
可
能
存
續
下
去
°

波
娃
認
為
這
種
關
係
永
遠
不
可
能
如
常
運
轉
，

因
為
它

本
身
就
不
合
邏
輯
°

女
性
被
男
性
所
賦
予
的
自
然
與
個
人
這
兩
個
面
向
，

並
不
是
相
互
強
化
的
，

反
而
是
相
互

牴
觸
的
°

男
女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
會
因
為
女
性
永
遠
無
法
成
為
男
性
想
要
她
們
成
為
的
那
種
存
在
而
破
裂
°

她
們

要
不
是
被
過
度
自
然
化
，

因
此
變
得
對
男
人
過
於
冷
漠
(
女
性
之
於
男
性
只
是
另

二
副
身
體
，

而
不
會
提
供
任

何
情
感
慰
藉)
'

就
是
被
過
度
個
性
化
，

因
此
不
夠
「
自
然」
，

也
不
夠
疏
離
(
女
性
變
成
了

二
個
有
太
多
心

思
的
存
在)
°

波
娃
在
各
種
不
同
的
情
境
中
，

描
繪
了
這
種
無
法
避
免
且
極
不
穩
定
的
男
女
關
係
，

這
種
關
係

受
到
其
最
根
本
的
悖
論
影
響
，

使
男
女
關
係
呈
現
出
相
互
拉
扯
的
樣
態
°

男
性
既
不
能
擁
有
又
無
法
失
去
女

性
°

他
們
不
能
同
時
把
女
性
視
為
可
以
互
換
的
自
然
物
體
，

又
希
望
女
性
足
夠
具
有
人
性
和
個
體
性
來
讓
他
們

自
身
也
感
受
到
人
性
的
溫
暖
°

沒
有
人
可
以
兩
全
其
美
°

男
人
和
女
人
都
將
發
現
，

男
人
總
是
會
去
抱
怨
那
些
有
自
己
想
法
的
女
性
不
夠

像
典
型
的
「

女
人」

；
而
那
些
他
們
視
為
典
型
「
女
人」

的
女
性
，

又
無
法
讓
他
們
感
覺
自
己
有
多
麼
特
別
°

這
種
矛
盾
永
遠
無
法
消
除
，

並
且
以
各
種
形
式
侵
蝕
著
男
女
之
間
的
關
係
°

最
終
，

這
導
致
了
壓
迫
、

歧
視
和

偏
見
的
結
構
，

因
為
男
性
總
是
在
追
求
他
們
永
遠
無
法
得
到
的
事
物
，

那
個
同
時
完
美
兼
具
自
然
與
個
體
元
素

的
理
想
中
的
女
人
。

波
娃
引
用
了
大
量
的
書
信
、

日
記
、

小
說
和
回
憶
錄
，

並
在
這
些
文
獻
中
發
現
了
這
個
不

斷
在
人
們
生
活
經
驗
中
反
覆
重
現
的
主
題
°

兩
性
之
間
的
關
係
永
遠
無
法
滿
足
男
性
的
需
求
，

而
因
為
男
性
得

不
到
他
們
所
想
要
的
事
物
，

他
們
轉
而
加
強
對
女
性
的
支
配
，

認
為
這
麼
做
或
許
可
以
形
塑
出
他
們
尋
求
的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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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認
同
感°
但
這
只
是
更
加
惡
化
了
問
題°

在
波
娃
看
來，
這
種
雙
重
性
存
在
於
幾
乎
所
有
異
性
戀
的
關
係
裡
(
同
性
戀
的
閽
係
可
能
會
存
在
另
二榫

性
別
樣
貌，
但
她
並
沒
有
深
度
討
論
這
個
問
題)
°
她
認
為，
這
種
雙
重
性
尤
其
體
現
在
多
數
人
的
性
關
係
中

所
具
備
的
不
幸
福
感，
因
為
大
多
數
人
往
往
無
法
得
到
他
們
想
要
的
關
係°
女
性
在
性
關
係
中
感
到
痛
苦，
因

為
她
們
沒
有
權
力，
沒
有
權
威，
沒
有
決
策
能
力，
也
沒
有
自
由
去
探
索
自
身
的
個
體
性
；
而
男
性
也
為
此
感

到
痛
苦，
因
為
他
們
想
要
的
是一
個
永
遠
無
法
得
到
的
事
物
：
那
個
既
具
備
個
體
獨
立
又
符
合
典
型
女
性
特
質

的
女
人。
後
者
在
本
質
上
就
是一
個
自
相
矛
盾
的
概
念°

在
《
第
二
性》
一
書
中，
波
娃
花
了
相
當
多
的
篇
幅
剖
析
並
實
質
上
解
剖
了
婚
姻
制
度°
她
以
令
人
心
碎

的
細
節，
描
述
了
婚
禮
儀
式
和
新
婚
之
夜
的
恐
怖°
以一
個
典
型
的
二
十
世
紀
中
期
法
國
鄉
村
婚
禮
為
例，
正

如
波
娃
所
說，
那
既
是一
個
極
具
儀
式
感
和
神
聖
的
場
合

l
充
斥
著
絲
帶
和
蝴
蝶
結，
有
著
正
裝
打
扮
的
市

長
和
神
父，
村
民
也
會
聚
集
在一
起
歡
呼
慶
祝
這
對
幸
福
的
新
人
—
—'
但
那
同
時
也
是一
個
極
其
原
始
的
場

合，
充
滿
了
殘
酷
血
腥，
有
時
甚
至
是
充
斥
了
暴
力°
那
是一
種
強
制
性
的
身
體
結
合°
婚
禮
既
是
教
堂
上
的

絲
帶，
也
是
床
單
上
的
鮮
血
°
除
此
之
外，
波
娃
也
描
繪
了
男
性
在
對
待
母
親
的
角
色
時
所
有
的
荒
謬
的
雙
重

標
準°
男
人
對
母
親
總
是
讚
美，
有
著
對
母
親
的
尊
敬，
也
將
母
親
視
為
崇
拜
的
對
象
0
這
在
天
主
教
的
法
國

尤
其
如
此)
.，
但
同
時，
男
人
也
存
在
著
對
母
親
的
蔑
視
和
憤
怒，
尤
其
是
對
於
岳
母
的
憎
惡°
波
娃
指
出，

幾
乎
所
有
男
性
對
岳
母
都
抱
有
這
種
態
度°
她
指
出
了
這
種
荒
謬
而
反
覆
出
現
的
對
比，
某
些
男
性一
方
面
將

母
親
理
想
化，
另

方
面
又
將
岳
母
視
為
可
鄙
的
存
在，
彷
彿
她
們
是
兩
個
完
全
不
同
的
類
別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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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還
記
得
在
以
前
主
流
的
電
視
喜
劇
，

甚
至
是
黃
金
時
段
的
電
視
節
目
裡
，

常
常
會
有
一

些
以
岳
母
為
主

題
的
笑
話
段
子
。

這
在
現
今
可
能
不
那
麼
常
見
，

但
我
的
年
紀
讓
我
還
記
得
這
些
片
段
°

這
種
以
岳
母
為
主
題

的
笑
料
總
是
反
覆
如
一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
我
最
喜
歡
的
喜
劇
演
員
之
一

萊
斯
·

道
森
的
職
業
生
涯
，

有
很
大
一

部

分
是
建
立
在
反
覆
訴
說
那
些
關
於
岳
母
的
笑
話
之
上
，

而
這
些
笑
話
是
他
絕
對
不
會
跟
他
母
親
述
說
的
，

他
尤

其
不
會
讓
自
己
的
母
親
成
為
這
些
笑
話
的
主
角
°

對
波
娃
來
說
，

這
些
都
不
是
笑
話
°

這
是
男
性
對
女
性
所
要

求
的
、

既
深
刻
又
無
法
持
續
的
雙
重
標
準
的
象
徵
°

這
種
標
準
從
搖
籃
延
續
到
墳
墓
°

她
說
，

認
為
單
憑
一

枚

戒
指
就
能
賦
予
一

個
女
人
人
格
的
這
種
想
法
是
荒
謬
的
，

好
像
一

小
圈
貴
金
屬
環
就
能
把
一

個
人
從
一

種
狀
態

轉
變
成
另
一

種
樣
態
似
的
°

如
果
你
想
賦
予
一

個
女
人
人
格
，

你
需
要
做
的
不
僅
僅
是
把
戒
指
戴
在
她
的
手
指

上
。

如
果
你
所
做
的
僅
只
是
把
戒
指
套
上
她
的
手
指
，

你
所
得
到
的
就
只
是
個
自
然
物
品
°

然
而
，

男
性
想
要

的
是
一

個
既
是
自
然
物
品
又
是
個
人
主
體
的
存
在
，

他
們
想
要
的
是
一

個
既
能
受
他
們
控
制
但
又
不
能
太
受
他

們
控
制
的
女
人
，
一

個
讓
他
們
感
覺
是
出
於
自
我
意
志
自
由
地
選
擇
了
他
們
的
女
人
。

波
娃
對
男
性
這
種
既
希

望
女
性
自
由
地
選
擇
自
己
，

又
本
能
地
想
剝
奪
她
們
選
擇
權
的
矛
盾
願
望
，

做
出
了
深
刻
且
犀
利
的
批
判
，

因

為
男
人
始
終
在
害
怕
如
果
真
的
給
予
女
人
選
擇
的
權
力
，

女
人
很
可
能
不
會
選
擇
他
們
°

這
是
個
陷
阱
°

對
女
性
來
說
，

這
個
陷
阱
的
危
險
與
處
境
之
糟
糕
，

顯
然
遠
比
同
樣
身
陷
陷
阱
的
男
人
要

來
得
嚴
重
°

這
並
不
是
因
為
女
性
比
男
性
更
受
困
於
這
種
雙
重
性
的
束
縛

波
娃
認
為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被
困

在
其
中

而
是
因
為
其
後
果
對
女
性
來
說
更
加
嚴
重
°
《
第
二
性
》

中
的
大
部
分
內
容
，

都
是
波
娃
對
這
些

後
果
的
描
述
，

而
這
其
中
充
滿
各
種
痛
苦
的
控
訴
°

從
一

段
無
望
離
婚
的
糟
糕
婚
姻
所
帶
來
支
配
的
恐
怖
，
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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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世
紀
中
期
法
國
農
村
婦
女
的
生
活
所
經
歷
的
恐
怖
，
例
如
她
沒
有
任
何
方
法
能
擺
脫
繁
重
的
家
務
、
家
庭

的
奴
役
，
甚
至
經
常
遭
受
家
庭
暴
力
的
處
境
、
到
被
強
迫
成
為
母
親
，
沒
有
選
擇
權
，
也
無
法
獲
得
墮
胎
權
的

恐
怖
°
波
娃
的
目
光
超
出
了
法
國
，
走
出
了
二
十
世
紀
°
她
描
述
了
生
活
在
後
宮
中
的
女
性
，
受
制
於一

個
不

受
法
律
約
束
的
男
人
的
統
治
：
她
們
實
質
上
被
視
為
可
以
供
人
交
換
的
物
品
°
她
列
舉
了
無
數
的
女
性
，
如
何

在
男
性
世
界
中
無
法
擁
有
自
己
的
財
產
與
法
律
地
位
下
所
承
受
的
後
果
°
對
女
性
來
說
，
這
個
陷
阱
帶
來
的
後

果
永
遠
比
它
給
男
性
的
影
響
更
糟
糕
°
但
對
男
性
來
說
，
在
陷
阱
中
的
經
驗
也
不
見
得
好
過
°

在
《
第
二
性》

裡
，
對
男
性
的
同
情
極
其
有
限
，

但
卻
明
確
討
論
了
男
性
是
如
何
也
受
困
在
傳
統
性
別

思
維
°
在
二
十
世
紀
中
期
的
天
主
教
法
國
，
對
許
多
女
性
來
說
，
新
婚
之
夜
是
個
恐
怖
的
經
歷
，

但
對
男
性

來
說
，
那
也
可
能
是
痛
苦
的
折
磨
°
當
波
娃
說
，
男
性
在
新
婚
之
夜
無
論
如
何
都
不
會
是
贏
家
時
，
她
隱
隱
約

約
地
流
露
出一

絲
同
情
°
如
果
男
人
在
新
婚
之
夜
知
道
該
如
何
行
房
，
那
麼
很
顯
然
這
意
味
著
他
們
在
婚
禮
前

就
有
了
性
經
驗
，
而
這
表
示
他
們
眼
前
那
位
不
久
前
才
在
教
堂
中
宣
誓
效
忠
的
「
唯一
」

的
女
人
將
不
會
是
唯

一
。
他
們
將
違
背
天
主
教
最
隆
重
的
誓
言
之一
。
但
如
果
他
們
全
然
不
知
道
該
如
何
進
行
，
哪
怕
新
婚
前
的
純

潔
意
味
著
他
們
本
來
就
不
該
有
性
經
驗
，
這
卻
又
將
意
味
著
他
們
的
經
驗
與
能
力
不
足
，
讓
他
們
顯
得
笨
拙
與

駑
鈍
°
波
娃
犀
利
地
指
出
，
作
為一

個
男
人
，
必
須
要
相
當
幸
運
才
能
在
這
兩
種
可
怕
的
命
運
(
笨
拙
的
傻
子

或
冷
漠
的
放
蕩
者)

之
間
找
到
平
衡
°
大
多
數
男
性
往
往
只
是
其
中一

種
，
而
有
些
男
性
則
是
兩
者
兼
具
°



259 第九章 波娃談女性的解放與自由

人
們
有
沒
有
可
能
逃
出
這
個
看
似
絕
望
的
陷
阱
呢
？
理
論
上
是
有
的
，

也
許
在
實
踐
中
也
是
如
此
°

波
娃

有
一

個
哲
學
上
的
解
方
，

但
她
同
時
也
提
出
了
一

些
政
治
上
的
解
決
方
案
°

哲
學
上
的
解
答
是
，

女
性
必
須
成

為
主
體
，

她
們
不
能
僅
僅
只
是
作
為
男
性
主
體
的
客
體
而
存
在
°

如
果
女
性
和
男
性
都
能
夠
定
義
自
身
的
存

在
，

結
果
不
會
是
和
諧
，

也
不
會
是
和
平
，

更
不
會
是
那
些
完
美
的
新
婚
之
夜
或
婚
禮
儀
式
°

波
娃
指
出
，

即

使
在
這
樣
的
世
界
裡
，

還
是
會
有
惡
行
和
不
道
德
的
行
為
，

也
還
是
會
有
放
蕩
的
狂
歡
°

在
任
何
我
們
所
構
建

的
世
界
裡
，

依
然
會
有
性
帶
來
的
痛
苦
，

就
像
依
然
會
有
性
帶
來
的
狂
喜
一

般
°

所
有
現
在
存
在
的
事
物
都
會

繼
續
存
在
，

但
這
些
事
物
將
不
再
會
是
陷
阱
，

因
為
如
果
男
性
是
主
體
，

女
性
也
是
主
體
，

那
麼
無
論
彼
此
的

經
驗
是
痛
苦
還
是
狂
喜
，

這
些
經
驗
都
不
會
建
立
在
某
一

方
單
方
面
物
化
另
一

方
之
上
。

兩
性
之
間
的
關
係
依

然
會
有
把
一

方
化
為
他
者
的
現
象
°

對
女
性
而
言
，

自
由
必
須
意
味
著
有
將
男
性
視
為
「
他
者」

的
自
由
，

而

這
是
因
為
這
就
是
人
類
的
本
性

我
們
都
需
要
一

些
作
為
他
者
的
事
物
來
作
為
我
們
的
對
照
組
，

從
而
得
以

界
定
自
身
°

波
娃
認
為
，

以
為
人
類
彼
此
相
處
的
過
程
中
完
全
不
存
在
異
化
或
恐
懼
，

或
完
全
不
存
在
試
圖
從
他
人
的

反
應
見
證
我
們
自
身
的
努
力
這
種
情
感
，

那
無
疑
只
是
一

種
幻
想
°

總
會
有
一

些
人
，

甚
至
可
能
是
我
們
最
親

近
的
人
，

看
起
來
像
是
我
們
的
「
他
者」
，

但
如
果
雙
方
都
能
夠
自
由
這
樣
做
，

如
果
每
一

個
人
都
能
享
有
把

另
一

個
人
視
為
「
他
者」

的
自
由
，

那
麼
我
們
就
有
可
能
企
及

種
新
的
人
際
關
係
的
理
解
°

在
《
第
二
性
》

逃
離
絕
望
陷
阱
的
可
能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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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尾
聲
，

波
娃
提
出
了
這
種
可
能
性
：
如
果
男
女
雙
方
都
能
自
由
決
定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
那
麼
這
個
情
境
下
的

兩
性
關
係
，

儘
管
不
一

定
會
有
和
諧
，

儘
管
也
不
一

定
會
有
完
美
的
結
合
，

但
肯
定
會
有
更
進
步
的
意
識
與
關

係
°

男
性
與
女
性
之
間
的
差
異
可
能
會
變
得
更
加
鮮
明
(
而
不
是
減
少
差
異)
,

但
即
使
在
缺
乏
共
識
的
情
況

下
，

差
異
極
大
的
雙
方
仍
有
著
相
互
理
解
的
空
間
°

否
則
的
話
，

借
用
存
在
主
義
的
一

個
術
語
，

剩
下
的
就
只

有
「
自
欺」

而
已
°

在
單
方
向
物
化
的
情
境
下
的
相
互
理
解
是
一

種
謊
言
，

但
這
並
不
是
物
化
本
身
造
就
了
謊

言
，

而
是
單
方
向
的
物
化
使
謊
言
成
為
可
能
°

如
果
雙
方
都
參
與
了
物
化
的
過
程
，

雙
方
就
有
可
能
達
到
共
識
°

《
第
二
性
》
一

書
裡
，

並
沒
有
涉
及
太
多
波
娃
的
個
人
經
歷
，

儘
管
這
些
經
歷
必
然
是
她
寫
作
脈
絡
的
一

環
°

她
書
中
所
舉
的
許
多
例
子
都
來
自
他
人
的
生
活
經
驗
，

出
自
歷
史
、

回
憶
錄
和
小
說
°

然
而
，

許
多
讀

者
，

尤
其
是
在
這
本
書
出
版
後
的
數
十
年
間
，

傾
向
於
將
波
娃
的
個
人
生
活
經
驗
放
在
《
第
二
性
》

中
所
描
繪

的
男
女
關
係
的
核
心
位
置
°

她
生
活
中
的
核
心
關
係
，

是
與
她
的
存
在
主
義
同
伴
沙
特
的
閽
係
，

沙
特
的
影
子

在
這
本
書
中
若
隱
若
現
°

這
並
不
是
因
為
這
本
書
是
沙
特
思
想
的
傳
聲
筒
—_
|
它
絕
對
不
是
°

沙
特
無
法
寫
出

這
本
書
，

無
論
是
作
為
一

個
哲
學
家
，

還
是
作
為
一

個
男
人
，

他
都
缺
乏
波
娃
的
想
像
力
°

然
而
，

當
涉
及
到

男
人
和
女
人
之
間
作
為
平
等
的
自
由
關
係
時
，

讀
者
很
難
不
去
思
考
波
娃
的
生
命
經
驗
是
否
符
合
她
的
一

些

理
想
°在

法
國
，

波
娃
因
為
她
試
圖
過
著
一

種
不
受
傳
統
約
束
的
生
活
而
聲
名
大
噪
，

甚
至
引
發
爭
議
°

她
與
沙

特
的
關
係
正
是
這
種
生
活
方
式
的
縮
影
°

他
們
從
未
結
婚
，
一

直
保
持
著
某
種
開
放
的
關
係
—
—'
雙
方
都
有
別

的
愛
人
，

波
娃
的
愛
人
包
括
了
男
性
和
女
性
°

在
這
本
書
中
，

沙
特
的
影
子
也
隱
約
可
見
，

因
為
有
些
段
落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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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確
信
波
娃
在
寫
作
時
想
到
的
人
就
是
沙
特
°

她
描
述
的
持
續
存
在
的
雙
重
標
準
之
一

是
，

女
性
受
到
外
表
的

約
束
，

必
須
符
合
社
會
對
她
們
外
貌
的
期
望
，

而
有
些
男
性
卻
可
以
自
由
隨
意
地
穿
著
°

就
算
看
起
來
再
怎
麼

邋
遏
，

男
人
依
然
感
到
自
己
是
真
實
的
自
我
°

男
性
可
以
衣
衫
不
整
，

男
性
可
以
不
洗
澡
，

男
性
可
以
長
相
醜

陋
，

但
仍
然
覺
得
自
己
是
他
那
「
本
質
的
自
我」

1
甚
至
是
他
「
可
愛
的
自
我」
。

沙
特
很
邋
遏
、

不
常
洗

澡
，

也
長
得
醜
陋
，

但
波
娃
依
然
愛
他
，

儘
管
她
也
意
識
到
，

對
沙
特
來
說
，

這
種
邋
遏
、

氣
味
和
醜
陋
在
某

種
程
度
上
成
為
了
他
的
性
武
器
，

而
這
對
女
性
來
說
幾
乎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
對
波
娃
來
說
更
是
如
此
°

波
娃
一

直

保
持
著
精
緻
和
優
雅
的
形
象
，

努
力
展
現
自
己
最
好
的
外
貌
°

他
的
凌
亂
和
她
的
時
尚
在
巴
黎
的
智
識
菁
英
社

交
圈
中
經
常
被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的
存
在
，

甚
至
幾
乎
不
曾
被
人
們
注
意
°

但
波
娃
自
己
卻
絕
不
會
忽
視
這
一

點
°

他
們
之
間
的
雙
重
標
準
的
問
題
，

在
他
們
去
世
後
變
得
更
加
尖
銳
，

尤
其
是
在
他
們
之
間
的
書
信
往
返
被

陸
續
出
版
之
後
更
是
如
此
°

自
一

九
八
O
年
代
以
來
，

讀
者
對
他
們
的
生
活
方
式
有
了
更
多
的
了
解
，

這
些
理

解
讓
人
們
意
識
到
沙
特
的
自
私
、

他
的
需
求
，

以
及
在
某
些
時
候
，

波
娃
似
乎
並
不
是
一

個
在
開
放
關
係
中
的

自
由
伴
侶
，

而
是
成
為
了
某
種
典
型
男
性
性
行
為
的
促
成
者
：
她
促
成
了
沙
特
成
為
冷
漠
放
蕩
的
男
人
。

他
們

的
關
係
可
能
被
視
為
，

也
可
能
被
描
繪
為
一

種
陷
阱
°

波
娃
自
己
是
否
未
能
達
到
她
在
《
第
二

性
》

中
描
述

的
自
由
女
性
的
標
準
？
這
又
是
否
會
是
個
重
要
的
問
題
？
我
認
為
，

她
幾
乎
肯
定
未
能
完
全
實
現
那
個
標
準
，

但
這
並
不
重
要
°

波
娃
的
生
命
經
驗
只
是
表
現
了
要
落
實
這
種
男
女
性
雙
方
彼
此
都
是
主
體
、

彼
此
都
能
互
相

物
化
的
標
準
有
多
麼
困
難
°

有
哪
一

位
讀
者
，

在
讀
過
《
第
二
性
》

之
後
會
對
這
種
自
由
有
著
輕
而
易
舉
就
能

達
成
的
期
待
呢
？
如
果
我
們
考
量
到
這
些
社
會
結
構
的
普
遍
性
、

女
性
物
化
的
陷
阱
對
全
球
各
地
的
人
們
影
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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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多
麼
深
遠
，
為
什
麼
又
會
預
期
這
對
波
娃
來
說
會
很
容
易
達
成
呢
？
這
對
任
何
人
來
說
，
都
是
極
其
艱
困
的

任
務
°

解
放
女
性
的
進
步
與
阻
礙

在
《
第
二
性》

中
，

波
娃
提
出
了一

些
問
題
，
而
這
些
問
題
在
其
他
對
女
性
受
壓
迫
和
解
放
女
性
的
論
述

中
也
很
常
見
，
但
她
給
出
的
答
案
有
時
會
讓
人
感
到
意
外

I

她
的
答
案
似
乎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至
少
在
智
識

層
面
上
，
過
於
認
同
男
性
的
觀
點
°
她
提
出
的
其
中一

個
問
題
是一

個
歷
久
不
衰
的
經
典
問
題
：
為
什
麼
歷
史

上
，

偉
大
的
女
性
藝
術
家
數
量
是
如
此
稀
少
？
而
她
給
出
的
答
案
是一

個
女
性
主
義
的
答
案
—
|1
也
是
正
確
的

答
案
—
|
這
與
天
性
、
天
賦
、
能
力
或
生
物
學
無
關
，
這
純
然
只
是
因
為
社
會
建
構
的
因
素
，

以
及
事
實
上
男

性
擁
有
追
求
藝
術
創
作
的
機
會
而
女
性
沒
有
而
已
°
許
多
男
性
擁
有
成
為
藝
術
家
所
需
的
經
濟
條
件
，
而
很
少

有
女
性
可
以
如
此
幸
運
°
在
這
方
面
，
男
性
是
有
優
勢
的
階
級
，

女
性
是
劣
勢
的一

方
°
如
果
競
爭
環
境
是
公

平
的
，

那
麼
我
們
當
然
會
見
到
偉
大
的
女
性
藝
術
家
在
數
量
上
與
男
性
藝
術
家
相
當
°

但
波
娃
也
指
出

I

而
這
才
是
令
人
驚
訝
的
部
分
—
|＇
對
她
來
說
，

真
正
的
難
題
依
然
是
為
什
麼
女
性

從
未
寫
出
像
男
性
作
家
所
寫
出
的
那
些
最
偉
大
的
書
籍
一

樣
的
作
品
°
為
什
麼
沒
有
女
性
寫
出
《
戰
爭
與
和

平》
1

這
樣
的
著
作
？
為
什
麼
沒
有
女
性
寫
出
《
尤
利
西
斯》
2

或
《
白
鯨
記》
3

，
或
《
審
判》
4

或
甚
至
《
智

慧
七
柱》
5

蝨
明
原
諒
我
援
引
這
本
書)

這
樣
的
作
品
？
她
似
乎
仍
然
將
男
性
所
寫
的
小
說
、
男
性
作
家
、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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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思
想
家
視
為
某
種
能
夠
表
達
普
世
價
值
與
能
夠
追
求
普
世
價
值
的
存
有
，

而
與
之
相
比
，

女
性
的
寫
作
總
是

過
於
特
殊
°

女
性
作
家
將
她
們
的
小
說
建
立
在
人
際
關
係
中
，

而
男
性
則
能
夠
從
超
越
人
際
關
係
的
宏
觀
視
野

上
來
反
思
生
命
，

因
為
他
們
得
以
認
為
自
身
和
自
身
的
經
歷
代
表
著
某
種
特
定
經
驗
的
事
物
°

波
娃
說
，

女

性
會
寫
出
像
《
米
德
鎮
的
春
天
》
6

這
樣
的
作
品
，

而
男
性
則
會
寫
出
像
《
戰
爭
與
和
平
》

這
樣
的
史
詩
，

她

暗
示
我
們
需
要
的
是
一

個
讓
女
性
也
能
夠
寫
出
像
《
戰
爭
與
和
平
》

這
樣
巨
著
的
世
界
°

她
還
明
確
表
示
，

《
戰
爭
與
和
平
》

是
更
好
的
小
說
°

她
聲
稱
，

只
有
女
性
才
能
寫
出
《
咆
哮
山
莊
》
7

，

但
只
有
男
性
才
能
寫
出

1
《
戰
爭
與
和
平》
(

War
and
 Peace)
 ：
俄
國
作
家
列
夫．
托
爾
斯
泰
(

Lev
Tolstoy,
 1
8
2
8
'
1
9

10
)

撰
寫
的
長
篇
小
說
°

2
《
尤
利
西
斯》
(
Ulysses)
：
愛
爾
蘭
作
家
詹
姆
斯．
喬
伊
斯
(

Ja
mes
Joyce,
 1
8
8
2'
1
9
4
1
)

的
長
篇
小
說，
普
遍
被
認
為
是
現
代
主
義

文
學
中
最
重
要
的
作
品
之一
。

3
《
白
鯨
記》
(

Moby
Dick)
：
美
國
小
說
家
赫
曼．
梅
爾
維
爾
(

He
rman
Melv
ille,
 1
8
1
9'
1
8
9
1
)

的
海
洋
文
學
巨
著，
公
認
為
美
國
最

偉
大
的
長
篇
小
說
之一
。

4
《
審
判》
(

The
Trial)
 ：
德
語
作
家
法
蘭
茲·
卡
夫
卡
最
著
名
的
作
品
之一
。

5
《
智
慧
七
柱》
(Seven
P
illars
 of
 Wis
do
m)
 ：
英
國
軍
官
t
E
勞
倫
斯
(

Tho
mas
Ed
ward
 La
wr
 g
 
ce,
 1
8
8
8
'
1
9
3
5
)

，
也
稱
「
阿
拉
伯

的
勞
倫
斯」
，
將
其
於一
九一
六
至一
九一
八
年
間
參
與
阿
拉
伯
起
義
的
經
歷
寫
成
的
自
傳
°

6
《
米
德
鎮
的
春
天》
(

Middle
march)
：
英
國
小
說
家
喬
治．
艾
略
特
(
G
grge
 Eliot,
 1
8
1
9'1
8
8
0
)

的
第
七
部
長
篇
小
說，
被
評
論

家
譽
為
英
國
寫
實
主
義
文
學
代
表
作
之一
。

7
《
咆
哮
山
莊》
(

Wuthering
He
ights)
 ：
英
國
文
學
家
艾
蜜
莉·
勃
朗
特
(E
旦ly
B
ronte,
 1
8
1
8
'
1
8
4
8
)

於一
八
四
七
年
以
男
性
假
名

「
埃
里
斯．
貝
爾」
出
版
本
作，
成
為
英
國
文
學
的
經
典
之
作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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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卡
拉
馬
助
夫
兄
弟
們》
8

。
這
讓
我
覺
得
有
點
奇
怪
，
這
似
乎
夾
帶
著
某
種
智
識
上
的
優
越
感
，
也
似
乎
過
於

簡
化
°
這
種
說
法
更
像
是
男
人
會
說
的
話
°
為
什
麼
男
性
作
家
的
作
品
特
質
，
會
成
為
小
說
家
創
作
能
耐
的
衡

量
標
準
？
我
並
不
是
說
《
米
德
鎮
的
春
天》
是
比
《
戰
爭
與
和
平》
更
好
的
小
說
，
但
我
確
實
認
為
《
戰
爭
與

和
平》
並
不
見
得
比
《
米
德
鎮
的
春
天》
來
得
精
采
°

《
第
二
性》

中
還
有一
點
會
讓
讀
者
感
到
不
適
，
那
就
是
它
所
蘊
含
的
政
治
觀
點
°
波
娃
有
著
明
確
的
政

治
訴
求
，
儘
管
這
個
訴
求
只
在
零
星
片
刻
會
浮
現
出
來
，
其
他
時
候
大
多
隱
藏
在
她
對
文
化
、
歷
史
、
社
會
習

俗
、
心
理
學
以
及
無
處
不
在
的
兩
性
問
題
那
非
凡
且
全
然
原
創
的
分
析
裡
，
而
這
些
內
容
也
確
實
構
成
了
這
本

書
的
主
要
篇
幅
°
但
在
這
些
分
析
中
，
偶
爾
冒
出
的
政
治
觀
點
是
她
的
社
會
主
義
觀
點

她
與
沙
特
的
社
會

主
義
—
|
在
這
個
脈
絡
下
，
它
意
味
著一
種
史
達
林
主
義
的
形
態
(
他
們
兩
人
後
來
都
成
為
了
毛
主
義
者)
。

波
娃
在
書
中
的
不
同
章
節
中
暗
示
，
擺
脫
兩
性
關
係
陷
阱
的
唯一
可
靠
方
法
就
是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°
最
終
，
女

性
必
須
從
資
產
階
級
的
法
律
和
制
度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因
為
這
些
法
律
和
制
度
束
縛
了
女
性
，
包
括
資
產
階
級
的

婚
姻
和
母
職
制
度
，
這
些
是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壓
迫
結
構
的
內
在
成
分
°
而
擺
脫
這
種
結
構
的
典
範
是
蘇
聯
—
�

尤
其
是
史
達
林
的
蘇
聯
—
�
她
說
，
蘇
聯
的
憲
法
明
文
規
定
女
性
應
該
是
自
由
的
°
那
部
憲
法
廢
除
了
許
多
將

女
性
與
婚
姻
和
母
職
綁
定
的
束
縛
，
許
諾
了
女
性
平
等
的
教
育
機
會
和
工
作
場
域
中
的
平
等
機
會
，
也
將
墮
胎

合
法
化
，
並
將
女
性
的
身
體
視
為
她
們
自
身
的
財
產
°
這
聽
起
來
好
得
令
人
難
以
置
信
°
事
實
上
也
是
如
此
°

波
娃
將
蘇
聯
的
史
達
林
憲
法
視
為
女
性
解
放
的
典
範
°
然
而
，
因
為
這
是一
九
四
九
年
，
她
同
時
也
承

認
，
有
鑑
於
近
代
歷
史
的
發
展
，
蘇
聯
憲
法
中
所
記
載
的
那
些
權
利
最
終
只
是
空
口
白
話
，
當
國
家
需
要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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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物
時
，

那
些
權
利
便
會
隨
風
而
逝
°

在
二
戰
期
間
，

當
蘇
聯
發
現
它
最
需
要
的
是
促
進
人
口
成
長
，

因
為
戰

爭
正
讓
國
家
以
驚
人
的
速
度
消
耗
男
性
的
生
命
，

隨
著
戰
爭
犧
牲
了
數
以
百
萬
計
的
年
輕
男
性
，

俄
羅
斯
女
性

突
然
被
要
求
回
到
她
們
傳
統
的
母
職
角
色
，

所
有
的
女
性
權
利
在
瞬
間
被
廢
除
：
墮
胎
也
被
禁
止
，

女
性
成
為

國
家
的
生
育
機
器
°

波
娃
接
受
了
這
一

事
實
，

但
她
從
未
明
確
指
出
，

這
也
因
此
意
味
著
憲
法
中
的
權
利
根
本

不
能
作
為
未
來
女
性
解
放
的
典
範
°

如
果
女
性
解
放
依
賴
於
像
史
達
林
的
蘇
聯
這
樣
的
威
權
國
家
，

那
它
只
是

另
一

種
可
怕
的
陷
阱
°

然
而
，
《
第
二
性
》

並
未
以
蘇
聯
式
的
社
會
主
義
作
為
結
束
，

儘
管
這
本
書
的
最
後
一

段
引
用
了
馬
克
思

的
文
字
，

而
波
娃
也
將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視
為
女
性
解
放
的
光
輝
榜
樣
°

這
本
書
的
末
尾
，

回
到
了
它
起
始
的

地
方
，

藉
由
與
其
他
形
式
的
壓
迫
比
較
來
回
應
一

個
問
題
：
在
沒
有
社
會
主
義
變
革
的
情
況
下
，

女
性
權
利
進

步
的
可
能
性
是
什
麼
？
波
娃
承
認
，

大
多
數
的
進
步
將
是
零
碎
的
、

漸
進
的
，

就
像
在
戰
後
的
法
國
那
樣
°

然

而
，

儘
管
如
此
，

這
些
進
步
依
然
是
真
實
的
，

因
為
即
使
在
法
國
這
些
進
步
也
是
真
實
的
°

通
往
選
舉
權
和
解

放
的
進
步
是
真
實
的
，

零
碎
的
經
濟
變
革
也
是
實
在
且
重
要
的
°

女
性
需
要
在
職
場
上
的
機
會
，

女
性
需
要
教

育
平
等
，

女
性
需
要
法
律
保
護
，

女
性
需
要
權
利
，

女
性
需
要
能
夠
擺
脫
糟
糕
的
婚
姻
，

女
性
需
要
避
免
進
入

糟
糕
婚
姻
的
能
力
，

女
性
需
要
掌
控
自
己
的
身
體
°

這
些
事
情
不
能
都
等
待
一

場
革
命
°

進
步
很
重
要
，

但
進

8
《
卡
拉
馬
助
夫
兄
弟
們》
(
The
B
rothers
 
Kara
ma
zov)
 ：
俄
國
文
豪
杜
斯
妥
也
夫
斯
基
(Fyodor
Dostoevs
苓 ,
1
8
2
1
'
1
8
8
1
)

最
後一

部
長
篇
小
說
，

也
被
認
為
是
其
文
學
生
涯
的
巔
峰
之
作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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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也
是
艱
困
的
°
為
什
麼
會
如
此
艱
困
呢
？
因
為
，
正
如
其
他
形
式
的
壓
迫一

樣
，
進
步
的
路
上
總
會
有
壓
迫

者
設
下
的
阻
礙
°
而
在
女
性
權
利
的
情
境
下
，
這
些
阻
礙
是
由
男
性
設
置
的
°

波
娃
特
別
指
出
了
兩
種
障
礙
，

其一

是
一

種
懷
舊
情
結
°
男
性

主
要
是
男
性
，
但
也
包
含
了
少
數

女
性
|
—
會
說
，
我
們
需
要
謹
慎
對
待
因
進
步
之
名
而
拋
棄
的
事
物
°
既
有
的
種
種
並
不
總
是
有
害
的
°
將

女
性
從
傳
統
社
會
習
俗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可
能
會
失
去一

些
我
們
珍
視
的
事
物
，
諸
如
女
性
那
優
雅
又
富
含
魅
力

的
氣
質
°
有一

些
男
性
會
說
，
沒
有
什
麼
比一

位
充
滿
魅
力
的
女
性
更
具
吸
引
力
，
而
有一

些
女
性
也
會
如
此

附
和
。
波
娃
指
出
，
這
讓
她
想
起
美
國
南
方
對
奴
隸
制
度
的
辯
護
，

有一

些
人
會
懷
念
起
舊
時
代
的
種
植
園

生
活
，
認
為
那
裡
充
滿
了
優
雅
的
氣
質
與
古
典
的
魅
力
，
一

如
《
飄》
9

所
呈
現
的
騎
士
精
神
和
玉
蘭
花
的
芬

芳
°
但
他
們
忽
略
了
玉
蘭
花
的
香
氣
掩
蓋
掉
的
是
血
腥
的
臭
味
°
藉
由
這
樣
的
對
比
，
她
清
楚
表
達
了
自
己
對

這
種
懷
舊
情
結
的
看
法
：
這
是一

種
荒
謬
的
現
象
°

她
還
指
出一

件
事
，
而
這
件
事
與
本
書
所
討
論
的
其
他
思
想
家
所
關
切
的
事
物
息
息
相
關
Q

除
了
懷
舊
情

結
之
外
，
還
有一

種
阻
礙
女
性
解
放
進
步
的
阻
礙
，
這
種
阻
礙
來
自
男
性
對
女
性
所
訴
說
的
言
詞
，
這
種
言
詞

與
殖
民
者
對
被
殖
民
者
所
說
的
、
奴
隸
主
對
奴
隸
所
說
的
、
資
本
家
對
工
人
所
說
的
修
辭
是
類
似
的
°
他
們

說
：
「

你
們
的
生
命
並
不
需
要
那
些
我
們
所
擁
有
的
事
物
°
我
們
不
賦
予
你
們
權
力
和
讓
你
們
得
以
決
定
自
我

生
命
的
權
利
，
原
因
是
因
為
這
是
過
於
艱
難
的
重
擔
°
」

殖
民
者
會
對
被
殖
民
者
說
：
「

我
們
殖
民
你
們
，
是

在
扛
下
艱
苦
的
工
作
，
我
們
是
在
為
你
們
省
下
這
些
麻
煩
，
讓
你
們
過
上
輕
鬆
、
不
那
麼
焦
慮
的
生
活
°
我
們

才
是
那
些
無
法
安
眠
的
人
°
」

工
廠
老
闆
也
會
對
工
人
訴
說
：
「

我
才
是
那
個
必
須
擔
心
工
廠
倒
閉
的
人
，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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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只
需
要
早
上
準
時
來
上
班
、

領
薪
水
、

晚
上
回
家
後
吃
飯
喝
酒
睡
覺
就
行
了
°
」

與
以
上
種
種
相
仿
，

男
人

也
對
女
人
說
：
「
別
耗
費
心
力
去
煩
惱
這
些
事
物
，

讓
我
們
來
負
責
這
些
艱
困
的
事
情
，

而
這
些
是
既
痛
苦
又

艱
巨
的
工
作
°
」

男
人
總
會
抱
怨
當
男
人
沒
有
任
何
好
處
，

就
像
帝
國
主
義
者
會
說
管
理
帝
國
沒
有
半
分
好

處
，

奴
隸
主
也
會
說
經
營
種
植
園
沒
有
半
分
好
處
°
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
他
們
忽
略
的
是
，

奴
隸
會
怎
麼
說
呢
？
被

殖
民
者
會
怎
麼
說
呢
？
女
人
又
會
怎
麼
說
呢
？
這
些
人
可
能
會
說
：
「
如
果
真
的
沒
有
半
分
好
處
，

那
就
讓
我

們
來
做
吧
°

如
果
你
們
抱
怨
的
一

切
是
這
麼
艱
難
，

我
們
將
會
非
常
樂
意
承
擔
這
個
負
擔
°

如
果
你
讓
我
們
決

定
自
己
的
生
活
，

如
果
你
讓
我
們
自
由
，

我
們
非
常
樂
意
承
擔
無
法
入
睡
的
風
險
°

如
果
你
們
真
的
不
喜
歡
這

些
事
物
，

那
就
放
棄
吧
°

但
你
們
是
不
可
能
會
放
棄
的
，

因
為
你
們
其
實
喜
歡
這
些
事
物
，

因
為
你
們
其
實
是

在
編
織
謊
言
°
」

沒
有
人
會
在
得
到
自
由
後
，

還
會
想
把
自
由
交
還
°

這
正
是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格
拉
斯
所
提
出
的
論
點
|
_
|
奴
隸
主
說
的
任
何
話
語
，

都
無
法
向
奴
隸
證
成
奴

隸
制
的
正
當
性
，

因
為
這
種
辯
護
只
對
奴
隸
主
的
視
角
有
意
義
°

宣
稱
自
由
的
代
價
是
沉
重
的
，

對
一

個
不
自

由
的
人
來
說
毫
無
意
義
°

波
娃
認
為
，

我
們
都
應
該
追
求
的
自
由
，

是
那
種
人
們
必
須
真
正
理
解
它
的
實
踐
有

多
麼
艱
難
的
自
由
，

理
解
擁
有
真
正
的
選
擇
是
什
麼
感
受
的
自
由
，

理
解
行
使
真
正
權
力
又
是
什
麼
感
受
的
自

由
°

如
果
對
男
人
來
說
，

這
種
自
由
真
的
如
此
艱
難
，

她
說
，

那
就
讓
女
人
來
做
吧
°

9

《
飄
》
(
Go
ne
with
 the
 Wi
n
d)
 ：
美
國
文
學
家
瑪
格
麗
特
．

米
契
爾
(
M
月garet
Mitc
he
ll ,
 1
9
0
0
'
1
9
4
9
)

生
前
唯
一

出
版
的
作
品
，

該

作
不
僅
使
米
契
爾
榮
獲
一

九
三
六
年
國
家
圖
書
獎
、

一

九
三
七
年
普
立
茲
小
說
獎
，

更
於
一

九
三
九
年
改
編
成
影
史
上
的
不
朽
經
典
電

影
《
亂
世
佳
人
》
。



德·
波
娃
於＿
九
O
八
年＿
月
九
日，
出
生
於
巴
黎一
個
雖
然
是
資
產
階
級丶
但
經
濟
拮
据
的
家

庭°
她
曾
就
讀
於
天
主
教
學
校，
並
在
索
邦
大
學
學
習
哲
學°
在
她
二
十＿
歲
時，
波
娃
成
為
法
國
哲
學

領
域
最
年
輕
通
過
高
度
競
爭
的
全
國
考
試
—'
|
「
中
等
教
師
最
高
資
格
考
試」
(agregation)
的
人°

她
的
成
績
是
全
國
第
三
高
分，
僅
次
於
尚l
保
羅·
沙
特，
而
後
者
是
第
二
次
參
加
考
試°
資
格
考
試
後

不
久
，
沙
特
與
波
娃
開
始
了＿
段
非
傳
統
但
維
持
終
生
的
伴
侶
關
係°
她
的
早
期
作
品
主
要
是
學
術
著

作，
但
在
歷
經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及
納
粹
占
領
之
後，
波
娃
和
她
的
朋
友
們
變
得
更
加
公
開
談
論
政

治°
波
娃
擁
抱
了
馬
克
思
主
義，
並
在
某
些
時
期
接
納
了
史
達
林
主
義
和
毛
主
義°
在
《
皮
瑞
斯
與
辛
尼

阿
斯》
(

Pyrrhus
an
d
 Cineas)
和
《
模
糊
性
的
道
德》
(The
Ethics
 of
 A
mb
iguity)
等
著
作
中，
她

試
圖
將
存
在
主
義
的
自
由
概
念
與
道
德
原
則
相
結
合°
然
而，
或
許
波
娃
最
為
人
知
的
是
她
的
《
第
二

性》
°
這
是＿
部
關
於
女
性
社
會
建
構
的
激
進
論
著，
啟
發
了
數
代
女
性
主
義
者°
她
主
張，
要
真
正
獲

得
自
由，
女
性
必
須
拋
棄
那
無
法
維
繫
的
女
性
神
話°
包
括
波
娃
在
內
的
存
在
主
義
者
成
為
了
知
識
界
的

明
星°
他
們
的
思
想丶
藝
術
與
生
活
都
成
為
了
頭
條
新
聞°
德．
波
娃
自
認
更
像
是
作
家
而
非
哲
學
家°

她
撰
寫
了
多
部
小
說，
包
括
獲
得
龔
古
爾
文
學
獎
的
《
名
士
風
流》
(
The
Man
darins)
，
以
及
那
多
卷

本
的
自
傳°
她
同
時
也
積
極
參
與
政
治
活
動，
反
對
法
國
在
阿
爾
及
利
亞
的
戰
爭
並
支
持
墮
胎
合
法
化°

波
娃
與
沙
特
的
關
係
長
期
主
導
了
人
們
對
她
的
人
生
與
作
品
的
解
讀°
他
們
幾
乎
分
享
了＿
切，
包
含
了

他
們
的
知
識
追
求
和
性
追
求°
兩
人
也
各
自
或
共
同
經
營
了
其
他
感
情
關
係°
波
娃
與
多
位
男
性
和
女
性



建
立
了
深
厚
的
情
感
關
係
，

其
中
包
括
美
國
作
家
納
爾
遜
．

艾
格
林
(
N
el
s
o
n
Al
gre
n)

以
及
波
娃
的
＿

些
女
學
生
°

儘
管
她
與
沙
特
的
關
係
最
終
不
再
是
性
關
係
，

但
他
們
的
伴
侶
關
係
持
續
了
五
十
＿

年
之

久
°
＿

九
八
六
年
四
月
十
五
日
，

波
娃
因
肺
炎
去
世
，

享
壽
七
十
八
歲
，

並
與
沙
特
合
葬
於
蒙
帕
納
斯

公
墓
°





《
正
義
論
》

(
A
 T
H
E
O
R
Y
 O
F
 J
U
S
TI
C
E,
 1
9
7
1
)
 

第
十
章

羅

·

羅
爾
斯
的
「
道
德
主
義」

標
籤

·

對
正
義
的
反
思

·

對
正
義
本
質
的
兩
種
回
答

·

羅
爾
斯
的
三
項
正
義
原
則

·

對
羅
爾
斯
論
點
的
批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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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爾
斯
的
「
道
德
主
義」

標
籤

乍
看
之
下，
約
翰·
羅
爾
斯
的
《
正
義
論》
也
許
不
太
符
合
本
書
的
調
性°
羅
爾
斯
代
表
了
那
種
將

「
what
問
題」
視
為
核
心
課
題，
而
不
是
叩
問
「
why
問
題」
與
「ho
w
問
題」
的
政
治
哲
學
家°
羅
爾
斯
在

《
正
義
論》
開
頭
就
明
確
表
明
了
他
所
關
注
的
核
心
課
題
是
「
什
麼
是
正
義
？·」
(
Whatis
 justice?)
°
在
那
之

後，
餘
下
五
百
多
頁
的
篇
幅
裡，
他
以
細
膩
且
深
入
的
分
析
來
回
答
這
個
問
題°
除
了
提
問
的
性
質
有
所
不
同

之
外，
羅
爾
斯
的
寫
作
風
格
也
與
本
書
所
討
論
的
其
他
作
者
有
所
差
異°
他
的
寫
作
風
格
更
加
平
淡，
論
述
習

慣
也
更
有
耐
心
。
羅
爾
斯
從
提
問
開
始，
就
小
心
翼
翼
地
分
析
並
建
構
問
題
所
涉
及
的
面
向，
同
時
希
望
他
自

身
對
問
題
的
分
析
與
回
應
足
以
作
為
人
們
日
常
與
政
治
生
活
的
指
引，
而
不
是
作
為
某
種
批
判
他
人
的
媒
介°

他
的
目
的
不
是
要
拆
解
我
們
現
有
的
世
界、
揭
開
它
虛
構
的
偽
裝，
也
不
是
要
揭
露
它
在
偽
裝
之
下
的
本
質°

他
所
要
做
的，
是
告
訴
讀
者，
我
們
如
何
錯
誤
地
將
某
些
事
物
視
為
是
正
義
且
正
當
的
存
在，
從
而
提
醒
我

們、
讓
我
們
得
以
免
於
那
些
欺
瞞
了
我
們
的
方
式，
使
我
們
誤
以
為
這
些
事
物
是
正
義
與
正
當
的°
羅
爾
斯
希

望，
藉
由
他
那
審
慎
(
有
時
候
過
於
謹
慎)
且
全
然
理
性
的
分
析
方
法，
能
將
我
們
的
思
緒
凝
聚
在
二起'
從

而
建
構
出一
種
理
當
得
以
被
視
為
正
義
全
貌
的
理
解
方
式，
並
使
我
們
得
以
用
這
種
理
解
方
式
來
看
待
世
界°

他
的
目
的
是
要
為
我
們
建
構一
個
穩
固
的
立
足
之
地，
而
不
是
抽
開
我
們
的
立
足
點°

我
在
本
書
第一
章
裡，
曾
經
提
及
人
們
有
時
候
會
拿
羅
爾
斯
與
霍
布
斯
做
對
比，
指
出一
個
是
注
重
公
平

的
哲
學
家，
另一
個
則
是
強
調
安
全
的
哲
學
家°
有
時
候，
人
們
也
會
拿
羅
爾
斯
和
尼
采
來
比
較°
我
們
也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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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以
使
用
兩
個
略
嫌
專
業
的
詞
彙
，

來
描
述
羅
爾
斯
與
尼
采
的
差
異
°

有
些
人
會
說
，

尼
采
的
哲
學
是
「
現
實

主
義」
，

而
羅
爾
斯
的
哲
學
則
是
「
道
德
主
義」
(
m
orali
s
m

)

。

這
意
味
著
，

根
據
這
些
人
的
說
法
，

尼
采
的

哲
學
為
我
們
呈
現
出
政
治
現
象
中
一

切
關
乎
現
實
的
面
向
，

而
其
中
並
不
存
在
任
何
抽
象
的
空
想
°

尼
采
的
哲

學
體
現
了
政
治
現
象
中
所
涉
及
的
人
類
的
權
力
、

激
情
、

殘
酷
以
及
相
互
之
間
競
奪
支
配
彼
此
的
欲
望
，

也
因

此
，

他
把
那
些
我
們
可
能
不
願
意
面
對
的
現
實
現
象
放
置
於
政
治
的
核
心
°

尼
采
揭
露
了
我
們
習
慣
將
這
些
現

實
道
德
化
的
習
性
°

而
羅
爾
斯
的
哲
學
，

則
從
一

個
道
德
問
題
開
始
，

並
以
道
德
問
題
結
束
°

他
想
知
道
，

我

們
要
如
何
才
能
過
上
最
好
的
生
活
，

並
且
在
追
求
最
好
的
生
活
的
過
程
中
，

我
們
要
如
何
才
能
對
彼
此
保
持
公

平
°

他
的
方
法
有
許
多
支
持
者

畢
竟
，

誰
不
想
過
上
最
好
的
生
活
呢
？
—
|
但
當
這
種
哲
學
被
冠
上
道
德

主
義
的
名
號
時
，

這
麼
為
它
貼
標
籤
的
人
們
往
往
是
在
嘲
諷
羅
爾
斯
的
哲
學
有
些
脫
離
現
實
°

羅
爾
斯
有
時
會

遭
受
人
們
的
嘲
笑
，

認
為
他
是
活
在
象
牙
塔
裡
的
哲
學
家
，

與
我
們
的
政
治
現
實
脫
節
，

也
過
於
疏
遠
那
些
當

人
們
受
限
於
極
端
的
現
實
壓
力
、

以
至
於
沒
有
多
餘
的
時
間
進
行
哲
學
反
思
、

只
能
聽
從
其
他
人
告
訴
我
們
該

如
何
行
事
的
情
況
下
，

所
被
指
示
的
充
滿
混
亂
與
髒
污
的
事
物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作
為
一

名
政
治
哲
學
家
，

羅
爾

斯
被
人
們
認
為
他
不
夠
「
政
治」
。

他
職
業
生
涯
絕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都
在
哈
佛
大
學
中
度
過
，

而
他
對
政
治
的

分
析
，

看
起
來
彷
彿
就
出
自
他
從
哈
佛
辦
公
室
的
高
空
視
角
俯
瞰
政
治
現
實
所
得
到
的
結
果
°

他
的
分
析
，

對

身
處
在
現
實
泥
沼
中
的
人
來
說
，

有
時
候
顯
得
過
於
抽
離
°

人
們
常
常
對
羅
爾
斯
提
出
的
指
控
之
一

就
是
，

美

國
東
北
部
常
春
藤
名
校
的
舒
適
環
境
，

可
能
不
會
是
為
「
什
麼
是
公
平」

這
個
問
題
提
供
一

個
有
說
服
力
的
答

案
，

最
為
理
想
的
地
方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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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就
像
各
式
各
樣
的
標
籤
一

樣
，

這
種
標
籤
式
的
名
聲
，

其
實
也
不
過
是
對
尼
采
與
羅
爾
斯
的
一

種
過
於

誇
張
的
刻
板
印
象
°

更
甚
者
，

這
其
實
比
刻
板
印
象
更
糟
糕
—̀
—
因
為
這
種
標
籤
往
往
是
錯
的
，

也
是
誤
導
人

的
°

尼
采
並
不
是
一

個
冷
酷
無
情
的
現
實
主
義
者
°

如
果
說
，

有
哪
一

個
人
最
為
誠
心
希
望
人
類
可
以
過
上
更

好
的
生
活
，

那
樣
的
人
必
然
非
尼
采
莫
屬
°

同
樣
地
，

羅
爾
斯
也
不
是
一

個
只
活
在
象
牙
塔
裡
的
哲
學
家
，

他

從
未
自
現
實
政
治
抽
離
開
來
°

他
在
二
戰
期
間
於
太
平
洋
戰
區
服
役
，

而
那
是
一

段
極
其
殘
酷
的
經
歷
，

無
疑

地
也
使
得
他
對
殘
酷
的
了
解
比
許
多
人
要
來
得
更
加
深
刻
，

他
對
殘
酷
的
體
驗
，

也
遠
超
出
尼
采
所
經
歷
的
任

何
事
物
°

從
戰
爭
中
生
還
後
，

他
提
出
了
一

個
他
所
認
為
的
，

是
從
他
個
人
經
歷
中
能
夠
得
出
的
最
為
根
本
的

哲
學
問
題
，

而
這
個
問
題
並
無
關
乎
正
義
；
正
義
的
問
題
，

是
羅
爾
斯
之
後
才
會
開
始
涉
身
反
思
的
°

他
所
提

出
的
第
一

個
問
題
，

是
一

個
更
為
基
礎
的
問
題
，

也
是
一

個
人
們
都
非
常
熟
悉
的
問
題
丨
l

—一

個
你
不
需
要
先

成
為
一

名
在
學
術
場
域
工
作
的
專
業
哲
學
家
，

才
會
覺
得
這
個
問
題
極
其
深
刻
的
問
題
°

自
戰
場
生
還
的
羅
爾

斯
想
要
知
道
的
是
，

人
們
究
竟
是
為
何
而
戰
？
人
們
是
為
了
守
護
什
麼
樣
的
生
活
形
態
，

才
投
入
戰
爭
？
而
那

樣
的
生
活
形
態
，

有
值
得
付
出
如
此
高
昂
的
代
價
去
捍
衛
嗎
？
在
接
下
來
二
十
多
年
的
時
間
裡
，

羅
爾
斯
一

直

在
思
考
要
如
何
解
釋
像
美
國
這
樣
的
社
會
有
什
麼
特
別
之
處
—
—
i

當
然
他
的
反
思
不
一

定
只
限
於
美
國
，

只
是

美
國
剛
好
是
他
生
長
之
地
，

也
是
他
為
之
而
戰
的
國
家

1

值
得
被
以
戰
爭
這
麼
殘
酷
的
方
法
來
捍
衛
°

他
認

為
，
一

個
值
得
人
們
不
惜
投
身
戰
爭
也
要
保
衛
的
社
會
，

必
然
該
是
一

個
正
義
的
社
會
°

也
因
此
，

隨
之
而
來

的
問
題
就
是
，

是
什
麼
特
質
讓
這
樣
的
社
會
成
為
一

個
正
義
的
社
會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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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正
義
的
反
思

羅
爾
斯
在一
九
五
O
年
代
開
始
思
考
這
個
問
題
°
他
在一
九
六
0
年
代
進一
步
完
善
了
他
的
答
案
，
並

在一
九
七一
年
出
版
。
而
針
對
這
個
時
代
往
往
還
存
在
著
另一
種
刻
板
印
象
°
人
們
偶
爾
會
假
設一
九
五
O

年
代
的
美
國
是
相
對
和
平
、
穩
定
、
有
著
強
大
的
集
體
共
識
與
集
體
認
同
的
社
會
°
那
是
艾
森
豪
總
統
執
政
的

時
期
，
都
會
近
郊
住
宅
區
的一
致
性
開
始
浮
現
，
而
社
會
也
不
斷
地
興
旺
繁
榮
°
曾
經
有一
種
對一
九
五
O
年

代
美
國
的
美
好
時
光
的
描
述
—
�
例
如一
九
七
O
年
代
的
情
境
喜
劇
《
歡
樂
時
光》
就
展
現
出一
九
五
O
年
代

那
個
更
為
純
樸
歡
笑
的
時
代
|
|＇
而
這
種
描
述
會
讓
人
覺
得
，
例
如
「
什
麼
是
正
義」

這
麼
有
爭
議
性
的
問

題
，
似
乎
不
太
可
能
出
自
如
此
平
和
的
社
會
；
人
們
也
許
也
會
認
為
，
從
這
樣
的
社
會
裡
所
產
生
的
、
對
「
什

麼
是
正
義」

這
種
問
題
的
回
應
，
也
許
會
顯
得
略
微
平
淡
乏
力
°
然
而
，
一
九
五
O
年
代
的
美
國
絕
對
不
是一

個
平
和
的
社
會
，
羅
爾
斯
的
答
案
也
並
不
平
淡
°
當
我
試
圖
想
像一
九
五
O
年
代
的
美
國
社
會
有
著
什
麼
樣
的

氛
圍
時
，
我
的
腦
海
裡
經
常
會
浮
現
比
利·
喬
的
名
曲
〈
不
是
我
們
點
的
火〉
(
We
Didn't
 Sta
rt
 the
 Fire)
，
 

在
這
首
歌
中
，
比
利·
喬
這
位
在一
九
四
O
年
代
出
生
的
人
，
藉
由
簡
單
羅
列
出一
系
列
的
重
大
事
件，
來
呈

現
他
童
年
成
長
時
期
所
處
的
世
界
：
那
是一
個
爆
炸
性
的
事
件
、
思
想
、
文
化
現
象
、
政
治
動
盪
乃
至
創
傷
經

驗
都
無
止
境
地
、
持
續
不
斷
發
生
的
世
界
°
這
樣
的
世
界
橫
跨
了
整
個一
九
五
O
年
代
，
並
持
續
蔓
延
到一
九

五
O
年
代
之
後
的
漫
長
時
光
°
這
首
歌
有一
個
有
趣
的
地
方
在
於
，
隨
著
時
間
發
展
更
接
近
比
利·
喬
的
成
年

時
代
，
它
所
羅
列
的
事
件
列
表
也
開
始
變
得
簡
短
°
這
並
不
是
因
為
七
O
年
代
或
八
O
年
代
所
發
生
的
重
大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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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，
遠
比
五
O
年
代
要
來
得
少
，
而
是
因
為
在一

個
人
長
大
的
關
鍵
時
期
裡
，
身
旁
所
發
生
的
種
種
事
件
對
個

人
的
影
響
都
要
來
得
更
大
°
那
時
的
重
要
事
件
與
人
物
，
一

如
歌
詞
所
記
，
是
：
「
芭
杜
、
布
達
佩
斯
、
阿
拉

巴
馬
、
赫
魯
雪
夫
／
葛
莉
絲
公
主
、
冷
暖
人
間
、
蘇
伊
士
運
河
危
機
°
」

這
些
都
是
發
生
在一

九
五
六
年
的
事

件
，
或
對一

九
五
六
年
有
著
重
大
影
響
的
人
物
，
而
其
影
響
將
會
持
續
到
下一

個
年
代
°

一

九
五
O
年
代
也
是
羅
爾
斯
開
始
形
塑
其
思
想
的
年
代
：
那
時
存
在
著
麥
卡
錫
主
義
I

，
見
證
著
民
權
運

動
的
開
端
，
也
開
始
感
受
到
核
子
戰
爭
的
威
脅
°
當
然
，
到
了一

九
六
0
年
代
，
世
界
真
的
開
始
變
得
動
盪
不

安
°
我
想
，
沒
有
人
會
把一

九
六
0
年
代
視
為
平
淡
的
十
年
光
陰
°
羅
爾
斯
在
那
段
時
期
完
善
了
他
的
政
治
哲

學
°
儘
管
他
構
思
並
完
善
政
治
哲
學
的
工
作
，
確
實
是
在
哈
佛
所
進
行
的
，
但
哈
佛
並
沒
有
與
地
球
脫
節
°
在

當
時
，
美
國
的
大
學
因
為
民
權
運
動
、
種
族
問
題
、
性
解
放
，
以
及
(
或
尤
其
是)

越
戰
的
間
題
，
掀
起
了－

波
又一

波
牽
連
甚
廣
的
抗
議
浪
潮
°
到
了一

九
六
0
年
代
的
尾
聲
，
公
民
不
服
從
運
動
和
學
生
運
動
開
始
遍
地

開
花
—
—
甚
至
在
哈
佛
也
是
如
此
—
|＇
而
羅
爾
斯
正
置
身
於
這
些
動
盪
的
中
心
°
他
完
整
參
與
了
這
些
政
治
動

盪
，
他
會
出
席
參
加
公
開
會
議
，
參
與
靜
坐
抗
議
，
並
上
街
遊
行
，
而
他
的
政
治
哲
學
也
因
此
受
到
了
影
響
°

《
正
義
論》

中
，

有一

個
篇
幅
較
長
的
部
分
探
討
了
公
民
不
服
從
的
概
念
，
也
分
析
了
從
什
麼
時
候
開
始
人
們

抵
抗
政
府
會
是
正
當
的
°
而
這
個
問
題
，
基
本
上
就
是
「
我
們
應
該
為
什
麼
而
戰」

的
問
題
°
「
我
們
應
該
為

何
而
戰」

依
然
是
羅
爾
斯
這
本
書
的
核
心
關
懷
°

在一

九
六
0
年
代
和一

九
七
O
年
代
初
期
，
其
他
政
治
運
動
也
正
在
興
起
°
這
是
環
境
政
治
的
意
識
開
始

萌
芽
的
時
代
，
這
表
示
當
時
的
人
們
開
始
思
考
，
我
們
對
未
來
世
代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義
務
°
在
當
時
，
還
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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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從
前
幾
個
時
代
延
續
而
來
的
問
題
：
在
面
對
可
能
會
發
生
的
核
子
浩
劫
時
，
我
們
能
夠
做
些
什
麼
？
我
們
是

否
有
什
麼
辦
法
可
以
防
止
核
子
浩
劫
發
生
？
在
當
時
，
第
二
波
女
性
主
義
運
動
也
即
將
爆
發
°
這
些
因
素
都
同

樣
影
響
著
羅
爾
斯
的
著
作
°
與
許
多
二
十一
世
紀
的
政
治
哲
學
家
相
比
，
羅
爾
斯
與
他
周
圍
的
現
實
問
題
有
著

更
為
緊
密
的
關
係，
而
當
代
哲
學
家
的
工
作
往
往
高
度
抽
象
也
只
處
理
更
加
技
術
性
的
問
題
°
但
就
算
如
此
，

羅
爾
斯
的
著
作
依
然
是一
本
學
術
色
彩
濃
厚
的
著
作
，
也
使
得
《
正
義
論》
與
我
之
前
所
討
論
過
的
其
他
書
籍

有
所
不
同
°
羅
爾
斯
是一
位
專
業
的
政
治
哲
學
家，
而
不
僅
僅
是一
名
知
識
分
子
或
作
家
°
在
閱
讀
這
本
書
或

在
研
究
羅
爾
斯
時
，
有
時
我
們
難
免
會
感
覺
到
，
對
羅
爾
斯
來
說，
哲
學
的
優
先
性
遠
高
於
寫
作
°
他
不
僅
寫

作
進
程
緩
慢

任
何一
本
需
要
耗
費
二
十
年
的
時
光
來
寫
成
的
書，
都
是一
本
耗
時
相
當
長
的
書
—
�
而
且

他
的
文
字
並
不
總
是
容
易
閱
讀
°
羅
爾
斯
會
盡
可
能
避
免
使
用
過
於
艱
深
的
專
業
學
術
術
語，
而
他
的
著
作
也

遠
不
如
當
今
許
多
哲
學
著
作
那
麼
著
重
在
學
界
內
部
的
專
業
問
題，
但
羅
爾
斯
的
寫
作
風
格
極
其
嚴
謹
，
強
調

用
字
精
確
，
也
因
此
有
些
枯
燥
°
他
的
文
字
很
清
晰，
但
有
時
也
會
顯
得
冗
長
°
從
文
體
上
來
說，
這
本
書
並

不
是
最
引
人
入
勝
的
著
作
。
然
而，
這
本
書
的
思
想
卻
是
相
當
激
勵
人
心
。
幾
乎
每一
位
讀
過
《
正
義
論》
的

讀
者，
都
會
感
受
到
書
裡
蘊
含
了
真
正
會
令
人
感
到
興
奮
的
事
物
°

1

麥
卡
錫
主
義
(
Mc
Ca
rthyis
m)

：
源
自
一

九
五
O
年
代
美
國
共
和
黨
參
議
員
麥
卡
錫
(
Josep
h
Mc
Ca
rth
y ,
 1
9
0
8
'
1

9
5
7
)

，

他
聲
稱

美
國
政
府
遭
共
產
黨
滲
透
，

從
而
掀
起
全
國
反
共
浪
潮
°
「
麥
卡
錫
主
義」

在
廣
義
上
指
稱
透
過
大
規
模
政
治
宣
傳
與
證
據
不
足
的
指

控
，

造
成
對
方
人
格
及
聲
譽
的
誹
謗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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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，
也
正
因
為
這
是一
本
學
術
著
作，
所
以
它
的
核
心
問
題
有
著
學
術
框
架
：
這
是一
本
關
乎
哲
學
失

敗
的
論
著°
羅
爾
斯
試
圖
為
政
治
哲
學
找
尋一
條
出
路，
讓
政
治
哲
學
能
擺
脫
他
所
認
為
的、
長
期
存
在
於
哲

學
思
考
中
的
陷
阱°
這
個
陷
阱
就
是，
人
們
似
乎
不
得
不
在
對
於
「
什
麼
是
正
義」
的
兩
種
可
能
的
答
案
之
間

做
出
選
擇，
哪
怕
這
兩
種
答
案
都
不
令
人
滿
意°
至
少
在
專
業
學
術
領
域
哲
學
家
眼
裡
看
來，
這
兩
種
令
人
不

甚
滿
意
的
答
案
常
常
被
視
為
唯＿
可
能
的
選
擇°
然
而，
羅
爾
斯
深
信，
選
擇
相
信
只
有
這
兩
種
選
擇
本
身，

就
是一
種
錯
誤
的
選
擇°

對
正
義
本
質
的
兩
種
回
答

其
中一
種
答
案
是
效
益
主
義，
這
種
哲
學
可
以
追
溯
到
邊
沁
等
人°
效
益
主
義
者
相
信，
任
何
對
像
正
義

這
樣
的
抽
象
概
念
的
合
理
解
釋，
都
必
須
要
能
夠
用一
種
比
較
的
方
法
來
對
其
進
行
衡
量
°
換
旬
話
說，
我
們

必
須
要
有一
種
衡
量
標
準，
來
判
斷
某
個
答
案
是
否
為
真°
這
個
衡
量
標
準
就
是
計
算
效
益，
用
某
個
概
念
是

否
對
社
會
帶
來
福
利、
又
帶
來
多
少
福
利
這
種
量
化
評
估
來
計
算°
這
通
常
以
某
個
概
念
是
否
促
進
了
人
類
整

體
的
幸
福
或
福
祉
或
效
益
的
方
式
呈
現
丨
�
所
謂
「
最
大
多
數
人
的
最
大
利
益」
以
及
它
的
各
種
變
體°
羅

爾
斯
對
效
益
主
義
的
質
疑
在
於，
效
益
主
義
似
乎
不
能
解
答，
當
人
們
試
圖
以
追
求
正
義
來
最
大
化
社
會
效
益

時，
會
發
生
什
麼
事
情°
某
方
面
來
說，
效
益
主
義
更
適
合
用
來
回
答
「
什
麼
是
不
正
義
？」
這
樣
的
問
題°

但
羅
爾
斯
的
目
標
並
不
在
此，
他
有
更
重
要
的
目
標°
他
所
寫
作
的
時
代
是
二
十
世
紀
後
半
葉，
而
不
是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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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紀
末
°

他
所
想
要
的
，

不
僅
僅
是
一

個
可
以
用
來
讓
人
們
辨
識
出
人
們
習
以
為
常
、

卻
存
在
顯
著
錯
誤
的
事

物
，

以
利
於
揭
露
這
些
事
物
不
正
義
的
本
質
的
思
想
工
具
°

在
十
八
世
紀
末
，

這
些
事
物
包
含
了
奴
隸
制
度
丶

專
斷
任
意
的
懲
罰
機
制
，

以
及
因
為
人
的
性
別
取
向
而
處
決
人
的
刑
罰
°

但
這
些
是
十
八
世
紀
的
問
題
，

不
是

二
十
世
紀
後
半
葉
的
問
題
°

羅
爾
斯
想
要
的
，

是
找
到
一

種
哲
學
方
法
，

得
以
藉
由
規
範
、

原
則
和
制
度
來
正

當
化
並
鞏
固
一

個
政
治
社
會
，

讓
這
個
社
會
中
帶
有
良
善
立
意
與
效
果
的
制
度
盡
可
能
達
到
最
好
°

他
的
目
標

不
是
要
追
求
完
美
，

而
是
希
望
我
們
至
少
能
做
到
我
們
可
能
可
以
達
到
的
最
好
社
會
°

效
益
主
義
(
包
含
邊
沁
式
的
效
益
主
義)

非
常
擅
長
於
指
出
那
些
人
們
認
為
理
所
當
然

辶
貫
則
卻
蘊
含
明

顯
錯
誤
的
事
物
：
它
像
酸
劑
一

樣
可
以
驗
出
習
以
為
常
的
事
物
裡
所
存
在
的
種
種
不
公
正
的
內
涵
°

但
當
我

們
想
要
回
答
的
是
，
「
我
們
所
能
做
到
的
最
好
的
事
物
會
是
什
麼
？」

這
類
問
題
時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演
算
方
法

會
給
出
一

些
哲
學
史
上
惡
名
昭
彰
的
答
覆
°

之
所
以
如
此
，

是
因
為
效
益
主
義
的
演
算
方
法
會
把
個
別
的
人
類

個
體
視
為
計
算
整
體
福
祉
的
一

個
環
節
°

又
或
者
，

用
羅
爾
斯
自
己
的
語
言
來
說
，

效
益
主
義
會
把
人
類
當
作

達
成
目
的
的
手
段
，

而
不
是
目
的
本
身
°

我
們
都
只
是
計
算
的
單
位
，

而
如
果
我
們
剛
好
是
讓
計
算
結
果
不
符

合
理
想
答
案
的
單
位
，

那
麼
也
許
我
們
會
被
排
除
在
達
到
理
想
答
案
的
方
程
式
之
外
。

我
們
可
能
會
在
效
益
主

義
追
求
理
想
答
案
的
過
程
中
被
忽
略
、

拋
棄
，

甚
至
消
解
°

效
益
主
義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
人
們
似
乎
最
終
會
在
邏

輯
上
，

得
出
一

個
從
「
追
求
群
體
最
佳
褔
祉」

的
哲
學
關
懷
延
伸
而
來
的
，

令
人
無
法
接
受
的
結
論
—
|l
這
種

結
論
是
荒
謬
丶

可
笑
且
違
反
直
覺
的
°

這
個
結
論
就
是
為
了
最
大
化
人
類
集
體
的
福
祉
，

我
們
應
該
要
消
除
那

些
不
太
幸
福
的
人
°

這
種
結
論
有
好
幾
種
變
形
，

例
如
認
為
如
果
那
些
造
成
不
幸
的
人
根
本
不
存
在
於
世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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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，

那
麼
我
們
就
有
辦
法
達
到
最
大
化
人
類
整
體
福
祉
的
目
標
°

又
或
是
為
了
最
大
化
人
類
的
幸
福
，

我
們
應

該
鼓
勵
生
育
更
多
的
人
，

因
為
即
使
這
些
人
過
得
並
不
幸
福
，

但
只
要
他
們
生
命
經
驗
存
在
著
至
少
一

點
點
的

幸
褔
感
，

那
麼
當
我
們
將
所
有
人
的
幸
福
加
總
起
來
，

得
到
的
幸
福
指
數
依
然
會
愈
來
愈
高
，

畢
竟
從
總
數
上

來
說
，

更
多
的
幸
福
就
是
更
好
的
幸
福
°

無
論
哪
一

種
變
形
，

無
論
是
要
消
除
人
類
的
總
數
或
增
加
人
類
的
總

數
，

這
兩
者
都
是
為
了
全
球
人
口
總
和
所
做
的
運
算
°

這
聽
起
來
很
冷
酷
無
情
，

因
為
這
種
計
算
確
實
如
此
°

羅
爾
斯
認
為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
它
並
沒
有
充
分
地
將
人
作
為
個
體
來
重
視
，

它
並
不
重
視
人
們
會
擁

有
自
己
的
生
活
、

價
值
、

願
望
、

需
求
和
身
分
°

它
聲
稱
在
乎
人
們
的
福
祉
，

而
它
很
可
能
只
是
佯
裝
重
視
福

祉
°

這
是
因
為
這
種
從
整
體
上
衡
量
事
物
的
哲
學
，

始
終
存
在
著
見
林
不
見
樹
的
危
險
°

但
如
果
說
，

效
益
主
義
的
問
題
在
於
它
得
出
的
結
論
往
往
深
刻
違
背
人
們
的
直
覺
，

那
麼
這
種
反
思
似
乎

在
將
我
們
導
引
向
羅
爾
斯
所
謂
的
「
直
覺
主
義」
(
in
tuiti
o
nis
m)
°

也
許
如
果
我
們
無
法
藉
由
效
益
主
義
的
計

算
來
回
答
「
什
麼
是
正
義」

的
問
題
，

我
們
所
能
依
賴
的
、

用
來
回
答
這
個
問
題
的
方
法
就
是
我
們
的
本
能
：

如
果
某
件
事
物
看
起
來
不
對
勁
，

聞
起
來
不
對
勁
，

或
讓
人
感
覺
隱
隱
約
約
有
什
麼
不
對
勁
，

那
麼
它
可
能
真

的
就
是
不
對
的
°

然
而
，

正
如
直
覺
主
義
能
告
訴
我
們
效
益
主
義
的
錯
誤
一

樣
，

效
益
主
義
也
能
告
訴
我
們
直

覺
主
義
的
錯
誤
：
直
覺
並
不
能
充
分
幫
助
我
們
認
識
事
物
°
一

如
邊
沁
曾
非
常
清
晰
地
指
出
，

我
們
的
同
情
心

並
不
足
以
作
為
任
何
判
斷
的
依
據
°

它
們
過
於
仰
賴
我
們
所
身
處
的
環
境
，

也
會
隨
著
我
們
的
處
境
變
遷
而
存

在
太
多
變
化
°

直
覺
主
義
並
不
可
靠
°

如
果
我
們
必
須
建
立
一

個
基
於
直
覺
的
社
會
，

最
終
我
們
的
社
會
裡
可

能
會
充
斥
著
偶
然
產
生
的
偏
見
°

在
這
一

點
上
，

邊
沁
的
分
析
是
正
確
的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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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然
如
此
，

我
們
是
否
有一

種
替
代
方
案
，
能
夠
擺
脫
這
兩
種
令
人
不
滿
意
卻
又
看
似
無
以
迴
避
的
選
擇

呢
？
我
們
能
否一

方
面
避
免
過
少
的
演
算
致
使
我
們
為
直
覺
所
驅
使
，

又
避
免
過
多
的
演
算
使
得
我
們
忽
略
了

個
體
的
重
要
性
？
羅
爾
斯
認
為
，

答
案
是
肯
定
的
，
並
在
一

個
他
認
為
，
二
十
世
紀
被
人
們
過
分
忽
視
的
政
治

思
想
傳
統
中
找
到
了
解
答
的
可
能
°
這
個
哲
學
傳
統
曾
經
在
數
個
世
紀
前
蓬
勃
發
展
，

如
今
卻
為
人
們
所
淡

忘
°
這
就
是
他
所
謂
的
「
社
會
契
約
論
傳
統」
(the
social
 g
 
n
tract
 traditi
on)
，

而
這
個
傳
統
所
涵
蓋
的
哲
學

家
，
包
含
了
霍
布
斯
與
盧
梭
(
不
是
《
第
二
論
文》

的
論
點
裡
所
呈
現
的
盧
梭
，

而
是
在
《
社
會
契
約
論》

裡

議
論
的
盧
梭)
'

社
會
契
約
論
者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是
：
「
如
果
可
以
選
擇
，

我
們
會
選
擇
簽
署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
契
約
？
我
們
會
選
擇
什
麼
樣
的
國
家
？
選
擇
什
麼
樣
的
正
義
？」

對
羅
爾
斯
來
說
，
這
種
方
法
的
優
勢
在
於
，

它
認
真
對
待
個
人
的
觀
點

它
不
會
像
效
益
主
義
那
樣
，

將
個
人
的
觀
點
化
約
成
必
須
被
送
進
效
益
主
義
演

算
機
器
裡
的
元
素
|
|
但
與
此
同
時
，

社
會
契
約
論
也
不
允
許
個
人
的
偏
好
或
偏
見
主
導一

切
。
它
要
求
人
們

必
須
要
達
成
共
識
°
我
們
需
要
找
到
我
們
對
正
義
的
共
同
理
解
，

儘
管
我
們
彼
此
之
間
存
在
著
差
異
°
我
們
需

要一

個
共
同
的
衡
量
標
準
，
但
這
個
標
準
不
能
是
由
外
部
強
加
於
我
們
身
上
的
°

我
們
可
能
會
在
什
麼
事
物
上
達
成
共
識
呢
？
霍
布
斯
的
答
案
是
，

我
們
唯一

能
達
成
共
識
的
，
就
是
我
們

都
會
死
°
這
當
然
不
是
羅
爾
斯
的
答
案
，
但
霍
布
斯
說
，

我
們
對
死
亡
的
恐
懼
和
我
們
共
同
對
於
不
想
要
死
亡

的
渴
望
，

構
成
了
我
們
之
所
以
平
等
的
重
要
元
素

届心
論
體
質
差
異
如
何
，

我
們
都
平
等
地
必
須
面
臨
死
亡
，

羅
爾
斯
的
三
項
正
義
原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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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都
平
等
地
試
圖
規
避
死
亡)
°
換
句
話
說，
在
霍
布
斯
看
來，
我
們
可
以
因
為
共
同
的
恐
懼
而
達
成
共
識°

但
對
羅
爾
斯
來
說，
這
還
不
夠
充
分，
因
為
這
種
恐
懼
其
實
與
公
平
無
關°
他
認
為
死
亡
在
本
質
上
是
不
公
平

的，
所
以
公
平
並
不
適
用
於
分
析
死
亡
°
公
平
所
關
乎
的，
是
我
們
對
維
生
所
具
有
的
需
求°
羅
爾
斯
需
要
找

到一
種
方
法，
讓
他
既
能
夠
將
個
人
視
為
獨
立
的
個
體，
又
不
會
讓
個
體
的
差
異
因
為
過
多
不
可
共
量
的
個
人

觀
點
而
破
壞
了
共
識
的
可
能°
他
藉
由一
個
源
自
社
會
契
約
傳
統
的
想
法
來
實
現
這一
目
標，
並
進
而
使
其
變

得
更
加
明
確
和
有
趣°
他
的
方
式
是
在
政
治
思
想
中，
引
入
了一
個
「
薄
幕」
。
在
這
本
書
中，
我
們
討
論
了

許
多
思
想
家，
他
們
都
試
圖
揭
開
政
治
的
薄
幕
—
�
這
就
是
所
謂
「
揭
露」
的
真
意
所
在，
也
是
效
益
主
義
的

酸
性
試
劑
所
做
的
事
情，
它
燃
燒
掉
那
些
遮
蔽
現
實
的
薄
幕°
而
羅
爾
斯
則
希
望，
能
在
現
實
經
驗
之
上
掛
上

一
層
薄
幕°
他
想
創
造一
種
掩
去
人
們
既
有
經
驗
的
方
法，
讓
人
們
無
法
根
據
自
身
所
處
的
環
境
來
看
待
這
個

世
界°
他
稱
這
個
薄
幕
為
「
無
知
之
幕」
(the
veil
 of
 ignorance)
，
而
這
個
薄
幕
引
出
了
他
所
謂
的
「
原
初

狀
態」
(the
original
 position，
或
譯
原
初
立
場)
|_|
那
個一
切
初
始
的
地
方°
這
層
薄
幕
奪
走
了
人
們
既

有
的
看
待
世
界
的
方
式，
而
公
平
需
要
這
種
形
式
的
盲
目，
畢
竟，
正
義
本
身
也
是
盲
目
的°

然
而，
如
果
政
治
哲
學
的
起
點，
是
始
於
假
設
對
世
界
的
無
知，
那
麼
它
就
不
足
以
被
視
為
是一
種
真

正
的
哲
學

l
它
將
會
畫
地
自
限
於
象
牙
塔
的
世
界
裡°
羅
爾
斯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所
要
呈
現
的
「
無
知」
，

並
不
是
對
世
間
的一
切一
無
所
知°
他
期
望
人
們
對
世
界
的
運
作、
社
會
的
運
作、
經
濟
和
政
治
的
運
作、
制

度
的
建
立，
以
及
我
們
得
以
集
體
完
成
的
事
情
有
充
分
的
了
解，
從
而
以
之
為
基
礎，
發
展
出
對
於
什
麼
事
物

得
以
構
成一
個
公
平
社
會
的
判
斷°
他
希
望
人
們
所
無
知
的，
僅
僅
是
無
知
於
自
己
作
為
個
體
的
身
分，
也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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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於
他
們
個
人
在
社
會
中
既
有
的
地
位
。

簡
單
來
說
，

羅
爾
斯
所
設
想
的
無
知
，

是
對
我
們
自
身
的
無
知
°

這

是
一

個
思
想
實
驗
，

正
如
整
個
社
會
契
約
傳
統
本
身
就
是
一

種
思
想
實
驗
(
畢
竟
在
現
實
裡
＇

沒
有
任
何
人
實

際
簽
署
過
所
謂
的
社
會
契
約)
°

羅
爾
斯
要
我
們
想
像
一

下
，

儘
管
我
們
無
從
得
知
自
己
在
社
會
裡
處
於
何
種

情
境
，

也
無
從
得
知
自
己
在
社
會
裡
身
處
什
麼
樣
的
階
級
，

但
我
們
依
然
知
道
社
會
裡
必
然
存
在
著
階
級
，

也

對
這
些
階
級
之
所
以
形
成
的
原
因
有
所
了
解
°

他
說
，
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的
背
後
，

你
不
會
知
道
自
己
出
生
於

社
會
之
中
時
，

會
成
為
富
人
還
是
窮
人
，

會
成
為
男
性
還
是
女
性
，

會
成
為
黑
人
還
是
白
人
°

但
你
會
知
道
的

是
，
一

旦
你
出
生
於
階
級
劃
分
的
這
一

側
，

你
的
人
生
將
會
存
在
著
什
麼
樣
的
際
遇
°

你
也
會
知
道
，

如
果
出

生
在
另
一

側
，

意
味
著
你
的
人
生
將
會
有
多
麼
不
同
°

儘
管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之
後
，

你
還
是
會
了
解
權
力
結

構
，

也
會
了
解
民
主
制
度
是
如
何
試
圖
調
解
社
會
裡
不
同
的
權
力
結
構
°

任
何
社
會
都
存
在
著
有
利
與
不
利
於

公
民
的
事
物
°

那
些
享
有
優
勢
的
人
不
會
想
要
失
去
既
得
的
優
勢
°

但
假
設
你
無
從
得
知
，

自
己
誕
生
在
這
樣

的
社
會
裡
，

你
是
否
會
處
於
既
得
利
益
的
階
級
呢
？
這
種
假
設
轉
化
了
「
什
麼
是
正
義」

這
個
問
題
，

把
問
題

轉
變
成
：
「
對
於
那
些
了
解
社
會
是
如
何
運
作
，

卻
不
知
道
自
己
身
處
於
社
會
的
什
麼
階
級
的
人
來
說
，

正
義

會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特
徵
？」

與
所
有
的
思
想
實
驗
相
仿
，

羅
爾
斯
的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聽
起
來
可
能
會
讓
人
覺
得
，

這
不
過
是
一

個
建

構
出
來
的
哲
學
習
題
。

我
們
如
何
能
真
正
無
視
並
無
知
於
那
些
作
為
我
們
自
身
的
生
存
意
義
的
事
物
？
我

們
很
快
就
會
記
起
我
們
在
現
實
中
所
具
備
的
身
分
以
及
特
質
，

不
是
嗎
？
羅
爾
斯
非
常
清
楚
地
意
識
到
這

點
，

也
因
此
，

他
引
入
了
另
一

個
與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搭
配
的
概
念
，

他
稱
之
為
「
反
思
均
衡」
(re
flecti
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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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quilibriu
m)
°
如
果
「
無
知
之
幕」
代
表
了
我
們
必
須
清
除
掉一
些
大
腦
中
既
存
的
認
識，
從
而
使
我
們
得

以
提
出一
些
正
義
的
普
遍
原
則，
那
麼
當
這
層
紗
幕
被
揭
開
時，
我
們
將
會
見
到
現
實
社
會
在
這
些
原
則
的
對

照
之
下，
究
竟
會
呈
現
出
什
麼
樣
的
面
貌
？
除
此
之
外，
我
們
也
必
須
思
考，
我
們
自
身
與
這
些
原
則
的
關
係

又
是
什
麼°
羅
爾
斯
認
為，
去
提
出一
個
禁
不
住
我
們
現
實
社
會
裡
的
身
分
認
同
檢
驗
的
正
義
理
論，
是
沒
有

意
義
的°
也
因
此，
我
們
可
能
需
要
對
這
樣
的
理
論
做一
些
微
調，
讓
它
得
以
適
用
於
那
些
生
活
在
現
實
世
界

中
的
人。
我
們
的
直
覺
不
能
被
永
久
排
除，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這
種
概
念
叫
作
「
反
思
均
衡」
—,
—
我
們
必
須
在

理
想
情
境
與
現
實
之
間
來
回
反
覆
地
微
調，
直
到
兩
者
之
間
達
到一
個
穩
定
的
狀
態°
你
降
下
「
帷
幕」
遮
蔽

現
實
來
提
出
你
的
理
論，
然
後
你
升
起
帷
幕
來
看
看
這
個
理
論
是
否
有
機
會
在
現
實
中
實
踐，
如
果
它
沒
有
實

現
的
可
能＇
�
例
如
它
可
能
太
不
務
實、
要
求
太
過
苛
刻、
對
人
性
過
於
樂
觀，
又
或
者
過
於
烏
托
邦
式
或
其

他
種
種
因
素
—
—
使
得
理
想
理
論
難
以
實
現，
你
就
必
須
再一
次
降
下
帷
幕，
重
新
開
始
構
思
理
想
的
理
論°

而
這一
次，
你
比
之
前
還
要
更
加
了
解
社
會
是
如
何
運
作
的，
你
也
知
道
為
什
麼
之
前
提
出
的
理
論
不
可
行°

於
是
乎，
如
果
你
將
這
些
新
的
見
解
融
入
你
對
理
論
的
構
思，
那
麼
你
將
可
以
重
新
形
塑
那
些
足
以
被
實
踐

的、
人
們
對
正
義
原
則
的
共
識°
然
後
你
再
次
揭
開
帷
幕，
看
看
這
些
新
的
原
則
能
否
成
立°

羅
爾
斯
細
緻
地
進
行
這
種
思
想
活
動，
他
反
覆
放
下
又
升
起
「
無
知
之
幕」
。
這
也
是
為
什
麼
他
的
論
證

進
行
得
緩
慢
而
扎
實
的
原
因°
他
希
望
他
的
理
論
不
僅
僅
是一
個
思
想
實
驗，
而
是
能
真
正
在
現
實
發
揮
作

用°
他
主
張，
藉
由
這
種
方
式，
我
們
有
可
能
可
以
提
出一
套
簡
單
但
全
面、
具
有
挑
戰
性
但
又
符
合
現
實
的

原
則，
來
捕
捉
如
他
所
身
處
的
社
會
—
—_
即
二
十
世
紀
中
後
期
的
美
國—
�
應
該
要
視
為
正
義
的
標
準
為
何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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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些
原
則
又
是
什
麼
呢
？
它
總
共
有
三
個
細
項
，

雖
然
羅
爾
斯
只
把
它
們
分
為
兩
個
部
分
(
他
把
三
個
原
則
標

記
為
1
、

m

和
訌)
°

他
認
為
，

人
們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背
後
最
先
會
達
成
的
共
識
，

也
是
最
重
要
的
原
則
，

就
是
他
們
希
望
能
確
保
個
人
自
由
，

並
盡
可
能
地
去
擁
有
羅
爾
斯
所
謂
的
基
本
自
由
°

當
無
知
之
幕
升
起
後
，

人
們
將
不
會
願
意
承
擔
自
己
有
可
能
會
生
而
為
奴
隸
的
風
險
°

因
為
成
為
奴
隸
的
風
險
，

將
會
遠
遠
超
過
有
機

會
成
為
奴
隸
主
所
可
能
得
到
的
利
益
，

遑
論
奴
隸
制
將
會
腐
蝕
並
摧
毀
所
有
人
°

但
羅
爾
斯
的
第
一

個
原
則
不
僅
止
於
此
°

羅
爾
斯
認
為
，

我
們
會
希
望
為
那
些
嚴
重
處
於
不
利
地
位
的
人

提
供
一

些
保
障
，

並
盡
可
能
排
除
讓
這
些
人
為
了
改
善
自
己
的
處
境
，

而
受
誘
惑
出
賣
自
身
自
由
的
情
境
°

這

是
為
了
排
除
壓
迫
與
專
制
社
會
主
義
的
可
能
性
，

這
種
社
會
主
義
向
受
壓
迫
者
—
|l
我
們
可
以
稱
他
們
為
無
產

階
級

提
供
一

種
交
易
的
可
能
，

說
服
他
們
放
棄
自
由
以
換
取
另
一

種
正
義
觀
是
有
好
處
的
，

並
以
此
作
為

剝
奪
人
們
自
由
的
正
當
理
由
°

這
種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
這
顯
然
得
以
達
致
物
質
條
件
更
平
等
的
正
義
°

然
而
'

對
羅
爾
斯
來
說
，

最
優
先
應
該
保
障
的
是
自
由
，

因
為
他
相
信
，
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的
背
後
，

其
他
人
也
會
如

此
認
同
°

在
所
有
人
所
享
有
自
由
都
是
平
等
的
前
提
下
，

人
們
會
盡
可
能
想
要
擁
有
最
大
程
度
的
自
由
°

如
果

我
們
的
判
斷
不
受
眼
前
現
實
社
會
可
能
帶
來
的
恐
懼
所
影
響
，

我
們
都
會
想
要
確
保
我
們
的
自
由
°

羅
爾
斯
認
為
，

我
們
還
會
希
望
確
保
的
是
，

在
一

個
自
由
且
公
平
的
社
會
裡
，

個
體
可
以
獲
得
自
我
實
踐

的
機
會
，

而
這
些
機
會
對
所
有
人
來
說
也
都
是
平
等
的
，

沒
有
人
會
因
為
自
己
所
處
的
階
級
地
位
而
被
剝
奪
某

些
自
我
實
踐
的
機
會
°

這
是
因
為
在
現
實
社
會
裡
，

總
會
有
些
人
比
其
他
人
享
有
更
好
的
機
會
，

比
如
有
一

些

人
天
生
就
有
機
會
得
到
更
好
的
工
作
，

也
更
有
機
會
去
過
上
更
好
的
生
活
°

但
正
因
如
此
，

機
會
平
等
將
會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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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背
後
的
共
識
°
這
是
為
了
防
範
任
何
人
都
有
可
能
出
生
到
一

個
被
歧
視
的
階
級
，
而
這
是

人
們
想
規
避
的
風
險
°
他
假
設
人
們
會
擔
心
自
己
可
能
處
於
受
到
歧
視
的
劣
勢
地
位
°
舉
例
來
說
，
一

個
只
要

你
不
是
猶
太
人
就
可
以
當
醫
生
的
社
會
，
或
是一

個
只
要
你
不
是
女
人
就
能
上
大
學
的
社
會
，
這
種
社
會
將
被
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背
後
的
人
們
拒
絕
，
因
為
人
們
會
非
常
清
楚
他
們
可
能
出
生
於
被
歧
視
的
群
體
°
自
由
平
等
原

則
的
目
的
，
是
防
範
人
們
出
賣
他
們
的
自
由
°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，
則
是
為
了
防
範
人
們
受
到
歧
視
°
這
是一

種

基
於
正
義
的
原
則
，
並
不
是
因
為
它
符
合
人
們
的
道
德
直
覺
，
而
是
因
為
在
不
知
道
自
己
將
出
生
成
為
什
麼
階1

級
的
人
的
情
況
下
，
我
們
都
會
同
意
這
是
正
當
的
原
則
°

最
後
是
第
三
原
則
G
維
爾
斯
認
為
這
是
第
二
原
則
的
第
二
部
分)
'
這一

原
則
往
往
最
受
到
羅
爾
斯
的
讀
者

關
注
°
它
被
稱
為
「
差
異
原
則」
(di
ffer
g

 
ce
 p
rinciple)
，
有
時
也
叫
作
「
最
大
化
最
小
值
原
則」
(
max
im
in

p
rinciple)
，
而
這
個
原
則
的
起
源
，
來
自
羅
爾
斯
所
謂
的
「
效
率
原
則」
(e
fficiency
p
rin
ciple)
°
差
異
原

則
指
出
，
社
會
的
組
成
方
式
，
應
該
盡
可
能
對
每
個
人
都
有
效
益
°
如
果
我
們
不
知
道
自
己
將
出
生
在
什
麼
樣

的
社
會
階
級
、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身
分
，
那
麼
我
們
會
希
望
社
會
得
以
被
規
範
、
原
則
和
制
度
所
組
成
，
而

這
種
組
成
方
式
將
能
夠
確
保
，
無
論
我
們
具
備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身
分
，
我
們
都
不
會
被
社
會
排
除
在
外
°
沒
有

一

套
規
則
壟
讓
每
個
人
都
感
到
快
樂
，
或
讓
每
個
人
過
上
他
們
想
要
的
生
活
°
但
在
可
能
的
範
圍
內
，
它
們
應

該
把
我
們
所
有
個
體
視
為
目
的
，
而
非
手
段
°
沒
有
人
應
該
為
了
其
他
人
的
幸
福
而
被
犧
牲
°

在
經
過一

系
列
反
思
均
衡
與
反
覆
思
索
之
後
，
羅
爾
斯
進一

步
限
縮
了
這
個
原
則
的
規
範
°
他
主
張
，
我

們
會
同
意
，
為
了
讓一

個
社
會
變
得
公
平
，
除
了
擁
有
基
本
的
自
由
和
平
等
的
機
會
之
外
，
社
會
需
要
由
特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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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規
則
所
組
成
，

而
這
特
定
的
規
則
將
會
讓
社
會
整
體
而
言
變
得
有
益
於
最
弱
勢
的
群
體
°

我
們
最
優
先
應
該

考
量
的
，

是
確
保
社
會
中
最
貧
困
、

最
不
利
、

最
不
幸
的
人
可
以
獲
得
最
多
的
幫
助
°

這
一

原
則
並
不
優
先
考

慮
物
質
平
等
，

它
並
不
是
一

種
支
持
共
產
主
義
的
理
論
，

也
不
支
持
共
產
主
義
的
實
踐
°

同
樣
地
，

它
也
不
允

許
富
人
為
了
自
身
利
益
而
變
得
更
加
富
有
，

不
管
從
理
論
與
實
踐
上
來
看
，

這
都
不
是
某
種
美
國
夢
的
論
述
°

第
三
個
原
則
優
先
考
慮
的
，

是
在
不
違
背
平
等
自
由
和
機
會
平
等
的
前
提
下
，

去
改
善
最
弱
勢
群
體
的
處
境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只
要
在
最
弱
勢
的
人
也
能
受
益
的
前
提
下
，

那
麼
物
質
的
不
平
等
是
被
允
許
存
在
的
°

這
是
一

個

支
持
國
家
資
源
再
分
配
的
自
由
主
義
論
點
，

這
種
國
家
會
根
據
其
規
範
和
原
則
，

關
注
社
會
底
層
的
人
們
°

為
什
麼
羅
爾
斯
認
為
我
們
所
有
人
|
|
l

甚
至
包
含
既
得
利
益
者
在
內
的
所
有
人

都
會
同
意
最
後
這

個
原
則
呢
？
這
是
個
比
較
難
回
答
的
問
題
°

當
然
，

我
們
也
可
能
會
懷
疑
，

我
們
是
否
會
無
條
件
同
意
前
兩

個
原
則
°

我
們
真
的
會
無
動
於
衷
於
對
方
提
出
的
任
何
條
件
，

永
遠
不
拿
自
己
的
自
由
冒
險
與
對
方
進
行
交
易

嗎
？
然
而
，

最
後
這
個
原
則
，

往
往
引
發
了
最
多
的
、

針
對
羅
爾
斯
政
治
哲
學
的
質
疑
。

這
個
原
則
似
乎
對
人

們
提
出
了
一

個
更
大
的
要
求
°

因
為
其
他
原
則
的
適
用
對
象
是
所
有
人
，

而
這
個
原
則
只
適
用
於
最
弱
勢
的
群

體
°

羅
爾
斯
為
什
麼
會
認
為
，
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會
同
意
這
個
原
則
呢
？
他
提
出
了
一

個
相
當
具
體
的
回
答
，

而

這
取
決
於
他
如
何
看
待
人
類
對
於
生
活
的
看
法
，

以
及
是
什
麼
構
成
了
人
們
所
理
解
的
美
好
生
活
°

他
的
假
設

是
，

我
們
都
是
理
性
的
°

儘
管
我
們
每
個
人
對
生
活
有
不
同
的
期
望
，

有
著
不
同
的
價
值
觀
，

也
有
著
不
同
的

人
生
規
畫
°

有
些
人
可
能
想
成
為
詩
人
，

有
些
人
可
能
想
成
為
醫
生
，

有
些
人
可
能
想
過
著
某
種
宗
教
生
活
'

有
些
人
則
在
家
庭
生
活
或
家
庭
責
任
中
尋
找
生
命
的
意
義
，

有
些
人
可
能
想
旅
行
，

而
有
些
人
則
可
能
只
想
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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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逐
流
°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我
們
都
會
有一

個
在
人
生
中
追
求
著
什
麼
的
想
法
，
而
由
於
我
們
是
理
性
的
，
我
們

會
意
識
到
追
求
的
手
段
與
追
求
的
目
標
之
間
的
關
係
°
如
果
我
們
想
要
有
實
現
人
生
規
畫
的
合
理
機
會
，
那
麼

我
們
都
會
意
識
到
，
我
們
需
要
二些
瓦
蓋
晶
I(

源
(
哪
怕
我
們
只
打
算
隨
波
逐
流
，
但
或
許
正
因
為
我
們
想
隨
波

逐
流
，
我
們
更
適
用
於
羅
爾
斯
的
反
思)
°
我
們
對
社
會
的
運
作
有
充
分
的
認
識
，
知
道
如
果
我
們
不
幸
成
為

那
些
處
境
非
常
不
利
的
人
之一
，
那
些
最
貧
困
的
人
，
或
者
那
些
出
生
在
極
其
艱
困
的
環
境
之
中
的
人
，
那
麼

我
們
實
現
任
何
個
人
對
美
好
生
活
的
追
求
的
路
途
都
會
變
得
非
常
困
難
°
這
表
示
哪
怕
我
們
只
有一

絲
風
險
成

為
這
樣
的
人
，
我
們
都
會
希
望
確
保
讓
這
樣
的
人
能
盡
可
能
有
最
多
的
機
會
，
來
達
成
其
人
生
規
畫
°
隨
之
而

來
所
浮
現
的
，
是
「
最
小
化
最
大
可
能
的
損
害」

的
思
路
(
或
最
大
化
最
小
值
原
則
)

o

我
們
都
會
接
受
，
為

了
實
現
任
何一

種
人
生
計
畫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擁
有
＿

些
資
噩
讓
人
們
得
以
獲
取
契
機
°
一

些
資
源
，
遠
比
大
量

的
資
源
來
得
更
為
重
要
°
因
為
最
重
要
的
區
別
在
於

二

些」

和
「
幾
乎
沒
有」

或

二

無
所
有」

之
間
的
區

別
°
極
端
貧
困
的
情
境
，
將
會
扼
殺
多
數
的
人
生
規
畫
，
因
為
當
生
活
是一

場
每
天
反
覆
重
現
的
求
生
的
戰
鬥

時
，
沒
有
人
會
有
時
間
或
空
間
(
包
括
心
理
空
間)

來
規
畫
人
生
o

也
因
此
，
如
果
我
們
有
可
能
會
成
為
那
些

每
日
艱
難
度
日
的
人
，
我
們
就
會
知
道
，
想
要
擁
有
實
現
充
實
生
活
的
合
理
契
機
，
我
們
需
要
讓
這
些
最
弱
勢

的
人
成
為
公
共
政
策
的
重
點
關
注
對
象
°

這
個
原
則
的
推
論
及
其
基
本
假
設
是
，
如
果
我
們
是
其
他
群
體
中
的一

員
，
處
於
中
產
階
層
、
上
層
階

層
、
富
裕
階
級
，
甚
至
是
超
級
富
豪
，

那
麼
持
續
積
累
財
富
，
在
財
產
等
級
中
不
斷
向
上
攀
升
，
之
於
我
們

人
生
規
畫
的
實
踐
或
獲
取
實
踐
人
生
的
契
機
而
言
，
其
實
不
會
有
太
大
的
影
響
°
變
得
愈
來
愈
富
有
，
並
不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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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我
們
帶
來
愈
來
愈
豐
厚
的
人
生
充
實
感
°
羅
爾
斯
假
設
在
這
之
中
存
在
著一

種
報
酬
遞
減
的
規
律
，

而
我
們

都
應
該
能
夠
理
解
這一

點
：
單
純
積
累
更
多
的
財
富
、

資
源
或
優
勢
，
並
不
會
讓
我
們
更
有
能
力
過
上
美
好
生

活
°

關
鍵
在
於
擁
有
足
夠
的
資
游
，

而
不
是
過
多
的
資
源
°
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我
們
會
同
意
「
極
小
化
最
大
損

害」

原
則
。
我
們
會
同
意
它
，

是
因
為
我
們
知
道
，

除
了
失
去
自
由
之
外
，

最
糟
糕
的
情
況
是
成
為
最
弱
勢
的

群
體
°
這
是
我
們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背
後
，

在
不
知
自
己
將
會
出
生
到
何
種
社
會
身
分
的
情
況
下
，

最
想
避
免

的
情
況
°

這
樣
的
論
點
遭
到
了
各
式
各
樣
的
批
評
°
其
中一

個
批
評
是
，

這
在
心
理
學
上
是
不
合
理
的
°

從
心
理
學

的
角
度
上
來
說
，

這
不
會
是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會
同
意
的
原
則
，

因
為
人
們
的
風
險
偏
好
差
異
很
大
。
對
某
些
人

來
說
，
一

種
單
純
為
了
規
避
風
險
的
策
略
，

不
一

定
會
是
具
備
正
義
普
遍
原
則
的
策
略
，

反
而
可
能
更
像
是一

種
約
束
°

批
評
者
認
為
，

即
使
在
「
原
初
狀
態」

中
，

有
些
人
可
能
仍
舊
願
意
承
擔
風
險
°

他
們
可
能
會
認

為
，

為
了
有
機
會
登
上
頂
端
，

他
們
願
意
承
擔
處
於
最
底
層
的
風
險
°

就
算
他
們
不
知
道
自
己
可
能
出
生
在
什

麼
樣
的
階
級
，

他
們
也
可
能
會
覺
得
，

隨
機
出
生
的
機
制
裡
依
然
存
在
相
當
合
理
的
可
能
性
，

會
讓
他
們
出
生

於
那
些
最
富
庶
的
階
級
，

而
這
是
因
為
他
們
對
美
好
人
生
的
定
義
，

單
純
是
他
們
的
生
活
比
大
多
數
人
都
過
得

更
好
°

為
了
達
成
這
樣
的
人
生
規
畫
，

他
們
甘
願
承
擔
風
險
°
許
多
人
似
乎
確
實
是
這
麼
想
的
，

安
逸
的
生
活

對
羅
爾
斯
論
點
的
批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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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富
有
的
生
活
之
間
有
著
龐
大
的
差
異
，

甚
至
在
富
有
和
超
級
富
有
之
間
也
存
在
著
區
別
°
正
如
人
們
有
時
會

說
，

擁
有
一

億
美
元
和
擁
有
兩
億
美
元
之
間
的
區
別
是
什
麼
呢
？
答
案
不
就
是
我
多
了
一

億
美
元
嗎
？
但
就
算

有
些
人
抱
持
這
樣
的
想
法
，
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的
背
後
，

不
太
可
能
有
夠
多
的
人
會
這
麼
想
，

以
至
於
破
壞
整

個
推
論
過
程
°

大
部
分
財
富
積
累
的
刺
激
感
，

來
自
於
那
種
令
人
興
奮
的
體
驗
，

而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的
目
的
就

是
要
去
除
這
種
興
奮
感

它
要
減
緩
我
們
在
討
論
正
義
時
的
情
感
，

達
到
理
性
共
識
°

然
而
，

這
又
引
發
了
另
一

種
批
評
：
羅
爾
斯
的
一

切
推
論
都
過
於
冷
靜
，

也
過
分
理
性
°

更
甚
者
，

他
的

哲
學
似
乎
過
於
傳
統
、

平
淡
無
奇
，

也
可
預
見
地
機
會
偏
向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，

甚
至
，

我
可
以
用
更
符
合
歷
史

背
景
的
說
法
來
說
，

羅
爾
斯
的
理
論
帶
有
一

點
「
瑞
典
式」

的
意
味
|
—`
它
在
強
調
資
源
再
分
配
，

強
調
福

利
，

強
調
舒
適
安
逸
的
同
時
，

最
終
卻
也
有
點
讓
人
沮
喪
°

這
不
正
是
那
種
老
舊
的
左
派
政
治
嗎
？
不
正
是
哈

佛
校
園
裡
的
人
會
認
為
是
「
正
義
社
會」

的
那
一

類
政
治
嗎
？
它
既
不
極
左
翼
，

也
絕
對
不
具
革
命
特
質

I

羅
爾
斯
可
不
是
羅
莎
·

盧
森
堡

1

只
不
過
是
在
哈
佛
校
園
的
標
準
上
來
說
足
夠
偏
左
而
已
°

那
其
中
的
激
勵

人
心
之
處
又
在
哪
裡
呢
？
但
我
認
為
，

羅
爾
斯
可
以
說
|
|i
而
且
羅
爾
斯
的
追
隨
者
也
確
實
這
麼
說

它
激

勵
人
心
的
地
方
在
於
，

美
國
不
是
瑞
典
，

它
從
來
就
不
是
瑞
典
，

所
以
如
果
在
美
國
的
脈
絡
下
來
看
，

這
種

「
瑞
典
式」

的
想
法
仍
然
具
有
衝
擊
力
°

美
國
從
來
不
是
那
種
存
在
福
利
的
社
會
，

儘
管
有
過
一

些
短
暫
的
時

刻
，

讓
美
國
的
政
治
看
來
可
能
會
將
關
注
最
弱
勢
的
群
體
的
困
境
視
為
首
要
之
務
，

例
如
一

九
六
0
年
代
中
期

林
登
．

詹
森
(
Lyn
don
Jo
hns
on)

總
統
主
政
的
「
偉
大
社
會」
2

政
策
°

但
這
些
時
刻
非
常
罕
見
，

且
往
往
轉

瞬
即
逝
°

它
們
不
僅
遭
遇
制
度
上
的
阻
礙
，

還
面
臨
著
美
國
社
會
中
的
種
族
隔
閡
和
種
族
歧
視
的
殘
酷
現
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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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羅
爾
斯
的
前
兩
個
正
義
原
則
正
是
針
對
這
些
現
實
所
提
出
的
°

正
如
羅
爾
斯
所
說
，

它
們
不
僅
僅
是
要
讓
這

些
短
暫
的
時
刻
持
續
得
更
久
，

而
是
要
使
其
成
為
美
國
生
活
的
基
礎
，

而
這
一

點
並
不
平
淡
無
奇
°

這
其
實
是

相
當
激
進
的
°

而
且
，

即
便
以
羅
爾
斯
的
標
準
來
看
，

現
在
的
瑞
典
也
不
再
「
瑞
典
化」

了
。

瑞
典
的
不
平
等
現
象
也
在

上
升
，

而
這
對
最
弱
勢
群
體
來
說
並
無
益
處
°
一

個
真
正
以
最
弱
勢
群
體
的
生
活
機
會
為
核
心
的
社
會
，

可
能

需
要
的
不
僅
僅
是
斯
堪
地
那
維
亞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治
°

它
可
能
需
要
徹
底
重
構
資
本
主
義
，

把
更
多
的
權
力

交
到
國
家
手
中
，

而
不
是
放
任
市
場
操
控
。

羅
爾
斯
是
少
數
隨
著
年
齡
增
長
而
變
得
更
激
進
的
思
想
家
之
一
，

他
的
立
場
從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逐
漸
轉
向
更
接
近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°

儘
管
羅
爾
斯
對
二
十
世
紀
的
平
等
正
義
計
畫

政
治
深
感
懷
疑

尤
其
是
蘇
聯
式
的
社
會
主
義
政
治
，

因
為
這
些
政
治
從
一

開
始
就
違
背
了
正
義
的
首
要
原

則
(
在
這
點
上
，

羅
爾
斯
確
實
與
羅
莎
．

盧
森
堡
看
法

二
釵)

羅
爾
斯
最
終
認
為
，

自
己
的
正
義
理
念
所

需
要
的
，

不
僅
僅
是
重
新
分
配
資
本
主
義
的
果
實
°

這
些
果
實
往
往
過
於
「
黏
手」

而
讓
人
難
以
放
手
，

並
且

常
常
附
著
在
社
會
民
主
國
家
無
法
觸
及
的
特
權
網
絡
裡
，

由
那
些
自
利
的
菁
英
群
體
所
掌
控
°

從
他
位
處
哈
佛

校
園
書
房
的
視
角
出
發
，

他
理
應
很
輕
易
就
能
看
穿
這
一

點
°

這
些
菁
英
大
學
，

即
使
其
教
育
方
針
與
理
念
再

怎
麼
懷
抱
善
意
，

它
們
終
究
會
是
特
權
的
堡
壘
°

金
錢
和
權
力
彼
此
護
衛
著
對
方
，

尤
其
當
國
家
對
這
層
關
係

視
而
不
見
時
更
是
如
此
°

羅
爾
斯
的
正
義
可
能
需
要
的
是
「
預
先
分
配」
，

而
不
僅
僅
是
「
再
分
配」

：
藉
由

2

偉
大
社
會
(
Great
S
ocie
ty)
 ：
由
此
提
出
的
施
政
目
標
主
要
在
於
促
進
經
濟
繁
榮
並
消
除
族
群
不
平
等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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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家
的
控
制
，
從
政
治
初
始
就
創
造
出
更
公
平
的
競
爭
環
境
°
羅
爾
斯
本
人
最
終
相
信
了
這一

點
°
他
的
政
治

觀
從
來
都
不
平
淡
無
奇
°

還
有
另一

種
批
評

一

種
更
具
哲
學
性
的
批
評
|
—'
這
種
批
評
針
對
羅
爾
斯
的
理
論
，
認
為
它
過
於
理

性
主
義
°
它
將
過
上
美
好
生
活
的
意
義
，
過
於
狹
隘
地
理
解
為一

種
手
段
與
目
標
的
關
係
°
羅
爾
斯
的
理
性
主

義
噴
不
了一

種
人
為
建
構
的
生
活
排
序
°
首
先
，
我
們
要
先
決
定
哪
些
事
物
能
使
我
們
的
生
活
有
意
義
—
|i
是

詩
歌
、
家
庭
、
事
業
或
任
何
其
他
事
物

然
後
我
們
系
統
性
地
去
追
求
那
個
目
標
°
這
聽
起
來
過
於
井
然
有

序
°
除
了
身
處
職
涯
輔
導
員
的
辦
公
室
裡
，
誰
會
真
的
這
樣
規
畫
生
活
？
美
好
生
活
不
能
總
是
被
簡
化
為一

種
，
如
何
達
成
目
標
的
手
段
與
目
標
之
間
的
衡
量
°
在
多
數
情
況
下
，
我
們
是
隨
著
生
活
的
進
展
來
決
定
人
生

下一

步
該
怎
麼
走
°
同
樣
地
，
許
多
人
對
美
好
生
活
的
看
法
，
並
不
僅
僅
關
乎
自
己
的
個
人
目
標
，
而
是
更
常

受
到
歸
屬
感
、
社
群
感
，
和
共
享
的
身
分
認
同
所
影
響
°
一

個
人
的
價
值
觀
未
必
是
理
性
主
義
生
活
觀
下
的
價

值
觀
；
它
們
可
能
是
來
自
宗
教
或
文
化
的
價
值
觀
，
而
這
些
價
值
觀
不一

定
優
先
考
慮
個
人
目
標
°
事
實
上
，

理
性
主
義
式
的
個
人
主
義
本
身
，
也
可
以
理
解
為
某
種
宗
教
文
化
的
產
物
，
比
如
清
教
徒
文
化
，
而
這
正
是
美

國
東
北
部
某
些
城
鎮
創
立
之
初
的
哲
學
°
哈
佛
大
學
的
創
立
者
約
翰
·
哈
佛
(
J
o

百
Ha
rvard)

就
是一

位
清

教
徒
°
也
許
羅
爾
斯
的
世
界
觀
確
實
源
自
這
種
視
角
°

羅
爾
斯
認
真
看
待
這
種
批
評
，
也
許
是
因
為
它
確
實
擊
中
了
要
害
°
即
使
他
的
政
治
觀
點
變
得
更
加
激

進
，
他
也
同
時
調
整
並
緩
和
了
他
的
哲
學
進
路
°
他
並
沒
有
改
變
正
義
原
則
，
但
他
改
變
了
對
於
要
如
何
達
成

這
些
原
則
的
途
徑
的
理
解
，
也
反
思
了
更
多
關
於
美
好
生
活
的
多
樣
性
思
維
°
他
不
再
堅
持
「
原
初
狀
態」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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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參
與
者
必
須
是
理
性
的，
改
而
認
為
他
們
只
需
要
是
能
做
出
「
合
理
的」
決
定
的
個
人。
你
對
自
我
的
認
識

以
及
你
所
屬
社
群
的
價
值
觀，
不
必
在
理
性
主
義
的
意
義
上
是
目
標
導
向
的°
對
於
什
麼
讓
生
活
有
意
義，
你

可
以
持
有
不
全
然
理
性
的
觀
點°
但
唯一
不
能
被
接
受
的，
是
你
不
能
試
圖
將
你
個
人
的
觀
點
強
加
於
他
人
之

上。
你
的
世
界
觀
仍
然
必
須
與
那
些
不
認
同
你
觀
點
之
人
的
世
界
觀
共
存°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的
背
後，
沒
有

人
可
以
堅
持
讓
別
人
相
信
他
們
所
相
信
的，
因
為
沒
有
人
知
道
自
己
所
相
信
的
是
什
麼°
你
所
能
做
的
最
好
的

選
擇，
就
是
在
帷
幕
揭
開
之
後，
同
意
我
們
彼
此
之
間
存
在
著
不
同
意

i
這
是
唯一
合
理
的
選
擇°
因
此，

羅
爾
斯
說，
正
義
的
原
則
將
會
是
「

奠
基
於
共
識
的」
，
這
是一
個
有
些
平
淡
的
詞°
但
這
仍
然
是
相
同
的
正

義
原
則°隨

著
這
樣
的
反
思
而
來，
羅
爾
斯
現
在
的
目
標，
是
要
達
成
他
所
謂
的
「
暫
訂
協
議」
(
modus
vivendi)
 

這
是一
種
人
們
共
同
接
受
「
彼
此
各
自
生
活，
互
不
干
涉」
的
生
活
形
態，
而
不
是一
個
基
礎
性
的
共
識

—
它
讓
不
同
的
宗
教、
不
同
的
觀
點
和
不
同
的
世
界
觀
可
以
公
平
且
正
義
地
共
存°
對
此，
有
批
評
者
指

出，
羅
爾
斯
走
上
這
條
道
路
使
得
他
本
來
就
平
淡
的
哲
學
變
得
更
加
平
淡，
讓
學
術
性
的
哲
學
變
得
更
加
學
術

性°
他
的
文
風
確
實
沒
有
變
得
更
容
易
理
解°
更
糟
糕
的
是，
當
羅
爾
斯
朝一
個
方
向
轉
向
時，
美
國
政
治
走

向
了
另一
條
道
路°
在一
九
七
O
年
代
初，
「
最
大
化
最
小
值」
原
則
看
起
來
還
在
政
治
上
得
以
成
為
可
能°

但
在
隨
後
的
幾
十
年
裡，
這一
理
想
變
得
愈
來
愈
遙
遠°
在
連
續
幾
屆
政
府
(
其
中
大
多
數
是
共
和
黨
政
府)

的
治
理
下，
美
國
逐
漸
採
納
了一
種
「
最
大
化
最
大
收
益」
(
maxi
max)
的
政
治°
富
人
變
得
更
加
富
有，

不
僅
僅
是
只
有
百
分
之一
的
人
坐
享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的
財
富，
也
甚
至
不
是
只
有
千
分
之一
的
人，
而
是
萬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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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一

的
人
°

中
產
階
級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日
益
受
擠
壓
，

而
我
們
很
難
相
信
，

富
人
與
窮
人
之
間
不
斷
擴
大
的
差

距
之
所
以
被
允
許
存
在
，

是
因
為
這
種
貧
富
差
距
擴
大
有
益
於
最
弱
勢
者
的
處
境
°

羅
爾
斯
從
社
會
民
主
主
義

轉
向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，

不
僅
僅
是
他
脫
離
了
現
實
的
表
現
，

反
而
可
以
視
為
是
對
當
時
局
勢
的
直
接
回
應
。

隨

著
美
國
放
棄
社
會
民
主
走
向
新
自
由
主
義
，

他
也
放
棄
了
社
會
民
主
，

轉
而
選
擇
更
強
而
有
力
的
事
物
°

羅
爾

斯
的
正
義
理
論
，

因
為
其
所
堅
持
的
原
則
，

隨
著
時
間
的
推
移
對
美
國
政
治
的
影
響
逐
步
遞
減
，

是
否
應
該
被

視
為
其
理
論
的
失
敗
呢
？
還
是
這
反
而
表
明
了
這
些
原
則
有
多
麼
為
時
代
迫
切
所
需
？

與
此
同
時
，
「
共
識」

也
變
成
了
一

個
更
為
遙
不
可
及
的
理
想
°
「
理
性」

這
個
詞
彙
—
|＇
與
「
讓
我
們

講
理
一

點
吧
！」

的
訴
求
—
|
＃
i

川
普
時
代
聽
起
來
似
乎
過
於
平
和
，

因
為
我
們
的
政
治
體
制
已
從
政
黨
分

歧
轉
向
了
極
端
的
黨
派
對
立
，

從
不
信
任
政
敵
轉
向
了
更
極
端
的
陰
謀
論
°

這
是
否
使
這
種
概
念
顯
得
更
加
無

力
？
還
是
說
，

這
反
而
意
味
著
它
並
不
那
麼
平
和
？
在
一

個
不
理
性
的
時
代
，

理
性
反
而
成
為
了
一

個
真
正
帶

刺
的
理
念
？
羅
爾
斯
的
「
暫
訂
協
議」

仍
然
要
求
將
不
理
性
的
人
排
除
在
政
治
之
外
，

必
要
時
甚
至
可
以
用
武

力
排
除
°

正
如
卡
爾
·

施
密
特
所
言
，

即
使
是
最
理
性
的
自
由
主
義
者
，

也
沒
有
理
由
不
為
自
己
辯
護
並
反
抗

敵
人
°

但
前
提
是
，

自
由
主
義
者
要
有
意
願
去
與
敵
人
戰
鬥
°

羅
爾
斯
的
理
論
，

在
其
他
面
向
上
也
顯
得
過
時
°

女
性
主
義
對
羅
爾
斯
的
批
評
是
有
道
理
的
°

羅
爾
斯
在
帶

領
人
們
進
入
他
的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時
，

假
設
他
所
談
論
的
對
象
他
稱
之
為
「
戶
長」
(h
ea
ds
of
 hous
eh
ol
ds)
°
 

在
一

九
七
一

年
，

這
幾
乎
無
一

例
外
是
指
男
性
°

此
外
，

家
庭
生
活
似
乎
在
羅
爾
斯
反
思
的
範
圍
之
外
°

羅
爾

斯
不
願
意
將
正
義
原
則

1
包
括
關
於
自
由
和
機
會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
更
別
提
「
最
大
化
最
小
值」

原
則
|
—
l
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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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於
個
人
關
係
中。
羅
爾
斯
是一
位
自
由
主
義
者，
他
本
能
地
反
對
讓
政
府
機
構
干
預
男
性
與
女
性、
父
母
與

孩
子
之
間
的
相
處
方
式°
政
府
權
威
涉
入
家
庭
被
視
為
跨
越一
道
不
可
踰
越
的
紅
線°
而
批
評
者
則
會
追
問
：

為
什
麼
不
可
以
？
既
然
家
庭
往
往
是
最
大
的
不
公
義
發
生
的
地
方，
為
什
麼
政
治
不
應
該
干
預
？
正
如
熊
彼
得

式
的
民
主
可
以
延
伸
到
家
庭
生
活，
羅
爾
斯
式
的
自
由
主
義
也
應
如
此°
如
果
你
真
的
在
考
慮
最
弱
勢
群
體
的

利
益，
你
就
必
須
承
認，
這
些
最
弱
勢
者
往
往
是
女
性，
而
這
是
社
會
生
活
中
的一
個
現
實°
即
便
是
在
「
無

知
之
幕」
背
後
構
建
的
正
義，
也
不
能
對
性
別
保
持
中
立
°

同
樣
地
，
為
什
麼
這
樣
的
理
論
要
止
步
於
美
國
的
國
界
？
美
國
社
會
確
實
存
在
許
多
不
公
正
的
現
象，

但
與
全
球
財
富
分
配
的
不
平
均
相
比，
這
些
不
公
平
顯
得
無
足
輕
重
°
在
美
國
成
為
窮
人
固
然
十
分
艱
困'

但
相
比
之
下，
活
在
世
界
上
最
貧
窮
的
地
方，
尤
其
是
亞
洲
和
非
洲
最
貧
困
的
地
區，
所
要
面
對
的
艱
辛
遠
比

美
國
窮
人
要
來
得
嚴
峻
許
多°
所
以，
如
果
你
想
知
道
什
麼
是
公
平，
那
麼
你
必
須
問，
在
「
無
知
之
幕」
的

背
後，
如
果
我
們
不
知
道
自
己
會
出
生
在
美
國
還
是
剛
果
民
主
共
和
國，
我
們
會
制
定
什
麼
樣
的
全
球
規
則
？

如
果
我
們
仍
然
想
要
防
範
最
壞
的
結
果

l
而
我
們
肯
定
會
想
這
麼
做

那
麼
正
義
的
原
則
就
必
須
跨
越
國

界°
最
後，
羅
爾
斯
的
正
義
理
論
難
道
不
應
該
是一
個
全
球
範
圍
內
大
規
模
再
分
配
的
論
證
嗎
？
但
羅
爾
斯
本

人
從
未
將
他
的
理
論
推
得
那
麼
遠°
他
或
許
認
為，
像
美
國
那
樣
必
要
的
制
度
根
本
不
存
在°
誰
會
來
對
全
球

徵
稅
呢
？
誰
會
在
必
要
時
用
武
力
從
北
美
和
歐
洲
拿
走
資
金，
然
後
將
其
分
發
到
那
些
生
活
機
會
被
最
極
端
的

貧
困
所
破
壞
的
地
方
？
但
是，
批
評
者
認
為，
如
果
你
真
的
認
真
看
待
正
義，
你
就
應
該
嘗
試
建
立
起
能
夠
實

現
這
種
正
義
的
制
度°
反
思
均
衡
理
論
可
能
會
告
訴
我
們，
這
是
不
可
能
的，
我
們
無
法
擁
有一
個
世
界
規
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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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國
家，
也
無
法
擁
有
全
球
規
模
的
財
富
稅
°
但
「
無
知
之
幕」
會
表
明，
如
果
我
們
因
此
認
為，
自
己
生
活

在一
個
近
乎
正
義
的
世
界
裡，
那
我
們
只
是
在
自
欺
欺
人
°
或
許
我
們
早
就
已
經
意
識
到
這一
點
了
°

從
許
多
方
面
看
來
，
羅
爾
斯
的
論
點
指
向
了一
種
，
我
們
對
新
型
民
主
制
度
的
需
求
°
如
果
這
些
正
義

原
則
，
是
那
些
對
自
身
處
境一
無
所
知
的
人
類
所
會
採
用
的
原
則
，
而
美
國
的
民
主
政
治
(
理
論
上
應
該
為

所
有
人
提
供
發
聲
機
會
的
政
治)
卻
允
許
了
更
多
的
不
平
等
存
在，
甚
至
讓
那
些
已
經
擁
有
所
有
優
勢
的
人
積

累
更
多
的
優
勢，
那
麼
這
不
正
意
味
著，
將
人
們
的
選
票
轉
化
為
集
體
意
志
的
結
果
的
民
主
制
度
出
了
什
麼
問

題
嗎
？
羅
爾
斯
也
意
識
到
了
這一
點°
在
《
正
義
論》
中，
有
關
於
公
民
不
服
從
權
利
的
部
分，
承
認
了
喚
醒

民
王
制
度
對
該
制
度
盲
點
的
必
要
性
°
有
時
候，
抵
抗
是
傳
達
問
題
的
唯一
方
式

0這
部
分
內
容
受
到
越
戰
期

間
徵
兵
抗
議
的
啟
發，
但
遠
不
止
於
此)
°
然
而，
羅
爾
斯
的
重
點
主
要
著
重
在
物
質
和
社
會
資
源
的
分
配
上

例
如
財
富
、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就
業
機
會
等
等
—̀
—
因
為
他
認
為
基
本
的
民
主
自
由
已
經
由
正
義
的
第一
原

則
所
保
障
°
但
如
果
情
況
不
是
如
此
呢
？
如
果
美
國
的
窮
人
從
來
無
法
得
到
公
平
對
待
的
原
因
在
於，
美
國
的

民
王
實
際
上
並
未
提
供
窮
人
發
聲
的
機
會，
因
為
它
被
權
力
和
金
錢
所
主
導，
而
且
因
為
美
國
建
國
之
初
那
些

富
有
的
男
性，
因
為
害
怕
直
接
民
主
，
反
而
設
置
了
重
重
阻
礙
來
干
涉
直
接
民
主
的
實
踐
呢
？
若
然
如
此，
當

務
之
急
就
不
再
是
瑞
典
式
的
福
利
民
主
，
而
是
去
推
翻
那
部
美
國
憲
法，
讓
美
國
政
治
重
新
開
始
°

對
羅
爾
斯
的
最
後一
個
常
見
批
評，
我
想
應
該
可
以
追
溯
到
他
在
政
治
上
過
於
不
切
實
際
的
指
控
°
自

《
正
義
論》
出
版
以
來，
羅
爾
斯
或
許
是
英
語
世
界
中
最
具
影
響
力
的
哲
學
家，
至
少
其
他
政
治
哲
學
家
幾
乎

沒
有
人
能
夠
不
去
提
到
羅
爾
斯
°
每
當
有
人
思
考
要
如
何
更
好
地
組
成
社
會
時，
無
論
是
批
評
他
、
支
持
他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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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
調
他
、

修
正
他
，

還
是
激
進
化
他
的
論
點
，

政
治
哲
學
家
都
在
與
羅
爾
斯
對
話
°
一

個
以
羅
爾
斯
和
後
羅
爾

斯
為
核
心
的
學
術
產
業
應
運
而
生
，

羅
爾
斯
在
象
牙
塔
的
世
界
裡
，

特
別
是
在
北
美
學
術
界
，

有
著
深
遠
的
影

響
°

他
在
法
律
界
的
影
響
也
十
分
龐
大
。

羅
爾
斯
的
論
點
在
法
庭
判
決
中
，

比
在
立
法
機
構
中
更
有
可
能
被
考

慮
並
帶
來
具
體
結
果
°

法
官
在
判
決
中
經
常
引
用
羅
爾
斯
的
思
想
°

他
在
法
學
院
被
廣
泛
教
導
和
研
究
°

因

此
，

也
存
在
著
這
麼
一

種
說
法
，

而
這
種
說
法
通
常
被
視
為
批
評
，

亦
即
認
為
羅
爾
斯
的
政
治
哲
學
實
際
上
不

是
真
正
的
政
治
哲
學
，

而
是
一

種
法
律
哲
學
；
它
實
際
上
是
為
法
律
人
所
準
備
的
理
論
°

誠
然
，

巴
拉
克
·

歐

巴
馬
(
Bara
c
k
O
ba
ma)

曾
深
入
研
究
過
羅
爾
斯
°

但
歐
巴
馬
之
所
以
研
究
羅
爾
斯
，

是
因
為
他
曾
在
哈
佛
法

學
院
修
課
，

而
那
裡
教
授
了
羅
爾
斯
的
思
想
°

然
而
，

當
歐
巴
馬
成
為
美
國
總
統
時
，

坦
白
說
，

他
並
沒
有
在

政
策
實
踐
中
捍
衛
羅
爾
斯
的
正
義
原
則
°

他
有
些
政
策
確
實
帶
有
羅
爾
斯
的
關
懷
，

但
那
類
政
策
的
數
量
遠
遠

不
夠
多
°

你
肯
定
不
能
說
，

在
歐
巴
馬
八
年
的
總
統
任
期
結
束
後
，
「
最
大
化
最
小
值」

原
則
已
然
在
美
國
社

會
生
效
°

或
許
這
是
一

種
需
要
法
院
的
時
間
與
空
間
的
政
治
哲
學
，

需
要
一

位
法
官
退
一

步
思
考
案
件
，

回
到
基
本

原
則
，

重
新
翻
閱
那
已
然
被
反
覆
閱
讀
的
羅
爾
斯
著
作
，

然
後
做
出
啟
發
性
的
判
決
°

這
依
然
是
一

種
政
治
形

式
，

但
它
並
不
是
政
治
的
核
心
：
它
不
是
民
主
政
治
°

這
帶
有
一

點
菁
英
主
義
的
色
彩
，

有
些
象
牙
塔
的
味

道
，

顯
得
有
些
脫
離
現
實
°

這
種
政
治
形
勢
能
達
成
很
多
事
，

特
別
是
美
國
政
治
在
很
大
程
度
上
是
由
法
官
的

決
定
所
塑
造
，

但
如
果
政
治
被
限
縮
為
由
法
官
來
決
定
的
場
域
，

那
仍
然
與
獲
得
真
正
的
民
意
支
持
這
項
艱
難

的
政
治
理
念
相
距
甚
遠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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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個
極
為
有
效
的
批
判
，

但
同
時
也
是
有
限
度
的
批
評
°

這
種
批
判
隱
含
了
一

種
帶
有
諷
刺
意
味
的
論

述
，

而
這
種
嘲
諷
論
述
所
針
對
的
不
是
法
官
，

而
是
政
治
家
°

當
羅
爾
斯
於
二
0
0
二
年
去
世
時
，
一

位
在
哈

佛
所
舉
辦
的
追
悼
會
上
發
言
的
人
提
到
，

終
於
有
一

位
美
國
總
統
開
始
認
真
對
待
《
正
義
論
》

中
的
論
點
了
°

然
而
，

當
時
的
美
國
總
統
是
喬
治
．

布
希
，

他
對
羅
爾
斯
的
思
想
沒
什
麼
興
趣
°

這
個
發
言
人
所
指
的
、

那
位

真
正
關
注
《
正
義
論
》

的
總
統
，

是
影
集
《
白
宮
風
雲
》

中
的
美
國
總
統
約
書
雅
·

巴
特
勒
，

這
位
總
統
是
每

個
自
由
派
的
理
想
總
統
°

在
影
集
中
虛
構
的
總
統
會
看
重
羅
爾
斯
，

從
哈
佛
法
學
院
出
身
的
法
官
也
會
，

甚
至

當
歐
巴
馬
在
短
暫
擔
任
法
學
教
授
時
也
是
如
此
，

但
那
些
身
陷
民
主
政
治
的
混
亂
局
面
、

每
天
疲
於
應
對
、

時

時
刻
刻
在
與
政
治
戰
鬥
、

只
求
不
被
淹
沒
的
當
選
的
政
治
家
，

卻
沒
有
時
間
去
重
視
羅
爾
斯
，

他
們
甚
至
連
想

都
沒
有
時
間
去
想
到
羅
爾
斯
°

連
歐
巴
馬
總
統
都
沒
有
這
樣
的
時
間
°

這
是
一

種
政
治
現
實
主
義
的
批
判
°

政
治
現
實
主
義
者
的
批
判
是
，

羅
爾
斯
所
謂
的
道
德
主
義
政
治
，

要

求
太
多
的
冷
靜
與
超
然
，

要
求
人
們
要
花
費
太
多
的
時
間
，

要
求
人
們
退
一

步
思
考
，

而
真
的
這
麼
做
的
政
治

家
會
被
那
些
步
伐
快
速
的
對
手
擊
垮
°

在
現
實
世
界
中
，

沒
有
時
間
退
到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的
背
後
；
也
沒
有
時

間
去
假
設
我
們
不
知
道
我
們
的
社
會
身
分
°

如
果
我
們
在
現
實
中
假
設
不
自
知
我
們
的
社
會
身
分
，

那
麼
其
他

人
就
會
搶
走
我
們
的
社
會
身
分
所
有
的
契
機
，

而
這
就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本
質
：
它
是
一

場
混
戰
°

也
許
現
實
主

義
的
批
判
確
實
有
其
道
理
，

但
我
們
永
遠
都
可
以
對
它
提
出
反
論
°

如
果
所
謂
的
現
實
政
治
沒
有
留
予
人
們
反

思
的
時
間
，

那
麼
它
到
底
算
什
麼
呢
？
它
不
過
是
一

場
空
拳
練
習
，

不
過
是
一

場
表
演
罷
了
°

而
這
種
政
治
一

點
也
不
現
實
°



羅
爾
斯
於
＿

九
二
一

年
二
月
二
十
＿

日
出
生
在
馬
里
蘭
州
巴
爾
的
摩
°

他
的
童
年
充
滿
悲
劇
；
他
曾

感
染
並
傳
染
給
兩
個
弟
弟
致
命
的
疾
病
，

導
致
他
們
相
繼
去
世
°

羅
爾
斯
在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學
習
期
間
對

神
學
產
生
興
趣
，

並
曾
考
慮
投
入
神
職
人
員
的
行
列
°

然
而
，
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太
平
洋
前
線
服
役
期

間
，

他
失
去
了
信
仰
°

日
本
投
降
後
，

羅
爾
斯
加
入
了
道
格
拉
斯
．

麥
克
阿
瑟
將
軍
的
占
領
軍
，

但
廣
島

的
廢
墟
以
及
他
接
觸
軍
隊
紀
律
制
度
的
經
驗
使
他
更
加
失
望
°
一

九
四
六
年
，

羅
爾
斯
離
開
軍
隊
，

回
到

普
林
斯
頓
開
始
攻
讀
道
德
哲
學
的
博
士
學
位
°
一

九
五
二
年
，

他
獲
得
了
富
爾
布
萊
特
獎
學
金
前
往
牛
津

大
學
，

在
那
裡
他
遇
見
了
自
由
主
義
理
論
家
以
撒
·

柏
林
(I
s
ai
a
h
B
erli
n)

和
法
律
理
論
家
賀
伯
特
．

哈
特
(
H.
L.
 A.
 H
a
rt)
。

回
到
美
國
後
，

羅
爾
斯
先
後
在
康
乃
爾
大
學
和
麻
省
理
工
學
院
任
教
，

隨
後

接
受
了
哈
佛
大
學
的
聘
請
，

並
在
那
裡
任
職
將
近
四
十
年
°

他
的
代
表
作
《
正
義
論
》

是
他
花
費
了
近
二

十
年
對
公
平
正
義
的
社
會
問
題
深
思
熟
慮
的
產
物
°

根
據
他
的
說
法
，

社
會
應
該
是
自
由
的
(
即
社
會
應

該
保
障
個
人
自
由)

且
公
平
的
(
即
資
源
的
分
配
應
該
有
利
於
最
不
利
的
人
)

o

這
本
書
激
起
了
非
常
熱

烈
的
迴
響
°

對
許
多
政
治
哲
學
家
而
言
，

羅
爾
斯
提
供
了
一

種
進
步
改
革
的
願
景
，

而
且
這
＿

願
景
並
未

暗
示
任
何
通
往
極
權
主
義
的
滑
坡
效
應
°

實
際
上
，

羅
爾
斯
的
再
分
配
福
利
主
義
讓
人
聯
想
到
戰
後
的
社

會
民
主
主
義
°

然
而
，

當
他
出
版
此
書
時
，

美
國
成
為
＿

個
社
會
民
主
國
家
的
可
能
已
經
逐
漸
消
失
°

儘

管
如
此
，

他
在
學
術
界
的
影
響
力
卻
不
斷
增
長
°

在
隨
後
的
幾
十
年
裡
，

學
者
們
將
他
關
於
公
平
、

平
等

主
義
和
分
配
正
義
的
理
念
應
用
於
從
種
族
不
正
義
到
環
境
破
壞
等
各
種
議
題
上
°

他
也
吸
引
了
許
多
批
評



者
，

包
括
社
群
主
義
者
如
邁
可
·

桑
德
爾
(
Mi
c
h
a
el
S
a
n
d
el)

以
及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者
如
羅
伯
特
．

諾

齊
克
(
R
o
b
e
rt
N
o
zi
c
k)
°

羅
爾
斯
本
人
在
後
來
的
作
品
如
《
政
治
自
由
主
義
》
(
P
olitic
al
Li
b
eralis
m)

 

中
回
應
了
＿

些
批
評
，

該
書
專
注
於
處
理
人
們
在
根
本
道
德
問
題
的
分
歧
時
，

要
如
何
在
多
元
社
會
中
凝

聚
共
識
的
問
題
°

儘
管
羅
爾
斯
極
受
歡
迎
，

但
他
的
性
格
卻
與
此
不
符
°

儘
管
他
的
許
多
學
生
成
為
了
著

名
的
政
治
哲
學
家
，

羅
爾
斯
本
人
對
成
為
公
眾
知
識
分
子
並
沒
有
太
大
興
趣
°

他
說
話
有
口
吃
，

且
厭
惡

公
開
場
合
°

他
非
常
忠
於
他
的
妻
子
瑪
格
麗
特
(
M
ar
g
aret

Wa
rfi
el
d
 F
o
x)

和
他
們
的
四
個
孩
子
°

以

撒
·

柏
林
曾
開
玩
笑
說
他
的
謙
遜
如
同
耶
穌
°
一

九
九
五
年
，

羅
爾
斯
罹
患
了
致
殘
性
中
風
，

然
而
，

他

直
到
二
0
0
二
年
十
＿

月
二
十
四
日
去
世
前
仍
繼
績
發
表
著
述
°



第
十
一

章

諾
齊

國
家
治
理
的
正
當
性

《
無
政
府
、

國
家
與
烏
托
邦
》

(
A
N
A
R
C
H
Y,
 S
T
A
T
E,
 A
N
D
 U
T
O
PI
A,
 1
9
7
4
)
 

·

反
對
羅
爾
斯

·

為
什
麼
要
接
受
國
家
治
理
？

·

以
保
護
之
名
的
勒
索

·

諾
齊
克
對
批
判
者
的
質
問

·

放
眼
未
來
的
烏
托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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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對
羅
爾
斯

這
是
一

份
人
名
清
單
°

名
單
中
有
一

些
人
可
能
不
太
為
人
熟
知
，

但
名
單
上
大
多
數
的
名
字
應
該
都
相
當

耳
熟
°

看
著
這
名
單
，

我
們
要
問
的
問
題
是
：
這
些
人
之
間
有
什
麼
共
同
點
呢
？

維
根
斯
坦
、

伊
莉
莎
白
·

泰
勒
、

伯
特
蘭
．

羅
素
、

多
瑪
斯
．

牟
敦
、

尤
吉
·

貝
拉
、

艾
倫
·

金
斯
堡
丶

哈
里
·

沃
夫
森
、

索
魯
、

凱
西
·

史
丹
格
爾
丶

路
巴
維
茨
的
拉
比
、

畢
卡
索
、

摩
西
、

愛
因
斯
坦
、

休
．

海
夫
納
、

蘇
格
拉
底
、

亨
利
．

福
特
、

萊
尼
·

布
魯
斯
、

拉
姆
·

達
斯
、

甘
地
、

艾
德
蒙
·

希
拉
里
爵

士
、

雷
蒙
·

盧
比
茨
、

佛
陀
丶

法
蘭
克
·

辛
納
屈
丶

哥
倫
布
、

佛
洛
伊
德
、

諾
曼
·

梅
勒
、

艾
因
·

蘭

德
、

羅
斯
柴
爾
德
男
爵
、

泰
德
．

威
廉
斯
、

湯
瑪
斯
．

愛
迪
生
、

H
L
孟
背
、

湯
瑪
斯
．

傑
佛
遜
、

拉
爾

夫
．

艾
里
森
、

鮑
比
·

費
雪
、

愛
瑪
．

高
德
曼
、

彼
得
·

克
魯
泡
特
金
、

你
、

你
的
父
毋
。

這
份
名
單
出
自
羅
伯
特
．

諾
齊
克
的
《
無
政
府
、

國
家
與
烏
托
邦
》
一

書
，

這
本
書
於
一

九
七
四
年
出

版
，

帶
有
一

些
一

九
七
O
年
代
的
氛
圍
°

首
先
引
人
注
目
的
是
，

名
單
上
的
人
物
幾
乎
都
是
男
性
°

名
單
上
的

女
性
少
得
可
憐
，

儘
管
伊
莉
莎
白
·

泰
勒
是
名
單
上
頭
幾
個
出
現
的
名
字
，

名
單
裡
也
包
含
了
艾
因
·

蘭
德
、

愛
瑪
·

高
德
曼
、

你
的
母
親
(
在
大
多
數
情
況
下)

以
及
你
(
如
果
適
用
)

o

名
單
上
有
相
當
多
的
棒
球
選

手
，

這
有
點
奇
怪
，

也
可
能
反
映
了
諾
齊
克
的
個
人
興
趣
°

但
他
們
到
底
有
什
麼
共
同
點
呢
？
可
想
而
知
，

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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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當
然
是
：
沒
有
°

名
單
上
的
人
之
間
沒
有
任
何
共
同
點
°

這
只
是
一

組
隨
機
的
、

由
名
人
和
不
那
麼
有
名
的
人
所
組
成
的
名
單
°

這
份
名
單
的
目
的
是
要
表
明
，

想

要
試
圖
建
構
出
一

個
社
會
丶
一

種
政
治
安
排
、
一

個
正
義
觀
、
一

個
美
好
生
活
的
構
成
形
式
，

甚
至
是
對
美
好

生
活
的
任
何
想
像
，

是
多
麼
荒
謬
的
事
°

因
為
這
些
人
之
間
的
差
異
太
大
了
(
即
使
他
們
幾
乎
全
是
男
性)
。

試
想
要
為
這
群
人
構
建
一

個
社
會
有
多
麼
困
難
°

名
單
的
關
鍵
在
於
最
後
才
出
現
的
人
物
，

因
為
諾
齊
克
說
，

就
算
你
把
名
單
上
其
他
人
都
剔
除
掉
，

光
是
設
想
一

個
既
適
合
你
又
同
樣
適
合
你
父
母
的
理
想
社
會
，

有
多

麼
困
難
°

這
本
書
屬
於
它
的
時
代
—
—_
那
是
一

九
七
O
年
代
中
期
|_
|
也
是
一

個
世
代
之
間
存
在
嚴
重
鴻
溝
的

時
期
，

尤
其
是
在
政
治
思
維
上
，

不
同
世
代
的
人
們
之
間
存
在
著
幾
乎
難
以
弭
平
的
鴻
溝
°

當
時
也
與
現
在
相

仿
，

人
們
都
很
難
想
像
出
一

個
社
會
，

能
夠
在
正
義
和
美
好
生
活
的
理
念
上
，

同
時
適
合
他
們
與
他
們
的
父

母
，

反
之
亦
然
°

諾
齊
克
在
這
本
書
裡
實
際
上
想
要
對
抗
的
，

是
那
些
關
注
社
會
正
義
的
哲
學
家
，

包
括
約
翰
·

羅
爾
斯
°

羅
爾
斯
是
諾
齊
克
的
同
事
，

他
們
一

起
在
哈
佛
工
作
，

兩
人
的
職
業
生
涯
幾
乎
全
都
在
哈
佛
大
學
的
校
園
裡
°

他
們
兩
人
彼
此
也
相
當
熟
識
°

因
此
，

某
方
面
來
說
，

這
是
一

場
相
當
內
部
的
辯
論
°
《
無
政
府
、

國
家
與
烏

托
邦
》

是
一

本
針
對
羅
爾
斯
的
書
，

它
在
《
正
義
論
》

出
版
三
年
後
問
世
，

並
且
否
定
了
羅
爾
斯
對
政
治
和
如

何
思
考
美
好
社
會
的
多
數
預
設
°

那
份
名
單
是
對
羅
爾
斯
的
批
評
，

因
為
它
旨
在
削
弱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的
概

念
：
之
所
以
提
出
那
麼
多
名
字
有
一

個
重
點
，

那
就
是
「
無
知
之
幕」

認
為
，

不
告
訴
人
們
他
們
的
社
會
身

分
，

僅
只
是
要
求
他
們
根
據
自
身
對
社
會
運
作
的
了
解
來
提
出
一

套
正
義
理
論
，

是
荒
謬
的
°

因
為
這
也
是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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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不
充
分
的°
你
是
蘇
格
拉
底
還
是
伊
莉
莎
白·
泰
勒，
是
佛
陀
還
是
法
蘭
克·
辛
納
屈，
這
些
都
是
至
關
重

要
的
問
題，
因
為
這
涉
及
了
你
所
認
識
的
社
會
的
運
作
是
什
麼°
更
廣
泛
來
說，
諾
齊
克
是
在
反
駁
這
麼一
種

思
維，
認
為
人
們
得
以
提
出一
個
既
能
解
決
羅
爾
斯
的
首
要
政
治
問
題_
�
「
什
麼
是
正
義
？」
l

�

又
能
同

時
滿
足
這
份
名
單
上
所
有
人
的
價
值
觀
的
答
案°
雖
然
這
份
名
單
上
的
名
字
顯
得
有
些
混
雜，
但
這
恰
恰
反
映

了
人
類
經
驗
之
中
深
刻
的
多
樣
性°
如
果
你
無
法
為
這
些
人
回
答
羅
爾
斯
的
問
題，
那
麼
你
就
無
法
為
任
何
人

回
答
羅
爾
斯
的
問
題°
從
這
個
意
義
上
來
說，
這
場
辯
論
將
不
再
只
是
哈
佛
大
學
教
授
的
內
部
辯
論°

只
是，
或
許
會
有
些
出
人
意
料
之
處
在
於，
這
份
名
單
其
實
來
到
諾
齊
克
論
著
的
第
三
部
分
(
也
是
全

書
的
最
後一
部
分)
時
才
出
場，
而
該
部
分
所
要
反
對
的
並
不
是
羅
爾
斯
的
論
點°
《
無
政
府、
國
家
與
烏
托

邦》
的
第
三
部
分
是
「
烏
托
邦」
。
諾
齊
克
非
常
認
真
對
待
這
個
問
題，
即
生
活
在
我
們
所
能
想
像
出
的
最
理

想
社
會
裡，
究
竟
意
味
著
什
麼
？
他
仍
然
希
望
我
們
能
夠
大
膽
地
思
考°
即
使
我
們
無
法
針
對
這
個
問
題
提
出

一
個
答
案，
其
中
所
蘊
含
的
正
義
理
念
能
夠
讓
從
維
根
斯
坦
到
你
的
父
母
在
內
的
每一
個
人
都
感
到
滿
意，
但

他
仍
然
不
認
為，
我
們
應
該
放
棄
政
治
哲
學
的
最
高
抱
負°
諾
齊
克
依
然
認
為，
政
治
應
該
志
在
高
遠°
而
我

將
在
本
章
末
尾
回
到
這一
點
來
多
做
解
釋°

這
本
書
的
第
二
部
分
「
國
家」
，
才
是
反
對
羅
爾
斯
的
主
要
章
節°
在
這
部
分
裡，
諾
齊
克
拆
解
了
羅
爾

斯
所
支
持
的
再
分
配
福
利
國
的
概
念，
即
「
最
大
化
最
小
值
的
國
家」
，
這
種
國
家
關
心
社
會
中
最
弱
勢
的
群

體，
並
以
正
義
與
公
平
之
名
來
聚
焦
提
倡
他
們
的
福
祉°
這
本
書
以
「
無
政
府」
的
部
分
開
篇，
這
大
概
也
是

它
迄
今
最
為
人
所
熟
知
的
部
分°
我
也
會
從
這一
部
分
開
始，
然
後
再
回
到
關
乎
伊
莉
莎
白·
泰
勒
和
佛
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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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討
論
°
《
無
政
府
、

國
家
與
烏
托
邦
》

的
第
一

部
分
試
圖
回
答
一

個
與
羅
爾
斯
的
起
點
截
然
不
同
的
問
題
，

這
個
問
題
與
我
在
本
書
中
提
出
的
問
題
更
為
相
似
：
諾
齊
克
所
提
出
的
是
「w
hy

問
題」
，

而
不
是
「w
hat
問

題」
。

在
討
論
無
政
府
狀
態
時
，

諾
齊
克
並
不
想
知
道
國
家
是
什
麼
°

他
想
回
答
的
是
一

個
更
根
本
的
問
題
：

我
們
為
什
麼
會
有
國
家
？
我
們
如
何
可
能
為
國
家
辯
護
？
對
諾
齊
克
來
說
，

這
個
問
題
之
所
以
如
此
重
要
，

是

因
為
他
認
為
很
難
解
釋
國
家
如
何
以
及
為
什
麼
是
正
當
的
°

我
們
應
該
設
立
的
假
定
是
，

國
家
沒
有
正
當
性
°

因
此
，

對
諾
齊
克
來
說
，

無
政
府
主
義
(a
narc
his
m)

是
預
設
立
場
°

任
何
國
家
都
必
然
是
沒
有
正
當
性
的
，

因
為
國
家
是
壟
斷
性
組
織
，

國
家
強
制
壓
迫
我
們
，

侵
犯
我
們
的
權
利
，

也
干
涉
我
們
的
生
活
°

國
家
指
示
我

們
該
做
如
何
行
動
，

限
制
我
們
能
採
取
什
麼
樣
的
行
動
，

國
家
會
監
禁
我
們
，

懲
罰
我
們
，

並
向
我
們
徵
稅
°

我
們
為
什
麼
要
接
受
這
一

切
？

為
什
麼
要
接
受
國
家
治
理
？

諾
齊
克
假
設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有
固
有
的
權
利
，

不
應
該
受
到
干
涉
、

虐
待
或
被
指
示
該
如
何
行
事
°

這
些

權
利
不
僅
不
依
賴
於
國
家
，

還
應
當
保
護
我
們
免
於
受
到
國
家
的
侵
犯
°

他
稱
這
些
為
「
自
然
權
利」
，

並
在

書
的
開
頭
總
結
了
自
然
權
利
的
定
義
：
「
個
人
擁
有
權
利
，

也
因
此
，

有
些
事
情
是
任
何
人
或
團
體
都
不
得
加

諸
個
人
的
，

因
為
這
麼
做
將
意
味
著
侵
犯
個
人
的
權
利
°
」

為
什
麼
我
們
會
允
許
像
國
家
這
樣
的
非
個
人
組
織

肆
意
踐
踏
我
們
的
權
利
？
我
們
必
須
要
有
一

個
非
常
充
分
的
理
由
，

才
能
允
許
這
種
情
況
發
生
°

因
此
，

諾
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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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
認
為，
有
太
多
當
代
政
治
哲
學
從
錯
誤
的
起
點
展
開
它
們
的
立
論
°
這
些
政
治
哲
學
理
所
當
然
地
認
為
國
家

的
存
在
是
合
理
的，
然
後
才
在
國
家
的
前
提
之
下
討
論
我
們
應
該
如
何
使
用
國
家
的
權
力
°
諾
齊
克
想
知
道
的

是，
我
們
是
否
應
該
對
國
家
的
權
力
做
任
何
限
定
來
試
圖
合
理
化
國
家
的
權
力
°
而
他
認
為，
如
果
國
家
的
存

在
本
身
就
無
法
得
到
正
當
性
辯
護，
那
麼
我
們
根
本
不
應
該
試
圖
合
理
化
國
家
的
權
力
。
我
們
根
本
不
應
該
接

受
它
°然

而，
諾
齊
克
終
究
並
不
是一
名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°
他
確
實
相
信
國
家
是
合
理
的
°
他
又
是
如
何
開
展

他
為
國
家
正
當
性
的
辯
護
呢
？
他
是
透
過
借
鑑一
位，
出
自
與
我
迄
今
為
止
所
探
討
的
內
容
極
為
不
同
的
智

識
傳
統
來
推
演
他
的
論
點
°
在
《

無
政
府
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》
的
參
考
書
目
中，
出
現
頻
率
最
高
的
人
物
是

十
九
世
紀
美
國
政
治
活
動
家、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、
個
人
主
義
者
、
時
事
作
家
和
法
律
改
革
家
萊
桑
德·
斯
波

納
(Lysander
Spooner
)

。
他
的
名
字
在
今
日
幾
乎
不
為
人
知，
也
很
少
出
現
在
政
治
思
想
史
的
正
典
中，
但

他
是
美
國
無
政
府
主
義
思
想
史
上
的
核
心
人
物
°
斯
波
納
相
當
特
立
獨
行，
他
的
智
識
脈
絡
從
屬
於
那一
長

串
不
喜
歡
被
人
指
示
的
美
國
智
識
傳
統
°
他
的
政
治
理
念
也
十
分
多
元
。
斯
波
納
是一
名
廢
奴
主
義
者，
但

他
同
時
也
認
為
南
方
各
州
脫
離
聯
邦
並
沒
有
錯，
因
為
他
說，
沒
有
人
應
該
被
強
迫
接
受
違
背
他
們
意
願
的

政
治
安
排
°
他
相
信
自
然
權
利，
同
時
也
是一
名
社
會
主
義
者，
他
曾
經
是
國
際
工
人
協
會
(
Inte
rnational

Wor
kin
gmen's
 Association
，
史
稱
第一
國
門
的
早
期
會
員
°
諾
齊
克
身
上
也
有
不
少
「
斯
波
納
式」
的
特

質
°
像
斯
波
納一
樣，
諾
齊
克
年
輕
時
曾
經
是一
名
社
會
主
義
者，
後
來
轉
向
對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、
無
政
府
主

義
和
個
人
主
義
思
想
感
興
趣
°
諾
齊
克
對
自
然
權
利
的
信
仰
伴
隨
著
強
烈
的
政
治
激
進
主
義
°
然
而，
除
了
斯



307 第十一章 諾齊克談國家治理的正當性

波
納
，
諾
齊
克
還
借
鑑
了
現
代
政
治
思
想
主
流
論
述
中
常
見
的
兩
位
更
為
人
熟
悉
的
人
物
°
一

位
是
十
七
世
紀

的
英
國
哲
學
家
約
翰
·

洛
克
，
另一

位
是
十
八
世
紀
的
蘇
格
蘭
經
濟
學
家
亞
當
·

史
密
斯
(
Ada
m
S
mith)
°
 

他
們
兩
位
都
不
是
激
進
、
古
怪
的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°

諾
齊
克
基
本
上
從
不
同
思
想
家
的
論
述
中
擷
取
了一

些
他
認
為
有
用
的
觀
點
°
他
從
洛
克
那
裡
擷
取
的
是

洛
克
版
的
自
然
權
利
論
：
我
們
擁
有
對
自
己
身
體
的
權
利
，
擁
有
對
自
己
觀
點
的
權
利
，
但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我

們
對
自
己
生
產
的
東
西
擁
有
權
利
°
正
如
洛
克
所
說
，
我
們
對
那
些
「
融
入
了
我
們
的
勞
動」

的
事
物
擁
有
權

利
°
如
果
世
界
上
有
些
事
物
是
我
們
所
創
造
出
來
的
，
而
這
些
事
物
在
我
們
投
入
勞
動
之
前
並
不
存
在

1

無

論
是
食
物
、
藝
術
、
耕
種
的
土
地
、
啟
蒙
的
觀
點
等
等
|
—'
那
麼
我
們
就
擁
有
這
項
事
物
°
我
們
對
自
己
辛

勤
勞
動
的
成
果
擁
有
權
利
°
這
種
權
利
可
以
用一

種
術
語
來
稱
呼
，
即
人
們
所
謂
的
私
有
財
產
權
(prope
rty

ri
ghts)
。
諾
齊
克
由
此
出
發
，
認
為
如
果
我
們
擁
有
這
些
權
利
，
那
麼
允
許
任
何
人
或
任
何
事
干
涉
這
些
權
利

的
唯一

理
由
就
只
能
是
，
我
們
除
了
被
干
預
之
外
，
確
實
沒
有
其
他
選
擇
°
權
利
只
能
基
於
要
保
護
權
利
這
個

理
由
而
被
侵
犯
°

這
種
思
路
是
諾
齊
克
為
國
家
辯
護
的
基
礎
°
但
他
並
沒
有
延
續
洛
克
的
路
數
°
洛
克
想
像
了一

種
契
約
安

排
，
即
人
們
出
於
自
覺
、
自
願
地
交
換
或
交
易
自
己
的
權
利
來
創
造一

個
政
治
共
同
體
，
並
由
這
個
政
治
共
同

體
來
為
人
們
的
權
利
提
供
必
要
的
保
護
。
諾
齊
克
認
為
這
不
太
可
信
°
這
種
方
式
既
過
於
苛
求
(
要
徵
得
每

個
人
的
同
意)
'
又
過
於
簡
化
(
將
二
切
都
維
繫
於
國
家
形
成
的
瞬
間
就
完
成
了
)

o

不
同
於
他
的
同
事
羅
爾

斯
，
諾
齊
克
對
社
會
契
約
傳
統
並
不
感
興
趣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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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對
地
，
諾
齊
克
從
亞
當
·
史
密
斯
那
裡
借
鑑
了
他
所
謂
的
「
看
不
見
的
手」
(
invisible'hand)

的
論

述
°
史
密
斯
將
市
場
經
濟
的
運
作
，
理
解
為一
種
對
參
與
市
場
活
動
的
人
來
說
，
本
質
上
是
無
形
的一
種
力

量
°
市
場
不
是
有
意
識
的
理
性
主
體
，
市
場
是
決
策
的
場
所
，
其
結
果
可
能
對
所
有
人
有
利
，
也
可
能
對
所
有

人
不
利
，
而
這
些
結
果
並
不
是
由
任
何
特
定
的
人
或
團
體
刻
意
設
計
或
操
控
的
°
諾
齊
克
希
望
找
到一
種
基
於

市
場
、
看
不
見
的
手
的
對
國
家
為
什
麼
存
在
的
解
釋
°
我
們
之
所
以
有
國
家
，
並
不
是
因
為
在
某
個
瞬
間
我
們

決
定
交
換
自
己
的
權
利
，
而
是
因
為
在
保
衛
我
們
權
利
的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的
行
為
逐
漸
使
國
家
成
為
唯一
的
選

擇
，
不
論
我
們
是
否
願
意
，
也
無
論
我
們
是
否
有
意
識
到
這
件
事
°

諾
齊
克
「
看
不
見
的
手」

的
論
點
是
如
何
運
作
的
呢
？
他
從
設
想一

個
自
然
狀
態
開
始
，
在
這
個
狀
態

中
，
人
們
擁
有
他
們
的
自
然
權
利
，
並
藉
由
相
互
交
易
和
交
換
來
保
護
這
些
權
利
°
我
們
很
容
易
可
以
想
像
，

在
不
久
之
後
，
這
些
個
體
會
組
成
諾
齊
克
所
謂
的
「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」
(protection
associations)
°
 

他
們
會
意
識
到
團
結
的
力
量
，
而
私
有
財
產
權
最
能
夠
藉
由
互
助
防
衛
的
形
式
來
得
到
保
護
—
�
你
保
護
我
的

財
產
，
我
也
保
護
你
的
財
產
°
這
之
中
也
存
在
著一
種
史
密
斯
式
的
分
工
概
念
：
有
些
人
更
擅
長
於
提
供
某
種

形
式
的
保
護
，
例
如
防
止
他
人
入
侵
、
追
査
不
法
之
徒
，
甚
至
可
能
實
踐
某
種
私
刑
0
這
肯
定
不
是
人
人
都
能

接
受
的)

等
等
°
在
自
然
狀
態
中
，
人
們
自
然
會
想
要
保
護
自
己
的
財
產
，
並
尋
找
那
些
他
們
認
為
能
為
自
身

財
產
提
供
最
佳
保
護
服
務
的
人
°

不
久
之
後
，
不
同
的
組
織
將
會
開
始
競
奪
誰
能
夠
提
供
最
佳
的
保
戶
服
務
，
誰
能
建
立
更
穩
固
的
安
全
系

統
，
誰
會
更
加
警
覺
，
並
在
夜
間
隨
時
為
客
戶
提
供
保
障
°
隨
著
時
間
的
推
移
，
他
們
可
能
還
會
提
供
其
他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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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，

包
含
某
種
基
於
審
判
的
程
序
，

以
試
圖
找
出
不
法
之
徒
，

因
為
如
果
你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
能
夠
追

查
出
真
正
的
罪
犯
，

你
將
會
變
得
更
加
安
全
°

從
商
業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
浪
費
時
間
追
査
無
辜
者
是
毫
無
意
義

的
，

因
此
，

相
互
競
爭
的
組
織
將
會
尋
求
向
客
戶
保
證
他
們
會
根
據
證
據
行
事
°

久
而
久
之
，

諾
齊
克
表
示
，

顯
然
有
些
組
織
在
這
些
方
面
會
表
現
得
比
其
他
組
織
更
好
，

客
戶
也
因
此
會
聚
集
在
那
些
效
率
最
高
、

最
可
靠
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
周
圍
，

因
為
它
們
提
供
了
最
佳
的
價
值
°

在
商
業
競
爭
中
勝
出
的
不
一

定
是
最
便
宜

的
選
擇
，
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想
要
保
護
自
己
財
產
的
人
會
只
關
心
保
護
所
需
要
的
成
本
°

他
們
會
認
為
，

真
正
重

要
的
是
付
出
成
本
後
得
到
的
保
護
是
確
實
有
效
的
°

與
此
同
時
，

現
在
所
謂
的
網
絡
效
應
也
會
發
揮
作
用
°

加

入
某
個
特
定
組
織
的
人
愈
多
，

就
愈
讓
人
有
理
由
認
為
自
己
也
應
該
加
入
這
個
組
織
°

到
這
裡
，

值
得
再
次
強

調
諾
齊
克
的
觀
察
：
團
結
的
力
量
將
會
為
人
們
帶
來
安
全
感
°

這
導
致
了
一

個
結
果
，

競
奪
提
供
保
護
服
務
的
市
場
，

將
自
然
而
然
地
朝
著
一

個
由
特
定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
的
機
構
主
導
市
場
的
趨
勢
發
展
°

總
會
有
其
中
一

個
組
織
在
最
終
占
據
上
風
，

因
為
這
就
是
市
場
的
運
作
邏

輯
。

它
將
形
成
一

種
近
乎
壟
斷
的
狀
態
，

但
這
不
會
是
真
正
的
壟
斷
，

因
為
總
會
有
一

些
拒
絕
加
入
的
人

即
使
在
網
絡
效
應
的
情
況
下
，

也
會
有
一

些
人
出
於
各
種
理
由
而
不
想
加
入
(
就
像
在
搜
尋
引
擎
主
導
的
世
界

中
，

儘
管
網
絡
效
應
存
在
，

但
仍
然
會
有
一

些
人
拒
絕
使
用
Go
o
gle)
°

而
且
，

人
們
完
全
有
權
利
不
加
入
其

中
，

而
且
沒
有
人
可
以
強
迫
他
們
簽
約
加
入
，

因
為
這
樣
做
將
會
侵
犯
他
們
的
權
利
°

這
意
味
著
主
導
這
個
市

場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
仍
然
不
同
於
國
家
°

諾
齊
克
對
此
非
常
清
楚
，

因
為
國
家
之
所
以
成
為
國
家
，

其

必
要
的
前
提
是
它
能
真
正
地
壟
斷
°

諾
齊
克
接
受
了
韋
伯
所
提
出
的
基
本
定
義
：
國
家
壟
斷
了
擁
有
合
法
強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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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或
提
供
保
護)

的
權
力
°

因
為
諾
齊
克
讀
過
萊
桑
德
．

斯
波
納
，

他
更
因
此
知
道
必
然
會
有
一

些
美
國
人
不

會
簽
約
加
入
其
中
，

而
這
不
僅
僅
是
美
國
人
的
問
題
，

哪
怕
這
本
書
確
實
有
著
非
常
濃
厚
的
北
美
色
彩
°

總
會

有
一

些
人
願
意
選
擇
與
一

個
較
小
的
、

更
加
粗
糙
的
、

與
這
個
主
流
社
群
呈
現
競
爭
關
係
的
社
群
合
作
，

或
者

根
本
不
加
入
任
何
一

個
社
群
°

這
就
是
自
然
狀
態
°

在
諾
齊
克
的
腦
海
中
，

這
儼
然
就
像
是
美
國
那
荒
野
一

般

的
大
西
部
°

有
人
會
直
白
地
說
：
「
謝
謝
你
提
供
保
護
的
服
務
，

但
我
可
以
保
護
自
己
，

也
沒
有
義
務
要
去
遵

守
你
的
規
則
，

沒
有
義
務
同
意
你
的
程
序
，

當
然
也
沒
有
義
務
支
付
你
提
供
保
護
的
費
用
°

我
會
照
顧
好
自
己

和
我
的
家
人
°
」

然
而
，

要
使
這
個
主
導
的
社
群
得
以
被
視
為
國
家
，

在
一

定
的
程
度
上
，

這
些
拒
絕
加
入
社

群
的
人
也
必
須
被
要
求
加
入
°

諾
齊
克
認
為
，

讓
那
些
拒
絕
加
入
主
流
社
群
的
人
也
加
入
，

將
會
是
無
人
能
抵
的
壓
力
°

其
中
一

部
分
的

原
因
在
於
，

主
導
了
市
場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機
構
的
成
員
，

將
不
會
允
許
他
們
所
屬
的
社
群
在
某
些
時
刻
、

某

些
場
合
，

或
對
某
些
人
沒
有
管
轄
權
°

他
們
擔
心
，

如
果
萬
一

不
幸
與
這
些
不
從
屬
於
社
群
的
人
相
遇
並
起
了

衝
突
，

那
麼
將
沒
有
任
何
事
物
得
以
為
他
們
提
供
保
護
°

人
們
會
期
望
他
們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機
構
隨
時
保
護

他
們
，

而
當
他
們
所
數
的
社
群
是
主
導
者
時
，

他
們
尤
其
會
如
此
期
望
著
°

人
們
不
願
意
面
對
有
些
地
方
可

能
是
法
律
無
法
適
用
的
無
法
之
地
這
樣
的
境
況
°

因
此
，

這
個
社
群
會
面
臨
必
須
將
那
些
法
外
之
人
也
納
入
其

中
的
壓
力
°

但
它
要
如
何
在
不
侵
犯
他
們
權
利
的
情
況
下
，

強
迫
他
們
加
入
呢
？
如
果
人
們
不
想
加
入
，

社
群

又
能
如
何
強
迫
他
們
加
入
？
諾
齊
克
有
一

個
答
案

他
的
答
案
或
許
過
於
狡
黠
，

但
它
確
實
是
種
解
答
°

他

說
，

如
果
有
些
人
不
想
加
入
社
群
，

但
社
群
又
需
要
他
們
的
加
入
才
能
提
供
全
面
的
服
務
時
，

那
麼
在
強
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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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加
入
的
過
程
裡
難
免
對
他
們
的
權
利
造
成
傷
害
，
而
社
群
必
須
在
事
後
對
這
種
傷
害
進
行
補
償
°
它
又
能
如

何
補
償
這
些
人
呢
？
諾
齊
克
說
，
藉
由
免
費
為
這
些
人
提
供
保
護
來
補
償
°
它
可
以
對
這
些
人
如
此
辯
解
：

「
我
們
接
受
你
不
必
加
入
的
事
實
，
但
我
們
仍
然
會
強
迫
你
加
入
，
這
意
味
著
我
們
侵
犯
了
你
的
權
利
，
但
我

們
會
以
丕
讓
你
支
付
費
用
作
為
補
償
來
彌
補
你
的
損
失
°
」

諾
齊
克
認
為
，
這
麼一

來
，
我
們
就
擁
有
了一

個

國
家
，
一

個
符
合
韋
伯
定
義
的
國
家
，
哪
怕
韋
伯
不
會
認
同
這
是一

個
國
家
°
而
這
就
是
諾
齊
克
所
謂
的
「
最

小
限
度
的
國
家」
(a
m
ini
mal
 state)
。
它
履
行
我
們
期
望
國
家
所
做
的
基
本
職
能
°
它
提
供
保
護
，
並
收
取

費
用
，
這
些
費
用
也
就
是
所
謂
的
稅
收
，
而
且
它
重
新
分
配
其
收
益
，
某
些
人
必
須
繳
稅
，
但
其
他
人
則
不
需

要
支
付
稅
款
，
他
們
可
以
免
費
獲
得
服
務
°
這
不
僅
僅
是一

個
自
願
組
成
的
組
織
，
這
個
組
織
的
會
員
資
格
也

具
有
強
制
力
°
與
此
同
時
，
它
也
僅
只
不
過
是一

個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
，
而
這
就
是
諾
齊
克
所
謂
「
最
小

限
度」

的
涵
義
°

以
保
護
之
名
的
勒
索

我
們
應
該
如
何
看
待
這
個
論
點
呢
？
自
從
諾
齊
克
寫
下
他
的
論
點
以
來
，

哲
學
家
即
為
之
感
到
困
惑
不

已
，
並
試
圖
找
出
其
中
的
漏
洞

0這
個
理
論
很
可
能
確
實
存
在一

些
洞
洞
，
那
種
補
償
的
作
法
看
起
來
有
點
像

不
擇
手
段
的
詭
計)
°
但
諾
齊
克
希
望
我
們
理
解
的
，
並
不
僅
僅
是
他
找
到
了一

種
巧
妙
的
方
式
來
為
國
家
的

存
在
辯
護
，
而
是
這
是
唯
一

可
能
存
在
的
辯
護
°
因
此
，
國
家
除
了
提
供
保
護
之
外
，
將
不
被
允
許
有
任
何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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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作
為
°

許
多
讀
者
會
注
意
到
，

這
個
主
導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機
構
—I
|
這
種
治
安
維
持
的
政
治
版
本
l

�

看

起
來
與
黑
手
黨
極
其
相
似
°

換
句
話
說
，

它
更
像
是
一

種
以
保
護
為
名
的
勒
索
°

人
們
聚
在
一

起
，

支
付
一

個

組
織
以
獲
得
組
織
的
保
護
，

然
後
對
於
那
些
不
願
加
入
的
人
，

則
提
出
一

個
他
們
無
法
拒
絕
的
提
議
°

然
而
'

諾
齊
克
的
想
法
是
，

這
並
不
是
一

種
以
保
護
為
名
的
勒
索
，

因
為
我
們
可
以
用
某
種
方
式
來
解
釋
它
的
起
源
，

從
而
讓
每
個
可
能
因
為
權
利
被
侵
犯
，

而
對
組
織
提
出
索
賠
的
人
，

都
能
得
到
為
什
麼
被
如
此
對
待
的
解
釋
°

在
諾
齊
克
看
來
，

真
正
以
保
護
為
名
、

行
勒
索
之
實
的
是
羅
爾
斯
政
治
理
論
裡
的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°

諾
齊

克
主
張
，

任
何
超
出
這
個
最
小
限
度
定
義
的
國
家
，

例
如
試
圖
根
據
某
種
正
義
理
念
干
涉
社
會
並
進
行
資
源
再

分
配
，

並
根
據
公
平
的
理
念
來
糾
正
錯
誤
的
國
家
，

都
是
在
濫
用
其
權
力
，

是
在
利
用
其
壟
斷
控
制
強
迫
人
們

做
他
們
本
不
會
做
的
事
情
°

國
家
使
用
權
力
唯
一

的
理
念
根
據
，

是
不
侵
犯
個
人
的
權
利
°

諾
齊
克
「
看
不
見

的
手」

的
理
論
，

旨
在
說
明
在
任
何
時
刻
，

哪
怕
是
自
由
狀
態
裡
，

都
沒
有
人
受
到
外
力
強
迫
°

而
一

旦
國
家

的
行
為
超
越
了
最
小
限
度
的
國
家
所
能
容
許
的
範
疇
，

那
麼
真
正
的
強
制
與
壓
迫
也
將
就
此
展
開
°

為
了
支
付

國
家
所
提
供
的
保
護
服
務
，

以
及
為
了
向
那
些
不
願
意
加
入
你
的
社
群
而
被
迫
加
入
的
人
提
供
補
償
，

唯
有
以

這
兩
種
理
由
徵
稅
，

才
是
可
以
接
受
的
範
疇
°

但
為
了
其
他
任
何
目
的
徵
稅
—
|i
哪
怕
是
照
顧
貧
困
者
、

保
護

失
業
者
、

建
立
福
利
國
家
、

遵
循
最
大
化
最
弱
勢
群
體
的
效
益
的
原
則
等
理
由
徵
稅
—,
—
則
是
全
然
不
可
接
受

的
°

對
諾
齊
克
來
說
，

這
種
國
家
才
是
真
正
的
勒
索
，

是
羅
爾
斯
提
出
的
勒
索
°

這
本
書
的
第
二
部
分

「
國
家」

是
諾
齊
克
為
他
的
論
點
提
出
論
述
並
加
以
佐
證
的
章
節
°

第
一

部
分
雖
然
有
著
優
雅
的
哲
學
內
涵
，

但
其
調
性
卻
更
像
是
敘
事
作
品
°

相
比
之
下
，

第
二
部
分
更
像
是
一

部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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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政
治
哲
學
的
著
作
°

這
其
實
表
達
了
諾
齊
克
對
羅
爾
斯
的
敬
重
°

諾
齊
克
曾
說
，

羅
爾
斯
是
一

位
出
色
的
哲

學
家
，

他
的
正
義
理
論
比
任
何
人
的
哲
學
都
更
能
激
發
人
們
，

讓
人
們
能
夠
真
正
質
疑
自
己
的
論
點
也
同
時
挑

戰
他
們
論
點
中
的
預
設
°

羅
爾
斯
為
諾
齊
克
做
到
了
這
一

點
°

諾
齊
克
對
羅
爾
斯
所
做
的
回
應
，

只
是
對
一

部

他
認
為
本
身
極
具
價
值
的
作
品
提
供
他
自
己
的
回
饋
°

雖
然
諾
齊
克
是
如
此
自
我
定
位
，

他
接
下
來
的
分
析
卻

是
試
圖
從
根
本
上
削
弱
羅
爾
斯
的
理
論
°

在
《
無
政
府
、

國
家
與
烏
托
邦
》

的
第
二
部
分
裡
，

也
存
在
著
敘
事
元
素
°

諾
齊
克
擁
有
一

種
罕
見
的
才

能
，

能
夠
提
出
易
於
理
解
且
引
人
注
目
的
例
子
來
支
持
他
的
論
點
°

我
將
討
論
其
中
的
幾
個
例
子
°

其
中
一

個

例
子
是
，

他
要
求
我
們
想
像
一

個
婚
姻
市
場
：
市
場
上
有
二
十
六
個
人
，

我
們
稱
之
為
A
到
Z
，

同
時
也
有
二

十
六
位
這
二
十
六
人
的
潛
在
伴
侶
，

我
們
稱
之
為
N

到
r

。

然
後
他
說
，

讓
我
們
對
他
們
進
行
排
名
：
A
／
N

是
最
具
吸
引
力
也
最
受
歡
迎
的
兩
個
人
；
Z

／
Z

則
是
最
不
具
吸
引
力
也
最
不
受
歡
迎
的
兩
位
°

我
們
進
而
假

設
他
們
都
想
結
婚
，

並
且
也
得
以
自
由
選
擇
任
何
想
要
結
婚
的
對
象
°

如
果
這
是
一

個
自
由
市
場

並
且
這

個
市
場
提
供
了
人
們
在
做
選
擇
時
所
需
要
的
一

切
充
分
資
訊

那
麼
他
們
配
對
的
可
能
性
將
根
據
彼
此
的
吸

引
力
而
發
展
°

A
將
會
想
和
N

在
一

起
，

B

(

現
在
N

已
經
從
市
場
上
移
除)

則
將
選
擇
W
'

C

會
選
擇
C
'

依
此
類
推
°

這
都
是
自
由
選
擇
，

蘊
含
了
彼
此
合
意
的
結
果
°

其
中
沒
有
任
何
強
迫
，

沒
有
壓
力
，

也
沒
有
錯

誤
訊
息
，

每
個
人
都
在
公
平
的
條
件
下
做
他
們
有
權
做
的
選
擇
°

這
意
味
著
到
最
後
，

z

只
剩
下
一

個
人
可
以

選
，

那
就
是
刃
。

對
Z

來
說
，

這
也
是
一

種
選
擇
，

但
這
並
不
是
太
充
分
的
選
擇
，

因
為
市
場
上
已
經
沒
有
其

他
人
可
以
和
Z

結
婚
了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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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諾
齊
克
堅
持
指
出
，
對
Z
來
說
，
這
依
舊
是一

個
自
由
的
選
擇
°
而
且
，
他
說
這
並
沒
有
任
何
不
公
平

之
處
°
這
是一

個
公
平
的
選
擇
，
因
為
在
這
個
市
場
運
作
的
過
程
裡
，
沒
有
發
生
任
何
不
公
平
的
事
物
°
如
果

這
是
你
所
剩
下
的
選
擇
，
那
麼
這
就
是
你
所
應
得
的
選
擇
°
他
希
望
我
們
反
思
，
Z
／
r

代
表
著
任
何
社
會
中

最
弱
勢
的
人
，
然
後
他
希
望
我
們
記
住
，
最
大
化
最
小
值
原
則
要
求
我
們
思
考
，
我
們
能
如
何
改
善
他
們
的
處

境
°
然
而
，
我
們
在
這
裡
真
的
能
做
些
什
麼
嗎
？
我
們
真
的
要
為
了
公
平
而
走
上
強
迫
婚
配
的
道
路
嗎
？
我
們

要
重
新
分
配
吸
引
力
、
強
制
重
新
定
義
人
們
受
歡
迎
的
程
度
或
任
何
導
致
這
些
人
以
上
述
方
法
選
擇
彼
此
配
對

的
要
素
嗎
？
我
們
真
的
要
干
預
這
個
市
場
嗎
—
—
i

也
許
我
們
不
要
用
婚
姻
市
場
這
個
名
詞
，
而
改
稱
之
為
戀
愛

市
場
—
—
就
因
為
我
們
不
喜
歡
它
將
產
生
的
結
果
？
如
果
我
們
不
這
樣
做
，
那
麼
我
們
又
以
什
麼
為
依
據
去
干

預
其
他
市
場
？
對
於
底
層
的
人
們
感
到
同
情
是
很
容
易
的
°
但
我
們
以
什
麼
為
根
據
去
干
預
自
由
與
不
受
強
迫

的
選
擇
，
而
這
些
選
擇
最
終
導
致
的
結
果
，
只
是
讓
那
些一

開
始
就
擁
有
最
少
資
源
的
人
，
在
做
選
擇
時
可
能

的
選
項
也
變
得
最
少
？

他
給
出
的
另一

個
例
子
被
稱
為
「
威
爾
特
．

張
伯
倫
事
例」
。
在一

九
七
O
年
代
初
期
，
威
爾
特
．

張
伯

倫
是
美
國
最
受
歡
迎
的
—
—
沛
芸土
少
是
最
多
球
隊
想
簽
下
的
—
—
i

職
業
籃
球
運
動
員
°
在
未
來
的
幾
個
世
代

中
，
這
個
例
子
可
以
是
麥
可
·

喬
丹
、
俠
客
·

歐
尼
爾
或
者
是
勒
布
朗
．

詹
姆
斯
的
例
子
°
但
最
受
歡
迎
的
籃

球
員
是
誰
在
此
並
不
重
要
，
諾
齊
克
只
是
剛
好
活
在
威
爾
特
·

張
伯
倫
主
宰
籃
壇
的
日
子
，
也
因
此
提
出
了
張

伯
倫
事
例
°
諾
齊
克
對
他
的
批
評
者
說
：
「
別
再
吵
了
，
就
當
我
接
受
你
們
的
說
法
，
隨
你
們
所
願
吧
°
我
會

讓
步
，
我
會
承
認
你
們
可
以
建
立
一

個
從
你
們
的
角
度
看
來
是
完
全
公
正
的
社
會
，
必
且
在
這
個
社
會
中
，
每



315 第十一章 諾齊克談國家治理的正當性

個
人
都
能
獲
得
他
們
應
該
擁
有
的
事
物
，

其
中
最
弱
勢
的
人
會
得
到
照
顧
，

窮
人
會
被
關
心
，

沒
有
人
受
到
剝

削
，

也
沒
有
人
在
無
意
義
地
受
苦
°
」

然
而
，

當
諾
齊
克
如
此
宣
稱
的
同
時
，

他
實
際
上
是
在
說
：
「
我
將
給

你
一

根
烏
托
邦
的
魔
杖
，

讓
你
揮
舞
它
來
創
造
你
的
完
美
社
會
，

使
其
按
照
你
們
的
正
義
原
則
運
作
°

等
你
們

滿
意
了
，

再
請
你
們
告
訴
我
，

你
們
已
經
創
造
出
一

個
一

切
都
符
合
其
原
則
的
社
會
°

但
在
那
之
後
，

我
將
在

你
的
社
會
—
—l
你
完
美
的
社
會
|l
|
引
入
一

些
東
西
，

或
者
更
確
切
地
說
，

某
個
人
：
威
爾
特
·

張
伯
倫
°

這

個
人
是
一

名
遠
比
其
他
人
更
出
色
、

更
有
趣
、

更
具
魅
力
、

更
加
激
動
人
心
的
籃
球
運
動
員
，

而
他
正
在
盡
情

打
籃
球
°
」

這
麼
做
，

會
得
到
什
麼
結
果
呢
？
諾
齊
克
說
，

這
些
批
評
他
的
理
論
家
將
會
發
現
，

在
他
們
的
完

美
社
會
中
，

人
們
會
樂
於
多
花
一

兩
美
元
的
門
票
去
看
威
爾
特
．

張
伯
倫
的
比
賽
°

會
有
成
千
上
萬
、

數
十

萬
，

甚
至
可
能
是
數
百
萬
的
人
樂
於
花
一

美
元
或
更
多
的
錢
來
觀
看
張
伯
倫
的
比
賽
°

這
之
中
沒
有
人
是
被
強

迫
的
，

也
沒
有
人
被
欺
騙
°

這
是
一

個
公
開
的
、

自
由
的
等
價
交
換
，

所
有
人
都
過
得
更
好
：
觀
看
威
爾
特
．

張
伯
倫
比
賽
的
人
都
很
快
樂
，

而
威
爾
特
·

張
伯
倫
也
很
快
樂
，

因
為
他
將
變
得
非
常
富
有
°

如
果
有
一

百
萬

個
人
願
意
每
個
人
付
他
幾
美
元
去
看
他
比
賽
，

那
麼
他
將
在
瞬
間
變
得
比
他
們
都
來
得
富
有
許
多
°

因
此
，

這

些
理
論
家
所
構
築
的
那
個
完
美
的
典
範
一

般
的
，

人
人
都
得
以
享
有
其
應
有
之
物
的
社
會
，

突
然
之
間
開
始
變

得
不
協
調
了
。

它
開
始
扭
曲
了
，

威
爾
特
·

張
伯
倫
讓
它
本
應
平
衡
的
天
平
開
始
傾
斜
°

可
以
這
麼
說
，

這
毀

掉
了
那
個
理
想
社
會
°

然
後
，

諾
齊
克
說
，

在
這
個
過
程
裡
，

沒
有
人
做
了
任
何
一

件
錯
事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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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
齊
克
對
批
判
者
的
質
問

諾
齊
克
挑
戰
了
他
的
批
評
者
，
質
問
他
們
，
在
這
個
張
伯
倫
的
故
事
中
，
錯
誤
的
地
方
在
哪
裡
？
如
果
沒

有
錯
誤，
那
麼
他
們
就
必
須
接
受
他
們
完
美
的
、
典
範
化
的
社
會
不
可
能
在
現
實
中
得
以
存
續
°
如
果
發
生
了

某
些
讓
他
們
無
法
抱
怨
，
卻
足
以
破
壞
他
們
典
範
的
事
件
，
那
麼
他
們
就
必
須
放
棄
這
個
典
範
°
因
此
，
諾
齊

克
得
出
了一
個
結
論
，
人
們
不
能
依
據
正
義
原
則
來
構
築
典
範
社
會
，
因
為
人
們
終
將
必
須
承
認
，
他
們
將
只

能
藉
由
不
正
當
的
強
制
權
力
來
維
護
這
樣
的
社
會
°
最
精
心
設
計
的
理
論
規
畫
，
都
會
被
他
所
稱
的
「
合
意
的

成
年
人
彼
此
之
間
的
資
本
主
義
行
為」

所
破
壞
°

關
於
這
兩
個
例
子
，
我
們
還
有
什
麼
可
以
說
的
呢
？
首
先
，
它
們
旨
在
引
發
人
們
去
思
考
，
因
為
人
們
很

難
不
感
覺
受
到
挑
戰
°
戀
愛
市
場
的
例
子
引
發
我
們
去
反
思
，
應
該
要
在
哪一
處
畫
定
可
再
分
配
的
資
源
與
不

可
再
分
配
的
資
源
之
界
線
°
諾
齊
克
假
設
，
我
們
對
於
國
家
有
責
任
重
新
分
配
外
貌
或
吸
引
力
的
想
法
會
感
到

相
當
不
安
°
然
而，
隨
著
科
技
的
進
步
，
確
實
有
些
人
開
始
質
疑
，
我
們
是
否
不
應
更
深
入
思
考
那
些
在
生
活

的
經
濟
彩
券
和
基
因
彩
券
中
都
處
於
劣
勢
之
人
的
正
義
與
公
平
問
題
°
這
包
括一
些
受
到
羅
爾
斯
的
正
義
理
念

啟
發
的
哲
學
家
，
他
們
提
出
，
為
什
麼
我
們
認
為
在
考
慮
彼
此
應
得
的
東
西
時
，
我
們
的
身
體
特
徵

1

我
們

的
體
態
能
力
和
殘
疾
—
�
是
不
可
多
談
的
禁
忌
(
應
該
說
，
是
羅
爾
斯
自
己
相
信
這
些
是
禁
忌
)

o

我
讀
過－

些
非
常
嚴
肅
的
文
章
，
論
證
現
代
社
會
中
最
根
深
柢
固
的
歧
視
形
態
就
是
針
對
外
貌
醜
陋
的
人
，
而
這
些
人
因

為
自
己
無
法
控
制
的
原
因
，
面
臨
著
比
其
他
人
相
比
更
為
低
劣
的
生
活
機
會
°
我
們
為
什
麼
不
多
做
什
麼
來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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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
這
種
情
況
呢
？

然
而
，

諾
齊
克
在
這
個
例
子
中
，

真
正
想
表
達
的
觀
點
是
關
於
一

九
七
O
年
代
的
工
業
關
係
°

他
的
論
點

是
，
工
會
在
說
那
些
不
得
不
接
受
低
於
生
活
基
本
工
資
而
勞
動
的
工
人
受
到
剝
削
時
，
工
會
的
立
場
並
沒
有
立

足
之
地
°

諾
齊
克
希
望
我
們
把
這
些
工
人
看
作
是
婚
姻
市
場
中
的
z

或
r

。

而
這
個
類
比
仰
賴
著
洛
克
的
假

設
，

即
我
們
的
身
體
資
源
和
勞
動
的
產
品
，

同
樣
是
我
們
自
己
的
°

但
是
從
那
些
找
到
更
高
薪
工
作
的
人
那
裡

拿
錢
，

用
來
補
償
那
些
留
在
低
薪
崗
位
上
工
作
的
人
，

就
彷
彿
是
在
告
訴
他
們
，

他
們
可
以
和
誰
結
婚
、

不
可

以
和
誰
結
婚
似
的
°

當
然
，

僅
僅
因
為
諾
齊
克
—
�
以
及
在
他
之
前
的
洛
克

堅
持
這
一

論
點
，

並
不
意
味

著
我
們
也
必
須
接
受
這
一

假
設
°
這
只
是
一

個
前
提
，

而
不
是
結
論
，

但
如
果
你
拒
絕
了
這
個
前
提
，

結
論
也

就
不
會
成
立
°

此
外
，

與
婚
姻
市
場
不
同
的
是
，

勞
動
市
場
更
容
易
進
行
集
體
談
判
：
個
人
可
能
會
受
到
強
大

團
體
的
強
制
行
為
的
影
響
°

諾
齊
克
會
說
，

這
仍
然
不
是
提
高
最
低
工
資
的
理
由
°

相
反
地
，

這
是
打
破
工
會

權
力
的
另
一

個
理
由
，

因
為
工
會
會
干
擾
勞
動
市
場
中
的
自
由
個
人
選
擇
°
這
取
決
於
你
認
為
哪
些
團
體
擁
有

更
多
的
權
力
：
老
闆
，

還
是
工
人
？

威
爾
特
·

張
伯
倫
事
例
引
發
了
其
他
問
題
°

諾
齊
克
想
要
呈
現
資
本
主
義
運
作
最
為
直
接
的
圖
景
：
人
們

交
出
金
錢
以
換
取
商
品
和
服
務
，

然
後
有
些
人
變
得
比
其
他
人
更
富
有
°
這
暗
示
了
這
些
交
易
是
透
明
的
，

也

是
直
接
的
°

我
們
支
付
威
爾
特
．

張
伯
倫
打
籃
球
的
費
用
，

或
者
我
們
支
付
勒
布
朗
·

詹
姆
斯
打
籃
球
的
費

用
，

錢
就
這
樣
從
我
們
手
中
流
向
他
們
°

然
而
，

實
際
上
並
非
如
此
°
這
筆
錢
經
過
了
許
多
手
，

過
程
是
如
此

不
透
明
和
模
糊
，

以
至
於
追
蹤
起
來
可
能
非
常
困
難
°

當
然
，

財
富
並
不
是
簡
單
聚
集
在
那
些
讓
觀
眾
入
座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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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手
中。
這
些
人
確
實
會
變
得
富
有，
但
許
多
其
他
人
也
同
樣
如
此，
他
們
提
供
的
後
台
服
務
很
難
以
其
受
歡

迎
的
程
度
來
表
述°
而
那
些
最
富
有
的
人
往
往
是
擁
有
整
個
營
運
的
人。
資
本
主
義
是一
個
極
其
複
雜
且
錯
綜

複
雜
的
交
易
系
統，
經
常
令
人
困
惑
於
難
以
解
釋
為
什
麼
這
些
人
(
而
不
是
那
些
人)
擁
有
所
有
的
金
錢
o

在
體
育
界，
某
些
表
演
者
確
實
會
表
現
得
比
其
他
人
更
出
色，
這一
點
並
不
難
理
解
：
數
據
(
得
分丶

進
球
數、
擊
球
數)
丶
結
果
(
勝
利丶
失
利)
,
甚
至
看
到
某
些
超
級
明
星
表
演
的
無
形
興
奮
感
是
確
實
存
在

的，
也
往
往
是
不
言
自
明
的°
許
多
公
共
意
見
調
査
都
表
明，
大
多
數
人
對
於
最
佳
體
育
表
演
者
賺
取
巨
額
金

錢
的
想
法
相
對
寬
鬆，
前
提
是
他
們
確
實
賺
到
了
這
些
錢°
但
大
多
數
人
並
不
這
樣
看
待
銀
行
家，
對
金
融
巨

頭
或
超
級
執
行
長
也
不
這
麼
想°
事
實
上，
他
們
對
絕
大
多
數
在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中
賺
取
巨
額
財
富
的
人，
都

帶
有
某
種
批
判
心
態，
因
為
這
並
不
透
明，
顯
然
也
不
是
基
於
才
能°
那
些
在
摩
根
大
通
賺
取
天
文
數
字
薪
水

的
人
|
—
更
不
用
說
那
些
在
我
們
甚
至
不
曾
耳
聞
的
的
冷
門
對
沖
基
金
工
作
的
人＇
�
他
們
真
的
是
金
融
界
的

威
爾
特．
張
伯
倫
嗎
？
他
們
真
的
在
自
己
的
工
作
中
表
現
出
遠
比
其
他
人
更
優
秀
的
能
力，
並
且
我
們
也
都
心

甘
情
願
地
交
出
零
用
錢
來
享
受
他
們
的
服
務
嗎
？
並
不
是
如
此°
資
本
主
義
並
不
是
這
樣
運
作
的°
觀
眾
入
座

產
生
門
票
收
入
來
觀
看
表
演，
這
是
體
育，
也
是
娛
樂，
但
這
不
是
資
本
主
義°
在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中，
賺
取

最
多
金
錢
的
將
是
那
些
能
夠
獲
得
壟
斷
並
隱
藏
其
市
場
控
制
程
度
的
人。
運
氣
眷
顧
不
擇
手
段
的
人°
如
果
說

有
什
麼
可
以
多
說
的，
那
就
是
資
本
主
義
才
是一
個
巨
大
的
以
保
護
為
名
的
勒
索°

諾
齊
克
的
論
點
還
有
另一
種
不
同
的
涵
義，
而
他
自
己
也
開
始
認
真
對
待
這一
點°
這
似
乎
是一
種
對
最

小
限
度、
非
干
預
國
家
的
辯
護，
因
此
這
似
乎
暗
示
著，
當
面
對
那
些
看
起
來
不
公
平
和
錯
誤
的
問
題
時，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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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所
能
做
的
事
情
似
乎
很
少°
諾
齊
克
關
注
這
個
涵
義，
很
大
程
度
是
因
為
諾
齊
克
的
論
點
專
注
於
過
去
發
生

的
錯
誤°
國
家
|
|
這
個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

1

只
能
在
某
些
錯
誤
已
經
發
生
的
情
況
下
進
行
干
預，
它

不
能
以
預
防
未
來
錯
誤
發
生
為
由
來
干
預°
但
是，
正
如
許
多
人
所
指
出
的，
過
去
的
錯
誤
有
很
多°
問
題
是

你
願
意
追
溯
到
多
遠
？
如
果
我
們
都
擁
有
我
們
的
身
體
和
財
產
的
權
利

即
我
們
得
以
擁
有
那
些
注
入
了
我

們
勞
動
的
事
物

那
麼
美
國
無
疑
是
建
立
在一
次
又一
次
的
錯
誤
之
上，
因
為
美
國
的
土
地
是
從
原
住
民
那

裡
奪
取
的°
即
使
是
最
小
限
度
的
國
家，
如
果
它
致
力
於
糾
正
過
去
的
錯
誤，
它
可
能
會
認
為
賠
償
過
往
錯
誤

應
該
是
其
首
要
職
責°
這
裡
的
原
則
不
是
羅
爾
斯
式
的
最
大
化
最
小
值
原
則

l
尋
找
在
特
定
社
會
中
最
弱
勢

的
人
並
努
力
使
其
受
益

而
是一
種
最
大
化
歷
史
中
最
小
值
的
原
則，
這
就
意
味
著
我
們
要
去
尋
找
那
些
歷

史
上
遭
受
最
為
不
公
待
遇
的
人，
並
努
力
使
其
受
益°
在
這
種
情
況
下，
美
國
政
治
應
該
圍
繞
著
修
補
那
些
過

往
對
原
住
民
所
犯
下
的
錯
誤
來
運
作°
在
很
多
方
面，
這
將
是一
個
比
任
何
來
自
羅
爾
斯
的
斯
堪
地
那
維
亞
式

軟
性
左
派
福
利
主
義
(
甚
至
民
主
社
會
主
義)
,
更
加
激
進
的
理
念
o

當
然

辶訪
齊
克
很
有
可
能
是
二阿
更
為

激
進
的
哲
學
家°
諾
齊
克
本
人
曾
對
這
個
想
法
有
所
涉
獵，
儘
管
他
對
此
的
討
論
僅
限
於
幾
個
附
帶
說
明
和
注

腳°
然
而，
很
顯
然
他
有
意
識
到，
認
真
對
待
他
的
洛
克
式
觀
點，
很
可
能
意
味
著
推
翻
美
國
現
有
的
整
個
財

產
制
度°
哈
佛
大
學
等
機
構
將
不
得
不
將
占
有
的一
切
歸
還
原
主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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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眼
未
來
的
烏
托
邦

然
而
，

到
頭
來
，

這
並
不
是
諾
齊
克
在
書
中
所
採
取
的
路
線
°

他
並
沒
有
向
過
往
追
溯
到
最
初
，

而
是
選

擇
將
視
線
投
向
未
來
°

這
段
旅
程
從
無
政
府
狀
態
經
過
國
家
，

最
終
到
達
烏
托
邦
°

那
麼
，

烏
托
邦
的
元
素
是

什
麼
呢
？
諾
齊
克
知
道
，

許
多
讀
者
不
會
喜
歡
他
的
論
點
，

因
為
他
的
論
點
聽
起
來
過
於
冷
酷
無
情
°

他
們
會

覺
得
，

他
充
其
量
只
是
提
供
了
一

個
對
婚
姻
過
於
簡
化
的
形
象
，

或
許
也
提
出
了
某
種
對
資
本
主
義
的
諷
刺
°

他
們
會
與
他
在
一

些
真
正
重
要
的
事
物
上
產
生
分
歧
，

例
如
對
於
「
哪
些
地
方
遭
受
了
最
大
程
度
的
損
害」

與

「
誰
的
痛
苦
最
為
重
要」

等
問
題
的
看
法
上
有
所
不
合
°

他
知
道
，

無
論
他
說
什
麼
，

仍
然
會
有
許
多
人
堅
持

福
利
政
策
，

也
仍
然
會
存
在
著
激
進
支
持
資
源
再
分
配
的
人
，

存
在
著
堅
定
的
共
產
主
義
者
和
有
原
則
的
無

政
府
主
義
者
°

無
論
如
何
組
成
，

人
類
社
會
都
將
涵
蓋
所
有
一

切
可
能
存
在
的
各
種
政
治
觀
點
，

因
為
任
何
人

類
社
會
都
將
會
包
含
本
章
一

開
始
提
出
的
那
份
名
單
上
的
人
(
以
及
他
們
的
種
種
變
體
)

o

即
使
我
們
把
名
單

限
縮
成
只
有
女
性
，

名
單
上
還
是
存
在
著
伊
莉
莎
白
·

泰
勒
、

艾
因
·

蘭
德
、

愛
瑪
·

高
德
曼
這
些
不
同
的
女

性
，

而
這
種
不
同
就
已
經
足
以
構
成
不
同
的
政
治
觀
點
°

我
不
知
道
伊
莉
莎
白
．

泰
勒
的
政
治
立
場
是
什
麼
'

但
艾
因
·

蘭
德
是
一

名
全
然
的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者
，

而
愛
瑪
·

高
德
曼
則
是
一

名
無
政
府
社
會
主
義
者
°

在
我

們
有
機
會
提
及
你
和
你
父
母
之
間
存
在
的
價
值
觀
的
差
異
之
前
，

我
們
就
已
經
遇
到
足
夠
多
的
多
元
差
異
了
°

那
麼
，

是
什
麼
樣
的
社
會
最
能
包
容
這
麼
廣
泛
又
多
元
的
政
治
觀
點
呢
？
諾
齊
克
認
為
，

這
必
須
是
一

個

擁
有
最
小
限
度
國
家
的
社
會
°

他
主
張
，

將
政
治
化
約
成
最
小
限
度
，

在
本
質
上
與
政
治
多
樣
性
是
一

致
的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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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實
上
，

它
可
能
是
唯
一

允
許
這
種
多
樣
性
存
在
的
政
治
形
式
。

諾
齊
克
的
烏
托
邦
主
義
所
想
像
的
、

最
小
限

度
的
國
家
可
以
不
僅
僅
是
一

個
在
隱
藏
在
幕
後
的
保
護
權
利
服
務
的
機
構
，

隨
時
準
備
在
有
人
侵
犯
你
的
土
地

或
拿
走
你
的
財
產
時
出
手
保
護
你
°

最
小
限
度
國
家
可
以
是
一

種
傘
狀
組
織
，

提
供
足
夠
的
安
全
性
，

讓
其
成

員
能
夠
實
驗
不
同
的
社
群
理
念
°

諾
齊
克
非
常
願
意
承
認
，

對
於
那
些
想
要
共
產
主
義
的
人
來
說
，

他
們
的
想

法
與
常
識
並
沒
有
什
麼
問
題
°

如
果
他
們
的
美
好
生
活
理
念
是
優
先
考
慮
財
產
的
共
有
制
，

甚
至
要
共
同
撫
養

孩
子
，

那
麼
諾
齊
克
會
說
，

希
望
他
們
能
夠
順
利
達
成
他
們
的
理
想
°

在
諾
齊
克
所
追
溯
的
十
九
世
紀
美
國
無

政
府
主
義
思
想
傳
統
中
，

存
在
著
強
烈
的
烏
托
邦
社
會
主
義
傾
向
°

許
多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也
是
深
具
社
群
意
識

的
人
°

他
們
希
望
在
自
己
的
生
活
中
，

獲
得
比
外
部
世
界
所
能
提
供
的
更
為
豐
厚
社
群
意
識
，

但
那
種
社
群
意

識
必
須
是
符
合
他
們
自
身
所
設
立
的
理
想
條
件
°

這
種
社
群
意
識
是
無
法
從
外
部
強
行
施
加
的
°

諾
齊
克
的
烏
托
邦
願
景
的
本
質
在
於
，

最
小
限
度
的
國
家
會
允
許
多
種
其
他
類
型
的
政
治
社
群
存
在
於
其

中
°

唯
一

的
差
異
在
於
，

這
些
政
治
社
群
本
身
不
能
成
為
國
家
°

這
些
社
群
的
成
員
資
格
不
能
是
強
制
性
的
°

諾
齊
克
對
共
產
主
義
本
身
沒
有
意
見
，

讓
他
無
法
忍
受
的
是
強
制
性
共
產
主
義
—
|
|
由
國
家
實
施
、

強
迫
所
有

人
加
入
的
共
產
主
義
°

他
認
為
當
這
個
現
象
發
生
時
，

你
實
際
上
已
經
進
入
了
有
組
織
犯
罪
的
場
域
，

這
和
黑

道
基
本
上
沒
有
差
異
°

然
而
，

發
乎
自
願
的
共
產
主
義
，

讓
人
們
自
由
選
擇
加
入
大
小
不
一

的
共
享
財
產
的
社

群
，

卻
是
可
以
存
在
的
°

如
果
一

個
國
家
裡
存
在
著
一

個
自
願
的
共
產
主
義
社
群
，

那
麼
諾
齊
克
將
不
允
許
任

何
人
來
奪
走
這
個
共
產
主
義
社
群
所
擁
有
的
事
物
°

國
家
應
該
保
護
共
產
主
義
者
，

但
共
產
主
義
者
不
能
接
管

國
家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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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鍵
在
於，
所
有
這
些
不
同
形
式
的
人
類
社
群，
哪
怕
形
式
各
異

對
於
佛
陀
來
說
有
他
理
想
的
社

群，
對
於
法
蘭
克·
辛
納
屈
來
說
也
是
如
此，
湯
瑪
斯．
傑
佛
遜
的
理
想
社
群
很
可
能
是
某
種
理
想
化
的
美

國
郷
村，
而
甘
地
的
理
想
社
群
很
可
能
是
理
想
化
的
印
度
農
村
—
—'
但
它
們
都
必
須
是
自
願
的°
強
制
性
社
群

—一
旦
生
在
其
中
就
無
法
離
開，
並
且
會
以
威
脅
和
強
制
力
來
維
持
其
存
續
的
社
群
—
—`
不
論
其
形
態
為

何，
都
是
絕
對
不
應
該
存
在
的°
唯一
一
種
可
以
存
續
的
強
制
性
社
群，
只
能
是
國
家°
但
這
也
就
是
為
什
麼

對
諾
齊
克
來
說，
國
家
必
須
是
最
小
限
度
的
存
在，
國
家
不
會
試
圖
將
其
對
社
群
的
看
法
強
加
於
任
何
人
身

上
。
然
而，
在
我
看
來，
這
裡
依
然
存
在
著
問
題°
那
個
問
題
就
是，
這
樣
的
國
家
是
否
能
保
持
其
最
小
限
度

的
特
徵
？
對
我
來
說，
原
始
意
義
上
的
最
小
限
度
國
家，
即
只
允
許
自
身
對
個
人
私
有
財
產
權
進
行
良
好
干
預

的
國
家，
與一
個
必
須
不
斷
詢
問
其
內
在
的
所
有
社
群
(
從
家
庭
到
農
場,
再
到
聚
落丶
郷
鎮、
城
巿'
甚
至

可
能
到
更
大
的
實
體)
'
詢
問
其
中
的
人
們
是
否
有
自
由
離
開
的
權
利
的
國
家，
還
是
有
著
極
大
的
不
同°
後

者
那
種
國
家
必
須
時
時
深
入
這
些
多
元
的
社
群，
以
試
圖
了
解
有
多
少
強
制
行
為
正
在
社
群
裡
發
生
°
因
此，

這
種
最
小
限
度
的
國
家
也
可
能
是一
個
侵
入
性
極
強
的
國
家°
如
果
它
要
根
據
諾
齊
克
的
說
法
來
履
行
其
職

能，
那
麼
它
最
終
將
更
接
近
於一
種
監
控
國
家°

諾
齊
克
的
著
作，
在
許
多
面
向
上
都
具
有
極
其
深
遠
的
影
響°
他
的
著
作
仍
然
被
廣
泛
閲
讀
著，
哪
怕

隨
著
他
的
學
術
生
涯
發
展，
他
終
將
逐
漸
遠
離
政
治
哲
學，
成
為一
位
對
心
靈
哲
學
更
感
興
趣
的
哲
學
家°

然
而，
他
的
第一
本
書
仍
然
他
是
迄
今
為
止
最
為
人
所
熟
知
的
作
品，
他
的
影
響
力
在
矽
谷
尤
其
顯
著，
那

裡
有
許
多
專
家
和
億
萬
富
翁
都
讀
過
《
無
政
府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》
。
這
本
書
是
許
多
後
來
促
成
數
位
革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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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人
其
成
長
過
程
中
出
版
的
著
名
書
籍
之一
，
也
深
刻
影
響
了
他
們
和
這一
革
命
°
另一
部
對
這
些
人
影
響

深
遠
的
作
品，
來
自
諾
齊
克
所
列
舉
的
名
單
中
的
人
物
°
那
是
艾
因·
蘭
德
的
《
阿
特
拉
斯
聳
聳
肩》
(Atlas

Shrugged)
，
這
是一
部
聲
勢
浩
大
、
弘
揚
自
由
放
任
論
述
的
小
說，
講
述
了
個
體
是
如
何
戰
勝
國
家
的
掌

控
。
第
三
本
書
影
響
深
遠
的
著
作
是
與
《
無
政
府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》
同
年
出
版
的
，
由
羅
伯
特．
梅
納

德·
波
西
格
(Robert
M.

 Pi
rsig)
所
寫
的
《
禪
與
摩
托
車
維
修
的
藝
術》
(
Zen
and
 the
 Art
 of
 Motorcy
cle
 

Maintenance)
，
這
本
書
將
嬉
皮
的
敏
感
性
與
對
機
械
的
熱
愛
結
合
在一
起，
恰
好
符
合
矽
谷
裡
許
多
人
的
自

我
形
象
°

科
技
巨
頭
為
什
麼
會
喜
歡
諾
齊
克
的
書
呢
？
這
個
問
題
可
以
有
兩
種
解
釋
°
對
於
他
們
當
中
的
某
些
人
來

說，
這
本
書
為
他
們
的
巨
額
財
富
提
供
了
依
據
、
解
釋
、
辯
護
和
支
持
°
那
些
建
立
了
Google
、
提
出
了
臉

書
的
構
想
、
將
亞
馬
遜
從一
家
書
店
轉
變
為一
個
多
功
能
、
全
方
位
全
球
企
業
的
人，
他
們
就
是
科
技
業
中
的

威
爾
特．
張
伯
倫
°
如
果
你
認
為
自
己
是
科
技
界
、
零
售
界
或
資
訊
界
的
威
爾
特．
張
伯
倫，
你
可
能
會
認
為

你
坐
擁一
百
億
美
元
是
完
全
可
以
接
受
的，
而
且
沒
有
人
有
權
將
這
筆
錢
拿
走，
因
為
這
會
侵
犯
你
的
權
利
°

如
果
你
是
這
麼
認
為
的，
那
麼
這
本
書
的
論
調
就
非
常
適
合
你
°
但
如
果
他
們
真
的
這
麼
想
，
那
麼
他
們
就
錯

了
。
這
些
人
並
不
是
威
爾
特·
張
伯
倫
°
你
只
需
要
應
用
透
明
原
則
就
能
瓦
解
這
個
迷
思
°
我
完
全
無
法
肯

定，
當
我
將
錢
從
你
的
口
袋一
路
追
蹤
到
亞
馬
遜
公
司
創
始
人
傑
夫．
貝
佐
斯
(Je
ff
Bezos)
的
銀
行
帳
戶

時，
在
追
蹤
的
過
程
中
沒
有
發
生
任
何一
絲
強
制
或
誤
導
的
行
為
°

但
在
矽
谷，
還
有
另一
種
論
點
也
頗
具
影
響
力，
而
我
認
為
這
是一
個
更
具
吸
引
力
的
論
點
°
諾
齊
克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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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構
想
的
烏
托
邦
主
義
是
類
比
式
的
(a
nalo
gu
e)
。

它
之
所
以
是
烏
托
邦
，

因
為
他
清
楚
知
道
他
所
提
議
的

事
物
，

在
我
們
所
能
想
像
的
任
何
地
方
都
無
法
被
真
正
實
踐
°

在
一

個
最
小
限
度
的
國
家
框
架
內
，

共
同
存
在

著
斯
堪
地
那
維
亞
社
會
民
主
理
念
的
社
群
、

共
產
主
義
社
群
、

無
政
府
主
義
社
群
或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社
群
；
在

這
個
國
家
裡
，

人
們
會
因
共
同
的
宗
教
、

愛
情
或
商
業
觀
而
決
定
聚
在
一

起
，

藝
術
家
的
領
地
與
高
盛
執
行
長

的
領
地
和
平
共
存
，

而
人
們
會
各
自
則
按
照
他
們
自
己
喜
好
的
方
式
組
織
自
己
的
小
社
群
。

這
樣
的
願
景
，

無

疑
是
只
存
在
於
幻
想
中
的
世
界
°

畢
竟
，

在
現
實
世
界
裡
，

這
樣
的
事
情
可
能
會
在
什
麼
地
方
發
生
呢
？
它
不

會
是
在
一

九
七
O
年
代
的
美
國
，

也
不
會
是
在
二
0
二
0
年
代
的
美
國
，

甚
至
不
會
在
任
何
地
理
、

人
口
或
物

理
親
緣
性
仍
然
有
著
深
遠
影
響
的
地
方
發
生
°

但
也
許
，

這
個
烏
托
邦
，

可
以
在
那
曾
經
被
稱
為
虛
擬
空
間
的

場
域
發
生
°

網
際
網
路
最
早
期
的
形
態
，

似
乎
許
諾
了
這
麼
一

件
事
：
人
們
可
以
在
網
路
世
界
裡
自
由
創
造
社
群
，

而

個
體
看
似
在
不
同
的
社
群
之
間
自
由
移
動
°

在
網
路
上
，

你
可
以
找
到
志
同
道
合
的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，

找
到
志

同
道
合
的
福
利
主
義
者
，

找
到
志
同
道
合
的
佛
教
徒
，

並
試
圖
與
他
們
建
立
一

個
虛
擬
社
群
°

這
不
會
是
一

個

實
體
社
群
，

但
它
仍
然
可
以
是
真
實
的
°

這
將
在
什
麼
樣
的
支
持
下
發
生
呢
？
好
吧
，

也
許
這
可
以
在
一

個
最

小
限
度
的
，

甚
至
如
果
有
需
要
的
話
，

還
可
以
是
全
球
規
模
的
最
小
限
度
的
國
家
的
庇
護
下
發
生
。

網
路
世
界

可
以
仰
賴
某
種
全
面
的
，

在
必
要
時
提
供
強
制
力
來
支
持
，

並
負
責
架
構
基
本
硬
體
設
施
(
包
含
網
際
網
路
的

架
構)

讓
資
訊
技
術
世
界
得
以
實
現
的
組
織
來
運
作
°

這
麼
一

來
，

在
組
織
所
支
撐
起
來
的
網
路
世
界
裡
，

各

種
其
他
形
式
的
政
治
、

創
造
力
、

社
會
實
驗
和
合
作
都
有
可
能
實
現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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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當
然
還
是
有
著
濃
厚
的
烏
托
邦
色
彩°
無
庸
置
疑
地，
早
期
對一
個
解
放
的
網
路
空
間
的
理
想，
例
如

約
翰·
佩
里．
巴
洛
(Jo
hn
Pe
 3
 Barlo
w)
在一
九
九
六
年
發
表
的
《
網
路
獨
立
宣
言》
(A
Declaration
 of
 

the
 In
depen
dence
 of
 Cyberspace)
就
強
調
：
「
我
們
必
須
宣
告
我
們
的
共
同
自
我
不
受
你
們
的
主
權
控
制，

即
使
我
們
繼
續
同
意
你
們
得
以
繼
續
統
治
我
們
的
身
體°
」
但
在
亞
馬
遜、
Google、
臉
書
以
及
中
國
監
控
和

俄
羅
斯
假
新
聞
的
時
代
裡，
這
種
理
想
似
乎
並
沒
有
隨
著
網
路
技
術
的
發
展
而
成
為
現
實°
但
就
算
如
此，
我

們
仍
然
可
以
想
像，
在
未
來，
這
項
技
術
將
會
回
歸
到
其
原
始
的
潛
力，
允
許
在
網
路
世
界
裡
存
在
著
真
正
的

社
會
和
政
治
實
驗°
然
而，
如
果
諾
齊
克
是
這
種
希
望
的
來
源，
那
麼
至
關
重
要
的
是，
我
們
必
須
謹
記
諾
齊

克
並
不
是一
位
無
政
府
主
義
者°
而
我
認
為，
他
的一
些
讀
者，
特
別
是
那
些
在
矽
谷
的
讀
者，
常
常
忘
了
這

一
點°
《
無
政
府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》
中
的
無
政
府
狀
態
是
被
國
家
所
取
代
的，
而
國
家
是
通
往
烏
托
邦
的
墊

腳
石°
第一
部
分
將
讓
位
於
第
二
部
分，
而
第
二
部
分
也
會
在
第
三
部
分
得
以
實
踐
之
前
出
現°
這
種
烏
托
邦

只
有
在
國
家
的
強
制
權
威
下
才
得
以
實
現。
它
需
要一
個
不
僅
具
備
保
護
權
力，
還
有
徵
稅
和
再
分
配
權
力
的

主
權
政
治
體，
但
這
並
不
是
為
了
實
踐
羅
爾
斯
式
的
公
平，
而
僅
僅
是
為
了
確
保
系
統
有
可
能
正
常
運
作°
按

照
諾
齊
克
的
說
法，
網
際
網
路
烏
托
邦
的
可
能
性，
更
直
接
地
指
向一
個
全
球
國
家，
而
不
是一
個
自
由
放
任

的
無
序
狀
態°

在
上一
章
裡，
我
提
到
羅
爾
斯
在
《
白
宮
風
雲》
中
得
到
了
應
有
的
待
遇°
在
巴
特
勒
總
統
的
政
府
中，

喬
許、
托
比
和
其
他
人一
邊
從一
個
辦
公
室
走
到
另一
個
辦
公
室，
一
邊
辯
論
著
他
們
對
羅
爾
斯
原
初
狀
態
的

看
法°
這
部
影
集
被
呈
現
成
羅
爾
斯
的
精
神
家
園°
諾
齊
克
也
在
流
行
文
化
中
被
顯
眼
地
提
及°
在
影
集
《
黑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326 

道
家
族》
的
其
中一
集
，
我
們
會
發
現一
位
思
索
著
是
否
要
作
證
對
抗
東
尼
·
索
波
諾
的
角
色
正
在
閱
讀
《
無

政
府
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》
。
當
那
個
人
發
現
自
己
將
要
作
證
的
對
象
是
東
尼
·
索
波
諾
時
，
他
放
下
了
書
°
因

為
他
知
道
與
黑
道
對
抗
，
會
有
什
麼
樣
的
結
果
°

這
種
將
書
籍
論
點
與
影
集
再
現
的
形
象
聯
繫
在一
起
的
作
法
，
總
會
存
在
著
不
恰
當
的
地
方
°
將
羅
爾
斯

放
入
《
白
宮
風
雲》
的
影
集
裡
，
助
長
了
他
作
為
某
種
自
由
主
義
理
想
家
的
形
象
，
暗
示
了
他
的
正
義
理
論
在

美
國
的
現
實
情
境
下
無
法
實
現
，
只
有
在
編
劇
亞
倫·
索
金
(
Aaron
Sor
kin)

所
描
繪
的
幻
想
的
美
國
中
才

可
能
存
在
°
但
羅
爾
斯
並
不
是
理
想
家
°
在
很
多
面
向
上
，
他
是一
位
現
實
主
義
者
，
他
了
解
自
己
的
政
治

哲
學
面
對
現
實
的
所
有
局
限
，
並
努
力
地
去
修
正
這
些
局
限
°
同
樣
地
，
諾
齊
克
也
不
是
黑
道
的
辯
護
人
。
他

並
不
僅
僅
是一
個
以
保
護
為
名
實
行
勒
索
的
政
治
理
論
家
°
誠
然
，
他
的
寫
作
方
式
有
時
會
給
人
這
種
印
象
，

他
會
故
意
挑
釁
讀
者
(
時
至
現
今
'
閱
讀
他
的
著
作
的
了
大
樂
趣
就
在
於
，
讀
者
仍
時
常
會
被
他
的
論
點
震

懾)
'
但
他
並
沒
有
站
在
東
尼·
索
波
諾
的
陣
營
裡
°
我
有一
位
同
事
，
他
在
同
時
觀
看
了
《
白
宮
風
雲》
和

《
黑
道
家
族》
之
後
，
對
這
兩
部
影
集
的
評
語
是
，
他
不
僅
寧
願
看
《
黑
道
家
族》
，
而
且
寧
願
由
《
黑
道
家

族》
來
治
理
°
但
他
也
不
認
為
諾
齊
克
會
希
望
由
《
黑
道
家
族》
來
治
理
°
他
的
書
仍
然
是
對
國
家
治
理
的
辯

護
，
因
為
他
開
始
探
討
我
們
為
何
會
有
國
家
這
個
問
題
，
他
認
為
我
們
會
需
要一
個
答
案
°
他
也
相
信
，
他
提

供
了一
個
合
理
的
答
案
°



諾
齊
克
於
＿

九
三
八
年
十
一

月
十
六
日
出
生
在
紐
約
布
魯
克
林
，

父
母
是
第

代
俄
羅
斯
移
民
°

他
在
紐
約
的
公
立
學
校
體
系
中
接
受
教
育
，

並
就
讀
於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°

在
那
裡
，

他
共
同
創
立
了

工
業
民
主
學
生
聯
盟
的
分
支
組
織
，

該
組
織
後
來
成
為
了
民
主
社
會
學
生
聯
盟
(t
h
e
St
u
d
e
nts
 for
 a
 

D
e
m
o
crati
c
 S
o
ci
ety
，
筒『
稱
S
D
S)
，

這
是
＿

九
六
O
年
代
激
進
主
義
的
溫
床
°

他
在
普
林
斯
頓
大

學
攻
讀
博
士
學
位
，

期
間
他
逐
漸
從
社
會
主
義
轉
向
對
自
由
市
場
社
會
的
堅
定
支
持
，

這
部
分
的
經
歷
是

因
為
他
受
到
弗
里
德
里
希
．

海
耶
克
(
Fri
e
dri
c
h
H
a
y
e
k)

和
路
德
維
希
·

馮
．

米
塞
斯
(
Lu
d
wi
g
v
o
n
 

Mi
s
es)

等
經
濟
學
家
的
影
響
°

諾
齊
克
隨
後
幾
乎
整
個
學
術
生
涯
都
在
哈
佛
大
學
度
過
，

在
那
裡
他
成

為
約
翰
·

羅
爾
斯
的
同
事
，

並
於
一

九
八
＿

至
一

九
八
四
年
期
間
擔
任
哲
學
系
主
任
°

他
的
第
＿

本
書

《
無
政
府
丶

國
家
與
烏
托
邦
》

奠
定
了
他
的
聲
譽
，

該
書
因
其
可
讀
性
極
強
的
風
格
(
尤
其
與
其
他
政
治

哲
學
學
術
著
作
相
比)

而
贏
得
了
美
國
國
家
圖
書
獎
°

至
今
，

這
本
書
仍
然
是
對
現
代
福
利
再
分
配
國
家

理
念
最
著
名
的
反
駁
之
＿
，

並
在
矽
谷
有
著
極
為
廣
泛
的
讀
者
群
°

儘
管
這
本
書
鞏
固
了
諾
齊
克
作
為
政

治
哲
學
家
的
地
位
，

但
他
隨
後
的
作
品
逐
漸
遠
離
該
領
域
，

轉
向
形
上
學
丶

知
識
論
和
邏
輯
學
等
其
他
哲

學
領
域
°

諾
齊
克
的
興
趣
廣
泛
，

他
的
寫
作
涵
蓋
了
他
認
為
「
美
好
生
活」

的
各
個
層
面
，

從
宗
教
＿

路

拓
展
到
性
°

他
是
＿

位
富
有
魅
力
的
講
師
，

聲
稱
從
來
不
會
重
複
講
述
同
－

門
課
，

並
認
真
對
待
哲
學
在

提
升
人
類
生
活
品
質
以
及
擴
展
知
識
資
源
中
的
作
用
°

他
的
批
評
者
認
為
他
晚
期
的
一

些
著
作
，

尤
其
是

那
些
帶
有
「
宇
宙
視
角」

的
寫
作
，

相
比
他
早
期
銳
利
揭
穿
陳
規
的
作
品
，

顯
得
過
於
感
傷
°

他
隨
著
年



齡
的
增
長
，

在
早
期
的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立
場
上
有
所
緩
和
，

開
始
考
慮
了
關
於
如
何
糾
正
歷
史
不
正
義
和

改
革
遺
產
稅
的
反
思
°
＿

九
九
五
年
，

他
被
診
斷
出
胃
癌
末
期
，

預
計
只
能
活
六
個
月
°

他
的
回
應
是
全

身
心
投
入
工
作
和
治
療
，

最
終
他
又
活
了
七
年
，

並
且
在
此
期
間
持
續
發
表
新
的
研
究
°

他
認
為
自
己
對

病
情
的
回
應
是
「
哲
學
性
的」
°

二
0
0
二
年
一

月
，

他
去
世
了
，

比
他
的
同
事
兼
對
手
羅
爾
斯
早
了
十

個
月
離
開
人
世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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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與
日
常
無
異
的
殘
酷
地
獄

·

對
五
種
惡
習
的
警
惕

·

對
抗
殘
忍
的
方
法

·

民
主
社
會
的
偽
善

·

社
群
媒
體
的
善
意
與
殘
忍

·

接
納
雙
重
生
活
的
變
動
與
自
由

為
常
的
殘
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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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日
常
無
異
的
殘
酷
地
獄
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
我
討
論
了
形
形
色
色
的
書
籍
°

在
這
些
書
籍
當
中
，

哪

本
是
最
卓
越
的
著
作
呢
？
答
案

有
可
能
是
尼
采
的
《
道
德
系
譜
學
》
，

這
是
有
史
以
來
最
卓
越
的
著
作
之
一
。

又
或
者
，

答
案
可
以
是
西
蒙
·

德
·

波
娃
的
《
第
二
性
》
。

那
麼
在
這
些
之
中
，

哪
一

本
是
最
動
人
心
弦
的
呢
？
對
我
來
說
，

答
案
會
是
道
格

拉
斯
的
《
我
的
奴
隸
生
涯
與
我
的
自
由
》
。

而
最
具
原
創
性
的
著
作
，

我
想
會
是
巴
特
勒
的
《
埃
魯
洪
》
。

然

而
，

在
這
些
書
籍
裡
，

我
個
人
最
喜
愛
的
著
作
，

是
我
們
這
一

章
的
主
角
，

儘
管
它
可
能
也
是
最
不
為
人
知
的

著
作
°這

本
書
的
作
者
是
朱
迪
絲
．

史
珂
拉
，

她
是
一

位
拉
脫
維
亞
裔
、

加
拿
大
與
美
國
籍
哲
學
家
和
政
治
理
論

家
，

她
在
一

九
九
二
年
去
世
。

這
本
書
的
書
名
是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，

於
一

九
八
四
年
出
版
°

史
珂
拉
與
羅
爾
斯

和
諾
齊
克
同
時
都
在
哈
佛
大
學
工
作
，
一

位
同
事
形
容
她
是
「
哈
佛
大
學
裡
最
聰
明
的
人」
，

而
我
想
這
樣
的

形
容
是
有
分
量
的
°

但
史
珂
拉
與
諾
齊
克
或
羅
爾
斯
相
比
，

是
非
常
不
同
的
哲
學
家
°

從
許
多
方
面
看
來
，

她

根
本
不
是
他
們
那
種
類
型
的
哲
學
家
°

她
更
懷
有
普
世
精
神
，

也
更
不
受
傳
統
束
縛
°

除
此
之
外
，

身
為
一

名

女
性
，

她
還
需
要
克
服
更
多
的
制
度
層
面
的
障
礙
(
在

二
哼
始
,

學
校
因
為
她
要
撫
養
三
個
孩
子
為
由
，

拒
絕

提
供
她
全
職
終
身
聘
教
席
的
機
會
，

而
這
是
不
曾
發
生
在
任
何
一

名
男
性
教
授
身
上
的
事)
°

史
珂
拉
對
歷
史
丶

文
學
、

法
律
與
哲
學
都
有
著
深
厚
的
興
趣
°

她
廣
泛
撰
寫
與
小
說
有
關
的
著
作
°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一

書
裡
所
涉
及

的
作
家
，

除
了
討
論
盧
梭
和
尼
采
之
外
，

也
討
論
了
莫
里
哀
(
Moli
ere)

和
珍
·

奧
斯
汀
(Jane
A
usten)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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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至
今
日
，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仍
舊
是
她
最
著
名
的
著
作
，

儘
管
這
本
書
在
學
術
圈
外
沒
什
麼
知
名
度
，

目

前
也
已
經
絕
版
°

然
而
，

與
羅
爾
斯
和
諾
齊
克
一

樣
，

史
珂
拉
和
她
的
書
也
曾
經
出
現
在
流
行
文
化
裡
，

留
下

驚
鴻
一

瞥
的
足
跡
°

那
是
一

部
名
叫
《
良
善
之
地
》

的
影
集
，

這
部
影
集
在
表
面
上
看
來
是
一

部
情
境
喜
劇
，

但
影
集
的
內
容
實
質
上
是
關
乎
地
獄
與
哲
學
的
討
論
°

影
集
的
背
景
設
定
在
地
獄
，

而
影
集
中
喜
劇
的
元
素
也

源
自
於
此
°
《
良
善
之
地
》

的
劇
情
圍
繞
於
四
個
人
在
來
世
甦
醒
的
過
程
，

在
睜
開
眼
的
剎
那
，

他
們
發
現
自

己
身
處
在
一

個
看
似
天
堂
的
世
界
，

而
這
個
世
界
由
仁
慈
的
泰
德
·

丹
森
所
主
導
°

這
一

切
看
起
來
非
常
美

好
，

美
好
得
幾
乎
令
人
難
以
置
信
°

事
實
上
，

也
確
實
不
應
該
讓
人
輕
信
°
四
個
人
慢
慢
意
識
到
，

這
個
表
面

上
看
似
天
堂
的
地
方
其
實
是
地
獄
，

因
為
地
獄
不
過
是
天
堂
的
變
形
°

只
須
對
這
個
世
界
稍
作
微
調
，

就
能
使

美
好
的
樂
園
轉
變
成
魔
鬼
的
居
所
°

在
影
集
的
最
終
，

丹
森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的
真
實
身
分
也
被
揭
開

他
終

將
化
身
為
魔
鬼
°

這
個
喜
劇
的
其
中
一

部
分
內
容
在
於
，

這
四
個
人
在
世
時
都
過
著
相
對
來
說
毫
無
價
值
的
生
活
，

而
這
就

是
為
什
麼
他
們
死
後
會
身
處
地
獄
的
原
因
°

其
中
一

個
人
以
道
德
哲
學
家
的
身
分
過
著
毫
無
意
義
的
生
活
|
—,

他
任
教
於
巴
黎
的
索
邦
大
學

這
顯
然
是
一

個
浪
費
時
間
的
職
業
°

儘
管
如
此
，

他
還
是
在
這
個
地
獄
世
界

裡
為
其
他
居
民
開
課
，

試
圖
鼓
勵
他
們
反
思
如
何
過
上
更
好
的
人
生
，

甚
至
可
能
在
最
終
進
入
一

個
更
好
的
世

界
°

他
講
述
了
一

些
道
德
哲
學
的
經
典
著
作
—
|l
花
了
相
當
多
的
時
間
討
論
康
德
|
|l
但
在
某
一

集
，

他
也
為

居
民
簡
要
介
紹
了
史
珂
拉
的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，

並
非
常
精
練
地
總
結
了
這
本
書
所
要
傳
遞
的
核
心
論
旨
°

事
實

上
，

這
本
書
的
論
旨
確
實
不
難
總
結
°

史
珂
拉
認
為
，

我
們
應
該
盡
力
避
免
許
多
惡
習
，
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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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就
是
殘
忍
°

正
如
她
所
說
，

當
我
們
在
思
考
我
們
能
犯
下
的
最
糟
糕
的
行
為
是
什
麼
時
，

我
們
應
該
「
把
殘

忍
放
在
首
位」
，

因
為
殘
忍
是
痛
苦
、

恐
懼
與
孤
獨
的
根
源
°

在
《
良
善
之
地
》

裡
，

這
個
道
德
寓
意
是
，

當

你
身
處
一

個
看
起
來
有
點
像
天
堂
的
地
獄
時
，

你
必
須
注
意
生
活
中
所
有
細
小
的
殘
忍
，

因
為
這
些
細
微
的
殘

忍
，

正
是
人
們
得
以
區
分
天
堂
與
地
獄
的
關
鍵
所
在
°

這
也
是
史
珂
拉
的
主
題
：
哲
學
需
要
更
加
關
注
殘
忍
，

這
是
最
糟
糕
的
卻
也
是
可
以
是
再
普
通
不
過
的
惡
行
°

史
珂
拉
的
人
生
和
思
想
，

被
另
一

種
地
獄
所
籠
罩
°

她
是
一

名
移
民
到
美
國
的
學
者
，

出
生
於
里
加
°

她

的
母
親
是
一

名
醫
生
，

他
們
的
家
族
有
德
國
猶
太
人
的
血
統
，

在
一

九
三
九
年
不
得
不
逃
離
拉
脫
維
亞
°

他
們

一

家
先
逃
去
了
挪
威
，

然
後
經
由
西
伯
利
亞
鐵
路
抵
達
日
本
，

最
終
安
全
地
抵
達
加
拿
大
。

史
珂
拉
的
寫
作
，

受
到
二
十
世
紀
中
期
恐
怖
事
件
的
影
響
°

那
不
僅
僅
是
猶
太
大
屠
殺
，

也
不
只
是
法
西
斯
主
義
，

還
包
括
了
史

達
林
主
義
°

那
是
個
經
歷
了
所
有
這
些
極
權
主
義
政
權
的
苦
難
時
代
，

而
這
些
苦
難
都
是
不
同
形
態
的
地
獄
°

但
史
珂
拉
並
不
是
一

個
只
關
注
最
糟
糕
的
情
境
下
所
發
生
的
事
物
的
作
家
°

殘
忍
固
然
是
最
糟
糕
的
，

極
權
主

義
政
權
也
的
確
充
斥
著
殘
忍
，

但
史
珂
拉
想
強
調
的
是
，

殘
忍
可
以
發
生
在
任
何
地
方
°

她
的
想
法
是
，

地
獄

也
可
以
以
任
何
形
態
出
現
在
任
何
地
方
，

而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她
出
現
在
《
良
善
之
地
》

影
集
裡
是
恰
到
好
處

的
°

也
許
會
有
一

種
形
態
的
地
獄
，

與
我
們
習
以
為
常
的
生
活
沒
有
太
大
區
隔
，

因
為
我
們
的
日
常
生
活
中
也

可
能
存
在
著
極
端
的
殘
忍
和
悲
慘
，

而
我
們
應
該
對
此
有
所
警
覺
°

史
珂
拉
在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中
也
明
確
指
出
，

雖
然
她
非
常
關
注
殘
忍
，

但
她
並
不
會
過
分
關
注
罪
惡
°

當

我
們
開
始
思
考
地
獄
可
能
會
有
的
形
態
時
，

人
們
很
容
易
會
把
注
意
力
集
中
在
邪
惡
之
上
，

認
為
這
是
人
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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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五
種
惡
習
的
警
惕

犯
下
的
最
糟
糕
的
行
徑
°

但
她
指
出
，

罪
惡

云土
少
就
其
概
念
起
源
來
說)

是
對
上
帝
權
威
的
冒
犯
°

你
會
因

為
冒
犯
神
祇
而
下
地
獄
°

但
相
反
地
，

惡
習
與
我
們
對
上
帝
或
對
我
們
身
旁
的
宗
教
規
範
的
所
作
所
為
無
關
°

惡
習
是
關
乎
我
們
對
彼
此
的
所
作
所
為
。

惡
習
是
發
生
在
人
類
之
間
的
相
互
關
係
裡
，

而
平
凡
的
惡
習
則
可
以

發
生
在
任
何
地
方
，

甚
至
可
能
在
所
有
地
方
都
發
生
°

可
以
這
麼
說
，

對
史
珂
拉
而
言
，

地
獄
是
一

種
他
者
°

這
可
能
會
帶
有
幾
分
沙
特
的
味
道
，

但
史
珂
拉
的
意
涵
與
沙
特
所
說
的
他
者
略
有
不
同
°

沙
特
害
怕
被
困
在
自

欺
的
關
係
裡
°

但
對
史
珂
拉
來
說
，

地
獄
可
能
以
更
加
平
凡
的
形
式
存
在

1
地
獄
很
可
能
就
存
在
於
，

人
們

在
沒
有
其
他
人
關
注
時
，

對
彼
此
所
做
的
事
物
裡
°
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實
際
上
講
述
了
五
種
惡
習
，

其
中
之
一

是
殘
忍
°

史
珂
拉
將
殘
忍
放
在
首
位
，

因
為
她
認

為
這
是
我
們
應
該
集
中
注
意
力
、

特
別
警
惕
的
惡
習
，

但
除
此
之
外
，

還
有
其
他
平
凡
的
惡
習
°

這
些
惡
習

包
含
了
偽
善
、

勢
利
、

背
叛
和
厭
世
。

它
們
之
所
以
被
稱
為
普
通
的
惡
習
，

是
因
為
這
些
都
是
我
們
在
日
常
生

活
中
可
能
時
不
時
會
犯
下
的
惡
習
°

沒
有
誰
的
一

生
中
，

從
未
感
覺
到
自
己
曾
經
或
可
能
是
個
虛
偽
的
人
。

我

們
內
心
深
處
都
有
一

些
勢
利
，

哪
怕
只
是
一

種
反
向
的
勢
利
，

例
如
我
們
都
喜
歡
那
種
自
己
所
屬
的
群
體
其
實

優
於
其
他
群
體
的
感
受
，

無
論
在
客
觀
的
社
會
階
級
裡
，

我
們
所
屬
的
群
體
究
竟
屬
於
什
麼
階
級
°

我
們
都
曾

經
被
背
叛
過
，

而
如
果
我
們
稍
微
誠
實
一

點
，

如
果
我
們
能
放
下
我
們
內
心
深
處
的
虛
偽
，

那
麼
我
們
也
會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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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，

我
們
都
曾
經
在
某
些
場
合
當
過
背
叛
者
°

厭
世
則
是
一

種
人
生
在
世
時
常
會
面
對
的
誘
惑
°

因
為
現
實
生

活
是
如
此
艱
難
，

我
們
身
邊
的
人
也
並
不
總
是
那
麼
友
善
°

當
生
活
開
始
變
得
苛
刻
，

有
時
候
這
種
嚴
苛
會
讓

人
覺
得
，

問
題
就
是
出
在
我
們
自
己
身
上
，

然
後
我
們
開
始
變
得
厭
倦
自
己
的
存
在
°

厭
世
的
情
緒
並
不
是
人

類
的
墮
落
，

也
不
是
人
性
的
邪
惡
，

而
只
是
表
現
了
人
類
的
脆
弱
而
已
°

我
們
總
會
有
那
麼
些
個
瞬
間
，

會
幾

乎
放
棄
相
信
我
們
能
夠
做
得
更
好
，

而
這
種
放
棄
有
時
甚
至
會
為
我
們
受
傷
的
心
靈
帶
來
解
脫
般
的
慰
藉
°

順

著
這
個
情
緒
一

路
走
下
去
，

最
終
我
們
會
慢
慢
地
靠
向
虛
無
主
義
，

我
們
或
許
會
認
為
，

到
最
終
，

我
們
所
做

的
一

切
都
不
那
麼
重
要
°

但
史
珂
拉
認
為
，

我
們
所
做
的
一

切
都
是
極
其
重
要
的
，

因
為
如
果
我
們
不
小
心
，

我
們
都
有
可
能
變
得
殘
忍
，

而
厭
世
很
可
能
是
把
人
們
變
得
殘
忍
的
藥
引
子
°

如
果
我
們
開
始
不
那
麼
在
乎
我

們
的
所
作
所
為
，

也
許
我
們
也
就
不
會
在
乎
，

或
不
會
注
意
到
，
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可
能
變
得
多
麼
殘
忍
°

史
珂
拉
堅
持
對
這
些
惡
習
進
行
排
序
°

殘
忍
要
排
在
首
位
，

其
他
的
惡
習
都
遠
遠
排
在
殘
忍
之
後
—
|＇
它

們
確
實
是
壞
的
，

但
它
們
也
沒
有
那
麼
壞
°

史
珂
拉
的
說
法
是
，

如
果
我
們
不
警
惕
自
己
，

殘
忍
是
最
糟
糕
的

事
，

我
們
可
能
會
花
太
多
時
間
擔
心
其
他
惡
習
°

因
為
這
些
惡
習
雖
然
沒
那
麼
嚴
重
，

但
卻
可
能
更
容
易
令
人

煩
惱
°

她
的
論
點
與
心
理
學
中
的
煩
躁
和
無
所
作
為
緊
密
相
連
°

我
們
常
常
被
那
些
對
我
們
危
害
相
對
較
小
的

事
情
所
困
擾
，

從
而
忽
視
了
那
些
我
們
真
正
應
該
避
免
的
危
害
°

例
如
，

當
我
們
對
勢
利
者
感
到
厭
煩
時
，

我

們
可
能
反
而
助
長
了
直
言
不
諱
的
暴
君
°

史
珂
拉
的
反
思
和
心
理
洞
察
取
自
各
式
各
樣
的
來
源
°

她
援
引
的
對

象
除
了
小
說
家
和
詩
人
之
外
，

還
涉
及
了
我
在
本
書
中
討
論
過
的
幾
位
作
者
°

史
珂
拉
曾
寫
過
一

本
閽
於
盧
梭

的
書
，

她
在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中
也
反
思
了
盧
梭
的
理
論
°

她
談
論
了
山
謬
．

巴
特
勒
，

反
思
了
邊
沁
，

並
詳
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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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討
論
了
尼
采
°

她
在
討
論
殘
忍
的
問
題
時
提
到
了
邊
沁
和
尼
采
，

加
深
了
她
對
殘
忍
的
論
點
°

關
於
殘
忍
，

除
了
我
們
應
該
避
免
它
發
生
之
外
，

還
有
更
多
必
須
論
述
的
內
容
°

關
於
其
他
惡
習
，

也
不
僅
僅
是
把
它
們
排

序
在
殘
忍
之
後
那
麼
簡
單
°

試
著
免
除
殘
忍
的
問
題
就
在
於
，

讓
人
們
時
時
保
持
警
惕
、

永
遠
記
得
殘
忍
是
最
糟
糕
的
事
情
，

可
能

反
而
會
讓
這
種
對
抗
殘
忍
的
執
著
，

藉
著
某
種
方
式
讓
殘
忍
得
以
從
後
門
悄
然
進
入
。

這
種
執
念
會
產
生
盲

點
°

反
對
殘
忍
的
狂
熱
分
子
，

與
所
有
狂
熱
者
都
有
著
極
其
相
似
之
處
，

那
就
是
對
於
殘
忍
是
如
何
悄
然
逼
近

的
過
程
變
得
遲
鈍
°

這
不
是
集
中
營
的
殘
忍
，

也
不
是
最
顯
而
易
見
的
政
治
壓
迫
的
殘
忍
，

而
是
那
種
日
常
生

活
中
，

細
微
又
讓
人
習
以
為
常
的
殘
忍
。

對
史
珂
拉
來
說
，

殘
忍
之
所
以
如
此
可
怕
，

就
是
因
為
無
論
它
以
何

種
形
式
出
現
，

無
論
是
在
宏
觀
層
面
，

在
個
人
層
面
，

還
是
在
微
觀
層
面
(
那
種
波
娃
深
刻
體
悟
到
的
微
小
殘

忍)
'

當
你
是
殘
忍
的
受
害
者
時
，

你
會
有
著
同
樣
的
感
受
，

因
為
殘
忍
就
是
恐
懼
所
在
之
處
°

史
珂
拉
在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一

書
裡
，

之
所
以
提
到
邊
沁
，

是
為
了
強
調
兩
個
論
點
°

第
一

個
論
點
是
，

邊

沁
長
期
以
來
被
誤
解
和
錯
誤
詮
釋
，

而
這
與
我
在
前
幾
章
的
努
力
有
幾
分
相
似
°

史
珂
拉
熱
情
地
為
邊
沁
辯

護
，

反
駁
那
些
荒
謬
的
指
控
，

例
如
指
稱
邊
沁
式
的
效
益
主
義
導
致
了
二
十
世
紀
最
糟
糕
的
政
治
現
象
，

包
含

了
極
權
主
義
°

史
珂
拉
完
全
拒
絕
了
這
種
指
控
，

即
控
制
一

切
的
嘗
試
，

是
從
邊
沁
所
引
起
的
那
種
對
理
性
主

義
式
的
扭
曲
心
態
延
伸
而
來
的
結
果
，

也
是
邊
沁
那
近
乎
瘋
狂
的
演
算
思
維
所
必
然
導
向
的
後
果
°

史
珂
拉
正

確
地
指
出
，

邊
沁
的
執
著
在
於
防
止
殘
忍
，

這
使
他
成
為
反
極
權
主
義
者
。

邊
沁
是
一

個
善
良
的
人
，

他
看
到

他
所
生
活
的
世
界
周
遭
有
多
麼
可
怕
，

充
斥
著
那
些
原
本
可
以
避
免
的
痛
苦
，

並
因
此
希
望
能
制
止
這
種
恐
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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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在
°

他
並
不
想
為
高
度
控
制
和
操
縱
的
政
治
打
開
大
門
，

而
是
想
確
保
對
弱
勢
群
體
施
加
恐
懼
的
權
力
能
夠

被
遏
制
°

然
而
，

史
珂
拉
指
出
，

像
邊
沁
這
樣
純
粹
反
對
殘
忍
的
人
，

可
能
會
陷
入
試
圖
將
反
殘
忍
系
統
化
的

陷
阱
，

而
邊
沁
確
實
有
走
上
這
一

步
°

他
想
確
保
在
任
何
地
方
都
能
杜
絕
殘
忍
°

他
對
殘
忍
毫
不
寬
容
，

並
基

於
此
建
立
了
一

個
系
統
，

旨
在
引
導
我
們
的
行
為
朝
加
倍
善
良
的
方
向
走
°

但
這
類
系
統
的
問
題
在
於
，

到
了

最
終
，

它
可
能
會
像
羅
爾
斯
所
說
的
，

把
人
變
成
手
段
而
不
是
目
的
°

將
人
及
其
經
歷
納
入
系
統
以
保
護
他

們
，

以
拯
救
他
們
免
於
遭
受
最
為
糟
糕
的
情
境
，

很
可
能
會
讓
我
們
對
這
些
經
歷
的
多
樣
性
和
細
微
差
別
變
得

漠
然
°

儘
管
不
管
從
什
麼
意
義
上
來
說
，

邊
沁
的
效
益
主
義
都
不
是
通
往
極
權
主
義
的
道
路
，

但
正
如
羅
爾
斯

所
指
出
的
，

如
果
你
試
圖
將
這
樣
的
思
想
變
成
一

個
完
整
的
哲
學
體
系
，

你
可
能
會
得
到
極
其
荒
謬
的
結
果
°

在
試
圖
最
小
化
痛
苦
的
過
程
中
，

由
於
演
算
方
法
的
原
因
，

有
些
人
的
痛
苦
可
能
比
其
他
人
的
痛
苦
有
著
更
低

的
排
序
°

這
樣
有
系
統
地
反
對
殘
忍
，

可
能
會
在
無
意
中
讓
殘
忍
再
次
回
歸
°

尼
采
則
展
示
了
另
一

種
，

殘
忍
在
政
治
哲
學
中
所
存
在
的
截
然
不
同
的
陷
阱
°

史
珂
拉
認
為
，

尼
采
最
痛

恨
的
是
對
殘
忍
的
虛
偽
，

尤
其
是
基
督
信
仰
的
虛
偽
°

而
尼
采
認
為
，

基
督
信
仰
就
是
一

個
立
基
於
殘
忍
的
宗

教
°

正
如
尼
采
所
揭
露
的
，

沒
有
人
比
基
督
徒
在
試
圖
改
造
異
端
和
異
教
徒
時
更
加
殘
忍
°

我
們
只
要
回
想
一

下
西
班
牙
的
宗
教
裁
判
所
1

就
能
夠
得
到
這
個
結
論
°

但
尼
采
的
回
應
並
不
是
在
說
，

殘
忍
是
最
糟
糕
的
事
，

而
是
說
我
們
應
該
誠
實
並
公
開
承
認
我
們
有
著
殘
忍
的
傾
向
°

最
糟
糕
的
事
並
不
是
殘
忍
，

而
是
試
圖
掩
蓋
並

隱
藏
殘
忍
°

因
此
，

最
糟
糕
的
事
物
就
是
基
督
信
仰
，

在
這
樣
的
信
仰
裡
，

殘
忍
被
埋
藏
在
關
於
高
尚
與
正
義

的
虔
誠
話
語
背
後
°

尼
采
這
位
反
虛
偽
者
最
終
因
此
擁
抱
了
殘
忍
，

儘
管
並
不
是
因
為
他
喜
愛
殘
忍
°

史
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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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對
尼
采
也
非
常
公
正
，

正
如
她
對
邊
沁
一

樣
°

尼
采
不
是
一

個
怪
物
，

也
不
是
一

個
施
虐
狂
°

尼
采
一

如
邊

沁
，

是
一

個
相
當
纖
細
敏
感
的
人
。

他
對
人
類
的
痛
苦
非
常
敏
感
，

但
他
說
服
自
己
，

最
糟
糕
的
事
情
是
否
認

我
們
有
施
加
痛
苦
於
他
人
身
上
的
能
力
°

這
並
沒
有
讓
尼
采
成
為
一

名
厭
世
者
，

尼
采
也
絕
不
是
一

個
只
對
現

實
冷
嘲
熱
諷
的
人
，

尼
采
堅
決
地
反
對
虛
無
主
義
°

但
他
認
為
，

尤
其
當
我
們
以
基
督
信
仰
為
例
來
反
思
人
類

時
，

我
們
人
性
中
存
在
著
一

種
危
險
，

即
假
裝
我
們
比
實
際
上
要
來
得
良
善
，

這
使
得
我
們
很
容
易
對
自
己
不

誠
實
°

而
這
也
表
示
，

對
自
己
誠
實
並
藉
此
實
現
我
們
身
而
為
人
的
真
正
潛
能
的
方
法
之
一
，

就
是
去
接
受
我

們
是
殘
忍
的
這
個
現
實
°

對
抗
殘
忍
的
方
法

史
珂
拉
認
為
，

我
們
永
遠
不
應
該
接
受
殘
忍
，

我
們
應
該
要
永
遠
與
之
對
抗
，

但
我
們
必
須
找
到
一

種
方

法
，

始
終
反
對
殘
忍
而
不
變
成
狂
熱
的
、

清
教
徒
式
的
反
殘
忍
者
°

同
時
，

我
們
也
不
能
過
於
關
注
殘
忍
的
細

微
差
別
，

從
而
導
致
我
們
忽
視
了
它
的
野
蠻
本
質
°

我
們
要
如
何
做
到
這
一

點
呢
？
他
說
，

這
涉
及
人
的
氣
質

和
品
格
°

沒
有
任
何
哲
學
體
系
能
告
訴
你
該
如
何
解
決
這
個
難
題
、

這
個
挑
戰
°
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
你
必
須
像

1

西
班
牙
宗
教
裁
判
所
(the
S
panis
h
 Inquisition)
 ：
創
設
於
一

四
七
八
年
的
異
端
裁
判
所
，

估
計
當
時
約
有
有
十
五
萬
人
遭
起
訴
，

其

中
有
三
千
至
五
千
人
被
處
決
°

在
歷
史
上
是
宗
教
不
寬
容
和
壓
迫
的
典
型
案
例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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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沁一

樣
敏
感
，

像
尼
采一

樣
聰
明
且
開
放
，

但
又
不
能
成
為
邊
沁
或
尼
采
°
你
必
須
做
你
自
己
，

但
我
們
每

個
人
在
做
自
己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都
必
須
意
識
到
，
我
們
永
遠
也
無
法
全
然
規
避
殘
忍
，

無
論
是
我
們
成
為
殘
忍

的
受
害
者
，
或
是
在
無
意
間
成
了
殘
忍
的
加
害
者
°

這
是一

個
精
妙
且
複
雜
的
論
點
°
當
史
珂
拉
談
到
其
他
惡
習
時
(
如
勢
利
、
偽
善
丶
背
叛
,

和
厭
世)
,

這
個
論
點
變
得
更
加
複
雜
但
也
更
加
清
晰
°
她
提
到
了一

些
與
殘
忍
相
關
的
論
點
，

而
這
有
助
於
澄
清
她
對
殘

忍
的
反
思
。
其
中一

個
論
點
是
，

由
於
對
殘
忍
保
持
警
惕
的
挑
戰
非
常
艱
巨
且
充
滿
陷
阱
，
人
們
可
能
會
被
誘

惑
而
將
注
意
力
轉
向
其
他
惡
習
°
對
於
殘
忍
，
尤
其
是
日
常
生
活
中
那
平
凡
的
殘
忍
來
說

例
如
家
庭
生
活

中
的
殘
忍
、
工
作
場
所
的
殘
忍
、
自
由
民
主
政
治
中
的
殘
忍
，

而
不
僅
僅
是
法
西
斯
主
義
或
史
達
林
主
義
政
治

中
的
殘
忍
—
|
真
正
的
挑
戰
在
於
，
我
們
有
時
很
難
看
清
這
種
殘
忍
的
真
相
°
它
往
往
被
其
他
事
物
所
遮
掩
，

隱
藏
在
更
閃
亮
且
更
表
象
的
行
為
背
後
°
這
是
種
微
笑
背
後
的
殘
忍
°
困
難
之
處
就
在
於
，

你
不
能
成
為
那
種

在
日
常
生
活
的
各
個
面
向
中
挖
掘
出
殘
忍
的
存
在
的
、
清
教
徒
式
的
狂
熱
者
°
這
會
讓
你
變
得
對
開
始
干
涉一

切
、
到
處
插
手
，

從
而
為
了
看
到
那
些
不
在
眼
前
的
殘
忍
，

質
疑
每一

抹
微
笑
°
但
即
使
如
此
，

你
仍
然
必
須

對
它
的
平
凡
保
持
警
惕
°

與
殘
忍
相
比
，
偽
善
、
勢
利
、
背
叛
這
些
事
物
都
更
容
易
被
人
們
發
現
°
我
們
對
於
偽
善
和
勢
利
的
察
覺

非
常
敏
感
，

因
為
我
們
非
常
厭
惡
它
們
°
有
趣
的
是
，

儘
管
殘
忍
是
最
糟
糕
的
惡
習
，

但
它
並
不
是
最
容
易
讓

人
反
感
的
惡
習
°
在
很
多
時
候
，
當
我
們
發
現
自
己
最
感
受
到
羞
辱
的
時
刻
，

是
別
人
對
我
們
居
高
臨
下
地
說

話
的
時
刻
；
是
當
他
們
對
待
我
們
的
態
度
並
沒
有
造
成
任
何
實
質
傷
害
，

而
只
是
對
我
們
表
現
出
輕
視
的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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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
°

然
而
，

偽
善
和
勢
利
並
沒
有
那
麼
糟
°

面
對
一

個
虛
偽
的
人
，

並
不
是
在
直
接
面
對
人
類
行
為
中
最
糟
糕

的
一

面

云土
少
虛
偽
的
人
總
是
必
須
戴
著
面
具)
.
，
面
對
勢
利
的
人
，

也
不
像
面
對
一

個
殘
忍
的
人
那
樣
會
為

你
帶
來
實
質
傷
害
°

如
果
我
們
專
注
於
偽
善
、

勢
利
，

甚
至
是
背
叛
，

我
們
可
能
會
忽
視
真
正
應
該
擔
心
的
事

物
，

從
而
讓
殘
忍
從
後
門
悄
然
進
入
。

但
在
這
裡
還
有
另
一

個
挑
戰
，
一

個
在
應
對
殘
忍
的
時
候
更
為
嚴
峻
的

挑
戰
°

如
果
你
去
打
擊
勢
利
或
偽
善
，

你
往
往
會
讓
問
題
變
得
更
糟
°

但
對
於
殘
忍
，

當
你
試
圖
打
擊
它
時
，

你
不
會
讓
殘
忍
變
得
更
加
極
端
，

只
是
如
果
你
採
取
了
錯
誤
的
方
法
，

你
將
永
遠
無
法
消
除
殘
忍
°

而
對
於
勢

利
和
偽
善
，

當
你
試
圖
打
擊
它
們
時
，

你
會
得
到
的
最
多
就
是
你
可
能
會
發
現
，

你
將
面
對
更
多
的
勢
利
與

偽
善
°史

珂
拉
藉
由
聚
焦
民
主
社
會
來
闡
明
這
些
想
法
，

因
為
民
主
社
會
對
勢
利
和
偽
善
這
兩
種
惡
習
最
為
敏

感
°
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，

我
們
應
該
是
平
等
的
°

我
們
應
該
或
多
或
少
是
相
同
的
，

或
者
至
少
應
該
以
相
同
的
方

式
對
待
彼
此
，

雖
然
我
們
允
許
彼
此
之
間
的
差
異
，

但
我
們
不
允
許
這
些
差
異
讓
某
些
人
比
其
他
人
更
高
出
一

等
°

理
論
上
來
說
，

民
主
是
一

種
反
對
互
相
凌
駕
的
政
治
°

傳
統
的
勢
利
、

貴
族
的
勢
利
、

基
於
家
族
權
威
的

勢
利
，

即
一

個
人
因
為
他
們
出
生
在
哪
個
家
族
或
成
長
的
背
景
，

讓
他
們
有
著
自
己
就
是
比
其
他
人
高
貴
的
想

法
，

是
民
主
社
會
試
圖
根
除
的
思
維
°

民
主
社
會
對
那
些
因
為
自
己
的
家
族
名
聲
而
認
為
自
己
就
應
該
高
人
一

等
的
人
進
行
強
烈
的
批
判
°

史
珂
拉
主
要
想
到
的
是
美
國
—
|＇
那
個
反
貴
族
、

反
勢
利
的
美
國
，

而
這
與
舊
歐

洲
的
民
主
不
同
，

沒
有
那
些
曾
經
是
與
生
俱
來
的
統
治
者
的
階
級
遺
緒
留
在
其
中
°

或
者
至
少
，

這
是
美
國
人

經
常
自
我
說
服
的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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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在
現
實
中
，

在
所
有
人
類
社
會
裡
，

甚
至
所
有
的
人
類
都
會
被
階
級
和
親
屬
感
或
歸
屬
感
所
吸
引
，
這

讓
任
何
人
都
能
感
受
到
，

在
某
個
特
定
的
階
級
中
，
至
少
總
會
有一

些
人
比
自
己
低
等
°
即
使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
也
存
在
著
階
級
、
等
級
和
種
姓
制
度
，
但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，
這一

切
都
被
宣
稱
是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是
人
們
所
應

得
的
°
在
民
主
政
治
中
也
存
在
著
勢
利
，

所
有
民
主
社
會
中
都
有
著
勢
利
的
惡
習
存
在
°
但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這
種
勢
利
並
不
承
認
自
己
是
勢
利
的
，

因
為
它
認
為
勢
利
的
背
後
有
著
足
以
讓
人
勢
利
的
理
由
°
這
使
得
勢

利
更
加
糟
糕
，

因
為
勢
利
的
人
相
信
，

他
們
之
所
以
處
於
社
會
階
級
的
頂
點
，
並
不
單
純
只
是
因
為
他
們
的
出

身
°
他
們
凌
駕
於
他
人
之
上
，
同
時
又
相
信
自
己
與
真
正
的
貴
族
毫
無
相
似
之
處
°
受
過
教
育
的
人
對
未
受
過

良
好
教
育
的
人
非
常
勢
利
，
但
他
們
並
不
承
認
這
是
勢
利
，

因
為
他
們
認
為
正
是
自
己
受
過
教
育
的
事
實
，

讓

他
們
高
過
那
些
沒
受
教
育
的
人
°

這
個
論
點
，
與
社
會
學
家
麥
可
·

楊
(
Michael
Youn
g)

在一

九
五
八
年
提
出
的
論
點
相
似
°
在
當
時
，

麥
可
·

楊
創
造
了
「
菁
英
政
治」
(m
e
ritoc
ra
cy
)

這
個
術
語
，

儘
管
這
個
詞
後
來
的
涵
義
與
他
最
初
的
意
圖

已
然
不
同
°
它
最
初
是一

個
諷
刺
的
標
籤
，
表
示
著
這
是
人
們
應
該
避
免
的
事
物
°
楊
認
為
，

按
照
能
力
來
排

序
社
會
的
想
法
，

引
發
了
人
們
相
信
他
們
在
社
會
中
所
得
到
的
排
序
是
應
得
的
°
當
這
種
情
況
發
生
時
，
並
不

是
勢
利
的
心
態
減
少
了
，

而
是
勢
利
的
心
態
更
普
遍
了
。
這
種
勢
利
不
僅
更
加
難
以
抗
拒
，
也
更
加
殘
忍
，

而

這
正
是
史
珂
拉
的
難
題
°
菁
英
政
治
中
的
勢
利
，
尤
其
是
受
過
教
育
的
人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對
待
未
受
到
良
好
教

育
者
的
方
式
裡
，

存
在
著一

種
殘
忍
°
這
種
殘
忍
最
終
會
引
發
政
治
反
應
。
沒
有
人
喜
歡
被
這
樣
對
待
°
當
民

粹
主
義
的
民
主
政
治
家
試
圖
表
達
那
些
被
輕
視
者
的
怨
恨
時
，
這
種
殘
忍
的
受
害
經
驗
將
被
放
大
了
。
而
民
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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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義
也
可
以
演
變
成
一

種
殘
忍
的
政
治
°

總
而
言
之
，

民
主
社
會
對
勢
利
有
著
更
低
的
容
忍
(
尤
其
與
貴
族
社

會
相
較)
，

但
這
不
僅
可
能
為
勢
利
成
為
普
遍
打
開
了
方
便
之
門
，

也
可
能
引
發
更
多
的
殘
忍
°

在
論
及
背
叛
時
，

史
珂
拉
也
提
出
了
類
似
的
觀
點
，

雖
然
她
是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來
說
明
°

背
叛
是
一

種
非

常
平
凡
的
惡
習
，

但
有
時
它
被
包
裝
成
一

種
非
凡
的
事
件
，

然
後
被
稱
之
為
叛
國
°

在
貴
族
社
會
中
，

背
叛
是

司
空
見
慣
的
°

如
果
你
生
活
在
中
世
紀
的
宮
廷
裡
，

或
者
在
國
王
圈
子
裡
或
封
閉
的
菁
英
群
體
中
，

周
圍
的
人

都
在
藉
由
個
人
關
係
競
奪
地
位
，

那
麼
背
叛
就
成
為
了
生
活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
部
分．
，
當
背
叛
成
為
生
活
中
的

一

部
分
時
，

人
們
也
會
對
背
叛
有
著
一

定
程
度
的
包
容
，

因
為
每
個
人
都
預
期
自
己
有
一

天
也
會
被
背
叛
。

當

然
，

就
算
在
這
樣
的
時
代
裡
，

人
們
對
背
叛
也
不
會
全
然
容
忍
，

因
為
沒
有
人
喜
歡
被
背
叛
，

而
背
叛
者
也
總

是
會
試
圖
掩
蓋
自
己
的
行
跡
°

即
使
是
在
麥
地
奇
家
族
2

的
時
代
，

在
亨
利
八
世
3

的
時
代
，

或
者
在
伊
凡
雷

帝
4

的
統
治
之
下
，

沒
有
人
會
全
然
公
開
自
己
是
一

個
無
情
的
混
帳
°

但
在
民
主
出
現
以
前
的
時
代
，

背
叛
是

人
們
所
預
期
並
學
會
與
之
共
處
的
、

生
活
經
驗
的
一

環
°

當
背
叛
發
生
時
，

你
可
能
會
尋
求
報
復
，

可
能
會
以

背
叛
回
應
背
叛
，

但
在
貴
族
社
會
的
情
境
下
，

背
叛
並
不
會
被
視
為
世
界
末
日
°

如
果
說
當
時
的
人
對
背
叛
有

任
何
看
法
的
話
，

他
們
會
認
為
背
叛
是
循
環
出
現
的
°

但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，

某
些
形
式
的
背
叛
被
視
為
全
然
不

2

麥
地
奇
家
族
(the
Medicis)
 ：
十
五
至
十
八
世
紀
中
在
歐
洲
勢
力
龐
大
的
佛
羅
倫
斯
望
族°

3

亨
利
八
世
(
He
nry
VIII)
 ：
都
鐸
王
朝
第
二
任
國
王
，

在
位
期
間
為一
五
O
九
至一
五
四
七
年°

4

伊
凡
雷
帝
(Ivanthe
 Te
rrible)
 ：
開
創
俄
羅
斯
沙
皇
國，
並
成
為
第一
位
沙
皇，
統
治
期
間
為一
五
四
七
至一
五
八
四
年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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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被
人
所
接
受
的
事
件
°

對
社
群
的
背
叛
、

對
某
種
價
值
觀
的
背
叛
、

對
國
家
的
背
叛
都
是
如
此
°

背
叛
的
語

言
被
放
大
了
，

而
不
是
逐
漸
被
削
弱
，

並
因
此
引
發
了
獵
巫
與
公
審
的
行
為
°

又
一

次
地
，

史
珂
拉
想
到
的
是

美
國
的
例
子
°

這
不
是
一

個
極
權
主
義
社
會
，

但
在
其
頻
繁
試
圖
根
除
外
來
哲
學
在
美
國
社
會
中
立
足
的
可
能

性
時
，

它
確
實
有
一

種
獵
巫
的
傾
向
°

它
似
乎
有
一

種
無
法
抗
拒
的
衝
動
，

要
去
尋
找
那
潛
在
於
社
會
角
落
的

叛
徒
，

有
時
甚
至
會
以
極
大
的
殘
忍
來
對
待
這
些
被
指
認
為
叛
徒
的
人
°

史
珂
拉
非
常
清
楚
的
麥
卡
錫
主
義
，

就
是
這
種
極
端
的
殘
忍
°

但
面
對
背
叛
的
難
題
，

史
珂
拉
維
持
著
她
一

貫
的
思
考
風
格
，

這
個
難
題
同
樣
沒
有
簡
單
的
解
決
方
案
°

她
引
用
了
佛
斯
特
(
E.

M.

 For
ster)

的
名
言
：
「
如
果
我
必
須
在
背
叛
我
的
國
家
和
背
叛
我
的
朋
友
之
間
做

出
選
擇
，

我
希
望
我
有
勇
氣
背
叛
我
的
國
家
°
」

佛
斯
特
認
為
，

有
些
背
叛
比
公
開
的
背
叛
更
為
嚴
重
°

在
這

種
意
義
上
，

他
似
乎
預
示
了
史
珂
拉
的
見
解
，

即
環
繞
著
公
開
的
背
叛
的
歇
斯
底
里
，

可
能
會
引
發
更
大
的
殘

忍
°

然
而
，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之
所
以
如
此
出
色
，

其
中
一

個
原
因
就
在
於
史
珂
拉
不
為
任
何
人
提
供
輕
鬆
的
答

案
°

她
會
直
言
揭
穿
她
認
為
的
荒
謬
，

包
括
這
裡
她
所
引
用
的
佛
斯
特
°

她
指
出
，

如
果
我
們
仔
細
檢
驗
佛
斯

特
所
說
的
話
，

我
們
會
發
現
其
言
之
荒
謬
°

認
為
背
叛
朋
友
比
背
叛
國
家
更
嚴
重
的
觀
點
，

完
全
站
不
住
腳
°

當
然
，

有
些
對
國
家
的
背
叛
可
能
是
任
何
人
所
能
做
出
的
最
糟
糕
的
事
情
，

比
如
故
意
讓
敵
人
進
入
國
門
°

但

成
為
叛
徒
的
方
式
不
僅
僅
是
交
出
機
密
檔
案
而
已
，

甚
至
可
以
是
放
棄
你
所
存
在
的
社
會
賴
以
維
繫
的
價
值

觀
，

而
這
將
為
最
殘
酷
的
行
為
打
開
大
門
°

史
珂
拉
警
惕
著
任
何
一

位
試
圖
把
人
們
偶
然
的
選
擇
美
化
成
人
們

基
於
原
則
才
做
出
選
擇
的
人
，

因
為
她
認
為
一

旦
這
麼
做
，

就
難
免
會
創
造
盲
點
°

佛
斯
特
也
有
他
的
盲
點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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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主
社
會
的
偽
善

下一
個
是
偽
善°
在
某
種
程
度
上，
偽
善
是
最
有
趣
的
平
凡
的
惡
習，
因
為
它
非
常
普
遍，
讓
人
們
司
空
見

慣°
我
們
都
是
虛
偽
的，
我
們
沒
有
人
完
全
能
實
踐
自
己
高
尚
的
價
值
觀，
所
有
人
都
會
有
言
行
不一
的
時
候°

它
是
如
此
平
常，
但
卻
也
因
此
令
人
如
此
煩
惱°
幾
乎
沒
有
人
不
會
在
某
個
時
刻
發
現，
某
位
朋
友、
伴
侶
或
同

事
會
要
求
別
人
遵
守
那
些
他
們
自
己
都
無
法
遵
守
的
準
則，
並
因
此
感
到
心
煩
意
亂°
我
們
多
麼
厭
惡
那
些
似
乎

噴
不
著
「
對
自
己
有一
套
標
準，
對
別
人
有
另一
套
標
準」
的
人。
當
我
們
發
現
某
個
政
治
人
物
言
行
不一
，
破

壞
了
他
們
自
己
標
榜
的
標
準
時，
我
們
會
更
加
討
厭
這
種
偽
善°
在
英
國，
這
種
厭
惡
情
緒，
充
分
體
現
在
社
會

對
那
些，
打
破
了
自
己
所
制
定
的
防
疫
封
城
政
策
的
政
治
人
物

i
包
括
前
英
國
首
相
鮑
里
斯·
強
森
(Boris

Jo
hnson)

�
 茹口
＾4
眾
反
感
裡°
這
種
強
烈
的
情
緒
是
可
以
理
解
的°
誰
不
會
看
著
那
些
政
治
人
物，
心

想
：
「
你
怎
麼
敢
這
樣
對
待
我
們
？
你
怎
麼
敢
認
為
我
們
必
須
遵
守
規
則，
而
你
卻
不
必
同
樣
遵
守
？」

在
民
主
社
會
裡，
偽
善
往
往
是
最
容
易
激
怒
最
多
人
的
事
物°
一
個
政
治
人
物一
旦
被
揭
發
他
是
個
言
行

不一
的
人，
很
可
能
會
終
結
掉
他
的
政
治
生
涯°
追
捕
偽
善
者
是一
種
民
主
運
動
；
它
困
擾
著
環
保
政
治，
並

為
反
對
者
提
供
了一
個
打
擊
對
手
的
方
便
武
器°
綠
能
政
治
的
政
治
人
物，
經
常
會
因
沒
能
採
用
他
們
試
圖
強

加
給
他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而
飽
受
指
責°
當
前
工
黨
領
袖
艾
德．
米
勒
班
(
E
d

Mili
ba
n
d)

在
倡
導
淘
汰
汽
油
車

的
活
動
中，
被
人
問
到
他
自
己
是
否
已
經
購
買
了一
輛
電
動
車
時，
他
的
回
答
是
「
正
在
進
行
中」
。
這
是
政

治
人
物
的
委
婉
修
辭，
意
思
就
是
「
我
還
沒
有
買」
。
他
的
採
訪
者
對
他
的
回
應
是
「
請
身
體
力
行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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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必
行」

正
是
民
粹
民
主
的
口
號
°

我
們
憎
恨
偽
善
，

並
試
圖
根
除
偽
善
°
一

旦
我
們
揭
露
了
偽
善
，

我
們
就
會
對
其
發
起
譴
責
°

然
而
，

正

如
史
珂
拉
所
說
，

這
樣
做
完
全
適
得
其
反
°

對
抗
偽
善
的
運
動
是
最
自
我
挫
敗
的
運
動
，

而
這
有
兩
個
原
因
°

首
先
，

如
果
我
們
要
求
全
然
地
公
開
透
明
，

要
求
人
們
堅
持
自
己
的
原
則
，

不
對
我
們
有
所
隱
瞞
、

不
擁
有
私

人
的
空
間
和
私
人
俱
樂
部
讓
他
們
得
以
在
其
中
享
受
與
我
們
截
然
不
同
的
規
則
，

那
麼
我
們
將
無
法
創
造
一

個

公
開
、

誠
實
、

透
明
的
社
會
，

因
為
每
個
人
都
需
要
一

些
隱
藏
的
空
間
，

這
也
包
含
了
所
有
的
政
治
人
物
°

對
這
種
程
度
的
公
開
透
明
的
要
求
，

只
會
把
政
治
人
物
推
向
埋
藏
更
深
的
祕
密
°

將
公
開
透
明
當
作
運
動
來
推

行
，

並
不
會
產
生
更
開
放
的
政
治
°

這
種
運
動
反
而
會
迫
使
政
治
人
物
及
其
親
密
夥
伴
去
尋
找
更
加
隱
密
的
場

域
來
隱
藏
自
己
°

如
果
你
有
任
何
不
想
被
公
眾
知
曉
的
事
情
|
—
l

每
個
人
都
有
這
樣
的
事
情

那
麼
在
一

個

要
求
完
全
公
開
透
明
的
文
化
和
環
境
裡
，

你
會
得
到
的
結
果
不
會
是
更
加
公
開
透
明
，

而
是
會
有
更
多
埋
藏
得

更
深
也
更
黑
暗
的
祕
密
°

反
對
偽
善
的
運
動
必
將
自
我
挫
敗
的
第
二
個
原
因
是
，

在
最
終
，

它
會
讓
世
界
上
出
現
更
多
的
偽
善
°

會

有
更
多
偽
善
的
原
因
是
，

這
讓
我
們
所
有
人
都
成
為
偽
善
者
°

如
果
我
們
要
求
政
治
人
物
遵
守
我
們
自
己
都
無

法
遵
守
的
標
準
，

如
果
我
們
要
求
他
們
始
終
保
持
公
開
、

誠
實
和
透
明
，

而
我
們
知
道
自
己
在
各
自
的
生
活
中

並
無
法
做
到
這
一

點
，

那
麼
我
們
不
會
讓
他
們
不
再
成
為
偽
善
者
，

而
是
讓
我
們
自
己
成
為
偽
善
者
°

所
有
的

父
母
都
知
道
，

教
育
孩
子
的
第
一

條
原
則
是
「
照
我
說
的
做
，

而
不
是
照
我
做
的
做」
。

然
而
，

我
們
卻
告
訴

政
治
人
物
要
「
言
行
一

致」
。

反
對
偽
善
本
身
就
是
一

種
偽
善
的
哲
學
°

對
史
珂
拉
來
說
，

更
糟
糕
的
是
，

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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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偽
善
感
到
憂
慮
，

正
如
她
對
勢
利
和
背
叛
感
到
憂
慮
一

樣
°

如
果
我
們
對
這
些
事
情
變
得
過
於
不
寬
容
，

最

終
我
們
只
會
打
開
更
多
通
往
殘
忍
的
大
門
°

讓
我
用
唐
納
·

川
普
當
例
子
來
說
明
這
一

點
°

儘
管
川
普
並
未
出
現
在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這
本
書
裡
，

但
如

果
史
珂
拉
有
機
會
目
睹
他
非
凡
的
政
治
生
涯
，

她
肯
定
會
辨
別
出
川
普
的
類
型
°

川
普
是
一

位
殘
忍
的
政
治

家
°

殘
忍
是
他
的
標
誌
之
一
。

他
在
對
待
周
圍
的
人
時
可
以
非
常
殘
忍
，

而
且
他
常
常
殘
忍
地
對
付
那
些
批
評

他
的
人
°

他
會
嘲
笑
他
們
，

抓
住
他
們
的
弱
點
°

他
專
門
攻
擊
對
手
的
痛
點
，

而
且
毫
不
留
情
°

身
處
在
川
普

的
圈
子
裡
，

意
味
著
你
會
很
容
易
遭
受
他
的
貶
低
和
羞
辱
°

但
川
普
不
是
一

個
偽
善
者
°

事
實
上
，

這
就
是
他

作
為
民
主
政
治
家
具
備
如
此
非
凡
吸
引
力
的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。

因
為
他
看
起
來
就
是
他
原
本
的
真
實
樣
貌
°

他

似
乎
願
意
在
公
共
場
合
表
現
出
和
私
底
下
一

樣
不
友
好
的
行
為
°

我
讀
過
的
所
有
關
於
他
如
何
對
待
在
白
宮
丶

他
的
企
業
甚
至
他
的
家
庭
中
為
他
工
作
的
人
的
報
導
，

而
這
種
種
都
讓
人
聯
想
到
他
是
如
何
對
待
他
的
政
治
對

手
°

他
是
藉
由
欺
凌
、

嘲
笑
、

恐
懼
來
統
治
°

川
普
從
頭
到
尾
都
是
同
樣
的
一

個
人

全
然
殘
忍
的
人

但
這
也
使
他
保
持
了
一

致
性
°

在
某
種
意
義
上
，

偽
善
的
對
立
面
就
是
誠
實
°

有
人
會
說
，

儘
管
川
普
是
一

個

說
謊
成
性
的
人
，

但
他
也
是
一

個
誠
實
的
政
治
家
°

他
對
自
己
說
謊
成
性
的
本
質
非
常
坦
誠
，

並
不
試
圖
隱
藏

或
掩
飾
自
己
的
真
實
性
格
°

這
是
一

種
厚
顏
無
恥
的
坦
白
承
認
°

我
們
普
遍
對
偽
善
的
不
寬
容
，

是
促
使
川
普
最
終
成
為
美
國
總
統
的
原
因
之
一
。

他
巧
妙
利
用
了
公
眾
對

政
治
家
出
於
本
能
的
厭
惡
，

尤
其
是
厭
惡
那
些
看
起
來
有
著
私
人
規
則
，

並
且
讓
這
些
規
則
只
適
用
於
他
們
自

己
和
他
們
的
朋
友
，

而
不
願
與
公
眾
分
享
的
人
。

這
與
人
們
對
偽
善
意
味
著
掩
蓋
腐
敗
的
懷
疑
論
密
切
相
關
°

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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竟
，

為
什
麼
這
些
人
不
願
易
分
享
？
他
們
試
圖
隱
瞞
什
麼
？
在
二
0
一

六
年
的
美
國
總
統
大
選
裡
，

希
拉
蕊
·

柯

林
頓
(
巴
＝
g
r

 C
linto
巴

非
常
容
易
遭
受
這
種
偽
善
指
控
的
攻
擊
o

人
們
指
控
她
在
公
眾
面
前
是

二
陘
樣
子
，

在

私
底
下
又
是
另一

個
樣
子
°

在
選
舉
期
間
，

有一

段
她
在一

家
華
爾
街
銀
行
演
講
的
、

未
經
授
權
的
錄
音
檔
曝
光

了
，

而
這
成
為
她
競
選
活
動
的
陰
影
°

這
段
錄
音
似
乎
揭
穿
了
她
公
開
宣
稱
對
金
融
巨
頭
強
硬
的
立
場
°

更
糟
糕

的
是
，

她
似
乎
也
知
道
這
對
她
有
害
，

不
然
為
什
麼
她
會
費
盡
心
思
去
掩
蓋
它
呢
？
這
對
她
的
打
擊
遠
大
於
川

普
錄
音
檔
的
曝
光
，

川
普
在
那
段
錄
音
中
以
貶
低
、

性
化
的
語
言
來
談
論
女
性
(
他
直
接
說
「
抓
住
她
們
的
私

處」
)
°

但
川
普
的
言
論
沒
有
造
成
太
大
的
傷
害
的
原
因
就
在
於
，

這
正
是
人
們
預
期
川
普
在
私
下
會
說
的
話
°

我
們
大
多
數
人
可
能
都
知
道
，

不
應
該
對
日
常
的
偽
善
過
於
激
動
°

僅
僅
因
為
某
人
偶
爾
無
法
達
到
自
己

的
標
準
，

並
不
意
味
著
這
個
人
就
全
然
不
可
信
°

我
們
也
知
道
，

政
治
人
物
不
可
能
總
是
對
自
己
誠
實
°

然

而
，

人
類
心
理
中
有
一

個
部
分
會
讓
這
種
懷
疑
慢
慢
滲
入
，

人
們
會
擔
心
如
果
這
＿

切
都
是
騙
局
怎
麼
辦
？
川

普
巧
妙
利
用
了
這
種
懷
疑
，

他
既
藉
由
提
出
這
種
懷
疑
，

也
藉
由
讓
自
己
看
起
來
不
像
一

個
典
型
的
偽
善
政
客

來
達
成
目
標
°

有
時
候
，

川
普
在
他
厚
顏
無
恥
的
表
現
中
，

甚
至
看
起
來
不
像
個
政
治
人
物
，

因
為
他
毫
不
掩

飾
自
己
的
殘
忍
，

而
這
反
而
讓
他
不
那
麼
偽
善
°

社
群
媒
體
的
善
意
與
殘
忍

在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中
，

史
珂
拉
指
出
，

如
果
我
們
錯
誤
地
排
列
惡
習
的
順
序
，

若
不
將
殘
忍
放
在
首
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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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是
過
度
閽
注
偽
善
的
表
象
所
帶
來
的
恐
怖
，

我
們
將
會
毀
掉
我
們
的
政
治
°

我
會
把
決
定
權
留
給
我
的
讀

者
，

讓
你
們
來
決
定
川
普
的
出
現
，

是
不
是
就
是
一

個
史
珂
拉
論
點
的
絕
佳
例
證
°

在
我
寫
下
這
段
文
字
的
當

下
，

我
無
法
預
測
當
這
本
書
出
版
時
5

，

川
普
是
走
在
再
次
成
為
總
統
的
路
上
，

還
是
在
走
向
監
獄
的
路
上
，

又
或
者
，

他
同
時
走
在
這
兩
條
路
上
也
是
很
有
可
能
的
°
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
重
要
的
事
在
於
，

史
珂
拉
的
論
點
是

發
表
在
一

九
八
四
年
°

而
這
個
年
份
，

到
今
天
仍
然
讓
人
們
不
可
避
免
地
聯
想
到
歐
威
爾
筆
下
的
老
大
哥
°

但

儘
管
這
是
在
一

九
八
四
年
發
表
的
論
點
，

在
資
訊
技
術
高
度
發
展
到
現
今
這
個
網
際
網
路
的
時
代
裡
，

這
個
論

點
的
洞
見
依
然
成
立
°

史
珂
拉
的
論
點
成
立
的
，

不
僅
是
對
殘
忍
的
分
析
而
已
。

我
常
常
驚
訝
於
社
群
媒
體
上

有
多
少
善
意
，

人
們
花
了
多
少
時
間
互
相
支
持
？
互
相
鼓
勵
？
互
相
稱
讚
？
比
如
推
特
(
現
在
叫
x
,

不
知
道

當
你
讀
到
這
本
書
時
，

它
是
否
還
存
在)
'

我
們
在
X
(
或
推
特)

上
一

直
存
在
著
大
量
的
善
意
，

但
與
此
同

時
，

似
乎
也
伴
隨
著
大
量
的
殘
忍
°

X
／
推
特
是
反
殘
忍
的
工
具
，

但
卻
讓
殘
忍
從
後
門
悄
然
進
入
°

在
X
／
推
特
上
，

和
其
他
社
群
媒
體
平

台
上
一

樣
，

都
存
在
著
勢
利
，

甚
至
很
可
能
這
些
平
台
上
存
在
的
勢
利
，

遠
比
人
類
歷
史
上
任
何
時
期
都
要
來

得
多
上
許
多
°

X
／
推
特
是
一

個
讓
人
們
感
受
到
部
落
忠
誠
的
地
方
，

它
讓
人
們
可
以
給
自
己
和
他
人
排
名
，

建
立
等
級
制
度
，

排
除
他
人
也
貶
低
他
人
°

在
那
裡
經
常
發
生
著
背
叛
，

也
充
滿
了
偽
善
°

事
實
上
，

網
際
網

路
是
一

個
超
大
型
的
偽
善
製
造
機
，

因
為
它
讓
我
們
能
夠
揭
露
彼
此
的
偽
善
，

從
而
暴
露
我
們
自
己
的
偽
善
°

5

原
書
於
二
0
二
四
年
出
版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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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前
民
主
政
治
人
物
的
問
題
之
一

是
，

他
們
過
去
所
說
或
所
做
的
幾
乎
每
一

件
事
都
可
以
在
網
路
上
被
找
到
°

不
論
是
五
分
鐘
前
還
是
五
年
前
，

挖
掘
出
一

些
似
乎
與
政
治
家
現
在
的
言
行
不
一

致
的
證
據
開
始
變
得
太
過
容

易
°

偽
善
無
處
不
在
，

但
雙
重
標
準
也
無
處
不
在
°

我
們
會
一

擁
而
上
，

嗜
血
地
公
審
某
個
淪
為
眾
矢
之
的
的

人
，

但
直
到
我
們
與
被
公
審
的
人
面
對
面
時
，

我
們
才
會
發
現
這
種
公
審
行
為
有
多
麼
殘
忍
°

唯
有
當
人
們
成

為
這
種
獵
巫
與
公
審
的
受
害
者
時
，

才
能
體
會
到
我
們
在
不
處
於
受
害
者
位
置
時
的
行
為
，

有
著
多
麼
讓
人
難

以
忍
受
的
偽
善
°

史
珂
拉
認
為
，

面
對
這
樣
的
現
象
，

我
們
能
做
些
什
麼
呢
？
我
們
如
何
避
免
陷
入
清
教
徒
式
的
挑
剔
和

厭
世
的
虛
無
主
義
這
兩
個
陷
阱
呢
？
這
同
樣
沒
有
簡
單
的
答
案
°

但
她
確
實
從
我
們
的
困
境
—
|i
人
類
的
困

境

總
結
出
一

系
列
的
啟
示
°

其
中
之
一

是
，

我
們
應
該
對
其
他
平
凡
的
惡
習
更
為
寬
容
°
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
我
們
應
該
接
受
它
們
°

你
容
忍
某
些
事
情
，

不
是
因
為
你
認
為
它
們
是
可
以
接
受
的
，

而
是
因
為
即
使
你
認
為

它
們
不
可
接
受
，

你
也
不
得
不
與
它
們
共
存
°

我
們
應
該
更
加
容
忍
偽
善
—
|
木'
是
去
接
受
它
，

而
是
要
容
忍

它
。

我
們
仍
然
可
以
憎
恨
它
，

仍
然
可
以
希
望
偽
善
能
少
一

些
，

但
我
們
必
須
停
止
試
圖
將
它
根
除
的
行
為
°

她
還
認
為
，

我
們
的
注
意
力
應
該
更
加
放
在
普
通
惡
習
是
如
何
藉
由
制
度
體
現
於
現
實
的
層
面
，

而
不
是
只
關

注
在
個
人
言
行
如
何
表
現
了
普
通
惡
習
°

我
們
總
是
關
注
個
別
政
治
人
物
的
偽
善
，

檢
視
這
個
人
或
那
個
人

是
否
達
到
了
他
或
她
宣
揚
的
標
準
，

並
挖
掘
他
們
的
私
人
生
活
作
為
檢
驗
的
憑
據
°
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，

自
從
我

們
獲
得
了
了
解
民
選
政
治
人
物
個
人
生
活
的
手
段
以
來
，

對
這
些
私
人
生
活
的
關
注
也
日
益
增
長
°
一

旦
這
種

情
況
發
生
，

我
們
就
很
難
停
止
窺
探
°

當
偽
善
者
被
揭
露
時
，

那
種
隨
之
而
來
的
憤
怒
—
|I
例
如
通
奸
的
道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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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，

或
者
把
手
伸
進
金
庫
的
財
務
監
督
者
—
|I
是
如
此
難
以
抵
擋
°

我
們
認
為
這
些
事
物
是
邪
惡
的
，

但
這
也

是
為
我
們
帶
來
痛
快
感
受
的
邪
惡
°

然
而
，

我
們
需
要
謹
記
，

還
有
比
個
人
偽
善
更
糟
糕
的
事
情
，

這
不
僅
僅
是
指
殘
忍
而
已
°

制
度
性
的
偽

善
也
遠
比
個
人
的
偽
善
來
得
糟
糕
°

有
許
多
制
度
無
法
實
踐
它
們
自
己
的
價
值
觀
，

美
國
就
是
一

個
例
子
°

美

國
的
建
立
是
立
足
於
偽
善
之
上
的
°

美
國
憲
法
就
是
最
原
初
的
偽
善
，

這
份
文
件
被
包
裝
成
保
障
自
由
和
平
等

的
文
書
，

卻
同
時
將
一

些
人
視
為
次
等
的
，

甚
至
給
出
了
一

個
具
體
數
字
(
奴
隸
只
能
被
算
成
是
五
分
之
三
個

人)
°

雖
然
奴
隸
制
已
經
被
廢
除
了
，

但
這
種
偽
善
的
遺
緒
仍
然
存
在
°

這
值
得
人
們
努
力
去
根
除
它
，

但
這

還
遠
遠
未
竟
完
成
°

試
圖
讓
制
度
實
現
其
標
準
並
非
自
我
挫
敗
的
行
為
。

這
可
能
會
令
人
沮
喪
，

因
為
你
永
遠

無
法
讓
任
何
制
度
完
全
符
合
其
公
開
擁
戴
的
價
值
觀
，

但
相
較
於
過
度
關
注
個
人
的
偽
善
，

將
制
度
性
的
偽
善

作
為
政
治
批
判
的
目
標
是
合
理
的
°

史
珂
拉
也
指
出
，

最
終
我
們
如
何
回
應
這
些
問
題
，

是
一

個
性
格
或
氣
質
的
問
題
°

這
是
一

種
有
些
不
合

時
宜
的
觀
點
°

這
個
解
答
沒
有
固
定
的
規
則
°

為
普
通
惡
習
制
定
規
則
是
危
險
的
，

因
為
殘
忍
會
從
系
統
的
裂

縫
中
滲
透
出
來
°

史
珂
拉
所
主
張
的
，

是
一

種
不
同
的
方
式
，

而
這
關
乎
一

種
在
世
界
中
生
活
的
方
式
，

最
終

關
乎
的
是
一

種
願
意
過
雙
重
生
活
的
態
度
°

那
是
種
現
代
公
民
的
雙
重
生
活
°

史
珂
拉
的
英
雄
之
一
，

是
十
六

世
紀
的
法
國
散
文
家
和
政
治
家
蒙
田
(
M
ontai
gn
e)
，

她
有
一

些
閽
於
普
通
惡
習
和
殘
忍
的
危
險
的
觀
點
出
自

於
蒙
田
。

蒙
田
過
著
一

種
雙
重
生
活
°

他
有
著
厭
世
的
傾
向
，

有
時
對
他
的
人
類
同
胞
感
到
絕
望
°

他
渴
望
友

情
，

卻
也
明
白
維
繫
友
情
的
困
難
°

他
常
常
表
示
，

當
他
從
世
界
中
隱
退
，

退
回
象
牙
塔
中
寫
作
、

思
考
、

遠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350 

離
其
他
人
類
時
，

他
感
到
最
為
幸
福
°

思
考
人
類
比
與
人
類
共
同
生
活
更
加
容
易
，

與
其
他
人
交
往
有
時
就
像

是
身
處
地
獄
。

儘
管
如
此
，

蒙
田
也
過
著
深
刻
的
政
治
生
活
，

因
為
他
知
道
，

你
不
能
簡
單
地
從
人
類
情
境
中

退
縮
並
保
持
距
離
來
研
究
它
。

你
必
須
參
與
在
其
中
，

必
須
體
驗
人
類
的
情
境
°

他
討
厭
政
治
，

但
他
也
實
踐

政
治
°

當
他
在
象
牙
塔
中
時
，

他
感
受
到
世
界
的
吸
引
力．
，
當
他
在
外
在
的
世
界
時
，

他
又
感
受
到
象
牙
塔
的

召
喚
°

雖
然
我
們
不
能
都
過
著
像
蒙
田
那
樣
的
生
活
，

但
我
們
每
個
人
身
上
都
有
著
那
麼
一

點
點
類
似
的
雙
重

性
°

認
識
到
這
種
雙
重
性
，

是
我
們
能
夠
容
忍
偽
善
的
方
式
之
一
，

即
使
我
們
不
能
接
受
它
°

因
為
這
樣
的
雙

重
生
活
，

必
然
會
涉
及
到
一

些
偽
善
°

在
蒙
田
死
後
才
到
來
的
現
代
性
，

其
偉
大
光
輝
之
處
就
在
於
，

它
創
造

了
一

種
政
治
，

讓
人
們
可
以
在
公
共
和
私
人
這
雙
重
場
域
之
間
遊
走
，

讓
人
們
可
以
有
時
候
在
舞
台
上
展
現
自

己
，

同
時
也
將
部
分
的
自
己
隱
藏
起
來
°

在
這
樣
的
世
界
裡
，

偽
善
、

勢
利
、

背
叛
將
永
遠
存
在
，

而
我
們
應

該
接
受
它
，

因
為
這
樣
的
世
界
仍
然
比
其
他
選
擇
來
得
更
好
°

接
納
雙
重
生
活
的
變
動
與
自
由

我
想
以
另
一

位
作
家
的
著
作
為
這
一

章
節
的
討
論
畫
下
句
點
°

這
是
美
國
作
家
大
衛
·

褔
斯
特
．

華
萊
士

(
Da
vi
d
 

Foster
 

Wa
llace)

的
一

篇
短
篇
小
說
，

於
二
0
0
七
年
發
表
在
《
紐
約
客
》

上
，

小
說
的
篇
名
是
〈
好

人〉
(
G
g
d
P
 g
 
ple)
°

這
篇
故
事
對
史
珂
拉
的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
以
及
她
的
理
論
提
出
了
一

個
挑
戰
，

而
我
必
須

說
，

我
也
支
持
華
萊
士
的
想
法
°

華
萊
士
認
為
，

我
們
需
要
更
加
接
受
偽
善
，

因
為
它
是
生
活
的
現
實
，

如
果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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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能
接
受
偽
善
，

並
把
它
作
為
生
活
的
現
實
，

我
們
最
終
會
變
得
更
好
°

在
這
個
故
事
中
，

華
萊
士
寫
到
一

個
年

輕
的
基
督
徒
男
子
，

他
的
女
朋
友
懷
孕
了
。

他
們
尚
未
結
婚
，

而
他
們
正
在
努
力
面
對一

個
可
怕
的
問
題
，

即
她

是
否
應
該
墮
胎_
|
—
雖
然
在
小
說
裡
，

我
們
只
能
從
男
方
的
角
度
來
看
到
兩
人
的
掙
扎
°

對
這
位
男
子
來
說
，

這

個
兩
難
幾
乎
是
無
法
承
受
的
，

因
為
一

方
面
他
認
為
，

自
己
並
不
是
真
的
愛
他
女
友
，

也
不
想
與
她
結
婚
°

從
這

個
意
義
上
說
，

如
果
她
生
下
孩
子
，

而
他
娶
了
她
，

那
麼
他
將
背
叛
自
己
的
原
則
，

因
為
他
相
信
愛
情
°

但
他
也

是
一

名
基
督
徒
，

他
認
為
墮
胎
是
可
憎
的
°

如
果
她
生
下
孩
子
，

他
不
能
拋
棄
她
°

墮
胎
是
不
可
接
受
的
，

但
在
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違
背
自
己
的
良
知
與
女
友
結
婚
這
個
替
代
方
案
也
是
不
可
接
受
的
°

華
萊
士
描
述
了
這
個
男
孩

他
還
很
年
輕
，

還
在
讀
大
學
裡

掙
扎
著
應
對
這
個
困
境
時
的
一

些
想
法
°

他
如
此
寫
道
：

他
就
坐
在
女
孩
身
旁
，

但
如
今
她
封
他
來
說
，

就
像
外
太
空
一

般
陌
生
遙
遠
，

他
等
待
著
她
口
中
可
能
傾
吐

出
來
的
任
何
字
句
來
解
救
他
，

因
為
現
在
，

他
覺
得
自
己
見
到
了
地
獄
最
真
實
的
樣
貌
，

或
至
少
他
見
到
了

地
獄
的
邊
緣
或
輪
廓
。

讓
他
痛
苦
不
堪
的
，

是
他
內
心
兩
支
巨
大
而
可
怕
的
軍
隊
，

彼
此
對
立
，

沉
默
地
凝

視
著
對
方
。

那
是
腥
風
血
雨
之
前
的
寧
靜
，

在
這
之
後
將
會
有
一

場
血
戰
，

而
戰
爭
過
後
將
不
存
在
勝
者
。

又
或
者
，

戰
爭
永
遠
不
會
發
生
，

這
兩
支
軍
隊
就
只
會
一

直
這
麼
僵
持
著
，

靜
止
不
動
，

彼
此
對
視
，

看
著

站
在
對
側
的
敵
人
與
自
己
是
如
此
不
同
，

是
如
此
陌
生
，
以
至
於
他
們
無
從
理
解
彼
此
，

無
法
聽
懂
對
方
的

語
語
，

甚
至
無
法
從
對
方
的
臉
上
讀
出
任
何
訊
息
。

就
這
麼
生
冷
地
對
峙
著
，

懷
抱
著
彼
此
那
無
可
化
消
的

不
解
，

直
到
人
類
時
間
走
到
盡
頭
。
心
有
兩
端
，

而
不
論
走
向
何
方
，

都
是
對
自
己
的
偽
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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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一

種
將
偽
善
視
為
地
獄
的
一

種
陳
述
°

它
之
所
以
如
此
像
地
獄
，

是
因
為
它
的
僵
冷
，

即
「
偽
善

者」

這
一

僵
冷
的
身
分
標
籤
，
一

旦
被
貼
上
了
這
個
標
籤
，

你
就
永
遠
被
困
在
這
個
身
分
裡
，

靈
魂
中
的
兩
支

無
法
相
互
理
解
的
軍
隊
將
永
遠
對
峙
著
°

成
為
一

個
偽
善
者
意
味
著
被
凍
結
在
這
種
心
有
兩
端
的
狀
態
裡
°

史

珂
拉
會
對
這
種
說
法
有
什
麼
回
應
呢
？
我
對
這
種
說
法
又
有
什
麼
看
法
？

我
想
，

史
珂
拉
的
回
應
會
是
，

她
在
提
倡
過
雙
重
生
活
時
，

並
不
意
味
著
我
們
要
限
於
任
何
近
似
於
這
種

僵
持
的
狀
態
°

雙
重
生
活
的
要
點
在
於
它
是
不
固
定
的
°

那
種
在
公
共
與
私
人
之
間
移
動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
其
標

準
是
被
信
仰
的
，

但
並
不
總
是
被
遵
守
的
°

在
信
奉
某
個
標
準
，

與
實
際
言
行
遵
守
這
個
標
準
之
間
，

存
在
著

一

種
自
由
，

也
包
含
了
改
變
的
可
能
°

我
認
為
這
是
史
珂
拉
從
思
想
史
中
得
到
的
其
中
一

個
啟
示
，

我
們
沒
有

必
要
將
自
己
牢
牢
深
陷
於
任
何
一

個
單
一

概
念
或
任
何
一

種
單
一

詮
釋
之
中
°

我
們
可
以
是
多
面
的
，

但
這

並
不
意
味
著
我
們
就
是
那
種
多
面
的
事
物
°

你
難
免
會
做
出
一

些
被
嫌
勢
利
的
言
行
，

但
這
並
不
意
味
著
你
就

是
個
勢
利
的
人
°

偽
善
的
行
為
也
並
不
意
味
著
你
就
是
偽
善
者
，

有
過
一

次
背
叛
並
不
意
味
著
你
就
永
遠
是
叛

徒
°

這
些
都
只
意
味
著
你
是
人
類
°

史
珂
拉
想
讓
我
們
從
她
的
思
想
史
中
理
解
到
的
是
，

對
普
通
惡
習
的
這
種

容
忍
，

不
僅
保
護
我
們
免
受
殘
忍
的
傷
害
，

還
能
讓
我
們
保
持
自
由
，

成
為
真
正
的
自
己
°

這
並
不
是
唯
一

解

讀
思
想
史
的
方
法
，

這
也
不
是
我
們
應
該
從
思
想
中
得
到
的
唯
一

啟
示
°

但
這
是
思
想
史
能
教
給
我
們
的
其
中

一

件
事
情
°



朱
迪
絲
．

史
珂
拉
的
原
名
是
尤
迪
塔
．

尼
瑟
(
Yu
dita
Niss
e)
，

她
於
＿

九
二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
日
出
生
在
拉
脫
維
亞
一

個
擁
有
德
國
猶
太
血
統
的
家
庭
°

她
的
母
親
是
一

名
醫
生
，
在
里
加
的
貧
民
窟
經

營
＿

間
公
共
衛
生
診
所
°

為
了
逃
避
日
益
高
漲
的
反
猶
主
義
，
這
個
家
庭
於
＿

九
三
九
年
先
搬
遷
至
挪

威
，
接
著
再
前
往
日
本
，
最
後
定
居
於
加
拿
大
蒙
特
婁
°

史
珂
拉
自
稱
是
個
書
蟲
，
她
寫
道
：
「
從
十
＿

歲
開
始
我
就
不
停
閱
讀
，
並
且
幾
乎
享
受
了
每
一

個
閲
讀
的
剎
那
°
」

她
最
喜
愛
的
書
是
狄
更
斯
的
《
塊

肉
餘
生
記》
(
Da
vi
d
Co
p
p
e
rfiel
d)
°

她
在
麥
基
爾
大
學
求
學
，

然
而
她
覺
得
那
裡
的
課
程
大
多
無
趣
，

卻
在
那
裡
遇
到
了
她
的
丈
夫
傑
拉
德
．

史
珂
拉
(
G
eral
d
S
h
kl
ar)
，

後
來
他
成
為
了
哈
佛
牙
醫
學
院
的

教
授
°
＿

九
五
一

年
，
史
珂
拉
進
入
哈
佛
大
學
硏
究
所
，
並
於
一

九
五
五
年
獲
得
博
士
學
位
°

隨
後
，
她

育
有
三
個
孩
子
，
並
在
拉
德
克
利
夫
學
院
(
哈
佛
的
女
子
學
院)

兼
職
任
教
o

後
來
，

她
加
入
了
哈
佛
大

學
的
政
府
系
，
並
於
＿

九
七
＿

年
成
為
該
系
首
位
獲
得
終
身
教
職
的
女
性
°

史
珂
拉
曾
認
為
，
經
歷
了
二

十
世
紀
的
恐
怖
之
後
，

偉
大
的
政
治
哲
學
已
經
終
結
，

但
《
正
義
論》

的
作
者
羅
爾
斯
使
她
相
信
，
政
治

哲
學
仍
有
一

線
生
機
°

她
的
寫
作
跨
越
了
哲
學
丶

歷
史
丶

法
律
和
倫
理
學
，
涵
蓋
了
從
紐
倫
堡
大
審
判
到

美
國
公
民
身
分
追
求
等
主
題
°
一

九
六
九
年
，

她
出
版
了
《
人
與
公
民》
(
Men
a
n
d
 Citizens)
，
這
是

＿

部
關
於
盧
梭
政
治
思
想
的
硏
究
°
＿

九
八
四
年
，
她
發
表
了
她
最
著
名
的
著
作
《
平
常
的
惡
》
，

探
討

了
我
們
如
何
面
對
日
常
生
活
中
的
人
性
缺
陷
，
從
虛
偽
到
勢
利
°

同
年
，
她
成
為
首
批
麥
克
阿
瑟
獎
(
即

所
謂
的
「
天
才」

獎)

的
獲
獎
者
之
＿
。
－

九
八
九
年
，
她
當
選
為
美
國
政
治
學
會
首
位
女
性
會
長
°

她



撰
寫
了
非
常
多
的
論
文
與
散
文
，

其
中
最
廣
為
人
知
的
文
章
是
〈
恐
懼
的
自
由
主
義〉
(
Th
e
Li
b
era
 
=
 sm
 

of
 Fe
ar)
。

這
篇
文
章
主
張
對
自
由
所
能
提
出
的
最
佳
保
障
，

就
是
防
範
權
力
最
嚴
重
的
濫
用
，

而
儘
管

即
便
是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也
無
法
免
於
此
類
濫
用
，

但
這
樣
的
國
家
仍
然
是
人
類
最
好
的
制
度
選
擇
°

史
珂

拉
於
＿

九
九
二
年
九
月
在
新
罕
布
夏
州
的
度
假
住
宅
裡
，

因
為
心
臟
病
發
作
驟
逝
°

雖
然
人
們
有
時
後
會

把
她
視
為
冷
戰
時
期
的
思
想
家
，

但
她
的
聲
譽
與
影
響
在
近
幾
年
開
始
增
長
，

而
她
對
人
們
應
該
警
戒
殘

忍
的
論
點
也
持
績
影
響
人
心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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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要
向
所
有
參
與
製
作
了
作
為
這
本
書
原
型
的
Podcast
系
列
的
人
表
達
感
謝
之
意
，

特
別
是
海
倫·

湯
普
森
(
Helen
T
ho
mpson)
、

凱
瑟
琳·
卡
爾
(
Catherine
Ca
rr)
、

史
蒂
芬
妮·
迪
佩
文
(Stephanie

Diepeveen)

和
夏
洛
特．
格
里
菲
斯
(
Cha
rlotte
Gri
ffiths)
。

我
特
別
感
謝
珍·
達
比·
門
頓
(Jane
Darby
 

Menton)
，

她
對
我
的
研
究
提
供
了
珍
貴
的
協
助
，

並
且
在
建
立
本
書
主
文
之
後
的
作
家
短
記
與
延
伸
閱
讀
方

面
費
盡
心
思
°

我
也
要
感
謝
《
倫
敦
書
評》
中
每一
位
支
持
我
的
人
，

特
別
是
山
姆·
金
欽
—

史
密
斯
(S a

m

戶chin,
 Smith
)

和
安
東
尼·
威
爾
克
斯
(
Anthony
Wi
lks)
，

是
他
們
協
助
規
畫
將
這
系
列
的
Podcast

節
目
。

快
速
棕
狐
公
司
(
Quick
Bro
wn

 Fox)

的
蘇
珊·
威
廉
斯
(S
艮a
nne
Willia
ms)

提
供
了
專
業
的

錄
音
轉
錄
服
務
°

而
我
也一
如
既
往
地
非
常
感
謝
側
寫
出
版
社
(Profile
Books)

的
安
德
魯·
富
蘭
克
林

(
音
合e
w
Fra
nklin)

和
潘
妮·
丹
尼
爾
(Pe
nny
Danie
l)
，

以
及
我
的
經
紀
人
彼
得·
史
特
勞
斯
(Peter

S
traus)
。

我
最
深
的
感
謝
之
情
要
獻
給
我
的
妻
子
海
倫
，

感
謝
她
的
支
持
、

鼓
勵
以
及
她
無
可
挑
剔
的
校
對

能
力
°

這
本
是
書
獻
給
她
的
°

謝
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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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梭
論
文
明
社
會
的
殞
落

盧
梭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論
科
學
與
藝
術》
(
D
貧ourse
on
 the
 S
cience
 an
d
 Arts,
 1
7
5
0

，
又
被
稱
為
《
第一

論
文》
》．
這
是
讓
盧
梭
聲
名
大
噪
的

論
文
°
在
這
篇
論
文
裡
，
盧
梭
指
出
科
學
與
藝
術
的
發
展
導
致
了
人
性
虛
榮
與
傲
慢
的
增
長
，
而
沒
有
促
進
人
類
自
主
性
的
成

長
，
也
因
此
促
進
了
人
類
的
腐
敗
°

《
社
會
契
約
論》
(
The
Social
 Con
tract,
 1
7
6
2
)

 ：
「
人
生
而
自
由
，

卻
無
處
不
身
陷
囹
圄
°
」

這
是
西
方
政
治
理
論
最

有
名
的
著
作
之
一
，
而
這
句
話
正
是
這
不
朽
之
著
的
開
卷
名
句
°
盧
梭
在
本
書
的
論
點
，
奠
基
在
古
典
共
和
主
義
的
思
想
傳
統

上
，
提
出
了
足
以
統
合
個
人
自
由
與
國
家
權
威
的
理
想
政
治
秩
序
願
景
°

《
新
愛
洛
伊
斯》
(
Ju
lie;
or,
 The
 N
ew
 
Heloise,
 1
7
6
1
)

 ：
這
本
書
信
體
的
小
說
有
著
對
瑞
士
鄉
村
風
光
的
鍾
情
描
繪
，
也

蘊
含
了
對
於
人
類
自
主
性
的
深
刻
反
思
°
在
十
八
世
紀
，
這
本
小
說
極
為
暢
銷
，
也
勾
引
出
許
多
讀
者
最
深
層
的
情
感
，
這
讓

盧
梭
曾
經
自
豪
地
說
，
在
這
本
小
說
出
版
以
後
，
只
要
他
願
意
，
他
可
以
與
任
何
上
流
社
會
的
女
性
過
夜
°

《
愛
彌
兒》
(
E
m
ile,
1

7
6
2
)

·
·

盧
梭
認
為
這
是
他
「
最
好
也
最
重
要」

的
著
作
°
這
本
書
探
討
了
教
育
的
本
質
與
形
式
°
其

核
心
問
題
是
，
什
麼
樣
的
教
育
得
以
保
存
人
類
天
性
的
美
好
，
同
時
又
會
賦
予
人
免
於
被
社
會
腐
化
的
特
質
？
他
的
建
議
包
含

第
一

章
延
伸
閱
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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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居
住
在
鄉
村、
利
用
實
驗
方
法
學
系，
以
及
云土
少
對
男
童
來
說)
結
合
了
體
力
與
智
識
的
勞
動°

《
懺
悔
錄》
(
Co
nfessions,
1

7
8
2
)

 

：
這
是
最
早
的
世
俗
性
自
傳
之一
。
《
懺
悔
錄》
裡
鉅
細
靡
遺
地
呈
現
了
盧
梭
前
五
十

三
載
的
人
生
°
後
續
的
作
家
如
歌
德
(
Goethe)
、
威
廉·
華
茲
華
斯
(
W
illia
m
Words
worth)
與
斯
湯
達
爾
(Sten
dha
l)
在

撰
寫
自
傳
時，
都
以
這
本
自
傳
為
典
範°

研
究
盧
梭
的
著
作

伏
爾
泰
(
Volt
启e)
，
〈
致
盧
梭
的一
封
信〉
(Letterto
 Jean'
Jacques
 Rousseau,
 1
7
5
5
)

 

：
這
是
伏
爾
泰
在
閲
讀
完
盧

梭
的
《
第
二
論
文》
後，
對
盧
梭
論
點
的
回
應°
在
這
篇
文
章
裡，
伏
爾
泰
以
風
趣
的
筆
調
堅
實
地
為
文
人
與
哲
學
家
提
出
辯

護°
「
讀
完
您
的
著
作
後，
讓
我
想
要
放
棄
身
而
為
人
的
資
格，
重
新
回
到
四
腳
爬
行
的
嬰
兒
狀
態
°
但
有
鑑
於
我
已
經
荒
廢

了
利
用
四
隻
爬
行
這
個
技
能
六
十
年
了，
很
遺
憾
地
我
可
能
再
也
沒
有
辦
法
回
到
那
個
狀
態
°」

瑪
麗．
沃
斯
通
克
拉
夫
特
(
Ma
ry
Wo=
 lstonec
raft)
，
《
為
女
權
辯
護》
(A
Vindicat
ion
 of
 the
 R
ights
 of
 Wo
man,
 

1

7
9
2
)

 

：
這
本
早
期
女
性
主
義
哲
學
的
著
作
最
主
要
的
論
敵
之一
就
是
盧
梭°
沃
斯
通
克
拉
夫
特
認
為，
盧
梭
的
著
述
裡
對
女

性
的
陳
述，
意
味
著
在
盧
梭
眼
中，
適
合
女
人
的
教
育
就
是
把
女
人
教
化
成
男
性
的
歡
愉°

里
奧．
達
姆
羅
施
(L
g
Da
目osch)
，
《
盧
梭
：
躁
動
不
安
的
天
才》
(
Jean
Jacques
 Rousseau:
 Restless
 Genius,
 

2
0
0
5
)

 

：
在
這
本
傳
記
裡，
達
姆
羅
施
從
盧
梭
混
沌
的
青
少
年
時
期
開
始
(
盧
梭
曾
經
是
個
技
藝
高
超
的
竊
賊)
，
二
路
追
溯
到

他
晚
年
出
乎
預
期
地
在
哲
學
上
展
現
的
才
華，
並
藉
此
重
建
了
盧
梭
如
何
成
為
哲
學
名
人
的
曲
折
旅
程°

,

大
衛·
愛
德
蒙
茲
(
David
E
dmonds)
與
約
翰·
愛
迪
諾
夫
(Jo
hn
Eid
ino
w)
，
《
盧
梭
的
愛
犬》
(Rousseaus
 Dog,
 

2
0
0
7
)

 

：
在一
七
七
六
年，
身
心
俱
疲
的
盧
梭
與
他
的
愛
犬
蘇
丹一
同
抵
達
英
格
蘭，
他
們
試
著
逃
離
巴
黎
的
紛
擾，
接
受
蘇

格
蘭
哲
學
家
大
衛·
休
謨
的
款
待°
而
劇
情
從
此
展
開°

潘
卡
伊·
米
什
拉
(Pa
nkaj
Mis
hra)
，
〈
盧
梭
如
何
預
言
了
川
普
的
時
代〉
(
Ho
w
Rousseau
 Predicted
 T
rump)
，
《
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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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廉
·
海
茲
利
(
Wi
llia
m
Hazli
 #)
，
《
時
代
精
神
，
或
當
代
人
物
側
寫》
(
The
Spirit
 of
 the
 Age:
 or,
 Conte
mpo
ra
ry
 

Por
traits,
 1
8
2
5
)

·
·

邊
沁
是
海
茲
利
的
房
東
，
也
是
二
十
五
則
人
物
側
寫
中
的
第一
人
。
海
茲
利
將
邊
沁
描
繪
成一
個
致
力
於

研
究
邊
沁
的
著
作

邊
沁
其
他
的
著
作

第
二
章

邊
沁
談
人
類
福
祉
的
總
和

約
客》
：
米
什
拉
在
這
篇
文
章
裡
提
出
，
盧
梭
對
普
世
主
義
菁
英
的
嚴
峻
攻
擊
，
以
及
他
對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對
人
類
心
理
狀
態

的
影
響
，
是
如
何
殘
酷
地
預
示
了
川
普
的
到
來
°

《
政
府
片
論》
(A
F
ra
gment
 on
 Gove
rn
ment,
 1
7
7
6
)
 

：
這
是
邊
沁
的
第一
本
重
要
著
作
，
以
匿
名
出
版
，
是
對
英
國
最
重

要
的
法
學
理
論
家
威
廉．
布
萊
克
史
東
爵
士
的
批
判
°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邊
沁
第一
次
提
出
他
的
「
最
大
福
祉」

原
則
°

《
全
景
監
獄
，
或
監
視
屋》
(
Panopticon;
or,
 The
 Inspection'
House,
 1
7
9
1
)
 

：
在
這
本
書
裡
，
邊
沁
鉅
細
靡
遺
地
陳
述
了

他
理
想
的
監
獄
改
革
°
這
之
中
的
關
鍵
在
於
設
立一
個
權
力
不
對
等
、
監
視
無
孔
不
入
的
機
制
，
讓
人
們
因
此
而
自
律
°
他
的

設
計
，
是
為
了
杜
絕
當
時
監
獄
所
大
量
採
取
的
身
體
酷
刑
°

《
議
會
改
革
草
案
，
附
帶
對
每一
條
改
革
條
文
的
爭
議
問
答》
(
Plan
of
 Parlia
menta
ry
 R
efo
rm
 in
 the
 Fo
rm
 of
 a Catechis
m
 

with
 Reasons
 for
 Each
 Arti
cle,
 1
8
1
7
)

 

：
這
是
邊
沁
公
開
表
示
他
支
持
議
會
民
主
的
著
作
°
他
在
其
中
提
倡
了
多
項
議
會
改
革

方
案
，
包
含
了
擴
大
選
舉
人
範
疇
、
私
密
投
票
、
廢
除
皇
家
特
權
以
及
公
開
透
明
的
議
會
辯
論
等
等
°

《
政
治
謬
誤
集》
(
Handbook
of
 Political
 Falla
cies,
 1
8
2
4
/
1

8
4
3
)
 

：
這
本
書
露
骨
地
呈
現
了
政
治
人
物
在
鼓
吹
G
貫
質
上

則
是
反
對)

政
治
改
革
時
，
所
使
用
的
政
治
修
辭
與
糟
糕
議
論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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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革
的
人，
代
表
了
時
代
的
改
革
精
神，
雖
然
海
茲
利
也
同
樣
批
判
邊
沁
過
於
簡
化
了
人
性°

約
翰·
斯
圖
爾
特·
彌
爾，
《
效
益
主
義》
(
Ut
ilitarianis
m,
18
63)
 ：
在
這
篇
影
響
深
遠
的
效
益
主
義
辯
詞
中，
彌
爾

(
他
是
邊
沁
的
學
生
之
二
試
圖
調
和
他
老
師
的
哲
學
允
諾
與
大
眾
的
道
德
°
早
在一
八
三
八
年，
彌
爾
曾
寫
過一
篇
著
名
的

文
章
探
討
邊
沁，
並
將
他
與
浪
漫
主
義
詩
人
兼
保
守
派
哲
學
家
山
謬·
泰
勒·
柯
立
芝
(Sa
muel
Taylor
 Coleridge)
進
行
對

比，
視
兩
者
為
對
立
人
物°

米
歇
爾·
傅
柯
(
Michel
F

 ou?ault)
，
《
監
視
與
懲
罰》
(
Disc
ipline
and
 Punish'
1975)·
 · 傅
柯
在
這
本
關
於
權
力
、

身
體
與
監
獄
的
研
究
中，
將
邊
沁
的
全
景
監
獄
描
述
為
「
殘
酷
且
精
妙
的
牢
籠」
，
以
及
「
權
力
的
新
物
理
學」
。

菲
利
普·
盧
卡
斯
(P
巨lip
Lucas)
與
安
妮·
希
爾
安
(
舌
me
Shee
ran)
，
〈
亞
斯
伯
格
症
與
傑
瑞
米·
邊
沁
的
怪
癖
與

天
才〉
(
Asperger's
S
yn
dro
me
 and
 the
 Eccen
 # ici
ty
 and
 Ge
nius
 of
 Jere
my
 Bentha
m)
，
《
邊
沁
研
究
期
刊》
(
Jou
rnal
of
 

Bentham
 Studies)
··
盧
卡
斯
和
希
爾
安
從
精
神
病
理
學
的
角
度，
評
估
了
邊
沁
不
尋
常
的
生
活
和
哲
學，
並
主
張
從
今
天
的
角

度
看
來，
邊
沁
很
可
能
會
被
診
斷
出
患
有
亞
斯
伯
格
症
°

湯
瑪
斯·
麥
克
馬
倫
(Tho
mas
Mc
Mullan)
，
〈
全
景
監
獄
在
數
位
監
控
時
代
有
什
麼
樣
的
啟
示
？·〉
(
WhatDoes
 
the
 

Panopti
 g
 n Mean
 in
 the
 Age
 of
 Digital
 S
urveillance?)
，
《
衛
報》
：
在
二
0一
五
年，
研
究
人
員
在
倫
敦
大
學
學
院
邊
沁
遺

體
展
示
櫃
上
方
安
裝
了一
個
網
路
攝
影
機°
全
景
監
獄
的
隱
喻
在
利
用
數
據
捕
獲
和
數
位
監
控
的
世
界
中
揭
示
了
什
麼，
又
掩

蓋
了
什
麼
？

第
三
章

弗
雷
德
里
克
·

道
格
拉
斯
論
奴
隸
制
的
罪
惡

道
格
拉
斯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弗
雷
德
里
克·
道
格
拉
斯
的一
生
，
一
位
美
國
奴
隸
的
自
述》
(
Narrative
of
 the
 L
ife
 of
 Fre
derick
 Douglass,
 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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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merican
 Slave,
 1
8
4
5
)
 

：
這
是
道
格
拉
斯
的
第一
部
自
傳，
在
他
逃
離
奴
役
的
七
年
之
後
出
版，
並
立
即
成
為
暢
銷
書°
在
這

本
書
中，
道
格
拉
斯
聚
焦
於
奴
隸
制
的
殘
酷，
並
提
供
了
對
暴
力
的
生
動
描
述°

《
弗
雷
德
里
克·
道
格
拉
斯
的
生
平
與
時
代》
(L
ife
and
 Times
 
of
 

Fre
derick
 Douglass,
 1
8
8
1
)
 

：
道
格
拉
斯
的
第
三
部
也

是
最
後一
部
自
傳，
詳
述
了
南
北
戰
爭
後
繼
續
為
種
族
平
等
而
奮
鬥
的
艱
難
歷
程°

〈
在一
個
奴
隸
眼
中，
七
月
四
日
是
什
麼
樣
的
日
子
？·〉
(
Whatto
 the
 Slave
 is
 the
 Fo
urth
 of
 July?,
 1
8
5
2
)
 

：
這
是
道
格

拉
斯
最
著
名
的
演
講
之一
，
它
探
討
了
美
國
的
偽
善，
以
及
憲
法
和
道
德
上
反
對
奴
隸
制
的
論
點°
他
主
張，
對
美
國
價
值
如

自
由
和
對
自
由
的
讚
頌，
冒
犯
了
那
些
無
法
享
受
美
國
生
活
所
有
福
利
的
數
百
萬
人°

〈
紀
念
亞
伯
拉
罕·
林
肯
的
演
說〉
(
O
ration
in
 Me
mo
ry
 of
 Ab
raha
m
 L
in
 g
戸
1
8
7
6
)

：
道
格
拉
斯
稱
呼
林
肯
為
「
白

人
的
總
統」
，
也
批
評
林
肯
直
到
後
來
才
擁
抱
了
奴
隸
解
放
的
理
念，
但
同
時，
他
也
讚
揚
林
肯
的
個
人
信
念
與
力
量°
尤
其

是
林
肯一
旦
做
出
承
諾
就
堅
持
履
行
承
諾
的
決
心
：
「
從
真
正
的
廢
奴
立
場
來
看，
林
肯
先
生
顯
得
遲
緩、
冷
漠丶
呆
板
和
漠

不
關
心
；
但
是
從
他
對
國
家
的
情
感
來
衡
量，
而
這
種
情
感
是
他
作
為一
名
政
治
家
必
須
擁
有
的，
那
麼
林
肯
先
生
表
現
出
迅

速、
熱
情丶
激
進
和
堅
決°
」

研
究
道
格
拉
斯
的
著
作

布
克·
華
盛
頓
(B
gker
 T.
 
Wash
in
gton)
，
《
弗
雷
德
里
克·
道
格
拉
斯
傳》
(
Fre
derick
Douglass:
 A
 Biog
raphy,
 

1

9
0
6
)
 

：
這
本
傳
記
由
南
北
戰
爭
之
後
著
名
的
黑
人
思
想
家
撰
寫，
詳
細
記
述
了
道
格
拉
斯
的一
生
°

奧
塔
薇
亞·
巴
特
勒
(
Octavia
E.
 Butler)
，
《
宿
命》
(Kin
dred,
1
9
7
9
)
 

：
巴
特
勒
在
寫
這
本
小
說
時，
從
道
格
拉
斯
的

自
傳
中
汲
取
靈
感，
講
述
了一
位
年
輕
非
裔
美
國
女
性
在一
九
七
O
年
代
加
利
福
尼
亞
和
戰
前
馬
里
蘭
之
間
時
空
旅
行
的
故
事°

塞
迪
亞．
哈
特
曼
(Saidiya
Ha
rtman)
，
《
受
奴
役
的
光
景
：
十
九
世
紀
美
國
的
恐
怖、
奴
隸
制
與
自
我
形
塑》
(Scenes

。ifSubjection:
 Te
rror,
 Sl
 5
 ery,
 and
 Se
lf-
Making
 in
 Nineteenth'
Cent
 5
 
A
merica,
 1
9
9
7
)
 

：
哈
特
曼
的
書
以
道
格
拉
斯
對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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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特
勒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生
命
與
習
性》
(L
ife
and
 Habit,
 1
8
7
8
)
 

：
巴
特
勒
的
第一
篇
演
化
論
論
文，
概
述
了
他
的
主
要
生
物
理
論
：
演
化
是
藉

由
先
祖
的
記
憶
為
媒
介
發
生
的，
這
種
記
憶
存
在
於
生
物
本
能
之
中，
也
構
成
父
母
與
後
代
之
間
個
性
的一
致
性°
巴
特
勒
的

文
學
風
格
時
而
神
祕，
時
而
諷
刺，
這
讓
當
時
的
科
學
家
感
到
困
惑，
但
也
使
他
的
作
品
持
續
具
有
可
讀
性°

《
是
運

謩迪
是
狡
詐，
構
成
有
機
變
異
的
主
要
因
素
？·》
(Luckor
 Cunning
 as
 the
 Main
 Means
 of
 Organic
 Modification?
 ̀ 

1

8
8
7
)
 

：
巴
特
勒
與
逹
爾
文
之
間
爭
論
的
高
潮，
書
中
記
述
了
達
爾
文
及
其
朋
友
們
對
巴
特
勒
所
進
行
的
種
種
(
巴
特
勒
眼
中

的)
陰
謀，
並
對
《
物
種
起
源》
中
的
模
稜
兩
可
之
處
進
行
了
猛
烈
的
批
評°

《
再
訪
埃
魯
洪》
(Er
ewhon
Revisited,
 1
9
0
1
)
 

：
這
部
續
集
揭
示
了
第一
部
的
敘
述
者，
不
小
心
乘
坐
熱
氣
球
離
開
埃
魯

洪
後
無
意
間
開
創
了一
個
新
宗
教°
巴
特
勒
輕
柔
地
提
出
了
對
基
督
信
仰
那
種
啟
示
性
宗
教
示
的
嘲
諷，
其
敘
事
比
原
作
更
加

精
緻，
但
卻
不
如
原
作
引
人
入
勝°

第
四
章

姑
姑
赫
斯
特
被
監
工
亞
倫·
安
東
尼
殘
酷
鞭
打
的
描
述
開
篇，
她
著
重
於
奴
隸
制
日
常
的
恐
怖
以
及
古
往
今
來
種
族
主
義
之
間

的
連
續
性°

卡
倫
姆·
麥
坎
(Col
um
McCa
nn)
 ,
《
飛
越
大
西
洋》
(
TransAtlantic,
2
0
1

3
)
 

：
道
格
拉
斯
的
愛
爾
蘭
之
旅，
在
這
本

由
愛
爾
蘭
作
家
麥
肯
撰
寫
的
交
織
敘
事
體
的
小
說
中
占
有
重
要
地
位°

大
衛·
布
萊
特
(
David
Blight)
，
《
弗
雷
德
里
克·
道
格
拉
斯
：
自
由
的
先
知》
(
Fre
derick
Douglass:
 Prophet
 of
 

Free
do
m,
 2
0
1
8
)
 

：
這
部
道
格
拉
斯
的
傳
記
贏
得
了
二
01
九
年
普
利
茲
歷
史
文
類
獎°
在
二
01
九
年，
巴
拉
克
和
米
歇

爾．
奧
巴
馬
宣
布
他
們
正
在
將
其
改
編
成
Ne
tflix
的
電
影°

山
謬
·

巴
特
勒
對
極
端
與
成
規
的
省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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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眾
生
之
路》
(
The
W
ay
。ifAll
 Flesh,
 1
9
0
3
)
 ：
巴
特
勒
的
諷
刺
傑
作，
是
在
他
去
世
之
後
才
出
版，
但
也
成
為
愛
德
華
時

代
文
人
的
標
誌
之
作，
其
中
對
維
多
利
亞
時
代
的
道
德
進
行
了
無
情
的
批
評°
這
部
作
品
跨
越
了
龐
蒂
菲
克
斯
家
族
三
代
人
的

故
事，
這
個
家
族
幾
乎
再
現
了
巴
特
勒
自
己
的
家
族，
《
眾
生
之
路》
涵
蓋
了一
切
巴
特
勒
最
喜
愛
主
題
：
遺
傳
的
重
要
性、

婚
姻
的
恐
怖
和
智
力
發
展
到
極
端
的
荒
謬°

《
山
謬·
巴
特
勒
的
筆
記
本》
(Samuel
Butler's
 Notebooks,
 1
9
1
2
)
 ：
這
是一
本
內
容
廣
博
且
常
常
引
人
發
笑
的
格
言
和

趣
聞
集，
包
括
費
茲
傑
羅
(
F.
S
g
 tt Fitzge
rald)
在
內
的
戰
間
期
作
家
都
非
常
喜
愛
這
本
書°

研
究
巴
特
勒
的
著
作

喬
治．
蕭
伯
納，
《
巴
巴
拉
少
校》
(
Major
Barbara,
 1
9
0
7
)

與
《
回
到
瑪
土
撒
拉》
(Backto
 Methuselah,
 1
9
2
0
)
 ：
在

這
兩
部
作
品
的
序
言
中，
蕭
伯
納
表
明
巴
特
勒
是
對
其
思
想
有
著
重
大
影
響
的
人
物°

梅
伊·
辛
克
萊
(
May
Sin
clair)
，
〈
山
謬·
巴
特
勒
的
泛
心
理
主
義〉
(The
Pan
 Psychis
m
 of
 Sa
muel
 Butler)
，
收
錄

於
《
為
理
想
主
義
辯
護》
(A
D
efence
 of
 Idealis
m)
第一
章
：
這
本
書
提
出一
個
有
趣
的
對
比，
將
巴
特
勒
的
生
物
學
理
論
與

佛
洛
伊
德
和
榮
格
的
著
作
相
對
照°

約
翰·
巴
特
勒·
葉
慈
(
Jo
苷
Butler
Yeats)
，
〈
追
憶
山
謬．
巴
特
勒〉
(Re
m
iniscences
of
 Sa
muel
 Butler)
，
收
錄

於
《
愛
爾
蘭
與
美
國
的
散
文》
(Ess
ays,
Irish
 and
 American)
 ：
由
著
名
文
學
家
葉
慈
的
父
親
所
寫
的
對
巴
特
勒
個
性
的
描
繪°

愛
德
華．
高
斯
(Ed
ward
Gosse)
，
〈
山
謬·
巴
特
勒〉
(S
目
mel
Butler)
，
收
錄
於
《
觀
點
與
印
象》
(Aspects
and
 

Impress
ions)
第
三
章
：
高
斯
提
供
了
時
不
時
批
判
巴
特
勒
的
論
述，
描
繪
了
在
其
聲
望
巔
峰
時
期
的
人
生
°

維
吉
尼
亞．
吳
爾
芙，
《
班
尼
特
先
生
與
布
朗
夫
人》
(
Mr
Bennett
 and
 
Mrs
 Bro
wn,
 1
9
2
4
)
 ：
吳
爾
芙
在
其
中
討
論
巴
特

勒
作
為
現
代
主
義
的
重
要
先
驅°

喬
治·
戴
森
(
G
grge
 Dyson)
，
《
在
達
爾
文
與
機
器
之
間》
(
Da
rwin
A
mong
 the
 
Machines,
 1
9
9
7
)
 ：
這
是一
本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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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章

於
人
工
智
慧
發
展
歷
史
的
著
作，
其
書
名
取
自
巴
特
勒
早
期
的一
篇
文
章
(
雖
然
其
靈
感
來
自
霍
布
斯
的
《
利
維
坦》)
。

尼
采
談
道
德
信
仰
的
過
去
未
來

尼
采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悲
劇
的
誕
生》
(
The
Birth
 a/
Trage
dy,
 1
8
7
2
)

 ：
這
是
尼
采
的
第一
部
巨
著，
這
本
書
認
為
古
希
臘
悲
劇
是
藝
術
的
最
高

形
式
°
在
此，
他
引
入
了
生
活
是
兩
種
精
神
之
間
無
休
止
競
奪
的
理
論
：
分
別
是
代
表
解
構
的
戴
奧
尼
索
斯
精
神
和
象
徵
穩
定

的
阿
波
羅
精
神°

.

《
快
樂
的
知
識》
(
The
Gay
 
Science,
 1
8
8
2

/1

8
8
7
)
 

：
尼
采
宣
稱
「
上
帝
已
死」
，
而
殺
死
上
帝
的
正
是
我
們
°

《
查
拉
圖
斯
特
拉
如
是
說》
(
Thus
Spo
ke
 Zarathus
tra,
 1
8
8
3
/
1

8
8
5
)
 

：一
位
先
知
從
山
上
下
到
人
群，
宣
布
上
帝
的
死
亡

和
超
人
的
崛
起
°
他
還
探
討
了
尼
采
特
有
的
「
永
恆
回
歸」
的
概
念
°

《
善
惡
的
彼
岸》
(B
蔓and
Good
 and
 Evil,
 1
8
8
6
)

 ：
尼
采
譴
責
傳
統
道
德
和
捍
衛
它
的
哲
學
家
們
°
他
聲
稱
「
權
力
意

志」
是
所
有
人
類
行
為
的
根
源
°
這
本
書
還
包
含
了
對
德
國
民
族
主
義
和
反
猶
太
主
義
的
批
評°

《
瞧
！
這
個
人》
(Ecce
Ho
mo,
 1
8
8
8
)
 

：
尼
采
的
自
傳，
成
書
於
他
精
神
崩
潰
幾
個
月
前，
其
中
的
章
節
名
稱
包
含
了

「
我
為
什
麼
如
此
聰
明」
和
「
為
什
麼
我
就
是
命
運」
。

研
究
尼
采
的
著
作

湯
馬
斯·
曼
(Tho
mas
M
启n)
，
《
浮
士
德
博
士》
(
Doctor
Faustus,
 1
9
4
 7
)

·
·

曼
在
重
新
講
述
浮
士
德
傳
說
時，
將
中

心
人
物
塑
造
成
尼
采
的
形
象
°
小
說
探
討
了
尼
采
關
於
阿
波
羅
和
戴
奧
尼
索
斯
精
神
的
思
想
，
這一
主
題
也
出
現
在
曼
的
史
詩

小
說
《
魔
山》
(
The
Ma
gic
 
Mountain,
 1
9
2
4
)

中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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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卟

安
吉
拉·
馮．
德·
利
普
(
舌1gela
von
 d
 g
亡ppe)
，
《
閽
於
露
的
真
相》
(The
T
ruth
 About
 L°
g
岂
0
9
)

:
尼
采
和
里

爾
克
都
愛
著
她
、
佛
洛
伊
德
則
欽
佩
她
°
馮·
德．
利
普
的
小
說
重
新
將
莎
樂
美
定
位
成一
個
有
自
己
權
利
的
人，
而
不
僅
僅

是
著
名
男
性
情
感
追
求
中
的一
個
注
腳°

約
翰·
卡
格
(Jo
hn
Kaag)
，
《
與
尼
采
同
行
：
成
為
你
自
己》
(
Hiking
with
 Nietzsche:
 On
 Beco
ming
 
Who
 You
 Are,
 

2
0
1

8
)
 

：
在
瑞
士
阿
爾
卑
斯
山
的
西
爾
斯
瑪
利
亞
上
方，
一
位
哲
學
教
授
試
圖
追
隨
尼
采
的
思
想
和
物
理
足
跡°

蘇·
普
莉
朵
(Sue
Pridea
萇)
,
《
我
是
炸
藥
：
尼
采
傳》
(
I

A
m
 Dyna
mite!
 A
 L
ife
 of
 Nietzsche,
 2
0
1
8
)

 ：
這
是一
本

獲
獎
傳
記，
講
述
了
這
位
認
為
所
有
哲
學
都
是
自
傳
性
的
人
的
生
活，
他
的
生
活
常
常
比
小
說
來
得
怪
奇°

亞
歷
克
斯·
羅
斯
(
Alex
Ross)
，
〈
尼
采
的
永
恆
回
歸〉
(
Nietzsche's
Ete
rnal
 Re
tu
rn)
，
《
紐
約
客》
：
為
什
麼
有
那

麼
多
人，
從
左
派
到
法
西
斯
支
持
者，
都
擁
抱
尼
采
？

盧
森
堡
談
民
主
的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
盧
森
堡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社
會
改
革
還
是
革
命
？·》
(
So
cial
R
efo
rm
 or
 Revolution?,
 1
8
9
9
)
 

：
對
盧
森
堡
而
言，
答
案
很
明
顯，
資
本
主
義
的
轉

變
需
要一
場
革
命°

《
列
寧
主
義
還
是
馬
克
思
主
義
？·》
(Leninis
m
or
 
Ma
rxis
m?,
 1
9
0
4
)
 

：
這
是
對
列
寧
革
命
組
織
的
想
法
所
提
出
的
早
期
批

《
資
本
積
累》
(
The
Accu
mulation
 of
 C
apital,
 1
9
1
3
)

·
·

盧
森
堡
在
政
治
經
濟
學
方
面
的
重
要
貢
獻°
她
在
此
主
張
帝
國

主
義
對
資
本
主
義
而
言
是
必
要
的，
因
為
資
本
需
要
不
斷
進
入
非
資
本
主
義
地
區
以
處
理
過
剩
商
品°

〈
德
國
社
會
民
王
黨
的
危
機〉
(
臣e
Cri
卷
of
Ge
目
目
S
名a一
De
m
。

g
笞y)
或
〈
尤
尼
烏
斯
手
札〉
(
臣eJ
uni
us
 P
amp
hl
色
：

第
六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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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章

盧
森
堡
批
評
支
持
戰
爭
的
左
派，
並
警
告
說
資
產
階
級
社
會
面
臨一
個
選
擇
：
社
會
主
義
或
野
蠻°

研
究
盧
森
堡
的
著
作

弗
拉
迪
米
爾·
列
寧，
〈
該
怎
麼
辦
？·〉
(
Whatis
 to
 be
 Done?,
 1
9
0
2
)
 

：
在
這
本
手
札
中，
列
寧
主
張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
必
須
組
建一
個
黨
或
先
鋒
隊，
將
他
們
的
思
想
傳
播
給
工
人
。
盧
森
堡
強
烈
反
對
他
的
結
論°

漢
娜·
鄂
蘭，
〈一
位
革
命
的
女
英
雄〉
(A
He
roine
 of
 Revolution)
，
《
紐
約
書
評》··
鄂
蘭
在
歐
洲
左
翼
的
歷
史
脈
絡

中，
論
述
了
盧
森
堡
遇
害
的
經
過
和
她
的
神
話°

埃
里
克·
魏
茨
(Eric
D·
Weitz)
，
《
威
瑪
德
國
：
允
諾
與
悲
劇》
(
苓
苟ar
Ge
rmany:
 Pro
mise
 and
 Trage
dy,
 

2
0
0
7
)

·
·

魏
茨
的
歷
史
著
作
探
索
了
第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德
國
的
動
盪
與
希
望，
並
記
錄
了
激
進
右
翼
的
最
終
崛
起°

凱
特．
埃
文
斯
(
Kate
Evans)
，
《
血
紅
羅
莎》
(Red
Rosa,
 2
0
1
5
)
 

：
這
是一
本
關
於
盧
森
堡
的
人
生
與
志
業
的
圖
文
傳

記，
其
中
突
出
展
示
了
她
的
愛
貓
：
咪
咪°

喬
治．
伊
頓
(
G
grge
 Eato
n)
，
〈
羅
莎·
盧
森
堡
的
來
世
：
這
位
德
國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的
影
響
要
如
何
持
續〉
(The

A
fterli
fe
 of
 
Rosa
 

L

uxemb
urg:
 H�
w
 the
 Ge
rman
 Ma
rxist's
 
Influence
 End
ures)
，
《
新
政
治
家》
：
伊
頓
認
為，
盧
森
堡
洞

察
到
社
會
主
義
與
民
主
必
須
結
合，
是
她
對
政
治
思
想
最
重
要
的
貢
獻°

施
密
特
論
朋
友
與
敵
人
的
區
別

施
密
特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政
治
的
浪
漫
派》
(Political
Ro
manti
cis
m,
 1
9
1

9
)

 ：
施
密
特
探
討
了
浪
漫
主
義
者
和
自
由
主
義
者
之
間，
智
識
與
心
理

的
關
聯，
這
可
以
從
他
們
的
優
柔
寡
斷
到
對
受
眾
愛
戴
的
渴
望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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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論
獨
裁》
(
On
D
ictatorship,
 1
9
2
1
)

 

：
從
羅
馬
人
到
蘇
維
埃
政
權，
施
密
特
追
溯
了
獨
裁
的
歷
史，
並
主
張
有
時
主
權

者
需
要
暫
時
懸
置
法
治
以
維
護
秩
序°

《
政
治
神
學》
(Polit
ical
Theolo
gy,
 1
9
2
2
)

 

：
施
密
特
宣
稱，
現
代
國
家
理
論
中
所
有
重
要
概
念
都
是
世
俗
化
的
神
學
概

念
。
他
還
強
調
了
自
己
對
主
權
的
定
義，
即
宣
布
例
外
狀
態
的
權
力°

《
憲
政
理
論》
(
Constitut
ional
Theo
ry,
 1
9
2
8
)

 

：
施
密
特
對
威
瑪
憲
法
的
解
釋
涉
及
到
了
人
民
主
權°
在
此，
施
密
特
主

張
政
治
上
的
團
結
是
藉
由
認
識
到
共
同
的
敵
人
而
產
生
的°

《
大
地
法》
(
The
No
mos
 of
 the
 Earth,
 1
9
5
0
)

 

：
施
密
特
戰
後
對
國
際
關
係
的
重
要
研
究，
在
其
中
他
描
述
了
以
歐
洲
為

中
心
的
全
球
秩
序
的
興
衰，
以
及
他
所
認
為
的、
歐
洲
全
球
秩
序
的
主
要
成
就
：
藉
由
將
戰
爭
限
制
在
主
權
國
家
之
間，
使
戰

爭
文
明
化°

《
游
擊
隊
理
論》
(
Theo
ry
of
 the
 Partisan,
 1
9
6
3
)

 

：
施
密
特
探
討
了一
種
以
恐
怖
主
義
和
游
擊
戰
術
為
特
徵
的
新
形
態
戰

爭
的
出
現°
九一
一
事
件
後，
這
本
書
重
新
被
人
們
所
重
視°

研
究
施
密
特
的
著
作

尚
塔
爾·
穆
伏
(Chantal
Mo
uffe)
，
《
卡
爾·
施
密
特
的
挑
戰》
(The
Challenge
 of
 Carl
 Sch
mitt,
 1
9
9
9
)

 

：
這
是
左

派
知
識
分
子
與
施
密
特
互
動
的一
個
例
子，
穆
伏
利
用
施
密
特
充
滿
對
抗
性
的
政
治
概
念
來
反
駁
自
由
主
義
的
勝
利°

揚
I

維
爾
納·
穆
勒
(
Jan,
 We
rner
 Muller)
，
《
危
險
的
心
靈
：
戰
後
歐
洲
思
想
中
的
卡
爾．
施
密
特》
(A
Dangerous
 

M
ind:
 Carl
 Sch
mitt
 in
 Post'
War
 European
 Thought,
 2
0
0
3
)

 ：
這
是一
部
施
密
特
的
傳
記，
探
討
了
他
對
歐
洲
的
智
識
影
響

如
何
延
續，
尤
其
聚
焦
在
二
戰
後
施
密
特
思
想
的
發
展°

塔
姆
辛·
肖
(Ta
ms
in
Sha
w)
，
〈
威
廉·
巴
爾
：
我
們
時
代
的
卡
爾．
施
密
特〉
(
W
illia
m
Ba
rr:
 
The
 
Carl
 

Sc
hmi
 # of
 

0
日
Ti
me)
，
《
紐
約
書
評》··
肖
認
為
唐
納·
川
普
的
司
法
部
長
所
提
出
的，
不
受
限
制
的
行
政
權
力
的
論
點，
將
我
們
這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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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
彼
得
其
他
的
著
作

第
八
章

戰
後，
鑑
於

個
解
方
(
包

時
代
的
政
治
「
最
終
還
原
至
施
密
特」
。

張
哲
(Chang
Che)
，
〈
納
粹
如
何
激
勵
中
國
的
共
產
黨
人〉
(
The
N
azi
 Insp
iring
 C
hina's
 Co
mm
unists)
，
《
大
西
洋

月
刊
》
：
「
施
密
特
熱」
在
中
國
學
術
界
扎
根，
這
在
為
香
港
國
家
安
全
法
辯
護
的
法
律
學
者
之
間
尤
其
如
此°

熊
彼
得
談
民
主
政
治
的
表
演
本
質

〈
稅
收
國
家
的
危
機〉
(The
Crisis
 of
 the
 Tax
 State,
 1
9
1

8
)

·
·

熊
彼
得
在
這
篇
原
創
性
的
文
章
中
討
論
了

奧
地
利
等
國
家
面
臨
的
巨
額
債
務，
對
私
人
經
濟
活
動
徵
稅
的
現
代
政
治
模
式
是
否
可
持
續
運
作°
他
認
為
有

括
資
本
稅
的
設
立)
'
但
也
懷
疑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強
調
所
有
權
和
控
制
的
新
模
式
可
能
過
於
誘
人，
難
以
抗
拒°

〈
帝
國
主
義
的
社
會
學〉
(The
Sociolo
gy
 of
苷perialis
ms,
1

9
1

9
)

·
·

熊
彼
得
想
知
道
為
什
麼
資
本
家
會
參
與一
場
將
會

摧
毀
他
們
許
多
企
業
的
世
界
大
戰°
他
的
答
案
是
帝
國
主
義
的
「
返
祖」
吸
引
力°
與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不
同，
他
不
認
為
資
本

主
義
需
要
戰
爭°
但
他
認
為
太
多
的
商
人
受
到
將
資
本
拓
展
成
帝
國
的
幻
象
所
誘
惑
°

《
商
業
週
期
》
(Business
Cycles,
 1
9
3

9
)

·
·

熊
彼
得
主
張
技
術
創
新
在
產
生
資
本
主
義
的
不
穩
定
性
和
生
產
力
方
面，
有

著
決
定
性
的
作
用°
他
還
分
辨
了
壟
斷
在
推
動
創
新
中
可
能
扮
演
的
角
色
°
這
是一
部
重
度
依
賴
統
計
分
析
的
歷
史
著
作，
使

其
難
以
歸
類°

《
十
大
經
濟
學
家
》
(
Ten
Great
 Econo
mists,
 1
9
5
1
)

 ：
這
本
書
描
繪
了
熊
彼
得
眼
中，
與
他
同
時
代
的
同
輩
人
物°
這
些

描
繪
有
些
帶
著
頌
揚，
有
些
則
較
為
批
判°
受
到
最
多
關
注
的
是
馬
克
思，
但
這
不
是
因
為
熊
彼
得
是
馬
克
思
主
義
者，
而
是

因
為
他
意
識
到
馬
克
思
對
後
來
的
人
們
有
多
深
刻
的
影
響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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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娃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她
有
話
要
說》
(
She
Ca
me
 to
 St
ay,
 1
9
4
3
)
 

：
這
部
形
而
上
學
的
小
說
靈
感
，
來
自
於
波
娃
和
沙
特
與一

對
姐
妹
之
間
的

關
係
，
描
述
了一

段
錯
誤
的
三
角
戀
情
°

第
九
章

研
究
熊
彼
得
的
著
作

湯
馬
斯
·

麥
卡
羅
(
Tho
mas
K.
 Mc
C
ra
w)
 ,
《
創
新
的
先
知
：
約
瑟
夫
·

熊
彼
得
與
創
造
性
破
壞》
(
Prophet
of
 

In
novation:
 Joseph
 Schump

eter
 an
d
 Creative
 Destruct
ion,
 2
0
0
7
)

 

：
這
＊
傳
記
將
熊
彼
得
的
經
濟
思
想
與
他
那
個
時
代
的
閽

鍵
發
展
以
及
他
動
盪
的
個
人
經
歷
相
結
合
°
創
造
性
破
壞
不
僅
是
他
的
寫
作
主
題
，
也
是
他
的
生
命
歷
程
°

伊
恩
·

夏
皮
羅
(
Ian
Sha
p
iro)
 ,
《
民
主
理
論
的
現
狀》
(T
he
State
 of
 De
mocratic
 Theo
ry,
 2
0
0
6
)

 

：
夏
皮
羅
是
當
代

民
主
理
論
最
重
要
的
理
論
家
之
一
。
他
主
張
將
熊
彼
得
的
最
小
限
度
概
念
應
用
於
從
工
作
到
家
庭
到
法
律
以
及
政
治
等
廣
泛
領

域
°
這
是
對
菁
英
民
主
競
爭
概
念
的
創
造
潛
能
的一

種
倡
議
°

吉
爾
·

勒
波
爾
(J
ill
Lepore)
，
〈
顛
覆
的
機
器〉
(
The
Dis
rup
tion
 Machine)
，
《
紐
約
客》
：
這
篇
文
章
對
創
造
性
破

壞
理
論
持
懷
疑
態
度
的
觀
點
，
將
熊
彼
得
與
哈
佛
商
學
院
後
來
的
大
師
克
萊
頓
．

克
里
斯
滕
森
(
Cla
yto
n
C
hris
te
ns
en
)

的
思

想
相
聯
繫
°
當
克
里
斯
滕
森
閱
讀
到
這
個
想
法
時
，
他
非
常
憤
怒
°

〈
熊
彼
得〉
(
Schu
mpeter)
，
〈
新
冠
時
代
的
創
造
性
破
壞〉
(
Creative
Des
truction
 in
 Ti
mes
 of
 Covid)
，
《
經
濟
學

人》
：
這
是
《
經
濟
學
人》

的
匿
名
專
欄
，
其
中
談
論
商
業
、
財
經
和
管
理
，
專
欄
以
偉
大
的
經
濟
學
家
命
名
°
而
這
體
現
了

熊
彼
得
的
思
想
在
新
冠
疫
情
時
代
被
應
用
的一

個
例
子
°

波
娃
談
女
性
的
解
放
與
自
由



世界還能變好嗎？ 370 

《
模
糊
性
的
道
德》
(
The
Ethics
 of
 Ambi
gu
苓
v

1
9
4
7
)
 

：
在
納
粹
占
領
法
國
之
後，
波
娃
正
式
將
自
己
與
存
在
主
義
聯
繫

起
來，
她
聲
稱
這
是
唯一
認
真
對
待
邪
惡
的
哲
學
°

《
文
人
時
代》
(
The

Man
darins,
 1
9
5
4
)
 

：
波
娃
憑
藉
這
部
小
說
獲
得
了
龔
古
爾
文
學
獎，
故
事
講
述
了
戰
後
法
國一
群
知

識
分
子
的
生
活，
常
被
視
為一
部
虛
構
的
真
人
真
事
小
說
°

《
論
老
年》
(
The
Co
ming
 of
 Age,
 1
9
7
0
)
 

：
以
觸
動
人
心
的
筆
調
探
討
老
年
生
活
及
其
挑
戰，
而
這
些
挑
戰
發
生
在一
個

崇
尚
青
春
的
世
界
裡
°

《
致
沙
特
的
信》
(Lettersto
 Sar
tre,
 1
9
9
0
)
 

：
這
是
波
娃
與
沙
特
之
間
私
密
甚
至
殘
酷
的
通
信，
在
作
者
去
世
後
出
版，

震
驚
了
文
學
界
°

研
究
波
娃
的
著
作

尚
I

保
羅．
沙
特，
《
存
在
與
虛
無》
(Being
and
 Nothin
gness,
 1
9
4
3
)
 

：
波
娃
研
究
了
沙
特
的
所
有
作
品，
包
括
這
部
他

的
代
表
作，
其
中
概
述
了
存
在
主
義
的
哲
學
°

馬
德
琳·
戈
貝
爾
(
Madele
ine
Gobeil)
，
〈
西
蒙·
德．
波
娃
：
小
說
的
技
藝
第
三
十
五
號〉
(S
苜one
de
 Beauvoir:
 

The
 
Art
 
of
 Fiction
 No.
 3
5
)

，
《
巴
黎
評
論》
：
這
是一
場
在
波
娃
的
巴
黎
公
寓
中
進
行
的
訪
談，
訪
談
始
於
波
娃
為
何
鍾
愛
英

國
文
學
的
討
論
°

莎
拉·
貝
克
威
爾
(Sa
rah
B
ake
we
ll)
，
《
我
們
在
存
在
主
義
咖
啡
館
：
那
些
關
於
自
由
、
哲
學
家
與
存
在
主
義
的
故
事》

(At
 the
 Existentialist
 C
afe:
 Free
do
m,
 Being,
 and
 Apricot
 Coc
ktails,
 2
0
1
6
)
 

：
這
是一
本
關
於
存
在
主
義
哲
學
家
那
多
彩
多

姿
的
社
群
的
傳
記，
使
生
活
與
哲
學
的
界
線
變
得
模
糊
°

凱
特·
寇
克
派
翠
(
Kate
Kirkpa
trick)
，
《
成
為
西
蒙
波
娃》
(Beco
ming
Beauvoir,
 2
0
1
9
)

·
·

寇
克
派
翠
指
出
，
波
娃

是一
位
宣
稱
女
性
生
活
不
應
該
被
簡
化
為
情
色
情
節
的
女
性，
然
而
她
的
人
生
卻一
直
被
簡
化
為
情
色
情
節
°
這
部
傳
記
聚
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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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建
了
波
娃
作
為一

位
思
想
家
和
情
人
的
身
分
°

羅
爾
斯
談
正
義
的
本
質

《
政
治
自
由
主
義》
(
Political
Libera
lis
m,
 1
9
9
3
)
 

：
這
本
書
回
應一

些
《
正
義
論》

的
批
評
者
，
羅
爾
斯
探
討
了
政
治
正

當
性
要
如
何
以
在
多
樣
性
及
分
歧
中
尋
求
共
識
為
基
礎
°
在
此
，
他
支
持
公
共
理
性
的
理
想
和
文
明
的
義
務
°

〈
廣
島
原
爆
五
十
年
後〉
(
5
0

Years
 a
fter
 H
iroshi
ma)
，
《
異
見》
：
在
這
篇
罕
見
的
媒
體
評
論
中
，
羅
爾
斯
概
述
了
正

義
戰
爭
的
原
則
，
並
譴
責
了
美
國
對
日
本
的
轟
炸
°
正
如
他
所
言
：
「
戰
爭
當
然
是一

種
地
獄
，
但
為
什
麼
這
意
味
著
在
地
獄

裡
，
道
德
區
分
將
不
再
適
用
呢
？
」

《
人
民
之
法》
(
The
L
aw
 of
 Peoples,
 1
9
9
9
)
 

：
羅
爾
斯
構
想
了一

個
將
正
義
原
則
擴
展
到
國
際
領
域
的
「
現
實
烏
托
邦
」

°

《
正
義
即
公
平
：
理
論
重
探》
(
Justice
as
 
Fai
rness:
 A
 Restate
ment,
 2
0
0
1
)
 

：
在
他
人
生
的
最
後
階
段
，
羅
爾
斯
重
訪
了

他
早
期
著
作
的
主
題
，
並
表
明
了
從
資
本
主
義
福
利
國
家
理
想
向
左
傾
的
趨
勢
°

研
究
羅
爾
斯
的
著
作

邁
可
·
桑
德
爾
，
《
自
由
主
義
與
正
義
的
界
限》
(Liberalis
m
an
d
 the
 Li
mits
 of
 Justice,
 1
9
8
2
/
1
9
9
8
)
 

：
這
本
書
是
社
群

主
義
政
治
哲
學
對
羅
爾
斯
的
批
判
，
挑
戰
了
他
對
人
性
論
的
預
設
°

蘇
珊．
莫
勒
．
奧
金
(Susan
Mo
ller
 O
kin)
，
《
正
義
、
性
別
與
家
庭》
(
Justice,
Gen
der,
 an
d
 the
 Fa
mily,
 1
9
8
9
)
 

：
這

本
女
性
主
義
對
現
代
政
治
理
論
的
批
判
，
也
包
含
了
批
評
羅
爾
斯
，
奧
金
認
為
傳
統
家
庭
是
重
要
但
常
被
忽
視
的
不
平
等
的
場

域
°

羅
爾
斯
其
他
的
著
作

第
十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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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
齊
克
其
他
的
著
作

《
哲
學
解
釋》
(Philosophical
Explanations,
 1
9
8
1
)
 

：
這
是一
部
涵
蓋
範
疇
廣
泛
的
著
作，
試
圖
對一
些
最
棘
手
且
無
法

解
答
的
哲
學
問
題
採
出
新
的
反
思
方
向，
將
哲
學
的
目
標
從
尋
找
真
理
轉
化
成
為
更
像
是
為
不
同
世
代
的
哲
學
家
積
累
智
慧，

直
到
有
朝一
日
人
們
能
對
這
些
問
題
提
出
解
答°

《
省
思
的
人
生》
(
The
Examined
 L
ife,
 1
9
8
9
)
 

：
諾
齊
克
在
這
本
書
裡，
朝
著
包
容一
切
的
想
法
上
更
進一
步，
這
本
隨

筆
集
有
時
略
帶
神
祕
主
義
傾
向°
有
些
人
認
為
它
太
過
矯
情，
也
有
人
認
為
它
充
滿
啟
發°

《
蘇
格
拉
底
式
的
難
題》
(Socratic
Puzzles,
 1
9
9
7
)
 

：
這
本
隨
筆
集
反
映
了
諾
齊
克
早
期
政
治
哲
學
許
諾
的一
些
反
思，

同
時
也
探
討
了
另一
種
對
哲
學
的
理
解°
哲
學
意
味
著
要
學
會
如
何
面
對
命
運°

第
十
一

章
湯
米·
謝
爾
比
(To

mmie
Shelby)
，
《
黑
暗
貧
民
窟
：
不
正
義、
異
議
與
改
革》
(
Dark
Ghettos:
 Injustice,
 Dissent,
 

and
 R
eform,
 2
0
1

6
)
 

：
謝
爾
比
以
羅
爾
斯
的
框
架
來
探
討
美
國
當
代
的
種
族
問
題°

卡
崔
娜．
福
瑞
斯
特
(
Ka
trina
Fo
rrester)
，
《
正
義
的
陰
影
下
：
戰
後
自
由
主
義
與
政
治
哲
學
的
重
構》
(Inthe
 Sha
do
w
 

。if
Justice:
 Pos
twar
 Liberalis
m
 and
 the
 Rema
king
 of
 Political
 Philosophy,
 2
0
1

9
)
 

：
這
本
書
詳
細
描
述
了
自
由
平
等
主
義
如

何
成
為
英
美
學
界
的
主
流
立
場，
並
提
出
適
用
於
當
今
時
代
的
政
治
哲
學
的
關
鍵
問
題°

丹
尼
爾·
錢
德
勒
(
Daniel
Chandler)
，
《
自
由
與
平
等
：一
個
公
平
社
會
應
該
具
備
什
麼
面
貌
7.》
(
Free
and
 Equal:
 

莖at
Wo
uld
 
a
 
Fa
ir
 So
cie
ty
 Look
 Like
?,
 2
0
2
3
)
 

：
這
是一
個
大
膽
的
嘗
試，
旨
在
調
整
羅
爾
斯
的
政
治
哲
學，
讓
它
更
適
用

於
二
0
二
0
年
代
的
政
治，
並
為
英
國
下一
屆
工
黨
政
府
提
供
具
體
的
政
策
建
議°

諾
齊
克
談
國
家
治
理
的
正
當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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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珂
拉
其
他
的
著
作

研
究
諾
齊
克
的
著
作

傑
佛
瑞·
保
羅
(Je
ffrey
Pau
l)

編，
《
閱
讀
諾
齊
克
：
〈
無
政
府
、
國
家
與
烏
托
邦〉
論
文
集》
(Reading
Nozick:
 

Ess
ays
 on
 Anarchy,
 State,
 and
 Utopia,
 1
9
8
1
)
 

：
這
是一
本
涵
蓋
了
諾
齊
克
名
著
各
個
面
向
的
文
集，
其
中
的
論
文
由
包
括
伯

納
德．
威
廉
斯
(
Be
rnard
Willia
ms)
、
彼
得·
辛
格
(Peter
Singer)
和
奧
諾
拉·
奧
尼
爾
(
Ono
ra
O'
Neill)
等
著
名
哲
學

家
撰
寫
°強

納
森·
沃
爾
夫
(Jonathan

Wol
ff)
，
《
羅
伯
特．
諾
齊
克
：
財
產
、
正
義
與
最
小
限
度
國
家》
(Robert
Nozick··
 

Proper
ty,
 Justice
 and
 the
 Mini
mal
 State,
 1
9
9
1
)
 

：
這
是
對
諾
齊
克
最
小
限
度
國
家
論
點
及
其
對
後
續
政
治
哲
學
影
響
的
批
判

性
研
究
°史

蒂
芬

梅
特
卡
夫
(Stephen
Metcalf)
，
〈
自
由
的
騙
局〉
(
The
Libe
rty
 Sca
m)
，
《Slatey
雜
誌》
：
這
篇
文
章
利

用
諾
齊
克
的
「
威
爾
特．
張
伯
倫
事
例」
來
探
討
諾
齊
克
的
自
由
主
義
的
內
在
問
題
°

第
十
二
章

史
珂
拉
論
習
以
為
常
的
殘
忍

《
烏
托
邦
之
後
：
政
治
信
仰
的
衰
落》
(A泛er
Utopia:
 The
 De
cline
 of
 Political
 Faith,
 1
9
5
7
)
 

：
這
本
書
探
討
了
在
二
十

世
紀
重
大
政
治
災
難
的
背
景
下，
政
治
理
論
的
重
要
變
遷
°

《
人
與
公
民
：
盧
梭
社
會
理
論
研
究》
(
Men
and
 Citizens:
 A
 Stu
dy
 of
 Rousseau
 s So
cial
 Th
 g
 ry,
 1
9
6
9
)
 

：
這
本
書
提
出

一
系
列
對
盧
梭
的
反
思
，
其
中
深
富
對
盧
梭
思
想
的
同
情，
但
對
盧
梭
的
為
人
則
較
為
保
留
°

《
孟
德
斯
鳩》
(
Montesquieu,
1

9
8
7
)
 

：
這
本
書
是
對
史
珂
拉
心
目
中
重
要
的
智
識
偶
像
的
思
想
所
做
的
簡
短
介
紹
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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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美
國
公
民
：
訴
求
包
容》
(A
merican
Citizensh
ip:
 The
 Quest
 for
 In
clusion,
 1
9
9
1

)
 

：
這
是
對
成
為
美
國
人
將
存
在
著

什
麼
涵
義
的
哲
學
反
思，
強
調
參
與
投
票
和
促
進
公
民
意
識
的
行
動
有
多
麼
重
要°

研
究
史
珂
拉
的
著
作

伯
納
德．
威
廉
斯，
《一
開
始
就
是
行
為》
(
Inthe
 Beginning
 was
 the
 Deed,
 2
0
0
7
)
 ：
本
書
是一
名
著
名
哲
學
家
的
論

文
集，
其
論
文
有
部
分
靈
感
來
自
史
珂
拉
的
「
恐
懼
的
自
由
主
義」
論
述°

大
衛·
朗
西
曼，
《
政
治
虛
偽》
(Political

Hypocrisy,
 2
0
0
8
)
 ：
本
書
藉
由
自
霍
布
斯
到
歐
威
爾
等
作
家
的
思
想，
來
思

考
虛
偽
這一
史
珂
拉
筆
下
的
平
凡
的
惡
習°

卡
崔
娜·
福
瑞
斯
特
(
Ka
trina
F
 arrester)
，
〈
朱
迪
絲．
史
珂
拉
思
想
中
的
記
憶
與
希
望〉
(
Me
mo
ryand
 Hope
 in
 the
 

臣ought
of
 Judith
 S
hkla
r)
，

《
甲远
茌八
囯心
桿
坐
史
》
(
Mo
de
rn
In
te
llec
tu
al
 His
tory
)·
 · ����
 扁
即
虛
刊
云
乂
音
早
庠
g

辜
亭
史
呵f
玲
芸
早
午H
關
於g
烏

托
邦
主
義
和
信
仰
的
著
作，
以
理
解
她
後
期
有
閽
恐
懼
的
論
述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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